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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洋
哲
學
的
發
展
，
在
近
代
顯
示
新
穎
的
面
貌
。
新
舊
之
分
的
關
鍵
何
在
?
哲
學
主
要
是
思
想
活
動
的
結

果
。
思
想
的
對
象
或
材
料
，
自
古
以
來
都
是
宇
宙
、
人
生
與
上
帝
，
只
是
哲
學
家
所
給
的
比
重
未
必
相
同
，
由

此
造
成
的
結
果
若
非
大
同
小
異
，
就
是
各
有
所
見
，
談
不
上
什
麼
新
舊
問
題
。
其
次
，
思
想
的
途
徑
或
方
法
，

卻
可
以
使
那
些
原
本
存
在
的
材
料
，
展
現
不
同
的
深
度
。
就
像
不
同
倍
數
的
放
大
鏡
，
可
以
讓
人
欣
賞
同
一
對

象
的
多
重
形
態
。
不
僅
如
此
，
思
想
方
法
甚
至
可
以
使
人
換
個
角
度
，
好
像
睜
開
一
隻
新
眼
，
發
現
原
來
那
真

實
的
世
界
是
如
此
這
般
。

笛
卡
兒
是
近
代
哲
學
之
父
，
他
的
「
以
懷
庭
為
方
法
」
'
確
實
產
生
了
新
穎
的
故
果
。
這
種
方
法
在
動
機

上
，
是
想
找
到
「
絕
對
沒
有
預
設
」
的
出
發
點
，
因
此
要
懷
摸
一
切
可
能
受
到
懷
疑
的
東
西
，
而
最
後
只
剩
下

那
個
正
在
從
事
懷
疑
的
「
自
我
」
。
然
後
，
笛
卡
兒
以
廣
義
的
「
思
想
」
去
包
括
一
切
心
智
活
動
，
提
出
「
我

恩
故
我
在
」
的
名
言
。
但
是
，
如
此
一
來
，
「
我
在
」
的
「
我
」
竟
成
了
純
粹
思
維
的
主
體
，
對
於
那
具
有
廣

廷
的
身
體
以
及
外
在
大
千
世
界
的
一
切
，
反
而
形
成
了
隔
絕
。
身
心
二
元
的
格
局
，
自
此
成
為
西
方
哲
學
的
爭

議
焦
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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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
卡
見
學
派
，
像
馬
勒
布
朗
雪
與
格
林
克
斯
，
最
為
關
心
的
無
疑
是
身
心
關
係
問
題
。
身
心
之
閏
的
平
行

相
應
，
究
竟
是
怎
麼
回
事
?
當
我
想
要
移
動
手
臂
，
我
就
可
以
真
的
做
到
;
反
之
，
當
我
碰
到
冰
水
，
我
就
感

覺
到
冷
;
如
果
身
心
是
兩
種
五
不
相
屬
的
實
體
，
那
麼
這
種
現
象
需
要
一
個
第
三
者
才
能
說
明
，
第
三
者
就
是

上
帝
。
然
而
，
如
果
上
帝
真
的
設
計
了
這
一
切
，
那
麼
人
還
有
自
由
嗎
?
人
還
會
犯
錯
嗎
?
這
些
問
題
雖
然
棘

手
，
卻
是
最
佳
的
益
智
遊
戲
。

巴
斯
卡
對
笛
卡
兒
的
批
評
，
主
要
在
於
上
帝
角
色
。
上
帝
不
應
該
只
是
用
來
解
圍
的
神
間
，
還
鑽
回
應
人

的
心
靈
與
生
命
立
根
本
要
求
。
他
的
賭
注
論
證
雖
然
與
大
陸
理
性
論
的
立
場
大
相
逕
庭
，
但
是
也
開
拓
了
意
志

主
體
的
新
途
徑
，
由
此
可
以
上
承
奧
古
斯
丁
的
傳
統
，
並
且
下
敢
齊
克
果
的
風
格
。
伏
爾
泰
在
注
解
巴
氏
的
「

冥
想
錄
」
時
，
深
深
感
受
這
位
十
七
世
紀
精
神
領
袖
的
強
勁
魅
力
。

接
著
，
歐
陸
理
性
論
，
到
史
賓
諾
莎
而
氣
魄
始
大
。
他
一
方
面
嚴
格
遵
守
理
性
規
範
，
按
幾
何
學
的
推
理

步
驟
，
建
構
一
個
綜
攝
全
體
存
在
界
的
體
系
;
另
一
方
面
仍
想
為
個
人
的
安
身
立
命
問
題
，
嘗
試
作
根
本
的

解
決
。
於
是
，
「
倫
理
學
」
與
形
上
學
的
結
合
得
到
空
前
的
成
功
。
形
式
上
的
成
功
，
未
必
代
表
實
質
上
的
肯

定
，
更
不
表
示
一
股
人
都
可
以
依
照
史
氏
的
構
想
去
安
排
自
己
的
生
活
。
史
民
自
己
當
然
是
知
行
合
一
的
典
範

了
。
羅
素
眼
中
少
有
完
人
，
但
是
對
史
賓
諾
莎
則
禮
敬
有
加
，
以
「
生
活
簡
摸
，
思
想
高
貴
」
一
語
稱
之
。
哥

德
雖
然
自
視
甚
高
，
對
史
民
也
謙
虛
承
認.• 

「
我
覺
得
自
己
與
他
十
分
接
近
，
但
他
的
精
神
要
比
我
的
更
深
刻

與
更
純
粹
。
」
黑
格
爾
甚
至
說
出
這
樣
的
話.• 

「
沒
有
史
賓
諾
莎
，
就
沒
有
哲
學
。
」

十
七
世
紀
歐
洲
最
博
學
的
人
，
大
概
要
推
萊
布
尼
茲
了
。
他
以
單
子
論
試
圖
協
調
笛
卡
見
與
史
賓
諾
莎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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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說
，
圓
滿
周
備
的
程
度
固
然
令
人
佩
服
，
但
是
理
性
論
者
憑
著
思
想
走
入
一
廂
情
風
的
獨
斷
系
統
，
以
至
脫

離
了
實
際
人
生
與
一
般
經
驗
，
則
是
哲
學
史
上
無
可
奈
何
的
事
實
。
不
過
，
如
果
撒
開
玄
思
部
分
，
稍
加
注
意

理
性
論
者
對
具
體
事
務
的
見
解
，
有
時
卻
能
得
到
不
少
散
發
。
譬
如
，
萊
民
與
史
民
都
認
為
，
國
家
存
在
的
目

的
，
其
實
是
「
自
由
」
'
是
要
保
障
全
體
國
民
的
自
由
。
這
種
君
法
與
英
國
經
驗
論
的
立
場
有
何
不
同
?
換
言

之
，
即
使
最
後
大
家
都
採
取
民
主
政
治
的
形
式
，
但
是
進
展
的
步
驟
以
及
背
後
的
理
念
卻
可
以
大
異
其
趣
。
甚

至
雙
方
對
「
自
由
」
的
理
解
也
可
以
截
然
不
同
。

我
們
以
「
理
性
論
」
一
詞
，
概
括
從
笛
卡
見
到
萊
布
尼
茲
的
思
想
主
流
，
這
其
實
是
相
當
粗
糙
的
辦
法
。

真
正
的
哲
學
家
往
往
不
認
為
自
己
只
是
某
一
學
派
的
代
表
，
卻
總
是
希
墓
自
己
可
以
徹
底
說
現
實
在
界
的
根
本

真
相
。
說
與
之
後
，
再
設
法
付
諸
實
踐
。
這
種
願
望
以
笛
卡
兒
的
話
來
說
，
十
分
清
楚
•• 

「
哲
學
的
意
義
是
智

慧
之
研
究
，
而
智
慧
不
僅
表
示
處
事
之
聰
閉
，
更
表
示
對
萬
事
萬
物
之
圓
滿
的
知
識
，
這
知
識
是
人
為
他
的
生

活
之
行
為
，
和
為
他
的
健
康
之
維
持
及
所
有
工
藝
之
發
現
所
能
移
知
道
的
。
」
由
此
可
見
，
理
論
與
實
踐
的
溝

通
是
哲
學
家
的
主
要
志
業
。

唯
其
如
此
，
笛
氏
才
可
以
聲
言

•• 

「
一
個
國
家
最
大
的
財
富
，
乃
在
於
擁
有
真
正
的
哲
學
。
」
這
句
話

實
在
含
有
至
理
，
雖
然
我
們
可
以
就
「
何
謂
真
正
的
哲
學
?
」
作
沒
有
結
論
的
討
論
。
但
是
，
若
根
本
不
去
討

論
，
則
一
個
國
家
是
註
定
沒
有
什
麼
希
望
的
。
我
們
努
力
翻
譯
這
套
哲
學
史
，
也
是
為
了
借
鏡
，
要
想
知
道
別

人
是
怎
麼
討
論
問
題
的
。

本
書
上
下
部
的
翻
譯
是
由
郵
錦
倫
先
生
與
陳
明
福
先
生
分
別
擔
任
。
在
校
訂
時
，
我
還
是
設
法
在
人
名
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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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方
面
人
及
重
要
的
術
語
方
面
，
求
其
統
一
。
但
是
困
難
還
是
不
少
。
像
「
唯
心
論
」
與
「
觀
念
論
」
，
都
是

E
S
E

目
，
原
來
應
該
分
別
用
於
形
上
學
與
知
識
論
的
脈
絡
中
，
但
是
這
兩
種
脈
絡
又
難
以
畫
清
界
限
。
此

外
，
在
引
用
前
面
三
卷
的
資
料
時
，
仍
依
英
文
本
頁
數
，
如
此
對
中
文
讀
者
並
無
幫
助
，
這
個
問
題
只
能
等
到

全
書
出
齊
再
版
時
，
再
來
修
改
了
。
本
書
校
訂
期
間
歷
時
半
年
多
，
其
中
包
括
我
到
西
德
進
修
的
四
個
月
。
許

多
地
方
且
讀
且
想
，
心
得
甚
深
，
總
覺
得
哲
人
日
遠
，
典
型
卻
常
在
眼
前
，
若
不
急
起
教
法
，
實
在
枉
費
念
哲

學
的
初
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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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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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部
譯
者
|
|

勵
錦
倫
﹒
廣
泉
省
開
平
縣
人
﹒
民
國
三
十
九
年
出
生
。

﹒
美
國
密
的
眛
里
大
學
哲
學
博
士
，
專
研
黑
格
爾
哲
學0

.
現
仕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哲
學
率
副
教
技

!
l

第
二
部
譯
者
，
|

陳
明
福
﹒
臺
灣
省
新
竹
聽
人
﹒
氏
國
四
十
一
年
出
生
。

﹒譯者簡介

.
中
興
大
學
農
常
經
濟
研
究
所
幸
常

﹒
譯
著
有
「
柯
靈
鳥
歷
史
甜
理
念
」、
「
柯
靈
鳥
也
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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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是，

自

我
在
這
部
《
哲
學
丈
》
的
第
三
一
冊
結
束
時
，
曾
表
示
過
一
個
希
望
，
就
是
將
當
令
兒
到
康
德
(
亦
包
含
康

德
)
這
一
段
時
﹒
期
包
括
在
第
四
冊
裳
。
我
的
意
思
當
然
是
，
我
曾
希
望
在
一
早
冊
中
去
論
述
迫
代
哲
學
中
的

這
養
個
部
分
。
但
是
，
這
希
望
且
沒
有
實
現
。
我
發
覺
不
得
不
以
三
一
本
書
的
兮
量
去
寫
上
述
這
個
部
分
的
哲

學
夫
。
為
方
使
起
見
，
我
持
這
三
一
本
書
之
每
一
本
分
作
獨
立
的
一
冊
。
第
四
冊
|
|
《
笛
卡
兒
到
某
布
尼
茲
》

-
-
t

處
理
前
康
德
特
期
中
，
歐
洲
大
陸
上
尚
理
性
主
義
的
各
個
太
哲
學
體
益
。
在
第
五
冊
|
|
《
霍
布
對
到
休

馨
、
》
|
|
中
，
我
討
論
從
霍
布
對
到
(
亦
包
令
)
的
林
格
蘭
常
識
哲
學
的
英
國
哲
學
之
發
展
。
在
第
六
冊
|
|
《

泛
爾
夫
到
庸
德
》
中
，
我
特
處
理
法
國
的
嚴
蒙
運
動
、
盧
梭
、
德
國
的
放
蒙
運
動
和
從
維
柯
到
赫
爾
德
的
歷
史

哲
學
之
興
起
，
而
最
後
則
處
理
庸
籠
的
體
泉
。
《
泛
爾
夫
到
康
德
》
的
這
個
標
題
固
然
不
理
想
;
但
鎧
於
康

德
在
其
前
此
判
期
中
之
站
在
泛
爾
夫
的
傳
統
中
的
這
個
事
實
，
則
在
討
論
康
德
之
前
實
可
先
介
紹
這
個
傳
統
。

!
|
像
《
伏
爾
泰
到
康
德
》
這
樣
一
個
標
題
將
會
是
十
分
突
兀
鈞
。

一
如
前
面
各
冊
那
樣
，
我
以
哲
學
家
|
|
而
不
以
先
從
問
題
之
發
展
|
|
來
作
內
容
之
區
分
。
而
且
，
我

以
相
當
長
椅
篇
幅
來
處
理
一
些
哲
學
家
。
雖
然
以
哲
學
家
來
區
分
內
容
，
對
我
所
關
心
的
讀
者
來
說
最
冷
方

﹒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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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
，
這
方
法
實
在

ι
布
它
的
缺
失
。
在
面
對
一
革
不
同
的
思
想
家
以
及
對
他
們
的
觀
念
之
或
簡
或
詳
的
敘
述

時
，
請
者
或
許
抓
不
到
綱
領
。
而
且
，
雖
然
我
想
，
大
陸
理
性
論
與
英
國
短
驗
論
的
這
個
舊
區
分
固
然
有
所
根

據
(
設
若
附
加
一
些
說
明
的
話
)
，
但
若
固
執
這
種
分
別
，
就
容
易
給
人
一
種
印
萃
，
即
認
為
十
七
、
十
八
世

紀
中
的
大
陸
哲
學
和
英
國
哲
學
彼
此
平
行
發
展
，
互
相
獨
立
而
無
關
涉
。
但
這
是
一
種
錯
誤
的
印
象
。
當
是
r

兒
對
英
國
思
想
有
過
一
些
影
響
;
巴
克
呆
曾
為
馬
勒
布
朗
雪
所
影
響
;
丈
賓
諾
莎
的
故
治
思
想
曾
獲
益
於
霍
布

第四卷﹒西洋哲學史

斯
;
而
十
七
世
紀
的
洛
克
底
哲
學
對
十
八
世
紀
的
法
國
駐
蒙
逐
動
思
想
產
生
過
很
大
的
影
響
。

為
補
救
我
所
採
用
的
區
分
方
法
所
帶
來
的
缺
失
，
我
已
決
定
在
本
(
第
四
〉
掛
之
導
論
章
中
，
向
請
者
介

紹
十
七
、
十
入
世
紀
哲
學
的
一
般
面
說
。
它
因
而
包
括
我
原
先
希
望
，
如
我
已
說
過
鉤
，
在
一
早
冊
中
，
而
現

在
是
分
別
在
第
四
、
五
、
六
各
冊
守
所
于
以
討
論
的
內
容
。
當
然
，
我
抵
達
導
論
放
在
第
四
冊
前
面
;
因
此
在

第
五
、
六
冊
中
特
沒
有
導
論
的
章
節
。
這
樣
的
一
個
敘
述
性
的
導
論
無
法
避
免
一
些
童
提
。
這
就
是
說
，
在
往

後
的
章
節
中
加
以
詳
論
的
觀
念
，
已
在
此
導
論
中
粗
略
地
引
海
遍
。
但
是
，
我
認
為
由
此
一
總
述
式
的
導
論
所

獲
得
尚
好
處
遠
超
過
所
帶
來
的
缺
失
。

我
曾
在
前
面
三
一
冊
中
之
每
一
冊
結
尾
處
加
上
一
個
「
總
結
」
，
但
一
如
導
論
之
包
令
第
四
、
第
五
和
第
六

冊
所
處
理
的
內
容
，
絕
結
亦
具
此
作
用
。
它
因
此
被
放
在
第
六
冊
書
末
，
即
在
庫
德
哲
學
之
闡
述
彼
晶
。
在
設

總
結
中
，
我
打
算
從
一
較
具
哲
學
意
味
的
觀
點
|
|
而
不
僅
從
歷
史
的
觀
點
l
l

來
討
論
十
七
、
十
八
世
紀
中

各
類
哲
學
思
維
底
性
格
、
意
義
和
價
值
。
我
認
為
，
特
此
討
論
保
留
至
闡
述
這
一
期
的
思
想
之
從
未
提
出
，
這

比
諸
因
一
般
性
的
哲
學
反
思
而
中
斷
這
闡
述
史
為
進
宜
。



最
後
對
參
考
文
獻
作
一
此
，
一
說
明
。
几
諸
如
〈
已
﹒
口
-
n
2
.
X
H
t
(第
二
冊
，
第
四
十
章
)
或
∞
g
g
-


，
都
持
本
《
哲
學
丈
》

..... 
快『...... 
、.

3
.

凶
N
N
l
h
H
(

見
第
二
一
冊
，
第
三
三
二l

四
頁
)
等
參
考
(
徵
引
)

。
凡
關
於
我

所
處
理
的
哲
學
家
成
著
作
之
參
考
，
我
儘
苦
使
用
一
種
方
使
學
生
查
考
的
形
式
。
有
一
些
歷
史
學
者
和
論
者
習

於
徵
用
哲
學
家
著
作
之
名
校
本
中
的
冊
敦
和
頁
碼
。
但
我
認
鳥
在
像
我
現
在
這
樣
一
冊
哲
學
史
中
不
宜
只
應
用

版
本
的
冊
、
頁
;
但
我
亦
在
適
當

版
本
的
人
並
不
多
，
一
如
甚
少
人

這
方
式
。
例
如
，
在
當
干
兒
的
章
節
中
，
我
固
然
徵
引
〉

e
B
I
叫
呂
5
4

比
方
指
出
原
著
中
相
關
的
章
、
節
或
部
分
。
容
易
取
得
〉
E
S
t
吋
呂
5
4

擁
有
巳
克
呆
著
作
之
珍
本
。
但
領
導
性
哲
學
家
底
受
要
著
作
之
使
宜
版
本
是
很
容
易
取
得
的
;
而
在
我
看
來
，

參
考
文
獻
龐
然
顧
到
那
些
擁
才
使
宜
版
本
的
學
生
之
方
仗
，
而
不
能
只
方
使
少
數
擁
有
名
枝
本
的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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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直
早

論

導

相
承
與
創
新•• 

近
代
哲
學
在
其
與
中
世
及
文
藝
很
興
思
想
釣
關
像
中
的
平
期
面
貌
!
l

大
陸
理
性
論
﹒
﹒
其

本
性
，
其
與
懷
段
論
及
與
所
多
亞
主
義
的
關
餘
，
其
發
展

l
l

英
國
經
驗
論•• 

其
本
性
與
其
發
展
l
l

第

十
七
世
紀
1
|

第
十
八
世
紀
l
l

政
治
哲
學
i
1

歷
丈
哲
學
之
興
起
|
i

伊
馬
努
爾
﹒
康
德

-
論

一
股
來
說
，
近
代
哲
學
開
始
於
笛
卡
兒
(
一
五
九
六l

一
六
五
O
〉
，
或
由
法
蘭
西
斯
﹒
培
很
(
一
五
六

一I
l

一
六
二
六
〉
開
始
於
英
國
，
而
由
笛
卡
見
開
始
於
法
國
。
至
於
用
「
近
代
」
一
詞
來
指
稱
十
七
世
紀
的
思

想
是
根
攘
何
種
理
由
，
這
或
許
不
是
→
目
了
然
的
。
但
此
謂
之
使
用
明
白
地
表
示
了
中
世
哲
學
及
中
世
以
後
的

哲
學
之
間
有
一
分
界
，
而
各
擁
有
其
自
家
底
重
要
特
徵
。
十
七
世
紀
的
哲
學
家
確
然
相
信
在
古
老
的
哲
學
傳
統

及
他
們
底
創
新
嘗
試
之
間
有
一
明
顯
的
區
分
。
像
法
蘭
西
斯
﹒
培
根
及
笛
卡
兒
等
人
都
一
致
認
為
他
們
創
造
了

一
個
新
的
開
始
。

偎
若
文
藝
復
興
及
其
後
的
哲
學
家
底
君
法
之
表
面
價
值
曾
在
一
段
長
時
期
中
被
接
受
，
其
部
分
原
因
是
基

於
一
種
信
念
，
即
:
中
世
記
沒
有
任
何
東
西
堪
稱
為
哲
學
。
在
古
希
臘
，
獨
立
的
和
創
發
的
哲
學
思
想
之
火
唱

導﹒第一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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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光
輝
照
耀
，
但
在
文
藝
復
興
將
此
火
焰
復
燃
而
使
之
燦
爛
於
十
七
世
紀
之
前
，
這
火
焰
實
際
上
被
熄
漲
了
。

但
是
對
中
世
哲
學
加
以
更
多
的
注
意
時
，
就
得
見
以
上
的
君
法
是
誇
張
的
。
有
些
作
家
還
強
調
過
中
世
的

及
中
世
之
後
的
思
想
問
之
相
承
(
連
續
性
)
。
這
在
政
治
的
及
社
會
的
領
域
內
所
得
見
的
相
承
之
現
象
十
分
明

顯
。
十
七
世
紀
的
社
會
形
態
及
政
治
組
織
之
存
在
並
非
沒
有
歷
史
前
園
。
例
如
，
我
們
得
見
不
同
的
民
族
國
家

之
逐
漸
形
成
，
又
得
見
大
的
君
主
國
之
出
現
及
中
產
階
級
之
成
長
。
即
使
在
科
學
領
域
中
，
亦
有
某
種
程
度
的

相
承
。
最
近
的
研
究
亦
顯
示
對
在
中
世
紀
本
身
內
的
輝
驗
科
學
有
一
有
限
度
的
興
趣
。
在
這
部
哲
學
史
的
第
三

珊
中
。
，
我
們
曾
注
意
到
由
十
四
世
紀
的
某
些
物
理
學
家
所
提
出
的
動
力
理
論
之
更
廣
泛
的
含
義
。
同
樣
的
，

在
哲
學
的
領
域
內
亦
可
得
見
某
種
相
承
。
我
們
可
以
看
見
，
中
世
紀
的
哲
學
逐
漸
被
認
許
為
一
鬥
獨
立
研
究
。

我
們
又
得
見
為
後
來
的
哲
學
發
展
舖
路
的
各
路
思
想
產
生
於
中
世
紀
。
舉
例
來
說
，
十
四
世
紀
的
主
要
哲
學
運

動
，
即
唯
名
論
的
運
動
@
，
在
某
些
重
要
方
面
為
後
來
的
經
驗
論
舖
路
。
再
者
，
古
撒
的
尼
各
拉
底
思
辨
哲
學

@
及
在
此
哲
學
中
所
預
示
的
萊
布
尼
茲
的
若
干
理
論
形
成
了
中
世
紀
的
、
文
藝
復
興
的
思
想
和
康
德
以
前
的
近

代
思
想
之
間
的
一
個
連
繫
。
此
外
學
者
已
證
示
了
像
法
蘭
西
斯
﹒
培
根
、
笛
卡
兒
和
洛
克
這
些
思
想
家
受
過
去

影
響
的
程
度
康
超
過
他
們
自
己
所
相
信
的
。

這
種
對
相
承
之
強
調
無
疑
是
需
要
的
。
這
可
使
我
們
不
致
過
於
輕
易
接
受
一
種
主
張
，
這
種
主
張
往
往

只
注
意
到
文
藝
復
興
及
十
七
世
紀
的
哲
學
家
底
創
新
方
面
。
對
相
承
之
強
調
，
表
示
瞭
解
有
中
世
哲
學
這
一
事

實
，
並
且
認
許
它
作
為
歐
洲
哲
學
底
一
個
構
成
部
分
的
地
位
。
但
，
若
是
非
連
續
性
(
獨
創
方
面
)
被
強
調
得
過

分
，
連
續
性
(
相
承
方
面
)
也
可
能
如
此
。
我
們
若
比
較
十
三
世
紀
的
和
十
七
世
紀
的
社
會
、
政
治
生
活
，
則

西洋哲學史



論

可
頓
見
其
在
社
會
結
構
上
有
明
顯
的
差
異
。
叉
，
雖
然
我
們
可
追
溯
宗
教
改
革
之
歷
史
因
素
，
宗
敬
改
革
仍
然

早
二
個
突
發
事
件
，
震
動
了
中
世
的
基
督
徒
世
界
之
宗
教
的
統
一
。
雖
然
後
世
的
科
學
底
種
子
可
被
發
見
於
中

世
歐
洲
之
知
性
土
壤
中
，
這
方
面
的
研
究
之
結
果
並
不
必
然
使
肯
定
文
藝
復
興
時
期
的
科
學
之
重
要
性
的
看
法

有
根
本
的
改
變
。
同
樣
悶
，
在
說
過
一
切
能
說
的
、
關
於
中
世
及
其
後
的
哲
學
問
之
相
承
的
話
之
後
，
此
二
者

之
間
仍
存
有
相
當
的
差
異
。
如
此
說
來
，
笛
卡
見
雖
無
接
受
到
士
林
哲
學
式
的
思
想
方
法
的
影
響
，
他
自
己
卻

指
出
了
，
:
從
士
林
哲
學
中
借
用
其
詞
語
，
並
不
必
然
表
示
這
些
詞
語
是
在
同
一
意
義
下
被
使
用
。
雖
然
洛
克
在

自
然
律
理
論
方
面
曾
受
胡
克
爾
門
出
g
E
H
)。
之
影
響
，
而
胡
氏
叉
受
中
世
思
想
之
影
響
，
但
洛
克
的
自
然
律

觀
念
並
不
就
與
多
瑪
斯
﹒
亞
奎
謂
的
相
同
。

當
然
，
我
們
可
能
成
為
名
相
的
故
隸

c

這
就
是
說
，
由
於
我
們
將
歷
史
分
期
，
因
而
習
於
忽
視
相
承
與
漸

變
，
這
特
別
是
當
我
們
從
遠
隔
的
時
代
來
看
歷
史
事
件
時
是
如
此
。
但
這
並
不
表
示
講
歷
史
的
分
期
或
說
無
重

大
的
改
變
發
生
，
全
是
不
適
當
的
。

若
文
藝
復
興
以
後
的
世
界
底
全
般
文
化
情
況
在
重
要
的
方
面
不
同
於
中
世
紀
，
則
這
些
變
化
己
反
映
於
哲

學
思
想
中
，
這
是
很
自
然
的
事
。
同
時
，
一
如
社
會
的
、
政
治
的
領
城
中
的
變
化
即
使
君
來
是
如
何
突
然
，
這

些
變
化
都
預
設
了
一
個
它
們
所
由
之
發
展
而
來
的
存
在
著
的
情
況
，
則
在
哲
學
領
戚
中
的
新
的
取
向
、
目
標
及

思
想
方
法
也
預
設
了
一
個
它
們
在
某
種
程
度
上
與
之
連
繫
的
存
在
著
的
情
況
。
換
言
之
，
我
們
所
面
對
的
，
不

是
在
連
續
性
的
肯
斷
和
非
連
續
性
的
肯
斷
這
兩
種
尖
銳
地
相
對
比
的
情
形
中
作
一
簡
單
的
選
擇
。
我
們
對
這
兩

種
因
素
都
要
加
以
考
慮
。
變
化
與
創
新
是
有
的
;
但
改
變
並
不
是
從
無
到
有
的
創
造
。

導5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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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
，
情
況
君
來
是
這
樣
的
。
從
前
對
非
連
續
性
之
強
調
，
是
由
於
不
能
認
識
到
在
中
世
紀
有
修
得
上
是

哲
學
的
東
西
。
後
來
，
由
於
認
識
到
中
世
哲
學
的
存
在
和
重
要
，
因
而
強
調
相
承
。
但
我
們
現
在
君
到
，
所
需

要
的
是
一
種
去
解
釋
連
續
性
的
兩
種
成
素
及
不
同
時
代
底
特
徵
的
嘗
試
。
而
就
不
同
時
代
之
考
察
來
說
是
真
實

的
，
亦
當
然
對
不
同
的
個
別
的
思
想
家
來
說
也
是
真
實
的
。
歷
史
家
往
往
被
誘
於
將
一
時
代
的
思
想
描
繪
為
另

一
時
代
的
思
想
家
底
體
系
之
踏
腳
石
。
這
種
引
誘
固
然
不
可
避
免
;
因
為
歷
史
家
所
思
考
的
是
一
系
列
發
生
在

時
間
中
的
事
件
，
而
不
是
一
個
永
恆
的
、
不
變
的
實
在
界
。
甚
者
，
在
一
明
顯
的
意
義
上
，
中
世
思
想
為
中
世

以
後
的
思
想
舖
了
路
;
而
有
足
侈
的
理
由
現
巴
克
萊
底
哲
學
為
洛
克
底
與
休
護
底
哲
學
間
的
踏
腳
石
。
但
若
全

然
屈
從
於
這
引
謗
，
就
損
失
至
鉅
。
巴
克
萊
底
哲
學
在
從
洛
克
到
休
諱
的
經
驗
論
之
發
展
中
不
僅
僅
是
一
個
過

渡
階
投
;
而
中
世
思
想
有
其
自
己
的
特
色
。

在
那
些
易
於
辨
識
的
、
中
世
的
與
中
世
以
後
的
哲
學
之
間
的
差
異
中
，
一
項
很
大
的
差
別
是
關
於
用
字
遁

詞
之
形
式
方
面
的
。
首
先
，
中
世
用
的
是
拉
丁
文
，
而
中
世
以
後
的
時
期
則
逐
漸
使
用
各
民
挨
自
己
的
語
言
。

但
卻
不
能
說
在
康
德
以
前
的
近
代
是
沒
有
使
用
拉
丁
文
的
。
法
蘭
西
斯
﹒
培
根
及
笛
卡
見
都
兼
用
拉
丁
文
及
其

本
國
文
字
寫
作
。
霍
布
斯
亦
如
是
。
史
賓
諾
莎
則
用
拉
丁
文
著
書
。
洛
克
用
英
文
寫
作
。
到
十
八
世
紀
本
國
文

字
的
使
用
已
甚
普
遍
。
休
誤
用
英
文
，
伏
爾
泰
及
盧
梭
用
法
文
，
康
德
用
德
文
。
其
次
，
中
世
紀
人
慣
於
為
某

些
經
典
著
作
作
註
釋
，
中
世
以
後
的
哲
學
家
不
論
用
拉
丁
文
或
本
國
文
字
寫
作
，
都
已
放
棄
作
註
的
形
式
，
而
撰

寫
原
創
性
的
論
著
。
我
的
意
思
固
然
不
是
說
:
中
世
紀
人
只
撰
寫
註
釋
怪
的
作
品
;
還
說
法
是
很
不
真
確
的
。

不
過
，
對
值
得
﹒
陸
巴
德
@
《
昔
日
語
錄
》
及
對
亞
里
斯
多
德
和
其
他
人
底
著
作
之
註
釋
卻
是
中
世
哲
學
作
品
底

西洋哲學史



論

特
徵
。
但
當
我
們
想
到
十
七
世
紀
的
哲
學
家
底
著
作
時
，
我
們
便
想
及
自
由
的
論
述
，
而
不
是
想
及
註
釋
。

伴
隨
著
在
哲
學
著
作
中
本
國
文
字
之
逐
漸
被
使
用
而
來
的
，
是
在
其
他
文
學
領
城
中
本
國
文
字
之
逐
漸
被

使
用
。
我
們
可
以
將
此
現
象
關
聯
於
一
艘
的
文
化
的
、
政
治
的
及
社
會
的
變
化
和
發
展
。
我
們
亦
可
在
此
君
出

一
個
徵
侯
，
就
是
哲
學
從
學
院
的
圈
限
中
解
脫
出
來
。
中
世
紀
的
大
部
分
哲
學
家
是
大
學
真
的
教
授
，
終
生
從

事
教
學
工
作
。
他
們
對
經
典
作
註
釋
，
用
為
大
學
教
材
，
而
他
們
所
使
用
的
，
是
有
敬
養
的
、
學
術
的
世
界
底

語
言
。
相
反
的
，
在
康
德
以
前
的
近
代
哲
學
家
大
部
分
跟
大
學
的
教
學
無
關
。
笛
卡
兒
從
未
是
大
學
教
授
。
史

賓
諾
莎
雖
應
邀
往
海
德
堡
，
也
不
是
大
學
教
授
。
萊
布
尼
茲
則
是
個
大
忙
人
，
由
於
他
的
那
種
生
活
，
他
拒
絕

教
授
的
職
位
。
在
英
國
，
洛
克
擔
任
微
職
，
為
國
家
服
務
;
巴
克
萊
是
個
主
教
;
雖
然
休
護
想
保
得
一
大
學
教

席
，
他
卻
沒
有
成
功
。
就
十
八
世
紀
的
法
國
哲
學
家
如
伏
爾
泰
、
狄
德
羅
和
盧
模
來
說
，
他
們
是
對
哲
學
有
興

趣
的
文
學
家
。
在
十
七
、
十
八
世
紀
，
哲
學
是
有
教
育
的
階
級
所
感
興
趣
和
共
同
關
心
的
一
樣
事
物
;
而
在
那

些
為
大
眾
撰
寫
的
著
作
中
，
以
本
國
文
字
來
代
替
拉
丁
文
是
很
自
然
的
事
。
如
黑
格
爾
所
說
，
只
有
在
康
德
那

裹
，
哲
學
才
變
得
專
門
和
深
奧
'
這
樣
的
哲
學
不
能
再
屬
於
一
個
有
教
養
的
人
的
普
通
教
育
。
而
打
從
那
時
展

開
拍
，
拉
丁
文
的
使
用
實
際
上
已
成
過
去
。

換
言
之
，
近
代
早
期
的
原
創
性
的
哲
學
是
在
大
學
之
外
發
展
的
。
它
是
清
新
的
和
原
創
的
心
靈
|
l
t

而
不

是
在
傳
統
襄
過
活
的
人
|
!
i

所
創
造
的
。
這
也
是
哲
學
著
作
之
以
獨
立
論
說|
|
t

而
不
是
以
註
釋
-
-
4

的
形
式

出
現
的
一
個
緣
故
。
這
由
於
作
家
們
要
發
展
他
們
自
己
的
觀
念
，
而
不
要
牽
涉
過
去
的
偉
大
或
牽
涉
希
臘
和
中

世
的
思
想
家
底
意
見
。

導7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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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是
，
即
使
說
近
代
哲
學
在
前
康
德
的
時
期
內
本
國
文
字
已
代
替
拉
丁
文
而
被
使
用
，
著
作
寧
取
獨
立
的

論
說
，
而
不
取
註
釋
，
艾
這
時
期
的
主
導
的
哲
學
家
皆
非
大
學
教
授
，
這
樣
說
並
不
太
能
閻
明
中
世
哲
學
及
中

世
以
後
的
哲
學
之
間
的
內
在
差
異
。
因
此
需
要
一
種
扼
要
地
指
明
這
些
差
異
的
嘗
試
。

近
代
哲
學
通
常
被
說
成
是
自
主
的
，
單
是
由
理
住
所
產
生
的
，
而
中
世
哲
學
則
附
從
於
基
督
宗
教
的
神

學
，
由
於
為
教
義
服
務
而
受
到
劫
礙
。
但
若
以
這
種
魯
莽
的
方
式
來
表
達
，
而
無
任
何
說
明
，
則
上
述
的
判
斷

就
將
事
情
過
分
簡
單
化
。
一
方
面
，
十
三
世
紀
的
多
瑪
斯
﹒
亞
奎
那
已
肯
定
作
為
一
門
研
究
科
目
的
哲
學
之
獨

立
性
，
而
在
十
四
世
紀
，
由
於
唯
名
論
者
對
傳
統
形
上
學
之
批
判
，
哲
學
與
神
學
已
趨
於
分
家
。
另
一
方
面
，

在
十
七
世
紀
，
笛
卡
見
己
嘗
試
去
調
解
他
底
哲
學
觀
念
與
天
主
教
教
義
底
要
求
。
，
而
巴
克
萊
更
明
說
他
的
最

終
目
標
是
讓
人
明
白
福
音
底
拯
救
真
理
。
因
此
，
這
些
事
實
使
我
們
不
能
獨
斷
地
說
:
整
個
近
代
哲
學
都
沒
有

神
學
的
預
設
，
又
不
受
基
督
信
仰
之
支
配
性
的
影
響
。
這
種
斷
說
並
不
適
合
笛
卡
兒
、
巴
斯
卡
、
馬
勒
布
朗

雪
、
洛
克
或
巴
克
萊
，
即
使
它
適
合
史
賓
諾
莎
、
霍
布
斯
、
休
諱
，
當
然
亦
適
合
十
八
世
紀
的
法
國
唯
物
論
思

想
家
。
同
時
，
底
下
一
點
也
無
疑
是
真
實
的
，
即
:
從
中
世
早
期
的
哲
學
思
想
開
始
到
近
代
，
我
們
可
以
君
見

哲
學
逐
漸
從
神
學
解
放
出
來
的
痕
跡
。
多
瑪
斯
與
笛
卡
兒
之
間
有
一
明
顯
的
差
異
，
雖
然
後
者
亦
是
基
督
宗

教
的
一
個
信
徒
。
因
為
多
瑪
斯
始
終
是
神
學
家
，
而
笛
卡
兒
則
是
個
哲
學
家
。
實
際
上
，
所
有
一
流
的
中
世
哲

學
家
「
包
括
奧
坎
的
威
廉
，
都
是
神
學
家
，
而
十
七
、
十
八
世
紀
的
主
要
哲
學
家
卻
不
是
。
在
中
世
紀
，
神
學

被
尊
為
最
高
的
學
間
，
而
神
學
家
都
同
是
哲
學
家
。
在
十
七
、
十
八
世
紀
，
哲
學
家
有
些
信
仰
基
督
宗
教
，
有

些
則
否
。
而
在
有
信
仰
的
哲
學
家
如
笛
卡
見
和
洛
克
來
說
，
他
們
底
信
仰
雖
無
疑
對
哲
學
的
體
系
產
生
影
響
，

西洋哲學史



但
他
們
基
本
上
跟
今
日
的
任
何
一
個
哲
學
家
(
雖
是
基
督
徒
，
卻
非
專
業
性
的
神
學
家
)
有
岡
樣
的
態
度
。
這

是
笛
卡
兒
和
洛
克
l
l
l

若
我
們
將
他
們
與
多
瑪
斯
或
技
納
丈
德
比
較
l
|

所
以
是
「
近
代
」
哲
學
家
的
一
個
蟑
螂

故
。

論

當
然
，
人
們
應
當
將
事
實
之
認
識
與
事
實
之
評
價
加
以
分
別
。
有
些
人
會
說
:
就
哲
學
之
自
它
與
神
學
底

密
切
關
連
中
分
離
開
來
，
又
就
它
免
於
任
何
外
在
的
限
制
之
程
度
來
說
，
它
應
該
成
為
一
門
獨
立
的
科
目
。
另

一
些
人
會
說
:
哲
學
在
十
三
世
紀
時
所
獲
得
的
地
位
是
合
適
的
。
那
就
是
說
，
理
性
底
權
利
得
到
認
許
;
但
歐

示
底
權
利
亦
得
到
認
許
。
若
對
敵
示
真
理
之
認
許
能
使
哲
學
免
於
有
錯
誤
的
結
論
，
這
對
哲
學
實
在
是
一
種
好

處
。
在
此
，
我
們
對
事
實
有
不
同
的
評
價
。
但
不
論
我
們
如
何
去
評
估
事
實
，
在
我
君
來
，
哲
學
逐
漸
地
從
神

學
解
放
出
來
這
一
點
是
不
可
爭
辯
地
真
實
的l
l

設
若
「
解
放
」
一
詞
被
理
解
為
中
性
的
意
義
，
而
不
是
從
評

價
的
觀
點
來
被
理
解
的
話
。

哲
學
對
神
學
的
地
位
之
改
變
通
常
關
聯
於
一
種
興
趣
之
轉
移
，
即
從
神
學
的
課
題
轉
移
於
人
及
自
然
之
研

究
i
|
這
種
研
究
對
上
帝
並
無
明
顯
的
關
涉
。
這
種
解
釋
容
或
有
誇
張
之
處
，
亦
含
有
真
理
。

文
藝
復
興
之
人
文
主
義
運
動
郎
常
在
這
種
關
連
中
被
講
述
。
說
λ
文
主
義
運
動
隨
著
它
底
學
術
研
究
之
擴

展
及
依
於
它
底
敬
育
思
想
，
是
以
人
為
它
底
主
要
關
懷
之
對
象
，
這
實
際
上
是
說
了
一
個
自
明
的
真
理
|
|
事

實
上
是
一
個
同
語
重
覆
。
但
正
如
在
本
哲
學
史
第
三
加
@
中
所
指
出
肘
，
意
大
利
的
人
文
主
義
對
過
去
並
無
任

何
決
定
性
的
斷
裂
。
人
文
主
義
者
揖
棄
拉
丁
風
格
中
之
粗
俗
世
;
但
十
二
世
紀
的
沙
皇
士
伯
雷
的
約
翰
乞
皂
白

。
司
的
色
各
自
己
及
十
四
世
紀
的
佩
脫
拉
克(
2月3
2

凹
凸
已
經
這
樣
做
了
。
人
文
主
義
者
提
倡
學
術
的
復
興
;

導﹒第一章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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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中
世
紀
已
將
一
個
屬
於
歐
洲
最
大
的
學
術
成
就
之
一
的
但
丁

(
U
m
E
0
)底《
神
曲
》
給
予
世
人
。
對
柏
拉

圍
的
|
i

或
毋
寧
是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的
l
l

哲
學
的
一
種
熱
衷
隨
伴
著
意
大
利
的
人
文
主
義
;
但
新
柏
拉
國
主

義
同
樣
對
中
世
思
想
發
生
影
響|
i

雖
然
中
世
哲
學
中
的
新
柏
拉
圖
思
想
並
不
是
以
得
見
於
十
五
世
紀
的
柏
拉

圍
著
作
底
不
同
版
本
之
研
究
為
極
接
。
意
大
利
的
柏
拉
圖
主
義
雖
然
對
人
性
之
和
諧
發
展
及
對
神
在
自
然
中
之

造
化
有
強
烈
的
感
受
，
卻
很
難
說
它
直
接
反
對
於
中
世
紀
的
君
法
。
人
文
主
義
無
疑
是
發
展
了
、
強
化
了
、
攘

展
了
和
以
一
更
突
顯
的
態
度
安
置
了
中
世
文
化
的
一
個
要
素
。
但
這
並
不
足
以
為
早
期
的
近
代
哲
學
之
背
景
作

單
備
。

西洋哲學史

從
中
世
紀
的
大
體
系
底
神
中
心
之
性
格
，
轉
到
將
興
趣
集
中
於
作
為
整
體
的
、
動
態
的
系
統
之
自
然
，
這

一
個
改
變
，
能
在
哲
學
家
如
布
魯
諾
(
2日
含
5

胃
口
8
)
@
及
巴
拉
且
蘇
斯
(
可
R
E
o
-
z
m
)
@
底
著
作
中
較

之
在
柏
拉
圖
主
義
者
如
馬
西
利
奧
﹒
費
敵
諾
(
Z
R
m
E
S
E
c
-
E
m
)
及
約
翰
﹒
比
各
亡
。
E
E
g
e
-
-
o

z
g

注
。
Z
)
@
底
著
作
中
更
清
楚
地
得
見
。
但
雖
然
布
魯
諾
及
相
繫
屬
的
思
想
家
底
恩
辨
的
自
然
哲
學
，
表
達

且
倡
導
了
從
中
世
到
近
代
的
思
想
之
轉
移
，
特
別
是
就
其
中
心
興
趣
來
說
是
這
樣
。
但
另
外
尚
有
一
因
素
導
致

這
項
轉
移
，
就
是
文
藝
復
興
的
科
學
連
動
@
。
實
際
上
，
在
這
時
期
的
思
辨
的
自
然
哲
學
家
與
科
學
家
之
間
通

常
難
以
劃
一
明
白
的
區
分
。
但
無
人
會
否
認
應
將
布
魯
諾
置
於
首
席
，
而
凱
普
勒
及
伽
旦
略
則
位
居
其
次
。
雖

然
思
辨
的
自
然
哲
學
構
成
近
代
哲
學
底
部
分
背
景
，
但
文
藝
復
興
的
科
學
運
動
之
影
響
對
決
定
十
七
世
紀
的
哲

學
思
想
底
方
向
有
重
大
意
義
。

先
是
文
藝
復
興
的
科
學
，
然
後
是
牛
頓
的
著
作
，
有
拔
地
刺
激
了
機
械
主
義
的
宇
宙
觀
念
。
這
觀
念
顯
然



論

是
一
個
極
有
助
於
在
哲
學
領
域
中
將
注
意
放
在
自
然
上
的
因
素
。
伽
里
略
認
為
上
帝
是
世
界
底
創
造
者
和
持
守

者
;
這
位
大
科
學
家
尚
不
至
於
是
無
神
論
者
或
不
可
知
論
者
。
但
自
然
本
身
可
被
了
解
作
運
動
物
體
底
一
個
動

態
的
體
系
，
這
體
系
底
可
理
解
的
結
構
能
用
數
學
來
表
示
。
雖
然
我
們
不
知
道
控
制
這
體
系
的
力
量
底
內
在

本
性
@
，
而
只
有
這
些
力
量
所
顯
示
的
運
動
可
以
表
諸
數
學
陳
述
，
但
是
我
們
仍
能
研
究
自
然
而
不
必
訴
諸
上

帝
。
在
上
帝
底
存
在
及
活
動
慨
不
被
否
定
，
亦
不
受
懷
蜓
的
這
個
意
義
上
，
我
們
在
此
找
不
出
與
中
世
思
想

的
一
種
隔
斷
。
但
我
們
確
實
發
現
興
趣
及
重
心
的
一
種
轉
變
。
一
個
十
三
世
紀
的
神
學
家
兼
哲
學
家
如
波
納
艾

德
，
對
物
質
世
界
主
要
感
興
趣
的
，
是
將
這
世
界
視
為
它
的
神
性
的
本
原
底
一
個
影
子
或
遙
遠
的
獻
示
。
文
藝

復
興
的
科
學
家
雖
不
否
定
自
然
有
一
神
性
的
本
原
，
他
們
主
要
感
興
趣
的
，
是
世
界
及
其
運
動
過
程
之
可
用
數

量
來
加
以
決
定
的
內
在
結
構
。
換
言
之
，
這
是
兩
種
君
法
的
對
比
，
前
者
是
神
學
心
靈
的
形
上
學
者
強
調
目
的

因
果
性
的
君
法
，
後
者
是
以
顯
示
於
可
用
數
學
來
決
定
的
運
動
中
的
動
力
因
果
性
來
代
替
目
的
因
果
性
的
科
學

家
的
君
法
。

我
們
若
將
本
只
是
神
學
家
的
人
與
本
只
是
科
學
家
的
人
比
較
，
則
他
們
底
興
趣
不
同
是
很
明
顯
的
，
亦
無

必
要
去
注
意
這
差
異
。
但
十
七
世
紀
的
哲
學
卻
同
時
受
到
思
辨
的
自
然
哲
學
及
文
藝
復
興
的
科
學
之
影
響
。
舉

倒
來
說
，
英
國
的
霍
布
斯
將
一
切
關
於
非
物
質
的
、
精
神
的
東
西
之
討
論
排
除
於
哲
學
之
外
。
雖
然
霍
布
斯
除

人
的
身
體
外
?
尚
將
政
治
體
或
國
家
包
括
於
所
謂
的
物
體
之
內
，
但
這
哲
學
家
就
是
這
樣
只
考
究
物
體
。
從
笛

卡
見
到
萊
布
尼
茲
的
大
隍
理
性
論
形
上
學
者
實
際
上
並
不
將
對
精
神
實
體
之
研
究
從
哲
學
中
排
除
出
去
。
對
精

神
實
體
及
上
帝
底
存
在
之
肯
斷
是
與
笛
卡
兒
的
體
系
不
可
分
的
，
而
稍
後
可
見
，
萊
布
尼
茲
在
他
的
單
子
理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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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簡
直
精
神
化
了
物
體
。
同
時
，
在
巴
斯
卡
君
來
，
笛
卡
見
只
為
了
要
世
界
保
持
運
轉
才
使
用
上
帝
，
此
後
便

不
再
使
用
他
。
巴
斯
卡
的
指
摘
容
或
是
不
公
平
的
;
而
在
我
君
來
，
它
就
是
不
公
平
的
。
但
仍
然
重
要
的
是
•• 

笛
卡
見
的
哲
學
能
移
給
予
一
種
印
象
，
這
印
象
是
很
難
想
像
能
從
一
個
十
三
世
紀
的
形
上
學
者
底
體
系
那
真
得

到
的
。但

是
，
這
不
僅
'
僅
是
一
個
興
趣
方
向
的
問
題
。
物
理
科
學
之
發
展
刺
激
了
用
哲
學
去
發
現
關
於
世
界
的
新

的
真
理
，
這
不
是
不
自
然
的
。
在
英
國
，
培
根
強
調
對
自
然
作
經
驗
的
和
歸
納
的
研
究
，
他
追
求
一
種
能
增
加

人
用
以
超
越
和
控
制
其
物
質
環
境
的
能
力
之
方
法
，
而
這
一
種
研
究
之
進
行
，
應
無
需
訴
諸
權
威
或
過
去
的
偉

人
。
在
法
國
，
笛
卡
見
對
土
林
哲
學
之
主
要
批
評
是.• 

它
在
他
君
來
，
只
足
以
對
已
知
的
真
理
系
統
地
加
以
闡

明
，
而
無
能
力
發
現
新
的
真
理
。
培
根
在
他
的
《
新
工
具
》
中
己
敢
人
注
意
某
些
發
明
的
實
際
裁
果
，
這
些
發

明
已
改
變
了
事
物
的
面
誼
和
世
界
的
情
況
。
他
意
識
到
新
的
地
理
發
現
，
新
的
資
源
和
財
富
之
開
揉
，
特
別
是

以
實
驗
為
基
礎
的
物
理
學
之
建
立
，
這
些
已
預
示
了
一
個
新
世
代
之
開
始
。
雖
然
他
所
預
言
的
在
他
去
世
很
久

很
久
之
後
才
得
以
實
現
，
他
已
正
確
地
開
始
了
一
個
引
導
出
我
們
今
日
這
科
技
文
明
的
歷
程
。
像
培
棍
和
笛
卡

見
這
樣
的
人
，
無
疑
不
覺
察
到
他
們
的
心
靈
受
前
代
的
思
想
方
法
影
響
之
程
度
;
但
他
們
所
以
意
識
到
自
己
站

在
一
新
世
代
之
開
端
，
這
不
是
沒
有
根
攘
的
。
哲
學
已
受
委
於
為
一
種
理
想
服
務
，
這
理
想
因
著
一
種
文
明
在

進
步
中
的
看
法
而
要
求
擴
展
人
類
的
知
識
。
關
於
在
這
歷
程
中
所
使
用
的
合
適
的
方
法
，
笛
卡
見
的
和
萊
布
尼

茲
的
觀
念
固
然
與
培
根
的
觀
念
不
盡
相
同
，
但
這
並
不
改
變
一
個
事
實
，
即
:
笛
卡
兒
與
萊
布
尼
茲
皆
會
深
刻

地
為
新
科
學
底
成
功
發
展
所
影
響
，
因
而
他
們
亦
將
哲
學
親
為
增
進
我
們
底
世
界
知
識
的
一
種
手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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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藝
復
興
之
科
學
發
展
亦
以
另
一
重
要
的
方
式
影
響
哲
學
。
在
那
時
候
，
物
理
科
學
與
哲
學
之
間
並
無
明

白
的
區
分
。
前
者
被
認
作
自
然
的
哲
學
或
實
驗
的
哲
學
。
這
種
命
名
法
確
實
存
在
於
古
老
的
大
學
襄
頭
。
舉
個

例
子
來
說
，
在
牛
津
即
有
實
驗
哲
學
之
講
席
，
但
那
任
此
教
席
的
人
並
不
是
研
究
我
們
今
日
所
謂
的
哲
學
的
。

然
而
，
明
顯
的
是
•. 

文
藝
復
興
及
近
代
早
期
在
天
文
學
及
物
理
學
上
真
正
的
發
現
是
由
那
些
我
們
視
之
為
科
學

家
的
l
!
而
非
觀
為
哲
學
家
的
!
!
人
所
傲
的
。
換
言
之
，
我
們
在
回
顧
中
可
君
到
物
理
學
及
天
文
學
正
取
得

成
熟
的
地
位
，
而
或
多
或
少
獨
立
於
哲
學
之
外
而
追
求
它
們
底
進
步
途
徑
，
儘
管
伽
利
略
和
牛
頓
都
作
「
哲

學
思
考
」
(
就
我
們
的
語
義
來
說
)
。
但
在
我
們
所
講
述
的
這
個
時
代
裹
，
對
心
理
學
並
無
真
正
的
經
驗
的
研

究
;
經
驗
的
心
理
學
是
與
其
他
科
學
及
哲
學
有
所
分
別
的
一
鬥
科
學
。
因
此
，
只
是
很
自
然
的
，
在
天
文
學
、

物
理
學
及
化
學
中
的
成
功
的
發
展
，
引
起
哲
學
家
想
要
去
建
立
一
門
「
人
之
科
學
」
。
不
錯
，
對
人
體
作
經
驗

的
研
究
已
經
有
所
發
展
。
我
們
只
需
想
起
維
抄
流
士
(
一
五
四
三
年
出
版
的
《
人
體
之
構
造
》
之
作
者
)
和
哈

維
(
他
約
在
二
三
五
年
發
現
血
液
循
環
)
，
在
解
剖
學
及
生
理
學
方
面
的
發
現
。
至
於
心
理
學
之
研
究
，
我

們
就
得
轉
向
哲
學
家
。

例
如
，
笛
卡
見
寫
了
一
部
論
靈
魂
底
各
種
情
欲
的
著
作
，
提
出
一
個
解
釋
心
身
交
互
作
用
的
理
論
。
史
賓

諾
莎
則
就
人
的
認
識
、
情
欲
，
和
就
自
由
的
明
顯
意
識
或
覺
察
，
與
他
的
系
統
所
要
求
的
決
定
論
之
調
解
撰

論
。
在
英
國
哲
學
里
，
我
們
可
見
到
一
種
對
心
理
學
問
題
之
顯
著
的
興
趣
。
一
流
的
經
驗
論
者

i
i

洛
克
、
巴

克
萊
、
休
護
|
l

統
統
探
討
知
識
問
題
;
而
他
們
處
理
這
些
問
題
的
觀
點
，
與
其
是
嚴
格
地
知
識
論
的
，
毋
寧

是
心
理
學
的
。
這
就
是
說
，
他
們
要
集
中
他
們
的
注
意
在
「
我
們
的
觀
念
如
何
生
起
?
」
這
問
題
上
。
而
這
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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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是
一
個
心
理
學
的
問
題
。
叉
我
們
可
在
英
國
的
經
驗
論
中
得
見
聯
想
說
的
心
理
學
之
滋
長
。
再
者
，
休
誤
在

他
的
《
人
性
論
》
導
論
中
明
白
地
談
到
需
要
在
一
經
驗
的
基
礎
上
來
發
展
人
之
科
學
。
他
說
:
自
然
哲
學
已
在

一
實
驗
的
或
經
驗
的
基
礎
上
建
立
起
來
;
但
哲
學
家
才
正
開
始
將
人
之
科
學
置
於
一
類
似
的
基
礎
上
。

像
伽
里
略
這
接
一
個
考
察
運
動
物
體
的
科
學
家
，
當
然
可
以
自
限
於
物
質
世
界
及
物
理
學
和
天
文
學
的
問

題
上
。
但
將
世
界
觀
作
一
機
械
的
體
系
之
君
法
，
卻
引
起
一
些
形
上
學
者
所
不
能
逃
避
的
問
題
。
明
顯
地
，
解

答
有
兩
種
可
能
。
一
方
面
，
哲
學
家
可
為
人
共
有
精
神
性
的
靈
魂
及
稟
有
自
由
選
擇
的
能
力
這
個
君
法
辯
護
，

而
人
正
由
於
這
自
由
的
和
精
神
性
的
靈
魂
，
他
可
部
分
地
超
越
物
質
世
界
及
機
械
因
果
性
的
體
系
。
另
一
方

面
，
哲
學
家
可
擴
大
物
質
宇
宙
之
科
學
的
觀
念
，
也
就
是
把
人
也
包
括
在
這
物
質
宇
宙
之
內
。
心
理
的
歷
程
因

而
將
或
被
解
釋
為
物
理
過
程
底
伴
隨
現
象
，
或
更
粗
率
地
說
，
心
理
歷
程
本
身
就
是
物
質
的
，
從
而
人
的
自
由

將
被
否
定
。

笛
卡
見
贊
成
第
一
種
解
答
，
雖
然
他
所
講
的
是
「
心
靈
(
心
智
)
」
而
不
是
「
靈
魂
」
。
物
質
的
世
界
可

用
物
質
概
念
來
描
述
，
亦
可
將
之
化
約
幾
何
的
度
量
和
運
動
。
而
一
切
物
體
，
包
括
有
生
命
的
物
體
，
在
某
種

意
義
上
都
是
機
械
。
但
整
體
的
人
都
不
能
簡
單
地
化
約
為
這
機
械
系
統
之
一
員
。
這
是
因
為
人
兵
有
一
個
精
神

性
的
心
靈
，
這
心
靈
是
超
越
物
質
世
界
和
超
越
那
統
制
造
世
界
的
動
力
因
果
性
底
各
個
決
定
律
的
。
所
以
，
在

近
代
之
開
端
，
我
們
創
見
到
所
謂
的
「
近
代
哲
學
之
父
」
肯
定
精
神
實
體
(
一
般
地
說
)
和
人
的
精
神
心
靈
(

特
殊
地
說
)
之
存
在
。
這
個
肯
定
不
只
是
一
個
老
傳
統
之
遺
物
;
它
是
笛
卡
見
體
系
底
一
個
組
成
部
分
，
且
表

示
了
他
對
那
新
的
科
學
觀
底
說
戰
所
提
出
的
部
分
答
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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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
卡
見
對
人
的
解
釋
卻
引
起
一
特
殊
的
問
題
。
若
人
包
含
兩
種
完
全
相
異
的
實
體
，
他
底
本
性
便
要
分
裂

而
不
再
具
有
統
一
性
。
這
樣
，
身
心
交
五
作
用
之
明
顯
事
實
就
難
以
說
明
。
笛
卡
見
自
己
肯
定
說
心
靈
能
移
而

且
實
際
作
用
於
身
體
•• 

但
這
個
關
於
交
互
作
用
的
理
論
是
他
底
體
系
中
最
使
人
不
能
感
到
滿
意
的
地
方
。
一
般

被
認
識
為
「
機
韓
論
者
」
的
笛
卡
見
主
義
者
，
如
格
林
克
斯

(
G
E出
口2
)
，
否
定
了
兩
種
異
質
的
實
體
可
相

五
作
用
的
可
能
性
。
若
真
有
相
五
作
用
，
則
所
真
正
發
生
的
，
是
在
一
心
理
事
件
中
上
帝
促
起
相
應
的
物
理
事

件
，
或
者
反
過
來
•• 

上
帝
在
一
物
理
事
件
中
促
起
相
應
的
心
理
事
件
。
因
此
，
機
艙
論
者
將
明
顯
的
交
五
作
用

之
事
實
用
神
性
的
活
動
來
解
釋
。
但
若
心
靈
不
能
對
身
體
起
作
用
，
則
上
帝
之
能
那
樣
做
，
這
卻
不
是
直
接
地

明
白
的
。
史
實
諾
莎
則
解
消
了
這
交
互
作
用
的
問
題
，
因
為
心
靈
與
身
體
被
現
為
唯
一
實
體
底
兩
面
。
但
在
萊

布
尼
茲
底
哲
學
中
，
問
題
再
度
出
現
於
一
不
同
的
形
式
中
。
問
題
在
此
不
再
是
兩
種
異
質
的
質
體
類
型
之
交
五

作
用
如
何
可
能
，
而
是
眾
多
的
相
異
的
和
獨
立
的
單
子
問
之
交
互
作
用
如
何
可
能
;
這
就
是
說
，
在
構
成
人
心

靈
的
主
導
單
子
與
構
成
身
體
的
諸
單
子
間
之
交
互
作
用
如
何
可
能
。
而
萊
布
尼
茲
的
解
答
卻
類
似
於
l
l
i

雖
非

相
同
於
|
l

機
緣
論
者
的
。
上
帝
創
造
了
單
子
，
而
他
們
底
活
動
是
同
時
被
安
排
好
的
，
猶
如
兩
個
設
計
十
分

完
善
的
鐘
，
它
們
底
指
針
同
時
運
轉
l
i

雖
然
這
兩
個
鍾
互
不
相
干
1
|
l

一
樣
。

機
韓
論
者
當
然
以
笛
卡
見
底
精
神
的
和
物
質
的
實
體
觀
念
開
始
;
他
們
的
特
殊
理
論
預
設
這
觀
念
。
但
有

其
他
的
哲
學
家
嘗
試
將
關
於
世
界
的
新
的
科
學
觀
念
擴
展
於
作
為
一
個
整
體
的
人
。
在
英
國
，
霍
布
斯
將
伽
里

略
力
學
之
基
本
觀
念
應
用
於
一
切
實
在
界
，
也
就
是
在
哲
學
中
可
能
有
意
義
地
被
考
察
的
一
切
實
在
界
。
他
將

實
體
等
同
於
物
質
實
體
，
而
不
認
為
哲
學
家
能
探
究
或
處
理
其
他
種
類
的
實
在
界
。
哲
學
家
因
此
讀
將
人
觀
為

導• 15 .第一章



第四卷. 16 . 

純
粹
的
物
質
存
有
者
，
而
像
其
他
物
體
一
樣
受
制
於
同
樣
的
規
律
。
自
由
被
消
解
了
，
而
意
識
被
解
釋
為
可
還

原
為
在
神
經
系
統
中
的
變
化
的
運
動
。

在
歐
洲
大
陸
，
一
些
十
八
世
紀
的
哲
學
家
接
受
一
個
類
比
粗
糙
的
唯
物
論
。
舉
例
來
說
，
《
人
是
機
器
》

(
一
七
四
八
年
)
的
作
者
拉
﹒
梅
特
里
(
戶
凶
器
。
冉
冉
民

0
)
將
人
君
作
一
援
雜
的
物
質
的
機
器
，
而
將
有
關
一
種

精
神
性
的
心
靈
的
理
論
視
為
一
種
神
話
。
他
在
主
張
這
君
法
的
時
候
，
卻
聲
稱
笛
卡
兒
是
他
的
直
傳
祖
師
。
笛

卡
見
起
初
曾
對
世
界
作
→
種
機
械
論
的
解
釋
;
但
他
中
途
又
放
棄
了
這
理
論
。
拉
﹒
梅
特
里
要
完
成
這
理
論
，

他
指
出
人
的
心
理
變
化
歷
程
一
如
其
物
理
變
化
歷
程
，
是
可
以
用
機
械
論
和
唯
物
論
的
偎
設
來
解
釋
的
。

因
此
，
新
科
學
之
跳
戰
引
起
了
一
個
關
乎
人
的
問
題
。
不
錯
，
這
問
題
在
某
一
意
義
下
是
一
個
古
老
的
問

題
;
而
在
希
臘
哲
學
中
我
們
可
以
找
到
一
些
解
決
，
這
些
解
決
是
相
類
於
十
七
世
紀
的
笛
卡
見
及
霍
布
斯
所
提

出
的
不
同
的
解
決
的
。
我
們
只
要
在
一
方
面
想
到
柏
拉
圈
，
在
另
一
方
面
想
到
德
誤
，
克
利
圖
。
雖
然
問
題
是
古

老
的
，
它
亦
是
一
個
新
的
問
題
，
這
由
於
伽
里
略
的
及
牛
頓
的
科
學
發
展
﹒
用
新
的
見
地
來
對
待
這
問
題
，
且

強
調
它
的
重
要
。
在
本
哲
學
史
第
四
至
第
六
加
所
涵
蓋
的
一
段
時
期
之
末
期
，
我
們
得
見
伊
馬
努
爾
﹒
康
德
嘗

試
將
對
牛
頓
科
學
底
有
妓
性
之
肯
，
認
與
對
人
底
道
德
的
自
由
之
信
仰
加
以
結
合
。
若
謂
康
德
重
申
笛
卡
見
底

立
場
，
這
是
一
種
誤
導
的
說
法
。
但
若
我
們
在
那
些
將
機
械
論
的
君
法
擴
展
至
把
整
體
的
人
亦
加
以
機
械
論
的

解
釋
的
人
，
與
那
些
不
這
樣
做
的
人
之
間
劃
一
分
界
線
，
則
我
們
就
要
將
笛
卡
見
及
康
德
放
在
同
一
邊
。

在
我
們
考
察
從
神
學
的
課
題
到
一
種
關
於
自
然
及
人
之
研
究
(
這
研
究
對
上
帝
無
明
顯
的
關
涉
)
這
興
趣

之
轉
移
的
時
候
，
底
下
一
點
是
相
干
的
。
當
休
誤
在
十
八
世
紀
講
到
人
之
科
學
時
，
他
把
道
德
哲
學
或
倫
理
學

西洋哲學史



論

也
包
括
在
內
川
。
而
在
文
藝
復
興
興-
T
λ世
紀
末
之
間
的
一
段
時
期
內
，
一
般
英
國
哲
學
對
倫
理
學
有
強
烈
的
興

趣
，
而
這
種
興
趣
之
持
讀
形
成
了
英
國
思
想
底
主
要
特
徵
之
一
。
再
者
，
雖
然
有
某
些
例
外
，
這
時
期
的
英
國

道
德
哲
學
家
一
般
總
是
努
力
於
拋
開
神
學
的
預
設
來
發
展
一
種
倫
理
學
的
理
論
。
他
們
不
像
十
三
世
紀
的
多
瑪

斯
那
樣
@
，
從
上
帝
底
永
值
律
則
的
觀
念
出
發
，
然
後
由
此
觀
念
往
下
推
及
自
然
的
道
傳
律
，
將
此
視
為
永
恆

律
則
底
一
個
表
現
。
他
們
傾
向
於
處
理
倫
理
學
而
不
要
有
形
上
學
之
關
涉
。
這
樣
，
十
八
世
紀
的
英
國
的
道
德

哲
學
顯
示
了
中
世
以
後
的
哲
學
思
想
底
趨
向

l
l

獨
立
於
神
學
而
追
隨
它
自
己
底
路
向
。

對
股
、
治
哲
學
亦
可
作
類
組
的
評
述
。
霍
布
斯
確
實
在
十
七
世
紀
撰
寫
有
關
於
歡
會
事
務
的
文
字
;
但
這
並

不
表
示
他
的
政
治
理
論
有
韻
於
神
學
的
預
設
。
對
十
八
世
紀
的
休
議
來
說
，
政
治
哲
學
是
人
之
科
學
底
一
部

分
，
而
在
他
君
來
，
故
治
哲
學
與
神
學
l
l

或
一
般
地
與
形
上
學
!
i

無
任
何
關
聯
。
叉
同
一
世
紀
的
盧
梭
底

政
治
理
論
亦
是
一
種
可
稱
為
俗
世
主
義
的
理
論
的
東
西
。
像
霍
布
斯
、
休
議
及
盧
梭
等
人
底
君
法
是
與
多
瑪
斯

@
'
甚
成
奧
古
斯
丁
底
@
君
法
很
不
一
樣
的
。
我
們
固
然
可
以
君
到
，
他
們
底
君
法
在
十
四
世
紀
前
半
葉
的
巴

度
亞
的
馬
西
里
奧

(
Z
R
m
E
E且

E
E
S
@
底
著
作
中
已
具
雛
形
。
但
馬
西
里
奧
並
非
中
世
紀
的
典
型
政
治

哲
學
家
。

在
這
一
節
中
，
我
曾
強
調
物
理
科
學
對
十
七
、
十
八
世
紀
哲
學
之
影
響
。
神
學
在
中
世
紀
被
視
為
最
高
的

科
學
，
但
在
中
世
以
後
的
時
期
裹
，
自
然
科
學
開
始
佔
攘
學
術
之
中
心
地
位
。
但
是
，
在
十
七
和
十
八
世
紀
，

哲
學
家
仍
然
像
科
學
家
那
樣
相
信
他
能
增
進
我
們
對
世
界
之
認
識
。
當
然
，
若
我
們
不
忘
記
休
誤
的
懷
提
論
，

則
這
講
法
仍
需
要
一
定
的
補
充
。
不
過
，
一
般
來
說
，
這
時
期
的
氣
氛
是
對
哲
學
心
靈
底
能
力
有
樂
觀
的
信

導. 17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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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
而
這
信
心
為
物
理
科
學
底
相
繼
發
展
所
刺
激
及
強
化
。
物
理
科
學
至
今
尚
不
至
於
使
人
產
生
這
樣
的
懷

疑
，
甚
或
信
念
，
即
.• 

哲
學
不
能
增
加
我
們
關
於
實
在
界
的
事
實
之
知
識
。
換
一
個
說
法
，
若
哲
學
不
再
是
神

學
底
侍
女
，
它
亦
尚
未
成
為
科
學
底
女
何
。
哲
學
從
科
學
獲
得
刺
激
，
但
它
堅
持
自
己
的
自
主
和
獨
立
。
結
果

之
是
否
能
使
人
接
受
它
的
要
求
，
這
是
另
一
個
問
題
。
在
任
何
情
況
下
，
這
問
題
都
是
不
宜
在
我
們
所
處
理
的

這
→
時
期
的
哲
學
史
之
導
論
中
來
予
以
討
論
的
。

西洋哲學史

-‘-在
康
德
以
前
的
近
代
哲
學
通
常
分
作
兩
個
主
流
，
一
個
是
包
括
從
笛
卡
兒
到
萊
布
尼
茲
及
其
門
人
決
爾
夫

的
歐
洲
大
陸
的
理
性
論
體
系
，
另
一
個
是
包
括
直
至
休
誤
為
正
的
英
國
經
驗
論
。
這
種
區
分
在
此
被
揉
用
。
在

這
一
節
中
我
要
對
大
陸
的
理
性
論
作
一
些
導
說
。

就
理
性
論
之
最
廣
義
來
說
，
一
個
理
性
論
的
哲
學
家
應
是
一
個
仰
賴
其
理
性
之
使
用
而
不
訴
諸
神
臨
的
直

覺
或
訴
諸
感
情
的
人
。
但
這
一
廣
義
很
不
足
以
使
我
們
區
別
開
十
七
、
十
八
世
紀
的
大
陸
的
龐
大
體
系
和
英
國

經
驗
論
。
洛
克
、
巴
克
萊
和
休
龍
都
認
為
他
們
的
哲
學
思
考
是
仰
頓
於
推
理
的
。
因
此
，
若
理
性
一
詞
被
作
最

廣
義
的
理
解
，
則
不
能
用
此
來
區
別
開
十
七
、
十
八
世
紀
的
形
上
學
與
中
世
的
形
上
學
。
一
些
評
論
家
指
摘
多

瑪
斯
﹒
底
如
意
算
盤
，
認
為
他
將
那
些
他
從
非
理
性
的
根
攘
予
以
信
仰
的
和
他
所
欲
辯
護
的
結
論
，
用
不
適
當

的
理
由
來
加
以
接
受
。
但
多
瑪
斯
自
己
肯
定
他
的
哲
學
是
理
性
思
考
的
一
種
結
果
。
若
對
他
的
指
摘
是
對
的
，

則
這
種
指
摘
亦
可
有
放
地
用
來
對
付
笛
卡
兒
。



在
日
常
用
語
中
，
一
個
理
性
論
者
郎
一
般
被
理
解
作
一
個
否
認
超
自
然
事
物
及
神
都
底
神
性
敵
示
的
觀
念

的
思
想
家
。
先
勿
論
這
一
語
用
之
預
設
無
任
何
合
理
的
事
實
可
證
明
超
自
然
事
物
底
存
在
，
又
無
任
何
合
理
的

動
機
可
使
人
相
信
有
神
學
意
義
的
神
性
敵
示
，
這
語
用
固
然
不
能
提
供
一
個
特
徵
，
使
康
德
以
前
的
大
陸
哲
學

能
跟
英
國
經
驗
論
對
比
起
來
。
若
理
性
一
詞
作
上
述
的
用
法
，
一
則
它
會
適
合
某
些
十
八
世
紀
的
法
國
哲
學
家
。

但
它
卻
不
適
合
笛
卡
見
。
因
為
，
並
無
真
正
的
理
由
可
否
認
甚
或
懷
疑
笛
卡
兒
在
建
立
上
帝
存
在
之
證
閱
或
在

肯
認
天
主
教
信
仰
上
的
真
誠
態
度
。
若
我
們
想
用
「
理
性
論
」
一
詞
來
區
別
十
七
、
十
只
世
紀
之
主
要
的
大
陸

的
體
系
和
英
國
經
驗
論
，
則
我
們
要
給
與
這
名
詞
另
一
些
意
義
。
這
由
知
識
起
源
的
問
題
來
說
明
，
或
者
會
比

較
容
易
。

論

哲
學
家
如
笛
卡
兒
和
萊
布
尼
茲
，
接
受
內
在
(
本
兵
〉
的
或
先
驗
的
真
理
觀
念
。
當
然
，
他
們
並
非
說
一

個
新
生
嬰
見
在
他
出
世
的
那
一
刻
就
領
會
到
若
干
真
理
。
他
們
認
為
某
些
真
理
本
然
地
是
內
在
的
，
心
靈
自
身

能
移
覺
識
到
它
們
底
真
理
性
，
而
經
驗
最
多
不
過
是
一
些
機
績
。
這
些
真
理
不
是
從
經
驗
而
來
的
歸
納
之
推

廣
，
而
它
們
底
真
理
性
不
需
要
經
驗
的
印
證
。
雖
然
我
或
許
只
國
一
經
驗
之
機
緣
才
覺
識
到
一
自
明
原
理
底
真

理
性
;
但
這
真
理
性
並
不
倚
仗
經
驗
。
這
原
理
自
身
即
是
真
功
，
-
逼
真
理
性
邏
輯
地
先
於
經
驗l
i

雖
然
從
心

理
學
的
觀
點
，
我
們
只
因
經
驗
之
機
據
才
對
其
真
理
性
有
一
明
顯
的
知
覺
。
就
萊
布
尼
茲
來
說
，
這
比
一
一
真
理

已
在
一
不
確
定
的
意
義
上
共
雛
形
於
心
底
構
造
中

l
|

雖
然
它
們
並
不
在
意
識
剛
開
始
時
就
被
明
白
知
道
。
因

此
，
它
們
是
本
然
地
l
!

而
非
貫
然
地
l
l

內
在
的
、

但
是
，
相
信
自
明
的
原
理
並
不
足
以
顯
出
十
七
、
十
八
世
紀
的
大
陸
形
上
學
者
底
特
徽
。
中
世
的
形
上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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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同
樣
相
信
自
明
原
理
|
!
雖
然
多
瑪
斯
不
認
為
有
適
當
的
理
由
來
稱
之
為
內
在
的
。
顯
出
笛
卡
兒
、
史
賓
諾

莎
及
萊
布
尼
茲
底
特
徵
的
是
他
們
的
理
想
，
即
•• 

從
這
些
自
明
原
理
推
演
出
一
個
關
於
質
在
界
、
關
於
世
界
的

真
理
系
統
。
我
所
以
說
「
他
們
的
理
想
」
'
這
是
因
為
:
我
們
不
能
假
定
他
們
的
哲
學
事
實
上
來
自
自
明
原
理

的
純
粹
推
演
。
若
真
是
那
樣
，
則
很
奇
怪
的
是
他
們
的
哲
學
互
不
相
容
。
他
們
的
理
想
是
真
理
底
一
個
演
繹
系

統
，
這
系
統
類
比
於
數
學
的
系
統
，
但
可
同
時
增
加
我
們
底
事
實
知
識
。
史
賓
諾
莎
底
主
要
著
作
稱
為
《
以
幾

何
學
方
法
來
證
朗
的
倫
理
學
》
，
它
表
明
以
擬
似
數
學
的
態
度
來
展
示
關
於
實
在
界
和
人
的
真
理
，
即
從
定
義

和
公
設
開
始
，
繼
而
通
過
對
一
連
串
命
題
之
循
序
證
明
，
最
後
建
立
起
各
個
結
論
底
一
個
系
統
，
這
些
結
論
底

真
理
性
已
知
為
兵
有
確
實
性
。
萊
布
尼
茲
設
想
一
種
普
遍
的
符
號
語
言
和
一
種
普
遍
的
邏
輯
方
法
或
計
算
之
觀

念
，
利
用
這
起
了
我
們
不
但
可
以
將
一
切
現
有
的
知
識
予
以
系
統
化
，
且
可
由
此
推
演
出
未
知
的
真
理
。
苦
那

些
基
本
的
原
理
是
本
然
地
內
在
的
，
則
可
推
演
的
真
理
底
整
個
系
統
可
被
視
作
理
性
自
身
之
自
我
展
現
。

明
顯
的
，
理
性
論
哲
學
家
是
受
了
數
學
推
理
底
模
式
之
影
響
。
這
是
說
，
數
學
提
供
一
種
明
白
性
、
確
實

性
和
有
次
序
的
演
繹
模
式
。
個
人
的
因
素
，
主
觀
的
成
分
如
感
情
被
消
除
了
，
而
一
個
命
題
(
這
些
命
題
已
被

肯
定
為
真
的
)
之
組
合
體
已
建
立
起
來
。
若
應
用
一
種
類
比
於
數
學
的
方
法
，
哲
學
不
就
可
以
獲
得
一
種
相
類
的

客
觀
性
和
確
實
性
嗎
?
正
確
方
法
之
使
用
能
使
形
上
學
的
哲
學
甚
至
倫
理
學
成
為
一
種
真
正
的
科
學
，
而
不
是

文
字
爭
論
、
模
糊
觀
念
、
錯
誤
推
理
及
五
不
相
容
的
結
論
之
所
在
。
個
人
的
因
素
可
以
消
除
，
而
哲
學
會
具
有

數
學
所
共
有
的
普
遍
性
、
必
然
性
和
客
觀
真
理
之
特
性
。
往
後
會
君
到
，
這
些
考
慮
對
笛
卡
見
來
說
尤
為
重
要
。

在
今
天
，
一
般
都
說
純
粹
數
學
本
身
並
不
能
給
與
我
們
關
於
世
界
的
事
實
知
識
。
舉
一
個
簡
單
的
例
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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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間

若
我
們
以
某
種
方
式
界
定
一
個
三
角
形
，
這
三
角
形
就
一
定
具
有
某
些
性
質
，
但
我
們
並
不
能
由
此
推
演
出
一

個
結
論
，
謂
有
具
有
這
些
性
質
的
三
角
形
存
在
。
我
們
所
能
推
演
出
的
僅
是
:
若
有
符
合
該
界
說
的
三
角
形
存

在
，
則
它
具
有
這
些
性
質
。
對
理
性
論
者
的
一
個
明
顯
的
批
評
是
認
為
他
們
不
了
解
數
學
命
題
與
存
在
命
題
之

分
別
。
這
個
批
評
實
在
不
完
全
公
正
。
國
為
，
如
底
下
所
將
指
出
的
，
笛
卡
見
努
力
於
將
他
底
體
系
建
立
在
一

個
存
在
命
題
之
上
，
而
不
是
建
立
在
一
個
某
些
作
者
所
謂
的
「
套
套
邏
輯
」
之
上
。
但
同
時
難
以
否
認
的
是

•• 

理
性
論
者
有
一
種
傾
向
，
就
是
將
哲
學
l
1
;

包
括
自
然
的
哲
學
或
物
理
學
|
|
化
為
純
數
學
，
叉
將
因
果
關
係

化
為
邏
輯
的
涵
蘊
。
但
不
能
說
這
就
是
文
藝
復
興
的
科
學
鼓
勵
他
們
這
樣
去
想
。
我
現
在
就
要
說
明
這
點
。

伽
里
略
的
中
心
思
想
認
為
自
然
在
結
構
上
是
數
學
的
。
「
作
為
一
個
物
理
學
家
，
他
試
圖
盡
可
能
用
數
學

命
題
來
表
示
物
理
學
底
基
礎
和
表
示
觀
察
到
的
自
然
起
規
則
性
。
作
為
一
個
哲
學
家
，
他
從
數
學
方
法
在
物

理
學
上
之
成
功
而
推
出
數
學
是
認
識
實
在
界
底
真
正
結
構
之
鑰
匙
。
」
@
在
「
化
驗
者
」
(
口
巨
龍
笠
。
8
)
@

中
，
伽
里
略
宣
說
哲
學
是
上
帝
寫
在
宇
宙
這
部
書
上
面
的
，
除
非
我
們
懂
得
這
部
書
底
語
言
，
即
數
學
語
言
，

我
們
是
無
法
讀
這
書
的
。
因
此
，
若
如
伽
里
略
所
說
，
自
然
底
結
構
在
本
性
上
是
數
學
的
，
則
自
然
與
數
學
之

間
就
有
一
種
一
致
性
，
這
就
容
易
明
白
那
些
為
數
學
方
法
之
理
想
所
吸
引
的
哲
學
家
是
如
何
想
到
在
哲
學
的
領

域
中
應
用
這
方
法
來
發
現
關
於
實
在
界
的
從
所
未
知
的
真
理
。

但
是
，
為
了
去
欣
賞
笛
卡
見
追
求
確
實
性
及
仰
仗
數
學
作
為
推
理
的
一
個
典
範
之
意
義
，
最
好
能
記
住
文

藝
復
興
思
想
之
另
一
面
'
的
懷
疑
論
之
復
蘇
。
當
人
們
想
到
十
六
世
紀
後
期
的
法
國
懷
疑
論
時
，
首
先
被
想
到

的
名
字
就
是
蒙
因
(
Z
B
E
E
S
-
-
3
u
I
S
)
。
這
是
很
自
然
的
，
因
為
他
在
法
國
文
學
上
有
崇
高
的
地
位
。

導• 21 .第一章



第四卷. 22 . 

如
在
這
「
哲
學
史
」
第
三
珊
中
@
所
指
出
的
，
蒙
田
俊
復
了
古
代
懷
疑
論
的
論
證

•• 

感
覺
經
驗
之
相
對
性
及
不

可
信
頓
的
性
格
，
心
靈
對
感
覺
經
驗
之
倚
顧
及
它
因
此
在
獲
得
絕
對
真
理
上
之
無
能
，
以
及
我
們
不
能
解
決
從

感
覺
與
理
性
之
相
衝
突
的
要
求
而
來
的
問
題
。
人
缺
乏
建
構
任
何
形
上
學
體
系
的
能
力
;
而
形
上
學
者
之
有
不

同
及
不
相
容
的
結
論
之
事
實
可
為
此
作
證
。
如
人
文
主
義
者
那
樣
拍
舉
人
類
心
靈
的
能
力
，
是
乖
謬
的
;
我
們

應
該
承
認
我
們
的
無
知
和
我
們
的
心
智
能
力
之
脆
弱
。

這
種
懷
果
用
理
性
來
獲
取
形
上
學
的
及
神
學
的
真
理
之
可
能
性
的
懷
疑
論
，
亦
為
教
士
夏
朗

(
n
F
R
E
P

-
E
T
E
O
凶
)
所
接
受
。
他
同
時
強
調
人
在
神
性
的
敵
示il

這
得
在
信
仰
上
被
接
受
|
|
面
前
應
該
謙
卑
。
在

道
德
哲
學
方
面
，
他
接
受
一
種
斯
多
亞
形
式
的
倫
理
學
@
o
前
面
提
及
過
文
藝
復
興
時
代
斯
多
亞
主
義
之
復
興

者
之
一
的
猶
斯
都
﹒
里
普
修
斯

Q
E
E
間
已
-
u
m
E
的

H
U
S
-
-
8
3。另
一
人
是
威
廉
﹒
杜
﹒
費
爾
(
司
E
E
B
U
Z

〈
心
戶
口
江
山
。l
E
N
H
)，
他
試
圖
去
調
和
斯
多
亞
倫
理
學
和
基
督
宗
教
信
仰
。
可
理
解
的
是
，
在
針
對
形
上
學
的

懷
疑
論
盛
行
的
一
個
時
代
，
斯
多
亞
派
的
關
於
道
德
上
獨
立
的
人
的
理
想
是
會
吸
引
某
些
人
心
的
。

但
是
，
懷
疑
論
並
不
限
於
蒙
田
那
種
文
雅
的
文
學
的
形
式
，
或
限
於
夏
朗
底
虔
信
論
。
懷
疑
論
亦
為
一
望

自
由
思
想
家
所
代
表
，
他
們
毫
無
困
難
地
指
出
了
夏
朗
在
懷
疑
論
及
虔
信
論
之
綜
合
上
不
一
致
的
地
方
。
這
種

綜
合
早
已
存
在
於
十
四
世
紀
;
某
些
關
心
宗
教
的
人
無
疑
為
它
所
吸
引
。
但
從
理
性
的
觀
點
來
說
，
它
很
難
是

一
種
令
人
滿
意
的
態
度
。
再
者
，
那
些
自
由
思
想
家
或
「
放
言
高
論
者
」
對
在
斯
多
亞
倫
理
學
中
佔
重
要
地
位

的
「
自
然
」
一
詞
所
作
的
解
釋
，
與
夏
朗
所
了
解
的
卻
很
不
相
同
。
固
然
主
一
祖
「
自
然
」
一
詞
是
歧
義
的
，
希

臘
人
用
這
詞
語
時
亦
有
不
同
的
意
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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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蒙
田
的
比
羅
主
義
和
夏
朗
的
虔
信
論
到
結
合
道
德
的
犬
儒
主
義
的
懷
疑
論
，
這
一
系
的
懷
疑
論
關
涉
及

當
卡
見
要
將
哲
學
安
置
在
一
穩
固
基
礎
上
之
嘗
試
。
為
應
付
懷
疑
論
之
跳
戰
，
他
寄
望
數
學
作
為
確
實
的
和
清

晰
的
推
理
之
模
式
。
他
又
渴
華
為
形
上
學
帶
來
相
類
的
清
晰
性
和
確
實
性
。
這
裹
的
形
上
學
得
被
理
解
為
包
括

哲
學
的
i
l

跟
教
義
的
不
同
i
l

神
學
。
依
笛
卡
見
底
意
見
，
他
所
提
出
的
關
於
上
帝
底
存
在
之
證
明
都
是
絕

對
有
殼
的
。
因
此
，
他
又
相
信
他
已
為
信
仰
上
帝
所
敵
一
昂
的
真
理
﹒
提
供
了
一
個
堅
固
的
基
礎
。
這
是
說
，
他
相

信
他
已
有
故
地
證
明
了
有
一
個
能
將
真
理
敵
示
給
人
的
上
帝
存
在
。
在
倫
理
學
方
面
，
笛
卡
見
自
己
為
斯
多
亞

主
義
底
復
興
所
影
響
，
而
雖
然
他
沒
有
發
展
一
有
系
統
的
倫
理
學
，
他
己
對
那
些
他
認
為
真
的
和
有
價
值
的
斯

多
亞
原
則
予
以
思
索
，
並
將
之
結
合
在
他
的
哲
學
中
。
在
史
賓
諾
莎
的
道
德
哲
學
中
，
我
們
可
以
見
到
對
斯
多

亞
主
義
的
一
種
特
殊
的
喜
愛
。
在
某
些
重
要
的
論
點
上
，
斯
多
亞
主
義
的
確
在
史
賓
諾
莎
的
哲
學
中
比
在
笛
卡

兒
的
哲
學
中
得
到
較
好
的
吸
收
和
使
用
。
因
為
，
像
斯
多
亞
主
義
，
史
賓
諾
莎
既
是
一
個
一
元
論
者
，
又
是
一

個
決
定
論
者
，
但
笛
卡
兒
都
不
是
。

對
笛
卡
兒
與
史
賓
諾
莎
底
差
異
之
鼓
述
，
引
導
我
們
去
概
括
地
考
察
大
陸
理
性
論
之
發
展
。
在
一
導
論
中

東
詳
說
這
問
題
是
不
合
適
的
。
但
簡
單
的
敘
述
或
者
可
以
給
讀
者
一
些
基
本
的
|
|
i
若
不
是
很
確
實
的
|
|
l
關

於
這
發
展
底
線
索
的
觀
念
。
這
發
展
將
會
在
個
別
哲
學
家
的
專
章
中
予
以
詳
細
的
探
討
。

我
們
已
經
君
到
，
笛
卡
見
肯
定
了
兩
種
不
同
實
體
|
|
精
神
的
和
物
質
的
|
!
底
存
在
。
在
這
意
義
下
我

們
可
稱
他
為
一
個
二
元
論
者
。
但
他
不
是
一
個
設
定
了
兩
個
究
極
的
、
獨
立
的
存
有
學
原
理
的
二
元
論
者
。
有

眾
多
的
有
限
心
靈
，
又
有
眾
多
的
物
體
。
但
二
者
都
依
賴
作
為
創
造
者
和
保
持
者
的
上
帝
。
上
帝
一
直
是
有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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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精
神
實
體
界
和
具
體
事
物
界
之
連
結
。
笛
卡
見
底
哲
學
在
某
些
重
要
論
點
上
不
同
於
十
三
世
紀
的
形
上
學
者

底
體
系
;
但
若
我
們
只
注
意
到
他
是
一
個
承
認
精
神
實
體
與
物
質
實
體
有
一
本
質
差
異
的
有
神
論
者
和
多
元
論

者
的
說
法
，
則
我
們
可
以
說
他
保
存
了
中
世
紀
形
士
學
之
傳
統
。
光
這
樣
說
，
的
確
對
笛
卡
見
主
義
作
出
了
一

個
不
適
當
的
描
述
。
其
中
一
點
是

.. 

這
說
法
忽
略
了
靈
感
和
目
標
的
多
方
耳
性
。
但
確
實
值
得
記
住
的
事
質

是•• 

近
代
第
一
個
傑
出
的
大
陸
哲
學
家
保
留
了
大
量
流
行
於
中
世
紀
的
關
於
實
在
界
的
一
股
構
想
。

但
是
，
在
史
賓
諾
莎
那
裹
，
我
們
找
到
一
個
一
一
兀
論
的
體
系
，
這
體
系
揖
棄
了
笛
卡
見
的
二
元
論
及
笛
卡

兒
的
多
元
論
。
只
有
一
個
實
體
，
郎
神
性
的
實
體
，
它
具
有
無
限
的
屬
性
，
其
中
思
想
和
廣
延
是
為
我
們
所
認

識
的
。
心
靈
是
在
思
想
這
屬
性
底
下
的
那
唯
一
實
體
之
樣
式
，
而
物
體
則
為
同
一
個
唯
一
實
體
在
廣
延
屬
性
底

下
的
樣
式
。
笛
卡
見
關
於
人
底
有
限
心
靈
與
有
限
身
體
問
底
交
互
作
用
的
問
題
在
此
消
失
了
，
因
為
心
與
物
已

不
是
兩
種
實
體
，
而
是
同
一
個
實
體
底
平
行
的
樣
式
。

雖
然
史
實
諾
莎
的
一
元
論
體
系
與
笛
卡
兒
的
多
元
論
體
系
相
反
對
，
其
間
亦
有
明
顯
的
關
連
。
笛
卡
兒
將

實
體
定
義
為

•• 

除
它
自
身
外
無
需
其
他
東
西
而
即
得
以
存
在
的
一
個
存
在
的
東
西
。
但
是
，
一
如
他
明
白
指
出

的
，
這
定
義
嚴
格
地
只
應
用
於
上
帝
，
因
而
受
造
物
只
能
在
次
義
及
類
比
義
上
被
稱
為
實
睦
。
史
賓
諾
莎
揉
用

了
一
相
類
的
實
體
定
義
，
結
論
是
只
有
一
個
實
體
，
就
是
上
帝
，
而
受
造
物
只
能
是
神
性
質
體
底
樣
式
。
在
這

一
限
定
的
意
義
上
，
他
的
體
系
是
笛
卡
兒
底
體
系
的
→
個
發
展
。
民
此
同
時
，
除
開
笛
卡
兒
主
義
與
史
實
諾
莎

主
義
聞
之
連
結
，
兩
個
體
系
底
靈
感
和
氣
氛
是
很
不
同
的
。
後
面
的
一
個
體
系
或
可
被
兢
為
部
分
是
將
新
的
科

學
觀
思
辨
地
應
用
於
整
個
實
在
界
的
結
果
;
但
它
亦
彌
漫
著
一
種
貌
位
神
秘
的
和
泛
神
論
的
色
影
和
靈
感
，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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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
都
顯
示
在
整
個
形
式
的
幾
何
學
的
羅
網
中
，
都
是
笛
卡
兒
主
義
中
所
沒
有
的
。

萊
布
尼
茲
由
於
他
那
關
於
實
在
界
的
前
所
未
知
的
真
理
之
一
種
邏
輯
演
繹
之
理
想
，
或
可
望
他
採
用
一
類

似
的
→
一
兀
論
的
價
設
。
事
實
上
他
自
己
已
君
到
這
點
。
但
事
實
上
他
發
展
了
一
個
多
元
論
的
哲
學
。
實
在
界
包

含
無
限
多
的
單
子
或
活
動
的
實
體
，
上
帝
則
是
最
高
的
單
子
。
這
樣
，
就
多
元
論
這
方
面
來
君
，
他
的
哲
學
與

笛
卡
兒
哲
學
比
與
史
賓
諾
莎
哲
學
更
接
近
。
但
他
並
不
相
信
有
兩
類
根
本
不
同
的
實
體
。
每
一
個
單
于
是
一

動
態
的
和
非
物
質
性
的
活
動
中
心
;
而
沒
有
任
何
單
于
可
被
等
同
於
發
何
學
的
廣
延
。
但
這
並
非
表
示
實
在
界

所
包
含
的
單
于
是
在
一
種
無
主
的
混
亂
狀
態
中
。
世
界
是
一
動
態
的
和
諧
，
表
現
著
神
性
的
智
慧
和
意
志
。
例

如
，
就
人
來
說
，
在
他
所
由
構
成
的
眾
單
子
之
間
有
一
種
動
態
的
或
運
作
的
統
一
性
。
宇
宙
亦
如
此
。
單
子
為

達
到
一
共
同
目
的
而
協
調
共
處
，
這
是
一
種
宇
宙
的
(
普
遍
的
)
和
諧
。
這
和
諧
之
原
理
就
是
上
帝
。
雖
然
單

子
按
此
不
直
接
發
生
作
用
，
它
們
卻
是
那
樣
緊
密
地
聯
結
在
一
起
，
以
致
在
任
何
一
個
單
子
中
的
變
化
都
在
神

性
地
預
定
了
的
和
諧
中
為
整
個
系
統
所
反
映
。
每
一
單
子
反
映
整
個
宇
市

•• 

大
宇
宙
反
映
在
小
宇
宙
中
。
一
個

無
眠
的
心
靈
因
而
可
由
觀
想
一
個
單
一
的
單
子
而
認
識
整
個
宇
宙
。

因
此
，
若
我
們
想
將
大
陸
理
性
論
的
發
展
君
作
是
笛
卡
兒
主
義
的
一
個
發
展
，
我
們
或
許
可
以
說
:
史
賓

諾
莎
從
一
個
靜
態
的
觀
點
發
展
了
笛
卡
見
主
義
，
而
萊
布
尼
茲
則
從
動
態
的
觀
點
發
展
了
它
。
在
史
賓
諾
莎
，

笛
卡
兒
的
兩
種
實
體
成
為
一
個
實
體
|
l

就
它
的
兩
個
無
限
屬
性
來
考
慮
!
!
底
許
多
的
樣
式
。
在
萊
布
尼

茲
，
笛
卡
兒
的
多
元
論
被
保
留
下
來
，
但
每
一
實
體
或
單
子
被
解
釋
為
非
物
質
性
的
活
動
中
心
，
笛
卡
見
的
物

質
實
體
之
觀
念
被
取
消
了
，
這
種
實
體
可
等
同
於
幾
何
學
的
廣
延
而
運
動
是
從
外
面
加
給
它
的
。
這
發
展
亦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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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另
一
方
式
來
表
示
。
史
賓
諾
莎
從
設
定
一
種
實
體
的
或
存
有
學
的
一
元
論
來
解
消
笛
卡
兒
的
二
元
論
，
在
這

一
元
論
中
笛
卡
兒
的
實
體
之
眾
多
性
成
為
一
神
性
質
體
底
樣
式
或
「
附
質
」
o

萊
布
尼
茲
在
解
消
笛
卡
兒
的
二

元
論
時
所
肯
定
的
一
種
一
元
論
卻
與
史
賓
諾
莎
所
肯
定
的
一
種
十
分
不
同
。
一
切
單
子
或
實
體
本
身
都
是
非
物

質
性
的
。
這
樣
，
由
於
只
有
一
種
實
體
，
這
是
一
種
一
元
論
。
但
同
時
由
於
單
于
的
眾
多
性
，
笛
卡
兒
的
多
元

論
被
保
留
了
。
這
些
單
于
底
動
態
的
統
一
性
不
是
由
於
它
們
是
一
個
神
性
質
體
底
樣
式
或
附
質
，
而
乃
由
於
神

住
地
預
定
了
的
和
諧
。

另
一
種
表
達
這
發
展
的
方
式
是
這
樣
的
。
在
笛
卡
兒
的
哲
學
中
有
一
種
尖
銳
的
二
元
論
，
郎

•• 

機
械
學
和

動
力
因
呆
住
是
在
物
質
世
界
中
有
殼
的
，
而
在
精
神
世
界
中
起
作
用
的
則
是
自
由
和
目
的
論
。
史
賓
諾
莎
用
他

的
一
元
論
的
假
設
來
解
消
這
二
元
論
，
他
將
事
物
間
的
因
果
關
連
化
為
邏
輯
的
涵
蘊
。
就
像
在
一
數
學
系
統
中

結
論
從
前
提
引
出
一
樣
，
在
自
然
底
宇
宙
中
，
樣
態
或
我
們
稱
為
事
物
的
，
連
同
它
們
的
變
化
，
都
是
從
神
性

的
實
體
這
一
個
存
有
學
的
原
理
中
流
生
出
來
的
。
萊
布
尼
茲
卻
試
著
去
結
合
機
械
的
因
果
性
與
目
的
論
。
每
一

單
子
依
變
化
底
一
種
內
在
規
律
來
展
現
和
發
展
，
但
變
化
之
整
個
系
統
卻
因
著
那
預
定
和
諧
而
被
引
導
去
獲
取

一
個
目
標
。
笛
卡
兒
將
目
的
因
之
考
慮
排
除
於
自
然
的
哲
學
或
物
理
學
之
外
。
但
對
萊
布
尼
茲
來
說
，
卻
無
需

在
機
械
因
果
性
與
目
的
因
果
世
之
間
作
選
擇
。
它
們
實
在
是
同
一
個
歷
程
底
兩
方
面
。

中
世
哲
學
對
前
康
德
期
的
理
性
論
體
系
所
發
生
的
影
響
是
十
分
明
顯
的
。
例
如
，
這
三
位
哲
學
家
都
發
展

實
體
範
疇
。
實
體
之
觀
念
亦
同
時
有
著
同
樣
明
顯
的
改
變
。
在
笛
卡
兒
，
物
質
實
體
等
於
幾
何
學
的
廣
廷
，
這

是
一
個
中
世
思
想
感
到
陌
生
的
理
論
，
而
萊
布
尼
茲
試
圖
對
實
體
概
念
作
一
個
本
質
上
動
態
的
解
釋
。
再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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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
然
上
帝
觀
念
是
三
位
思
想
家
底
體
系
底
→
個
構
成
部
分
，
但
無
論
如
何
，
在
史
賓
諾
莎
和
萊
布
尼
茲
底
哲
學

中
，
我
們
可
以
君
到
一
種
趨
向
，
就
是
取
消
位
格
的
和
其
意
志
的
創
造
觀
念
。
在
史
賓
諾
莎
尤
其
如
此
。
神
性

的
實
體
必
然
在
它
的
樣
式
中
，
顯
示
它
自
己
，
這
當
然
不
是
由
於
一
種
外
碟
的
必
然
性
(
由
於
無
其
他
的
實

體
，
這
是
不
可
能
的
)
，
而
是
由
於
一
種
內
在
的
必
然
性
。
人
的
自
由
因
此
與
基
督
宗
教
的
罪
、
德
等
等
概
念

一
向
消
解
。
固
然
，
萊
布
尼
茲
曾
努
力
將
世
界
擬
似
邏
輯
的
發
展
之
觀
念
與
對
偶
然
性
及
人
的
自
由
之
認
識
加

以
結
合
。
他
在
這
方
面
著
有
成
績
。
但
如
將
在
正
文
中
君
到
的
，
他
的
努
力
並
沒
有
很
成
功
。
他
試
圖
將
中
世

的
(
或
更
正
確
地
說
:
基
督
宗
教
的
)
關
於
位
格
的
和
共
意
志
的
創
造
底
奧
秘
之
觀
念
加
以
「
合
理
化
」
'
同

時
保
留
基
本
的
思
想
;
但
他
所
要
從
事
的
卻
不
是
一
件
容
易
的
事
。
笛
卡
見
固
然
是
一
個
天
主
教
信
徒
，
而
萊

布
尼
茲
自
認
是
一
個
基
督
徒
。
值
就
整
個
大
陸
理
性
論
來
說
，
我
們
可
以
君
到
一
種
將
基
督
宗
教
的
教
養
加
以

思
辨
地
合
理
化
的
趨
向
。
@
這
一
趨
向
在
十
九
世
紀
的
黑
格
爾
底
哲
學
中
達
到
了
它
的
高
峰
|
|
雖
然
黑
格
爾

當
屬
於
一
個
不
同
的
時
期
和
一
個
不
同
的
思
想
氣
候
。

論

一
一-

導

我
們
已
經
君
到
數
學
底
確
實
性
，
它
的
演
繹
方
法
以
及
這
方
法
在
文
藝
復
興
的
科
學
中
應
用
的
成
功
，
給

大
陸
理
性
論
者
提
供
一
種
方
法
模
式
及
對
歷
程
及
目
的
的
一
種
理
想
。
但
除
了
數
學
之
使
用
外
，
文
藝
復
興
的

科
學
還
有
另
一
面
。
因
為
科
學
的
進
展
亦
多
賴
於
對
經
驗
資
料
之
注
重
及
賴
於
受
控
制
的
實
驗
之
使
用
。
由
於

經
驗
，
由
於
對
事
實
資
料
及
假
設
底
實
證
之
倩
重
，
就
不
再
訴
諸
權
威
及
傳
統
。
雖
然
我
們
不
能
將
英
國
經
驗

論
之
興
起
，
僅
歸
因
於
這
接
一
種
信
念
，
即
:
科
學
的
進
步
乃
基
於
對
經
驗
資
料
作
實
際
的
觀
察
;
但
科
學
中

. 27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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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實
驗
方
法
之
發
展
自
然
地
會
刺
激
及
證
實
這
一
種
理
論
，
即
:
我
們
的
一
切
知
識
是
以
知
覺
，
以
對
內
外
事

件
之
直
接
認
識
為
基
礎
的
。
的
確
，
「
科
學
之
強
調
以
可
觀
察
到
的
『
事
實
』
作
為
解
釋
的
理
論
底
一
個
必
然

的
基
礎
，
這
在
經
驗
論
的
主
張
|
|
我
們
的
事
實
知
識
以
知
覺
為
最
後
的
基
礎
!
|
t
中
找
到
了
它
的
相
關
的
和

理
論
的
證
成
(
根
攘
)
。
」
@
我
們
不
能
從
先
驗
的
推
理
，
從
來
自
被
認
許
的
本
兵
觀
念
或
原
理
的
擬
似
數
學

的
演
繹
而
獲
得
事
實
知
識
，
而
只
能
在
經
驗
底
限
度
內
從
經
驗
來
獲
得
這
些
知
識
。
當
然
，
先
驗
的
推
理
是
有

的
，
是
在
純
數
學
襄
。
但
數
學
命
題
並
不
給
與
我
們
關
於
世
界
的
事
實
上
的
資
料
;
如
休
說
所
說
的
，
它
們
但

敏
說
觀
念
間
的
關
係
。
要
得
到
關
於
世
界
|
|
一
般
地
關
於
實
在
界
!
l
的
事
實
上
的
資
料
，
我
們
要
轉
向
於

經
驗
，
於
感
官
知
覺
，
於
內
省
。
雖
然
這
以
歸
納
為
基
礎
的
知
識
享
有
不
同
程
度
的
概
然
性
，
它
不
是
且
不
能

是
絕
對
地
確
實
的
。
若
要
獲
得
絕
對
的
確
實
性
，
就
只
有
透
過
那
些
但
敏
說
觀
念
問
底
關
係
或
符
號
底
意
義
間

底
泊
蘊
的
命
題
，
但
這
些
命
題
卻
不
能
給
與
我
們
關
於
世
界
的
事
實
上
的
資
料
。
若
要
獲
得
關
於
世
界
的
事
實

上
的
資
料
，
我
們
只
得
安
於
概
然
性
，
這
是
一
切
以
歸
納
為
基
礎
的
概
括
所
能
給
與
我
們
的
。
一
種
臨
具
有
絕

對
的
確
實
性
，
文
同
時
可
給
與
我
們
關
於
實
在
界
的
資
料
，
且
能
無
限
地
用
演
繹
方
法
來
發
現
前
所
未
知
的
事

實
上
的
真
理
的
哲
學
體
系
，
是
一
個
似
有
實
無
的
東
西
。

以
上
對
經
驗
論
之
描
述
，
固
然
一
定
不
會
適
合
於
所
有
通
常
被
認
作
經
驗
論
者
的
思
想
家
。
但
它
指
出
這

一
思
想
運
動
底
一
般
趨
向
。
經
驗
論
底
本
性
最
能
在
它
的
歷
史
的
發
展
中
被
揭
示
出
來
，
因
為
可
以
將
此
發
展

視
為
|
!
至
少
大
部
分
在
於
|
|
底
下
那
種
由
洛
克
所
開
展
的
論
題
之
不
斷
的
應
用
;
此
論
題
是
:
我
們
的
所

有
觀
念
是
從
經
驗
、
從
感
官
知
覺
和
從
內
省
而
來
的
。

西洋哲學史



~^ 
H悶

由
於
法
蘭
西
斯
﹒
培
根
強
調
知
識
底
實
驗
的
基
礎
及
歸
納
法
與
演
繹
法
之
對
立
，
他
可
被
稱
為
一
個
經
驗

論
者
。
但
是
，
這
樣
一
個
稱
謂
卻
不
一
定
能
加
諸
霍
布
新
。
他
固
然
主
張
我
們
的
一
切
知
識
從
感
覺
開
始
，
又

可
回
溯
到
感
覺
，
且
以
之
作
為
它
底
根
源
。
一
逼
使
我
們
稱
他
為
經
驗
論
者
。
但
他
同
時
深
受
以
數
學
方
法
作
為

推
理
底
模
式
的
這
個
觀
念
之
影
響
，
在
這
方
面
他
比
其
他
近
代
早
期
的
英
國
哲
學
家
更
接
近
於
大
陸
的
理
性
論

者
。
不
過
，
他
是
一
個
唯
名
論
者
，
他
不
以
為
我
們
可
以
實
際
證
明
因
果
關
係
。
他
確
實
嘗
試
把
伽
里
略
底
機

械
學
之
範
圍
加
以
擴
大
，
而
把
哲
學
底
對
象
也
于
以
含
蓋
進
去
;
我
想
，
若
要
在
理
性
論
者
及
經
驗
論
者
這
兩

個
名
詞
之
間
作
個
選
擇
，
則
將
他
列
為
經
驗
論
者
是
比
較
適
當
的
。
在
這
一
如
中
我
振
用
了
這
種
次
序
，
而
同

時
要
指
出
一
些
必
需
的
競
定
。

然
而
，
真
正
的
古
典
英
國
經
驗
論
之
父
是
約
翰
﹒
洛
克

Q
皂
白

F
O
G
R
O
-
E
U
N
l
5
0
3

，
他
所
宣
示
的
目

的
是
探
究
人
額
知
識
之
起
源
、
確
實
性
和
範
園
(
限
度
)
，
並
探
究
信
仰
、
意
見
和
贊
同
之
根
接
和
程
度
。
關

於
第
一
個
知
識
起
源
的
問
題
，
他
對
本
兵
觀
念
之
理
論
作
了
一
個
嚴
厲
的
攻
擊
。
他
繼
而
試
圖
證
明
我
們
所
具

有
的
一
切
觀
念
如
何
可
以
為
下
述
偎
設
所
解
釋
.• 

一
切
觀
念
皆
起
源
於
感
官
知
覺
和
內
省
l
l

或
如
他
所
謂
的

反
思
(
反
省
)
。
洛
克
雖
然
肯
定
我
們
所
有
的
觀
念
的
最
後
起
源
是
經
驗
的
，
但
並
不
將
知
識
限
制
於
經
驗
底
直

接
與
料
。
相
反
的
，
由
簡
單
觀
念
所
構
成
的
復
合
觀
念
有
客
觀
的
指
涉
。
例
如
，
我
們
有
物
質
實
體
的
觀
念
，

郎
關
於
一
個
承
受
基
本
性
質

8
5
!
!

如
廣
延
|
|
l

的
，
並
承
受
那
些
在
知
覺
主
體
中
產
生
如
顏
色
、
聲

音
等
等
觀
念
的
能
力
的
基
體
之
觀
念
。
洛
克
相
信
實
際
上
有
特
殊
的
物
質
實
體
|
|
即
使
我
們
永
遠
不
能
知
覺

到
它
們
。
同
樣
地
，
我
們
具
有
自
果
關
係
之
接
合
觀
念
;
而
洛
克
用
了
因
果
性
原
理
來
證
朗
上
帝l
!

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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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
一
個
不
是
直
接
經
驗
底
對
象
的
存
有
者
i
|
i
之
存
在
。
換
言
之
，
洛
克
將
經
驗
論
的
論
題

|
l

一
切
我
們

的
觀
念
起
源
於
經
驗
|
|
與
一
種
素
樸
的
形
上
學
結
合
起
來
。
如
果
沒
有
巴
克
萊
和
休
誤
，
我
們
或
許
會
將
洛

克
底
哲
學
視
作
經
驗
哲
學
底
一
種
神
淡
了
的
形
式
，
並
慘
進
了
笛
卡
兒
主
義
的
成
分
，
而
這
一
切
文
以
一
種
有

些
時
侯
是
含
混
的
和
不
一
致
的
態
度
來
加
以
表
達
。
但
是
，
事
實
上
我
們
將
他
的
哲
學
視
為
他
的
經
驗
論
後
繼

者
之
出
發
點
，
這
並
非
不
自
然
的
。

巴
克
萊

S
R
R
o
-
o
u
r
-

。
但
-
3
u
u
)攻
擊
洛
克
底
物
質
質
體
觀
念
。
他
所
以
在
這
點
上
花
倍
大
力
氣
確
實

有
特
別
的
動
機
。
因
為
他
認
為
相
信
物
質
實
體
是
唯
物
論
中
一
個
基
本
成
分
，
這
是
他
作
為
一
個
虔
誠
的
基
督

徒
所
必
定
要
揖
棄
的
。
但
他
之
攻
擊
洛
克
底
論
題
當
然
有
其
他
根
接
。
經
驗
論
的
一
做
的
根
攘
或
理
由
就
是

•• 

洛
克
所
定
義
的
物
質
實
體
是
一
個
不
可
知
的
基
體
。
我
們
因
此
對
它
沒
有
明
白
的
觀
念
，
亦
沒
有
根
接
可
以
說

它
存
在
。
一
個
所
謂
的
物
質
的
東
西
只
是
我
們
所
知
覺
的
那
個
樣
于
。
但
沒
有
人
知
覺
到
或
能
移
知
覺
一
個
不

可
知
覺
的
基
體
。
這
樣
，
經
驗
不
能
為
這
種
基
體
底
存
在
提
供
任
何
根
攘
。
但
俏
有
其
他
的
理
由
是
由
洛
克
底

不
幸
的
習
慣
或
一
般
的
|
|
雖
非
不
可
變
的
|
!
說
話
方
式
所
引
起
的
，
這
使
得
我
們
所
直
接
知
覺
到
的
好
像

是
觀
念
而
不
是
東
西
。
從
洛
克
對
次
性
及
初
性
(
這
將
在
洛
克
一
章
中
于
以
解
釋
)
的
態
度
開
始
，
巴
克
萊
論

證
所
有
這
些
T
l

包
括
初
性
如
廣
延
、
形
狀
和
運
動
l
l

都
是
觀
念
。
他
按
著
問
•• 

觀
念
如
何
可
能
存
在
於
一

物
質
實
體
中
，
或
如
何
可
能
由
一
物
質
實
體
所
支
持
。
若
我
們
所
知
覺
的
一
切
只
是
觀
念
，
這
些
觀
念
得
存
在

於
心
靈
中
。
若
謂
它
們
存
在
於
一
不
可
知
的
、
物
質
的
基
體
中
，
這
話
是
不
可
理
解
的
。
後
者
不
具
有
可
能
的

實
現
功
能
。

iZN洋哲學史



論

謂
巴
克
萊
割
棄
了
洛
克
的
物
質
實
體
，
這
只
說
及
他
的
經
驗
論
底
一
方
面
。
正
如
洛
克
底
經
驗
論
只
是
他

的
哲
學
底
一
部
分
，
巴
克
萊
底
經
驗
論
亦
只
是
他
的
哲
學
底
一
部
分
。
因
為
他
進
而
建
立
起
一
種
思
辨
的
、
唯

心
論
的
形
上
學
，
對
這
形
上
學
來
說
，
只
有
上
帝
、
有
限
心
靈
及
有
限
心
靈
底
觀
念
是
實
在
的
東
西
。
固
然
，

他
用
了
他
的
經
驗
論
的
結
論
來
作
為
一
種
有
神
論
的
形
上
學
底
一
個
基
礎
。
這
種
以
一
種
關
於
物
質
性
東
西
的

現
象
論
的
描
述
之
基
礎
來
樹
立
一
種
形
上
學
的
哲
學
的
企
圖
，
構
成
巴
克
萊
底
思
想
中
一
個
主
要
的
興
趣
點
。

但
要
對
古
典
英
國
經
驗
論
底
發
展
作
一
個
簡
要
但
卻
不
是
很
正
確
的
描
寫
，
則
只
注
意
到
他
之
取
消
洛
克
的
物

質
實
體
就
已
足
移
。
若
我
們
將
關
於
「
觀
念
」
之
理
論
放
置
一
旁
，
則
我
們
可
以
說
:
對
巴
克
萊
來
說
，
所
謂

物
質
的
東
西
或
感
覺
對
象
只
是
現
象
，
只
是
那
些
我
們
在
這
東
西
襄
頭
知
覺
到
的
性
質
。
依
巴
克
萊
底
意
見
，

這
正
是
俗
眾
所
相
信
這
東
西
所
是
的
。
除
了
被
知
覺
的
，
他
從
未
得
到
任
何
玄
秘
的
實
體
或
基
膛
。
在
平
凡
人

底
眼
睛
君
來
，
樹
只
是
我
們
知
覺
它

i
1

或
能
知
覺
它
|
l
i
的
那
個
樣
子
。
我
們
知
覺
|
|
能
知
覺
，
|
|
的
只

有
性
質
。

如
今
，
巴
克
萊
關
於
物
質
性
的
東
西
之
現
象
論
的
分
析
並
不
及
於
有
限
的
自
我
。
換
言
之
，
雖
然
他
取
消

了
物
質
貫
盟
，
卻
保
留
了
精
神
貫
睦
。
然
而
，
休
誤
(
出
口B
O
-
-斗
=
l
斗
。
)
進
而
一
併
取
消
精
神
實
體
。
所
有

我
們
的
觀
念
是
從
印
象
l
u
l
經
驗
底
基
本
與
料
|
|
導
衍
而
來
的
。
為
了
要
決
定
任
何
接
合
觀
念
底
客
觀
的
指

涉
，
我
們
就
得
間
它
所
由
導
衍
出
來
的
是
那
些
印
象
。
而
對
於
一
精
神
的
實
體
，
卻
無
任
何
印
象
。
若
我
反
觀

自
己
，
我
所
知
覺
到
的
僅
是
一
系
列
的
心
理
事
件
如
欲
望
、
感
覺
、
思
想
。
我
無
處
知
覺
到
一
個
當
作
基
礎

的
、
永
恆
不
變
的
實
體
或
實
魂
。
我
們
所
以
對
精
神
質
體
有
某
個
觀
念
，
這
可
以
用
心
理
的
聯
想
作
用
來
于
以

導• 31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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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釋
;
但
我
們
沒
有
接
以
肯
斷
這
樣
一
種
實
體
存
在
的
根
攘
。

然
而
，
對
精
神
實
體
觀
念
之
分
析
，
在
休
護
底
著
作
中
不
比
他
對
因
果
關
係
之
分
析
佔
有
那
樣
重
要
的
地

位
。
依
他
的
整
個
計
畫
，
他
問
道
:
我
們
的
因
果
性
之
觀
念
是
由
那
個
或
那
些
印
象
導
衍
而
來
的
?
而
他
的
答

覆
是
:
我
們
所
觀
察
到
的
都
是
經
常
的
聯
結
。
例
如
，
若
甲
經
常
為
乙
所
依
隨
，
即
•. 

當
甲
缺
如
時
，
乙
帥
不

出
現
，
而
當
乙
出
現
時
，
則
甲
經
常
|
!
就
經
驗
上
所
能
肯
定
的
來
說
|
!
先
出
現
，
這
接
，
我
們
就
說
甲
是

原
因
而
乙
是
結
果
。
必
然
聯
結
之
觀
念
固
然
亦
隸
屬
於
我
們
的
因
果
性
之
觀
念
。
但
我
們
卻
找
不
到
這
觀
念
所

由
之
導
衍
出
來
的
任
何
感
官
印
象
。
這
觀
念
可
惜
聯
想
原
理
之
助
，
來
予
以
解
釋
:
這
觀
念
可
以
說
是
主
觀
的
撰

作
。
我
們
可
以
不
斷
接
查
原
因
甲
與
結
果
乙
之
間
底
客
觀
關
係
;
我
們
所
找
到
的
，
亦
僅
是
經
常
的
聯
結
。

在
這
種
情
形
下
，
我
們
顯
然
不
能
合
法
地
使
用
因
果
性
原
理
來
超
趙
極
驗
，
由
此
擴
展
我
們
的
知
識
。
現

我
們
說
甲
是
乙
的
原
因
是
l
!
就
趣
驗
之
所
及
來
說
|
l

因
為
甲
經
常
為
乙
之
出
現
所
依
隨
，
而
若
沒
有
甲
出

在
先
，
則
乙
永
不
出
現
。
雖
然
我
們
可
以
相
信
乙
有
某
個
原
因
，
但
除
非
我
們
觀
察
到
甲
跟
乙
出
現
在
剛
才
所

說
的
那
種
關
係
中
，
我
們
便
不
能
合
法
地
論
證
甲
就
是
這
個
原
因
。
因
此
，
我
們
不
能
論
證
現
象
是
由
實
體
所

引
生
的
i
|
這
實
體
不
但
無
法
觀
察
到
，
而
且
原
則
上
也
是
不
可
觀
察
的
。
我
們
亦
不
能
論
證
|
|
如
洛
克
和

巴
克
萊
所
曾
以
不
同
的
方
式
來
論
證
過
的
|
|
上
帝
底
存
在
。
我
們
可
以
隨
意
作
出
一
個
位
設
;
但
沒
有
任
何

關
於
上
帝
底
存
在
的
因
果
論
證
能
給
與
我
們
任
何
確
實
的
知
識
。
因
為
上
帝
超
越
於
我
們
的
經
驗
。
因
此
，
在

休
誤
君
來
，
洛
克
和
巴
克
萊
的
形
上
學
都
失
之
虛
浮
，
而
他
則
以
現
象
論
的
概
念
來
加
以
分
析
心
靈
與
物
體
。

事
實
上
我
們
能
確
定
的
事
物
是
很
少
的
，
而
這
君
來
可
能
導
致
懷
疑
論
。
但
如
下
面
將
君
到
的
，
休
誤
認
為
我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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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不
能
僅
依
單
純
的
懷
疑
論
來
生
活
和
行
動
。
實
際
的
生
活
有
賴
於
信
念
，
如
自
然
底
一
致
性
(
齊
一
性
)

的
信
念
，
對
這
信
念
卻
不
能
給
與
任
何
適
當
的
理
性
的
證
朗
。
但
不
能
因
此
而
放
棄
這
些
信
念
。
一
個
人
在
蓓

的
研
究
中
可
以
是
一
個
懷
疑
論
者
，
相
信
極
少
事
物
是
能
獲
得
證
明
的
;
然
而
當
他
一
旦
從
他
的
學
院
式
的
思

考
返
回
到
實
際
生
活
上
來
時
，
他
就
要
按
照
所
有
人

!
l

不
管
他
們
的
哲
學
觀
點
如
何
|
|
所
依
以
行
動
的
基

本
信
念
來
行
動
。

古
典
的
英
國
經
驗
論
首
先
于
人
印
象
的
是
那
消
極
的
一
面
，
就
是
它
逐
漸
取
消
傳
統
的
形
上
學
。
但
重
要

的
是
去
注
意
它
的
較
積
極
的
其
他
方
面
。
例
如
，
我
們
可
以
君
見
現
在
一
般
被
認
知
為
邏
輯
的
或
語
言
的
分
析

的
這
一
種
哲
學
方
法
之
滋
長
。
巴
克
萊
問
•• 

說
一
物
質
性
的
東
西
存
在
之
意
義
是
什
麼
。
他
的
回
答
是
•• 

說
一

物
質
性
的
東
西
存
在
，
是
說
它
為
一
主
體
所
知
覺
。
休
護
問
:
說
甲
是
乙
的
原
因
是
什
麼
意
思
，
而
他
揖
出
一

現
象
論
的
答
覆
。
再
者
，
在
休
謹
底
哲
學
中
，
我
們
可
以
找
到
有
時
被
稱
為
「
邏
輯
質
證
論
」
的
學
說
底
主
要

主
張
。
這
將
在
下
面
予
以
證
示
。
現
在
值
得
先
指
出
的
是
:
休
說
是
一
活
潑
的
哲
學
家
。
他
確
實
經
常
用
心
理

學
的
詞
語
來
表
達
一
些
問
題
和
解
答
，
而
這
些
問
答
是
可
能
以
不
同
的
方
式
去
表
達
的
|
l

甚
至
經
由
那
些
接

受
休
誤
而
在
某
種
意
義
上
把
他
視
為
「
師
傅
」
的
人
。
但
這
並
未
改
變
一
個
事
實
，
即
他
是
那
些
其
思
想
在
當

時
哲
學
界
是
一
種
活
潑
的
動
力
的
哲
學
家
之
一
。

導. 33 .第一章

四我
們
是
在
十
七
世
紀
而
不
是
十
八
世
紀
中
，
君
到
系
統
哲
學
建
構
之
衝
動
底
最
蓬
勃
的
表
現
，
這
種
建
構

借
助
於
新
的
科
學
觀
之
處
甚
多
。
十
八
世
紀
的
卓
越
而
大
膽
的
形
上
學
玄
思
，
在
借
助
新
科
學
觀
這
方
面
都
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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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遜
色
，
而
在
十
八
世
紀
末
期
，
哲
學
由
於
康
德
底
思
想
而
有
一
新
的
轉
變
。

若
我
們
把
法
蘭
西
斯
﹒
培
根
除
開
不
說
，
我
們
可
以
說
十
七
世
紀
是
由
兩
個
體
系
所
領
導
的
，
就
是
大
陸

方
面
的
笛
卡
兒
和
在
英
國
的
霍
布
斯
。
從
知
識
論
及
形
上
學
的
觀
點
來
說
，
他
們
的
哲
學
都
是
很
不
相
同
的
。

但
二
人
皆
為
數
學
方
法
之
理
想
所
影
響
，
且
在
主
要
的
現
摸
上
都
是
要
把
哲
學
體
系
化
的
人
。
我
們
可
以
注
意

到
霍
布
斯
跟
笛
卡
兒
的
一
個
朋
友
梅
色
涅
(
Z
O
B
O
E
0
)
有
私
交
，
霍
布
斯
且
熟
悉
笛
卡
見
的
《
沈
思
錄
》
'

並
寫
過
一
系
列
的
反
對
意
見
，
笛
卡
兒
亦
都
對
這
些
批
評
予
以
答
覆
。

霍
布
斯
底
哲
學
曾
在
英
國
引
起
尖
銳
的
反
對
。
特
別
是
那
所
謂
的
劍
橋
柏
拉
圖
主
義
者
如
寇
華
斯

(
n
g
t

【Z
R
岳
W
E
可
l

∞
∞
)
和
亨
利
﹒
摩
爾
(
自8
3
E
Z
P
E
E
l

∞
d

反
對
他
的
唯
物
論
和
決
定
論
，
以
及
他

們
所
認
作
是
他
的
無
神
論
的
思
想
。
他
們
叉
反
對
經
驗
論
，
因
而
經
常
被
稱
作
「
理
性
論
者
」
。
但
雖
然
他

們
有
些
人
確
曾
略
受
笛
卡
兒
影
響
，
他
們
的
理
性
論
卻
另
有
根
源
。
他
們
基
本
上
相
信
思
辨
的
和
倫
理
學
的
真

理
，
或
那
些
直
接
為
理
性
所
辨
識
的
而
不
是
從
經
驗
所
導
生
的
原
理
，
這
些
原
理
反
映
永
恆
的
神
性
的
真
理
。

他
們
亦
關
切
於
指
出
基
督
宗
教
底
合
理
性
。
只
有
在
「
柏
拉
園
主
義
者
」
一
詞
被
作
廣
義
的
理
解
時
，
他
們
才

可
被
稱
為
基
督
宗
教
的
柏
拉
圖
主
義
者
。
在
哲
學
史
上
，
他
們
很
難
被
賦
予
一
主
要
的
地
位
。
但
他
們
的
存
在

亦
不
應
被
人
忘
記
，
這
樣
可
以
改
正
那
種
通
常
的
說
法
，
就
是
認
為
英
國
哲
學
除
開
十
九
世
紀
後
半
葉
和
二
十

世
紀
初
期
唯
心
論
的
介
入
外
，
在
性
格
上
徹
底
是
經
驗
論
的
。
經
驗
論
無
疑
是
英
國
哲
學
底
特
性
;
但
此
外
尚

有
另
外
一
個
l
|

雖
是
較
次
要
的
|
|
傳
統
，
而
十
七
世
紀
的
創
橋
柏
拉
圖
主
義
就
是
這
傳
統
底
一
面
。

笛
卡
兒
主
義
在
大
陸
上
的
影
響
較
之
霍
布
斯
底
體
系
在
英
國
的
影
響
為
大
。
不
過
，
若
謂
笛
卡
見
主
義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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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即
使
在
法
國
|
|
橫
掃
一
切
，
則
是
一
項
錯
誤
。
最
可
注
意
的
一
個
例
子
是
巴
斯
卡S
E
S
E
的
g
r

E
N
U
I
S
)底不
滿
。
巴
斯
卡
|
|
l

十
七
世
紀
的
齊
克
果
i
|

所
不
與
之
妥
協
的
，
固
然
不
是
數
學
(
他
本
身

是
一
個
數
學
天
才
)
，
而
是
笛
卡
兒
主
義
底
精
神
，
他
現
此
精
神
在
性
格
上
是
自
然
主
義
的
。
基
於
基
督
宗
教

護
敬
學
的
興
趣
，
他
一
方
面
強
調
人
底
弱
點
，
另
一
方
面
則
強
調
人
對
信
仰
、
對
順
服
於
敵
示
及
對
超
自
然
的

恩
寵
之
需
要
。

我
們
已
經
君
到
，
笛
卡
兒
留
下
了
一
個
關
於
心
靈
與
物
體
閑
之
相
互
作
用
的
問
題
，
這
問
題
曾
為
機
艙
論

者
所
論
究
。
在
這
些
機
緣
論
者
的
名
單
中
，
我
們
有
時
發
現
馬
勒
布
朗
雪
(
巴
巴
。
σ
E
E
E
-
E
M
∞1
戶
已
山
)

的
名
字
。
雖
然
他
可
被
稱
作
機
緣
論
者
(
若
我
們
只
考
慮
他
思
想
中
的
一
種
成
分
)
，
他
的
哲
學
卻
遠
超
出
機
緣

論
。
那
是
有
一
個
原
創
性
格
的
一
種
形
上
學
體
系
，
這
印
記
結
合
了
取
自
笛
卡
兒
主
義
的
成
分
和
由
奧
古
斯
丁

主
義
的
靈
感
發
展
而
來
的
成
分
，
甚
至
可
能
成
為
一
個
唯
心
論
的
泛
神
論
體
系
;
而
作
為
一
個
奧
拉
托
利
會
士

的
馬
勒
布
朗
雪
並
未
努
力
去
停
留
在
教
義
底
區
限
之
內
。
事
實
上
，
他
的
哲
學
仍
是
法
國
思
想
底
最
可
注
意
的

產
品
之
一
。
在
偶
然
的
情
況
下
，
它
對
十
八
世
紀
的
巴
克
萊
主
教
產
生
過
一
些
影
響
。

因
此
，
我
們
在
十
七
世
紀
中
有
笛
卡
見
底
、
霍
布
斯
底
和
馬
勒
布
朗
雪
底
體
系
。
但
這
些
哲
學
並
非
該
世

紀
中
唯
一
可
注
意
的
成
就
。
一
六
三
二
年
，
近
代
哲
學
前
康
德
期
之
主
要
思
想
家
中
，
的
荷
蘭
的
史
賓
諾
莎
及

英
國
的
洛
克
誕
生
了
。
但
這
二
人
底
生
活
及
哲
學
都
是
很
不
相
同
的
。
史
賓
諾
莎
多
少
有
點
隱
士
氣
，
他
醉
心

於
對
唯
一
實
在
界
、
唯
一
神
性
的
及
永
恆
的
實
體
之
洞
識
，
這
實
體
將
其
自
身
顯
示
於
那
些
我
們
稱
之
為
「
事

物
」
的
有
限
的
樣
式
中
。
這
唯
一
實
體
他
稱
之
為
上
帝
或
自
然
。
顯
然
，
這
襄
有
一
歧
義
。
若
我
們
強
調
第
二

導. 35 .第一章



第四卷. 36 • 

個
名
稱
，
則
我
們
所
有
的
是
一
種
自
然
主
義
的
一
元
論
，
在
這
種
一
元
論
中
基
督
宗
教
及
猶
太
教
(
史
賓
諾
莎

自
己
是
一
猶
太
人
)
底
上
帝
被
取
消
了
。
史
賓
諾
莎
在
受
到
議
論
的
期
間
襄
經
常
在
這
意
義
下
被
瞭
解
，
因
而

被
觀
為
無
神
論
者
而
受
咒
罵
。
此
後
，
他
的
影
響
就
極
受
限
制
，
而
要
等
到
德
國
的
浪
漫
主
義
運
動
和
康
德
以

後
的
德
國
唯
心
論
時
期
，
他
才
重
獲
盛
譽
。
因
為
在
這
個
時
期
裹
，
「
上
帝
或
自
然
」
這
丹
語
中
的
「
上
帝
」

得
到
強
調
，
而
史
賓
諾
莎
被
描
寫
為
一
個
「
醉
心
於
上
帝
的
人
」
。
相
反
的
，
洛
克
決
不
是
個
隱
士
。
作
為
許

多
科
學
家
及
哲
學
家
的
一
個
朋
友
，
他
忙
於
俗
務
，
又
兼
任
一
些
政
府
工
作
。
如
上
面
已
提
過
的
，
他
的
哲
學

遵
循
一
個
十
分
傳
統
的
形
式
;
他
很
受
尊
敬
;
他
所
深
遠
地
影
響
的
不
只
是
他
以
後
的
英
國
哲
學
底
發
展
，
且

及
於
十
八
世
紀
法
國
敵
蒙
運
動
底
哲
學
。
確
實
，
由
於
洛
克
底
影
響
，
我
們
君
到
對
下
面
一
種
觀
念
之
明
白
的

損
棄
，
這
觀
念
是
:
在
前
康
德
時
期
，
英
國
的
和
大
陸
的
思
想
是
兩
條
平
行
而
流
的
河
道
，
這
兩
河
道
中
的
水

卻
無
任
何
通
融
。

在
洛
克
出
生
後
十
年
，
即
在
一
六
四
三
年
，
近
代
思
想
中
另
一
個
最
真
影
響
力
的
人
物
降
生
了
，
他
是
以

撒
﹒
牛
頓
中

g
s
z
o

乏
。
口
)
。
就
我
們
今
日
對
哲
學
家
一
詞
的
了
解
來
說
，
他
基
本
上
不
是
一
個
哲
學
家
。

他
的
重
要
住
在
於
他
在
各
方
面
完
成
了
古
典
的
科
學
觀
，
這
科
學
觀
是
伽
里
略
所
曾
大
力
提
倡
的
。
但
牛
頓
比

伽
里
略
更
強
調
經
驗
的
觀
察
、
歸
納
和
概
然
性
在
科
學
中
的
地
位
。
由
於
這
個
緣
故
，
他
的
物
理
學
試
聞
放
下

伽
里
略
和
笛
卡
兒
式
的
關
於
先
驗
方
法
的
理
想
，
而
鼓
勵
在
哲
學
領
域
中
使
用
經
驗
的
方
法
。
這
樣
，
在
一
相

當
的
範
圍
內
他
影
響
了
休
訣
。
同
時
，
雖
然
牛
頓
基
本
上
不
是
一
個
哲
學
家
，
他
在
越
過
物
理
學
或
「
實
驗
的

哲
學
」
而
走
入
形
上
學
的
思
捍
這
方
面
並
不
猶
豫
。
固
然
，
他
對
從
物
理
學
的
偎
設
引
導
出
形
上
學
的
結
論
之

西洋哲學史



論

確
信
方
式
，
曾
為
巴
克
萊
所
批
評
，
巴
氏
君
到
了
牛
頓
的
物
理
學
跟
他
的
神
學
結
論
聞
之
關
連
底
脆
弱
性
格
，

可
能
對
人
底
心
靈
產
生
一
種
(
對
巴
克
萊
而
言
是
)
不
幸
的
印
象
。
事
實
上
，
十
八
世
紀
的
一
些
法
國
哲
學
家

在
接
受
牛
頓
底
物
理
學
方
法
之
同
時
，
且
將
比
方
法
作
一
非
有
神
論
的
運
用
，
但
這
是
悸
於
牛
頓
底
心
態
的
。

在
十
八
世
紀
末
，
牛
頓
底
物
理
學
對
康
德
底
思
想
產
生
一
有
力
的
影
響
。

雖
然
萊
布
尼
茲
活
到
一
七
一
六
年
，
他
仍
算
是
十
七
世
紀
最
後
一
位
思
辨
哲
學
大
家
。
他
事
實
上
對
史
賓

諾
莎
心
存
敬
意
|
|
雖
然
他
並
不
公
開
表
明
這
種
敬
意
。
他
又
嘗
試
去
結
合
史
賓
諾
莎
與
笛
卡
兒
，
好
像
前
者

底
體
系
是
後
者
底
體
系
之
一
個
邏
輯
的
發
展
。
換
言
之
，
就
表
明
他
自
己
的
哲
學
跟
他
的
前
人
底
哲
學
大
不
相

同
這
點
來
說
，
他
君
來
感
到
難
堪
，
或
說
得
確
實
曲
了
他
所
為
難
的
，
是
在
於
表
明
他
自
己
的
哲
學
包
含
了
他

前
人
底
哲
學
之
優
點
而
去
掉
了
笛
卡
見
主
義
底
缺
點
，
|
|
這
些
缺
點
發
展
為
史
賓
諾
莎
底
體
系
。
雖
然
如
此
，

萊
布
尼
茲
仍
無
提
忠
於
大
陸
理
性
論
底
一
般
精
神
和
歐
示
。
他
對
洛
克
底
經
驗
論
作
過
詳
細
的
批
評
的
研
究
，

結
果
出
版
了
《
人
類
理
解
新
論
》

萊
布
尼
茲
像
牛
頓
(
固
然
亦
像
笛
卡
兒
)
一
樣
，
是
個
傑
出
的
數
學
家
|
|
l
雖
然
他
不
贊
成
牛
頓
底
時
空

理
論
;
他
且
在
這
問
題
上
繼
續
跟
牛
韻
的
一
位
學
生
及
仰
慕
者
l
l
l

撒
禮
耳
﹒
克
拉
克
(
∞ω
自
己
。

-
O
R
E

|
|
進
行
爭
辯
。
雖
然
萊
布
尼
茲
是
一
位
大
數
學
家
，
雖
然
他
的
數
學
研
究
對
他
的
哲
學
之
影
響
十
分
明
顯
，

他
的
心
思
卻
是
多
面
的
，
因
而
在
他
的
各
種
著
作
中
可
以
找
到
各
式
各
樣
的
成
分
和
思
想
線
索
，
這
是
不
足
驚

奇
的
。
例
如
，
他
的
世
界
觀
|
|
t
世
界
是
活
動
的
實
體
(
包
車
子
)
底
動
態
的
和
漸
進
地
自
顯
和
發
展
的
系
統
，

與
他
的
人
類
歷
史
觀
|
|
這
歷
史
是
向
著
一
可
理
解
的
同
的
前
進
的
，
這
兩
者
可
能
都
對
歷
史
的
外
觀
之
產
生

導. 37 .第一章



第四卷. 38 . 

有
過
某
些
作
用
。
再
者
，
透
過
他
的
思
想
底
某
些
方
面
，
比
如
他
將
空
間
和
時
間
解
釋
為
屬
於
現
象
的
，
他
為

康
德
舖
了
路
。
但
是
，
在
講
述
萊
布
尼
茲
底
影
響
或
他
部
分
地
預
見
了
後
來
的
思
想
家
所
論
述
的
理
論
時
，
這

並
非
要
否
定
他
的
系
統
本
身
的
殊
勝
之
處
。

五

西洋哲學史

十
八
世
紀
以
敢
蒙
運
動
的
世
紀
(
亦
稱
為
「
理
性
的
時
代
」
)
而
為
人
所
知
。
這
名
詞
是
難
以
界
定
的
。

因
為
，
雖
然
我
們
講
敵
蒙
運
動
的
哲
學
，
但
這
並
非
指
任
何
學
派
或
任
何
特
定
的
哲
學
理
論
。
這
名
詞
乃
指
示

一
種
態
度
和
一
種
心
智
及
世
界
觀
底
流
行
的
傾
向
，
而
這
些
都
是
可
以
用
一
種
普
遍
的
方
式
來
加
以
描
述
的
。

若
「
理
性
論
的
」
一
語
不
定
然
限
於
本
章
第
二
節
所
說
的
意
思
，
則
我
們
可
以
說
敵
蒙
運
動
底
普
遍
精
神

在
性
格
上
是
理
性
論
的
。
這
是
說
，
這
時
期
中
的
典
型
思
想
家
和
作
家
都
相
信
人
類
理
性
是
解
決
與
人
和
社
會

有
闋
的
問
題
之
合
適
的
和
唯
一
的
工
呆
。
一
如
牛
頓
之
解
釋
自
然
及
樹
立
對
自
然
界
之
自
由
的
、
理
性
的
和
無

偏
的
探
究
之
模
式
，
人
亦
應
運
用
他
的
理
性
來
解
釋
道
德
的
、
宗
教
的
、
社
會
的
和
政
治
的
生
活
。
當
然
，
我

們
可
以
說
這
種
用
理
性
來
解
釋
人
類
生
活
的
理
想
對
中
世
的
心
智
來
說
並
不
見
外
。
這
是
真
貴
的
。
但
敵
蒙
時

期
的
作
家
一
般
所
謂
的
理
性
，
是
指
一
個
不
為
信
仰
於
做
一
瓜
、
不
為
訴
諸
權
威
、
不
為
服
從
既
成
習
俗
及
制
度

等
所
妨
磚
的
理
性
。
在
宗
教
的
領
域
中
，
有
些
人
以
自
然
主
義
的
態
度
抹
殺
宗
教
;
即
使
是
那
些
保
持
宗
教
信

仰
的
人
，
仍
只
將
它
置
於
理
性
的
基
礎
上
，
而
不
將
之
牽
涉
於
不
可
置
疑
的
神
性
散
示
或
牽
涉
於
情
感
的
或
密

契
的
經
驗
。
在
道
龍
的
領
域
中
，
則
將
道
德
與
所
有
形
上
學
的
和
神
學
的
前
提
分
閉
，
而
在
此
意
義
上
使
道
德

成
為
自
律
的
。
在
社
會
的
及
政
治
的
領
域
中
，
敢
蒙
時
期
的
突
出
的
思
想
家
都
努
力
去
為
政
治
的
社
會
找
尋
一



論

理
性
的
基
礎
和
辨
朗
。
在
本
章
首
節
中
巴
拉
及
休
誤
的
一
個
觀
念
，
即•• 

自
然
科
學
需
要
以
一
種
人
之
科
學
來

輔
成
之
。
這
觀
念
很
能
代
表
獻
蒙
運
動
底
精
神
。
因
為
敵
蒙
運
動
並
不
對
科
學
或
自
然
哲
學
底
新
發
展
l
i
l

這

始
於
丈
弘
復
興
時
期
的
科
學
研
究
而
極
盛
於
牛
頓
底
工
作
中
|
|
作
出
人
文
主
義
的
反
動
。
它
所
表
現
的
，
毋

寧
是
將
科
學
觀
加
以
擴
展
而
及
於
人
本
身
，
而
代
表
人
文
主
義
l
|
這
是
文
藝
很
興
初
期
的
一
個
特
徵
|
|
與

新
科
學
觀
之
一
種
結
合
。

誠
然
，
敵
蒙
時
期
的
各
個
哲
學
家
底
觀
念
之
間
有
相
當
的
差
異
。
有
的
相
信
自
朗
的
原
理
，
其
真
理
性
是

為
不
偏
不
倍
的
理
性
所
直
接
辨
識
的
。
另
一
些
則
為
經
驗
論
者
。
有
的
相
信
上
帝
，
其
他
的
則
不
相
信
。
復

次
，
英
國
、
法
國
和
德
國
的
成
蒙
運
動
在
精
神
上
亦
有
相
當
的
差
異
。
例
如
，
在
法
國
，
這
時
期
具
代
表
性
的

思
想
家
都
極
反
對
舊
政
府
(
法
國
革
命
前
的
政
府
)
和
教
會
。
在
英
國
，
開
車
的

ι

已
經
發
生
，
而
天
主
教
因
其

嚴
格
的
敵
示
概
念
及
其
權
威
主
義
，
已
不
受
重
視
，
而
實
際
上
仍
是
一
受
禁
的
宗
教
。
這
樣
，
我
們
就
不
要
期

華
在
歐
蒙
時
期
的
英
國
哲
學
家
中
找
到
同
時
期
的
法
國
哲
學
家
對
教
會
及
對
市
民
權
力
的
那
份
敵
意
。
再
者
，

對
人
類
心
智
及
心
理
歷
程
作
粗
糙
的
唯
物
論
的
解
釋
，
這
卻
是
這
時
期
中
一
部
分
法
國
思
想
家
(
而
不
是
英
國

思
想
家
)
底
特
徵
。

與
此
同
時
，
除
開
在
精
神
上
及
個
別
主
張
上
的
一
切
差
異
，
英
、
法
兩
國
的
作
家
之
間
在
觀
念
上
有
相
當

程
度
的
交
流
。
如
洛
克
就
對
十
八
世
紀
的
法
國
思
想
產
生
過
相
當
的
影
響
。
事
實
上
有
一
種
國
際
的
和
具
有
世

界
主
義
心
靈
的
思
想
家
和
作
家
集
團
，
他
們
至
少
在
同
仇
敵
惜
這
方
面
聯
結
一
起
，
這
種
敵
偏
心
以
不
同
的
程

度
針
對
環
墳
，
針
對
教
會
的
及
政
治
的
權
威
主
義
，
且
針
對
他
們
所
認
為
的
蒙
昧
主
義
及
專
制
。
他
們
觀
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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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為
解
放
、
敢
蒙
及
社
會
的
與
政
治
的
進
步
的
一
種
工
共
。
簡
言
之
，
他
們
或
多
或
少
是
近
代
意
義
的
理
性
論

者
、
自
由
思
想
家
，
他
們
對
以
理
性
能
力
來
促
進
和
改
良
人
類
和
社
會
深
共
信
心
，
他
們
相
信
教
會
的
和
政
治

的
絕
對
主
義
共
有
破
壞
的
作
用
。
或
者
，
換
一
個
說
法
，
十
九
世
紀
的
人
道
主
義
的
理
性
論
者
是
敵
蒙
運
動
之

兵
代
表
性
的
思
想
家
底
後
高
。

十
七
世
紀
的
大
體
系
曾
替
敵
蒙
運
動
舖
路
。
但
在
十
八
世
紀
我
們
只
能
找
到
少
數
傑
出
的
哲
學
家
，
他
們

建
立
起
創
造
性
的
、
互
不
相
容
的
形
上
學
體
系
。
而
相
對
地
有
大
量
的
作
家
，
他
們
相
信
進
步
，
並
共
有
這
樣

一
個
信
念
，
即
:
為
哲
學
反
省
所
瀰
漫
的
「
敢
蒙
運
動
」
會
帶
給
與
人
類
底
道
德
的
、
社
會
的
和
政
治
的
生
活

一
些
進
步
，
這
是
一
個
對
自
然
已
共
有
一
種
科
學
的
解
釋
的
時
代
所
應
得
的
。
十
八
世
紀
的
法
國
哲
學
家
很
少

有
笛
卡
兒
那
樣
的
地
位
。
但
他
們
的
著
作
1
|
l
易
為
受
過
教
育
的
人
所
了
解
，
而
有
時
是
浮
淺
的
!
|
i
卻
無
展

是
有
影
響
力
的
。
他
們
對
法
國
革
命
的
來
臨
有
所
貢
獻
。
而
敢
蒙
時
期
的
一
般
哲
學
家
對
自
由
心
智
之
形
成
及
…

對
俗
世
主
義
之
滋
長
發
生
最
後
的
影
響
。
我
們
可
能
喜
歡
或
不
喜
歡
如
狄
德
羅
和
伏
爾
泰
等
人
底
觀
念
;
但
我

們
卻
難
以
否
定
|
|
不
論
好
壞
l
l

他
們
的
觀
念
產
生
過
一
種
有
力
的
影
響
。

在
英
國
，
洛
克
底
著
作
會
被
認
為
對
理
神
論
(
已
。
一
昌
，
或
白
然
神
論
)
的
哲
學
思
潮
有
過
貢
獻
。
在
他
的

《
基
督
宗
教
底
合
理
性
》
這
部
著
作
及
其
他
著
作
中
，
他
強
調
了
以
理
性
作
為
敵
示
之
判
準
|
|
雖
然
他
並
不

否
是
敵
示
觀
念
。
一
但
是
，
理
神
論
者
試
圖
將
基
督
宗
教
化
為
自
然
宗
教
。
他
們
在
對
宗
教
(
一
般
地
說
)
及
對

基
督
宗
教
(
個
別
地
說
)
的
看
法
上
確
實
有
相
當
的
差
異
。
但
是
，
在
信
仰
上
帝
之
同
時
，
他
們
試
圖
將
基
督

宗
教
的
教
義
化
為
可
用
理
性
來
加
以
建
立
的
真
理
。
他
們
並
且
否
定
基
督
宗
教
底
獨
一
的
和
超
自
然
的
性
格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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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定
上
帝
在
世
界
中
的
奇
蹟
般
的
參
與
。
在
這
些
理
神
論
者
中
，
有
約
翰
﹒
杜
蘭

(
E
E
叫
。
H
g
a﹒
戶
。
這
』

可

N
N
)，
馬
修
﹒
田
達
(
崑
旦
品
。
還
已
旦
缸
"
。-
E

仙
。t
可

U
U
)和
布
寧
伯
魯
克
子
爵
(
〈
信
。
但
旦
出
。
戶
戶
口

嘻
片
。
穹L
a
斗
∞i
H
a
c
等
人
，
後
者
親
洛
克
為
他
的
師
傅
，
且
認
為
洛
克
較
其
他
哲
學
家
更
為
優
秀
。
在
理

神
話
之
反
對
者
中
，
有
撒
繆
耳
﹒
克
拉
克

(
5泣
i

戶
斗
也
)
和
布
特
勒
主
教
S
E
E
F
戶
。
氾l
=
u
N
)，
後
者

是
名
著
《
宗
教
之
類
比
》
之
作
者
。

在
十
八
世
紀
的
英
國
哲
學
中
，
我
們
得
見
對
倫
理
學
的
一
種
強
烈
的
興
趣
。
那
時
代
中
共
有
代
表
性
的
是

道
德
感
理
論
，
這
由
沙
夫
士
伯
雷
(
誓
旦
E
m
E
d
-
-。
己
1
=
-
3
、
哈
奇
遜
(
且
已
各o
g
p

戶
。
單I
H斗
品
。
)

i
l
l

叉
在
某
些
方
面
由
布
特
勒
和
亞
當
﹒
斯
密
(
〉

E
E

∞
呈
門
y
=
N
U
1
3
)
1
i
a
所
代
表
。
霍
布
斯
認
為
人

根
本
上
是
自
我
中
心
的
，
而
他
們
則
強
調
人
底
社
會
性
。
他
們
更
主
張
人
有
一
種
天
賦
的
「
感
覺
」
或
情
感
，

藉
此
他
辨
識
到
道
德
的
價
值
和
區
別
。
休
誤
跟
這
一
派
思
潮
，
有
過
接
觸
，
在
這
思
想
中
他
找
到
了
道
德
態
度
和

區
分
底
基
礎
是
在
感
情
，
而
不
是
在
推
理
或
對
永
恆
的
和
自
闋
的
原
理
之
直
覺
中
。
但
他
也
同
時
對
功
利
主
義

底
成
長
有
過
貢
獻
。
例
如
，
在
某
些
重
要
的
德
目
上
，
道
德
上
的
贊
同
底
情
操
或
情
感
是
以
社
會
利
益
為
依
歸

的
。
功
利
主
義
在
法
國
是
以
赫
維
修
斯

(
C
S已
。
自
己
〈
R
E
m
-
2
-
u
1
2
)
所
代
表
，
他
是
十
九
世
紀
的
邊
沁

S
O
E
E
H
H
B
〉
、
詹
姆
斯
﹒
米
爾

G
O
B
S
Z
E〉
和
約
翰
﹒
史
都
華
﹒
米
爾
(
徊
。g
m
H
g

口

Z
E
)
底
功

利
主
義
的
道
德
理
論
之
前
驅
。

雖
然
洛
克
不
是
第
一
個
討
論
昆
主
張
觀
念
聯
想
原
理
的
人
，
但
聯
想
論
的
心
理
學
底
基
礎
卻
主
要
因
他
的

影
響
而
奠
定
於
十
八
世
紀
。
英
國
的
大
衛
。
哈
特
里
(
巴
巴
E
E
R
E
U
P口
c
u
-
u
J曾嘗
試
藉
觀
念
聯
想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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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之
助
來
說
明
人
底
心
智
活
動
，
這
種
說
明
並
輔
以
一
種
理
論
，
即
:
我
們
的
觀
念
是
感
覺
底
薄
弱
的
摹
本
。

他
並
嘗
試
用
同
樣
的
原
理
來
說
明
人
底
道
德
信
念
二
般
地
說
，
那
些
以
人
在
本
性
上
但
求
自
利
|
|
特
別
是

他
自
己
的
快
樂
|
|
A
為
預
設
的
道
德
哲
學
家
們
，
使
用
那
原
理
去
證
示
人
如
何
可
能
為
德
行
而
追
求
德
行
，
而

同
時
作
出
利
他
的
行
為
。
例
如
，
某
一
德
行
之
實
踐
，
因
其
有
助
於
我
個
人
的
利
益
或
好
處
而
為
我
所
經
驗
，

則
我
可
以
藉
著
聯
想
原
理
之
運
用
來
贊
同
和
實
踐
這
一
德
行
，
而
毋
須
注
意
到
這
一
行
為
所
帶
給
我
的
盆
處
。

十
九
世
紀
的
功
利
主
義
者
屢
次
使
用
這
原
理
來
解
說
:
儘
管
人
在
本
性
上
追
求
他
自
己
的
滿
足
和
快
樂
，
利
他

主
義
仍
是
可
能
的
。

十
八
世
紀
的
兩
位
卓
越
的
英
國
哲
學
家
就
是
巴
克
萊
和
休
誤
。
雖
然
前
者
底
哲
學
可
現
為
經
驗
論
底
發
展

中
的
一
個
過
渡
階
段
，
但
它
尚
不
正
於
此
。
因
為
巴
克
萊
在
經
驗
論
的
基
礎
上
發
展
了
一
種
唯
心
論
的
和
精
神

論
的
形
上
學
，
這
種
形
上
學
能
接
納
基
督
宗
教
。
他
的
哲
學
因
此
而
不
但
不
合
於
理
神
論
，
且
亦
不
合
於
上
述

的
那
種
關
於
人
性
的
解
釋
。
因
為
聯
想
主
義
的
一
派
思
想
隱
含
地
傾
向
唯
物
論
和
否
定
人
有
任
何
精
神
性
的
靈

魂
，
而
對
巴
克
萊
來
說
，
在
上
帝
之
外
，
只
有
有
限
的
精
神
體
及
其
觀
念
。
但
是
，
雖
然
稱
休
誤
為
一
唯
物
論

者
是
錯
誤
的
，
但
休
讓
更
能
代
表
敵
蒙
運
動
底
精
神
，
這
是
他
的
經
驗
論
、
懷
疑
論
、
自
由
論
和
從
一
切
神
學

的
預
設
及
成
見
中
解
放
出
來
的
自
由
所
代
表
的
。

在
十
八
世
紀
後
半
葉
中
，
出
現
了
以
理
性
論
來
反
對
經
驗
論
的
一
種
反
動
。
這
是
由
比
如
李
察
﹒
普
萊
士

(
E
C
E
E
M
H
H
-
c
o
-
-

斗
M
U
I
2
)及
湯
瑪
斯
﹒
萊
德

(
H
E
B
B桐H
O
E
-可
5
l
注
)
所
代
表
的
。
前
者
強
調
理

性
|
l

而
非
情
躇
|
|
l
是
道
德
之
權
威
。
我
們
欣
悅
於
對
客
觀
的
道
德
區
別
之
知
性
直
覺
。
對
萊
德
及
其
後
學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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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說
，
有
一
些
自
朗
的
原
理
|
|
i
「
常
識
」
之
原
理
|
|
l
是
推
理
之
基
礎
，
它
們
是
不
需
要
，
也
不
允
許
直
接

的
證
朗
的
。
一
如
霍
布
斯
底
唯
物
論
激
起
劍
橋
柏
拉
園
主
義
者
底
反
動
，
休
誤
底
經
驗
論
亦
激
起
一
種
反
動
。

的
確
，
劍
橋
柏
拉
園
主
義
者
跟
蘇
格
蘭
哲
學
家
是
有
連
繫
的
。
這
兩
個
團
體
代
表
英
國
哲
學
中
較
經
驗
論
為
弱

及
少
受
注
意
的
一
個
傳
統
，
但
二
者
畢
竟
是
存
在
的
。

英
國
的
理
神
論
的
運
動
在
法
國
有
其
相
應
者
。
例
如
，
伏
爾
泰
(
〈
。-
E
M
E
-
-
。
這
ι
3
3
並
不
是
無
神

論
者
，
雖
然
一
七
五
五
年
里
斯
本
的
地
震
使
他
改
變
了
關
於
世
界
與
上
帝
之
關
係
及
關
於
神
性
的
活
動
底
本
性

的
君
法
，
這
卻
未
使
他
放
棄
對
上
帝
的
一
切
信
仰
。
但
有
相
當
多
的
作
家
代
表
無
神
論
。
例
如
，
荷
爾
巴
赫
男

爵

2
月
。
口
已
已
。
-
g
o
t
-
=
N
U
I
∞
油
)
是
個
著
名
的
無
神
論
者
。
無
知
與
恐
懼
使
人
信
仰
諸
神
，
懦
弱
崇
拜
他

們
，
輕
信
保
持
他
們
，
暴
政
利
用
宗
教
來
達
到
它
自
己
的
目
的
。
拉
﹒
梅
特
里

(
Z
E
R
E
o
-
立
。
。
-
2
)

也
是
個
無
神
論
者
，
他
將
彼
耶
﹒
貝
爾
(
2月
5

因
是
F
5
2
I
H
a
s
底
主
張
!
-
t

一
個
無
神
論
者
的
國
家

是
可
能
的
@
|
i
更
推
進
一
步
說
:
這
個
國
家
是
值
得
追
求
的
。
復
次
，
狄
德
羅

B
E
O
B
F
E
u
-
Z
是

《
百
科
全
書
》
@
底
編
者
之
一
，
他
從
理
神
論
走
向
了
無
神
論
。
所
有
這
些
作
家
，
無
論
是
理
神
論
者
或
是
無

神
論
者
，
都
是
反
對
教
權
和
敵
視
天
主
教
的
。

洛
克
-
努
力
於
用
經
驗
論
的
原
則
來
說
明
我
們
底
觀
念
之
起
源
;
但
他
並
沒
有
把
人
底
心
理
生
活
化
約
成
感

覺
。
但
是
，
康
狄
雄
(
口
。
E
E
R
-
-

斗
品
品
。
)
為
了
要
發
展
一
個
一
貫
的
經
驗
論
，
嘗
試
以
感
覺
、
「
變
了

樣
的
」
庸
覺
、
符
號
或
徵
象
來
說
明
一
切
精
神
生
活
。
他
的
感
覺
論
是
苦
心
經
營
出
來
的
，
在
法
國
具
有
影
響

力
;
但
說
到
直
言
無
諱
的
唯
物
論
，
我
們
便
要
轉
向
其
他
的
作
家
。
我
們
已
經
講
及
拉
﹒
梅
特
里
在
《
人
是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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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
這
部
書
中
試
圖
將
笛
卡
兒
底
關
於
低
於
人
類
的
生
命
及
關
於
物
體
之
機
械
論
的
解
釋
加
以
擴
展
，
而
用
它

來
解
釋
作
為
一
個
整
體
的
人
。
荷
爾
巴
赫
主
張
心
靈
是
腦
底
一
種
副
象
，
而
卡
巴
尼
斯
(
白
色
戶
口
2
.
可
可

i

z
g

〉
將
他
的
人
之
觀
念
總
結
於
一
句
常
被
引
用
的
話
中
•• 

神
經
|
|
人
全
部
在
於
此
。
依
他
，
腦
之
分
泌
思

想
，
猶
如
肝
之
分
泌
膽
汁
。
歌
德
(
白
。
R
V
0
)後
來
描
寫
過
在
他
的
學
生
時
代
荷
爾
巴
赫
底
《
自
然
體
系
》
所

給
予
他
的
不
愉
快
的
印
象
。

然
而
，
對
人
所
作
的
一
種
唯
物
論
的
解
釋
，
並
非
經
常
包
含
對
道
德
理
想
及
原
理
之
損
棄
。
狄
德
羅
就
會

強
調
自
我
犧
牲
之
理
想
，
又
要
束
仁
愛
、
偉
憫
及
利
他
。
荷
爾
巴
赫
亦
使
道
德
歸
於
利
他
和
為
公
眾
利
益
服

務
。
在
赫
維
修
斯
底
功
利
主
義
的
理
論
中
，
最
大
多
數
人
之
最
大
可
能
的
幸
福
這
概
念
有
一
根
本
的
地
位
。
當

然
，
這
種
道
德
的
理
想
主
義
是
割
離
於
神
學
的
預
設
和
位
定
的
。
它
毋
寧
與
社
會
的
及
法
律
的
改
革
之
觀
念
有

緊
密
的
關
連
。
例
如
，
攘
赫
維
修
斯
，
對
人
底
環
境
之
理
性
的
控
制
，
及
訂
立
好
的
法
令
，
一
一
追
會
使
人
們
尋
求

公
共
的
利
益
。
荷
爾
巴
赫
強
調
社
會
的
及
政
治
的
重
組
之
需
要
。
有
確
適
的
立
法
制
度
(
由
可
見
的
認
可
所
支

持
的
)
和
教
育
制
度
，
人
會
為
其
對
自
己
的
利
益
之
追
求
所
誘
導
而
循
道
而
行
，
這
就
是
說
，
以
一
種
有
利
於

社
會
的
態
度
來
行
為
。

我
們
已
提
及
過
，
法
國
敵
蒙
運
動
之
主
要
作
家
都
反
對
政
治
的
專
制
。
但
這
並
不
表
示
他
們
就
是
信
奉
民

主
的
人
。
孟
德
斯
鳩
(
Z
S
H
O
S
E
S
-
E
S
t
-
3
3
固
然
考
慮
過
自
由
問
題
，
而
他
分
析
英
國
憲
法
的
一
個
結

果
是
他
強
調
權
力
之
分
離
是
自
由
的
一
個
條
件
。
就
是
說
，
立
法
的
、
行
政
的
和
司
法
的
權
力
應
各
自
獨
立
，

就
是
不
受
一
個
人
或
一
撮
人
(
不
管
是
少
數
貴
族
﹒
或
人
民
)
底
意
志
所
控
制
的
。
孟
德
斯
鳩
反
對
任
何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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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的
絕
對
主
義
。
至
於
伏
爾
泰
，
雖
然
他
亦
受
他
對
英
國
的
實
踐
和
思
想
|
|
i

特
別
是
洛
克
底
思
想
|
l

的
知

識
之
影
響
，
他
卻
指
望
開
明
的
專
制
君
主
來
達
成
必
要
的
改
革
。
他
像
洛
克
一
樣
在
各
種
限
制
之
內
來
提
倡
容

忍
原
則
;
但
他
並
不
怎
樣
致
力
於
一
種
民
主
政
體
之
建
立
。
例
如
，
他
對
教
會
的
一
個
指
摘
是
:
教
會
對
統
治

者
施
以
一
種
壓
力
，
叉
阻
礙
真
正
強
有
力
的
政
府
。
若
要
找
尋
一
個
字
面
意
義
上
的
民
主
倡
導
者
，
我
們
就
得

轉
向
盧
梭
(
m
s
n
S
E
w
-
斗
-
N
l斗
∞
)
。
一
般
來
說
，
法
國
敢
蒙
運
動
之
作
家
或
強
調
立
憲
(
如
孟
德
斯
鳩
)

或
企
草
一
個
開
明
的
統
治
者
(
如
伏
爾
泰
)
。
但
二
方
面
皆
欣
羨
英
國
的
政
治
生
活
，
並
從
那
襄
獲
得
靈
感
，

這
是
明
顯
可
見
的
i
|

儘
管
伏
爾
泰
喜
歡
言
論
自
由
甚
於
代
議
政
府
。

洛
克
曾
主
張
自
然
權
利
之
學
說
，
就
是
個
體
之
自
然
權
利
既
不
從
團
家
來
，
亦
不
能
合
法
地
為
國
家
所
消

除
。
這
一
曾
在
中
世
紀
思
想
中
有
其
前
導
及
曾
應
用
於
美
國
獨
立
宣
言
中
的
學
說
，
對
歐
洲
大
陸
亦
具
影
響

力
。
例
如
，
伏
爾
泰
即
偎
設
有
自
明
的
道
德
原
理
和
有
自
然
權
利
。
在
十
八
世
紀
的
法
國
哲
學
中
，
我
們
確
實

可
以
找
到
同
樣
的
、
結
合
經
驗
論
和
從
理
性
論
導
衍
而
來
的
成
分
的
嘗
試
，
這
種
嘗
試
己
見
於
洛
克
。
但
在
功

利
主
義
者
那
襄
卻
顯
示
出
另
一
個
觀
點
。
例
如
，
在
赫
維
修
斯
的
著
作
中
，
最
大
多
數
人
底
最
大
幸
福
將
洛
克

的
自
然
權
利
拿
來
作
為
價
值
之
標
準
。
但
赫
維
修
斯
似
乎
並
未
完
全
明
白
這
種
取
代
隱
涵
著
對
自
然
權
利
理
論

之
攪
賽
。
因
為
，
若
以
功
利
為
標
準
'
則
權
利
本
身
只
能
以
其
功
利
性
來
加
以
評
斷
。
這
在
英
國
為
休
讓
所
君

到
一
。
權
利
是
基
於
約
定
，
基
於
經
驗
證
實
為
有
用
的
一
般
規
律
，
而
非
基
於
自
朗
的
原
理
或
永
恆
的
真
理
。

在
經
濟
領
域
中
，
自
由
為
所
謂
的
「
重
農
主
義
者
」
如
奎
內

(
b
g
g
3
.
戶
。
主
l

古
草
)
和
杜
爾
哥
(

4
口
品
。
?
可
也
i
E
)
所
要
求
。
若
政
府
在
這
領
域
中
禁
絕
一
切
可
避
免
的
干
擾
，
而
個
人
可
自
由
地
追
求
他

導. 45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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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的
利
益
，
則
公
眾
的
利
益
將
不
可
避
免
地
被
提
高
。
理
由
貝
克

.. 

有
一
些
自
然
的
經
濟
規
律
會
導
生
繁
榮
|
|

若
無
人
平
預
它
們
的
運
作
的
話
。
我
們
在
這
襄
有
經
濟
的
「
放
任
」
政
策
。
它
在
某
個
範
圍
內
反
映
洛
克
的
自

由
主
義
;
但
它
顯
然
基
於
一
種
素
模
的
信
念
:
在
自
然
律
@
之
運
作
和
最
大
多
數
人
底
最
大
幸
福
之
獲
得
閉
，

有
一
種
和
諧
。

我
們
已
注
意
到
十
八
世
紀
的
一
些
法
國
哲
學
家
所
開
展
的
陰
鬱
的
唯
物
論
。
但
一
般
說
來
，
這
時
期
的
思

想
家
，
包
括
唯
物
論
者
，
表
示
了
一
種
對
進
步
和
對
進
步
之
有
賴
於
知
性
的
敢
蒙
的
強
烈
信
念
。
這
信
念
在
法

國
的
孔
多
塞
(
的
。
呈
。E
R
-
-
=
u
i室
)
底
《
人
類
精
神
進
步
史
紀
論
搞
》
(
一
七
九
四
年
)
中
得
到
其
古
典

的
表
述
。
由
十
六
世
紀
開
始
的
科
學
文
化
註
定
有
無
窮
的
發
展
。

百
科
全
書
派
學
者
及
其
他
人
對
進
步
之
信
念
為
盧
梭
所
尖
銳
地
詰
難
;
這
信
念
是

•. 

進
步
在
於
知
性
的
敵

蒙
和
文
明
之
生
長
，
叉
這
樣
的
進
步
不
可
避
免
地
為
道
德
進
步
所
伴
隨
。
曾
一
度
參
與
狄
德
羅
及
其
學
園
的
盧

擾
，
終
於
跟
他
們
決
裂
，
而
強
調
自
然
的
或
未
開
化
的
人
底
德
性
，
文
強
調
人
隨
著
歷
史
的
社
會
的
制
度
和
隨

著
在
其
現
實
的
發
展
中
的
文
明
而
墮
落
，
叉
強
調
人
生
命
中
的
心
和
情
之
重
要
。
但
盧
梭
之
聞
名
於
世
，
卻
由

於
他
的
《
社
會
契
約
》
這
部
政
治
著
作
。
但
是
，
就
現
在
來
君
，
我
們
可
以
說
，
雖
然
盧
俊
的
出
發
點
是
個
人

主
義
的
，
因
而
國
家
之
存
在
有
賴
個
體
之
間
的
契
約
，
但
他
的
著
作
之
整
個
趨
向
卻
是
強
調
社
會
之
概
念
，
用

以
反
對
個
體
之
概
念
。
法
國
敵
蒙
運
動
之
所
有
政
治
著
述
中
，
盧
梭
的
那
部
書
是
影
響
最
大
的
。
其
中
一
個
理

由
就
是
盧
梭
趨
於
放
棄
自
由
的
個
人
主
義
，
而
這
是
他
那
時
代
的
哲
學
的
一
個
特
徽
。

我
們
已
君
到
在
法
濁
的
敢
蒙
哲
學
較
十
八
世
紀
的
英
國
思
想
更
趨
於
極
端
。
理
神
論
似
要
讓
位
給
無
神

西洋哲學史



論
，
經
驗
論
流
於
露
骨
的
唯
物
論
。
但
是
，
當
我
們
轉
向
德
國
的
敵
蒙
運
動
時
，
我
們
得
見
一
種
相
當
不
同
的

氣
氛
。萊

布
尼
茲
是
第
→
位
德
國
哲
學
六
家
，
而
德
國
敢
蒙
連
動
之
初
期
面
貌
即
在
於
他
底
哲
學
之
一
種
申
展
。

他
的
學
說
經
法
爾
夫
(
白
宮
宮
E
D

宅
。
-
2
.京
斗
。
-
2
2
)
加
以
系
統
化
|
|
雖
然
在
內
容
上
並
非
沒
有
一
些

改
變
，
但
其
精
神
卻
是
相
同
的
。
法
爾
夫
眼
前
康
德
期
的
大
部
分
著
名
哲
學
家
不
同
，
他
是
一
位
大
學
教
授
;

而
他
所
印
行
的
教
本
享
有
很
大
的
成
就
。
在
他
的
後
學
之
中
有
比
芬
格

3
月
5

∞
o
p
E
S
t
-
3
0
)和
克
努
會

(
開
口E
N
S
-
H
斗
3
1
2
)
，
他
們
在
科
尼
斯
堡
的
演
講
曾
為
康
德
和
包
姆
嘉
登
B
S
B
∞
m
z
o
p

可

E
1
8
)

論

所
聆
聽
。

德
國
敢
蒙
運
動
的
第
三
個
面
貌
顯
示
了
法
國
和
英
國
敵
蒙
運
動
底
影
響
。
如
果
說
菲
特
烈
大
帝
是
這
方
面

的
典
型
，
這
固
然
並
一
小
就
表
示
這
位
閻
王
本
身
是
一
個
哲
學
家
。
但
他
欣
賞
法
國
敵
蒙
運
動
的
思
想
家
，
並
曾

邀
請
赫
維
修
斯
和
伏
爾
泰
到
波
波
坦
。
他
自
親
為
開
明
專
制
之
具
體
表
現
，
而
且
努
力
在
他
的
領
土
內
發
展
教

育
和
科
學
。
他
因
此
在
哲
學
領
域
中
共
有
重
要
性
，
這
由
於
他
使
法
國
敵
蒙
運
動
底
影
響
得
以
介
紹
於
德
國
。

理
神
論
在
德
國
有
撒
母
耳
﹒
萊
馬
魯
斯

(
m
m
E
g
o
-

肉
包
E
R
S
-
E
主

-
2
8
)為
它
辯
護
。
摩
西
﹒
孟
德

爾
松
(
竄
。m
o
m
Z
S
已
O
Z
g
E
﹒
:
這
t

家
)
亦
為
敵
蒙
運
動
所
影
響
，
它
是
一
個
「
大
眾
哲
學
家
」
o
(
所
謂

的
大
眾
哲
學
家
是
指
那
些
從
哲
學
中
把
奧
妙
的
地
方
排
除
掉
，
而
嘗
試
把
哲
學
化
作
適
合
於
普
通
心
靈
的
哲
學

家
。
)
但
較
重
要
的
是
萊
辛
(
白
﹒
開
﹒F
O
E
E
m
﹒
古
巴
1

∞
戶
)
，
他
是
德
國
敵
蒙
運
動
中
主
要
的
文
學
代
表
。

他
說
:
若
上
帝
以
一
手
給
他
真
理
，
而
以
另
一
手
給
他
真
理
之
追
求
，
則
他
寧
選
擇
後
者
。
他
因
此
一
說
而
著

導• 47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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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
他
並
不
以
為
就
事
實
上
來
說
絕
對
真
理
可
起
碼
在
形
上
學
和
神
學
中
獲
得
，
或
確
然
有
這
樣
一
種
東
西
(

絕
對
真
理
)
。
理
性
一
定
要
獨
自
來
決
定
宗
教
底
內
容
，
但
這
後
者
是
不
能
予
以
一
終
極
的
表
述
的
。
上
帝
對

人
額
有
一
不
斷
的
教
育
，
而
我
們
是
不
能
在
任
何
時
候
用
不
可
置
疑
的
命
題
方
式
來
對
此
不
斷
的
教
育
過
程
予

以
完
全
的
表
達
的
。
就
道
德
來
說
，
它
本
身
是
獨
立
於
形
上
學
和
神
學
的
。
當
人
類
明
瞭
這
事
實
並
實
行
其
責

任
，
而
無
慮
於
他
在
今
世
或
來
世
之
報
酬
時
，
它
使
得
到
成
長
。
藉
著
這
種
逐
步
了
解
理
底
自
律
之
觀
念
，
以

及
他
之
以
理
性
論
的
態
度
來
對
待
基
督
教
義
及
聖
經
解
釋
，
萊
辛
為
十
八
世
紀
的
英
國
和
法
國
思
想
底
影
響
提

供
了
充
分
的
證
接
。

十
八
世
紀
德
國
哲
學
@
的
第
三
個
面
貌
顯
示
出
一
種
不
同
的
取
向
。
確
賞
，
將
這
方
面
歸
在
敵
蒙
運
動
名

下
是
足
以
引
起
誤
會
的
;
而
那
些
這
樣
認
為
的
作
家
都
習
慣
把
如
哈
曼
、
赫
爾
德
和
雅
可
比
等
人
視
為
對
敵
蒙

精
神
之
克
服
(
超
越
)
者
。
但
在
這
里
來
講
述
他
們
是
恰
當
的
。

約
翰
﹒
加
爾
格
﹒
哈
曼

(
E
E
E
G
g
品
出
m
g
g
p

可
凶
。
1

∞
∞
)
不
喜
歡
散
蒙
運
動
底
重
智
主
義
，
亦

不
喜
歡
他
所
認
為
的
理
性
與
感
性
之
間
的
不
合
法
的
分
離
。
固
然
，
語
言
本
身
顯
示
了
這
分
離
之
不
能
證
明
的

性
格
。
因
為
我
們
在
文
字
中
君
到
理
性
與
感
覺
之
結
合
。
在
啥
曼
那
裹
，
我
們
得
見
分
析
的
和
理
性
的
觀
點
讓

步
於
一
種
綜
合
的
和
接
近
密
契
的
取
向
。
他
依
復
了
布
魯
諾
的
對
立
之
統
一

(
8戶
口
的E
S
E

。
這
。
m
E
E
B
)

或
對
立
底
綜
合
@
之
觀
念
，
而
他
的
目
的
，
是
要
在
自
然
及
歷
史
中
君
見
上
帝
底
自
我
敵
示
。

對
理
性
論
的
一
種
類
似
的
反
動
出
現
於
雅
可
比
(
司
已
旦
去
冒
出
。
戶
口
己
的

P
E
S
E
-
-
斗
h
p
u
-
-
皂
白
)
底
思
想

中
。
單
靠
理
性
(
孤
立
來
君
這
是
「
異
教
的
」
)
所
帶
給
我
們
的
，
或
是
一
種
唯
物
論
的
、
決
定
論
的
和
無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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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論
的
哲
學
，
或
是
休
誤
的
懷
展
論
。
上
帝
是
為
信
仰
(
而
不
是
為
理
性
〉
'
為
心
或
直
覺
的
「
感
情
」
(
而
不

是
為
理
智
底
冷
冰
冰
的
邏
輯
或
解
析
程
序
)
所
察
識
的
。
雅
可
比
確
是
宗
教
的
情
操
或
情
感
觀
念
之
主
要
代
表

人
物
之
一
。

赫
爾
德

(
H
O
E
S
G
2
月
已
注
目o
a
o
3
:
主

i
E
O
U
)跟哈
曼
一
樣
，
不
喜
歡
理
性
與
感
性
之
分
離
，

他
也
對
語
言
哲
學
有
興
趣
。
由
於
赫
爾
德
對
進
步
之
信
念
，
他
便
跟
法
國
敵
蒙
運
動
之
主
要
思
想
家
關
連
在
一

起
，
但
他
以
不
同
的
態
度
探
討
了
進
步
的
問
題
。
他
認
為
進
步
不
是
人
趨
向
一
種
類
型
(
|
變
得
愈
與
超
越
者

及
與
自
然
隔
離
的
自
由
思
想
家
之
類
型
1
1

底
發
展
，
他
嘗
試
對
歷
史
作
一
總
體
觀
。
每
一
民
族
有
其
自
己
的

歷
史
和
發
展
路
線
，
這
是
由
它
的
自
然
哀
賦
和
由
它
與
自
然
環
境
之
關
係
所
形
成
的
。
各
不
同
路
線
的
發
展
同

時
形
成
一
種
模
式
，
一
個
大
和
諧
;
而
整
個
的
進
化
過
程
就
是
神
意
之
星
示
或
實
現
。
關
於
赫
爾
德
將
在
論
歷

史
哲
學
之
興
起
一
節
中
再
加
以
論
述
。

這
些
思
想
家
的
確
與
敵
蒙
運
動
有
關
連
。
在
赫
爾
德
底
歷
史
觀
念
中
，
我
們
得
見
某
些
萊
布
尼
茲
底
觀
念

之
應
用
，
又
得
見
孟
德
斯
鳩
底
影
響
。
但
同
時
，
像
赫
爾
德
這
樣
一
個
人
，
他
底
精
神
是
跟
法
國
的
伏
爾
泰
或

德
國
的
萊
馬
魯
斯
底
精
神
大
異
其
趣
的
。
的
確
，
就
他
們
對
十
八
世
紀
的
狹
隘
的
理
性
論
之
反
動
，
叉
就
他
們

對
自
然
及
歷
史
底
統
一
性
之
感
受
來
君
，
這
些
思
想
家
可
被
兢
為
從
歐
蒙
哲
學
到
十
九
世
紀
思
辨
觀
念
論
之
過

渡
期
中
的
代
表
人
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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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L 
J\ 

在
本
哲
學
史
第
三
珊
中
@
我
們
曾
敏
述
過
馬
基
亞
維
利

(
E
M
H
G
E
H
Z
O
Z
C

、
胡
克
(
目
。
。
宮
門
〉
、
技T



第四卷 • 50 • 

(
因
。
皂
白
)
和
格
魯
修
斯(G
H旦
古
印
)
等
人
的
政
治
理
論
。
在
本
加
所
包
含
的
時
期
中
，
第
一
個
突
出
的
政
治
哲

學
是
霍
布
斯
的
。
他
的
主
要
政
治
著
作
是
二
八
五
一
年
出
版
的
《
巨
靈
》

(
z
t
E
Z
5
。
這
部
著
作
若
只

從
表
面
去
君
，
它
是
絕
對
君
主
政
體
的
一
個
堅
決
的
辯
護
。
霍
布
斯
確
是
害
怕
無
政
府
狀
態
和
內
戰
，
因
而
強

調
中
央
集
權
和
君
權
的
不
可
割
裂
性
。
但
他
的
理
論
根
本
與
國
王
底
神
聖
權
力
之
觀
念
或
正
統
之
原
則
無
闕
，

而
可
以
被
用
來
支
持
任
何
現
實
上
強
大
的
故
府
，
不
論
是
否
為
君
主
政
體
。
這
是
那
時
代
中
認
為
|
|
雖
然
這

想
法
是
錯
誤
的
l
|
l
霍
布
斯
之
寫
《
互
靈
》
是
要
來
奉
承
克
倫
威
爾
的
那
些
人
底
君
法
。

霍
布
斯
以
一
種
對
個
人
主
義
之
極
端
的
陳
述
開
始
。
在
所
謂
的
「
自
然
狀
態
」1
!

這
狀
態
至
少
邏
輯
地
先

於
政
治
社
會
之
形
成
|
|
4
中
，
個
人
為
自
保
和
所
需
以
更
好
地
達
到
此
目
的
之
權
力
而
掙
扎
;
而
沒
有
現
實
的

法
律
可
判
定
他
的
行
為
是
不
公
平
的
。
這
是
人
人
相
爭
的
戰
爭
狀
態
，
是
絕
對
的
個
人
主
義
的
狀
態
。
它
是
否

作
為
一
個
歷
史
的
實
在
的
東
西
而
存
在
，
這
是
另
一
個
問
題
;
重
點
是
:
若
我
們
不
考
慮
到
政
治
的
社
會
以
及

一
切
隨
其
制
度
而
來
的
事
物
，
則
所
剩
下
來
的
是
眾
多
的
個
人
，
而
每
一
個
人
追
求
他
自
己
的
快
樂
和
自
保
。

理
性
同
時
使
人
自
覺
到
一
個
事
實
，
即

.• 

在
人
們
結
合
一
起
，
而
且
以
有
組
織
的
合
作
來
代
替
自
然
狀
態

的
混
亂
的
話
，
自
保
就
能
有
最
好
的
保
障
;
因
為
在
自
然
狀
態
的
混
亂
中
，
無
人
能
對
他
的
同
伴
感
到
安
全
，

而
卻
總
是
生
活
於
經
常
的
恐
怖
中
。
因
此
，
霍
布
斯
認
為
人
制
定
了
社
會
的
契
約
，
經
由
這
契
約
而
同
意
自

己
受
君
主
之
統
治
|
|
設
若
預
期
的
社
會
底
每
一
其
他
成
員
也
這
樣
做
。
這
契
約
顯
然
是
一
種
構
想
，
一
種
哲

學
的
和
合
理
的
對
社
會
的
解
釋
。
問
題
是
:
政
治
社
會
之
制
憲
和
君
主
之
擁
立
是
經
由
同
一
行
動
而
同
時
發
生

的
。
這
樣
，
若
君
主
喪
權
，
則
社
會
解
體
。
而
如
霍
布
斯
所
想
的
，
這
就
是
內
戰
期
間
所
出
現
的
情
況
。
君
主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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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社
會
底
堅
桂
。
如
此
，
若
關
閉
的
自
利
導
致
政
治
社
會
之
產
生
，
它
亦
導
致
權
力
集
中
於
君
主
手
中
。
對
統

治
權
力
之
任
何
割
裂
，
在
對
霍
布
斯
來
說
是
倖
理
的
，
因
為
它
導
致
社
會
的
解
體
。
他
對
君
主
制
的
絕
對
主
義

本
身
並
無
興
趣
;
他
所
關
心
的
是
社
會
之
團
結
。
若
認
為
人
是
自
我
中
心
的
和
個
人
主
義
的
，
則
需
要
藉
君
主

權
力
之
集
中
來
克
服
經
常
發
生
作
用
的
離
心
力
。

霍
布
斯
底
政
治
理
論
之
最
主
要
的
成
分
是
它
的
自
然
主
義
。
他
固
然
說
及
自
然
底
規
律
或
自
然
律
，
但
他

心
中
並
無
中
世
紀
的
以
形
上
學
為
基
礎
的
道
德
的
自
然
律
之
概
念
。
道
德
的
區
別
由
於
國
家
之
形
成
、
權
利
之

建
立
和
實
證
法
之
制
定
而
得
以
產
生
。
因
此
，
霍
布
斯
也
確
實
對
神
性
律
之
觀
念
給
予
某
種
口
頭
上
的
稱
述
;

但
他
那
徹
底
的
國
家
萬
能
主
義
，
顯
示
那
表
述
於
法
律
中
的
君
主
意
志
始
終
是
道
德
底
規
範
。
同
時
，
霍
布
斯

並
不
在
意
於
闡
述
一
種
集
體
主
義
的
學
說
;
這
種
學
說
謂
一
切
的
生
活
，
包
括
如
經
濟
的
生
活
，
應
為
國
家
所

主
動
地
引
導
和
控
制
。
他
的
君
法
毋
寧
是•• 

國
家
之
設
立
及
不
可
分
割
的
君
權
之
集
中
，
使
人
們
得
以
在
安
全

中
和
在
一
種
井
然
宿
序
的
方
式
中
來
追
求
他
們
的
若
干
目
標
。
文
雖
然
他
以
全
體
國
民
為
一
有
朽
的
神
，
除
上

帝
之
外
，
我
們
要
尊
敬
此
神
，
但
國
家
對
他
來
說
仍
是
開
明
的
自
利
的
一
個
創
造
。
若
君
主
喪
失
其
統
治
的
權

力
而
不
再
能
保
護
其
于
民
，
這
就
是
他
的
統
治
名
分
之
結
束
。

洛
克
亦
從
一
種
個
人
主
義
的
態
度
開
始
，
而
使
社
會
倚
賴
於
一
契
約
。
但
他
的
個
人
主
義
不
同
於
霍
布
斯

的
。
自
然
狀
態
本
質
上
並
不
是
人
與
其
同
儕
問
的
一
種
戰
爭
狀
態
。
在
自
然
狀
態
中
有
先
於
國
家
之
自
然
的
權

利
和
責
任
。
這
些
權
利
中
主
要
的
是
私
有
財
產
之
權
利
。
為
了
要
更
妥
善
地
享
用
和
規
定
這
些
權
利
，
人
們
成

立
政
治
的
社
會
。
政
府
是
由
社
會
所
設
定
的
，
用
來
作
為
保
障
和
平
、
防
衛
社
會
及
保
護
權
利
和
自
由
的
一
種

導• 51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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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需
的
工
兵
。
但
政
府
的
作
用
是
i
l

或
應
是
l
l

限
定
於
這
權
利
和
自
由
之
保
障
上
。
而
對
放
任
的
專
制
的

一
種
有
殼
的
制
裁
便
是
分
權
，
使
立
法
及
行
政
之
權
力
不
致
獨
攬
拚
一
人
手
中
。

國
家
就
洛
克
來
說
，
一
如
就
霍
布
斯
來
說
，
是
開
明
的
自
利
的
一
個
創
造
，
雖
然
前
者
的
立
場
較
接
近
於

中
世
的
哲
學
家
，
因
為
他
(
洛
克
)
認
許
人
本
世
上
傾
向
於
社
會
生
活
，
甚
或
不
得
不
生
活
於
社
會
中
。
無
論

如
何
，
洛
克
的
理
論
底
一
般
精
神
是
不
同
於
霍
布
斯
的
。
在
霍
布
斯
背
後
，
我
們
得
見
對
內
戰
及
無
政
府
狀
態

之
恐
懼
;
而
在
洛
克
背
後
，
我
們
看
到
對
自
由
之
保
障
及
增
進
的
一
種
關
切
。
洛
克
之
強
調
立
法
權
和
行
政
權

之
分
立
在
某
種
程
度
上
反
映
了
議
會
和
國
王
之
間
的
閩
爭
。
而
他
對
私
有
財
產
之
強
調
常
被
認
為
是
反
映
惠
格

黨
(
建
臣
也
地
主
們
底
君
法
;
洛
克
的
監
護
人
是
屬
於
這
階
級
的
。
這
種
解
釋
雖
不
應
過
於
誇
大
，
卻
是
有
些

道
理
的
。
洛
克
一
定
不
願
意
權
力
為
地
主
所
獨
攬
。
攘
這
位
哲
學
家
自
己
說
，
他
為
二
八
八
八
年
的
革
命
而
寫

作
，
或
者
說
，
他
希
望
自
己
的
政
治
論
著
能
為
這
革
命
辯
護
。
而
正
是
他
的
自
由
觀
，
和
他
對
自
然
權
利
及
在

限
度
內
對
容
忍
原
則
之
辯
護
，
對
十
八
世
紀
產
生
最
有
力
的
影
響
，
特
別
是
在
美
國
。
他
的
哲
學
底
通
俗
性
及

它
底
(
有
時
是
靠
不
住
的
〉
簡
單
性
之
外
衰
，
無
疑
幫
助
了
它
底
影
響
之
伸
展
。

霍
布
斯
和
洛
克
都
將
國
家
置
於
一
盟
約
、
協
定
或
契
約
之
基
礎
上
。
但
是
，
休
誤
指
出
這
種
理
論
缺
乏
歷

史
的
支
持
。
他
亦
觀
察
到
，
若
政
府
決
定
於
被
統
治
者
底
認
可
，
如
洛
克
所
想
的
那
樣
，
則
十
分
困
難
為
二
八

八
八
年
的
革
命
及
奧
林
治
底
威
廉
(
君
臣
眩
目
。
『
c
s
a
0
)在
英
國
的
統
治
辯
護
。
因
為
大
多
數
人
民
都
不

被
要
求
去
發
表
他
們
的
意
見
。
事
實
上
，
為
任
何
現
存
的
政
府
作
辯
護
都
會
很
困
難
。
政
治
的
義
務
不
能
從
所

表
示
的
同
意
引
申
而
來
;
因
為
即
使
無
任
何
同
意
或
協
定
的
根
攘
，
我
們
也
承
認
這
義
務
。
它
毋
寧
是
以
一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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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利
感
為
基
礎
。
人
們
經
由
經
驗
覺
知
他
們
的
利
益
所
在
，
而
他
們
之
以
某
些
方
式
來
行
動
，
是
不
需
要
任
何

明
白
表
示
的
協
定
來
支
持
這
行
動
的
。
政
治
社
會
及
公
民
服
從
可
只
由
功
利
的
原
因
來
加
以
證
成
，
而
毋
需
溯

因
於
哲
學
的
構
想
(
如
社
會
協
定
)
或
永
恆
的
自
明
真
理
。

在
盧
使
那
里
，
我
們
再
次
找
到
社
會
契
約
的
觀
念
。
政
治
社
會
底
終
極
基
礎
是
一
種
自
願
的
贊
同
，
即
人

們
同
意
為
他
們
自
己
的
利
益
而
放
棄
自
然
狀
態
的
自
由
，
而
去
爭
取
依
法
生
活
的
自
由
。
在
自
然
狀
態
中
，
個

人
具
有
完
全
的
獨
立
和
對
他
自
己
的
主
權
;
而
當
他
們
聯
合
一
起
組
成
社
會
時
，
那
原
先
屬
於
分
離
的
個
體
的

主
權
就
變
作
屬
於
他
們
大
家
的
。
這
主
權
是
不
可
剝
奪
的
。
由
人
民
所
派
任
的
執
法
者
只
是
人
民
的
僕
人
或
實

踐
的
工
具
。

這
一
種
人
民
主
權
的
學
說
表
現
盧
俊
底
政
治
理
論
之
民
主
的
一
面
。
他
自
己
來
自
日
內
瓦
，
他
嚮
慕
瑞
士

的
生
氣
勃
勃
的
和
獨
立
的
政
治
生
活
。
他
將
這
種
生
活
比
較
於
法
國
丈
明
底
世
故
的
和
虛
偽
的
氣
氛
，
叉
比
較

於
「
舊
政
府
」
的
君
主
政
體
和
壓
制
方
式
。
盧
梭
底
關
於
主
動
的
平
民
政
府
的
觀
念
確
實
是
十
分
難
以
付
諸
實

行
的
，
除
了
在
一
希
臘
式
的
威
邦
或
一
小
小
的
瑞
士
。
但
他
的
民
主
觀
念
卻
對
運
動
很
有
影
響
，
法
國
革
命
便

是
這
運
動
之
表
現
。

雖
然
盧
梭
底
社
會
契
約
學
說
落
入
散
蒙
運
動
的
故
治
理
論
的
一
般
模
式
中
，
他
卻
為
政
治
哲
學
加
入
了
一

新
的
而
有
相
當
重
要
性
的
成
素
。
像
在
他
之
前
的
洛
克
和
霍
布
斯
一
樣
，
他
將
個
人
視
作
一
起
贊
同
去
組
成
社

會
。
但
一
旦
社
會
契
約
取
代
了
個
人
的
地
位
，
一
個
新
的
、
擁
有
共
同
生
活
和
共
同
意
志
的
團
體
或
有
機
體
便

出
現
了
。
這
共
同
的
或
普
遍
的
意
志
常
趨
於
整
體
之
保
存
和
幸
福
，
它
是
法
律
和
公
平
與
不
公
平
之
說
短
或
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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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
這
絕
對
正
確
的
普
遍
意
志
不
就
是
「
所
有
人
的
意
志
」
士
若
市
民
聚
集
一
起
來
選
舉
，
他
們
的
個
人
的
意

志
表
現
在
他
們
的
選
舉
中
。
若
選
舉
不
是
惡
意
的
，
我
們
就
獲
得
所
有
人
(
全
體
)
的
意
志
。
但
個
別
的
人
可
以

對
什
麼
是
公
眾
利
益
有
不
正
確
的
觀
念
，
而
普
遍
意
志
是
永
不
錯
誤
的
。
換
言
之
，
團
體
所
經
常
意
願
的
，
是

對
它
有
好
處
的
東
西
。
但
什
麼
才
是
真
正
對
它
有
好
處
的
東
西
呢
?
它
可
能
為
它
在
這
方
面
的
想
法
所
歡
騙
。

因
此
，
普
遍
意
志
若
就
它
本
身
來
于
以
考
察
，
它
成
為
某
種
模
糊
的
東
西

•• 

它
需
要
解
釋
，
需
要
清
晰
的

表
達
。
盧
梭
自
認
為
這
普
遍
意
志
實
際
上
在
大
多
數
人
所
表
達
的
意
志
中
找
到
了
表
現
，
這
可
能
稍
有
疑
問
。

而
若
想
到
一
小
小
的
瑞
士
，
在
那
裹
的
所
有
市
民
可
以
在
重
要
問
題
上
作
選
舉
(
不
論
這
些
市
民
是
作
為
個
別

的
人
或
作
為
團
體
中
的
分
子
)
，
則
自
然
地
可
作
此
想
|
|
l

全
體
市
民
的
公
議
表
達
了
普
遍
意
志
。
但
在
一
大

圈
中
，
那
種
全
民
的
直
接
參
與
是
不
可
行
的

l
l

除
了
可
能
在
少
數
的
機
會
用
一
種
表
決
的
芳
式
來
進
行
。
在

這
樣
一
個
國
家
中
，
其
趨
勢
將
是
對
少
數
人
(
或
一
個
人
)
來
要
求
在
他
們
的
(
或
他
的
)
意
志
中
實
現
那
內

在
於
人
民
中
的
普
遍
意
志
。
這
樣
，
我
們
得
見
羅
伯
斯
庇
爾
(
悶
。
g
m
1
0
2
0
)
在
論
及
雅
各
賓
黨
人
可
言

M
m
g
H
U戶口
的
)
時
說
:
「
我
們
的
意
志
就
是
那
普
遍
的
意
志
」
，
而
拿
破
崙(
Z品
。
-
g
S
君
來
將
他
自
己
親
作

i
l

至
少
間
或
如
此
l
!

法
國
革
命
之
喉
舌
和
實
現
。

我
們
因
此
碰
到
盧
梭
的
奇
怪
處
境
，
這
熱
心
的
民
主
人
士
從
個
人
主
義
，
從
個
人
在
自
然
狀
態
中
的
自
由

開
始
，
卻
以
關
於
有
機
國
家
的
一
種
理
論
終
結
l
!

在
這
國
家
中
，
那
貌
似
神
秘
的
普
遍
意
志
在
大
多
數
人
民

底
意
志
中
，
或
在
一
個
或
多
個
領
袖
底
意
志
中
得
以
實
現
。
而
結
果
或
是
多
數
之
專
政
，
或
是
領
柚
(
們
)
之

專
政
。
這
樣
說
並
不
表
示
盧
梭
完
全
明
白
他
自
己
的
理
論
之
趨
向
。
但
他
肇
始
一
個
弔
詭
的
自
由
觀
念
。
自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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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是
依
個
人
的
意
志
和
依
法
律
(
個
人
他
自
己
是
這
法
律
之
制
作
者
〉
來
行
動
。
但
是
個
人
的
私
自
的
意
志
耽

隨
普
遍
的
意
志
而
改
變
，
則
個
人
並
不
真
正
的
意
願
他
所
「
實
在
」
意
願
的
。
既
迫
於
附
屬
在
代
表
他
自
己
的

「
實
在
」
意
志
的
普
遍
意
志
之
表
達
下
，
他
是
被
迫
自
由
的
。
人
在
社
會
中
之
自
由
因
此
可
表
示
與
在
自
然
狀

態
中
立
自
由
大
不
相
同
的
某
個
東
西
。
因
此
你
若
先
就
社
會
契
約
之
觀
念
萊
君
，
盧
梭
的
政
治
理
論
接
近
於
格

克
的
，
但
它
卻
同
時
指
向
黑
格
爾
的
哲
學
。
對
黑
格
爾
來
說
，
奉
公
守
法
的
公
民
是
真
正
自
由
的
，
因
為
他
所

幸
守
的
法
律
是
普
遍
者
之
表
現
，
是
人
類
精
神
底
本
性
之
表
現
。
它
亦
指
向
更
後
來
的
可
令
盧
梭
厭
惡
!
l

實

在
是
令
黑
格
爾
厭
惡
l
l

的
政
治
發
展
，
但
這
政
治
發
展
卻
可
在
盧
梭
的
理
論
中
找
到
理
論
的
根
攘
。

七

論

有
→
種
並
非
不
常
見
的
說
法
，
即
•. 

敵
蒙
運
動
時
期
缺
乏
一
種
歷
史
觀
。
這
個
陳
述
意
謂
什
麼
呢
?
顯

然
，
它
並
非
表
示
歷
史
編
賽
在
十
八
世
紀
不
受
注
意
。
至
少
，
假
若
這
是
該
陳
述
的
意
義
，
則
該
陳
述
是
錯
誤

的
。
為
明
白
這
一
點
，
我
們
只
要
想
到
!
l
l

舉
例
來
說
!
|
休
誤
的
《
英
國
史
》
和
愛
德
華
﹒
吉
朋
(
問
寄
自
已

白

E
Z
P
3
3
I
Z
)
的
《
羅
馬
帝
國
衰
亡
史
》
，
以
及
伏
爾
泰
和
孟
德
斯
鳩
的
歷
史
著
作
。
那
陳
述
亦
不
應

表
示
十
八
世
紀
在
歷
史
著
作
方
面
毫
無
進
步
。
例
如
，
對
於
從
前
立
軍
事
的
、
朝
廷
的
和
外
吏
的
歷
史
編
賽

有
一
急
需
的
反
動
。
這
時
的
重
點
放
在
丈
化
的
和
知
性
的
因
素
上
，
文
注
意
人
民
的
生
活
和
人
的
風
俗
習
慣
。

這
種
強
調
在
伏
爾
泰
的
《
論
風
俗
》
中
是
清
楚
的
。
叉
孟
晶
川
斯
鳩
強
調
物
質
條
件
如
氣
候
對
人
民
或
民
族
之
發

展
及
對
其
風
俗
和
法
律
之
影
響
。

十
八
世
紀
之
歷
史
編
集
同
時
有
嚴
重
的
缺
失
。
首
先
，
歷
史
家
一
般
來
說
對
他
們
的
贅
料
無
克
分
的
審

導. 55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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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
叉
無
意
於
對
需
用
來
作
客
觀
著
作
的
史
實
和
記
錄
作
歷
史
的
研
究
和
費
力
的
評
價
。
確
實
，
我
們
很
難
企

宰
一
個
游
心
於
哲
學
及
文
學
之
各
方
面
的
世
俗
的
人
獻
身
於
這
類
的
研
究
。
但
客
觀
著
作
之
相
對
的
缺
乏
畢
竟

構
成
一
個
缺
失
。

其
次
，
十
八
世
紀
的
歷
史
家
習
於
利
用
歷
史
來
作
為
證
明
一
種
論
說
的
方
法
和
作
為
道
德
教
訓
的
材
料
。

吉
朋
著
意
於
證
示
基
督
宗
教
之
勝
利
，
是
野
蠻
和
冥
頑
對
開
化
了
的
文
明
之
勝
利
。
作
家
如
伏
爾
泰
以
自
得
的

方
式
專
注
於
理
性
論
對
傳
統
和
反
敢
蒙
主
義
的
重
壓
之
勝
利
。
他
們
不
但
設
定
進
步
之
理
論
，
尚
且
設
定
進
步

之
觀
念
在
於
理
性
論
、
自
由
思
想
和
科
學
之
發
達
。
根
攘
技
寧
布
魯
克
的
《
歷
史
之
研
究
與
利
用
論
筆
》
(
一

七
五
二
年
)
，
歷
史
是
哲
學
用
例
子
來
教
導
我
們
在
公
共
場
合
和
私
人
生
活
中
應
如
何
去
行
為
。
十
八
世
紀
的

歷
史
家
在
強
調
歷
史
之
道
德
教
訓
時
，
他
們
是
想
到
一
種
兔
於
神
學
的
預
設
和
關
涉
的
道
德
。
他
們
皆
反
對
歷

史
之
神
學
的
解
釋
，
技
述
挨
涵
。
a
g
p
-
a
N斗
L
斗
。δ
在
其
《
普
遍
史
論
》
中
就
作
了
這
樣
一
種
解
釋
。
但
歷
史

家
在
敵
蒙
運
動
、
理
性
時
代
的
背
景
中
解
釋
歷
史
時
，
他
們
亦
表
現
出
一
種
類
似
的
l
l

若
是
不
相
同
的
l
l

偏
見
，
這
似
乎
並
非
偶
然
的
。
以
為
敵
蒙
運
動
的
作
家
既
是
自
由
思
想
家
和
理
性
論
者
，
他
們
就
能
免
於
偏
見

和
免
於
將
歷
史
編
暴
附
屬
在
道
德
的
和
預
想
的
目
的
底
下
，
這
是
一
重
大
的
錯
誤
。
在
十
九
世
紀
前
半
葉
，
藍

克

(
H
N
S
R
0
)
之
要
求
客
觀
性
，
乃
是
同
時
針
對
了
理
性
論
的
和
以
神
學
為
考
慮
中
心
的
歷
史
家
。
若
我
們

認
為
混
述
挨
是
有
偏
見
的
，
則
吉
朋
亦
不
能
例
外
。
十
八
世
紀
的
歷
史
家
並
不
十
分
著
意
於
了
解
前
人
底
心
態

和
君
法
，
他
們
較
著
意
於
利
用
他
們
對
過
去
所
知
道
的
(
或
以
為
他
們
知
道
的
)
來
證
閉
一
種
論
說
或
導
衍
與

宗
教
|
|
t

至
少
是
超
自
然
的
宗
教
I
|
|

無
關
的
道
德
教
訓
或
結
論
。
特
別
地
說
，
敵
蒙
運
動
的
精
神
尖
銳
地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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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ι
闆旬

反
於
中
世
紀
的
，
敢
蒙
運
動
時
期
的
歷
史
家
不
但
不
了
解
中
世
紀
的
心
態
，
而
且
並
不
真
要
去
了
解
。
對
他
們

來
說
，
中
世
紀
的
用
處
，
只
在
於
作
為
理
性
時
代
的
一
個
襯
托
。
這
種
態
度
正
是
敵
蒙
運
動
之
所
以
被
認
為
缺

少
一
種
歷
史
精
神
的
理
由
之
一
。
如
我
們
所
見
，
這
指
摘
並
不
表
示
l
i

至
少
不
應
被
拿
來
表
示1
i

在
歷
史

編
鑫
方
面
沒
有
有
趣
的
發
現
出
現
。
它
毋
寧
指
出
想
像
的
洞
識
之
缺
乏
，
和
指
出
以
理
性
時
代
之
標
準
來
解
釋

過
去
的
歷
史
之
趨
向
。
例
如
，
吉
閉
在
論
題
之
內
容
上
跟
技
述
挨
相
反
對
;
但
俗
世
的
和
理
性
論
的
論
題
與
主

教
底
預
想
的
神
學
題
綱
，
同
樣
都
是
一
種
論
題
。

若
歷
史
編
審
得
不
僅
是
史
事
之
按
年
編
排
，
而
是
包
含
選
擇
和
解
釋
，
則
很
難
在
歷
史
編
賽
和
歷
史
哲
學

之
問
劃
出
一
明
確
的
分
界
線
。
然
而
，
若
我
們
君
到
歷
史
家
將
歷
史
解
釋
為
某
種
普
遍
計
畫
之
實
現
，
或
將
歷

史
發
展
化
約
為
某
些
普
遍
規
律
之
運
作
，
則
宜
於
開
始
說
歷
史
哲
學
。
比
如
，
一
個
人
要
寫
一
特
殊
區
域
之
客

觀
的
歷
史
，
則
我
認
為
他
通
常
不
會
被
列
為
一
個
歷
史
哲
學
家
。
我
們
並
不
慣
於
稱
休
護
或
猶
斯
都
﹒
梅
塞
(

E
Z
E
Z

寄
自
一
七
六
八
年
的
《
俄
斯
那
布
律
克
史
》
之
作
者
)
為
歷
史
哲
學
家
。
但
當
一
個
人
所
處
理
的
是

普
遍
的
歷
史
，
而
且
他
或
者
對
歷
史
發
展
給
于
一
種
目
的
論
的
解
釋
，
或
涉
及
誓
遍
地
運
作
的
規
律
，
則
稱
此

人
為
歷
史
哲
學
家
就
不
是
不
適
當
的
了
。
十
七
世
紀
的
改
述
埃
可
算
為
一
個
歷
史
哲
學
家
。
而
在
十
八
世
紀
更

有
一
些
著
名
的
例
子
。

這
些
例
子
中
最
卓
越
的
無
麗
是
施
洗
約
翰
﹒
維
科
心
。
g
h
曾
在
2
5
S
E
S
l
-

斗
主
)
。
維
科
是
基
督

徒
，
他
並
不
屬
於
那
些
反
對
對
歷
史
作
神
學
的
解
釋
(
由
奧
古
斯
丁
和
波
述
挨
所
代
表
)
的
人
之
集
團
。
但
同

時
在
他
的
著
作
《
一
個
關
於
諸
民
族
之
共
同
本
性
的
新
科
學
之
原
理
》
中
，
他
考
察
主
宰
歷
史
發
展
的
自
然
法

導., 57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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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而
將
純
粹
的
神
學
考
慮
擱
於
一
旁
。
關
於
這
新
科
學
，
有
兩
點
可
注
意
。
首
先
，
維
科
並
不
對
人
性
整
體
作

直
線
式
的
前
進
或
發
展
的
想
法
，
而
以
一
系
列
的
循
環
式
的
發
展
來
予
以
解
釋
。
這
是
說
，
主
宰
歷
史
運
動
的

法
則
表
現
在
每
-
特
殊
民
族
或
國
家
之
典
、
盛
、
一
袁
、
落
中
。
其
次
，
維
科
將
每
一
相
繼
的
階
段
用
它
的
法
律

系
統
來
現
在
一
個
圓
圈
中
。
在
神
權
階
段
，
法
律
破
現
為
有
一
耐
性
的
祖
源
和
認
可
。
這
是
話
叫
時
代
。
在
貴
族

的
階
段
，
法
律
掌
揖
在
少
數
家
族
手
中
(
比
如
，
在
羅
馬
共
和
國
的
貴
族
手
中
)
。
這
是
英
雄
時
代
。
在
人
的

時
代
，
即
在
人
的
政
府
階
段
中
，
我
們
有
一
合
理
的
法
律
體
系
，
在
這
體
系
中
所
有
公
民
享
有
同
等
的
權
利
。

在
這
個
藍
圖
中
我
們
可
以
君
到
孔
德
(
們
。
自
古
)
的
三
個
階
段
的
輪
廓
。
但
維
科
並
不
是
一
個
實
證
主
義
哲
學

家
;
再
者
，
如
所
己
君
到
的
，
維
科
侏
留
了
希
臘
的
歷
史
循
環
的
觀
念
，
這
是
與
十
九
世
紀
的
人
類
進
步
的
觀

念
不
同
的
。

孟
德
斯
鳩
亦
關
心
法
律
的
問
題
。
在
他
的
《
法
芝
精
神
》
(
一
七
四
八
年
)
中
，
他
考
察
實
證
法
的
不
同

體
系
。
他
要
證
明
每
一
體
系
是
那
些
由
相
五
關
係
連
結
起
來
的
法
律
體
系
，
因
而
任
一
法
律
包
含
一
特
殊
的
法

律
組
而
排
斥
另
一
組
。
但
為
何
一
個
國
家
有
這
一
體
系
而
另
一
國
家
有
那
另
一
體
系
?
孟
德
斯
鳩
之
回
答
強
調

了
政
府
形
式
之
作
用
;
但
他
亦
強
調
了
自
然
因
素
如
氣
候
和
地
理
條
件
，
以
及
人
為
因
素
如
商
業
關
係
和
宗
教

信
仰
之
影
響
。
每
一
民
族
或
國
家
會
有
它
自
己
的
法
律
制
定
和
體
系
;
但
實
際
的
問
題
基
本
上
對
所
有
人
是
一

樣
的•• 

若
有
相
干
的
自
然
的
歷
史
的
條
件
，
則
法
律
體
系
之
發
展
將
有
助
於
自
由
達
到
最
高
程
度
。
就
在
這
一

點
上
，
英
國
憲
法
之
影
響
在
孟
德
斯
鳩
的
思
想
中
鑄
下
印
記
。
他
認
為
，
蘊
由
立
法
、
行
政
和
司
法
三
權
之
分

立
，
自
由
得
到
最
好
的
保
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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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在
孔
多
塞
那
一
囂
，
我
們
找
到
一
種
跟
維
科
的
進
步
觀
念
不
同
的
進
步
觀
念
。
如
己
提
及
的
，
在
他
的
《
人

類
精
神
進
步
史
紀
論
搞
》
(
一
七
九
四
年
)
中
，
他
探
討
人
類
的
無
限
的
進
步
。
在
十
六
世
紀
之
前
，
我
們
可
以

區
分
一
些
時
代
，
並
且
可
以
找
到
退
化
的
動
向
，
特
別
是
在
中
世
紀
。
但
文
藝
復
興
引
進
一
種
新
科
學
和
道
德

艾
化
的
肇
始
，
它
們
的
發
展
我
們
是
不
能
給
與
任
何
限
制
的
。
但
是
，
人
的
心
靈
可
以
為
偏
見
和
狹
隘
的
觀
念

(
如
由
宗
教
的
教
義
所
培
養
出
來
的
觀
念V所
限
制
。
這
樣
，
教
育
i
l
a

特
別
是
科
學
教
育
l
|

就
顯
得
重
要
。

在
德
國
，
萊
辛
亦
提
出
一
種
樂
觀
的
歷
史
進
步
的
觀
念
。
在
他
的
著
作
《
人
類
的
教
育
》
(
一
七
八

0
年
)

中
，
他
將
歷
史
描
述
為
人
類
的
漸
進
的
教
育
。
在
進
步
底
歷
程
中
，
間
或
有
退
步
和
停
滯
，
但
這
一
切
都
受
納

於
進
步
之
大
流
中
，
而
不
斷
求
進
步
之
實
現
。
就
宗
教
來
說
，
歷
史
不
音
是
上
帝
對
人
類
所
施
的
教
育
。
但
宗

教
信
仰
卻
沒
有
最
後
的
和
絕
對
的
形
式
。
而
每
一
宗
教
毋
寧
是
上
帝
不
斷
「
敵
示
」
中
的
一
個
階
段
。

赫
爾
德
在
他
的
論
語
言
的
著
作
《
論
語
言
之
起
源
》
(
一
七
七
二
年
)
中
探
討
語
言
之
自
然
的
起
源
，
而

反
對
語
言
原
初
是
由
上
帝
授
予
人
的
看
法
。
在
宗
教
方
面
，
他
強
調
其
自
然
的
性
格
。
宗
教
近
於
詩
和
神
話
，

源
於
人
要
去
解
釋
現
象
的
欲
望
。
在
已
發
展
的
宗
教
，
特
別
是
基
督
宗
教
中
，
我
們
若
見
道
德
因
素
之
生
長
和

力
量
;
這
所
以
基
督
宗
教
要
責
成
人
類
的
道
德
要
求
和
渴
慕
。
換
言
之
，
赫
爾
德
所
強
烈
反
對
的
，
是
理
性
論

對
宗
教
|
|
特
別
是
基
督
宗
教
l
l

的
批
評
和
反
對
，
那
是
十
八
世
紀
的
特
徵
。
他
不
喜
歡
將
分
析
的
和
批
評

的
理
性
與
人
的
其
他
能
力
分
間
，
他
也
顯
示
出
一
種
對
於
人
性
整
體
的
感
覺
。
在
他
的
《
人
類
歷
史
之
哲
學
理

念
》
(
一
七
八
四
!
九
一
年
〉
中
，
他
將
歷
史
描
寫
為
人
額
的
能
力
、
行
為
和
愛
好
底
一
個
純
粹
自
然
的
歷
史

|
|
在
時
間
和
空
間
中
的
。
他
又
嘗
試
尋
求
人
底
發
展
與
其
自
然
環
揖
底
性
格
之
關
連
，
而
提
出
→
種
有
關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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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之
原
始
的
理
論
。
從
神
學
上
說
，
不
同
民
族
(
國
家
〉
之
歷
史
造
成
一
和
諧
的
整
體
，
即
天
國
之
實
現
。

在
一
個
思
想
環
繞
於
人
本
身
的
時
期
宴
，
很
自
然
的
，
對
人
類
文
化
底
歷
史
發
展
中
應
該
漸
有
興
趣
。
而

在
十
八
世
紀
中
，
我
們
君
到
一
種
嘗
試
|
|
或
毋
寧
是
一
系
列
的
嘗
試
|
|
要
從
發
現
一
些
與
奧
古
斯
丁
和
法

述
挨
的
神
學
原
理
不
相
同
的
解
釋
原
理
來
理
解
歷
史
。
但
即
使
是
那
些
相
信
歷
史
哲
學
之
建
立
是
一
種
有
益
的

工
作
的
人
亦
須
承
認
:
十
八
世
紀
的
哲
學
的
歷
史
家
在
發
展
他
們
的
體
系
時
都
過
於
輕
率
。
例
如
，
維
科
的
歷

史
循
環
論
主
要
根
接
對
羅
馬
史
的
考
察
。
而
他
們
之
中
無
一
人
具
有
充
分
淵
博
且
準
確
的
事
實
知
識
，
以
保
證

一
種
歷
史
哲
學
之
建
立
l
l

即
使
這
一
種
東
西
是
一
種
合
法
的
事
業
。
確
實
，
法
國
敢
蒙
運
動
的
某
些
人
習
於

輕
棍
和
小
君
一
位
像
木
拉
多
盟

(
Z
Z
S
Z
H
r
E
β
I
H
a
s這種
人
的
費
力
的
工
作
?
|
|
他
為
意
大
利
史
準

備
了
一
大
堆
資
料
。
我
們
同
時
君
見
對
人
類
文
化
發
展
的
一
種
廣
視
，
對
這
文
化
之
發
展
從
它
與
很
多
因
素
的

關
係
來
予
以
考
察
，
這
些
因
素
包
括
從
氣
候
的
到
宗
教
的
影
響
。
這
特
別
可
在
赫
爾
德
那
真
觀
察
得
到
，
他
超

越
敵
蒙
運
動
的
限
制
l
l
l

若
這
真
的
敵
蒙
運
動
一
詞
作
狹
義
的
了
解
，
特
別
是
指
法
國
的
理
性
論
。

西洋哲學史

入
我
們
已
經
講
到
一
些
在
十
九
世
紀
早
期
去
世
的
哲
學
家
。
但
在
那
些
在
十
八
世
紀
末
期
有
所
著
述
的
人
當

中
，
最
偉
大
的
人
物
算
是
伊
馬
努
爾
﹒
康
德
Q
B
S
S
E
-閃
g
r
5

立

-
-
8
3。
不
論
人
們
怎
樣
去
君
待
他
的

哲
學
，
無
人
會
否
認
其
突
出
的
歷
史
的
重
要
性
，
的
確
，
他
的
思
想
在
某
些
方
面
表
示
著
在
歐
洲
哲
學
中
的
一

道
關
隘
，
因
此
我
們
可
以
將
近
代
哲
學
分
作
前
康
德
期
和
後
康
德
期
。
若
笛
卡
見
和
洛
克
可
被
現
為
十
七
、
十

八
世
紀
思
想
之
主
導
人
物
，
則
十
九
世
紀
的
思
想
是
康
德
所
領
導
的
。
固
然
，
這
樣
說
有
過
於
簡
化
之
嫌
。
將



論

十
九
世
紀
的
哲
學
家
都
想
作
是
康
德
主
義
者
，
這
就
如
將
十
八
世
紀
的
哲
學
家
設
想
為
笛
卡
兒
主
義
者
或
是
洛

克
的
追
隨
者
一
樣
，
是
錯
誤
的
。
即
使
在
大
陸
的
史
賓
諾
莎
和
萊
布
尼
茲
以
及
在
英
國
的
巴
克
萊
和
休
護
都
是

原
創
性
的
哲
學
家
，
但
笛
卡
兒
對
大
陸
理
性
論
的
影
響
和
洛
克
對
英
國
經
驗
論
的
影
響
都
是
不
可
置
疑
的
。
同

樣
的
，
康
德
對
十
九
世
紀
思
想
的
影
響
也
是
不
可
否
認
的
|
|
雖
然
像
黑
格
爾
這
樣
一
個
有
顯
著
的
原
創
性
的

大
思
想
家
不
能
故
劃
分
為
一
個
「
康
德
主
讀
者
」
。
的
確
，
康
德
對
思
辨
形
上
學
之
態
度
自
他
那
時
代
起
便
產

生
了
一
有
力
的
影
響
。
而
許
多
人
至
今
仍
認
為
他
成
功
地
展
開
了
它
的
主
張
i
l
l

雖
然
他
們
並
不
打
算
多
接
受

其
積
極
的
思
想
。
過
於
強
調
那
我
可
稱
之
為
負
面
的
或
破
壞
性
的
康
德
的
影
響
，
是
對
他
的
哲
學
作
一
個
丹
面

抽
理
解
。
但
這
並
無
故
於
一
個
事
實.• 

在
很
多
人
君
來
，
康
德
表
現
為
思
辨
形
上
學
之
偉
大
的
揭
露
原
形
者
。

康
德
的
知
識
生
涯
分
為
兩
個
時
期
，
就
是
前
批
判
期
和
批
判
期
。
在
前
一
時
期
，
他
受
萊
布
尼
茲
及
法

爾
夫
傳
統
的
影
響
;
在
後
一
時
期
，
他
表
現
出
他
自
己
的
原
創
性
的
觀
點
。
他
的
首
部
巨
著
|
|
《
純
粹
理
性

批
判
》
|
|
出
版
於
一
七
八
一
年
。
康
德
那
時
已
是
五
十
七
歲
;
但
他
已
花
上
十
年
以
上
的
時
間
來
建
立
他
自

己
的
哲
學
，
所
以
他
能
移
接
續
出
版
使
他
聞
名
於
世
的
著
作
。
一
七
八
三
年
有
《
任
何
一
種
將
能
作
為
科
學
而

出
現
的
未
來
的
形
上
學
之
導
論
》
，
一
七
八
五
年
有
《
道
德
底
形
上
學
之
基
礎
》
，
一
七
八
八
年
有
《
實
踐
理

性
批
判
》
，
一
七
九
0
年
有
《
判
斷
力
批
判
》
'
一
七
九
三
年
有
《
單
在
理
性
限
度
內
之
宗
教
》
。
在
他
死
後

才
被
我
到
和
出
版
的
研
究
論
著
，
顯
示
康
德
生
前
一
直
在
為
他
的
哲
學
體
系
底
某
些
部
分
之
重
新
思
考
、
重
新

整
理
或
完
成
而
工
作
。

在
一
導
論
性
的
章
節
中
來
展
示
康
德
底
哲
學
是
不
適
宜
的
。
但
關
於
某
些
呈
現
於
他
所
注
意
的
問
題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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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於
他
的
思
想
的
一
般
糗
索
，
某
些
話
卻
得
說
一
說
。

在
康
德
底
著
作
中
，
有
兩
部
關
於
道
德
哲
學
，
一
部
關
於
宗
教
。
這
事
實
很
重
要
。
因
為
，
若
我
們
對
此

事
作
一
寬
泛
的
理
解
，
我
們
可
以
說
康
德
的
基
本
問
題
並
非
與
笛
卡
兒
的
不
相
類
。
康
德
曾
宣
稱
有
兩
個
主
要

的
，
吽
他
驚
奇
和
嚮
慕
的
對
象

•• 

『
星
辰
滿
佈
的
天
空
和
內
心
的
道
德
律
』
。
一
方
面
，
他
所
面
對
的
是
對
世

界
和
對
哥
白
尼
、
凱
普
勒
和
牛
頓
的
物
理
宇
宙
之
科
學
的
觀
念
，
認
為
這
世
界
(
宇
宙
)
是
為
機
械
的
因
果
性
所

決
定
的
l
l

決
定
於
它
的
運
動
中
。
另
一
方
面
，
他
所
面
對
的
是
理
性
的
受
造
物
，
能
移
認
識
那
物
理
世
界
，

並
且
駕
御
它
，
這
可
以
說
是
主
體
與
對
象
的
關
係
;
他
意
識
到
道
德
羲
務
和
自
由
載
文
在
世
界
中
君
見
理
性
目

的
之
表
現
。
實
在
界
底
這
些
方
面
如
何
能
協
調
呢
?
我
們
如
何
能
使
物
理
世
界
l
l

抉
定
之
領
域
|
|
a
與
道
德

秩
序
l
i

自
由
之
領
域
1
|
l
和
諧
一
致
呢
?
這
問
題
不
僅
是
將
兩
個
世
界
平
擺
起
來
，
好
像
它
們
是
完
全
分

離
和
獨
立
似
的
。
因
為
它
們
在
人
那
襄
匯
合
起
來
。
人
觀
是
自
然
|
|
物
理
系
統
|
|
中
的
一
分
子
，
也
是
一

道
德
的
和
自
由
的
行
為
者
。
因
此
，
問
題
是
在
調
和
兩
個
觀
點

i
l

科
學
的
和
道
德
的
l
1
l
時
，
如
何
可
以

不
用
否
定
其
中
任
何
一
方
。
在
我
君
來
，
這
是
康
德
的
基
本
問
題
。
而
我
們
一
開
始
就
要
認
識
到
這
點
。
否

則
，
那
很
自
然
地
置
於
他
底
思
想
之
分
析
的
和
批
判
的
方
面
的
強
調
，
幾
乎
會
模
糊
他
的
哲
學
之
深
遠
的
思
辨

西洋哲學史

的
作
用
。

雖
然
康
德
的
主
要
問
題
並
非
跟
笛
卡
兒
的
不
相
類
，
但
自
後
者
的
時
代
起
，
思
想
之
流
亦
已
不
斷
有
所
發

展
;
而
當
我
們
講
到
康
德
的
特
殊
問
題
時
，
那
改
變
是
明
顯
的
。
他
一
方
面
面
對
大
陸
理
性
論
者
之
形
上
學
體

系
。
笛
卡
見
曾
嘗
試
將
形
上
學
的
哲
學
安
置
在
一
科
學
的
基
礎
上
;
但
相
互
衝
突
的
體
系
之
出
現
，
和
無
法
獲



論

得
確
定
的
結
論
，
這
使
人
對
傳
統
形
上
學
的
目
的
之
有
按
住
產
生
懷
疑
，
這
目
的
是
擴
展
我
們
對
實
在
界
的

知
識
，
特
別
是
對
那
超
越
於
感
覺
經
驗
的
與
料
的
實
在
界
。
康
德
在
另
一
方
面
面
對
那
極
盛
於
休
誤
哲
學
的
英

國
經
驗
論
。
但
在
康
德
君
來
，
純
粹
的
組
驗
論
是
很
難
成
立
的
，
也
不
能
說
明
牛
頓
物
理
學
之
成
就
和
說
明
它

增
加
人
對
世
界
之
認
識
這
明
白
的
事
實
。
根
攘
休
誤
的
原
理
，
一
個
關
於
世
界
的
資
料
性
的
(
經
驗
的
〉
陳
述

只
不
過
是
一
個
對
於
所
已
經
驗
的
事
物
的
陳
述
。
例
如
，
我
們
經
常
就
經
驗
之
所
及
而
得
見
每
當
甲
事
件
出
現

峙
，
乙
事
件
通
常
隨
著
出
現
。
但
休
誤
的
經
驗
論
對
「
每
當
甲
出
現
，
乙
一
定
隨
著
出
現
」
這
個
普
遍
陳
述
不

會
給
予
客
觀
的
證
間
。
換
言
之
，
純
粹
的
經
驗
論
不
能
說
明
普
遍
的
和
必
然
的
經
驗
判
斷
(
康
德
稱
之
為
綜
合

的
先
驗
判
斷
)
。
但
牛
頓
物
理
學
卻
預
設
那
樣
的
判
斷
之
有
放
性
。
因
此
，
近
代
哲
學
的
兩
個
主
流
君
來
都
是

有
缺
點
的
。
理
性
論
的
形
上
學
並
不
像
要
提
供
任
何
關
於
世
界
的
確
定
的
知
識
。
而
這
促
使
我
們
問
及
形
上
學

的
知
識
實
際
上
是
否
可
能
。
然
而
，
純
粹
經
驗
論
對
一
門
確
能
增
加
我
們
對
世
界
的
知
識
的
學
問
i
|
l
物
理
科

學
|
|
自
不
能
予
以
證
成
。
這
促
使
我
們
去
問
:
純
粹
經
驗
論
所
缺
少
的
是
什
麼
?
叉
科
學
之
普
遍
的
、
必
然
的

事
實
判
斷
如
何
可
能
?
我
們
如
何
證
成
我
們
用
以
構
成
這
些
判
斷
的
確
信
?

這
個
或
這
些
問
題
可
以
這
樣
來
表
示
:
康
德
一
方
面
君
到
了
形
上
學
者
@
似
乎
混
淆
了
邏
輯
關
係
和
因
果

關
係
，
而
構
想
可
以
經
由
先
驗
推
理
產
生
一
個
體
系
，
這
體
系
會
提
供
我
們
關
於
實
在
界
之
真
實
的
和
確
定
的

知
識
。
但
尚
有
一
點
對
康
德
來
說
仍
不
是
很
明
白
的

•• 

即
使
我
們
免
於
這
混
淆
，
我
們
是
否
能
用
因
果
性
原
則

來
獲
得
形
上
學
的
知
識
，
譬
如
是
關
於
上
帝
的
。
這
樣
，
我
們
可
以
有
利
地
問
形
上
學
是
否
可
能
，
而
若
可

能
，
是
在
那
種
意
義
上
可
能
。
另
一
方
面
，
在
贊
同
經
驗
論
者
說
我
們
的
一
切
知
識
在
某
一
意
義
下
從
經
驗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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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
之
同
時
，
康
德
君
到
牛
頓
物
理
學
不
能
由
純
梓
經
驗
論
的
原
則
于
以
證
成
。
因
為
依
康
德
之
見
，
牛
頓
物
理

學
預
設
自
然
之
齊
一
性
。
而
正
是
對
自
然
齊
一
性
之
信
念
，
休
誤
不
能
給
予
正
確
的
理
論
的
證
成
|
|
雖
然
他

嘗
試
對
信
念
之
起
源
作
一
心
理
學
的
說
明
。
問
題
因
而
是
•• 

若
我
們
如
經
驗
論
者
那
樣
設
定
我
們
的
一
切
知
識

開
始
於
經
驗
，
則
對
我
們
的
信
念
之
理
論
的
證
成
是
怎
樣
的
呢
?

在
回
答
這
最
後
一
個
問
題
時
，
康
德
提
出
一
個
根
本
的
價
設
。
即
使
我
們
的
一
切
知
識
開
始
於
經
驗
，
→

切
知
識
不
必
然
因
此
是
從
經
驗
產
生
的
。
因
為
，
情
形
可
能
是
(
康
德
認
為
事
實
上
是
〉
:
我
們
的
經
驗
包
含

兩
種
成
素
，
就
是
所
與
的
印
象
和
用
以
綜
合
這
些
印
象
的
先
驗
形
式
和
成
素
。
康
德
並
不
是
說
我
們
擁
有
本
兵

的
觀
念
，
也
不
是
表
示
在
認
知
中
的
先
驗
成
素
是
先
行
於
經
驗
的
知
識
對
象
。
康
德
所
要
表
示
的
是
:
人
1
1
l

經
驗
和
認
識
的
主
體
l
!
l
必
然
(
因
為
他
是
人
)
要
將
棍
本
的
與
料
或
印
象
以
某
些
方
式
來
加
以
綜
合
。
換
言

之
，
主
體
l
|
人
|
|
不
僅
是
印
象
之
被
動
的
接
受
者
:
他
主
動
地
(
且
無
意
識
地
〉
綜
合
未
加
工
的
與
料
，

也
就
是
說
，
將
先
驗
的
形
式
和
範
疇
加
在
這
些
與
料
上
，
由
比
建
立
起
極
驗
的
世
界
。
經
驗
世
界
、
現
象
界
或

實
在
界
，
就
它
對
我
們
的
呈
現
來
說
，
並
非
只
是
我
們
的
構
造
，
好
像
→
個
夢
;
它
也
不
僅
是
某
個
所
與
的
東

西
;
它
是
將
先
驗
形
式
和
範
疇
加
諸
與
料
的
結
果
。

那
樣
的
一
個
偎
說
有
何
好
處
呢
?
它
可
以
這
樣
來
予
以
說
明
:
對
接
受
哥
白
尼
之
地
球
蹺
日
運
行
之
偎
說

的
人
，
和
對
那
不
接
受
此
說
甚
或
對
此
骰
說
毫
無
所
知
的
人
來
說
，
現
象
是
一
樣
的
。
就
現
象
來
君
，
二
人
所

君
見
的
是
太
陽
的
東
升
西
落
。
但
哥
白
尼
的
假
說
能
說
明
地
球
中
心
說
所
不
能
說
明
的
事
實
。
同
樣
的
，
對
那

不
認
議
任
何
知
識
中
的
先
驗
裝
素
的
人
和
對
那
認
識
該
成
素
的
人
來
說
，
世
界
以
同
樣
的
方
式
星
現
於
他
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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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但
根
攘
有
這
成
素
的
假
設
，
我
們
可
以
說
明
純
粹
經
驗
論
所
不
能
說
明
的
。
例
如
，
我
們
就
心
靈
之
是
其
所

是
之
事
實
來
設
定
我
們
依
因
果
關
係
來
綜
合
與
料
，
自
然
界
將
一
直
對
我
們
顯
現
為
由
因
果
律
所
控
制
。
換
言

之
，
我
們
肯
定
了
自
然
之
齊
一
性
。
自
然
乃
是
作
為
現
象
的
自
然
;
它
不
能
意
指
其
他
東
西
。
若
在
人
類
認
知

中
有
主
觀
的
不
變
的
成
素
，
則
在
現
象
的
實
在
中
有
相
應
的
不
變
的
成
素
。
舉
例
來
說
，
若
我
們
必
然
地
將
空

間
和
時
間
之
形
式
用
於
未
加
工
的
感
覺
與
料
(
我
們
不
直
接
意
識
到
它
們
)
，
自
然
就
必
頭
一
直
對
我
們
顯
現

為
在
空
間
、
時
間
中
。

我
並
不
打
算
在
此
對
康
德
的
經
驗
之
先
驗
降
件
作
詳
細
的
說
明
。
適
合
的
地
方
將
是
第
六
珊
中
之
相
關
章

節
。
但
有
一
重
點
頭
予
以
注
意
，
因
為
它
直
接
關
涉
於
康
德
的
關
於
形
上
學
底
可
能
性
的
問
題
。

康
德
認
為
，
經
驗
之
先
驗
條
件
之
作
用
是
綜
合
感
覺
印
象
之
雜
多
。
而
我
們
藉
此
所
認
識
到
的
是
現
象
的

實
在
性
。
因
此
，
我
們
不
能
合
法
地
將
知
性
(
C
E
O
B
E
E古巴
之
主
觀
範
疇
作
超
越
於
經
驗
的
使
用
。
例
如
，

我
們
不
能
移
合
法
地
將
因
果
性
之
概
念
去
作
超
越
現
象
的
使
用
|
|
以
一
因
果
論
證
來
證
閉
上
帝
的
存
在
。
若

我
們
講
到
確
定
的
理
論
的
(
觀
解
的
)
知
識
，
我
們
亦
永
不
能
認
識
現
象
背
後
的
實
在
。
而
這
卻
是
形
上
學

者
所
試
圖
去
傲
的
。
他
們
曾
試
圖
將
我
們
的
理
論
的
或
科
學
的
知
識
擴
展
及
於
實
在
自
身
;
而
且
他
們
曾
將
只

在
現
象
界
有
殼
的
範
疇
來
作
超
越
現
象
的
使
用
。
那
些
嘗
試
是
註
定
要
失
敗
的
。
康
德
郎
試
圖
顯
示
傳
統
的
形

上
學
論
證
帶
來
不
可
解
決
的
二
律
背
反
。
因
此
，
偎
若
形
上
學
i
l

比
較
於
物
理
學
之
進
展
|
|
無
任
何
進

步
，
這
是
不
足
驚
奇
的
。

在
這
襄
所
能
有
的
、
唯
一
的
「
科
學
的
」
形
上
學
是
知
識
底
形
上
學il
l

人
類
經
驗
中
的
先
驗
成
素
之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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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
康
德
著
作
之
大
部
分
就
在
於
試
圖
進
行
這
分
析
的
工
作
。
在
《
純
粹
理
性
批
判
》
中
，
他
試
著
去
分
析
那

決
定
我
們
的
綜
合
的
先
驗
判
斷
之
構
成
的
先
驗
成
素
。
在
《
實
踐
理
性
批
判
》
中
，
他
探
究
道
德
判
斷
中
的
先

驗
成
素
。
在
《
判
斷
力
批
判
》
中
，
他
致
力
於
分
析
決
定
我
們
的
美
感
判
斷
和
目
的
論
判
斷
的
先
驗
成
素
。

雖
然
康
德
排
除
那
個
他
親
為
古
典
的
形
上
學
的
東
西
，
在
形
上
學
者
所
處
理
的
主
題
上
，
康
德
絕
未
表
示

不
關
心
。
對
他
來
說
，
這
些
主
題
是
自
由
、
〔
靈
魂
〕
不
朽
和
上
帝
。
而
他
致
力
於
在
一
不
同
的
基
礎
上
校
復

那
他
從
理
論
的
和
科
學
的
知
識
之
領
域
中
掛
除
出
去
的
東
西
。

康
德
從
對
道
德
義
務
之
覺
知
或
意
識
開
始
。
他
又
試
著
去
顯
示
道
德
義
務
預
設
自
由
。
若
我
應
該
，
我
就

能
移
。
再
者
，
道
德
律
要
求
〔
道
德
行
為
〕
與
它
(
道
德
律
)
自
身
完
全
一
致
l
l
t

全
德
(
圓
德
〉
。
但
康
德

認
為
這
是
一
種
理
想
，
為
要
達
到
這
理
想
，
無
限
的
時
間
是
必
要
的
。
不
朽
性
因
而
|
|
l
在
永
不
停
正
進
趨
於

理
想
之
意
義
下
|
|
是
道
德
律
的
一
個
「
設
準
」
o

復
次
，
雖
然
道
德
並
不
表
示
因
企
望
人
之
幸
福
而
行
動
，

道
德
應
產
生
幸
福
。
但
幸
福
與
德
行
之
相
稱
要
求
一
個
能
移
而
且
將
會
實
現
二
者
之
連
結
的
「
存
有
」
之
理
念
。

上
帝
之
理
念
因
而
是
道
德
律
的
一
個
「
設
準
」
。
我
們
不
能
以
某
些
形
上
學
者
所
尋
求
的
證
明
方
式
證
明.. 
人

是
自
由
的
，
他
的
靈
魂
是
不
朽
的
，
和
存
在
著
一
個
超
越
的
上
帝
。
但
我
們
意
識
到
道
德
義
務
;
而
自
由
、
不

朽
性
和
上
帝
是
道
德
律
之
「
設
準
」
。
這
是
實
踐
的
信
仰
之
問
題
，
也
就
是
說
，
一
個
關
乎
將
一
個
人
自
己
投

入
於
道
德
活
動
的
信
仰
之
問
題
。

這
「
設
準
」
之
學
說
一
有
些
時
候
被
解
釋
為
一
個
便
宜
的
實
用
論
或
對
天
主
敬
底
偏
見
之
因
襲
的
讓
步
。
但

我
認
為
康
語
世
己
對
這
問
題
認
真
得
多
。
他
將
人
現
為
一
種
混
合
的
存
在
。
作
為
自
然
界
的
一
部
分
，
他
如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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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自
然
物
一
樣
受
制
於
機
械
的
因
果
性
。
但
他
也
是
意
識
到
道
德
義
務
的
道
德
的
存
有
者
。
認
識
義
務
就
是
認

識
到
道
德
律
給
人
一
種
要
求
，
而
對
此
要
求
之
實
現
或
拒
絕
，
人
是
可
自
由
選
擇
的
。
@
進
一
步
說
，
認
識
一

道
德
秩
序
就
是
默
默
地
認
識
到
道
德
活
動
並
不
注
定
遭
受
挫
折
，
而
人
底
存
在
終
究
是
「
有
意
義
的
」
。
但
它

的
意
義
所
在
不
能
缺
少
不
朽
住
和
上
帝
。
我
們
不
能
科
學
地
證
明
自
由
、
不
朽
性
和
上
帝
底
存
在
。
因
為
這
些

觀
念
(
理
念
)
在
科
學
中
沒
有
地
位
。
我
們
也
不
能
用
傳
統
形
上
學
之
論
證
來
證
明
它
們
。
因
為
這
些
論
證
是

無
殼
的
。
但
如
果
一
個
人
真
的
體
認
到
道
德
的
義
務
，
他
就
是
肯
定
一
種
道
德
的
秩
序
，
而
這
道
德
的
秩
序
就

涵
著
靈
魂
底
不
朽
性
和
上
帝
底
存
在
。
這
不
是
我
們
可
以
作
出
一
系
列
無
誤
的
證
朗
的
嚴
格
的
邏
輯
涵
蘊
。
情

形
毋
寧
是
﹒
﹒
由
信
仰
來
發
現
和
肯
定
那
個
獨
自
給
從
良
知
來
的
道
德
義
務
之
意
識
以
完
全
的
意
義
和
價
值
的
實

在
觀
。因

此
，
康
德
所
留
給
我
們
的
，
是
一
種
人
們
或
可
稱
之
為
「
被
二
分
的
實
在
」
的
東
西
。
一
方
面
是
牛
頓

科
學
的
世
界
l
l
t

一
個
為
必
然
的
因
果
法
則
所
決
定
的
世
界
。
這
是
現
象
的
世
界
，
但
這
並
不
表
示
這
世
界
只

是
幻
象
，
而
是
表
示
它
預
設
那
些
決
定
事
物
藉
以
向
我
們
顯
現
的
方
式
的
經
驗
底
主
觀
條
件
之
運
作
。
另
一
方

面
是
自
由
的
人
類
精
神
和
上
帝
的
超
感
官
世
界
。
依
康
德
，
我
們
不
能
對
這
超
感
官
世
界
之
存
在
給
與
任
何

嚴
格
的
理
論
的
證
明
。
我
們
同
時
亦
無
正
確
的
理
由
來
肯
定
那
為
機
械
的
因
果
性
所
決
定
的
世
界
是
唯
一
的
世

界
。
而
如
果
我
們
對
世
界
的
解
釋
(
世
界
是
一
機
械
的
體
系
〉
有
賴
於
經
驗|l

感
官
經
驗
l
l

底
條
件
之
運

作
，
則
我
們
更
無
理
由
作
此
肯
定
。
進
一
步
說
，
道
德
生
活
i
l
|

特
別
是
對
義
務
之
意
識
|
|
打
開
一
實
在
之

領
域
，
這
領
域
是
道
德
的
人
以
信
仰
來
肯
定
它
作
為
道
德
律
的
一
個
設
準
或
要
求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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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襄
並
非
對
康
德
哲
學
作
批
判
的
討
論
的
地
方
。
我
只
要
表
明
我
所
稽
之
為
康
德
的
「
二
分
」
的
，
其
實

是
代
表
了
近
代
心
靈
的
一
個
難
題
。
我
們
已
明
白
那
新
的
科
學
的
世
界
觀
迫
使
人
們
將
他
們
對
實
在
全
體
之
君

法
單
元
化
。
十
七
世
紀
時
笛
卡
兒
曾
努
力
於
結
合
對
精
神
實
在
之
肯
定
和
對
機
械
因
果
性
的
世
界
之
接
受
。
但

他
相
信
他
終
可
證
明
，
舉
例
來
說
，
一
個
無
限
的
和
超
越
的
上
帝
存
在
。
在
十
八
世
紀
末
期
，
康
德
否
定
那
樣

的
真
理
是
能
移
以
笛
卡
見
和
萊
布
尼
茲
所
曾
用
來
證
明
這
些
真
理
的
方
法
來
予
以
證
明
的
。
他
同
時
強
烈
地
感

到
牛
頓
物
理
學
之
世
界
並
不
等
於
實
在
界
。
他
因
此
將
對
超
感
官
的
質
在
界
之
肯
定
歸
於
「
信
仰
」
之
領
域
，
試

圖
以
道
德
意
識
來
證
明
它
。
今
日
，
雖
然
人
們
感
覺
到
科
學
所
表
象
的
世
界
帥
不
是
唯
一
的
實
在
界
，
它
且
在

某
程
度
上
指
向
那
在
它
自
身
之
外
的
〔
另
一
世
界
〕
，
但
他
們
仍
然
視
科
學
為
擴
展
我
們
的
事
實
的
「
知
識
」

之
唯
一
手
段
。
對
他
們
來
說
，
康
德
的
體
系
具
有
某
種
現
代
意
義
，
雖
然
這
體
系
i
|

在
他
的
著
作
中
所
發
展

的
l
l

經
不
起
批
評
。
這
是
說
，
在
他
們
的
處
境
與
康
德
當
目
的
處
鐘
之
間
有
某
些
相
似
之
處
。
所
以
說
「
某

些
相
倒
之
處
」
'
是
因
為
自
康
德
之
後
，
問
題
之
解
決
巳
起
了
很
大
的
變
化
。
一
方
面
是
科
學
理
論
之
改
變
。

另
一
方
面
是
哲
學
有
不
同
方
向
的
發
展
。
所
以
，
基
本
的
處
境
就
很
難
說
仍
然
是
一
樣
的
。

在
本
軍
結
束
之
處
來
察
君
一
下
康
德
的
哲
學
，
我
認
為
這
是
合
宜
的
。
康
德
成
長
於
大
陸
理
性
論
之
一
種

稀
釋
了
的
解
說
之
中
，
卻
i
|

如
他
所
說
的
|
|
因
休
誤
而
使
他
從
獨
斷
的
睡
夢
中
驚
醒
過
來
。
雖
然
他
反
對

大
陸
形
上
學
家
之
增
進
我
們
對
實
在
底
知
識
之
要
求
，
他
也
同
時
相
信
純
粹
經
驗
論
之
不
足
。
因
此
，
我
們
可

以
說
，
在
康
德
的
思
想
中
，
大
陸
理
性
論
和
英
國
經
驗
論
之
影
響
結
合
起
來
產
生
出
一
個
新
的
、
原
創
性
的
體

系
。
但
是
得
附
加
說
，
對
形
上
學
和
經
驗
論
，
康
德
都
沒
有
攔
斷
了
它
們
的
去
路
。
但
他
給
二
者
以
一
不
同
的

第四卷. 68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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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展
。
十
九
世
紀
的
形
上
學
已
經
跟
十
七
、
十
八
世
紀
的
不
一
樣
。
而
雖
然
十
九
世
紀
的
種
驗
論
或
多
讀
少
未

為
康
德
所
影
響
，
但
二
十
世
紀
的
新
經
驗
論
卻
要
給
形
上
學
以
一
較
康
德
的
批
判
更
根
本
的
打
擊
。
康
德
說
到

最
後
仍
算
是
一
個
形
上
學
者
。

附

a 

〔
譯
者
按
:
所
引
皆
虐
待
其
文
本
冊
數
、
頁
數
。
〕

@ 

頁
一
六
丘
至
一
六
七
。

第
三
一
冊
，
第
三
五
丸
章
。

第
三
一
般
，
第
十
五
幸
。

克
第
三
冊
，
頁
三
一
二
三
至
三
-
一
白
。

克
第
二
冊
，
頁
一
六
八
。

例
如
，
他
的
實
體
理
論
跟
實
體
轉
化
之
學
謊
。

第
十
三
章
。

第
三
一
冊
，
第
十
六
章
。

前
為
書
，
，
第
十
七
章
。

前
持
者
，
第
十
八
幸
。

鐘書@ 由@ @ @ @ • 0 0~ 

同
上
。

@ 

依
伽
望
略
，
自
然
界
中
的
「
初
因
」
'
就
是
吞
種
力
，
諸
如
產
生
特
定
運
動
的
萬
有
引
力
或
地
心
引
力
。
初



第四卷 • 70 . 西洋哲學史

@ 

因
之
內
在
性
管
是
不
得
而
知
的
，
但
是
運
動
則
可
以
由
數
學
方
式
去
表
達3

關
A
W
Z
Y
瑪
斯
的
道
德
埋
論
，
見
第
三
冊
，
第
三
十
九
幸
。

@ 

見
第
二
冊
，
第
四
十
章
。

前
為
書
，
第
八
章
。

@ @ 

見
第
三
冊
，
第
十
一
章
。

@ 

第
三
冊
，
頁
二
八
七
。

@ 

AAO 

@ 

頁
-
一
-
一
八
至
二
三
0
。

@ 

第
二
一
冊
，
頁
-
一
-
一
入
。

@ 

這
話
並
本
包
括
史
賓
諾
莎
，
他
本
是
基
督
徒
。
它
當
然
也
本
指
涉
布
此
一
否
認
基
督
教
義
的
十
八
世
紀
作

家
。
但
這
些
作
家
雖
是
迫
代
意
義
的
「
理
性
論
者
」
'
卻
不
是
笛
字
兒
和
萊
布
尾
茲
式
的
忠
游
哲
學
家
。

貝
爾
主
張
本
社
並
不
影
響
道
德
。

這
部
由
我
德
羅
和
達
朗
貝
2
.〉
H
O
B
Z
2
)所
編
慕
的
著
作
是
記
述
吞
種
料
學
所
獲
得
的
進
展
的
，
並
且

i
l
l

至
少
在
今
意
上
!
!
提
倡
一
種
俗
世
主
義
的
世
界
觀
。

「
理
性
論
的
」
倫
理
學
體
象
中
所
用
的
「
台
然
律
」

@ 

第
三
冊
，
頁
-
一
九0
。

@ @ @ 

輛
黑
，
在
這
襄
所
用
的
和
在

區
別
。

一
詞
，
要
完
全
加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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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當
然
本
紀
庸
德
的
哲
學
色
括
在
內
;
庸
德
的
哲
學
府
在
本
章
，
第
八
節
中
有
一
簡
要
的
介
紹
。

這
觀
念
是
布
魯
諾
從
古
撒
的
花
谷
拉
那
襄
借
來
的
。
見
第
三
冊
，
第
十
五
章
和
第
十
六
章
第
六
節
。

@ @ 

第
二
十
章
。

車
用
來
指
前
串
締
結W期
的
太
陰
法
性
論
者
，
而
非
指
仕
一
中
世
紀
的
哲
學
家
如
多
瑪
跡
。
但
是
，
庫
德
對
中

@ @ 

世
哲
學
之
知
識
是
桂
端
背
乏
的
。

依
康
德
，
道
德
律
是
實
踐
理
性
所
頌
布
的
。
在
某
一
種
意
義
(
這
持
會
在
瓜
干
適
當
的
地
方
于
以
說
明
)

下
，
人
犯
道
德
律
投
給
他
自
己
。
但
義
務
在
離
開
與
一
個
能
自
由
服
從
或
不
服
從
這
道
德
律
的
存
有
者
的

關
條
來
說
，
是
毫
無
意
義
的
。

譯
者
附
註•• 

為
行
文
及
排
版
方
使
，
在
底
干
第
二
至
第
六
各
章
註
時
中
之
「
註
時
用
語
」

先
在
這
襄
附
列
各
用
語
之
意
義
如7
.
-

n
『
﹒
(
已
﹒)U
比
較
;
參
看

* 

一
仍
犀
文
，
但

(
U
F﹒
(
各
﹒)
U
幸

開
已
由H﹒

(
o
a
p〉U
枝
輯

L品
定
﹒
(
恥
辱
丈
﹒
)
H
同
上
;
前
揭
嘗

M
H﹒

(
M
V
﹒
)
或
M
M
M
V

﹒

(
3
.
v
n頁

m
o
o
u見

<
。.-

(
」
刊
。
目
﹒

)
H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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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笛
卡
兒
/圓、-
、_，I

西洋哲學史

生
平
和
著
作
。
|
|
|
笛
卡
兒
的
目
標
|
|
他
的
方
法
之
觀
念i
l

本
具
觀
念
之
理
論
!
l

方
法
的
懷
疑

-勒
內
﹒
笛
卡
見
(
同g
h
m
口
o
m
g
口

2
)
於
一
五
九
六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生
於
都
使
(
、Hd
S
E
E
S
'是
布

列
塔
尼
宙
門
叩
門
g
3
)
議
會
一
個
議
員
的
第
三
子
。
他
父
親
於
一
六
O
四
年
送
他
入
拉
﹒
弗
謝
〈
F
H
H
E
g
v
0
)

學
院
，
這
學
臨
是
由
亨
利
四
世
所
創
立
和
由
耶
穌
會
教
士
執
教
的
。
笛
卡
兒
直
至
三
八
一
二
年
才
離
開
學
院
，

其
間
的
最
後
鑽
年
用
於
邏
輯
、
哲
學
和
數
學
之
研
習
。
他
告
訴
我
們
@
他
對
追
求
知
識
之
渴
望
，
而
他
實
在
是

一
個
好
學
的
學
生
，
而
且
天
資
穎
悟
。
「
我
不
會
感
覺
到
我
被
認
為
較
我
的
同
學
為
差
，
雖
然
他
們
之
中
有
些

是
註
定
背
出
於
藍
的
」
@
。
當
我
們
想
起
笛
卡
兒
後
來
曾
對
傳
統
的
學
習
作
強
烈
的
非
難
，
且
他
在
當
學
童
時

就
對
學
臨
所
授
的
大
部
分
功
課
(
除
了
數
學
)
表
示
不
滿
，
因
而
在
離
開
學
自
後
有
一
役
時
間
不
再
求
學
，
我

們
或
許
會
因
此
下
結
論
，
說
笛
卡
見
對
他
的
老
師
們
感
到
憤
憊
，
並
且
蔑
視
當
時
的
教
育
制
度
感
到
羞
厚
。

但
實
際
的
情
形
並
不
是
這
樣
的
。
他
對
拉
﹒
弗
謝
的
耶
穌
會
教
士
有
感
情
，
也
尊
敬
他
們
。
他
認
為
他
們
的
教

導
方
式
遠
優
於
其
他
的
學
校
。
從
他
的
著
作
中
可
明
白
見
到
:
他
認
為
他
所
接
受
的
，
是
在
傳
統
之
制
度
中
所



笛卡兒〈一〉

可
能
有
的
最
好
的
教
育
。
但
他
亦
認
為
傳
統
的

學
問
l
|
A
至
少
有
些
科
目
!
|
缺
乏
堅
固
的
基

礎
。
他
因
此
譏
諷
地
表
示
.• 

「
哲
學
教
我
們
以

浮
面
的
真
理
來
談
關
於
一
切
事
物
的
，
而
使
我

們
為
學
識
較
淺
的
人
所
欣
賞
」
，
同
時
然
哲
學

數
百
年
來
為
最
好
的
心
靈
所
培
養
，
卻
「
沒
有

一
件
哲
學
中
的
事
物
不
是
在
爭
論
中
而
終
究
不

是
可
疑
的
」
。
@
固
然
，
數
學
因
為
有
其
確
定
性

和
現
晰
性
而
為
他
所
喜
歡
，
「
但
我
仍
不
了
解

它
的
真
正
的
用
處
。
」
@

在
離
開
拉
﹒
弗
謝
之
後
，
笛
卡
兒
會
稍
作

休
閒
'
但
他
不
久
即
立
志
於
研
究
，
並
向
世
界

這
部
大
書
本
學
習
，
為
了
!
!
如
他
自
己
所
說

的
|
|
尋
求
對
生
活
有
用
的
一
種
知
識
。
他
因

而
投
身
於
那
沙

(
Z
S自
己
)
的
莫
禮
士
(
崑
皇
民8
)
王
子
的
軍
隊
。
這
君
來
是
有
些
奇
怪
的
行
動
。
但
他
在

軍
旅
中
卻
一
方
面
從
事
數
學
的
研
究
，
不
以
士
兵
的
身
分
接
受
薪
酬
。
他
寫
下
了
一
些
論
文
和
筆
記
，
包
括
一

篇
他
死
後
才
出
版
的
一
音
樂
論
著
|
1
.

《
音
樂
概
要
》
。

• 73 .第二室主

勒內﹒笛卡兒 (René Descartes)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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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
卡
兒
於
二
州
一
九
年
除
去
在
那
沙
的
軍
役
，
並
前
往
德
國
，
在
法
蘭
克
福
參
觀
了
皇
帝
費
迪
南
之
加
冕

典
禮
。
在
加
入
了
巴
伐
利
亞
的
麥
西
美
里
安
置
自
E
E
S

的
軍
像
之
後
，
他
駐
在
多
璃
河
邊
的
諾
伊
堡
;
就

在
這
投
日
子
中
，
他
藉
著
靜
思
默
想
開
始
為
他
的
哲
學
奠
定
基
礎
。
二
八
一
九
年
十
一
月
十
日
，
他
連
續
作
了

三
個
夢
，
這
使
他
相
信
他
的
使
命
是
用
理
性
來
尋
求
真
理
，
他
並
會
許
願
要
前
往
意
大
利
的
洛
勒
托
令
R
E

。
)

曇
母
堂
朝
拜
。
但
他
這
個
願
華
卻
一
時
未
得
實
現
，
這
由
於
他
繼
續
在
法
希
米
亞
和
匈
牙
利
參
加
軍
役
，
叉
到

西
里
西
直
、
德
國
北
部
和
荷
蘭
去
旅
行
，
並
且
往
雷
諾
探
訪
他
的
父
親
。
但
他
於
二
八
二
三
年
起
程
往
意
大

利
，
在
前
往
羅
馬
之
前
造
訪
了
洛
勒
托
。

笛
卡
兒
曾
在
巴
黎
居
住
了
數
年
，
與
拉
﹒
弗
謝
的
一
個
校
友
梅
色
涅(
Z
g
g
E
O〉
結
為
好
友
，
又
得
到

貝
呂
爾

S
m
E
口
0
)的
樞
機
主
教
之
鼓
勵
。
但
他
終
認
為
巴
黎
的
生
活
過
於
損
囂
，
而
在
二
公
一
八
年
歸
隱
於

荷
蘭
，
直
至
一
六
四
九
年
，
其
間
亦
分
別
於
一
六
四
四
年
、
一
六
四
七
年
和
一
六
四
八
年
三
度
訪
問
法
國
。

他
的
《
世
界
論
》
之
出
版
曾
因
伽
里
略
之
判
刑
而
阻
延
，
這
書
直
至
一
六
七
七
年
才
出
版
。
但
笛
卡
見
在

一
六
三
七
年
以
法
文
出
版
了
他
的
《
關
於
﹒
正
確
地
引
導
理
性
和
在
諸
科
學
中
尋
求
真
理
的
方
法
之
談
論
》
'
同

時
出
版
的
有
關
於
大
氣
現
象
、
折
射
光
學
和
關
於
幾
何
學
的
論
文
。
《
心
靈
指
導
之
規
則
》
雖
然
是
死
後
出
版

的
，
但
已
於
一
六
二
八
年
完
成
。
二
八
四
一
年
出
版
了
《
第
一
哲
學
之
說
思
》
之
拉
丁
文
本
。
這
部
著
作
包
括

了
六
組
由
不
同
的
神
學
家
和
哲
學
家
所
提
出
的
反
對
意
見
(
詰
難
)
或
批
評
，
以
及
笛
卡
兒
對
這
些
反
對
意
見

之
答
覆
。
第
一
組
批
評
是
由
一
位
荷
蘭
神
學
家
卡
特
融
(
們
丘
。
2

個
)
所
提
出
的
，
第
二
組
則
是
一
晝
神
學
家
和

哲
學
家
的
批
評
，
第
一
一
一
、
四
、
五
組
批
評
則
分
別
依
次
由
霍
布
斯
、
阿
諾
德
(
〉
門
口

O
E
R
M
)
和
伽
森
狄

(
G
g
i

西弊輩學處



當卡見(一〉

Z
D
a
C所提
出
。
二
八
四
二
年
所
出
版
的
《
沈
思
錄
》
之
另
一
個
版
本
還
增
入
耶
穌
會
教
士
布
爾
且
3
2
丘
吉
)

的
一
(
第
七
)
組
反
對
意
見
以
及
笛
卡
見
的
答
辯
和
他
給
第
內
(
皂
白
。
"
)
神
欠
的
信
;
第
內
亦
為
耶
穌
會
教

士
，
是
笛
卡
兒
在
拉
﹒
弗
謝
的
一
位
導
師
，
笛
民
對
他
頗
懷
好
感
。
《
沈
思
錄
》
之
一
個
法
文
譯
本
出
版
於
一

六
四
七
年
，
另
一
個
法
文
版
(
亦
包
含
第
七
組
批
評
)
則
在
二
仝
八
一
年
出
版
。
法
文
譯
本
是
魯
恩
尼
公
爵
(

U
E

兮
戶
口
可
5
3
|
|
﹒
而
非
笛
卡
見
|
|
﹒
所
作
，
但
它
的
第
一
版
曾
為
笛
氏
所
過
目
和
部
分
地
予
以
修
改
。

《
哲
學
原
理
》
於
一
六
四
四
年
以
拉
丁
文
出
版
，
後
來
由
修
院
院
長
克
洛
德
﹒
比
各
(
巴
巴
已O
E
g
c

譯
成
告
文
，
而
譯
本
經
笛
卡
見
過
目
後
於
二
八
四
七
年
出
版
，
並
有
作
者
致
譯
者
的
信
作
為
序
言
，
說
明
這
部

著
作
的
計
畫
。
名
為
《
靈
魂
之
諸
情
欲
》
(
一
六
四
九
年
)
的
論
著
是
用
法
文
撰
寫
的
，
這
書
君
來
是
應
朋
友

之
要
求
|
|
而
非
因
作
者
自
己
的
意
願
!
l

在
笛
卡
兒
死
前
不
久
出
版
的
。
此
外
還
有
一
部
未
完
成
的
對
話
錄

l
!

《
依
自
然
之
光
來
追
尋
真
理
》
|
|
之
一
種
拉
丁
文
譯
本
出
版
於
一
七
。
一
年
。
又
有
拉
丁
文
的
《
對
某

個
綱
領
之
批
註
》
'
這
是
笛
卡
見
對
由
烏
特
里
希
的
雷
基
奧
或
李
﹒
萊
爾
(
M
N
a
戶
口
的
。HF
O
M
N忌
。
『
S
B
n
E
)所

寫
的
一
個
關
於
心
靈
本
性
的
宜
言
所
作
的
答
覆
，
這
雷
基
奧
先
是
笛
卡
兒
的
朋
友
，
後
來
成
為
他
的
反
對
者
。

最
後
，
笛
卡
見
的
著
作
包
括
大
量
的
信
件
，
這
些
信
件
對
他
的
思
想
之
閻
明
來
說
是
有
相
當
的
價
值
的
。

一
六
四
九
年
九
月
笛
卡
見
離
開
荷
蘭
前
往
瑞
典
，
此
行
乃
應
瑞
典
女
皇
克
莉
絲
汀
挪
(
們
冒
Z
E
S
之
重

聘
，
去
給
她
講
授
他
的
哲
學
。
但
是
，
瑞
典
冬
天
之
嚴
寒
，
加
上
女
皇
之
要
笛
卡
克ii

他
習
慣
在
起
身
後
仍

繼
續
躺
在
床
上
來
從
事
甲
業
l
l

在
清
早
五
點
去
到
她
的
圖
書
館
，
這
使
笛
卡
見
受
不
了
，
他
扉
弱
的
身
體
竟

抵
受
不
住
一
六
五
0
年
一
月
底
開
始
的
熱
症
之
侵
襲
。
他
死
於
二
月
十
一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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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
卡
兒
是
一
個
穩
健
而
平
易
近
人
的
人
。
舉
例
來
說
，
他
以
對
他
的
僕
人
及
隨
員
慷
慨
和
關
心
他
們
的
一
福

利
而
為
人
所
知
，
而
他
們
亦
甚
愛
慕
他
們
的
主
人
。
他
有
一
些
親
密
的
朋
友
如
梅
色
潭
，
但
他
仍
覺
得
一
種
退

居
的
、
平
靜
的
生
活
對
他
的
工
作
來
說
是
必
要
的
，
而
他
一
直
沒
有
結
婚
。
在
宗
教
信
仰
方
面
，
他
常
自
認
是

一
個
天
主
教
徒
，
而
他
至
死
亦
忠
誠
於
此
教
。
關
於
他
維
護
天
主
教
信
仰
之
真
誠
性
，
確
曾
有
些
爭
議
。
但
依

我
之
見
，
對
這
真
誠
惶
之
懷
疑
，
或
由
於
一
些
全
然
不
確
實
的
事
實
的
根
攘
，
比
如
他
在
延
遲
出
版
他
的
《
世

界
論
》
時
所
表
現
出
來
的
膽
怯
或
審
慎
，
或
基
於
「
先
驗
的
」
假
設
，
即
認
為
一
個
自
覺
地
且
謹
慎
地
建
立
一

個
新
的
哲
學
體
系
的
哲
學
家
是
不
會
真
正
相
信
天
主
教
教
義
的
。
笛
卡
見
儘
量
不
討
論
純
粹
的
神
學
問
題
。
他

的
君
法
是•• 

天
堂
之
路
是
同
時
為
無
知
的
人
和
飽
學
之
士
打
闋
的
，
而
敵
示
的
奧
蹟
是
人
的
心
智
所
不
能
理
解

的
。
因
此
，
他
只
探
索
他
認
為
可
單
獨
由
理
性
來
予
以
解
決
的
問
題
。
他
是
哲
學
家
和
數
學
家
，
@
而
不
是
神

學
家
;
他
亦
以
此
身
分
行
事
。
我
們
不
能
合
法
地
結
論
說
:
他
的
宗
教
信
仰
並
非
像
他
所
說
的
那
樣
。

西洋哲學史

-圓圓.-. 笛
卡
兒
的
基
本
目
標
十
分
明
顯
。
是
要
用
理
性
來
獲
得
哲
學
的
真
理
。
「
我
頤
畢
生
追
求
真
理
。
」
@
但
他

所
追
求
的
不
是
去
發
現
各
式
各
樣
的
l
l

但
卻
是
孤
立
的
l
l

真
理
，
而
是
去
發
展
真
命
題
之
一
個
系
統
，
在

這
系
統
中
的
任
何
預
設
沒
有
不
是
自
明
的
和
不
可
懷
疑
的
。
因
而
這
系
統
之
各
部
分
之
間
有
一
有
機
的
連
繫
，

而
整
個
組
織
就
穩
固
在
一
確
實
的
基
礎
上
。
它
因
而
可
以
抵
受
得
住
懷
疑
論
之
侵
蝕
性
和
破
壞
性
的
作
用
。

笛
卡
見
所
了
解
的
哲
學
是
什
麼
呢
?
「
哲
學
的
意
義
是
智
慧
之
研
究
，
而
智
慧
不
僅
表
示
處
事
之
聰
明
，

而
更
表
示
一
種
對
萬
事
萬
物
之
圓
滿
的
知
識
，
這
知
識
是
人
為
他
的
生
活
之
行
為
和
為
他
的
健
康
之
維
持
及
所



笛卡見(-)

有
工
藝
之
發
明
所
能
移
知
道
的
。
」
@
因
此
，
笛
卡
見
在
哲
學
之
總
名
下
不
但
包
括
形
上
學
，
且
亦
包
含
物
理

學
和
自
然
哲
學
，
後
者
與
前
者
的
關
係
就
像
樹
幹
跟
樹
根
的
關
係
。
而
從
這
樹
幹
伸
展
出
來
的
分
支
就
是
其
他

各
門
科
學
，
其
中
主
要
是
醫
學
、
機
械
學
和
道
德
學
。
所
謂
道
德
學
「
我
是
指
最
高
的
和
最
圓
滿
的
道
德
科

學
，
這
種
學
問
以
其
他
科
學
之
一
種
完
全
的
知
識
為
根
攘
，
是
最
高
程
度
的
智
慧
。
」
@

笛
卡
兒
三
且
強
調
哲
學
之
實
踐
的
價
值
，
這
並
不
足
驚
奇
。
他
說
任
何
一
個
民
族
的
文
明
是
相
應
於
它
的

哲
學
之
優
越
性
的
，
而
「
一
個
國
家
最
大
的
財
富
乃
在
於
擁
有
真
正
的
哲
學
」
。
@
他
又
說
「
將
那
道
路
向
每

個
人
公
開
，
這
道
路
是
他
由
之
在
他
自
身
內
!
|
l
用
不
著
向
別
人
借
貸
|
|
能
移
發
現
那
為
他
的
生
活
之
指
導

是
必
要
的
全
部
知
識
。
」
@
這
哲
學
之
實
踐
的
價
值
在
發
展
之
最
後
一
部
分ii

特
別
是
倫
理
學
i
l
l

最
為

明
白
。
因
為
「
就
像
我
們
不
是
在
根
部
或
樹
幹
上
採
得
果
實
，
而
是
在
分
友
之
最
末
端
處
，
因
而
哲
學
之
主
要

用
處
依
頓
那
些
我
們
最
後
才
學
習
到
的
部
分
。
」
@
因
此
，
笛
卡
見
在
理
論
上
將
重
點
放
在
倫
理
學
上
。
但
他

從
未
依
其
計
畫
建
立
起
一
個
系
統
的
道
德
科
學
;
而
他
的
名
字
毋
寧
與
一
種
方
法
之
觀
念
和
與
形
上
學
連
在
一

起
，
而
不
是
與
倫
理
學
連
在
一
起
。

至
此
，
無
可
否
認
的
，
笛
卡
兒
至
少
在
一
種
意
義
上
，
有
意
識
地
和
慎
重
地
與
過
去
決
裂
。
他
首
先
抉
定

從
頭
做
起
，
而
無
需
信
頓
從
前
任
何
一
派
哲
學
之
權
威
。
他
所
責
備
於
亞
里
斯
多
德
學
者
的
，
不
僅
是
他
們
之

倚
韻
亞
氏
的
權
威
，
更
是
他
們
不
能
正
確
地
了
解
亞
里
斯
多
德
。
他
們
偎
裝
在
他
的
著
作
中
找
到
某
些
問
題
之

解
答
，
但
「
這
些
問
題
卻
是
亞
民
從
未
提
及
過
的
，
也
可
能
是
他
從
未
想
到
過
的
」
o
@
笛
卡
兒
決
意
倚
賴
他

自
己
的
理
性
，
而
不
倩
賴
權
威
。
其
次
，
他
決
意
避
免
把
清
楚
明
白
的
事
物
跟
那
僅
屬
推
測
的
l
!

‘
最
多
只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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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然
的
I
|
l
事
物
相
混
淆
，
而
後
者
是
他
所
責
備
於
士
林
學
者
的
。
對
他
來
說
，
只
有
一
種
知
識
是
名
副
其
實

的
，
也
就
是
確
實
的
知
識
。
第
三
，
笛
卡
見
決
意
要
獲
得
的
，
並
以
之
為
工
作
目
標
的
，
是
清
晰
明
白
的
觀

念
，
而
不
是
|
l
如
他
責
備
士
林
學
者
在
有
些
時
偎
所
傲
的
那
樣
|
|
含
糊
其
詞
地
或
可
能
毫
無
意
義
地
去
使
八

用
語
詞
。
例
如
，
「
當
他
們
〔
士
林
學
者
〕
區
分
實
體
與
廣
延
或
量
時
，
要
麼
他
們
所
謂
的
實
體
這
名
詞
是
毫

無
意
義
的
，
要
麼
是
他
們
在
他
們
心
中
只
形
成
一
個
關
於
無
形
實
體
的
模
糊
觀
念
，
而
且
把
這
觀
念
誤
歸
於
有

形
的
實
體
。
」
@
笛
卡
兒
要
以
清
晰
明
白
的
觀
念
來
取
代
含
混
的
觀
念
。

笛
卡
兒
的
確
不
太
重
視
歷
史
的
學
習
或
一
般
的
書
本
學
習
。
由
這
事
實
來
看
，
笛
卡
兒
對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及
士
林
主
義
之
非
難
乃
基
於
一
種
沒
落
的
亞
里
士
多
德
主
義
及
一
種
可
以
稱
為
教
本
式
的
士
林
哲
學
所
給
他

的
印
象
，
而
非
基
於
對
希
臘
和
中
世
的
大
思
想
家
之
任
何
深
入
的
研
究
，
這
並
不
令
人
驚
奇
。
例
如
，
在
他
責

備
土
林
學
者
之
訴
諸
權
威
的
時
候
，
他
忽
略
一
個
事
實
:
多
瑪
斯
自
己
已
嚴
正
地
宣
稱
訴
諸
權
威
是
一
切
哲
學

論
證
中
最
薄
弱
無
能
的
。
但
這
些
考
慮
並
沒
有
改
變
笛
卡
兒
對
從
前
的
及
當
時
的
哲
學
之
一
般
態
度
。
在
他
想

望
他
的
《
哲
學
原
理
》
被
耶
穌
會
士
|
|
這
被
他
親
為
教
育
圈
中
最
高
尚
的
人
物
，
|
|
探
用
為
哲
學
教
本
時
，

他
在
某
個
程
度
下
減
少
了
他
對
士
林
哲
學
的
攻
擊
，
並
放
棄
了
他
現
作
急
務
的
正
面
攻
擊
。
但
他
的
觀
點
仍
舊

是
要
與
過
去
的
時
代
作
一
明
白
的
決
裂
。

但
是
，
這
並
不
表
示
笛
卡
兒
要
損
棄
一
切
被
其
他
哲
學
家
認
為
真
實
的
東
西
。
他
不
以
為
從
前
的
哲
學
家

所
闡
明
的
一
切
命
題
就
是
價
的
。
其
中
一
些
命
題
也
可
以
是
真
的
。
但
它
們
應
重
新
被
發
現
，
這
是
說
，
它
們

的
真
理
應
循
序
地
被
證
明
，
也
就
是
:
系
統
地
從
基
本
的
和
不
可
置
疑
的
命
題
來
導
引
其
他
衍
生
的
命
題
。
在

西洋哲學史



真
理
之
追
求
中
，
笛
卡
兒
想
尋
得
並
應
用
正
確
的
方
法
，
一
種
能
使
他
在
一
理
性
的
和
系
統
的
程
序
中
來
證
明

真
理
|
|
不
管
這
些
真
理
是
否
已
被
肯
認
l
l

﹒
的
方
法
。
他
原
初
的
目
標
並
不
盡
是
撰
造
一
種
新
穎
的
哲
學
，

而
是
就
內
容
方
面
來
說
，
撰
造
一
種
確
實
的
有
系
統
的
哲
學
。
而
他
的
主
要
敵
人
毋
寧
是
懷
疑
論
，
而
不
是
士

林
哲
學
。
因
此
，
若
他
置
身
於
系
統
地
懷
疑
那
可
被
懷
疑
的
一
切
事
物
，
並
以
此
作
為
建
立
確
實
知
識
之
基

本
條
件
，
則
他
並
不
一
開
頭
就
假
定
他
所
懷
疑
的
命
題
中
沒
有
一
個
可
復
〔
被
證
明
〕
為
確
實
地
真
的
。
「

我
深
信
個
人
要
想
靠
從
根
本
上
改
變
一
切
、
靠
把
國
家
推
翻
後
再
來
重
建
的
辦
法
來
改
造
一
個
國
家
，
這
確
實

是
不
可
能
的
;
同
樣
的
，
要
想
改
造
各
門
學
闊
的
整
體
或
學
校
襄
講
授
各
門
學
間
的
成
規
，
也
確
實
辦
不
到
。

但
是
，
說
到
我
心
襄
直
到
現
在
所
信
服
的
那
些
意
見
，
我
卻
沒
有
別
的
更
好
的
辦
法
，
而
只
有
把
它
們
一
下
全

清
掃
出
去
，
以
便
日
後
可
代
之
以
其
他
更
好
的
意
見
，
或
者
代
之
以
放
在
理
性
的
尺
度
上
校
正
過
的
原
來
的
意

見
。
」
@
關
於
笛
卡
兒
的
懷
疑
方
法
，
下
面
會
作
進
一
步
的
引
述
;
但
對
上
面
所
引
一
段
話
的
最
後
一
句
亦
宜

于
以
注
意
。

因
此
，
若
笛
卡
見
面
對
一
個
論
斷
，
謂
某
些
他
的
哲
學
觀
點
或
類
似
於
其
他
哲
學
家
的
，
或
這
些
觀
點
在

某
方
面
是
從
這
些
哲
學
家
借
來
的
，
則
笛
卡
見
可
答
辯
說
:
這
是
無
甚
重
要
的
。
這
因
為
他
從
不
自
認
為
是
發

現
真
哲
學
命
題
的
第
一
人
。
他
所
宣
示
的
卻
是
他
發
展
了
一
種
方
法
l
l

依
由
理
性
本
身
之
急
務
所
頒
布
的
命

令
來
證
明
真
理
。

在
上
面
的
引
文
中
，
笛
卡
兒
是
要
使
真
理
符
合
理
性
的
尺
度
。
他
的
哲
學
理
想
是
將
科
學
地
建
立
的
真
理

有
一
機
地
建
構
成
一
個
系
統
，
在
這
系
統
中
，
心
智
從
基
本
的
自
明
真
理
步
向
由
這
些
真
理
所
描
蘊
的
其
他
明
白

笛卡見(一〉. 79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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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真
理
。
這
種
理
想
主
要
為
數
學
所
提
示
。
在
《
(
心
靈
指
導
之
)
規
則
》
和
《
談
論
》
中
，
他
明
白
講
到
數
學

所
給
他
的
影
響
。
他
在
後
一
書
中
@
說
他
早
年
在
研
究
數
學
、
幾
何
分
析
和
代
數
時
，
將
這
些
學
問
比
較
於
其
他

研
究
部
門
，
就
對
這
些
學
問
之
清
晰
性
和
確
實
性
留
下
深
刻
印
象
，
而
有
必
要
去
探
究
數
學
方
法
之
特
性
|
l

這
些
特
性
給
予
數
學
方
法
以
優
越
性
，
而
這
種
探
究
乃
為
了
將
這
數
學
方
法
應
用
於
其
他
各
門
學
問
。
但
這
當

然
預
設
各
門
學
問
是
在
底
下
一
種
意
義
下
相
類
似
的
，
即•• 

可
應
用
於
數
學
的
方
法
亦
可
應
用
於
其
他
各
鬥
學

問
。
誠
然
，
這
就
是
笛
卡
見
所
想
的
。
所
有
學
問
集
合
在
一
起
「
是
等
於
值
一
不
變
的
人
類
智
慧
的
，
儘
管
這

智
慧
用
於
不
同
的
對
象
」
。
。
知
識
只
有
一
種
，
就
是
確
實
的
和
明
白
的
知
識
。
而
最
後
也
只
有
一
種
學
間
，

雖
然
這
種
學
問
擁
有
相
五
關
連
的
各
個
部
鬥
(
分
支
)
。
科
學
的
方
法
也
因
此
只
能
有
一
種
。

這
個
觀
念
l
l

一
切
學
問
終
究
是
一
種
學
間
，
或
者
，
只
是
一
種
學
問
之
有
機
地
關
連
一
起
的
諸
分
支
，

而
這
種
學
問
是
等
同
於
人
類
的
智
慧
或
理
解
的

l
|

當
然
構
成
一
主
要
的
偎
設
。
但
這
假
設
底
有
按
住
之
完
捕

的
證
間
，
笛
卡
兒
可
以
能
說
，
並
不
能
先
行
給
予
。
只
有
用
正
確
的
方
法
建
立
起
學
問
底
一
個
統
一
體
，
一
個

能
無
限
地
進
展
的
諸
學
問
底
井
然
有
序
的
系
統
，
這
樣
，
我
們
才
能
證
示
這
假
設
底
有
放
性
。

我
們
可
以
注
意
到
，
笛
卡
兒
的
理
論
l
l

一
切
學
問
終
究
是
一
種
學
間
，
又
只
有
一
種
普
遍
的
科
學
方
法

|
|
使
他
與
亞
里
斯
多
德
派
的
學
者
分
開
。
後
者
相
信
不
同
的
學
問
之
不
同
課
題
要
求
不
同
的
方
法
。
例
如
，

我
們
不
能
將
適
用
於
數
學
的
方
法
應
用
於
倫
理
學
;
因
為
課
題
之
不
同
，
倫
理
學
不
能
化
約
為
數
學
。
但
這
就

是
笛
卡
見
所
明
白
抨
擊
過
的
觀
點
，
。
誠
然
，
他
承
認
那
完
全
倩
賴
心
靈
底
認
知
活
動
的
諸
學
問
與
那
倩
賴
身
體

之
辭
習
和
氣
質
的
技
藝
(
如
豎
琴
演
奏
)
之
間
有
一
種
區
別
。
我
們
或
可
以
說
，
他
承
認
學
問
與
技
衛
之
間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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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道
和
知
道
怎
樣
之
間
有
一
區
別
。
但
只
有
一
種
學
問
;
而
它
並
不
因
課
題
不
同
而
分
化
為
各
別
的
類
型
。

笛
卡
兒
因
此
反
對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的
和
士
林
主
義
的
不
同
類
型
學
問
之
觀
念
，
也
反
對
他
們
的
諸
學
問
底
研

究
程
序
之
有
不
同
的
方
法
，
而
代
之
以
一
種
普
遍
學
問
和
一
普
遍
方
法
之
觀
念
。
他
立
這
樣
做
，
無
疑
是
由
於

他
成
功
地
證
示
幾
何
學
命
題
能
用
算
術
方
法
予
以
證
明
而
得
到
鼓
勵
的
。
亞
里
斯
多
德
肯
斷
幾
何
學
和
算
街
是

不
悶
的
學
間
，
因
而
否
認
幾
何
學
命
題
能
用
算
術
方
法
來
于
以
證
明
。
@

因
此
，
笛
卡
兒
底
理
想
目
標
是
去
建
構
這
個
包
攝
〔
一
切
學
間
的
〕
科
學
的
哲
學
。
在
形
上
學
i
l

依
他

的
類
比
，
還
是
樹
之
根
部
1
l

方
面
，
他
從
有
限
自
我
之
直
覺
地
認
識
到
的
存
在
開
始
，
進
而
建
立
真
理
底
判

準
、
上
帝
底
存
在
'
和
物
質
世
界
底
存
在
。
物
理
學
l
i
l
樹
立
幹
部
l
|
且
以
形
上
學
為
基
礎
，
還
是
說
，
除
非

物
理
學
之
根
本
原
理
已
被
從
形
上
學
的
原
理
證
明
出
來
，
則
物
理
學
不
能
被
現
為
科
學
之
一
個
有
機
部
分
。
而

實
踐
的
科
學
|
|
樹
之
分
枝
，
在
它
對
物
理
學
或
自
然
哲
學
之
有
機
的
倚
賴
被
弄
明
白
時
，
它
們
就
是
真
正
的

科
學
。
誠
然
，
笛
卡
見
並
未
偎
裝
著
要
去
完
全
實
現
這
個
目
標
;
但
他
認
為
他
已
作
了
一
個
開
始
，
而
且
指
出

了
完
全
實
現
這
目
的
的
途
徑
。

迄
今
所
說
或
許
給
人
一
種
印
象
，
認
為
笛
卡
見
只
關
心
那
對
已
被
闡
明
的
真
理
之
系
統
的
組
織
和
證
明
。

但
這
是
一
種
錯
誤
的
印
象
。
因
為
他
亦
相
信•• 

一
種
適
切
的
方
法
之
使
用
能
使
哲
學
家
發
現
向
所
未
知
的
真
理
。

他
並
不
認
為
士
林
主
義
的
邏
輯
是
無
用
的
，
但
在
他
君
來
，
這
種
邏
輯
「
所
能
做
的
，
毋
寧
是
為
人
解
釋
那
割

他
已
知
道
的
事
物
，
而
非
教
人
學
習
新
的
事
物
」
。
@
它
的
用
途
原
本
是
教
導
性
的
。
笛
卡
兒
的
邏
輯
l
l
z
他

說
i
l
並
不
像
學
院
之
邏
輯
那
樣
是
「
一
種
辯
證
法
，
它
教
我
們
如
何
將
我
們
所
知
道
的
事
物
使
別
人
明
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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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讀
敢
說
們
如
何
去
重
述
一
些
措
涉
於
那
些
我
們
所
不
知
道
的
事
物
之
言
談
」
;
笛
卡
見
的
邏
輯
毋
寧
是
「
教

我
們
|
l
l

為
了
去
發
現
那
些
我
們
所
未
曾
知
道
的
真
理
，
如
何
以
最
好
的
方
式
去
指
導
我
們
的
理
性
。
」
@

在
下
一
節
中
，
對
新
「
邏
輯
」
之
能
移
使
我
們
發
現
向
所
未
知
的
真
理
這
一
點
將
有
進
一
步
之
說
明
。
但

我
們
在
此
可
注
意
那
由
該
一
聲
言
所
引
起
的
問
題
。
讓
我
們
偎
定
數
學
方
法
是
從
自
明
原
理
演
釋
出
那
些
邏
輯

地
為
這
些
原
理
所
涵
蘊
的
命
題
的
方
法
。
那
麼
，
若
我
們
要
主
張
以
這
方
法
來
演
繹
關
於
世
界
的
事
實
真
理
，

勛
，
我
們
要
將
因
果
關
係
化
約
為
邏
輯
涵
蘊
關
係
。
我
們
也
因
此
可
以
說
:
物
理
學
(
舉
例
來
說
)
之
真
理
可
「

洗
驗
地
」
予
以
演
擇
。
但
如
果
我
們
將
因
果
性
歸
化
為
邏
輯
的
涵
蘊
，
我
們
就
終
於
被
迫
去
接
受
一
個
一
元
論

的
體
系
，
如
史
賓
諾
莎
的
那
個
體
系
，
而
在
這
體
系
中
，
有
限
的
事
物
必
然
是
一
個
究
極
的
存
有
學
的
原
理
之

邏
輯
的
歸
結
。
形
上
學
與
邏
輯
學
將
相
互
交
融
在
一
起
。
文
如
果
我
們
主
張
物
理
學
的
真
理
可
先
驗
地
予
以
演

釋
、
實
驗
將
不
成
為
物
理
學
底
發
展
中
的
一
個
構
成
部
分
。
這
是
說
，
物
理
學
家
底
真
結
論
將
不
倚
靠
實
驗
的

證
明
。
由
是
，
實
驗
所
充
當
之
角
色
，
頂
多
是
將
由
獨
立
於
一
切
實
驗
的
一
種
先
驗
演
繹
所
達
到
的
結
論
向
人

們
證
示
它
們
事
實
上
是
真
的
。
但
是
，
稍
後
將
可
看
到
，
笛
卡
兒
在
形
上
學
中
並
不
以
那
在
存
有
系
統
中
占
首

要
地
位
的
存
有
學
原
理
開
始
。
他
非
如
史
賓
諾
莎
那
樣
從
上
帝
開
始
，
而
是
從
有
限
的
自
我
開
始
。
他
的
方

法
l
|

如
在
《
沈
思
錄
》
中
所
表
現
的
|
|
t

亦
非
與
數
學
家
的
方
法
完
全
相
似
。
笛
卡
兒
並
不
否
認
實
驗
在
物

理
學
中
應
有
的
地
位
。
因
此
，
笛
卡
見
所
面
對
的
問
題
，
是
調
解
他
的
實
際
作
法
和
他
對
一
個
普
通
學
間
(
科

學
)
及
一
種
擬
蝕
的
數
學
方
法
之
理
想
的
圖
案
。
但
他
對
此
一
問
題
從
未
給
出
滿
意
的
解
決
。
誠
然
，
他
君
來

亦
沒
有
清
楚
地
看
到
他
將
一
切
科
學
化
約
為
數
學
之
理
想
與
他
的
實
際
作
法
之
間
的
差
距
。
此
當
然
就
是
史
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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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
莎
主
義
是
笛
卡
見
主
義
之
一
個
邏
輯
的
發
展
這
個
說
法
所
以
具
有
相
當
吸
引
力
的
理
由
之
一
。
同
時
，
笛

卡
兒
的
哲
學
與
其
說
是
在
於
他
所
可
能
完
成
的
或
應
該
完
成
的
!
l

若
他
完
全
發
展
了
他
的
理
想
之
泛
數
學
方

面
，
毋
寧
說
是
在
於
他
作
哲
學
思
維
時
所
實
際
完
成
的
。
我
們
一
旦
承
認
這
一
點
，
則
我
們
更
要
附
加
說
:
他

應
依
照
他
的
實
際
作
法

l
i

這
是
他
在
處
理
具
體
的
哲
學
問
題
時
認
為
是
適
合
的
|
!
來
修
正
他
關
於
科
學
和

關
於
科
學
的
方
法
之
理
想
。

一
一
---‘ 

笛卡兒(一〉

笛
卡
見
的
方
法
是
什
麼
呢
?
笛
卡
兒
告
訴
我
們
說
:
「
所
謂
方
法
，
我
了
解
為
確
定
的
和
容
易
的
規
則
(

之
一
個
集
合
)
，
任
何
準
確
地
觀
察
這
些
規
則
的
人
永
遠
不
會
以
位
的
事
物
為
真
實
的
，
他
不
需
浪
費
心
力
，

而
只
經
由
他
的
知
識
之
逐
漸
增
加
，
他
就
會
對
一
切
在
他
能
力
範
圍
之
內
的
事
物
獲
得
一
種
真
實
的
理
解
」
。

@
國
此
，
方
法
乃
是
一
組
規
則
。
但
笛
卡
見
並
不
以
為
有
一
種
技
街
，
其
應
用
與
人
類
心
智
底
自
然
能
力
無

關
。
相
反
的
，
這
些
規
則
正
是
正
確
地
應
用
心
智
底
自
然
能
力
和
運
作
的
規
則
。
文
笛
卡
兒
指
出
，
除
非
心
智

已
龍
應
用
它
的
基
本
的
諸
運
作
，
它
就
不
能
修
理
解
即
使
是
最
簡
單
的
關
於
事
物
的
諸
法
則
或
規
則
。
@
若
一

任
心
智
自
由
自
在
，
它
是
不
會
犯
錯
的
。
這
是
說
，
若
心
智
使
用
它
的
自
然
的
光
照
和
能
力
，
而
無
其
他
因
素

之
干
預
影
響
，
則
就
那
不
超
越
它
的
理
解
能
力
之
事
物
來
說
，
心
智
是
不
會
犯
錯
的
。
若
不
是
這
樣
，
沒
有
任

何
技
術
可
以
補
救
心
智
自
己
的
根
本
缺
陷
。
但
我
們
亦
可
能
為
一
些
因
素
所
影
響
而
歧
出
於
理
性
反
省
之
真
正

路
途
，
這
些
因
素
如
偏
見
、
激
情
、
教
育
之
影
響
、
暴
躁
和
過
急
於
求
得
結
果
等
;
心
智
由
是
變
成
盲
目
的
，

而
不
得
正
確
地
便
用
它
的
自
然
運
作
。
這
樣
，
一
組
規
則
是
很
有
用
處
的
，
部
使
這
些
規
則
預
設
心
智
的
自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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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力
和
運
作
。

心
智
的
這
些
基
本
運
作
是
什
麼
呢
?
它
們
自
直
覺
和
演
繹
二
種
;
「
我
們
能
移
由
這
二
種
心
智
運
作
而
完

全
不
必
害
怕
任
何
勾
覺
並
由
此
獲
得
事
物
之
知
識
」
。
@
前
者
(
直
覺
)
被
描
述
為
「
旺
非
對
感
官
之
搖
擺
不

定
的
肯
定
，
亦
非
從
想
像
之
任
意
組
合
而
產
生
的
謬
誤
的
判
斷
，
而
是
從
一
清
明
的
和
專
注
的
心
智
中
穩
定
地

和
清
晰
地
生
起
的
觀
念
，
我
們
因
而
完
全
免
於
對
我
們
所
理
解
的
對
象
的
懷
疑
。
或
者
，
就
同
一
事
情
來
說
，

直
覺
無
疑
是
僅
從
理
性
之
光
產
生
出
來
的
、
一
個
清
明
的
和
專
注
的
心
智
底
觀
念
。
」
@
因
此
，
直
覺
乃
表

示
一
種
純
粹
知
性
的
活
動
，
一
種
知
性
的
君
見
或
洞
識
，
它
是
如
此
的
清
晰
和
明
白
，
以
至
沒
有
懷
疑
的
餘

地
。
演
繹
被
描
述
為
「
從
其
他
被
知
為
兵
有
確
定
性
的
事
實
出
發
的
一
切
必
然
的
推
論
」
o
@
即
使
在
演
繹
推

理
中
，
直
覺
也
是
需
要
的
。
因
為
在
我
們
進
行
推
論
之
前
，
我
們
必
須
清
晰
地
和
明
白
地
君
見
每
一
命
題
底

真
理
。
但
演
繹
亦
同
時
與
直
覺
有
別
，
這
由
於
有
「
某
一
種
運
動
或
連
續
」
是
屬
於
前
者

!
!
l

而
非
屬
於
後

者
1
|
l

的
這
一
事
實
。
@

笛
卡
兒
盡
其
所
能
將
演
繹
還
原
為
直
覺
。
舉
例
來
說
，
在
從
第
一
原
理
直
接
演
繹
而
來
的
命
題
之
情
況

中
，
這
些
一
命
題
之
真
理|l
i

依
我
們
所
接
受
之
觀
點
來
看
|
|
l

是
同
時
為
直
覺
及
演
繹
所
認
識
的
。
「
但
是
這

些
第
一
原
理
本
身
只
為
直
覺
所
給
與
，
而
後
來
的
結
論
則
相
反
地
只
由
演
繹
所
提
供
。
」
@
在
演
繹
推
論
之
漫

長
過
程
中
，
演
繹
之
準
則
在
某
程
度
上
倚
輯
記
憶
之
有
妓
性
;
而
這
叉
引
進
另
一
個
因
素
。
笛
卡
兒
因
此
提

議•• 

經
由
對
演
繹
過
程
之
經
常
的
臉
棍
，
我
們
能
移
消
滅
記
憶
所
起
之
作
用
，
而
我
們
終
究
可
達
到
對
顯
然
為

第
一
原
理
所
涵
蘊
的
後
來
的
結
論
底
真
理
之
一
種
直
覺
的
把
撞
。
同
樣
的
，
雖
然
笛
卡
兒
以
這
樣
的
方
式
將
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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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
歸
屬
於
直
覺
，
他
仍
然
認
為
二
者
是
兩
種
〔
不
同
的
〕
心
智
的
運
作
。

直
覺
和
演
繹
被
認
為
是
「
作
為
獲
得
知
識
的
最
確
定
路
途
的
兩
種
方
法
」
。
@
但
雖
然
它
們
是
獲
得
確
定

知
識
的
方
法
，
它
們
並
不
是
笛
卡
兒
在
本
節
開
頭
處
所
徵
引
的
定
叢
中
所
說
及
的
「
那
個
方
法
」
。
這
因
為
直

覺
和
演
繹
並
不
是
規
則
，
而
那
個
方
法
則
在
於
正
確
地
應
用
這
二
種
心
智
運
作
的
規
則
。
一
般
地
說
，
它
尤
其

在
於
正
確
的
秩
序
。
這
是
說
，
我
們
須
遵
守
依
序
思
考
的
規
則
。
這
些
規
則
見
於
《
心
靈
指
導
之
諸
規
則
》
和

《
方
法
論
》
二
書
。
在
後
一
書
中
所
列
舉
的
四
條
規
則
之
第
一
條
是
「
決
不
把
任
何
我
沒
有
明
確
地
認
識
其
為

真
的
東
西
當
作
真
的
加
以
接
受
，
也
就
是
說
，
小
心
避
免
倉
促
的
判
斷
和
偏
見
，
只
把
那
些
十
分
清
楚
明
白
地

呈
現
在
我
的
心
智
之
前
而
使
我
根
本
無
法
懷
疑
的
東
西
放
進
我
的
判
斷
之
中
。
」
@
此
規
則
之
遵
行
福
蘊
「
方

法
的
懷
疑
」
之
使
用
。
這
是
說
，
我
們
必
讀
對
我
們
所
經
已
擁
有
的
一
切
意
見
系
統
地
加
以
懷
疑
，
這
為
了
我

們
可
藉
此
發
現
不
可
置
疑
的
、
因
而
是
可
充
作
學
問
之
建
築
底
基
礎
的
東
西
。
由
於
我
會
在
本
章
第
五
節
中
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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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蝕
述
這
個
問
題
，
我
在
此
就
不
多
說
了
。

在
《
心
靈
指
導
之
諸
規
則
》
之
第
五
條
中
，
笛
卡
見
對
此
方
法
作
出
一
個
綜
述
。
「
方
法
完
全
在
於
對
心

智
必
領
被
引
向
它
們
|
|
若
我
們
要
發
現
真
理
|
|
的
那
些
對
象
之
序
次
和
安
排
。
我
們
將
準
確
地
觀
察
到
這

方
法
，
若
我
們
逐
步
將
接
雜
的
含
糊
的
命
題
化
為
較
簡
單
的
，
叉
若
我
們
以
對
最
簡
單
的
命
題
之
直
覺
的
理
解

開
始
，
而
嘗
試
經
同
過
同
樣
的
各
步
驟
回
溯
我
們
的
途
徑
，
使
上
達
於
對
一
切
其
他
命
題
之
知
識
。
」
@
這
規

則
之
意
義
不
是
直
接
地
明
白
的
。
但
如
此
形
容
的
秩
序
有
兩
方
面
;
這
必
讀
在
此
于
以
扼
要
的
說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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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方
法
之
第
一
個
部
分
是
我
們
應
將
復
雜
的
和
含
糊
的
命
題
逐
步
化
為
較
簡
單
的
。
而
這
規
定
一
股
被
視

為
相
應
於
《
方
法
論
》
中
第
二
條
規
則
。
「
第
二
條
(
規
則
)
是
:
把
我
所
考
察
的
每
一
難
題
都
盡
可
能
地
，

且
君
來
非
如
此
不
可
地
，
分
成
細
小
的
部
分
。
」
@
這
方
法
笛
卡
見
後
來
稱
之
為
分
析
或
化
解
之
方
法
。
我
們

很
難
說
他
經
常
都
在
這
同
一
意
義
下
使
用
「
分
析
」
一
詞
:
一
但
正
如
這
里
所
說
的
，
這
方
法
在
於
將
知
識
之
多

重
與
料
分
化
為
這
些
與
料
的
最
簡
單
的
(
諸
)
一
兀
素
。
笛
卡
兒
對
方
法
之
觀
念
一
定
是
為
數
學
所
影
響
。
但
他

認
為
歐
漠
里
得
幾
何
有
一
嚴
重
的
弱
點
，
即
公
設
和
諸
第
一
原
理
是
「
未
經
證
明
的
」
。
這
是
說
，
幾
何
學
家

(
歐
幾
里
得
)
沒
有
表
示
他
是
如
何
獲
致
他
的
第
一
原
理
的
。
但
是
，
分
析
或
化
解
之
方
法
，
由
於
它
明
白
地

以
系
統
的
方
式
展
示
第
一
原
理
是
如
何
被
獲
得
和
為
何
被
肯
定
的
，
這
樣
，
一
種
學
問
之
諸
第
一
原
理
就
被
「

證
明
」
了
。
在
這
意
義
上
，
分
析
就
是
發
現
之
還
輯
。
而
笛
卡
見
確
信
他
在
《
沈
思
錄
》
中
己
用
了
這
分
解
之

方
式
，
這
由
於
他
之
將
知
識
之
多
重
與
料
化
解
為
那
原
初
的
存
在
命
題
|
!
我
思
，
故
我
存
在
!
l

中
，
叉
因

為
他
之
證
示
形
上
學
底
基
本
真
理
如
何
在
其
正
確
的
次
序
中
被
發
現
。
在
他
對
第
二
組
《
詰
難
》
之
答
辯
中
，

他
更
指
出
.• 

「
分
析
表
示
了
一
物
先
驗
地
、
依
方
法
而
被
發
現
和
被
導
衍
的
方
式
，
因
此
，
若
讀
者
想
要
跟
隨

這
方
法
，
且
對
每
樣
事
物
予
以
充
分
注
意
，
則
他
要
圓
滿
地
理
解
這
方
法
，
使
得
它
好
像
是
為
他
自
己
所
發
現

的
那
樣
是
他
自
己
的
方
法...••• 

。
而
我
在
《
沈
思
錄
》
中
只
使
用
分
析
方
法
，
這
在
我
看
來
是
教
導
之
最
好
的

和
最
真
的
方
法
。
」
@

在
第
五
條
規
則
中
所
綜
述
的
那
個
方
法
之
第
二
個
部
分
表
示
:
我
們
應
該
「
以
對
最
簡
單
的
命
題
之
直
覺

的
理
解
開
始
，
而
嘗
試
經
過
同
樣
的
各
步
驟
回
溯
我
們
的
途
徑
，
使
上
達
於
對
其
他
一
切
命
題
之
知
識
」
。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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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笛
卡
兒
後
來
所
說
的
綜
合
或
合
成
方
法
。
在
綜
合
中
，
我
們
以
直
覺
所
知
覺
的
第
一
原
理
或
最
簡
單
的
命
題

(
在
分
析
中
最
後
才
得
到
的
)
開
始
，
而
跟
著
以
一
有
次
序
的
方
式
進
行
演
釋
，
確
保
沒
有
漏
掉
任
何
→
個
步

驟
，
文
確
保
每
一
命
題
確
實
是
從
它
前
面
的
一
個
命
題
推
出
來
的
。
這
是
歐
幾
里
得
幾
何
學
者
所
應
用
的
方

法
。
依
笛
卡
兒
，
分
析
是
發
現
之
方
法
，
綜
合
則
是
最
適
合
於
證
示
所
已
被
知
的
事
物
的
方
法
;
而
這
是
應
用

於
《
哲
學
原
理
》
中
的
方
法
。

笛
卡
見
在
他
對
第
二
組
詰
難
之
答
辯
中
肯
定
:
「
我
在
幾
何
學
方
法
中
區
別
出
兩
件
事
情
，
就
是
秩
序
和

證
明
方
法
。
秩
序
僅
在
於
首
先
將
那
些
應
該
不
需
藉
後
來
的
事
物
之
助
而
被
認
識
的
事
物
放
在
首
位
，
然
後
將

其
他
事
物
加
以
安
啡
，
使
得
它
們
的
證
明
有
賴
於
那
個
在
它
們
之
前
的
事
物
。
在
《
枕
思
錄
》
中
我
確
實
盡
可

能
準
確
地
依
隨
這
樣
的
次
序
。••..•• 

」
@
他
跟
著
將
證
明
方
法
分
為
分
解
和
綜
和
，
並
且
說
他
在
《
沈
思
鋒
》

中
只
使
用
了
分
析
。

這
樣
，
依
笛
卡
兒
，
分
析
可
使
我
們
獲
得
對
「
單
純
性
質
」
立
直
覺
。
所
引
起
的
問
題
是
:
他
這
個
詞
語

(
單
純
性
質
)
的
意
義
是
什
麼
。
這
或
者
可
由
膺
用
他
的
一
個
例
子
來
作
最
好
的
說
明
。
一
物
體
有
廣
延
和
形

狀
。
但
不
能
說
它
是
由
物
體
性
、
廣
延
和
形
狀
所
結
合
成
的
，
「
因
為
這
些
成
素
永
遠
不
是
相
五
分
離
地
存
在

的
。
但
相
對
於
我
們
的
理
解
來
說
，
我
們
稱
它
為
一
種
由
這
一
一
一
個
性
質
所
構
成
的
接
合
物
。
」
@
我
們
可
以
將

物
體
分
析
為
這
些
性
質
;
但
我
們
不
能
，
舉
例
來
說
，
將
形
狀
分
析
為
其
他
成
素
。
單
純
性
質
因
而
是
分
析
過

程
所
獲
致
的
最
後
的
究
極
的
成
素
，
並
且
是
在
清
晰
明
白
的
觀
念
中
被
認
識
到
的
。

形
狀
、
廣
延
、
連
動
等
等
被
認
為
構
成
一
物
質
的
單
純
性
質
，
因
為
它
們
只
被
得
見
於
物
體
中
。
但
亦
有

. 87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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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一
畫
「
知
性
的
」
議
精
神
的
單
純
性
質
，
比
如
意
志
、
思
想
和
懷
疑
。
再
者
，
有
一
畫
單
純
性
質
是
為
精
神

的
事
物
和
物
質
的
事
物
所
共
有
的
，
如
存
在
、
統
一
性
和
持
續
。
笛
卡
兒
亦
把
我
們
所
稱
為
「
共
同
觀
念
」

|
!
這
些
觀
念
是
連
結
其
他
單
純
性
質
，
又
為
演
繹
或
推
論
所
依
以
有
殼
的
|
|
的
亦
包
括
於
這
第
三
畫
單
純

性
質
內
。
他
所
給
的
一
個
例
于
是
「
凡
與
一
第
三
事
物
相
同
的
事
物
，
亦
彼
此
相
同
」
。

那
些
「
單
純
性
質
」
是
分
析
所
達
致
的
最
後
成
素
|
l

只
要
這
分
析
是
保
留
在
清
晰
明
白
的
觀
念
之
領
域

內
。
(
對
這
些
成
素
再
進
行
分
析
只
有
引
起
心
智
上
的
混
淆
。
)
它
們
是
演
繹
推
論
之
最
後
的
質
料
或
起
點
。

笛
卡
兒
之
所
以
亦
談
及
「
單
純
命
題
」
'
這
並
不
足
驚
奇
，
因
為
演
繹
正
是
從
命
題
到
命
題
之
演
釋
。
但
笛
卡

兒
之
如
何
將
單
純
性
質
當
作
命
題
那
樣
來
講
，
這
不
是
直
接
地
明
顯
的
。
亦
不
能
認
為
笛
卡
兒
已
將
他
的
意
思

用
清
楚
而
不
含
糊
的
態
度
說
明
了
。
因
為
，
如
果
他
已
這
樣
做
，
我
們
就
不
應
該
碰
著
分
歧
的
解
釋
，
這
些
解

釋
是
我
們
在
他
的
著
作
之
各
家
註
釋
中
見
到
的
。
我
柄
或
者
可
以
用
直
覺
作
用
和
判
斷
作
用
之
間
的
區
別
來
說

明
這
個
情
形
。
我
們
直
覺
到
單
純
性
質
，
但
我
們
是
在
命
題
中
肯
定
它
的
單
純
性
及
它
之
與
其
他
單
純
性
質
不

同
之
處
的
。
但
笛
卡
兒
並
不
部
因
此
而
認
為
單
純
性
質
是
缺
乏
關
係
的
。
如
我
們
已
經
看
到
的
，
他
以
形
狀
作

為
單
純
性
質
的
一
個
例
子
;
但
在
討
論
第
十
二
條
規
則
時
，
他
說
形
狀
是
連
繫
於
廣
延
(
另
一
個
單
純
性
質
)

的
，
因
為
我
們
不
能
離
開
廣
延
來
思
想
形
狀
。
笛
卡
見
也
不
認
為
直
覺
行
為
之
單
純
性
必
然
表
示
此
直
覺
底
對

象
不
包
含
必
然
相
連
的
兩
個
成
素
|
|
。
當
然
，
假
定
對
這
關
連
之
理
解
是
直
接
的
。
因
為
如
果
它
不
是
直
接

的
，
即
若
有
運
動
或
連
續
，
這
就
出
現
一
個
演
擇
的
情
形
。
但
是
，
理
解
笛
卡
兒
的
自
然
方
式
或
者
是
這
樣

的
.. 

我
們
首
先
直
覺
命
題
。
他
在
解
釋
第
二
一
條
規
則
時
提
出
直
覺
之
例
子
，
但
他
事
實
上
只
講
到
命
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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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一
個
人
因
此
能
移
用
知
性
的
直
覺
知
覺
到
他
存
在
、
他
思
維
、
一
個
三
角
形
僅
由
三
直
線
所
團
成

...... 

等

等
。
」
@
單
純
性
質
l
|
!
如
存
在
的
話
|
|
是
由
一
種
抽
象
作
用
從
這
些
命
題
中
被
分
離
出
來
的
。
但
當
我
們

要
判
斷
它
們
的
單
純
性
時
，
判
斷
是
採
取
一
命
題
之
形
式
的
。
因
此
，
單
純
性
質
之
間
的
「
結
合
」
或
區
別
仍

有
必
然
的
關
係
'
這
些
關
係
本
身
是
由
命
題
所
肯
定
的
。

有
些
論
者
認
為
這
樣
的
單
純
性
質
仍
停
留
在
理
想
的
次
序
中
。
不
管
我
們
是
否
願
意
稱
它
們
為
概
念
或
本

質
，
它
們
乃
是
從
存
在
的
次
序
中
抽
象
出
來
的
，
並
且
成
為
與
數
學
對
象
!
|
l
如
幾
何
學
者
的
完
美
的
直
線
或

國
|
|
l
類
似
的
東
西
。
這
樣
，
我
們
就
不
能
由
它
們
來
演
繹
存
在
的
結
論
，
正
如
不
能
由
關
於
三
角
形
的
一
個

數
學
命
題
來
作
出
結
論
說
:
有
存
在
著
的
三
角
形
。
但
在
《
沈
思
鋒
》
中
，
笛
卡
兒
以
一
個
存
在
的
命
題l
!

我
思
，
所
以
我
存
在
l
|
作
為
根
本
原
理
，
進
而
以
此
基
礎
來
證
明
上
帝
底
存
在
。
因
此
，
我
們
必
贊
說
，
笛

卡
兒
跟
他
自
己
的
方
法
背
道
而
馳
。

或
有
論
者
認
為
，
為
了
前
後
一
致
，
笛
卡
見
應
自
存
在
的
次
序
中
退
出
。
但
十
分
明
顯
的
，
他
並
不
願
意

建
立
一
個
沒
有
存
在
的
指
涉
l
|
或
其
存
在
的
指
涉
有
疑
問
l
|
的
形
上
學
。
若
謂
他
之
引
進
存
在
的
命
題
與

他
的
數
學
的
方
法
不
一
致
，
這
乃
是
誇
大
了
對
數
學
在
笛
卡
兒
的
方
法
觀
念
中
的
地
位
。
笛
卡
兒
的
信
念
固

然
是
:
在
數
學
中
，
我
們
可
以
看
到
由
直
覺
和
演
繹
之
有
次
序
的
使
用
所
提
供
的
最
明
白
的
例
子
;
但
他
並
非

表
示
他
有
意
於
將
形
上
學
同
化
為
數
學
，
即
將
形
上
學
局
限
在
理
想
的
次
序
中
。
而
且
，
如
我
們
已
經
君
到

的
，
他
在
《
心
靈
指
導
之
諸
規
則
》
中
提
出
一
個
例
子
來
說
明
他
之
所
謂
直
覺
乃
一
人
對
他
存
在
這
事
實
之
直

覺
的
知
識
。
@
在
，
《
說
思
鋒
》
中
，
他
以
上
帝
底
存
在
和
靈
魂
之
不
朽
性
作
為
探
究
之
問
題
。
在
將
一
切
可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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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疑
的
加
以
攘
攘
之
後
，
他
獲
致
那
「
單
純
的
」
和
不
可
置
疑
的
命
題ll

我
思
，
故
我
存
在
。
他
跟
著
就
去

分
析
其
存
在
已
被
肯
定
的
自
我
底
本
性
，
之
後
，
作
為
那
原
始
的
直
覺
之
一
種
延
伸
，
他
進
而
確
立
上
帝
底

存
在
。
但
他
已
經
在
《
規
則
》
中
提
出
一
個
關
於
一
個
必
然
命
題
|
|
i
很
多
人
錯
誤
地
以
為
這
命
題
是
偶
然
的

?
|
|
的
例
子
，
這
命
題
是•• 

「
我
存
在
，
故
上
帝
存
在
。
」
@
《
說
思
錄
》
中
的
論
證
之
主
要
方
向
表
現
在
《

方
法
論
》
第
四
部
分
中
。
這
樣
，
即
使
笛
卡
兒
的
關
於
方
法
的
普
遍
觀
念
之
一
切
成
分
之
是
否
能
周
全
合
適
這

一
點
是
可
爭
詣
的
，
文
即
使
有
許
多
含
糊
的
地
方
，
但
在
冉
說
思
錄
》
中
所
應
用
的
方
法
並
不
與
這
個
普
遍
的

觀
念
離
異
。

值
得
說
及
的
是
，
笛
卡
見
在
給
克
雷
西
利
耶

(
C
R
S
E
O
G的
一
封
信
中
指
出

•• 

「
原
理
」
一
詞
能
被
理
解

為
不
同
的
意
義
。
它
可
以
表
示
一
個
抽
象
的
原
理
，
比
如
說
:
同
一
物
可
同
時
存
在
和
不
存
在
是
不
可
能
的
。

而
從
這
樣
一
個
原
理
，
我
們
不
能
演
繹
任
何
事
物
之
存
在
。
或
者
它
可
用
來
表
示
|
|
比
方
說
，
|
|
那
個
肯
定

一
個
人
底
存
在
的
命
題
。
而
從
這
原
理
，
我
們
能
移
演
繹
|
|
l
除
個
人
本
身
外
|
|
上
帝
及
受
造
物
底
存
在
。

「
一
個
一
切
事
物
能
被
還
原
於
它
的
命
題
或
者
是
沒
有
的
;
而
那
種
將
一
切
其
他
命
題
還
原
於
『
同
一
物
可
同

時
存
在
和
不
存
在
是
不
可
能
的
』
這
命
題
的
態
度
是
多
餘
的
、
沒
有
用
處
的
。
另
一
方
面
，
經
由
對
個
人
自
己

底
存
在
之
考
察
而
使
自
己
肯
定
上
帝
底
存
在
，
然
後
肯
定
一
切
受
造
物
底
存
在
，
這
是
有
很
大
用
處
的
。
」
@

從
抽
象
的
邏
輯
的
或
數
學
的
命
題
來
演
繹
存
在
的
命
題
，
這
樣
的
問
題
是
不
存
在
的
。

另
一
要
注
意
之
點
是•• 

《
沈
思
錄
》!
l

他
在
這
襄
循
用
他
稱
為
分
析
的
證
明
方
法
的
方
法
:
|
|
中
，
笛

卡
見
所
考
慮
的
固
定
發
現
之
次
序
，
而
不
是
存
有
之
次
序
。
在
後
面
一
種
次
序
中
，
上
帝
是
首
出
的
;
即
是
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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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
有
學
地
首
出
的
。
但
在
發
現
之
次
序
中
，
個
人
底
存
在
才
是
為
首
的
。
我
直
覺
地
認
識
到
我
存
在
，
而
經
由

對
表
現
在
「
我
思
想
，
故
我
存
在
」
這
命
題
中
的
直
覺
的
材
質
作
考
察
或
分
析
，
我
能
移
首
先
發
現
上
帝
存

在
，
繼
而
發
現
物
質
性
的
東
西
相
應
於
我
底
關
於
它
們
的
清
晰
且
明
白
的
觀
念
而
存
在
。

講
到
物
理
學
方
面
，
依
笛
卡
兒
所
說
，
好
像
物
理
學
是
由
形
上
學
演
繹
而
來
的
。
但
我
們
要
將
底
下
兩
種

知
識
區
別
開
來
，
即
第
一
種•• 

關
於
那
控
制
任
何
物
質
世
界
|
l

上
帝
可
選
擇
去
創
造
的
世
界
l
l

的
規
律
的

知
識
，
而
第
二
種
•• 

關
於
上
帝
所
已
創
造
的
物
質
東
西
底
存
在
的
知
識
。
我
們
能
移
經
由
分
析
而
獲
得
單
純
性

質
如
廣
延
和
運
動
;
而
可
由
此
演
繹
控
制
任
何
物
質
世
界
的
主
要
規
律
;
這
是
說
，
可
演
繹
物
理
學
或
自
然
哲

學
之
最
主
要
的
那
些
規
律
。
物
理
學
在
此
意
義
下
依
賴
於
形
上
學
。
笛
卡
見
在
《
方
法
論
》
中
綜
述
《
世
界

論
》
之
內
容
，
並
且
說
:
「
我
指
出
什
麼
是
自
然
底
規
律
，
並
且
不
使
自
己
的
推
理
依
靠
任
何
其
他
原
則
，
而

只
是
依
靠
上
帝
底
各
種
無
限
完
美
性
，
力
求
對
一
切
可
以
置
疑
的
規
律
進
行
證
明
，
指
出
他
們
確
是
如
此
，
即

令
上
帝
創
造
出
許
多
個
世
界
，
也
不
會
有
一
個
世
界
不
依
循
這
些
規
律
。
」
@
但
確
實
有
一
個
這
些
一
規
律
都
表

現
於
其
中
的
世
界
存
在
著
，
只
因
為
神
性
的
真
誠
保
證
了
我
們
關
於
物
質
東
西
的
清
晰
且
明
白
的
觀
念
。

對
物
理
學
之
這
種
演
釋
的
解
釋
所
引
起
的
問
題
是
﹒
﹒
實
驗
在
笛
卡
兒
方
法
中
究
竟
有
沒
有
地
位
?
而
由
於

笛
卡
兒
認
為
他
的
邏
輯
能
使
我
們
發
現
前
所
未
知
的
真
理
，
這
問
題
變
得
更
為
尖
銳
。
這
問
題
關
涉
他
的
理

論
，
而
不
關
涉
他
的
實
行
。
因
為
他
曾
真
實
地
作
過
實
驗
的
工
作
，
這
是
一
歷
史
的
事
實
@
。
我
們
面
對
兩

種
說
明
。
他
→
方
面
輕
蔑
那
些
「
忽
視
實
驗
而
想
像
真
理
會
從
腦
中
躍
出
，
一
如
那
司
技
藝
發
現
的
女
神
(

Z
E
O
H
S
V從朱
比
特

Q
z
1
"。
凸
頭
中
躍
出
」
@
的
哲
學
家
，
而
他
寫
信
給
伊
莉
莎
白
去
主
，
說
他
不
敢
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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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人
穎
的
體
系
發
展
之
解
釋
的
工
作
，
「
由
於
缺
乏
必
要
的
實
驗
證
攘
」
。
@
另
一
-
一
刀
面
，
他
在
二
公
二
八
年

給
梅
色
涅
的
信
中
說
:
「
我
的
物
理
學
只
是
幾
何
學
」
。
@
又
在
一
六
四

0
年
，
他
自
認
為
對
物
理
學
完
全
無

知
，
如
果
他
「
只
能
移
說
明
事
物
如
何
可
能
是
這
樣
，
卻
不
能
證
明
它
們
不
能
是
別
的
樣
子
」
@
l
l
由
於
他

已
將
物
理
學
化
約
為
數
學
底
規
律
。
但
是
，
這
並
不
妨
礙
他
在
二
三
一
八
年
給
梅
色
涅
的
信
中
說
:
要
求
對
依

靠
物
理
學
的
事
物
作
幾
何
學
的
證
明
，
這
等
於
要
求
不
可
能
的
事
。
@
誠
然
，
笛
卡
兒
賦
予
經
驗
和
實
驗
以
某

種
地
位
。
但
這
是
怎
樣
一
種
地
位
，
卻
不
十
分
清
楚
。

首
先
，
笛
卡
兒
並
不
以
為
我
們
可
以
「
先
驗
地
」
演
繹
特
殊
的
自
然
事
物
之
存
在
。
例
如
，
我
們
從
經
驗

知
道
磁
石
存
在
。
但
要
獲
知
磁
石
之
真
實
本
性
，
就
有
必
要
引
用
笛
卡
兒
的
方
法
。
當
然
，
哲
學
家
得
首
先
「

收
集
」
感
官
經
驗
所
提
供
給
他
的
觀
察
。
因
為
這
些
是
他
要
去
探
究
的
經
驗
與
料
，
而
且
它
們
是
為
方
法
所
預

設
的
。
他
跟
著
嘗
試
去
「
演
繹
(
就
是
說
，
用
分
析
方
法
來
演
繹
)
諸
單
純
性
質
底
相
互
關
係
立
性
格
，
這
對

產
生
那
一
切
他
已
經
知
道
為
跟
磁
石
有
關
連
的
結
果
來
說
是
必
要
的
。
做
到
這
一
步
，
他
可
以
大
膽
肯
定
他

已
發
現
磁
石
底
真
實
本
性
，
若
人
類
理
智
及
所
作
的
實
驗
觀
察
能
移
提
供
他
這
種
〔
演
禪
的
〕
知
識
。
」
@
因

此
，
哲
學
家
能
移
把
程
序
倒
過
來
，
從
單
純
性
質
開
始
，
然
後
演
繹
那
些
結
果
。
當
然
，
這
些
結
果
應
與
那
些

實
際
觀
察
到
的
相
一
致
。
而
經
驗
或
實
驗
可
以
告
訴
我
們
它
們
是
否
一
致
。

其
次
，
笛
卡
見
在
基
本
的
和
較
為
一
般
的
結
果
與
那
些
能
的
戰
由
原
理
或
「
第
一
因
」
演
繹
出
來
的
較
為
特

殊
的
結
果
之
間
，
作
了
一
個
區
分
。
他
認
為
前
者
能
的
恨
不
大
困
難
地
被
演
釋
出
來
。
但
可
由
同
樣
的
諸
第
一
原

理
演
釋
出
來
的
特
殊
結
果
卻
有
無
限
多
。
所
以
，
我
們
究
竟
如
何
去
區
別
那
些
實
際
發
生
的
結
果
和
那
些
可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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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生
而
卻
沒
有
發
生
(
因
為
上
帝
作
了
別
的
選
擇
)
的
結
果
呢
?
我
們
只
有
用
經
驗
的
觀
察
和
實
驗
。
「
當
我

想
下
來
討
論
那
些
較
為
特
殊
的
(
結
果
)
的
時
侯
，
許
多
各
種
不
同
的
東
西
就
紛
紛
表
現
出
來
，
使
我
認
為
:

若
不
是
我
們
由
結
果
獲
得
原
因
，
並
利
用
許
多
特
別
的
實
驗
，
人
的
心
智
就
不
可
能
區
別
實
際
存
在
於
地
球
上

的
物
體
底
形
式
或
種
類
與
可
能
存
在
於
地
球
(
這
乃
上
帝
底
意
志
使
然
)
上
的
其
他
事
物
底
無
窮
的
形
式
或
種

類
;
或
者
進
而
在
結
果
上
使
它
們
為
我
們
所
用
。
」
@
笛
卡
兒
似
乎
是
說
:
若
提
出
根
本
的
各
個
原
理
或
各
個

單
純
性
質
，
不
同
種
類
的
事
物
就
可
能
被
創
造
出
來
。
但
他
也
說
:
「
若
我
不
能
移
認
識
到
一
個
結
果
可
以
由

這
些
原
理
以
不
同
的
方
法
演
繹
出
來
，
則
我
就
很
難
觀
察
到
任
何
特
殊
的
結
果
。
」
@
他
叉
作
結
論
說
:
「
我

不
知
道
任
何
別
的
計
畫
，
乃
再
次
嘗
試
去
尋
找
那
樣
一
種
性
質
的
實
驗
，
即
:
若
加
以
不
同
的
解
釋
，
則
實
驗

之
結
果
就
不
一
樣
。
」
@

笛
卡
兒
的
「
泛
數
學
主
義
」
因
而
不
是
絕
對
的

•• 

他
不
拒
絕
在
物
理
學
中
允
許
經
驗
和
實
驗
有
任
何
地

位
。
同
時
值
得
注
意
的
，
他
為
實
證
的
實
驗
所
留
的
餘
地
是
用
來
補
充
人
類
心
智
底
限
制
的
。
換
言
之
，
雖
然

他
確
實
讓
實
驗
在
我
們
的
科
學
的
世
界
知
識
之
發
展
中
擔
任
一
個
角
色
，
叉
雖
然
他
承
認
我
們
若
沒
有
感
官
經

驗
之
幫
助
就
事
實
上
不
能
移
發
現
新
的
特
殊
的
真
理
，
但
他
的
理
想
仍
然
是
純
粹
演
釋
。
由
於
他
認
識
到
我
們

事
實
上
不
能
缺
乏
經
驗
，
他
可
以
對
那
些
不
屑
於
訴
諸
經
驗
的
自
然
哲
學
家
加
以
譏
諷
。
但
他
移
不
上
作
為
一

個
經
驗
論
者
。
將
物
理
學
問
化
為
數
學
的
這
個
理
想
經
常
浮
現
在
他
眼
前
;
而
他
的
一
般
取
向
是
與
法
蘭
西

斯
﹒
培
根
的
大
異
其
趣
的
。
談
論
笛
卡
見
的
「
泛
數
學
主
義
」
或
者
是
有
點
誤
導
的
;
但
這
一
詞
語
之
使
用
總

會
使
人
注
意
到
他
的
思
想
底
一
般
方
向
，
並
有
助
於
將
他
的
關
於
自
然
哲
學
的
觀
念
與
培
根
的
區
別
聞
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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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
說
笛
卡
兒
的
本
具
觀
念
理
論
有
助
於
說
明
實
驗
在
科
學
方
法
中
的
作
用
底
本
質
，
還
說
法
或
許
過
於

樂
觀
。
因
為
這
理
論
本
身
亦
不
免
有
含
糊
的
地
方
。
但
是
，
它
是
與
任
何
關
於
笛
卡
兒
方
法
中
的
實
驗
成
分
的

討
論
相
干
的
。
我
打
算
在
底
下
一
節
中
對
此
理
論
稍
于
說
明
。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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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
卡
兒
說
，
對
可
能
存
在
於
世
界
上
的
每
樣
事
物
之
第
一
原
理
或
第
一
因
之
發
現
，
是
不
用
「
從
任
何
其
他

來
源
|
|
而
只
是
從
某
些
自
然
地
存
在
於
我
們
靈
魂
中
的
真
理
胚
種l
l

來
進
行
導
衍
」
的
。
@
復
次
，
他
宣

稱
「
我
們
將
毫
無
困
難
地
擱
置
一
切
感
官
底
偏
見
，
這
時
候
我
們
僅
依
靠
我
們
的
知
性
(
理
智
)
，
並
經
由
對

自
然
種
植
於
知
性
中
的
觀
念
作
小
心
的
反
省
」
。
@
這
類
引
丈
不
可
避
免
地
提
示
出
:
依
笛
卡
兒
，
我
們
能
移

從
「
自
然
」
(
或
如
我
們
稍
後
所
見
，
從
上
帝
)
所
植
於
心
智
中
的
一
些
本
兵
觀
念
，
以
邏
輯
演
繹
之
方
式
來

建
構
形
上
學
和
物
理
學
。
所
有
清
晰
且
明
白
的
觀
念
是
本
兵
的
。
而
一
切
科
學
的
知
識
都
是
本
兵
觀
持
底
(
或

藉
本
具
觀
念
得
來
的
)
知
識
。

雷
吉
斯
反
對
此
說
，
他
認
為
心
智
不
需
要
本
具
觀
念
或
公
設
。
思
想
之
官
能
十
分
足
移
說
明
它
的
歷
程
。
笛

卡
兒
則
答
辯
說
.. 

「
我
從
未
撰
言
或
結
論
說
，
心
智
需
要
在
某
方
式
上
不
同
於
其
思
想
官
龍
的
本
具
觀
念
。
」

@
我
們
習
慣
說
某
些
疾
病
是
(
天
生
)
本
兵
於
某
些
家
脹
的
，
但
並
非
因
為
三
一
站
些
家
族
的
嬰
孩
在
母
親
子
宮

中
即
受
這
些
疾
病
，
而
是
因
為
這
些
嬰
孩
出
生
後
即
有
感
染
這
些
疾
病
的
習
性
或
傾
向
」
。
@
換
言
之
，
我
們

有
一
種
思
想
之
官
能
，
而
這
官
能
攘
其
本
有
的
構
造
以
一
定
的
方
式
認
識
事
物
。
笛
卡
兒
鼓
述
那
個
一
般
的
「

觀
念
」
!
|
「
與
同
一
事
物
相
等
的
各
種
事
物
彼
此
相
等
」
|
l
!
而
向
他
的
反
對
者
證
示
這
觀
念
如
何
能
從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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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運
動
導
衍
而
來
l
l
l

後
者
(
運
動
)
是
特
殊
的
，
前
者
(
觀
念
)
是
普
遍
的
。
@
他
在
別
處
也
講
到
其
他
共

同
觀
念
或
「
、
永
值
真
理
」
(
如
，
無
不
能
生
有
)
，
這
些
觀
念
或
真
理
是
心
智
所
本
有
的
@
。

這
類
陳
述
似
乎
表
示
笛
卡
兒
的
本
兵
觀
念
是
實
際
輿
思
想
官
能
無
分
別
的
、
思
想
底
先
驗
形
式
。
前
所
曾

引
述
的
各
個
公
設
不
是
一
開
始
就
作
為
思
想
底
對
象
而
呈
現
於
心
智
中
的
;
它
們
之
所
以
必
然
呈
現
，
是
由
於

心
智
接
其
本
兵
的
構
造
而
以
此
等
方
式
〔
公
設
〕
來
思
維
。
笛
卡
兒
的
理
論
因
此
在
某
一
範
圍
內
成
為
康
德
關

於
「
先
驗
」
〔
形
式
〕
的
理
論
之
預
見
。
但
二
者
之
最
重
要
的
差
別
是
•• 

笛
卡
兒
沒
有
說
l
l

固
然
也
不
相
信

l
l

思
想
底
先
驗
形
式
只
可
應
用
於
感
官
經
驗
之
領
域
。

現
在
可
以
明
白
，
笛
卡
見
不
是
將
本
具
觀
念
限
定
為
思
想
底
形
式
或
概
念
之
模
型
。
因
為
他
將
一
切
清
晰

且
明
白
的
觀
念
皆
視
為
本
兵
的
。
例
如
，
上
帝
之
觀
念
被
說
成
是
本
兵
的
。
誠
然
，
說
這
些
觀
念
是
本
兵
的
，

並
非
表
示
它
們
是
作
為
完
全
發
展
了
的
觀
念
而
出
現
在
嬰
孩
的
心
智
中
。
卻
是
心
智
在
某
種
經
驗
機
緣
中
自
它

自
己
的
潛
能
(
本
性
)
產
生
出
它
們
。
心
智
不
經
由
經
驗
來
導
衍
出
它
們
。
如
所
已
提
及
過
的
，
笛
卡
見
決
非

經
驗
論
者
。
但
感
官
經
驗
可
以
提
供
這
些
觀
念
所
以
形
成
的
機
緣
。
清
晰
且
明
白
的
觀
念
既
不
同
於
「
外
來

的
」
觀
念
|
|
由
感
官
經
驗
所
促
成
的
混
淆
的
觀
念
，
文
不
同
於
「
虛
構
(
自
造
)
的
」
觀
念
l
l

想
像
底
構

造
物
。
清
晰
且
明
白
的
觀
念
是
心
智
在
實
現
其
內
在
本
性
(
潛
能
)
時
所
呈
現
出
來
的
個
例
。
我
以
為
，
我
們

很
難
說
笛
卡
兒
對
本
兵
觀
念
之
本
性
和
生
成
有
一
清
楚
的
、
正
面
的
說
明
。
但
至
少
有
一
點
是
明
顯
的
，
即
他

區
別
了
「
外
來
的
」
、
「
虛
構
的
」
和
「
清
晰
且
明
白
的
」
觀
念
，
而
認
為
此
第
三
類
的
觀
念
是
本
然
地
本
兵

的
，
是
由
自
然
l
|

更
正
確
地
說
，
由
上
帝
l
l

植
於
心
智
中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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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個
本
具
觀
念
立
理
論
顯
然
跟
笛
卡
兒
關
於
形
上
學
的
和
關
於
物
理
學
的
觀
念
〈
思
想
)
有
關
。
我
們
的

關
於
單
純
性
質
的
清
晰
且
明
白
的
觀
念
是
本
具
的
。
我
們
的
關
於
物
理
學
底
普
遍
的
、
確
定
的
原
理
和
規
律
的

知
識
也
是
本
兵
的
。
它
們
不
能
由
感
官
經
驗
來
子
以
導
衍
，
因
為
這
樣
所
給
子
的
只
是
特
殊
事
物
，
而
非
普
遍

者
。
既
然
如
此
，
則
經
驗
扮
演
何
種
角
色
呢
?
如
我
們
所
已
君
到
的
，
經
驗
提
供
各
種
機
緣
，
心
智
在
這
些
機

緝
中
認
識
那
些
它
從
其
自
己
的
本
性
抽
釋
出
來
的
觀
念

n
再
者
，
由
於
經
驗
，
我
們
覺
察
到
相
應
於
我
們
底
觀

念
的
外
在
對
象
存
在
。
「
在
我
們
底
觀
念
中
，
沒
有
任
何
東
西
不
是
本
兵
於
心
智
或
思
想
官
能
的
，
只
有
那
些

指
肉
經
驗
的
周
遭
環
境
例
外
;
舉
例
來
說
，
即
就
我
們
判
斷
我
們
思
想
中
所
呈
現
的
這
個
或
那
個
觀
念
是
指
涉

於
某
一
外
在
事
物
的
這
個
事
實
來
說
，
並
非
這
些
外
在
事
物
透
過
感
官
將
觀
念
傳
達
給
心
智
，
而
是
它
們
傳
達

了
某
些
東
西
，
這
些
東
西
給
心
智
以
一
個
機
緣
，
心
智
就
在
這
機
獻
中
用
一
種
本
兵
的
能
力
來
形
成
這
些
觀

念
。
」
@

這
樣
，
笛
卡
兒
的
關
於
物
理
學
中
需
要
實
驗
的
評
註
叉
有
何
意
義
?
答
案
已
見
於
上
一
節
中
。
由
於
人
類

心
智
底
各
種
限
制
，
實
證
性
的
實
驗
在
物
理
學
中
佔
一
席
位
。
一
個
經
驗
上
的
位
設
不
能
說
是
給
我
們
提
供
了

真
正
的
科
學
知
識
。

西洋哲學史

五對
笛
卡
見
的
方
法
的
懷
疑
之
使
用
，
上
面
已
經
作
過
引
述
。
作
為
尋
求
絕
對
確
定
性
的
一
個
預
備
，
他
認

為
有
必
要
去
懷
摸
那
一
切
可
被
懷
撓
的
，
並
且
把
一
切
可
被
懷
疑
的
暫
時
君
作
是
假
的
。
「
由
於
我
現
在
要
全

心
全
意
探
求
真
理
，
我
想
我
的
作
法
應
當
完
全
相
反
，
我
應
當
把
凡
是
我
能
想
出
其
中
稍
有
疑
問
的
意
見
都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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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
加
以
排
斥
，
視
之
為
絕
對
虛
位
，
以
便
君
一
君
這
樣
以
後
在
我
的
信
念
中
是
不
是
還
剩
下
一
點
東
西
完
全
無

可
懷
疑
。
」
@

笛
卡
兒
所
要
求
和
施
行
的
懷
疑
是
普
遍
的
，
即
是
說
，
這
懷
疑
普
遍
地
應
用
於
一
切
可
被
懷
疑
的
東
西
;

也
就
是
說
:
應
用
於
每
一
可
懷
疑
其
真
理
的
命
題
。
一
這
懷
疑
所
以
是
方
法
的
，
乃
由
於
它
之
被
施
行
，
並
不
是

為
了
懷
疑
，
而
是
要
它
作
為
一
個
開
始
，
由
此
來
獲
致
確
定
性
，
並
且
分
別
真
的
與
假
的
、
確
定
的
與
概
然

的
、
無
可
置
疑
的
和
很
有
疑
問
的
。
懷
疑
因
而
是
暫
時
的
，
這
不
僅
因
為
它
是
獲
致
確
定
性
的
一
個
準
備
階

役
，
也
因
為
笛
卡
兒
並
不
必
然
要
以
新
的
命
題
來
取
代
那
些
他
先
前
所
相
信
的
。
稍
後
可
以
見
到
，
一
個
或
多

個
曾
經
只
是
意
見
而
因
i
!

舉
例
來
說
l
i

過
去
的
作
家
或
教
師
底
權
威
而
被
接
受
的
命
題
，
它
們
在
各
個
純

粹
合
理
的
棍
攘
上
卻
是
本
然
地
確
定
的
。
懷
疑
也
是
理
論
性
的
，
我
們
不
應
在
行
為
上
使
用
它
。
因
為
在
行
為

上
，
我
們
經
常
不
得
不
去
依
從
一
些
只
是
概
然
地
真
的
意
見
。
換
言
之
，
笛
卡
兒
所
計
畫
去
做
的
，
是
從
開
始

處
重
新
思
考
哲
學
。
要
這
樣
做
，
就
必
賓
系
統
地
考
察
他
的
所
有
意
見
，
以
求
尋
得
一
個
確
定
的
和
種
固
的
基

礎
，
在
此
基
礎
上
才
可
以
進
行
建
設
。
但
這
一
切
是
一
種
理
論
反
省
的
事
情
。
比
方
，
他
並
沒
有
主
張
:
在
他

演
繹
出
一
部
將
滿
足
笛
卡
兒
方
法
底
一
切
要
求
的
倫
理
學
法
典
之
前
，
生
活
是
好
像
沒
有
道
德
律
似
的
。

懷
疑
能
被
擴
展
至
多
遠
?
我
首
先
可
以
懷
疑
我
透
過
感
官
所
學
到
的
一
切
。
「
我
有
些
時
展
經
驗
到
這
些

感
官
是
騙
人
的
，
而
完
全
不
去
信
任
任
何
我
們
曾
一
度
為
它
所
散
騙
的
東
西
，
這
是
比
較
聰
明
的
。
」
@
或
有

異
議
認
為
:
我
雖
然
有
些
時
候
在
感
官
底
極
遠
的
或
極
細
的
對
象
之
性
質
上
受
騙
，
但
是
在
許
多
感
官
知
覺
之

事
例
中
，
若
去
想
像
我
是
(
或
可
以
是
〉
註
定
受
騙
，
這
卻
毫
無
道
理
。
舉
例
來
說
，
在
認
為
這
對
象
是
我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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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體
的
時
候
，
我
如
何
能
被
騙
?
同
樣
的
，
「
我
們
睡
著
了
，
而
這
一
些
特
殊
的
動
作
，
即
我
們
睜
著
眼
睛
，

我
們
搖
頭
，
我
們
伸
手
，
甚
至
我
們
有
那
樣
的
手
等
事
情
，
都
不
是
真
實
的
」
@
'
這
是
可
理
解
的
。
最
後
或

可
使
用
卡
德
隆
古
巴
已o
s
ε

底
一
部
戲
劇
之
標
題
，
即
「
人
生
如
夢
」
，
而
一
切
向
我
們
表
現
為
具
體
的
和

真
實
的
事
物
，
事
實
上
並
非
如
此
。

這
懷
疑
卻
不
影
響
數
學
底
命
題
。
「
因
為
不
管
我
醒
著
也
好
，
睡
著
也
好
，
一
一
加
三
總
是
等
於
五
，
正
方

形
總
不
會
有
四
條
以
上
的
邊
;
這
樣
清
楚
的
、
這
樣
明
顯
的
真
理
，
君
來
是
決
不
會
有
任
何
不
確
定
的
嫌
疑

的
。
」
@
我
有
時
候
在
關
於
感
官
對
象
之
判
斷
上
被
騙
，
因
而
去
正
視
我
之
經
常
被
騙
之
可
能
性
就
不
全
然
是

不
自
然
的
。
因
為
「
我
有
時
偎
在
關
於
感
官
對
象
之
判
斷
上
被
騙
」
這
一
偎
設
一
部
分
是
以
經
驗
為
基
礎
的
。

但
我
很
明
白
地
君
到
二
加
三
等
於
五
，
而
我
從
來
沒
有
遇
到
過
與
此
相
反
的
個
例
。
因
此
，
第
一
眼
君
來
，
在

這
類
事
情
上
我
是
不
能
被
激
騙
的
。
懷
疑
從
感
官
衍
生
而
來
的
「
外
來
的
」
觀
念
是
有
理
由
的
;
但
絕
無
理
由

去
懷
疑
那
些
我
十
分
清
晰
且
明
白
地
君
見
其
真
理
之
命
題
，
像
數
學
底
真
理
。
經
驗
命
題
可
以
說
是
可
疑
的
，

但
分
析
命
題
一
定
是
不
可
置
疑
的
。

若
提
出
一
形
上
學
的
假
設
，
則
甚
至
懷
疑
數
學
命
題
也
是
可
能
的
。
因
為
我
可
以
假
想
「
某
個
惡
靈
，
他

饒
有
能
力
，
又
能
騙
人
，
他
曾
用
盡
全
力
來
歇
騙
我
」
。
@
換
言
之
，
我
可
經
由
一
種
意
志
的
努
力
而
想
像
我

可
能
是
這
樣
構
造
成
的
，
即
在
我
將
那
些
不
可
避
免
地
向
我
顯
示
為
確
定
的
命
題
認
為
真
之
時
，
我
是
受
歡
騙

的
。
笛
卡
兒
當
然
並
不
認
為
所
提
及
的
那
個
假
設
是
一
個
概
然
的
假
設
，
或
者
有
任
何
正
面
的
理
由
來
懷
疑
數

學
的
真
理
。
但
他
曾
追
求
絕
對
的
確
定
性
，
而
依
他
的
意
見
，
第
一
個
必
然
的
階
段
是
懷
疑
那
一
切
可
被
懷
提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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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i
|
即
使
懷
疑
底
可
能
性
也
許
基
於
一
虛
構
的
假
設
。
唯
有
將
假
想
的
真
理
推
至
其
極
，
他
才
可
能
希
望
達

到
一
基
本
的
真
理
，
亦
即
對
這
真
理
之
懷
疑
將
證
明
是
不
可
能
的
。

因
此
，
笛
卡
見
要
將
之
當
作
可
疑
而
予
以
擱
置
一
旁
或
暫
時
將
之
作
為
假
的
來
處
理
的
，
不
僅
是
所
有
關

於
物
質
東
西
底
存
在
及
性
質
之
命
題
，
也
包
括
對
他
表
現
為
清
晰
性
與
確
定
性
底
摸
範
的
各
種
科
學
之
原
理
及

證
明
。
在
這
意
義
上
，
一
如
已
經
講
述
過
的
，
他
的
懷
泉
是
普
遍
的
。
但
如
我
們
將
君
到
的
，
這
意
思
不
是
•• 

事
實
上
可
以
無
例
外
地
懷
提
每
一
真
理
，
而
是
:
沒
有
一
個
命
題
l
l

不
論
它
的
真
理
表
現
得
怎
樣
明
確
|
|

能
免
於
考
驗
。

關
於
笛
卡
兒
的
懷
疑
是
否
「
真
實
的
」
這
問
題
，
已
有
大
量
的
爭
論
。
但
我
認
為
很
難
對
這
問
題
作
一
個

簡
單
的
答
覆
。
顯
然
，
若
笛
卡
見
打
算
去
懷
疑
一
切
可
被
懷
疑
的
事
物
，
或
將
它
們
暫
時
認
作
是
假
的
這
樣
來

處
理
它
們
，
則
在
他
能
懷
疑
一
個
命
題
之
先
，
他
必
讀
要
有
某
個
理
由
來
支
持
他
的
懷
疑
。
因
為
如
果
他
找
不

到
一
點
理
由
，
這
個
命
題
就
會
是
不
可
置
疑
的
，
而
他
就
已
經
找
到
他
所
追
尋
的
，
即
一
個
絕
對
確
定
和
不
可

能
被
懷
疑
的
真
理
。
但
如
果
懷
疑
是
有
理
由
的
，
則
這
懷
疑
可
設
定
為
「
真
實
的
」
'
這
是
因
為
該
理
由
是
真

實
的
。
但
在
笛
卡
兒
底
著
作
中
關
於
他
依
以
考
察
那
些
他
所
提
供
出
來
用
以
懷
疑
不
同
命
題
底
真
理
的
理
由
之

方
式
，
我
們
不
易
取
得
一
個
清
楚
且
精
確
的
陳
述
。
對
「
物
質
東
西
本
身
就
是
它
們
呈
現
於
我
們
感
官
的
那
個

樣
子
」
這
命
題
之
各
方
面
的
懷
疑
，
在
他
君
來
是
十
分
有
理
由
的
。
例
如
，
由
於
相
信
東
西
本
身
不
是
有
顏
色

的
，
他
自
然
想
到
我
們
的
外
來
觀
念
，l
l

東
西
是
有
顏
色
的
i
|
就
不
值
得
信
賴
。
關
於
像
「
一
定
要
放
棄
對

感
官
之
完
全
的
證
明
」
或
「
物
質
東
西
只
是
心
的
意
象
」
(
即•• 

沒
有
任
何
存
在
於
心
智
外
的
物
質
東
西
相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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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我
們
開
於
它
們
的
觀
念
)
這
類
的
命
題
，
笛
卡
兒
同
樣
覺
察
到
:
我
們
實
際
上
不
能
相
信
那
些
偎
設
，
也
不

能
依
它
們
來
行
動
。
「
我
們
必
氮
注
意
那
個
我
在
不
同
的
章
節
中
所
強
調
的
區
分
，
師
生
活
底
實
踐
活
動
與
真

理
底
追
求
之
區
分
。
因
為
在
規
範
我
們
的
生
活
這
方
面
，
不
信
頓
感
官
肯
定
是
愚
蠢
的
。
•••.•• 

正
為
了
這
個
理

由
，
我
在
某
個
地
方
胡
說
過
:
沒
有
一
個
心
智
正
常
的
人
認
真
懷
疑
這
方
面
的
事
情
。
」
@
另
一
方
面
，
部
使

我
們
在
實
踐
生
活
中
對
關
於
物
質
東
西
底
客
觀
存
在
之
懷
疑
不
能
有
任
何
感
覺
，
我
們
還
是
可
以
證
明
那
個
肯

定
「
它
們
只
有
在
上
帝
底
存
在
得
到
證
明
之
後
才
存
在
」
的
命
題
。
而
關
於
上
帝
底
存
在
之
確
定
的
知
識
，
有

頭
於
對
作
為
一
個
思
想
主
體
的
我
底
存
在
之
知
識
。
從
我
們
取
得
形
上
學
知
識
這
觀
點
來
君
，
我
們
可
以
懷
疑

物
質
東
西
底
存
在
，
即
使
為
了
能
這
樣
慎
展
而
引
進
「
惡
靈
」
之
偎
設
。
但
引
進
這
偎
設
之
同
時
，
使
懷
疑
成

為
「
誇
大
的
」
|
|
用
笛
卡
見
《
說
思
諒
》
第
六
篇
中
的
字
句
來
說
。
@
他
在
同
一
篇
《
沈
思
錄
》
中
說
•• 

「

仍
無
知
於
|
|
毋
寧
偎
定
我
本
身
無
知
於
!
l

我
的
存
在
之
作
者
(
創
造
者
)
」
'
@
這
有
助
於
證
明
一
個
事

實
;
「
亞
心
靈
」
之
假
設
是
一
個
隨
意
的
和
故
意
的
構
想
。

我
固
然
不
著
意
於
肯
定
笛
卡
見
在
《
方
法
論
》
和
在
《
沈
思
錄
》
中
所
說
的
，
總
是
從
這
種
解
釋
來
獲
得

支
持
，
但
笛
卡
兒
的
一
般
觀
點
l
|
i
如
在
他
的
答
難
和
在
他
的
《
對
一
個
綱
領
之
批
註
》
中
所
表
示
的
!
|

是•• 

對
上
帝
底
存
在
或
對
睡
醒
問
之
區
別
之
懷
疑
，
等
於
故
意
不
在
他
的
哲
學
系
統
之
架
構
內
肯
定
和
使
用
「

上
帝
存
在
」
和
「
物
質
東
西
存
在
」
這
些
一
命
題
，
直
至
它
們
在
那
個
由
認
識
之
理
性
所
要
求
的
次
序
內
得
到
證

明
。
笛
卡
見
在
《
對
一
個
刑
領
之
批
註
》
中
說•• 

「
在
我
的
《
沈
思
錄
》
之
開
始
處
，
我
建
議
將
那
些
原
本
不

是
我
自
己
所
發
現
而
卻
為
懷
疑
論
者
長
久
以
來
所
損
棄
的
學
說
都
現
為
可
疑
的
。
有
什
麼
會
比
將
一
些
某
個
作

西洋哲學史



家
所
始
述
而
終
棄
的
意
見
歸
屬
於
這
個
作
家
為
更
不
公
平
呢
?
有
什
麼
會
比
去
想
像
|
|
起
碼
現
在
這
樣
去

想
!
!
作
者
支
持
那
些
前
此
曾
為
他
所
損
棄
的
錯
誤
的
意
見
為
更
愚
蠢
呢
?
有
什
麼
人
會
笨
得
去
認
為
一
個
完

成
那
樣
一
本
書
的
人
在
他
開
始
寫
第
一
頁
的
時
候
對
底
下
所
要
證
明
的
東
西
是
無
知
的
呢
?
」
@
因
此
，
笛
卡

見
辯
稱
:
在
他
完
成
上
帝
存
在
之
證
明
以
前
，
他
的
作
法
之
涵
著
他
懷
疑
上
帝
存
在
，
這
好
比
於
底
下
這
個
事

實
:
其
他
任
何
作
家
之
對
這
個
命
題
之
證
明
亦
已
涵
著
對
此
命
題
底
真
理
有
實
在
的
懷
疑
。
當
然
，
笛
卡
見
確

實
喜
歡
對
凡
是
可
被
懷
疑
的
東
西
進
行
系
統
的
懷
疑
，
而
像
多
瑪
斯
和
斯
考
特
等
哲
學
家
卻
沒
有
這
樣
做
。
相

干
的
問
題
誠
然
是
:
這
懷
疑
要
以
何
種
意
讀
來
被
理
解
?
依
我
君
來
，
笛
卡
見
對
他
所
賦
與
此
詞
之
意
義
並
無

明
白
且
一
致
的
分
析
。
我
們
所
能
傲
的
，
僅
是
試
著
去
解
釋
他
在
《
方
法
論
》
、
《
沈
思
錄
》
和
《
哲
學
原

理
》
中
所
講
述
的
，
並
求
證
於
他
對
問
題
和
敵
對
的
批
評
所
作
的
答
覆
。

當卡見(一〕

附

註

@ 

在
引
用
笛
卡
兒
底
著
作
時
，
我
們
使
用
了
以
下
的
一
些
簡
稱
。
b
-
h
h﹒
代
表
《
方
法
論
》
'
h
-
b
﹒
代
表

《
心
靈
指
導
之
諸
規
則
》
'
h
h﹒
代
表
《
沉
思
錄
》
'
、
-
N
U﹒
代
表
《
哲
學
原
理
》
'
旬
.
可
﹒
代
表
《
追

尋
真
理
》
'
、
﹒
旬
﹒
代
表
《
靈
魂
之
詩
情
欲
》
'
。
﹒
及
旬-
0
.
分
別
代
表
《
詰
難
》
及
《
對
詰
難
之
答

揖
》
。
許
可
﹒
指

n
E
H
H
B
〉
會
目
的
和
設
己
、

H
a
m
g
o
a所
編
輯
的
當
卡
兒
著
作
位
咐
:
巴
黎
，
十


冊
，
一
九
九
七
|
|
一
九
一
0
年
。

也
-
h、.. 
rkh-M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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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
卡
兒

(
一
一
)

第
三
章

西洋哲學史

我
思
，
故
我
在
|
|
思
想
和
思
想
者
|
l
真
理
之
判
準

l
l

上
帝
底
存
在
l
|
對
一
種
惡
性
伶
環
之
音
難

!
|
a
錯
誤
之
解
釋
l
l
數
學
底
確
實
性
|
|
上
帝
底
存
在
之
存
有
亭
的
證
明
。

-如
吾
人
所
見
，
笛
卡
見
曾
應
用
方
法
的
懷
疑
，
為
的
是
發
現
是
否
有
不
可
置
疑
的
真
理
。
而
任
何
對
他
的

哲
學
有
所
認
識
的
人
，
都
知
道
他
在
肯
定
的
是
兮
的
品
。
這
這
|
|
我
思
，
故
我
在
l
l
這
一
命
題
時
就
找

到
了
這
樣
一
個
不
可
置
疑
的
真
理
。

不
論
我
懷
疑
的
事
物
怎
樣
多
，
我
必
氯
存
在.• 

否
則
我
就
不
能
進
行
懷
疑
。
在
懷
疑
這
一
行
為
中
，
我
底

存
在
就
彰
顯
出
來
。
當
我
判
斷
物
質
東
西
相
應
於
我
的
觀
念
而
存
在
的
時
候
，
我
可
能
是
受
了
騙
。
而
如
果
我

用
了
一
個
形
上
學
的
假
設
，
即
有
一
個
「
惡
靈
」
使
我
始
終
受
騙
，
則
我
可
以
設
想
l
l
縱
然
有
困
難
|
|
即

使
在
我
認
為
數
學
命
題
是
確
實
地
真
的
時
侯
，
我
仍
可
能
是
受
了
騙
。
但
無
論
我
將
懷
庭
之
應
用
擴
展
至
多

遠
，
我
不
能
懷
疑
到
我
自
己
的
存
在
。
因
為
正
是
在
懷
疑
這
一
行
為
中
我
的
存
在
得
到
了
彰
顯
。
在
這
裹
，
我

們
有
一
個
「
被
賦
與
特
權
的
」
真
理
，
它
既
免
於
受
自
然
的
懷
疑
(
還
是
我
在
判
斷
物
質
東
西
存
在
時
所
感
覺



當卡見(二〕

到
的
)
，
又
兔
於
受
「
誇
大
的
」
懷
疑
(
這
由
於
「
惡
靈
」
這
一
虛
構
的
位
設
而
成
為
可
能
)
之
侵
蝕
性
所
影

響
。
若
我
受
騙
，
我
必
領
先
存
在
;
若
我
作
夢
，
我
必
讀
先
存
在
。

這
一
論
點
已
在
數
世
紀
前
由
吳
吉
斯
丁
提
出
。
。
我
們
可
能
期
墓
一
宙
卡
兒
跟
隨
奧
吉
斯
丁
而
將
他
(
笛
卡

兒
)
的
基
本
的
存
在
的
真
理
表
述
為.• 

訟
法

~
E
F
M
R
§
l
|﹒
「
若
我
受
騙
，
則
我
存
在
」
。
但
懷
疑
是
思
想

之
一
種
形
式
。
「
我
將
『
思
想
』
一
詞
理
解
為
一
切
我
們
意
識
到
運
作
於
我
們
之
內
的
〔
活
動
〕
。
」
@
雖
然

我
底
存
在
之
絕
對
確
定
性
在
懷
疑
這
行
為
中
最
為
顯
明
@
'
笛
卡
兒
在
注
意
到
訟
法
泣
。
3

的
民
喜
之
同
時
，

卻
寧
願
將
他
的
真
理
表
現
為
假
言
命
題
之
形
式•• 

而
是
札H
F
R『
它
是
蓮
。

顯
然
，
我
自
己
底
存
在
的
這
個
確
定
性
，
只
在
我
思
想
、
我
意
識
的
時
侯
才
得
到
。
「
我
是
，
我
存
在
，

這
是
確
定
的
。
但
在
什
麼
時
候
呢
?
只
有
在
我
思
想
的
時
候
;
因
為
假
設
我
完
全
停
止
思
想
，
則
我
應
該
同
樣

地
完
全
終
止
存
在
。
」
@
「
如
果
我
只
是
停
立
思
想
，
則
郎
使
我
曾
想
像
的
一
切
仍
然
存
在
，
我
亦
沒
有
理

由
認
為
我
是
存
在
的
。
」
@
由
「
若
我
思
想
和
當
我
思
想
時
，
則
我
存
在
」
這
一
事
實
，
我
們
不
能
說
此
下
結

論.• 

若
我
不
復
思
想
，
我
仍
存
在
。
「
我
是
，
我
存
在
，
這
每
當
我
如
此
說
它
或
在
觀
念
上
如
此
設
想
它
的
時

偎
是
必
然
地
真
實
的
。
」
@
即
使
在
我
停
止
思
想
的
時
候
我
顯
然
不
能
移
肯
定
我
的
存
在
，
我
亦
不
可
能
想
像

到
此
時
此
地
我
的
不
存
在
;
因
為
去
想
像
就
是
去
存
在
。

笛
卡
見
現
在
所
講
的
是
「
我
思
想
，
所
以
我
是
(
存
在
〉
」
這
個
命
題
@
。
而
這
命
題
顯
然
是
表
述
為


個
推
論
的
形
式
。
但
他
已
經
說
過
:
「
每
一
個
人
能
在
心
智
上
直
覺
到
他
存
在
和
他
思
想
之
事
實
」
。
@
因

此
，
所
引
起
的
問
題
是
:
我
是
否
推
論
出
或
直
覺
到
我
的
存
在
?

.107. 第三章



第四卷. 108. 

底
下
就
是
這
個
問
題
之
答
覆
。
「
說
『
我
思
想
，
因
此
我
是
或
我
存
在
』
的
人
，
並
不
由
三
段
論
法
從
思

想
中
演
繹
出
存
在
，
而
是
由
一
心
智
直
觀
之
簡
單
行
為
認
識
到
這
存
在
，
好
像
這
存
在
是
經
由
自
己
而
被
認
識

到
似
的
。
所
以
如
此
，
乃
因
為
如
果
存
在
是
以
三
投
推
論
演
繹
來
的
，
則
大
前
提
l
l

凡
思
想
者
，
皆
存
在

1
l
l

得
先
被
知
道
;
但
個
人
是
從
極
驗
學
習
到
『
除
非
他
存
在
，
他
不
能
思
想
』
的
。
因
為
依
讓
我
們
的
心
智

之
本
性
，
普
遍
命
題
是
由
對
特
殊
物
之
認
識
產
生
的
戰
」
@
誠
然
，
在
《
哲
學
原
理
》
中
笛
卡
見
也
說
:
「
我

並
不
否
認
我
們
必
讀
先
認
識
什
麼
是
知
識
，
什
麼
是
存
在
，
和
什
麼
是
確
定
性
，
也
不
否
認
為
了
要
思
想
，
我

們
必
讀
存
在
，
諸
如
此
類
。
」
@
但
在
他
向
伯
爾
曼

B
E
B
呂
〉
承
認
他
確
曾
在
《
原
理
》
中
這
樣
說
過
的
時

侯
，
他
解
釋
:
大
前
提
|
|
凡
思
想
者
，
存
在
l
|
l

之
在
先
性
是
隱
含
的
，
不
是
顯
明
的
。
「
因
為
我
所
注
意

的
僅
是
我
在
自
身
內
所
經
驗
的
，
部
『
我
思
想
，
因
此
我
是
(
存
在
〉
』
，
而
我
不
會
對
那
一
般
的
觀
念
1
|
|

凡
思
想
者
，
存
在
l
|

給
予
注
意
。
」
@
笛
卡
兒
也
許
沒
有
表
述
得
十
分
清
楚
或
完
全
一
致
。
但
他
的
一
般
立

場
是
如
此
。
我
在
自
身
中
直
覺
到
我
的
思
想
與
我
的
存
在
之
間
的
必
然
關
聯
。
就
是
說
，
我
在
一
具
體
的
情

形
中
直
覺
到
我
的
思
想
不
可
能
沒
有
我
的
存
在
。
而
我
將
這
→
直
覺
表
現
在
g
h
u
p
有
穹
的
豁
達
這
命
題

中
。
從
邏
輯
方
面
說
，
這
命
題
預
設
一
個
普
遍
的
前
提
。
但
這
並
不
表
示
我
先
想
及
一
個
普
遍
的
前
提
，
然
後

抽
揮
出
一
個
特
殊
的
結
論
。
相
反
的
，
我
對
那
普
遍
的
前
提
之
清
晰
的
知
識
必
然
地
跟
隨
著
我
對
我
底
思
想
與

我
底
存
在
闊
的
必
然
的
、
客
觀
的
關
聯
之
直
覺
@
。
我
們
也
可
以
說
那
知
識
是
伴
著
這
直
覺
的
，
亦
即
表
示
它

是
被
發
現
為
潛
存
於
或
內
含
於
直
覺
的
。

但
是
，
在
「
我
思
想
，
所
以
我
存
在
」
這
命
題
中
的
「
思
想
」
有
何
意
義
呢
?
「
我
將
『
思
想
』
一
詞
理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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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為
我
意
識
到
在
我
們
〔
心
智
〕
內
運
作
的
一
切
。
此
所
以
不
僅
理
解
、
意
志
和
想
像
，
就
是
感
受
在
此
也
是

和
思
想
一
攘
的
東
西
。
」
@
但
對
這
段
文
字
要
有
明
白
的
理
解
。
否
則
，
笛
卡
見
就
君
來
陷
於
不
一
致
•• 

一
方

面
將
想
像
和
感
受
也
包
含
於
思
想
，
而
同
時
「
佯
稱
」
一
切
物
質
東
西
是
「
非
存
在
的
」
。
他
的
意
思
是
:
即

使
我
不
感
受
到
、
知
覺
到
或
想
像
到
任
何
存
在
的
事
物
(
我
身
體
底
部
分
或
外
在
於
我
身
體
的
)
，
我
仍
然
可

以
向
自
身
表
現
為
要
去
想
像
、
知
覺
和
感
受
，
而
我
也
實
在
具
有
這
些
經
驗
?
|
i

只
要
它
們
是
有
意
識
的
心
智

的
過
程
。
「
我
君
見
光
，
我
聽
到
聲
音
，
我
也
感
到
熱
，
這
至
少
在
我
君
來
是
十
分
確
定
的
。
這
不
能
是
假

的
;
正
確
地
說
，
這
是
那
在
我
之
內
稱
作
感
受
的
;
而
正
是
作
這
意
義
之
使
用
時
，
它
就
只
是
思
想
。
」
@
在

答
覆
第
五
組
詰
難
時
，
笛
卡
見
指
出.• 

「
從
我
思
想
、
我
走
路
之
事
實
，
我
同
樣
可
以
推
出
如
此
思
想
的
心
智

之
存
在
，
但
並
非
推
出
走
路
的
身
體
之
存
在
」
。
@
我
可
以
夢
見
我
走
路
，
而
我
必
鎮
存
在
，
才
能
作
夢
;
但

這
不
意
謂
我
寶
路
在
走
路
。
同
樣
的
，
若
我
思
想
我
知
覺
太
陽
或
嗅
一
玫
瑰
，
則
我
必
讀
存
在
;
而
即
使
沒
有

真
正
的
太
陽
或
沒
有
客
觀
存
在
的
玫
瑰
，
由
我
思
想
推
出
我
存
在
仍
是
有
殼
的
。

「
我
思
想
，
因
而
我
存
在
」
，
因
此
是
笛
卡
兒
擬
以
之
為
其
哲
學
奠
基
的
那
個
不
可
置
疑
的
真
理
。
「
我
獲

致
這
樣
的
結
論
F

郎
我
毫
無
猶
豫
將
之
作
為
我
所
追
尋
的
哲
學
底
第
一
原
理
來
于
以
接
受
的
結
論
。
」
@
「
這

結
論
i
i

『
我
思
想
，
所
以
我
存
在
』
i
i

對
那
些
系
統
地
作
哲
學
思
考
的
人
來
說
，
是
最
為
確
定
的
。
」
@

它
是
第
一
個
，
也
是
最
確
定
的
存
在
判
斷
。
笛
卡
兒
並
不
打
算
將
他
的
哲
學
建
築
在
一
個
抽
象
的
邏
輯
原
理
之

上
。
不
論
一
些
批
評
家
說
過
一
些
什
麼
話
，
他
不
只
是
關
注
於
本
質
的
或
可
能
的
事
物
;
他
關
注
於
存
在
著
的

實
在
事
物
，
而
他
的
第
一
原
理
是
一
個
存
在
的
命
題
。
但
我
們
不
要
忘
記
，
當
笛
卡
兒
說
這
命
題
是
第
一
的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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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確
定
的
的
時
快
，
他
所
想
的
是
「
認
識
之
次
序
」
。
此
所
以
他
說
它
是
對
一
切
依
序
作
哲
學
思
考
的
人
來
說

是
第
一
的
和
最
確
定
的
。
他
並
不
意
指
!
!
舉
例
來
說
|
|
我
們
的
存
在
就
「
存
有
之
次
序
」
方
面
來
說
是
較

上
帝
底
存
在
有
更
確
實
的
基
礎
的
。
他
僅
表
示
在
「
認
識
之
次
序
」
或
「
發
現
之
次
序
」
方
面
來
說
，
「
我
思

想
，
故
說
存
在
」
是
基
本
的
，
因
為
它
是
不
能
被
懷
疑
的
。
懷
疑
上
帝
是
否
存
在
是
可
能
的
;
因
為
事
實
上
有

人
這
樣
做
。
但
懷
疑
我
自
己
的
存
在
卻
是
不
可
能
的
，
因
為
「
我
懷
疑
我
是
否
存
在
」
這
命
題
是
自
我
矛
盾

的
。
除
非
我
存
在
，
我
是
不
能
移
懷
疑
的
;
在
任
何
懷
疑
的
時
候
皆
如
此
。
我
當
然
可
以
說
「
我
懷
疑
我
是
否

存
在
」
的
話
，
但
在
如
此
敏
說
的
時
侯
，
我
沒
法
不
肯
定
我
自
己
的
存
在
。
這
正
是
笛
卡
兒
的
論
點
。

西洋哲學史

--但
是
在
我
肯
定
我
自
己
的
存
在
時
，
我
所
肯
定
為
存
在
的
那
個
東
西
究
竟
是
什
麼
?
必
賓
記
得
我
曾
「
佯

稱
」
沒
有
心
智
外
的
東
西
存
在
。
由
惡
靈
之
假
設
我
能
移
懷
疑
|
|
至
少
用
一
種
「
誇
大
的
」
懷
提
l
l

那
些

我
似
乎
知
覺
和
感
受
到
的
東
西
是
否
存
在
。
而
這
誇
大
的
懷
提
更
應
用
到
我
自
己
的
身
體
上
來
。
現
在
，
「
我

思
想
，
故
我
存
在
」
即
使
在
這
誇
大
的
懷
疑
出
現
時
仍
是
被
肯
定
的
。
要
點
是
:
即
使
有
惡
靈
之
偎
設
及
由
此

假
設
所
導
致
的
一
切
後
果
，
我
不
能
不
肯
定
我
的
存
在
而
去
懷
疑
它
。
但
一
旦
預
設
了
這
個
假
設
，
我
不
能

|
|
當
我
肯
定
我
自
己
的
存
在
時
|
|
肯
定
與
我
的
思
想
有
別
之
我
的
身
體
底
或
任
何
東
西
底
存
在
。
笛
卡
兒

因
此
說
:
當
我
在
「
我
思
想
，
故
我
存
在
」
中
肯
定
我
自
己
的
存
在
時
，
我
是
將
我
本
身
底
存
在
肯
定
為
某

個
在
思
想
的
東
西
，
此
外
便
一
無
所
是
。
「
但
我
叉
是
什
麼
呢
?
一
個
在
思
想
的
東
西
。
一
個
在
思
想
的
東
西

是
什
麼
呢
?
它
是
一
個
在
懷
疑
、
在
理
解
、
在
肯
定
、
在
否
定
、
在
意
願
、
在
拒
絕
、
亦
在
想
像
和
在
感
受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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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西
。
」
@

有
一
個
被
拿
來
作
為
針
對
笛
卡
見
的
詰
難
認
為
:
他
在
此
區
別
了
靈
魂
(
或
心
智
，
或
意
識
)
與
身
體
，

但
他
在
現
階
投
無
權
作
這
種
區
分
，
因
為
他
尚
未
證
明
有
形
的
東
西
不
能
移
思
想
，
也
未
證
胡
思
想
是
一
種
本

質
上
精
神
的
過
程
。
誠
然
，
由
於
將
一
種
誇
大
的
懷
廣
應
用
於
身
體
底
存
在
，
並
從
而
宣
稱
即
使
面
對
這
誇
大

的
悽
攘
，
我
仍
不
能
否
定
我
自
身
底
存
在
是
作
為
一
個
思
想
著
的
東
西
，
笛
卡
兒
即
意
含
這
個
稱
作
「
我
自

身
」
的
思
想
著
的
東
西
不
是
身
體
。
但
他
強
調
說
，
在
第
二
《
沈
思
錄
》
中
他
並
不
會
假
定
有
形
的
東
西
不
能

思
想
。
他
所
想
肯
定
的
是
:
我
在
「
我
思
想
，
故
我
存
在
」
中
肯
定
其
存
在
的
那
個
「
我
」
'
是
一
個
思
想
著
的

東
西
。
而
說
我
是
個
思
想
著
的
東
西
，
這
不
同
於
說
靈
魂
與
身
體
是
存
有
學
上
相
別
的
!
i

一
個
是
非
物
質
性

的
，
男
一
個
是
物
質
性
的
。
換
言
之
，
第
一
個
論
說
應
從
知
識
論
的
觀
點
來
了
解
。
如
果
我
撇
開
身
體
而
來
肯

定
我
自
己
的
存
在
，
我
就
是
將
我
自
身
底
存
在
，
論
斷
為
一
個
在
思
想
的
東
西
，
是
一
個
主
體
;
但
我
並
不
必
然

說
及
任
何
關
於
心
、
身
間
之
存
有
學
關
係
的
事
。
就
所
已
達
到
的
真
正
論
點
來
君
，
我
們
可
以
說
，
不
論
一
個

有
形
的
東
西
能
否
思
想
，
思
想
是
存
在
的
，
而
正
由
於
這
思
想
，
我
將
存
在
肯
定
為
一
個
不
可
置
疑
的
事
實
。

此
所
以
笛
卡
兒
在
他
對
詰
難
之
答
覆
中
，
強
調
其
關
於
心
身
關
係
的
理
論
是
在
一
較
後
的
階
段
1
l

郎
《
沈
思

錄
》
第
六
章
，
而
非
第
二
章
l
l

中
建
立
起
來
的
。
「
但
除
此
之
外
，
你
在
這
襄
問
及
我
如
何
證
明
身
體
不
能

思
想
。
如
果
我
回
答
說
我
尚
未
為
此
問
題
之
出
現
提
出
任
何
理
由
，
就
請
原
諒
我
;
因
為
我
在
《
沈
思
錄
》
第

六
章
中
才
首
次
論
及
它
。
」
@
同
樣
的
，
在
回
答
第
三
組
詰
難
時
，
笛
卡
見
提
及
•• 

「
他
說
，
一
個
在
思
想
的
東

西
可
能
是
有
形
的
;
與
此
相
反
的
君
法
雖
亦
被
假
定
，
但
未
得
到
證
明
。
但
我
事
實
上
不
持
這
相
反
的
君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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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亦
不
用
它
來
作
為
我
的
論
證
底
基
礎
;
它
是
完
全
未
決
定
的
，
而
直
至
《
沈
思
錄
》
第
六
章
才
可
以
君
到
它

的
證
間
。
」
@
在
對
第
四
組
詰
難
之
答
覆
中
，
他
承
認
:
如
果
他
只
是
尋
求
一
肢
的
或
「
通
俗
的
」
確
知
，
他

可
能
已
在
第
二
《
枕
思
錄
》
中
從
思
想
底
可
理
解
性
抽
釋
(
此
抽
釋
毋
需
借
助
於
身
體
)
出
結
論
，
即
•• 

心
智

與
身
體
實
在
是
有
區
別
的
。
「
但
是
，
由
於
第
一
《
沈
思
錄
》
中
所
舉
出
的
那
個
誇
大
的
優
提
阻
，
止
我
去
肯
定

這
一
事
實•• 

事
物
在
其
真
本
性
上
就
正
是
我
們
知
覺
它
們
的
那
樣
，
而
只
要
我
偎
定
我
對
我
底
存
在
之
作
者
沒

有
知
識
，
則
我
在
第
三
、
第
四
、
第
五
《
沈
思
錄
》
中
關
於
上
帝
及
關
於
真
理
之
論
說
可
用
來
將
結
論
推
及
於

心
智
與
身
體
聞
之
真
正
的
區
別
上
去
，
而
這
是
在
第
六
《
沈
思
錄
》
中
所
完
成
的
。
」
@
最
後
，
在
答
覆
第
七

組
詰
難
時
3

笛
卡
兒
斷
言

•• 

「
我
否
認
我
曾
以
任
何
方
式
預
設
了
心
智
是
非
形
體
的
。
我
最
後
在
第
六
《
沈
思

錄
》
中
才
證
明
了
這
點
。
」
@
我
們
不
太
能
移
經
常
覆
述
笛
卡
兒
在
《
洗
思
錄
》
中
以
一
種
方
法
的
和
系
統
的

方
式
h

根
攘
認
識
的
或
發
現
的
次
序
來
進
行
論
述
，
文
覆
述
他
不
希
望
在
任
一
階
段
中
被
解
釋
為
他
所
斷
言
的

要
比
當
時
所
要
求
的
為
多
。

另
外
有
一
個
詰
難
是
必
賓
在
這
里
提
及
的
。
笛
卡
兒
認
為
沒
有
權
利
去
偎
定
思
想
需
要
一
個
思
想
者
。
思

想
活
動
l
i
l

或
毋
寧
說
是
思
想
內
容
|
|
構
成
一
種
與
料
;
但
「
我
」
並
非
一
種
與
料
。
同
樣
的
，
他
亦
沒
理

由
斷
說
我
是
「
一
個
在
思
想
的
東
西
」
。
他
所
傲
的
是
無
批
判
地
假
定
士
林
主
義
的
實
體
觀
念
，
而
這
種
學
說

實
際
上
應
該
接
受
懷
疑
之
考
驗
。

在
誰
看
來
，
笛
卡
見
確
是
位
定
回
收
想
需
要
思
想
者
。
在
《
方
法
論
》
中
，
他
指
出
要
懷
疑
或
受
騙
，
則
我

必
讀
存
在
，
叉
指
出
如
果
我
不
再
思
想
，
則
我
應
沒
有
理
由
說
我
存
在
。
他
進
一
步
說
:
「
我
由
此
知
道
我
是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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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個
以
思
想
為
全
部
本
性
的
實
體
，
艾
知
道
這
實
體
底
存
在
不
佔
有
空
間
，
也
不
依
靠
任
何
物
質
的
東
西
。
」

@
飽
在
這
襄
確
實
價
是
了
實
體
理
論
。
當
然
，
人
們
也
可
以
反
對
說
，
在
這
真
引
用
《
方
法
論
》
的
話
是
不
合

法
的
。
他
在
這
部
著
作
中
談
到
l
l
l

舉
例
來
說
，
|
|
靈
魂
與
身
體
之
真
實
的
存
有
學
的
區
分
，
好
像
在
「
我
思

想
，
故
我
存
在
」
成
立
之
時
就
直
接
地
被
認
識
到
，
但
在
回
答
詰
難
時
，
他
卻
要
人
們
注
意
他
是
在
《
枕
思
錄
》

第
六
章
l
|

而
不
是
第
二
章
1
|

中
討
論
這
個
區
分
的
。
如
果
說
們
在
關
於
靈
魂
與
身
體
之
區
分
底
單
純
本
性

這
方
面
接
受
這
個
答
覆
，
而
不
去
引
用
《
方
法
論
》
中
所
說
的
，
我
們
亦
應
不
再
過
分
重
靚
同
一
著
作
中
關
於

將
我
自
身
認
識
為
三
個
其
本
質
或
本
性
是
在
思
想
的
實
體
」
之
論
說
。
但
是
，
笛
卡
見
在
第
二
《
沈
思
錄
》

中
似
乎
偎
定
思
想
活
動
需
要
一
個
思
想
者
，
而
他
在
對
第
三
組
詰
難
之
回
答
中
只
簡
單
地
斷
說
•• 

「
確
定
的

是•• 

沒
有
思
想
內
容
是
可
以
離
開
一
個
在
思
想
的
東
西
的
，
沒
有
活
動
、
沒
有
事
故
是
可
以
毋
需
一
個
它
存
在

於
其
內
的
實
體
的
。
」
@

因
此
，
指
摘
笛
卡
兒
假
定
了
一
種
實
體
學
說
，
這
君
來
是
沒
有
理
由
的
。
誠
然
，
那
些
提
出
這
種
指
摘
的

批
評
者
有
些
時
候
是
現
象
論
者
，
他
們
認
為
笛
卡
兒
為
文
法
的
形
式
所
誤
導
，
由
此
而
作
出
思
想
需
要
一
思
想

者
之
錯
誤
的
偎
定
。
但
要
使
那
個
指
摘
成
為
有
梭
的
，
也
不
一
定
要
是
個
現
象
論
者
。
依
我
君
來
，
問
題
不
在

於
笛
卡
見
之
說
思
想
需
要
一
思
想
者
是
否
錯
誤
，
而
在
於
他
的
方
法
底
真
正
要
求
，
是
對
這
個
命
題
加
以
懷

疑
，
而
不
是
假
定
它
。

但
是
，
在
《
沈
思
錄
》
和
《
哲
學
原
理
》
中
，
笛
卡
兒
都
是
在
證
朗
上
帝
底
存
在
之
後
，
再
來
處
理
實
體

問
題
的
。
因
此
，
將
實
體
理
論
肯
定
為
一
個
存
有
學
的
理
論
，
這
不
是
單
靠
偎
定
了
的
，
而
是
在
笛
卡
兒
證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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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上
帝
底
存
在
乃
是
我
們
所
有
的
清
晰
且
明
白
的
觀
念
底
有
截
住
之
保
證
者
之
後
，
才
被
建
立
起
來
的
。
就
「

我
思
想
，
故
我
存
在
」
來
說
，
笛
卡
兒
可
以
說
相
信
:
在
將
一
切
能
被
懷
攘
的
排
除
於
思
想
外
之
後
，
我
不
僅

頓
悟
到
一
思
想
動
作
成
思
想
內
容

C
t泊
是
無
批
判
地
屬
於
一
個
作
為
實
體
的
思
想
者
的
)
，
更
領
悟
到
一
個
思

想
著
的
「
我
」
或
自
我
。
我
所
領
悟
到
的
不
僅
是
一
種
「
思
想
動
作
」
，
而
是
「
我
在
思
想
」
。
他
在
相
信
他

(
或
任
何
其
他
個
人
)
直
接
地
頓
悟
到
這
乃
是
一
個
不
可
置
疑
的
與
料
這
方
面
，
是
或
對
或
錯
的
。
但
不
論
是

錯
是
對
，
他
並
不
處
於
無
批
判
地
假
定
一
種
實
體
理
論
之
立
場
上
。

在
任
何
情
形
下
，
似
乎
都
可
以
說
:
對
笛
卡
見
來
說
，
在
「
我
思
想
，
故
我
存
在
」
中
所
領
悟
到
的
僅
是

「
我
」
'
這
「
我
」
是
在
將
一
切i
|

「
思
想
」
除
外
!
|
排
除
於
思
想
外
之
後
所
剩
下
來
的
。
當
然
，
此
所

領
悟
到
的
「
我
」
是
兵
體
地
存
在
著
的
，
而
不
是
一
個
超
越
的
自
我
;
但
它
又
不
是
一
故
意
義
的
「
我
」
'
舉

例
來
說
，
它
不
是
那
個
與
他
朋
友
說
話
、
而
他
的
朋
友
聽
他
說
話
和
觀
若
他
的
笛
卡
兒
先
生
。
如
果
「
我
思

想
，
故
我
存
在
」
中
的
自
我
比
照
於
菲
希
特
(
明
白
白
宮0
)
的
超
越
自
我
，
則
無
疑
可
以
將
它
現
為
「
經
驗
」
的

自
我
;
但
事
實
仍
然
是
:
它
不
完
全
是
「
我
今
天
下
午
在
公
園
中
散
過
步
」
這
句
子
中
的
那
個
我
。

西洋哲學史

一-、-四"‘在
發
現
了
一
個
不
可
置
撓
的
真
理
!
|
「
我
思
想
，
故
我
存
在
」
|
|
l

之
後
，
笛
卡
兒
更
探
求
「
所
需
以

決
定
一
命
題
為
真
為
確
定
的
那
個
判
準
。
因
為
在
我
發
現
了
這
樣
的
一
個
命
題
之
後
，
我
認
為
我
應
該
也
知
道

這
確
實
性
之
所
在
。
」
@
換
言
之
，
由
接
驗
一
個
被
知
為
真
的
和
確
定
的
命
題
，
他
希
望
找
出
一
個
普
遍
的
確

定
性
之
對
準
。
他
所
達
到
的
結
論
是.. 

在
「
我
思
想
，
故
我
存
在
」
這
命
題
中
，
沒
有
任
何
東
西
可
向
他
保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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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
的
真
理
，
除
了
他
清
晰
且
明
白
地
君
到
了
他
所
肯
定
的
。
由
此
，
「
我
獲
得
的
結
論
是
:
我
可
以
將
『
凡

我
們
十
分
清
晰
且
明
白
地
理
解
到
的
東
西
都
是
真
的
』
假
定
為
一
個
普
遍
的
規
則
。
」
@
同
樣
的
，
「
在
我
君

來
，
我
能
移
將
『
凡
我
十
分
清
晰
地
且
十
分
明
白
地
知
覺
(
法
文
本
•• 

認
知
)
到
的
一
切
東
西
是
真
的
』
定
立

為
一
個
普
遍
的
規
則
」
。
@

清
晰
且
明
白
的
知
覺
之
意
義
是
什
麼
呢
?
在
《
哲
學
原
理
》
中
@
笛
卡
兒
告
訴
我
們
說
:
「
我
稱
那
臨
現

和
顯
示
於
一
個
注
意
的
心
智
的
東
西
為
清
晰
的
，
這
一
如
我
們
之
肯
定
我
們
清
晰
地
君
見
對
象
是
由
於
對
象
基

現
於
那
在
觀
君
的
眼
睛
的
時
候
，
它
們
以
充
分
的
力
量
作
用
於
眼
睛
。
而
所
稱
為
研
白
的
那
個
東
西
，
是
十
分

精
確
的
，
並
且
不
同
於
一
切
其
他
對
象
，
它
所
包
含
於
其
自
身
內
的
僅
是
清
晰
的
東
西
。
」
我
們
要
區
別
清
晰

性
與
明
白
性
。
舉
例
來
說
，
一
種
嚴
重
的
痛
苦
可
能
明
白
地
被
知
覺
到
，
但
隨
著
受
苦
痛
者
對
痛
苦
的
性
質
下

錯
誤
的
判
斷
，
痛
苦
可
能
被
混
淆
。
「
知
覺
在
這
情
形
下
可
以
是
清
晰
的
而
不
是
明
白
的
，
雖
然
不
能
移
是
明

白
的
而
不
是
清
晰
的
」
這
個
真
理
之
判
準
無
疑
是
由
數
學
所
提
示
給
笛
卡
見
的
。
一
個
真
的
數
學
命
題
將
其
自

身
加
於
心
智
上
:
當
它
被
清
晰
且
明
白
地
被
了
解
之
時
，
心
智
無
法
不
贊
同
它
。
同
樣
的
，
我
之
肯
定
「
我
思

想
，
故
我
存
在
」
這
命
題
，
並
非
因
為
我
應
用
某
個
外
來
的
真
理
判
準
，
而
只
為
了
我
清
晰
且
明
白
地
君
見
它

是
如
此
。

現
在
看
來
，
在
發
現
了
這
個
真
理
判
準
之
後
，
笛
卡
兒
能
融
恨
不
很
費
力
地
繼
續
應
用
它
。
但
他
以
為
事
情

並
沒
有
君
起
來
那
樣
簡
單
。
首
先
，
「
在
確
定
那
些
是
我
們
所
清
晰
地
覺
知
的
(
事
物
)
這
方
面
有
些
困
難
」
。

@
其
次
，
「
或
許
有
一
個
上
帝
，
他
可
能
賦
與
我
這
接
的
一
個
本
性
，
即
在
我
君
來
是
至
為
顯
闊
的
事
物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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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
我
仍
可
能
是
受
了
欺
騙
的
。
..... 

我
不
得
不
承
認
:
如
果
她
願
意
的
話
，
馳
能
輕
易
地
使
我
犯
錯
，
即
使

在
那
些
我
相
信
具
有
最
好
的
證
明
的
事
情
上
。
」
@
誠
然
，
就
我
沒
有
理
由
相
信
有
一
個
數
騙
的
上
帝
、
文
就

我
在
有
一
上
帝
〔
按
:
指
上
帝
存
在
之
證
明
〕
這
方
面
尚
未
感
到
滿
意
之
事
實
來
君
，
所
依
以
懷
疑
此
判
準
底

有
教
性
之
理
由
是
「
十
分
脆
弱
的
，
也
就
是
說
，
是
形
上
學
的
玄
想
」
。
@
但
不
管
怎
樣
，
這
懷
疑
是
要
被
考

慮
到
的
。
而
且
通
表
示
我
必
讀
證
明
一
個
不
是
故
騙
者
的
上
帝
底
存
在
。

如
果
笛
卡
兒
準
備
對
那
些
清
晰
且
明
白
地
被
了
解
的
命
題
底
真
理
性
抱
持
一
種
「
誇
大
的
」
懷
疑
，
則
這

懷
疑
應
首
先
延
伸
於
「
我
思
想
，
故
我
存
在
」
這
命
題
上
。
但
情
況
確
實
不
是
這
樣
。
而
其
所
以
不
是
如
此

之
理
由
，
已
從
上
面
所
述
十
分
明
顯
地
看
出
來
。
我
的
本
性
可
能
就
使
我
在
不
能
不
承
認
一
個
數
學
命
題
為
真

l
i

它
在
我
君
來
是
如
此
明
白
l
i

的
時
候
，
使
我
受
騙
;
但
我
的
本
性
不
能
是
這
樣
的
，
部
:
在
我
思
想
我

存
在
之
時
我
是
受
騙
的
。
因
為
除
非
我
存
在
，
我
不
能
移
受
騙
。
「
我
思
想
，
故
我
存
在
」
倘
若
拿
來
表
示
在

我
思
想
時
肯
定
我
的
存
在
，
則
它
兔
於
一
切
懷
疑
，
即
使
是
「
誇
大
的
」
懷
疑
。
它
佔
有
一
特
殊
的
地
位
，
這

由
於
它
是
一
切
思
想
、
一
切
懷
疑
和
一
切
歇
騙
之
必
要
條
件
。

îtll洋哲學史

四國
此
，
若
我
要
確
保
我
在
承
認
那
些
我
清
晰
且
明
白
地
知
覺
到
的
命
題
為
真
的
情
況
中
不
受
騙
，
就
必
讀

對
一
個
不
是
故
騙
者
的
上
帝
底
存
在
加
以
證
明
。
並
且
，
此
證
明
一
定
不
可
關
涉
到
被
視
為
感
性
和
思
想
之
真

實
地
存
在
的
對
象
的
外
在
世
界
。
因
為
，
如
果
證
明
的
作
用
之
一
是
去
驅
散
對
那
些
與
我
的
思
想
有
別
的
東
西

底
存
在
之
誇
大
的
懷
堤
，
那
麼
我
若
將
我
的
證
明
置
於
「
有
一
實
存
的
外
在
世
界
對
應
於
我
對
它
的
觀
念
」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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骰
定
之
上
，
我
將
很
明
顯
的
陷
於
惡
性
循
環
〔
的
論
證
〕
中
。
笛
卡
兒
因
此
為
他
的
方
法
底
要
求
所
禁
止

l
l

被
禁
止
去
使
用
由
多
瑪
斯
所
曾
提
出
的
那
種
證
明
。
也
就
是
說
，
他
要
從
內
在
來
證
明
上
帝
底
存
在
。

笛
卡
兒
在
第
三
《
沈
思
錄
》
中
開
始
考
察
他
心
中
所
具
有
的
觀
念
。
這
些
觀
念
在
被
認
為
僅
僅
是
主
觀
的

想
法
或
「
思
想
之
樣
式
」
時
，
它
們
是
相
類
的
。
但
內
容
方
面
，
即
從
它
們
的
表
象
的
性
格
來
考
慮
，
它
們
是

很
此
大
有
差
異
的
，
某
些
觀
念
比
其
他
一
些
觀
念
包
含
更
多
的
「
客
觀
實
在
性
」
。
所
有
這
些
觀
念
都
是
被
產
生

的
。
而
「
攘
自
然
之
光
所
顯
示
:
在
整
體
的
動
力
因
中
的
實
在
性
，
至
少
和
在
它
的
結
果
中
的
同
樣
多
。

..•... 

那
較
完
美
的
|
|
就
是
說
，
在
其
自
身
共
有
較
多
的
實
在
性
的
!
|
|
不
能
出
自
那
次
完
美
的
。
」
@

某
些
觀
念
，
如
我
對
於
顏
色
、
觸
覺
性
質
等
等
之
外
來
的
偶
然
的
觀
念
，
可
能
是
我
自
己
所
造
的
。
如
實

體
和
持
續
之
觀
念
，
可
能
是
從
我
對
自
身
所
具
有
之
觀
念
導
衍
來
的
。
誠
然
，
像
廣
廷
和
運
動
這
些
觀
念
，
我

們
就
不
容
易
看
出
它
們
是
上
述
的
那
個
樣
子
1
l
i

如
果
「
我
」
僅
是
一
個
思
想
物
。
「
但
因
為
它
們
僅
僅
是
實

體
底
某
些
樣
式
，
又
因
為
我
自
身
也
是
一
個
實
體
，
看
來
它
們
可
以
公
然
地
包
含
在
我
之
內
。
」
@

所
以
，
問
題
是
:
上
帝
之
觀
念
是
否
能
由
我
所
產
生
?
這
觀
念
是
什
麼
?
「
上
帝
一
名
，
乃
指
→
無
限

的
、
獨
立
的
、
全
知
的
、
全
能
的
實
體
。
我
自
己
與
其
他
事
物

l
l

若
真
有
任
何
這
樣
的
東
西
存
在
的
話
1
!

都
是
由
他
所
造
的
。
」
@
如
果
考
察
這
些
屬
性
或
特
徵
，
我
將
看
到
關
於
它
們
的
觀
念
不
能
是
由
我
自
己
所
產

生
的
。
由
於
我
是
賈
偉
，
我
可
以
形
成
關
於
實
體
的
觀
念
;
但
我
不
膺
|
|
i
就
作
為
一
個
有
限
實
體
而
言
|
|
A

同
時
擁
有
無
限
實
體
之
觀
念
，
除
非
它
出
自
一
個
存
在
著
的
無
限
實
體
。
或
者
可
以
說
，
我
能
移
為
我
自
己
十

分
完
好
地
經
由
有
限
者
之
否
定
，
以
形
成
關
於
無
限
者
的
觀
念
。
但
根
攘
笛
卡
兒
，
我
的
無
限
者
觀
念
不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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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個
僅
是
否
定
的
觀
念
;
因
為
我
明
白
地
君
到
在
無
限
實
體
中
的
實
在
住
要
比
在
有
限
實
體
中
的
多
。
誠
然
，

無
限
者
的
觀
念
在
某
一
血
思
義
下
必
須
先
於
有
限
者
。
因
為
，
除
了
將
我
自
己
比
較
於
一
個
無
限
的
和
完
美
的
存

有
之
觀
念
外
，
我
叉
怎
能
認
識
到
我
的
有
限
和
限
制
呢
?
再
者
，
雖
然
我
不
了
解
無
限
者
底
本
性
，
我
對
它
的

觀
念
是
充
分
地
清
晰
和
明
白
的
，
這
使
我
相
信
這
觀
念
比
任
何
其
他
觀
念
包
含
更
多
的
實
在
性
，
而
它
不
能
是

我
自
己
底
一
個
純
然
的
心
智
構
想
。
或
有
人
反
對
說
:
我
所
歸
給
上
帝
的
一
切
完
美
性
或
都
潛
存
於
我
的
本
世

內
。
畢
竟
，
我
意
識
到
我
的
知
識
在
增
加
，
而
它
可
能
增
加
至
無
限
。
但
這
反
對
意
見
實
際
上
是
謬
誤
的
。

因
為
潛
能
之
擁
有
和
增
加
完
美
性
之
能
力
，
都
不
是
完
美
的
|
|
如
果
我
們
將
它
們
比
較
於
我
們
所
具
有
的
關

於
上
帝
底
實
際
而
無
限
的
完
美
的
觀
念
。
「
一
個
觀
念
底
客
觀
存
在
不
能
略
是
某
個
潛
存
的
東
西
所
產
生
的
，

..... 

卻
只
能
為
一
個
形
式
的
或
實
現
的
存
在
所
產
生
。
」
@

但
是
，
這
個
論
證
能
移
用
另
一
個
稍
為
不
同
的
推
論
來
代
替
。
我
可
以
問
:
那
個
擁
有
關
於
一
個
無
限
且

完
美
的
存
有
底
觀
念
的
我
，
是
否
能
移
存
在
|
|
如
果
這
存
有
不
存
在
?
我
將
自
己
的
存
在
從
自
身
、
從
我
父

母
、
或
從
另
外
某
個
不
及
上
帝
完
美
的
根
源
衍
生
出
來
，
這
是
可
能
的
嗎
?

若
我
自
身
是
我
底
存
有
之
作
者
，
「
我
應
已
將
我
對
之
具
有
觀
念
的
每
一
種
完
美
性
賦
與
我
自
身
，
因
而

我
就
是
上
帝
。
」
@
笛
卡
兒
論
說
，
若
我
是
我
自
己
的
存
在
底
原
因
，
我
亦
是
那
在
我
心
中
的
完
美
者
觀
念
之

原
因
，
如
此
，
我
應
就
是
那
完
美
的
存
有
|
|
上
帝
自
身
。
他
亦
論
說
，
沒
有
必
要
在
過
去
引
入
我
底
存
在
之

起
頭
之
觀
念
。
因
為
「
實
體
之
得
以
保
存
在
其
所
持
續
之
每
一
刻
中
，
都
需
要
同
樣
的
能
力
和
作
用
，
正
如
它

在
被
創
造
時
所
需
要
的
|
!
如
果
它
還
未
曾
存
在
。
因
此
，
自
然
立
光
分
明
顯
示
我
們
:
創
造
和
保
存
之
區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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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是
一
種
理
性
所
作
底
區
別
」
。
@
因
此
，
我
可
以
問
:
我
是
否
具
有
產
生
我
自
身
的
能
力
，
這
能
力
使
現
在

存
在
的
我
，
將
來
也
存
在
。
如
果
我
有
這
能
力
，
我
應
意
識
到
它
。
「
但
我
並
沒
有
這
種
意
識
，
而
我
由
此
清

楚
地
知
道
我
依
賴
某
個
不
同
於
我
自
身
的
存
有
。
」
@

但
是
這
個
不
同
於
我
自
身
的
「
存
有
」
不
能
不
是
上
帝
。
原
因
所
包
含
的
實
在
性
不
得
少
於
結
果
所
包

含
的
。
因
此
，
我
所
依
賴
的
存
有
必
賓
或
是
上
帝
，
或
是
具
有
上
帝
觀
念
的
。
但
如
果
它
是
次
於
上
帝
的
存

有
，
則
儘
管
它
具
有
上
帝
觀
念
，
我
們
亦
可
以
追
問
這
存
有
底
存
在
之
原
因
。
最
後
，
為
避
免
一
種
無
盡
的
追

溯
，
我
們
必
讀
立
於
對
上
帝
底
存
在
之
肯
定
。
「
在
這
襄
我
們
分
明
君
到
，
各
種
原
因
不
能
無
限
地
倒
溯
回

去
，
因
為
這
個
問
題
不
只
關
涉
於
那
個
先
前
創
造
了
我
的
原
因
，
而
且
更
關
涉
於
現
在
仍
在
保
存
我
的
那
個
原

因
。
」
@

信卡見(二〉

這
第
二
個
論
證
是
笛
卡
兒
所
特
有
的
，
且
不
能
就
將
它
化
約
為
傳
統
的
對
上
帝
底
存
在
之
因
果
證
明
之
某

種
形
式
。
這
個
論
證
底
特
徵
是
它
在
證
明
中
使
用
上
帝
觀
念
，
將
上
帝
視
為
那
無
限
完
美
的
存
有
。
這
成
素
是

它
與
第
一
個
論
證
所
共
有
的
。
第
一
個
論
證
固
然
單
從
上
帝
觀
念
來
進
行
推
論
，
而
肯
定
上
帝
底
存
在
;
而
第

二
個
論
證
之
結
論
不
僅
肯
定
上
帝
為
完
美
者
觀
念
之
原
因
，
而
更
是
那
具
有
此
觀
念
的
我
自
身
之
原
因
。
第
二

個
論
證
因
而
有
所
加
於
第
一
個
論
誼
。
但
二
者
皆
涉
及
作
為
無
限
完
美
的
存
有
底
上
帝
之
觀
念
，
而
笛
卡
兒
認

為
「
這
種
以
上
帝
觀
念
來
證
閉
上
帝
底
存
在
的
方
式
，
它
的
好
處
是
我
們
在
自
己
底
柔
弱
本
性
所
允
許
的
範
圍

內
同
時
認
識
到
他
之
所
是
。
因
為
我
們
在
反
省
這
個
天
賦
於
我
們
的
觀
念
時
，
我
們
就
君
到
他
是
永
恆
的
、
全

知
的
、
全
能
的••.••. 

而
最
後
，
他
在
其
自
身
中
共
有
我
們
能
在
其
中
清
楚
地
認
識
到
任
何
無
限
的
完
美
性
或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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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一
切
，
這
完
美
性
或
善
是
不
為
某
一
不
完
美
住
所
限
制
的
。
」
@

因
此
，
對
笛
卡
兒
來
說
，
完
美
者
之
觀
念
清
楚
地
是
一
「
享
有
特
權
的
」
觀
念
。
這
觀
念
必
讀
不
僅
由
一

外
在
的
原
因
所
產
生
，
亦
必
須
宵
似
於
它
所
表
象
的
那
個
存
有
，
一
如
摹
本
之
背
似
於
典
型
。
我
們
對
於
一
個

完
美
且
無
限
的
存
有
的
觀
念
，
實
際
上
是
不
適
合
於
那
個
質
體
的
，
因
為
我
們
不
能
完
全
理
解
上
帝
。
但
不
管

怎
樣
，
這
觀
念
是
清
晰
且
明
白
的
。
它
所
以
是
「
享
有
特
權
的
」
'
是
由
於
它
之
出
現
逼
使
我
們
超
越
我
們
自

身
，
去
肯
定
它
是
由
一
外
在
原
因
所
產
生
的
，
並
同
時
認
識
它
的
客
觀
地
表
象
的
性
格
。
依
笛
卡
兒
，
其
他
觀

念
可
能
是
我
們
所
產
生
的
。
另
外
有
些
觀
念
卻
不
能
說
是
心
智
底
虛
構
，
它
們
至
少
是
可
理
解
的
l
i

即
使
是

勉
強
地
可
理
解
的
。
但
反
省
使
我
們
相
信
:
完
美
者
之
觀
念
不
能
這
樣
被
設
想
。

很
多
人
或
許
甚
為
懷
疑•• 

無
眼
完
美
的
存
有
之
觀
念
，
是
否
清
楚
且
確
實
地
不
可
詮
釋
為
我
們
自
己
底
一

種
心
智
的
造
作
。
而
某
些
論
者
或
許
更
進
一
步
主
張
叮
根
本
沒
有
這
攘
的
觀
念
|
|
儘
管
我
們
有
「
無
限
完
美

的
存
有
」
這
丹
語
。
但
笛
卡
兒
卻
堅
信
他
的
論
說
不
僅
有
可
能
性
，
且
更
有
必
然
性
。
依
他
看
來
，
那
觀
念
是

一
個
積
極
的
觀
念
，
由
一
個
具
有
一
種
相
對
地
清
晰
且
明
白
的
內
容
的
觀
念
;
它
不
能
從
感
官
知
覺
被
導
衍
出

來
;
它
不
是
一
種
心
智
的
虛
構
，
可
隨
意
改
變
;
「
而
最
後
的
一
種
可
能
是
.• 

它
是
本
兵
於
我
的
」
。
@
這
觀

念
事
實
上
是
上
帝
在
我
之
內
的
背
像
;
「
好
像
工
匠
底
印
記
刻
鑄
在
他
的
作
品
上
」
'
@
那
觀
念
是
上
帝
在
創

造
我
時
放
置
在
我
之
內
的
。

我
們
已
引
述
過
，
笛
卡
兒
在
《
對
一
個
綱
領
之
批
註
》
中
否
認

•• 

設
定
本
兵
觀
念
乃
表
示
這
些
觀
念
是

「
實
現
的
」
或
它
們
是
某
種
與
思
想
能
力
有
別
的
形
式
(
士
林
哲
學
的
意
義
，
表
示
知
性
底
一
些
附
質
的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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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
。
他
從
來
不
認
為
嬰
孩
在
母
胎
中
就
對
上
帝
有
一
種
實
現
的
觀
念
;
我
們
的
本
性
所
具
有
的
，
只
是
一
種

我
們
賴
以
認
識
上
帝
的
潛
能
。
這
個
說
法
君
來
涵
蘊
了
萊
布
尼
茲
的
關
於
本
具
觀
念
的
想
法
，
即
•• 

我
們
能
移

從
內
心
來
形
成
對
上
帝
的
觀
念
。
這
是
說
，
自
我
意
識
不
用
關
涉
外
在
世
界
，
即
能
從
他
自
身
襄
形
成
上
帝
之

觀
念
。
就
本
具
觀
念
之
相
對
於
從
感
官
知
覺
導
衍
來
的
觀
念
而
言
，
我
們
可
以
說
上
帝
觀
念
是
本
具
的
，
它
是

由
心
智
底
一
種
自
然
的
和
天
生
的
能
力
所
產
生
的
，
因
而
是
潛
在
地

|
l

而
非
實
現
地
i
1
.

本
具
的
。
在
第
三

《
沈
思
錄
》
中
，
笛
卡
見
講
到
自
身
之
知
識
時
，
將
自
我
視
為
一
個
「
不
停
息
地
企
望
那
比
我
自
身
好
和
比
我

自
身
偉
大
的
某
物
」
的
東
西
。
@
這
表
示•• 

對
上
帝
之
潛
在
地
本
兵
的
觀
念
，
藉
有
限
的
人
之
對
它
底
作
者
和

創
造
者
一
種
天
生
性
向
底
衝
動
而
實
現
，
這
性
向
彰
顯
於
對
一
遠
較
自
我
為
完
美
的
客
體
的
企
墓
中
。
這
種
君

法
自
然
跟
奧
吉
斯
丁
傳
統
有
某
種
關
連
，
笛
卡
見
通
過
他
與
貝
呂
爾
(
因
。
門
口
口0
)的
樞
機
主
教
團
的
關
係
，
而

對
這
傳
統
有
些
認
識
。

但
是
，
我
們
不
容
易
君
出
這
個
對
上
帝
觀
念
底
本
兵
性
的
解
釋
，
能
移
與
笛
卡
兒
其
他
的
論
說
相
協
調
。

因
為
我
們
已
經
君
到
他
在
第
三
《
沈
思
錄
》
中
發
問.• 

「
除
非
我
內
心
有
過
某
種
關
於
一
個
較
我
自
身
完
美
的

存
有
l
|

與
此
存
有
相
較
，
我
認
識
我
本
性
底
缺
點
|
l

之
觀
念
，
我
又
如
何
可
能
認
識
到
我
懷
疑
和
我
欲

望
，
也
就
是
說
:
認
識
到
我
缺
乏
某
些
東
西
，
因
而
我
不
是
十
分
完
美
的
呢
?
」
@
而
且
他
分
明
說
:
「
無
限

者
之
觀
念
以
某
一
方
式
早
於
有
限
者
之
觀
念i
l

郎
上
帝
之
觀
念
先
於
我
自
身
之
觀
念
」
o
@
這
段
話
清
楚
地

表
示.• 

不
是
因
為
我
意
識
到
我
的
不
完
美
和
缺
乏
，
叉
意
識
到
我
對
完
美
者
之
企
慕
，
這
樣
我
就
形
成
無
限
且

完
美
的
存
有
底
觀
念
。
情
形
毋
寧
是
:
只
因
為
我
已
經
具
有
完
美
者
之
觀
念
，
我
才
意
識
到
我
的
不
完
美
。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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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固
然
不
可
能
由
此
說
法
作
出
結
論.• 

上
帝
觀
念
是
實
現
地
本
兵
的
。
但
起
碼
它
表
示
了
:
無
限
且
完
美
的
存

有
之
觀
念
|
|
即
使
它
是
潛
在
地
本
兵
的
|
|
是
在
自
我
觀
念
之
先
作
為
一
個
實
現
的
觀
念
而
被
產
生
的
。
這

樣
，
似
乎
可
以
說
:
笛
卡
見
在
第
二
和
第
三
《
沈
思
錄
》
之
間
改
變
他
的
態
度
。
「
我
思
，
故
我
在
」
將
其
首

席
地
位
讓
給
完
美
者
之
觀
念
。

誠
然
，
「
我
思
故
我
在
」
是
一
個
命
題
或
判
斷
，
而
完
美
者
之
觀
念
則
不
是
。
而
笛
卡
見
從
來
不
否
認
「

我
思
故
我
在
」
預
設
某
些
觀
念
。
例
如
，
它
預
設
關
於
自
我
的
某
個
觀
念
。
因
此
，
它
亦
可
能
預
設
完
美
者
之

觀
念
，
而
作
為
根
本
的
存
在
判
斷
的
「
我
思
故
我
在
」
底
首
位
並
不
因
此
而
受
損
。
因
為
即
使
完
美
者
之
觀
念

先
於
這
個
判
斷
，
上
帝
底
存
在
之
肯
斷
卻
並
非
如
此
。

但
我
以
為
，
我
們
亦
要
區
別
第
二
《
沈
思
錄
》
中
的
「
我
思
故
我
在
」
和
第
三
《
沈
思
錄
》
中
的
。
在
前

一
情
形
中
，
我
們
所
具
有
的
，
是
關
於
自
我
的
一
個
不
惜
當
而
抽
象
的
觀
念
，
以
及
對
自
我
底
存
在
之
肯
斷
。

在
後
一
情
形
中
，
我
們
對
自
我
有
一
較
恰
當
的
觀
念
，
即
視
自
我
為
具
有
完
美
者
之
觀
念
的
。
而
論
證
底
出
發

點
不
是
那
單
純
的
「
我
思
故
我
在
」
l
|
t
與
上
帝
觀
念
毫
無
關
涉
的
，
而
是
將
「
我
思
故
我
在
」
視
為
對
那
具

有
完
美
者
觀
念
|
|
t
且
由
此
觀
念
來
照
察
其
自
己
底
缺
點
、
有
眼
性
和
眼
制
|
|
t
的
存
有
之
肯
定
。
因
此
，
這

已
不
是
一
個
單
純
的
自
我
，
而
是
在
它
之
內
具
有
無
限
完
美
的
存
有
之
表
象
的
(
客
觀
的
)
相
似
性
的
自
我
。

這
些
說
明
的
目
的
，
不
是
要
表
示
笛
卡
見
對
上
帝
底
存
在
之
論
證
是
難
以
批
評
的
。
舉
例
來
說
，
他
可
以

免
於
他
設
定
實
現
的
本
兵
觀
念
之
指
摘
，
這
由
於
他
在
《
對
一
個
綱
領
之
批
註
》
中
解
釋
說
:
他
所
謂
的
本
兵

觀
念
是
「
不
來
自
思
想
能
力
以
外
的
其
他
來
源
，
從
而
與
這
能
力
一
同
本
兵
於
我
們
，
即
永
遠
潛
在
地
存
在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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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之
內
的
。
因
為
在
任
何
能
力
中
的
存
在
不
是
實
現
的
，
而
僅
是
潛
在
的
存
在
，
這
由
於
『
能
力
』
一
詞
亦

僅
表
示
一
種
潛
能
。
」
@
但
很
明
顯
的
是
:
任
何
人
仍
然
可
以
認
為
上
帝
觀
念
不
是
本
具
的
l
l

即
使
在
上
述

那
種
意
義
下
。
同
時
，
在
我
們
對
他
的
論
點
作
出
有
益
的
批
評
之
先
，
我
們
要
明
白
他
真
正
的
意
思
。
要
指
出

不
一
致
的
地
方
，
是
很
容
易
的
;
但
在
這
些
不
一
致
的
後
面
，
藏
有
他
所
要
表
達
的
一
個
觀
點
。
這
觀
點
並
不

包
含
要
在
第
三
《
沈
思
鋒
》
中
以
完
美
者
觀
念
底
首
位
性
來
取
代
第
二
《
沈
思
錄
》
中
的
「
我
思
故
我
在
」
底

首
位
性
。
這
觀
點
毋
寧
是
對
「
我
」
1
1

其
存
在
已
為
「
我
思
故
我
在
」
所
肯
定
|
|
的
一
個
更
恰
當
的
理

解
，
顯
示
此
我
是
一
個
兵
有
完
美
者
觀
念
的
思
維
自
我
。
而
這
是
對
上
帝
底
存
在
之
論
證
底
基
礎
。
「
我
在
這

襄
用
來
證
明
上
帝
底
存
在
的
那
個
論
證
底
整
個
力
量
在
於
我
認
識
到
:
若
上
帝
不
真
正
存
在
，
則
我
底
本
性
不

會
是
現
在
這
個
樣
子
，
而
心
中
亦
確
實
不
會
有
上
帝
觀
念
。
」
@

五

當卡見〈二〉

在
《
沈
思
錄
》
中
，
笛
卡
兒
從
前
面
兩
個
對
上
帝
底
存
在
之
證
明
作
出
結
論
說

.• 

上
帝
不
是
一
個
敷
騙

者
。
因
為
上
帝
l
!

那
至
善
的
存
有
，
無
任
何
錯
誤
與
缺
失
的
|
|
存
在
。
而
「
由
此
顯
示
上
帝
不
能
是
一
個

數
騙
者
，
因
為
自
然
之
光
教
導
我
們
:
訛
詐
和
數
騙
必
然
是
由
某
個
缺
點
來
的
」
。
@
因
為
上
帝
是
完
美
的
，

他
不
能
移
作
過
數
騙
的
事
。
由
是
，
那
些
我
十
分
清
晰
且
明
白
地
了
解
的
命
題
必
績
是
真
的
。
是
上
帝
底
存
在

之
確
定
性
使
我
能
移
普
遍
地
和
確
信
地
使
用
那
個
真
理
判
準
，
自
由
對
「
我
恩
故
我
在
」
這
「
享
有
特
權
的
」

命
題
作
反
省
所
提
示
的
真
理
判
單
。

在
我
們
作
進
一
步
的
討
論
之
前
，
我
們
要
考
慮
一
個
問
題
，
即
在
上
帝
底
存
在
之
證
明
中
，
笛
卡
兒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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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陷
於
一
種
惡
性
循
環
，
而
這
是
由
於
他
在
證
明
中
使
用
那
個
在
證
明
之
結
論
才
得
到
保
證
的
判
準
?
這
問
題

是
移
簡
單
的
。
為
確
保
他
之
使
用
那
個
在
「
我
思
故
我
在
」
之
外
的
清
晰
性
與
明
白
性
的
判
準
是
合
法
的
，
他

先
要
證
明
上
帝
存
在
。
但
他
能
否
|
|
或
他
是
否
l
l
在
證
閉
上
帝
存
在
時
不
需
使
用
這
個
判
準
?
若
他
使
用

它
，
則
他
是
用
那
個
在
上
帝
存
在
得
到
證
明
之
後
才
被
建
立
為
判
單
的
判
準
來
證
閉
上
帝
存
在
。

表
面
看
來
，
這
問
題
應
該
在
笛
卡
見
作
出
其
他
對
上
帝
存
在
之
論
證
l
|
l
即
所
謂
存
有
學
論
證
l
l
之
時

才
被
提
出
來
。
但
我
不
以
為
然
。
誠
然
，
在
《
哲
學
原
理
》
中
，
存
有
學
論
證
是
先
於
其
他
論
證
極
提
出
的
。

但
在
《
沈
思
錄
》
l
1
4
笛
卡
兒
在
這
襄
特
別
注
意
認
識
的
或
發
現
的
次
序
|
|
中
，
他
直
至
第
五
《
沈
思
錄
》

才
提
出
存
有
學
論
證
'
這
時
他
已
建
立
起
他
的
確
實
真
理
之
判
準
。
這
樣
，
他
之
在
這
個
特
殊
的
論
證
中
使
用

這
個
判
準
'
這
並
不
會
使
他
陷
於
一
個
惡
性
循
環
。
因
此
，
我
認
為
最
好
把
討
論
|
l

關
於
他
犯
惡
性
循
環
的

指
摘
的
討
論
|
|
l
限
制
在
第
三
《
沈
思
錄
》
中
的
那
兩
個
論
證
。

這
種
指
摘
明
白
地
是
阿
諾
德
在
第
四
組
詰
難
中
提
出
來
的
。
「
尚
有
一
點
使
我
感
到
遲
疑
不
決
，
即
不
能

確
定
如
何
在
作
出
底
下
這
種
陳
述
時
可
以
避
免
循
環
推
論
﹒
.
我
們
持
以
相
信
我
們
所
清
晰
且
明
白
地
知
覺
的
為

真
實
之
唯
一
可
靠
的
理
由
，
是
上
帝
存
在
這
個
事
實
。
但
我
們
之
能
移
確
信
上
帝
存
在
，
這
只
由
於
我
們
清
楚

且
明
顯
地
知
覺
到
這
事
實
。
因
此
?
在
上
帝
存
在
得
以
確
定
之
先
，
我
們
應
先
確
定
凡
我
們
所
清
楚
且
與
顯
地

知
覺
的
是
真
實
的
。
」
@

多
種
方
式
會
被
提
議
用
來
將
笛
卡
見
從
惡
性
循
環
中
拯
放
出
來
，
但
笛
卡
見
自
己
試
圖
應
付
這
個
詰
難
，

他
的
方
法
是
在
我
們
一
直
以
來
所
清
晰
且
明
白
地
知
覺
的
東
西
，
與
我
們
記
得
曾
一
度
被
清
晰
且
明
白
地
知
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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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的
東
西
之
間
，
作
一
種
區
分
。
在
答
覆
阿
諾
德
時
，
他
說
:
「
我
們
肯
定
上
帝
存
在
，
這
因
為
我
們
考
究
了
那

些
建
立
起
這
事
實
的
各
種
證
明
。
此
後
，
我
們
只
要
憶
起
我
們
曾
清
晰
地
知
覺
某
物
，
這
就
足
的
眼
使
我
們
肯
定

這
個
東
西
是
真
實
的
。
但
這
仍
然
不
充
分
，
除
非
我
們
已
認
識
上
帝
是
存
在
的
，
而
且
他
不
曾
數
騙
我
們
。
」

@
他
並
引
用
他
對
第
二
組
詰
難
的
答
覆
，
他
在
那
襄
作
了
以
下
的
宣
示
。
「
當
我
說
除
非
我
們
先
覺
知
到
上
帝

存
在
，
我
們
不
能
的
眼
確
實
地
認
識
到
任
何
事
物
的
時
候
，
我
所
明
白
指
涉
的
，
只
是
一
門
學
間
，
它
將
這
些
結

論
理
解
為
能
移
在
記
憶
中
重
現
，
而
毋
需
考
慮
那
些
引
導
我
作
出
這
些
結
論
的
證
朗
。
」
@

笛
卡
兒
說
他
已
作
了
這
種
區
別
，
他
是
對
的
。
因
為
他
在
第
五
《
沈
思
錄
》
的
結
尾
處
這
樣
做
了
。
例
如
，

他
在
那
襄
說
:
「
在
我
考
慮
三
角
形
底
本
性
時
，
我
這
個
對
幾
何
原
理
略
共
知
識
的
人
就
十
分
清
楚
地
認
識

到
，
三
角
之
總
和
等
於
兩
直
角
，
且
在
我
用
心
於
它
的
證
明
時
，
我
是
不
能
不
如
此
相
信
的
。
但
我
一
且
不
留

心
於
證
明
，
則
我
雖
然
仍
記
得
自
己
曾
清
楚
地
了
解
過
它
，
可
是
如
果
我
不
知
道
有
一
位
上
帝
存
在
，
我
就
會

輕
易
去
懷
疑
所
證
閉
的
那
個
真
理
。
因
為
我
會
相
信
，
即
在
我
所
最
明
確
了
解
的
事
理
方
面
，
我
仍
然
在
本
世

上
能
移
輕
易
歎
騙
自
己
。••.... 

」
@

這
段
文
字
並
沒
有
告
訴
我
們
說
，
神
的
誠
信
保
證
記
憶
底
絕
對
而
普
遍
的
有
截
住
。
笛
卡
兒
誠
然
也
不
曾

以
為
它
有
這
種
保
證
作
用
。
在
《
與
伯
爾
蠱
的
會
談
》
中
他
說
:
「
每
個
人
必
讀
為
他
自
己
經
驗
他
是
否
有
好

的
記
憶
。
而
如
果
他
對
自
己
在
這
方
面
的
能
力
有
所
懷
疑
，
他
就
應
該
利
用
作
筆
記
或
類
倒
的
東
西
來
幫
助
自

己
。
」
@
神
的
誠
信
所
保
證
的
是
:
在
認
為
那
些
我
記
得
曾
清
晰
且
明
白
地
知
覺
到
的
命
題
是
真
的
之
時
，
我

並
沒
有
受
到
數
騙
。
它
並
不
保
誼
，
比
芳
說
，
我
對
某
一
談
話
底
內
容
之
記
憶
是
無
誤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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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
，
問
題
是
笛
卡
兒
在
第
三
《
說
思
錄
》
中
所
提
出
的
對
上
帝
底
存
在
之
證
明
，
是
否
包
含
某
些
公
設

或
原
理
之
使
用
。
耍
了
解
這
情
形
，
我
們
只
要
去
研
究
這
些
證
明
。
而
如
果
這
些
原
理
之
所
以
被
用
於
證
明
乃

是
因
為
它
們
底
有
按
住
曾
先
被
清
晰
且
明
白
地
察
識
，
則
很
難
明
白
一
種
惡
性
循
環
是
如
何
被
避
免
過
去
。
因

為
只
有
在
上
帝
底
存
在
得
到
證
明
之
後
，
我
們
才
在
證
朗
之
結
論
中
得
以
確
保
那
些
我
們
記
得
曾
清
晰
且
明
白

地
察
識
的
命
題
是
真
的
。

明
顯
的
，
笛
卡
兒
要
證
示
記
憶
之
應
用
對
上
帝
存
在
之
證
胡
來
說
不
是
必
要
的
。
他
可
能
說
，
證
明
與
其

說
是
心
智
底
一
種
一
步
繼
一
步
的
演
繹
或
運
動
，
而
當
進
行
第
二
步
時
，
第
一
步
底
有
教
性
被
記
憶
起
來
;

不
如
說
是
對
與
料
i
|

師
那
擁
有
完
美
者
觀
念
的
自
我
底
存
在
|
|
之
一
種
考
察
，
此
觀
念
逐
漸
增
加
其
恰
當

性
，
直
至
自
我
與
上
帝
之
關
係
被
完
全
認
識
。
文
或
者
應
該
說
，
君
來
是
為
證
明
所
預
設
的
那
些
原
理
或
公
設

並
不
是
先
被
察
議
，
然
後
拿
來
應
用
|
|
i
由
於
證
閉
的
人
記
得
他
曾
察
識
到
它
們
的
有
教
性l
l

的
;
它
們
毋

寧
是
在
一
具
體
情
況
中
被
察
識
到
的
，
因
而
對
與
料
之
全
盤
考
察
包
括
在
一
具
體
的
應
用
中
對
諸
原
理
或
合
設

之
知
覺
。
而
這
事
實
上
就
是
笛
卡
兒
在
《
與
伯
爾
曼
的
會
談
》
中
的
含
意
。
在
他
被
指
摘
為
以
公
設
|
|
其

有
截
住
尚
未
確
定
|
!
之
助
來
證
明
上
帶
底
存
在
，
因
而
陷
於
一
惡
性
循
環
之
時
，
他
回
答
說
，
第
三
《
挽
思

錄
》
底
作
者
在
公
設
方
面
是
不
會
受
騙
的
，
因
為
他
一
直
在
注
意
它
們
。
「
只
要
他
這
樣
注
意
，
他
就
可
以
確

定
他
沒
受
騙
，
而
他
也
不
得
不
肯
認
它
們
。
」
@
在
答
覆
那
個
認
為
人
在
同
一
時
間
只
能
想
像
一
個
東
西
的
駁

論
時
，
笛
卡
兒
說
，
這
並
不
是
真
的
。

但
是
，
這
個
答
覆
很
難
說
應
付
了
所
有
的
詰
難
。
如
我
們
所
己
看
到
的
，
笛
卡
兒
使
用
惡
靈
這
個
虛
構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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偎
設
來
將
懷
疑
推
進
至
「
誇
大
的
」
懷
壤
。
雖
然
「
我
思
故
我
在
」
不
為
任
何
懷
疑
所
滲
透
l
|
l
由
於
我
們
可

以
說
「
我
懷
疑
，
故
我
存
在
」
'
笛
卡
兒
似
乎
是
說
，
就
我
們
此
時
此
地
所
清
晰
且
明
白
地
知
覺
到
的
其
他
任

一
命
題
底
真
理
來
說
，
我
們
至
少
能
移
想
像
我
們
可
能
受
騙
。
不
錯
，
他
並
不
經
常
以
這
種
方
式
來
講
，
但
這

似
乎
是
惡
靈
之
假
設
所
涵
蘊
的
。
@
問
題
因
而
是
他
對
惡
性
循
環
這
問
題
之
解
決
能
否
使
他
除
去
這
誇
大
的
懷

疑
。
因
為
郎
便
在
上
帝
底
存
在
之
證
明
中
，
我
並
不
使
用
記
憶
，
而
是
知
覺
公
設
底
真
理
|
|
此
時
此
地
注
意

著
它
們
，
此
知
覺
是
要
接
受
諾
大
的
懷
疑
的
，
除
非
我
已
證
得
上
帝
底
存
在
|
|
上
帝
也
不
能
是
騙
子
。
但
我

如
何
能
確
保
此
結
論
乏
真
，
如
果
此
結
論
倚
賴
於
那
些
本
身
有
疑
問
|
l
除
非
結
論
已
得
到
證
明
l
i

的
公
設

或
原
理
呢
?
如
果
結
論
|
|
肯
定
上
帝
底
存
在
的
命
題
i
|
底
有
教
性
是
用
來
確
保
結
論
所
依
賴
的
原
理
底
有

放
性
的
，
則
我
看
來
要
陷
於
惡
性
循
環
中
。

為
了
回
答
這
難
題
，
笛
卡
見
將
得
把
誇
大
的
懷
疑
解
釋
為

.. 

只
影
響
那
個
已
清
晰
且
明
白
地
察
識
命
題
的

記
憶
。
換
言
之
，
他
應
該
使
其
關
於
諾
大
的
懷
疑
的
論
說
，
更
明
白
地
跟
他
對
阿
諾
德
的
答
覆
相
一
致
|
|
他

尚
沒
有
做
到
這
一
步
。
這
樣
，
他
就
可
以
免
於
受
到
一
種
惡
性
價
環
的
指
摘
|
|
l
如
果
記
憶
之
使
用
對
上
帝
存

在
之
證
胡
來
說
不
是
必
要
的
。
他
或
應
證
示
對
那
些
他
承
認
為
包
含
於
證
明
中
的
公
設
之
清
晰
且
明
白
的
知
覺

本
身
，
是
包
含
於
那
表
示
於
「
我
思
故
我
在
」
中
的
基
本
的
和
享
有
特
權
的
直
覺
中
的
。

無
疑
尚
有
一
些
困
難
。
舉
例
來
說
，
偎
如
我
正
在
進
行
一
系
列
數
學
推
理
，
而
這
推
理
是
有
賴
於
記
憶
的
。

或
偎
設
我
正
在
使
用
數
學
命
題
，
這
些
命
題
是
我
記
得
曾
清
晰
且
明
白
地
在
從
前
一
個
機
緣
中
知
覺
到
的
。
對

我
之
能
移
信
心
十
足
地
依
靠
我
的
記
憶
，
我
的
保
證
又
是
什
麼
?
對
我
曾
一
度
證
朗
上
帝
底
存
在
這
事
實
之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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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
?
或
者
我
必
須
將
對
上
帝
農
存
在
之
一
個
實
際
的
證
明
引
回
心
智
中
?
笛
卡
兒
在
第
五
《
沈
思
錄
》
中
說
，

即
使
我
想
不
起
那
些
曾
引
導
我
去
肯
定
上
帝
存
在
、
肯
定
他
不
是
一
個
騙
子
，
又
肯
定
我
所
清
晰
且
明
白
地
知

覺
者
為
真
之
諸
理
由
，
我
仍
然
對
最
後
這
一
個
命
題
有
真
的
和
確
定
的
知
識
。
因
為
，
如
果
我
想
起
過
去
會
清

晰
且
明
白
地
知
覺
到
它
的
真
理
，
則
「
沒
有
任
何
反
面
的
理
由
可
用
來
使
我
懷
疑
它
的
真
理
」
。
@
對
上
帝
底

存
在
之
確
認
排
除
了
誇
大
的
懷
疑
，
我
因
而
能
移
解
消
任
何
出
自
此
懷
疑
之
提
議
。
但
是
，
笛
卡
兒
的
這
個
回

答
是
否
解
決
一
切
由
他
的
不
同
說
法
所
引
起
的
各
種
困
難
，
這
仍
是
一
個
問
題
。

當
然
，
笛
卡
見
的
體
系
經
過
如
此
修
訂
後
，
惡
性
循
環

|
i

真
正
的
或
表
面
的
l
l

將
會
消
失
。
舉
例
來

說
，
如
果
笛
卡
兒
是
用
神
的
誠
信
來
確
保
物
質
的
東
西
相
應
於
我
們
對
它
們
的
觀
念
而
存
在
，
則
阿
諾
德
的
指

摘
就
會
失
去
它
的
基
礎
。
我
們
或
許
會
批
評
那
個
關
於
知
覺
的
表
象
理
論
，
這
種
理
論
君
來
是
預
設
了
的
。
因

為
笛
卡
見
在
證
明
上
帝
底
存
在
時
並
不
預
設
物
質
的
東
西
底
存
在
。
因
為
這
個
理
由
，
過
於
重
現
惡
性
循
環
的

問
題
可
能
是
一
項
錯
誤
;
而
君
來
已
花
了
一
個
不
成
比
例
的
篇
幅
在
這
問
題
上
。
同
時
，
當
我
們
在
考
慮
一
個

志
在
發
展
一
個
緊
密
地
有
組
織
的
體
系
!
l

在
此
體
系
內
，
每
一
步
都
是
邏
輯
地
從
前
一
步
發
展
出
來
，
而

且
沒
有
任
何
從
方
法
學
觀
點
君
來
是
不
合
法
的
的
預
設

i
l

的
哲
學
家
時
，
則
去
接
查
他
是
否
已
達
到
他
的
目

的
，
這
也
是
一
件
重
要
的
事
情
。
而
對
上
帝
底
存
在
之
證
明
提
供
一
個
明
顯
的
例
子
，
在
此
一
例
子
中
，
哲
學

家
之
是
否
已
達
到
他
的
目
的
，
這
至
少
是
可
以
置
間
的
。
但
是
，
如
果
筒
卡
兒
能
成
功
地
論
說
這
些
證
明
不
必

然
地
包
含
記
憶
之
使
用
，
叉
論
說
對
任
何
包
含
於
證
明
中
的
公
設
之
知
覺
畢
竟
是
包
括
在
那
個
基
本
的
和
享
有

特
權
的
直
覺
中
的
，
則
他
能
移
使
自
己
不
受
阿
諾
德
的
指
摘
。
不
幸
的
是
笛
卡
兒
沒
有
以
一
種
不
含
混
的
和
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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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一
致
的
方
式
來
發
展
他
的
立
論
。
這
當
然
就
是
歷
史
家
可
以
對
他
底
立
場
有
不
同
解
釋
的
韓
故
。

一L
J\ 

笛卡兒(二)

但
是
，
如
果
我
們
一
旦
值
設
我
們
已
證
明
上
帝
底
存
在
和
民
確
，
則
真
理
問
題
便
有
了
改
變
。
現
在
的
問

題
不
是
我
如
何
能
確
保
我
已
在
「
我
思
故
我
在
」
之
外
獲
得
確
定
性
，
而
是
錯
誤
將
如
何
解
釋
。
如
果
上
帝
創

造
了
我
，
我
不
能
將
錯
誤
加
於
我
的
理
解
本
身
或
加
於
我
的
意
志
本
身
。
去
使
錯
誤
為
必
然
的
，
則
將
使
上
帝

為
錯
誤
負
責
。
然
而
我
已
證
實
了
上
帝
不
是
個
騙
子
。

「
那
麼
我
底
各
種
錯
誤
都
從
什
麼
地
方
來
的
呢
?
它
們
所
以
生
起
，
乃
只
因
為
我
不
能
把
縱
橫
馳
騁
較
理

解
為
廣
的
意
志
限
制
到
理
解
能
力
範
圖
以
內
，
而
我
往
往
把
它
(
意
志
)
擴
展
到
我
所
不
能
理
解
的
事
物
上
。

意
志
本
身
對
這
些
事
物
概
是
不
關
心
的
，
它
就
容
易
棄
真
從
偽
，
拾
苦
取
惡
，
我
於
是
受
騙
和
犯
罪
。
」
@
只

有
我
對
那
個
我
沒
有
清
晰
且
明
白
地
察
識
到
的
事
物
不
作
判
斷
時
，
我
才
不
會
犯
錯
。
但
當
「
理
解
底
知
覺
只

及
於
那
些
呈
現
於
它
的
少
數
對
象
，
因
而
它
常
常
是
受
限
制
的
;
而
另
一
方
面
，
意
志
卻
在
某
種
意
味
下
可
以

說
是
無
限
的
，
.••... 

我
們
因
此
容
易
把
意
志
擴
展
於
那
些
我
們
所
清
楚
了
解
的
事
物
之
外
。
我
們
缸
如
此
傲
，

則
我
們
偶
爾
受
騙
，
亦
是
不
足
驚
異
的
。
」
@
意
志
走
到
那
些
個
人
尚
未
擁
有
的
、
甚
至
是
理
性
不
理
解
的
事

物
那
里
。
我
們
因
而
容
易
被
引
導
去
判
斷
那
些
我
們
不
清
楚
理
解
的
事
物
。
一
…
一
也
不
是
上
帝
的
錯
;
因
為
錯
誤

不
因
意
志
底
「
無
限
」
而
變
成
為
必
然
的
。
「
構
成
錯
誤
底
特
性
的
那
種
缺
陷
，
正
在
於
這
個
自
由
意
志
之
誤

用
」
，
即
是
說
，
這
缺
陷
是
在
一
種
行
動
之
中
|
|
A

「
就
這
行
動
是
由
我
所
發
出
來
說
」
，
而
不
是
「
在
上
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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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賦
與
我
的
官
能
中
，
更
不
在
依
靠
於
上
帝
的
行
動
中
。
」
@

七

西洋哲學史

笛
卡
兒
對
他
之
不
能
犯
錯1
|

。
如
果
他
將
他
的
判
斷
限
制
於
他
所
清
晰
且
明
白
地
知
覺
的
事
物
上
。
-


感
到
滿
意
，
他
進
而
證
明
我
們
對
純
數
學
底
確
定
性
之
信
念
。
就
像
他
之
前
的
其
他
思
想
家
如
柏
拉
圖
和
奧
古

斯
丁
，
他
深
信
我
們
毋
寧
是
發
現
l
l

而
非
發
明
|
|
一
個
三
角
形
(
舉
例
來
說
)
底
各
種
屬
性
。
在
純
數
學

中
，
我
們
循
序
漸
進
地
洞
識
永
恆
的
本
質
或
本
性
，
以
及
它
們
的
各
種
交
互
關
係
;
而
數
學
命
題
底
真
理
|
|

它
遠
遠
獨
立
於
我
們
的
自
由
選
擇
|
|
﹒
之
將
它
自
身
強
加
於
心
智
，
這
因
為
我
們
清
晰
且
明
白
地
君
到
它
。

我
們
@
因
此
可
以
確
定

•• 

當
我
們
肯
斷
我
們
從
那
些
被
清
晰
且
明
白
地
君
到
的
命
題
演
繹
而
來
的
數
學
命
題

時
，
我
們
不
能
是
受
騙
的
。

于\
人
們
或
許
會
期
望
，
在
證
貫
通
兩
個
存
在
命
題
(
亦
帥
，
「
我
思
故
我
在
」
和
那
個
肯
定
上
帝
底
存
在

的
命
題
)
以
及
被
清
晰
且
明
白
地
知
覺
的
、
理
想
的
次
序
底
一
切
命
題
之
後
，
笛
卡
兒
會
直
接
進
而
考
慮
我
們

所
能
移
肯
定
的
、
關
於
物
質
事
物
底
存
在
和
本
性
的
東
西
。
但
是
，
事
實
上
，
他
繼
續
為
上
帝
底
存
在
提
出
一

個
存
有
學
的
證
明
。
而
這
個
主
題
與
前
述
內
容
之
關
連
就
是
底
下
的
反
省
。
如
果
「
我
所
清
晰
且
明
白
地
認

識
為
屬
於
一
個
對
象
的
乃
真
正
屬
於
這
個
對
象
，
則
我
不
是
可
以
從
這
個
理
論
引
生
出
一
個
論
證
來
證
閉
上
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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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
存
在
嗎
?
」
@
串
串
例
來
說
，
我
知
道
所
有
我
所
清
晰
且
明
白
地
知
覺
為
屬
於
一
個
三
角
形
底
本
質
的
性
質
都

真
正
屬
於
這
三
角
形
底
本
質
。
我
能
移
從
考
慮
包
含
在
上
帝
觀
念
中
的
各
個
完
美
性
來
證
朗
上
帝
存
在
嗎
?

笛
卡
見
回
答
說
，
這
是
可
能
的
，
因
為
存
在
本
身
是
上
帝
底
完
美
性
之
一
，
它
屬
於
那
神
性
的
本
質
。
當

然
，
我
可
以
設
想
一
個
直
線
三
角
形
而
毋
讀
將
存
在
加
給
它
|
l
B
雖
然
我
不
得
不
承
認
它
的
內
角
和
等
於
兩
直

角
。
這
個
說
明
是
移
簡
單
的
了
。
存
在
不
是
三
角
彤
觀
念
底
一
個
本
質
的
完
美
性
。
從
我
之
不
能
設
想
一
個
其

內
角
和
不
等
於
兩
直
角
的
直
線
三
角
形
這
一
事
實
，
我
們
只
能
推
論
出
:
如
果
有
任
何
存
在
的
直
線
三
角
形
，

則
它
的
內
角
和
等
於
兩
直
角
;
但
不
能
推
論
說
:
有
任
何
存
在
著
的
直
線
三
角
形
。
但
是
，
神
性
的
本
質
臣
是

至
完
美
者
，
它
就
包
含
存
在
!
|
i
存
在
本
身
是
一
種
完
美
性
。
因
此
，
我
不
能
捨
去
存
在
而
仍
能
設
想
上
帝
。

這
是
說
，
我
不
能
理
解
表
示
上
帝
底
本
質
的
上
帝
觀
念
，
而
同
時
卻
否
定
他
底
存
在
。
我
之
必
然
設
想
上
帝
為

存
在
的
，
這
必
然
性
是
在
對
象
自
身
|
!
在
神
性
的
本
質
|
|
之
內
的
，
因
而
反
對
我
的
思
想
不
能
將
必
然
性

加
給
事
物
，
這
是
沒
用
的
。
「
雖
然
我
有
能
力
去
想
像
一
匹
馬
有
翼
或
無
翼
，
我
卻
沒
有
能
力
來
思
想
一
個
無

存
在
的
上
帝
(
郎
:
一
個
至
完
美
的
存
有
欠
缺
一
種
最
高
的
完
美
性
)
。
」
@
這
樣
，
上
帝
觀
念
亦
是
一
個
享

有
特
權
的
觀
念
;
它
佔
有
一
獨
特
的
地
位
。
「
除
上
帝
自
身
外
，
我
不
能
設
想
任
何
事
物
，
存
在
@
是
屬
於
其

本
質
的
。
」
@

我
們
將
會
在
萊
布
尼
茲
用
以
辯
護
此
論
證
的
那
個
修
正
的
形
式
中
，
叉
在
與
康
德
底
反
論
之
關
連
中
，
再

次
談
及
這
個
論
證
。
但
就
笛
卡
見
對
此
論
誼
之
評
價
來
說
，
下
面
幾
點
是
值
得
在
這
裹
一
提
的
。

首
先
'
，
笛
卡
見
不
容
許
存
有
學
論
證
被
還
原
為
一
種
字
面
定
義
的
東
西

σ

他
在
給
第
一
組
詰
難
的
答
覆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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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認
他
所
想
表
達
的
僅
是.. 

一
且
我
們
明
白
「
上
帝
」
這
名
詞
的
意
義
是
什
麼
，
則
我
們
亦
明
白
上
帝
飯
事
神

上
存
在
，
亦
作
為
我
們
心
中
的
一
個
觀
念
而
存
在
。
「
論
證
底
形
式
在
這
一
要
有
一
明
顯
的
錯
誤
;
因
為
唯
一
被

抽
釋
出
來
的
結
論
正
是
:
當
我
們
明
白
『
上
帝
』
這
名
詞
的
意
義
，
我
們
就
明
白
它
意
表
上
帝
臨
實
際
存
在
，

亦
〔
作
為
觀
念
〕
存
在
於
心
中
。
但
一
名
詞
之
意
涵
某
個
東
西
，
后
一
祖
並
不
是
這
個
東
西
所
以
為
真
的
根
援
。
但

是
，
我
的
論
證
是
底
下
這
個
樣
子
的
。
我
們
清
晰
且
明
白
地
理
解
為
屬
於
任
何
事
物
底
真
正
的
與
不
變
的
本
性

的
，
部
屬
於
其
本
質
或
形
式
的
，
能
真
正
被
肯
定
為
該
物
所
有
。
但
當
我
們
充
分
仔
細
考
慮
上
帝
底
本
性
後
，

我
們
清
晰
且
明
白
地
理
解
「
存
在
」
是
屬
於
上
帝
底
真
正
的
與
不
變
的
本
性
的
。
因
此
我
們
可
真
確
地
肯
定
上

帝
存
在
。
」
@
笛
卡
兒
因
此
相
信
我
們
對
上
帝
底
本
世
或
本
質
有
一
積
極
的
洞
察
力
。
沒
有
這
個
預
設
，
存
有

學
論
證
實
在
是
不
能
成
立
的
。
但
在
肯
認
此
論
證
有
按
時
，
此
預
設
亦
構
成
最
大
的
困
難
之
一
。
萊
布
尼
茲
君

出
這
點
，
'
乃
試
圖
去
克
服
這
個
困
難
。
@

我
所
要
說
明
的
第
二
點
是
早
已
暗
示
過
的
。
如
我
們
所
己
君
到
的
，
笛
卡
兒
直
到
第
五
《
沈
思
錄
》
才

來
闡
述
存
有
學
論
誼
，
這
時
他
已
證
明
過
上
帝
底
存
在
，
並
建
立
起
凡
我
們
清
晰
且
明
白
地
知
覺
的
是
真
實
的

〔
這
個
原
則
〕
。
這
表
示
存
有
學
論
證
固
然
閻
明
一
種
關
於
上
帝
的
真
理
，
即
他
必
然
地
或
因
他
的
本
質
而
存

在
，
但
對
那
尚
未
確
認
几
他
清
晰
且
明
白
地
知
覺
者
即
為
真
之
無
神
論
者
來
說
，
這
論
證
是
無
用
的
。
而
無
神

論
者
在
認
識
到
上
帝
存
在
之
前
是
不
能
認
識
到
後
面
這
個
事
實
的
。
這
樣
君
來
，
笛
卡
見
所
提
出
的
關
於
上
帝

底
存
在
的
真
正
證
明
是
那
些
一
包
含
在
第
三
《
沈
思
鋒
》
中
的
，
而
存
有
學
論
證
的
作
用
只
是
闡
明
一
種
關
於
上

帝
的
真
理
。
另
一
方
面
，
雖
然
笛
卡
見
在
第
五
《
沈
思
錄
》
(
法
文
本
)
中
將
存
有
學
論
證
說
為
「
上
帝
底
存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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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之
證
明
」
。
@
而
在
這
《
沈
思
錄
》
之
將
結
束
的
地
方
，
他
似
乎
說
我
們
可
以
由
此
論
證
抽
釋
出
「
凡
我
們

所
清
晰
且
明
白
地
了
解
的
是
真
實
的
」
這
結
論
;
則
這
一
結
論
表
示
這
論
證
是
上
帝
底
存
在
之
一
個
完
全
有
殼

的
證
明
，
並
且
獨
立
於
其
他
所
已
提
出
的
證
朗
之
外
。
再
者
，
笛
卡
見
在
《
哲
學
原
理
》
@
中
先
提
出
存
有
學

論
誼
，
清
楚
地
說
它
是
上
帝
底
存
在
之
證
明
。
因
此
，
問
題
是
:
是
否
我
們
對
存
有
學
論
證
有
兩
種
不
相
容
的

評
估
，
或
是
否
我
們
能
移
對
笛
卡
兒
的
程
序
找
到
一
種
解
釋
，
用
以
協
調
兩
種
顯
然
不
同
的
說
法
。

依
我
君
來
，
笛
卡
見
底
不
同
說
法
可
被
表
達
為
完
全
一
致
。
我
們
也
能
移
同
時
發
現
它
們
之
協
調
，
這
只

要
我
們
記
著
「
發
現
底
次
序
」
(
哲
學
家
在
此
次
序
中
分
析
地
探
究
他
的
論
題
)
與
「
教
導
底
次
序
」
(
對
已

發
現
的
真
理
之
展
述
)
之
區
別
。
@
在
發
現
底
次
序
中
，
就
明
顯
的
知
識
來
說
，
我
們
在
神
性
的
完
美
之
前
認

識
到
自
己
的
缺
陷
。
發
現
底
次
序
因
而
似
乎
要
求
上
帝
底
存
在
之
一
個
經
驗
的
證
明
;
這
是
第
三
《
沈
思
錄
》

中
所
搜
出
的
。
存
有
學
論
證
則
放
在
後
面
，
它
被
引
進
來
去
闡
明
關
於
上
帝
的
一
個
真
理
，
並
且
它
依
攘
那
個

這
時
已
經
成
立
的
原
則
l
|

我
們
所
清
晰
且
明
白
地
了
解
的
是
真
實
的
。
依
教
導
底
次
序
，
就
它
之
代
表
「
存

有
底
次
序
」
來
說
，
上
帝
底
無
限
完
美
是
先
於
我
們
的
不
完
美
的
;
因
此
笛
卡
兒
在
《
哲
學
原
理
》
中
以
存
有

學
論
證
來
開
始
，
並
以
上
帝
底
無
限
完
美
性
為
基
礎
。
但
這
時
他
君
來
忽
略
了
他
自
己
的
論
說
，
即
在
我
們
能

在
「
我
思
故
我
在
」
之
外
來
使
用
清
晰
性
與
明
白
性
的
判
準
之
先
，
必
讀
證
明
上
帝
底
存
在
。
但
如
果
|
|
情

形
君
來
是
這
樣
!
|
他
將
第
三
《
沈
思
錄
》
中
的
證
明
視
為
那
表
現
在
「
我
思
故
我
在
」
中
的
原
初
的
直
觀
之

一
個
延
續
和
深
化
，
他
亦
可
能
同
樣
君
待
存
有
學
論
證
。

笛
卡
兒
對
我
們
關
於
上
帝
底
存
在
的
知
識
之
處
理
可
能
結
合
著
|
|
未
作
足
侈
的
區
分
|
!
兩
種
態
度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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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
點
。
首
先
是
「
理
性
論
的
」
觀
點
，
論
證
依
此
觀
點
真
正
是
推
論
過
程
。
如
果
以
這
方
式
來
看
，
笛
卡
見
固

然
將
存
有
學
論
證
與
第
三
《
洗
思
錄
》
中
的
「
後
驗
」
證
明
分
別
閉
，
即
使
與
此
同
時
惡
性
循
環
問
題
對
後
者

來
說
變
得
更
為
尖
銳
。
其
次
是
「
奧
古
斯
丁
學
派
的
」
觀
點
。
一
個
人
不
會
真
正
認
識
他
自
己
|
l
i

這
個
自
己

底
存
在
是
肯
定
於
「
我
思
故
我
在
」
中
的
，
除
非
他
自
己
被
認
識
為
自
我
與
上
帝
之
整
體
關
係
中
的
一
個
關
係

項
。
這
時
所
需
求
的
不
再
是
一
個
推
論
過
程
，
而
是
對
事
實
之
一
個
延
伸
的
、
更
為
深
刻
的
看
法
。
我
們
知
道

自
我
是
不
完
美
的
，
這
只
因
為
我
們
在
對
完
美
者
之
本
兵
觀
念
中
對
上
帝
有
一
個
隱
然
的
覺
識
。
而
存
有
學
論

證
的
一
個
功
能
是
經
由
對
那
屬
於
原
初
事
實
一
部
分
的
完
美
者
之
觀
念
之
透
識
，
而
證
示
上
帝
不
僅
因
他
與
我

們
有
關
而
存
在
，
而
更
因
他
的
本
質
必
然
地
和
永
恆
地
存
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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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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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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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
與
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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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並
無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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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這
基
礎
上
車
繞

地
建
構
一
種
哲
學
。
他
的
，
已
\
翁
之
。
三
是
這
(
若
我
受
騙
，
我
卸
存
在
)
是
一
個
蕭
索
懷
疑
論
的
不
可

懷
疑
的
真
理
的
一
個
例
子
;
但
它
在
與
古
斯
丁
哲
學
中
並
不
佔
有
基
本
的
地
位
，
而
「
我
思
故
我
在
」
在

@ 

當
令
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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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就
佔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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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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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些
哲
學
史
家
認
玲
笛
卡
兒
對
扑
在
一
心
靈
之
見
底
平
純
行
動
中
來
認
識
一
物
，
與
以
完
全
的
抖
學
來
認

識
它
之
間
，
割
分
一
個
區
別
。
依
此
，
無
神
論
者
雖
認
識
一
三
角
形
之
內
角
和
等
於
兩
主
角
，
但
在
他
確

認
上
帝
底
存
在
之
前
，
他
說
本
能
以
完
全
的
抖
學
來
認
識
到
這
一
點
。
誠
然
，
笛
卡
兒
M祖
母•• 

雖
然
無

「
他
的
這
種
知
識
並
不
能
鈞
構
成
真
正
的

(
』
抖
。
.• 

神
論
﹒
才
能
掏
了
然
地
認
識
一
三
角
形
之
內
角
和
等
於
兩
主
角
，

料
等
」

已
。
l
H
H
)

M-u 

k
且-
M
d
.
-

。
但
他
所
以
說
祁
樣
的
知
識

不
能
夠
構
成
真
正
的
抖
芋
，
其
理
由
在
此
作
「
沒
有
任
何
能
角
成
為
可
懷
疑
的
知
識
應
被
稱
作
料
等
」

上
、~

。

(&l~i)~ 

九
山UK
品
﹒
叫4
.

~ ~ 
hFub-M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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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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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

. 

中‘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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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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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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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丈
母
精
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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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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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
卡
兒
追
求
證
明
多
數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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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存
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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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笛
卡
兒

(
=
一
)

西洋哲學史

物
體
之
存
在
i
l
|

諸
實
體
及
其
主
要
諸
屬
性
i
!

自
心
智
與
身
體
間
的
關
偉
。

-圓圓直迄
今
我
們
所
肯
定
的
，
只
是
兩
個
存
在
命
題
:
「
我
存
在
」
和
「
上
帝
存
在
」
。
但
我
們
亦
知
道
我
們
所

清
晰
且
明
白
地
理
解
的
一
切
事
物
是
可
能
的
。
這
是
說
，
儘
管
我
們
(
或
說
得
準
確
此
一
了
我
〉
尚
未
知
道
它
們

是
否
為
上
帝
所
造
，
但
它
們
都
能
移
為
上
帝
所
創
造
。
因
此
，
笛
卡
兒
說
，
我
們
之
能
移
清
晰
且
明
白
地
不
從

別
的
事
物
來
理
解
某
一
事
物
，
這
就
足
以
肯
定
這
兩
個
事
物
是
真
正
不
同
的
，
而
其
中
的
一
個
之
被
創
造
是
用

不
著
另
外
→
個
的
。

現
在
，
我
一
方
面
君
到
:
在
「
我
思
故
我
在
」
中
所
肯
定
的
，
除
了
我
是
一
個
思
維
的
和
非
廣
延
的
東
西

之
外
，
沒
有
任
何
東
西
是
屬
於
我
底
本
質
的
。
而
另
一
方
面
，
我
對
作
為
一
個
廣
廷
的
和
非
思
維
的
東
西
的
物

體
，
有
一
清
晰
且
明
白
的
觀
念
。
由
此
，
「
這
個
我
(
即
是
說
，
我
之
所
以
為
我
的
那
個
靈
魂
)
是
完
全
地
和

絕
對
地
與
我
的
身
體
有
別
的
，
而
且
能
移
離
身
體
而
存
在
」
。
。

當
然
，
在
這
情
形
下
，
作
為
一
個
思
維
的
東
西
的
我
，
其
自
身
底
存
在
並
不
證
明
我
身
體
底
存
在
|
|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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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物
體
底
存
在
且
不
說
。
但
我
在
我
自
身
之
內
得
見
某
些
官
能
或
活
動
，
比
如
改
變
位
置
的
和
一
酸
的
方
位
運

動
的
能
力
，
這
些
就
清
楚
地
包
含
著
有
形
的
或
廣
延
的
實
體
底
存
在
，
此
實
體
師
身
體
。
@
因
為
在
對
那
樣
的

活
動
之
清
晰
且
明
白
的
知
覺
中
，
廣
延
是
以
某
種
方
式
被
包
含
了
的
，
而
思
維
或
知
情
則
否
。
再
者
，
感
官
知

覺
有
某
一
種
被
動
佳
，
即
我
受
納
「
觀
念
」
底
印
象
，
而
我
所
受
納
的
是
那
些
印
象
，
這
不
單
，
止
依
靠
我
自

身
。
感
官
知
覺
之
官
能
並
不
預
設
思
想
，
而
且
它
得
存
在
於
被
視
為
→
個
本
質
地
思
維
的
和
非
廣
延
的
我
自
身

之
外
的
某
個
實
體
中
。
叉
，
因
為
我
之
受
納
印
象
有
時
是
逆
於
我
的
意
志
的
，
我
就
不
可
避
免
地
會
相
信
這
些

印
象
來
自
物
體
，
而
非
來
自
我
自
己
。
而
因
為
上
帝
!
|
他
決
非
騙
子
|
|
已
給
與
我
「
一
種
很
大
的
習
性
，

相
信
它
們
(
印
象
或
感
官
底
『
觀
念
』
)
是
由
有
形
的
客
體
所
傳
達
於
我
的
，
則
如
果
這
些
觀
念
是
有
形
的
客

體
之
外
的
其
他
原
因
所
產
生
的
，
我
不
知
道
他
如
何
能
免
於
受
指
摘
。
因
此
，
我
們
必
須
認
許
有
形
的
客
體
存

在
。
」
@
也
許
它
們
不
是
完
全
像
感
官
知
覺
所
提
示
的
那
樣
.. 

但
它
們
總
得
作
為
外
在
的
客
體
而
存
在
l
i

說

我
們
所
清
晰
且
明
白
地
知
覺
它
們
而
且
一
一
口
。

笛
卡
兒
對
物
體
底
存
在
之
處
理
是
很
簡
約
的
。
並
且
，
在
《
沈
思
錄
》
或
在
《
哲
學
原
理
》
中
，
他
都
沒

有
特
別
去
探
討
我
們
對
其
他
心
靈
底
存
在
之
知
識
問
題
。
但
他
的
主
要
論
點
是
:
我
們
受
納
印
象
或
「
觀
念
」
，

而
上
帝
已
給
與
我
們
一
種
將
這
些
印
象
或
「
觀
念
」
歸
屬
於
外
在
物
質
原
因
底
活
動
的
、
自
然
的
習
性
，
則
這

些
外
在
的
物
質
原
因
必
領
存
在
。
因
為
如
果
上
帝
既
給
與
我
們
這
種
習
性
，
卻
又
同
時
直
接
用
細
自
己
的
活
動

產
生
這
些
印
象
，
則
他
就
會
成
為
一
個
騙
子
。
而
如
果
笛
卡
兒
被
要
求
，
他
會
無
疑
地
訴
諸
神
性
的
真
誠
而
對

存
在
l
i

其
他
心
靈
底
存
在
l
i

作
一
個
類
似
的
論
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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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
，
我
們
可
以
解
消
那
個
誇
大
的
懷
漿
|
|
這
懷
疑
先
前
使
我
們
認
為
生
命
可
能
是
一
場
夢
，
而
沒
有

任
何
有
形
事
物
相
應
於
我
們
對
它
們
的
觀
念
而
存
在
。
「
我
應
將
往
日
這
一
切
的
懷
疑
擱
置
一
旁
，
將
它
們
視

為
誇
大
的
和
荒
謬
的
，
特
別
是
那
個
關
於
睡
眠
的
甚
為
普
遍
的
懷
疑
(
不
確
定
性
)
|
|
&
我
不
能
將
睡
眠
狀
態

和
醒
覺
狀
態
加
以
區
別
。

.••..• 

」
。
在
這
樣
肯
定
了
心
智
和
身
體
底
存
在
之
後
，
我
們
可
以
進
而
探
究
其
各
別

的
本
性
，
和
探
究
二
者
闊
的
關
係
。

西洋哲學史

-.圓圓圓﹒笛
卡
兒
將
實
體
界
說
為
「
一
個
存
在
的
事
物
，
而
為
了
存
在
，
它
只
需
要
它
自
己
，
此
外
一
無
所
需
」
。

@
但
這
個
定
義
，
若
以
一
種
嚴
格
的
和
字
面
的
意
義
來
予
以
理
解
，
就
只
適
用
於
上
帝
。
「
真
正
說
來
，
只
有

上
帝
是
相
應
於
這
個
描
述
的
，
即
只
有
上
帝
才
是
絕
對
自
立
的
;
因
為
我
們
知
覺
到
•• 

沒
有
一
個
受
造
物
能
移

不
受
上
帝
的
力
量
之
扶
持
而
存
在
。
」
@
但
笛
卡
兒
並
不
曾
由
此
抽
釋
出
與
史
賓
諾
莎
相
同
的
結
論
，
即
上
帝

是
唯
一
的
實
體
，
而
一
切
受
造
物
僅
是
這
唯
一
實
體
底
樣
態
。
他
的
結
論
卻
是•• 

「
實
體
」
一
詞
用
來
稱
述
上

帝
時
的
意
義
和
用
來
稱
述
其
他
存
在
時
的
意
義
是
不
同
的
。
笛
卡
兒
因
此
以
相
反
於
士
林
學
者
底
論
述
方
式
的

方
式
來
進
行
他
的
論
述
。
士
林
學
者
將
「
實
體
」
一
詞
首
先
應
用
於
自
然
事
物
|
|
已
經
驗
之
對
象
，
然
後
將
它

類
比
地
應
用
於
上
帝
。
笛
卡
兒
則
首
先
將
這
詞
應
用
於
上
帝
，
其
次
再
類
比
地
應
用
於
受
造
者
。
這
種
進
行
方

式
符
合
他
所
胡
言
的
從
原
因
到
結
果
|
l

而
不
是
反
過
來
，
從
結
果
到
原
因
l
i

的
意
向
。
而
雖
然
他
本
身
絕

不
是
一
個
泛
神
論
者
，
我
們
也
誠
然
可
以
從
他
的
進
行
方
式
君
出
來
一
個
在
史
賓
諾
莎
的
實
體
觀
念
底
發
展
中

的
預
備
階
段
。
但
這
樣
說
，
並
不
表
示
笛
卡
見
會
贊
成
這
種
史
賓
諾
莎
的
實
體
觀
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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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是
，
如
果
我
們
撇
開
上
帝
不
訣
，
而
只
想
及
實
體
之
應
用
於
受
造
者
，
則
我
們
可
以
說
有
兩
種
實
體
，

而
「
實
體
」
一
詞
在
用
於
稱
述
這
兩
類
實
體
時
是
同
義
的
。
「
受
造
的
實
體
|
|
l
不
論
是
有
形
的
或
是
思
維
的

!
|
t
卻
可
以
在
這
共
同
概
念
之
下
被
思
考
;
因
為
它
們
都
是
單
單
依
靠
上
帝
支
持
而
存
在
的
事
物
。
」
@

現
在
，
我
們
所
知
覺
的
不
是
諸
實
體
自
身
，
而
是
諸
實
體
底
屬
性
。
而
因
為
這
些
屬
性
植
根
於
不
同
的
實

體
且
彰
顯
這
些
實
體
，
它
們
就
給
與
我
們
關
於
實
體
的
知
識
。
但
並
非
所
有
屬
性
都
在
同
一
根
基
之
上
。
因
為

「
實
體
通
常
有
一
主
要
的
性
質
，
它
構
成
實
體
底
本
性
和
本
質
，
也
是
其
他
屬
性
之
所
依
。
」
@
實
體
作
為
無

所
他
求
者
(
除
了
對
受
造
物
來
說
，
需
要
神
性
的
保
存
活
動
〉
的
這
個
觀
念
是
一
個
共
通
的
觀
念
，
它
不
足
以

區
分
各
種
實
體
。
我
們
之
區
分
各
種
實
體
，
只
能
移
從
諸
實
體
底
屬
性
、
性
質
來
考
慮
。
士
林
學
者
亦
會
贊
成

這
一
點
。
但
笛
卡
見
進
而
對
每
一
種
實
體
都
賦
與
一
個
主
要
的
屬
性
，
而
事
實
上
更
將
這
屬
性
等
同
於
實
體
本

身
。
若
問
他
之
決
定
什
麼
是
某
一
類
實
體
的
主
要
屬
性
，
這
就
等
於
問
我
們
所
清
晰
且
明
白
地
知
覺
為
那
實
體

所
不
可
缺
少
的
屬
性
是
什
麼
|
|
l
其
他
屬
性
、
性
質
都
預
設
並
依
賴
這
個
主
要
的
屬
性
。
結
論
仙
乎
是
:
我
們

不
能
移
區
別
實
體
與
其
主
要
的
屬
性
。
它
們
在
各
方
面
都
是
同
一
的
。
如
稍
後
所
提
到
的
，
這
個
觀
點
使
笛
卡

兒
陷
於
某
些
神
學
的
困
難
。

我
們
已
經
看
到
，
就
笛
卡
兒
來
說
，
精
神
實
體
底
主
要
屬
性
是
思
維
。
而
他
也
準
備
主
張
精
神
實
體
在
某

意
義
上
總
是
思
維
。
他
因
而
告
訴
阿
諾
德
說
:
「
對
心
智
之
在
其
融
入
於
一
個
嬰
孩
底
身
體
時
就
開
始
思
維
，

我
並
不
懷
攘
，
而
且
心
智
同
時
意
識
到
它
自
己
的
思
想
|
|
雖
然
它
後
來
把
它
忘
記
，
因
為
這
些
思
想
底
種
的

形
式
@
不
住
在
記
憶
中
o
」
@
他
復
間
伽
森
地•• 

「
既
然
心
智
或
靈
魂
是
一
個
精
神
實
體
，
它
為
何
不
應
該
總

.143.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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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思
維
?
我
們
在
長
大
成
人
之
時
，
健
康
良
好
，
而
且
頭
腦
清
醒
，
但
我
們
俏
會
記
不
起
我
們
知
道
己
為
我
們

所
具
有
的
，
則
我
們
記
不
起
心
智
在
母
胎
或
在
一
種
昏
睡
狀
態
中
曾
具
有
思
想
，
這
叉
為
何
吽
人
奇
怪
呢
?
」

@
誠
然
，
如
果
靈
魂
底
本
質
是
思
維
，
則
它
一
定
明
顯
地
或
總
在
思
維
，
即
使
在
它
乍
君
之
下
不
如
此
傲
的
時

俟
;
或
在
它
不
思
維
的
時
使
，
它
就
不
存
在
。
笛
卡
見
的
結
論
是
從
他
的
前
提
來
的
。
前
提
之
真
或
位
，
這
卻

是
另
一
問
題
。

究
竟
有
形
實
體
底
主
要
屬
性
是
什
麼
呢
?
它
必
頭
是
廣
廷
。
例
如
，
我
們
不
能
離
廣
延
而
設
想
形
狀
或
行

動
;
但
我
們
卻
能
移
離
形
狀
或
行
動
而
設
想
廣
延
。
「
因
此
，
在
長
度
、
廣
度
和
深
度
中
的
廣
延
構
成
有
形
實

體
底
本
性
。
」
@
這
是
有
形
實
體
之
幾
何
學
的
觀
念
，
與
運
動
和
能
量
無
關
。

這
些
主
要
的
屬
性
是
可
分
離
於
它
們
所
屬
的
那
些
實
體
的
。
此
外
，
可
分
離
的
尚
有
樣
態
，
但
這
並
不
是

說
樣
態
可
離
實
體
而
獨
存
，
而
是
說
實
體
可
離
特
殊
的
樣
態
而
存
在
。
舉
例
來
說
，
雖
然
思
想
對
心
智
來
說
是

本
質
的
，
心
智
卻
可
以
有
不
同
的
思
想
。
而
雖
然
每
一
個
思
想
不
能
離
心
智
而
存
在
，
心
智
卻
可
以
離
開
這
個

或
那
個
特
殊
的
思
想
而
存
在
。
同
樣
的
，
雖
然
廣
延
對
有
形
實
體
來
說
是
本
質
的
，
一
種
特
殊
的
量
或
形
狀
卻

不
是
。
一
個
物
體
的
大
小
和
外
形
是
可
以
變
化
的
。
而
思
想
屬
性
和
廣
延
屬
性
底
這
些
可
變
化
的
樣
態
，
笛
卡

兒
把
它
們
吽
做
「
樣
式
」
。
他
固
然
說
.. 

「
我
們
這
一
裊
所
謂
的
樣
式
，
不
過
是
其
他
地
方
所
說
的
屬
性
或
性

質
。
」
@
但
他
繼
而
區
別
這
些
名
詞
之
使
用
，
並
且
說
:
因
為
在
上
帝
那
裹
，
是
沒
有
什
麼
變
化
的
，
我
們
就

不
應
該
加
給
她
任
何
接
式
或
性
質
i
|

只
有
屬
性
才
是
屬
於
他
的
。
而
在
我
們
將
思
想
或
廣
延
視
為
實
體
底
「

樣
式
」
時
，
我
們
也
認
為
它
們
是
可
以
有
不
同
方
式
的
變
化
的
。
因
此
，
「
樣
式
」
一
詞
實
際
上
應
限
於
指
稱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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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見(三)

從
上
述
所
得
的
一
個
自
然
的
結
論
是
:
人
類
由
兩
種
實
體
所
構
成
，
而
心
智
與
身
體
的
關
係
就
好
比
舵
手

與
船
隻
的
關
係
。
在
士
林
哲
學
的
亞
里
斯
多
德
思
想
來
說
，
人
被
靚
為
一
個
統
一
腫
，
而
靈
魂
之
於
身
體
，
正

如
形
式
之
於
質
料
。
並
且
，
靈
魂
不
能
還
原
為
心
智
l
|
|

靈
魂
被
君
成
生
物
的
、
感
性
的
和
知
性
的
生
活
底
原

理
。
至
少
是
在
多
瑪
斯
思
想
，
靈
魂
被
視
為
將
存
在
賦
于
身
體
，
使
這
身
體
成
為
一
個
人
的
身
體
。
顯
然
，
這

種
靈
魂
觀
促
進
對
人
類
(
人
底
存
有
)
底
統
一
性
之
強
調
。
靈
魂
與
身
體
合
成
一
個
完
整
的
實
體
。
但
依
笛
卡

兒
的
原
理
來
君
，
則
甚
不
容
易
去
主
張
這
兩
個
成
素
之
間
有
任
何
內
在
的
關
係
。
因
為
，
如
果
笛
卡
見
一
開
始

就
說
:
我
是
一
個
其
本
性
是
思
維
的
實
體
，
而
身
體
並
不
思
維
，
而
且
不
被
包
括
在
我
對
我
自
身
作
為
一
個
思

維
的
東
西
之
清
晰
且
明
白
的
觀
念
中
，
則
身
體
就
不
屬
於
我
的
本
質
或
本
性
。
在
這
情
形
下
，
我
是
一
個
寄
居

於
身
體
的
靈
魂
。
真
的
，
如
果
我
能
移
移
動
我
的
身
體
而
指
引
它
的
一
些
活
動
，
則
靈
魂
與
身
體
問
至
少
有
這

樣
的
關
係

•. 

靈
魂
之
於
身
體
，
一
如
推
動
者
之
於
被
動
者
，
而
身
體
之
於
靈
魂
，
一
如
工
具
之
於
工
匠
。
果
真

如
此
，
則
船
長
或
舵
手
與
船
隻
的
關
係
之
額
比
就
不
是
不
適
切
的
。
因
此
，
阿
諾
德
在
第
四
組
詰
難
中
的
說
明

便
容
易
理
解
，
他
認
為
.• 

我
之
清
晰
且
明
白
地
知
覺
我
自
身
僅
是
一
個
思
維
的
存
有
，
這
理
論
所
導
至
的
結
論

是•• 

「
沒
有
任
何
有
形
的
東
西
是
屬
於
人
底
本
質
的
，
他
因
而
整
個
是
精
神
，
而
他
的
身
體
只
是
精
神
之
乘

具
;
由
此
而
得
出
人
作
為
一
個
精
神
體
的
定
義
l
|

這
精
神
使
用
一
個
身
體
」
o
@

但
是
，
笛
卡
見
事
實
上
巳
在
第
六
《
洗
思
錄
》
中
說
過
，
自
我
不
是
如
舵
手
之
在
船
中
那
樣
寄
寓
於
身
體

.145.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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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他
說
，
在
一
切
事
物
中
一
定
有
某
些
真
理
是
自
然
所
教
導
我
們
的
。
因
為
，
自
然
一
股
地
或
表
示
上
帝
，

或
表
示
上
帝
所
造
萬
物
之
秩
序
，
而
自
然
特
殊
地
則
表
示
上
帝
所
給
與
我
們
的
萬
物
之
援
雜
整
體
。
而
如
我
們

所
見
的
，
上
帝
不
是
騙
子
。
因
此
，
如
果
自
然
教
導
我
:
我
有
一
個
感
受
到
痛
苦
，
感
覺
到
饑
餓
和
口
渴
的
身

體
，
我
就
不
能
懷
疑
這
一
切
事
情
中
有
某
些
真
理
。
但
「
自
然
又
通
過
這
些
痛
苦
、
饑
餓
、
口
渴
等
等
的
感
覺

教
導
我
:
我
不
但
住
在
我
的
身
體
襄
面
，
就
像
一
個
舵
手
在
他
的
船
上
一
樣
，
而
且
我
還
和
這
身
體
緊
密
地
聯

結
在
一
起
，
高
度
地
融
和
在
一
起
，
使
得
我
與
它
組
成
了
一
個
單
一
的
整
體
。
因
為
要
不
是
這
樣
，
我
的
身
體

受
了
傷
的
時
傲
，
我
這
個
只
是
在
思
維
的
存
有
就
不
會
感
到
痛
苦
，
因
為
我
只
會
用
理
智
來
察
知
這
個
創
傷
，

就
像
水
手
用
視
覺
來
察
君
他
的
船
上
的
破
損
一
樣
。
」
@

笛
卡
見
的
立
場
似
有
困
難
。
一
方
面
，
他
對
清
晰
性
與
明
白
性
之
判
準
之
使
用
，
導
致
他
強
調
心
靈
與
身

體
的
區
別
，
甚
至
將
二
者
各
自
表
示
為
一
個
完
整
的
實
體
。
另
一
方
面
，
他
不
想
接
受
那
個
似
乎
隨
之
而
來
的
結

論
:
心
靈
單
寄
住
在
那
個
它
用
作
一
種
外
在
工
具
的
身
體
之
中
。
他
亦
不
是
僅
為
了
免
除
神
學
方
面
的
批
評
而

拒
絕
這
個
結
論
。
因
為
他
曾
注
意
到
對
那
個
結
論
底
真
理
性
有
所
妨
礙
的
經
驗
與
料
。
換
言
之
，
他
察
覺
到
心

靈
與
身
體
之
相
五
影
響
，
而
它
們
必
賓
在
某
種
意
義
上
構
成
一
個
統
一
體
。
他
不
曾
打
算
否
認
交
五
作
用
之
各

種
事
實
，
而
且
!
|
i
如
眾
所
周
知
的
|
|
他
試
圖
對
此
有
所
肯
定
。
「
為
了
更
完
全
明
白
這
些
事
物
，
我
們
必

讀
知
道
心
靈
實
在
是
連
繫
於
身
體
的
，
而
一
般
來
說
，
我
們
不
能
說
心
靈
僅
存
在
於
身
體
中
的
某
一
個
部
分
，

因
為
它
是
整
個
的
，
而
且
在
某
一
方
式
下
是
不
可
見
的
。...... 

(
但
)
亦
必
讀
認
識
到
:
雖
然
心
靈
連
繫
於
整

個
身
體
，
它
卻
在
身
體
底
某
個
部
分
將
它
的
作
用
表
現
得
更
為
特
殊
些
;
而
一
般
相
信
這
個
部
分
就
是
腦
，
或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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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是
心
。•....• 

但
是
，
若
仔
細
考
察
這
個
問
題
，
則
好
像
我
已
明
白
地
肯
定
心
靈
直
接
地
顯
用
於
其
中
的
那
個

身
體
部
位
既
不
是
心
，
亦
不
是
腦
底
全
部
，
而
是
腦
的
各
部
分
底
深
處
，
即
位
於
腦
底
實
體
中
央
的
某
個
極
細
小

的
腺
睦
。
一
這
腺
睦
，
正
懸
於
導
管
1
i
!

腦
前
腔
中
的
各
種
生
氣
@
藉
此
導
管
與
腦
後
腔
中
的
各
種
生
氣
交
流
|
|

之
上
，
因
而
腺
鐘
之
徵
動
部
大
大
抱
﹒
改
變
生
氣
之
流
動
;
反
過
來
，
生
氣
流
動
之
小
小
變
化
也
大
大
地
改
變
跟

體
之
運
動
。
」
@
交
五
影
響
點
之
定
位
，
實
際
上
並
沒
有
解
決
與
非
物
質
的
心
靈
和
物
質
的
身
體
之
間
的
關
係

相
連
而
生
的
各
種
問
題
;
而
且
從
某
一
觀
點
來
君
，
這
種
定
位
似
乎
是
強
調
心
靈
與
身
體
之
區
分
的
。
但
是
，

笛
卡
見
確
不
曾
有
意
否
定
二
者
之
交
互
作
用
。

這
兩
路
思
想
l
i

一
路
強
調
心
靈
與
身
體
之
區
分
，
另
一
路
則
接
受
且
試
圖
去
解
釋
二
者
之
交
互
作
用
以

及
人
之
總
體
統
一
性
|
|
之
結
合
，
見
於
笛
卡
兒
給
阿
諾
德
的
答
覆
中
。
如
果
心
靈
與
身
體
被
認
為
是
不
完
整
的

實
體
J

「
因
為
它
們
不
能
自
立
自
存
。...... 

則
我
承
認
;
在
我
君
來
，
說
它
們
是
實
體
，
這
是
矛
盾
的
。
.•.• 

就
各
別
來
若
，
它
們
是
完
整
的
(
實
體
)
。
而
我
認
識
到
:
思
維
的
實
體
，
一
如
廣
延
的
實
體
，
同
樣
是
個
完

整
的
東
西
。
」
@
笛
卡
兒
在
這
袁
說
心
靈
和
身
體
都
是
完
整
的
實
體
，
而
強
調
二
者
之
區
分
。
同
時
，
「
在
另
一

種
意
義
下
，
它
們
可
被
稱
為
不
完
整
的
實
體
;
這
意
義
郎
:
由
於
它
們
是
實
體
，
它
們
就
不
缺
乏
完
整
性
，
而

這
意
義
僅
表
示
就
它
們
關
涉
另
一
實
體
來
說
，
它
們
與
這
實
體
一
致
而
形
成
一
個
單
一
的
自
足
的
東
西
。
•..•.. 

心
智
與
身
體
，
從
它
們
與
人
的
關
係
來
君
，
是
不
完
整
的
賀
禮
，
而
人
是
它
們
二
者
合
成
的
統
一
體
。
」
@

從
這
個
不
安
穩
的
平
衡
之
不
能
讓
人
滿
意
的
立
場
來
君
，
我
們
可
理
解
一
個
笛
卡
克
主
義
者
如
格
林
克
斯

之
所
以
主
張
機
結
論
。
依
一
一
起
理
論
，
心
身
之
間
沒
有
真
正
的
因
果
的
交
五
作
用
。
舉
例
來
說
，
在
我
的
意
志
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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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個
動
作
之
機
緣
下
，
上
帝
開
始
活
動
。
誠
然
，
笛
卡
兒
本
人
為
這
種
理
論
之
發
展
提
供
了
根
接
。
例
如
，
他

在
《
對
一
個
提
綱
之
批
註
》
中
，
說
及
外
物
經
由
感
官
傳
達
於
心
智
，
所
傳
達
的
不
是
觀
念
本
身
，
而
是
「
為

心
智
以
某
一
本
兵
的
能
力
在
這
個
時
候
而
不
是
在
另
一
時
朕
形
成
這
些
觀
念
提
供
機
緣
的
某
些
東
西
」
。
@
像

這
樣
的
一
段
文
字
不
免
繪
畫
出
兩
系
列
的
事
件
來
，
其
一
是
心
靈
系
列
中
之
觀
念
，
另
一
是
有
形
物
的
系
列
中

之
運
動
。
運
動
是
心
智
自
身
藉
以
產
生
觀
念
之
機
諒
。
而
因
為
笛
卡
見
強
調
上
帝
在
世
界
中
之
但
常
的
保
存
活

動
，
這
種
保
存
乃
被
解
釋
為
一
種
不
斷
被
更
新
的
創
造
，
因
而
我
們
可
由
此
抽
釋
出
結
論
說
:
上
帝
是
唯
一
的

直
接
的
創
造
因
。
我
並
非
表
示
笛
卡
兒
本
身
曾
肯
斷
一
種
機
緣
論
;
因
為
如
我
們
所
己
清
到
的
，
他
主
張
交
互

作
用
。
但
他
對
這
問
題
之
處
理
可
導
至
對
機
韓
論
之
肯
斷
，
而
部
分
地
作
為
「
交
五
作
用
」
底
真
義
之
一
個
說

明
。
機
蟑
螂
論
是
那
些
主
張
笛
卡
兒
對
心
智
底
本
性
與
地
位
之
一
般
立
場
的
人
所
肯
斷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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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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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
卡
兒

(
四
)

物
體
之
性
質
l
l
|
當
于
兒
與
實
體
轉
化
之
教
義
!
|
空
間
與
仁
垮
了
l綿z

延
典
啥
問
!
l
l
運
動
之
根
源

|
|
運
動
之
規
律
|
|
神
在
世
上
的
活
動
l
|
有
生
物
體

司_.

笛卡見(四〉

發
們
已
得
見•• 

依
笛
卡
兒
來
說
，
有
形
實
體
之
主
要
屬
性
是
廣
延
，
「
因
而
廣
延
。
在
長
度
、
寬
度
和
高

度
方
面
構
成
有
形
實
體
之
本
性
」
o
@
因
此
，
我
們
可
以
承
認
大
小
和
形
狀
是
客
觀
的
自
然
現
象
。
因
為
它
們

都
是
廣
延
之
樣
式
或
不
同
樣
態
。
但
對
像
顏
色
、
聲
音
和
味
道
這
些
所
謂
「
次
性
」
的
性
質
，
則
該
如
何
說

呢
?

. 151 ~第五章

笛
卡
兒
對
此
問
題
所
給
予
的
答
案
與
伽
里
略
的
相
似
。
這
些
性
質
並
不
屬
於
外
物
，
「
而
是
這
些
能
以
不

同
方
式
影
響
我
們
的
神
麗
的
物
體
底
各
種
不
同
的
傾
向
」
。
@
光
、
色
、
臭
、
味
、
聲
和
觸
等
性
質
，
「
就
我

們
所
知
道
的
來
說
，
僅
是
由
量
度
、
形
狀
和
運
動
所
構
成
的
物
體
底
傾
向
」
。
@
則
次
性
與
其
說
是
屬
於
外

物
，
不
如
說
是
屬
於
作
為
感
觸
主
體
的
我
們
i
|

運
動
中
的
外
物
使
我
們
產
生
色
、
聲
等
感
覺
。
當
笛
卡
兒

在
其
早
期
的
研
究
中
認
為
有
形
的
東
西
不
一
定
正
是
它
們
君
起
來
的
那
樣
的
時
慎
，
他
所
表
示
的
就
是
這
個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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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
例
如
他
說
:
「
我
們
因
此
得
承
認
有
形
東
西
存
在
。
但
它
們
不
一
定
就
是
我
們
所
感
覺
的
那
個
樣
子
，
因

為
感
官
的
知
覺
在
許
多
情
形
下
是
非
常
模
糊
混
淆
的
。
」
@
廣
延
則
是
我
們
清
晰
明
白
地
知
覺
為
屬
於
有
形
實

體
底
本
質
或
本
性
的
。
但
我
們
對
色
、
聲
等
的
觀
念
卻
不
是
清
晰
且
明
白
的
。

這
樣
君
來
，
自
然
的
結
論
是
:
我
們
的
色
、
聲
等
觀
念
並
不
是
本
兵
的
，
而
是
偶
發
的
觀
念
，
是
由
外
在

的
有
形
物
研
引
生
的
外
在
的
觀
念
。
笛
卡
兒
認
為
在
物
值
中
存
在
著
君
不
見
的
微
粒
，
雖
然
這
些
微
粒
不
像
德

議
克
利
圖
的
原
子
那
樣
是
不
可
分
的
。
@
這
自
然
也
暗
示
說
，
依
笛
卡
兒
這
主
張
來
君
，
這
些
運
動
中
的
微
粒

刺
激
感
官
而
引
生
我
們
對
顏
色
、
聲
音
和
其
他
次
性
的
知
覺
。
阿
諾
德
的
確
是
這
樣
理
解
他
的
。
「
笛
卡
兒
先

生
不
承
認
任
何
感
官
性
質
，
而
只
承
認
藉
著
環
撓
我
們
的
微
小
物
體
底
某
些
運
動
，
我
們
知
覺
到
不
同
的
印

象
，
並
將
這
些
印
象
稱
作
色
、
昧
、
吳
等
。
」
@
而
笛
卡
克
在
一
處
回
答
中
表
示
:
那
刺
激
感
官
的
只
是
「
那

些
形
成
被
知
覺
的
物
體
底
外
圍
的
表
面
的
東
西
」
，
因
為
「
所
有
感
官
都
因
接
觸
而
被
刺
激
」
，
而
且
「
接
觸

只
發
生
於
表
面
」
。
@
他
進
一
步
說
，
這
所
謂
表
面
，
我
們
應
理
解
為
物
體
底
外
部
形
狀
，
一
如
指
頭
所
感
覺

的
那
樣
。
因
為
在
物
體
內
部
有
若
不
見
的
微
粒
，
而
物
體
之
外
表
就
是
那
些
直
接
包
圍
這
些
微
粒
的
表
面
的
東

西洋哲學史

西

在
《
對
一
個
提
網
之
批
註
》
中
，
笛
卡
見
卻
表
示•• 

「
任
何
來
自
外
物1
|
l

透
過
感
官
，
超
出
某
些
有
形

的
運
動
之
外
l
l

的
東
西
都
連
不
到
我
們
的
心
靈
」
，
他
並
且
作
結
論
說
:
「
痛
苦
、
顏
色
、
聲
音
以
及
類
似
的

觀
念
都
(
必
讀
)
是
內
在
(
本
具
)
的
」
。
@
因
此
，
如
果
次
性
的
觀
念
是
內
在
的
，
他
們
就
不
能
同
時
是
偶

發
的
。
有
形
的
運
動
刺
激
感
官
，
而
在
這
些
運
動
的
場
合
中
，
心
靈
產
生
顏
色
等
等
的
觀
念
。
在
此
意
義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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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些
觀
念
是
內
在
的
。
誠
然
，
在
《
批
註
》
中
，
笛
卡
兒
說
一
切
觀
念
都
是
內
在
的
，
即
使
是
有
形
運
動
本
身

的
觀
念
，
亦
是
如
此
。
因
為
我
們
並
不
就
它
們
所
藉
以
存
在
的
形
相
那
樣
直
接
地
認
識
它
們
。
因
此
，
我
們
必

領
區
別
有
形
運
動
和
關
於
它
們
的
觀
念
|
|
自
我
們
為
它
們
所
刺
激
而
造
成
的
觀
念
。

當
然
，
這
理
論
包
含
著
一
種
表
象
的
知
覺
理
論
。
凡
是
被
知
覺
的
是
在
心
靈
之
中
，
雖
然
它
所
衰
黨
的
是

在
心
靈
之
外
的
東
西
。
這
理
論
也
引
生
明
顯
的
問
題
。
但
是
，
捨
此
不
說
，
若
一
切
觀
念
都
是
內
在
的
，
則
本

兵
的
、
偶
發
的
和
想
像
的
觀
念
之
間
的
區
別
將
不
成
立
。
笛
卡
見
最
初
似
乎
試
間
將
本
兵
觀
念
限
制
於
清
晰
且

明
白
的
觀
念
，
而
將
它
們
區
別
於
偶
發
的
、
含
混
的
觀
念
。
但
他
後
來
將
一
切
觀
念
認
作
是
本
兵
的
，
而
在
這

情
形
下
，
當
然
不
是
一
切
本
兵
觀
念
都
是
清
晰
且
明
白
的
。
這
些
關
於
觀
念
的
不
同
說
法
之
間
，
以
及
關
於
心

物
的
不
同
說
法
之
間
顯
然
有
一
種
關
連
。
因
為
，
如
果
心
物
之
間
有
實
在
的
動
力
因
果
的
關
係
，
則
雖
然
在
一

機
韓
論
的
預
設
下
一
切
觀
念
必
績
是
本
具
的
(
笛
卡
兒
意
義
的
「
本
兵
」
)
，
卻
可
同
時
有
偶
發
的
觀
念
。

但
是
，
如
果
我
們
略
去
笛
卡
見
的
各
種
不
同
說
法
，
而
只
選
擇
其
思
想
的
一
面
來
君
，
我
們
可
以
說
他
將

身
體
幾
何
化
，
即
將
身
體
本
身
化
約
為
廣
延
、
形
狀
和
大
小
。
這
種
解
釋
不
應
受
到
反
對
，
它
是
真
實
的
;

但
這
種
趨
向
將
帶
來
物
理
學
家
|
|
他
們
可
以
忽
略
像
顏
色
等
的
性
質
，
除
非
它
們
能
被
化
約
為
微
粒
的
運
動

|
|
的
世
界
，
與
普
遍
的
感
官
知
覺
之
間
的
一
種
二
分
。
真
理
之
鑰
是
純
粹
理
性
的
直
覺
。
我
們
不
能
單
純
的

說
知
覺
是
虛
幻
的
;
但
它
必
賓
將
自
己
置
於
純
粹
知
性
的
最
終
判
斷
之
下
。
在
此
，
數
學
的
精
神
是
笛
卡
兒
思

想
的
最
高
表
現
。

.153.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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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這
裹
，
我
想
簡
略
地
提
出
一
個
笛
卡
兒
曾
因
其
有
形
實
體
的
理
論
而
牽
涉
到
的
神
學
上
的
難
題
。
此
難

題
i
L
l

在
上
一
章
中
對
此
也
有
過
一
個
隱
約
的
、
順
便
帶
過
的
暗
示
|
|
是
關
於
質
體
轉
化
之
教
義
的
。
根
攘

特
倫

q
H
O
D
H
U
會
議
〔
十
六
世
紀
中
葉
〕
之
教
議
所
示
，
在
彌
撒
之
就
聖
中
，
麵
包
與
酒
之
實
體
〔
由
神
的

力
量
〕
轉
化
為
基
督
的
肉
身
和
血
，
而
其
附
質
則
@
仍
然
存
在
。
但
如
果
|
l
像
笛
卡
兒
所
說
|
|
有
形
實
體

不
外
是
廣
延
，
而
性
質
都
是
主
觀
的
，
則
實
體
經
轉
化
後
，
就
不
再
存
有
任
何
實
在
的
附
質
。

阿
諾
德
在
題
為
《
物
質
似
乎
要
為
神
學
家
帶
來
難
題
》
的
第
四
組
詰
難
中
，
即
提
起
這
論
點
。
他
說
:
「

我
們
相
信
麵
包
之
實
體
已
成
為
聖
體
之
麵
包
，
而
剩
下
的
僅
是
麵
包
之
附
質
。
這
些
附
質
包
括
廣
延
、
形
狀
、

顏
色
、
氣
味
，
以
及
其
他
感
覺
上
的
性
質
。
但
笛
卡
兒
先
生
不
認
為
有
感
官
性
質
，
而
認
為
存
在
的
只
是
在
我

們
周
圍
的
積
小
物
體
的
一
些
運
動
，
我
們
藉
此
而
感
受
到
不
同
的
印
象
，
而
隨
後
稱
之
為
色
、
昧
等
等
。
從
而

所
剩
下
的
是
形
狀
、
廣
延
和
可
動
性
。
但
笛
卡
兒
先
生
不
認
為
這
些
性
能
可
以
離
開
它
們
所
附
屬
的
實
體
而
被

理
解
，
或
可
以
離
開
實
體
而
存
在
。
」
@

-
笛
卡
兒
在
給
阿
諾
德
的
答
覆
中
，
謂
特
倫
會
議
中
所
使
用
的
是
「
種
」
，
而
不
是
「
附
質
」
，
他
又
將
「

種
」
‘
理
解
為
〔
表
樣
」
。
麵
包
和
潛
之
表
接
或
表
現
，
於
祝
聖
後
仍
然
存
在
。
這
樣
，
則
「
種

L，
只
表
示
用
來

作
用
於
感
宮
的
東
西
。
凡
是
刺
激
於
感
官
的
都
是
一
物
體
底
表
面
上
的
東
西
，
師
們
被
認
為
分
於
一
物
體
之
粒

子
及
環
鸝
它
的
物
體
之
間
的
界
限
，
此
界
限
除
了
一
種
樣
式
的
實
在
性
外
，
絕
對
一
無
所
有
」
。
@
再
者
，
既

然
麵
包
之
實
體
轉
變
為
另
一
實
體
之
方
式
是•• 

後
一
實
體
處
於
與
前
一
實
體
所
曾
處
的
相
同
的
限
度
之
內
，
或

就
處
於
麵
包
與
酒
所
存
在
過
的
同
一
地
方
，
或
甚
且
(
由
於
這
些
界
限
不
停
在
移
動
〉
|
|
a
若
它
們
出
現
的
話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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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處
於
它
憫
所
存
在
之
處
，
如
此
，
則
新
的
一
個
實
體
作
用
於
我
們
的
感
官
的
方
式
必
完
全
相
同
於
麵
包
和

酒
的
作
用
方
式
|
i

若
無
實
體
轉
化
發
生
的
話
。
@

-
囂
卡
兌
至
此
仍
儘
量
避
免
神
學
、
上
的
爭
論
。
「
我
不
曾
解
、
潭
、
過
在
這
神
聖
的
聖
事
中
，
耶
穌
基
督
的
廣
延

問
題
，
因
為
我
不
必
這
樣
做
，
也
園
為
我
儘
可
能
避
免
神
學
的
問
題
。
」
@
但
一
他
在
另
于
億
函
中
卻
這
樣
做

了
。
@
不
管
怎
樣
1

由
於
阿
諾
德
已
將
問
題
提
出
，
笛
卡
見
感
覺
到
必
需
去
為
他
的
樣
式
理
論
與
實
體
轉
化
之

教
義
作
調
解
，
或
者
怎
樣
隨
由
他
認
為
確
然
真
實
的
樣
式
理
論
，
去
對
實
體
轉
化
之
教
義
作
滿
意
的
解
說
。
但

雖
然
他
未
曾
否
定
過
這
敢
義
(
如
果
否
定
過
，
則
沒
有
上
述
調
解
的
問
題
〉
，
他
之
以
他
自
己
的
樣
式
理
論
來

解
釋
這
教
養
底
含
義
，
還
是
未
能
使
天
主
教
的
神
學
家
們
滿
意
。
雖
然
特
倫
會
議
所
使
用
的
確
是
「
種
」
字
，

而
不
是
「
附
質
」
一
詞
，
顯
然
的
是
，
「
種
」
這
個
字
用
作
表
示
「
附
質
」
的
意
義
，
而
不
僅
表
示
廣
義
的
「

表
樣
」
。
笛
卡
兒
的
立
場
已
很
清
楚
。
「
如
果
我
在
此
能
自
由
地
談
論
真
理
而
不
需
作
任
何
辯
護
，
我
承
認
我

敢
於
盼
望
有
這
麼
一
天
，
就
是
神
學
家
們
將
揖
棄
肢
設
真
實
附
質
存
在
的
學
說
，
並
觀
之
為
不
合
理
的
思
想
、

不
可
理
解
、
以
及
在
信
仰
上
導
至
不
確
定
性
，
而
我
的
理
論
則
取
代
這
學
說
的
地
位
，
被
接
受
為
確
定
的
、
不

可
置
蜓
的
。
」
@
他
的
希
墓
未
曾
實
現
。

除
開
笛
卡
兒
對
此
問
題
的
討
論
之
神
學
關
涉
和
反
廳
不
說
，
顯
然
，
他
的
討
論
雖
然
是
關
於
「
實
體
」
和

有
接
式
心
，
卻
不

a

能
以
為
這
表
示
他
對
土
林
主
義
的
實
體
和
附
質
理
論
之
接
受
。
對
笛
卡
兒
來
說
，
「
實
體
」
實

乃
衰
，
一
本
人
何
所
清
晰
明
白
地
感
覺
為
心
物
底
基
本
層
性
的
東
西
，
而
他
之
將
「
附
質

L
換
，
作
「
樣
式
」
，
也
表
示


了
他
不
相
信
有
真
實
附
質
能
螃
i
l

雖
然
唯
有
透
過
神
力
可
以
t
i

離
開
它
們
(
前
質
)
所
屬
的
實
體
而
存
在
。

. }55.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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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雖
然
實
體
轉
化
之
教
義
被
天
主
教
神
學
家
們
理
解
為
此
教
養
涵
有
真
實
附
質
之
存
在
，

它
並
不
必
然
地
泊
者
物
質
性
的
東
西
|
|
舉
例
來
說
，
i
!
染
上
了
一
形
式
的
意
贅
。
換
言
之
，
此
一
教
義
不
能

用
以
解
訣
次
性
的
問
題
。

-
一--‘ 

西洋哲學史

如
果
有
形
實
體
底
本
性
或
本
質
在
於
廣
延
，
則
對
空
間
將
作
何
解
釋
呢
?
笛
卡
兒
的
回
答
是
•• 

「
空
間
或

內
在
的
位
置
，
以
及
在
空
間
內
的
有
形
實
體
，
其
差
異
僅
在
於
它
們
為
我
們
所
認
識
之
方
式
」
。
@
若
我
們

將
本
不
屬
於
一
物
體
底
本
性
的
一
切
性
質
從
一
物
體
|
|
l
舉
例
來
說
，
一
石
頭
|
|
中
除
去
，
則
所
剩
下
來
的

是
從
長
度
、
寬
度
和
深
度
(
高
度
)
方
面
來
說
的
廣
延
;
「
而
這
廣
延
亦
包
括
於
我
們
的
空
間
!
!
不
僅
是
充

滿
了
物
體
的
空
間
，
亦
是
那
虛
空
的
空
間
|
|
l
觀
念
之
內
」
。
@
雖
然
如
此
，
我
們
認
識
有
形
實
體
與
認
識
空

間
的
方
式
是
不
同
的
。
因
為
當
我
們
想
起
空
間
的
時
脹
，
我
們
所
想
到
的
是
!
|
』
舉
例
來
說
|
l
那
實
際
被
一

石
頭
所
填
充
的
廣
廷
，
而
這
廣
延
乃
是
!
l
e
當
石
頭
被
移
去
的
時
偎ll

能
移
為
其
他
物
體
所
填
充
的
。
換
言

之
，
我
們
所
想
到
的
不
是
那
構
成
一
特
殊
物
體
底
賈
偉
的
廣
延
，
而
是
一
般
意
義
的
廣
延
。

就
位
置
來
說
，
「
位
置
與
空
間
這
些
名
辭
所
表
示
的
，
與
物
體
被
說
是
在
一
個
位
置
無
異
」
o
@
一
物
體

之
位
置
並
不
是
另
一
個
物
體
。
但
是
，
位
置
與
空
間
二
詞
亦
可
有
差
異
之
處
，
即

•• 

前
者
指
示
情
況
，
亦
即
就

其
他
物
體
來
說
之
情
況
。
笛
卡
兒
說
，
我
們
經
常
說
了
物
佔
取
另
一
物
之
位
置
，
即
使
前
者
並
不
與
後
者
具
有

相
同
的
大
小
和
形
狀
，
也
因
而
不
佔
有
同
樣
的
空
間
。
當
我
們
以
這
方
式
來
說
位
置
之
改
變
峙
，
我
們
所
想
到

的
，
乃
是
一
物
體
之
情
況
，
而
這
情
況
是
相
關
於
其
他
物
體
而
說
的
。
「
若
我
們
說
一
物
在
某
一
特
殊
的
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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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
置
)
，
我
們
所
表
示
的
意
思
只
是
此
物
在
某
種
方
式
下
相
關
於
其
他
某
些
物
體
所
處
的
狀
況
。
」
@
重
要

的
是
要
知
道
並
沒
有
絕
對
位
置
存
在
;
還
是
說
，
沒
有
不
可
移
動
的
座
標
點
。
如
果
一
人
坐
船
渡
河
，
而
且

此
人
總
是
靜
坐
船
上
，
則
他
可
以
說
是
保
持
著
同
一
位
置
i
i

若
我
們
想
到
他
之
相
對
於
船
的
情
況
或
位
置
來

說
。
若
我
們
就
他
之
相
對
於
河
岸
的
情
況
來
說
，
我
們
也
可
以
說
他
的
位
置
在
改
變
。
叉
「
如
果
我
們
相
信
宇

宙
中
沒
有
真
正
不
可
移
動
的
點
(
這
將
要
被
顯
示
為
可
能
的
)
，
我
們
將
結
論
說
:
除
非
為
我
們
的
思
想
所
固

吏
，
沒
有
一
物
具
有
一
永
久
不
蠻
的
位
置
」
。
@
位
置
是
相
對
的
。

我
們
己
看
到
空
間
或
內
在
位
置
，
與
構
成
有
形
實
體
底
本
質
的
廣
延
之
間
，
並
沒
有
真
正
的
區
別
。
由
此

可
知
，
嚴
格
來
說
，
沒
有
空
虛
的
空
間
，
沒
有
虛
空
。
水
桶
乃
造
來
作
盛
水
用
的
，
若
襄
頭
沒
有
水
，
我
們
說

它
是
空
的
;
但
它
卻
裝
著
空
氣
。
一
個
不
裝
載
任
何
東
西
的
絕
對
空
虛
的
空
間
是
不
可
能
的
。
「
因
此
，
若
問

及
如
果
上
帝
將
載
於
一
器
血
中
的
所
有
物
體
除
去
，
而
又
不
允
許
另
一
物
體
來
佔
有
某
位
置
，
則
結
果
會
如

何
，
我
們
將
回
答
說
:
器
血
之
各
邊
將
因
而
緊
密
地
黏
在
一
起
。
」
@
各
邊
之
間
將
無
任
何
臣
離
，
因
為
距
離

是
廣
廷
的
一
種
樣
式
，
而
如
果
沒
有
廣
延
的
實
體
，
則
不
能
有
廣
延
。

笛
卡
見
從
他
的
廣
延
為
有
形
實
體
之
本
質
的
學
說
，
引
出
其
他
的
一
些
結
論
。
首
先
，
在
嚴
格
意
羲
下
，

不
能
移
有
任
何
原
子
存
在
。
因
為
物
質
底
任
何
微
粒
(
分
子
)
都
必
須
是
廣
延
的
，
而
如
果
它
是
廣
廷
的
，
它

原
則
上
也
是
可
分
的
，
即
使
我
們
在
物
理
上
沒
有
任
何
分
割
它
的
方
法
。
只
有
相
對
意
義
的
原
子
存
在
，
即
相

對
於
我
們
的
分
割
能
力
來
說
。
其
次
，
世
界
是
無
限
地
廣
延
的
，
因
為
它
不
可
能
有
一
定
的
界
限
。
因
為
如
果

我
們
想
到
界
眠
，
我
們
亦
想
到
界
限
之
外
的
空
間
;
但
虛
空
的
空
間
是
不
可
想
像
的
。
第
三
，
如
果
有
形
實
體

.157.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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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廣
延
根
本
上
是
同
樣
的
東
西
，
則
天
體
與
地
球
必
須
是
由
同
樣
的
物
質
所
構
成
。
天
體
乃
由
一
種
特
殊
物
質

所
構
成
的
舊
說
就
被
拼
除
。
最
後
，
不
能
有
一
多
元
的
世
界
(
宇
宙
)
。
一
方
面
，
以
廣
延
的
實
體
為
本
性
的

物
質
，
充
滿
了
一
切
能
想
像
得
到
的
空
閉
，
而
另
一
方
面
我
們
文
不
能
移
想
像
任
何
另
一
種
物
質
。

四

西洋哲學史

將
物
體
君
作
廣
廷
的
幾
何
學
的
觀
念
所
帶
給
我
們
的
是
一
靜
態
的
宇
宙
。
但
運
動
無
疑
是
三
事
實
，
而
運

動
之
本
性
必
讀
被
考
慮
。
但
是
，
我
們
只
需
考
慮
空
間
中
的
運
動
，
這
由
於
笛
卡
兒
說
他
沒
法
想
像
其
他
種
類

的
運
動
。照

一
股
說
法
，
運
動
是
「
任
何
物
體
從
一
位
置
到
另
一
位
置
之
動
作
」
。
@
我
們
根
攘
所
採
用
之
參
考
點

〔
之
不
同
〕
，
可
以
說
一
物
體
同
時
在
運
動
中
，
亦
不
在
連
動
中
。
在
船
上
的
人
對
於
他
所
離
開
的
岸
邊
來
說

是
在
運
動
中
，
但
他
叉
可
同
時
說
是
在
靜
血
狀
態
中
|
|
對
於
船
上
其
他
部
分
來
說
。

但
是
，
恰
當
地
說
，
運
動
是
『
物
質
之
一
部
分
或
一
物
體
，
從
與
之
直
接
相
接
的
那
些
我
們
視
之
為
靜
庄

的
物
體
之
親
近
性
，
轉
移
於
別
的
物
體
之
親
近
性
』
。
@
在
此
定
義
中
，
所
謂
「
物
質
之
部
分
」
或
「
物
體
」
必

讀
被
理
解
為
表
示
所
有
被
移
動
之
物
，
即
使
它
由
許
多
有
其
自
己
的
運
動
的
部
分
所
組
成
。
文
「
啟
動
」
這
名

詞
必
讀
被
理
解
為
指
示
運
動
是
在
物
質
的
物
體
中
的
，
而
不
在
推
動
它
的
作
用
者
。
運
動
與
靜
正
是
物
體
之
不

同
樣
式
。
再
者
，
將
運
動
君
作
一
物
體
之
脫
離
其
他
物
體
之
親
近
性
的
這
個
定
義
，
包
含
說
:
一
運
動
中
的
物

體
只
能
有
一
種
運
動
;
在
此
若
用
上
「
位
置
」
這
名
詞
的
話
，
我
們
可
以
說
同
一
物
體
可
以
有
不
同
的
運
動
，

因
為
位
置
可
相
對
於
不
同
的
參
考
點
來
理
解
。
最
後
，
定
義
中
「
我
們
視
之
為
靜
庄
的
」
此
語
界
定
「
那
些
與



之
直
接
相
接
的
物
體
」
的
意
義
。

五

笛卡見(四)

時
間
之
概
念
是
與
運
動
之
概
念
相
關
連
的
。
但
我
們
必
額
在
時
間
與
綿
延
之
間
作
一
區
別
。
後
者
，
就
其

被
君
作
連
續
地
存
在
來
說
，
是
事
物
的
一
種
模
式
。
@
但
是
，
時
間
就
其
被
描
述
為
(
笛
卡
兒
在
此
應
用
了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語
言
)
運
動
之
暈
度
來
說
，
在
一
般
意
義
下
是
與
綿
延
有
別
的
。
「
但
為
了
在
同
一
量
度
下
來
了

解
一
切
事
物
之
綿
延
，
我
們
通
常
將
它
們
的
綿
延
與
最
大
的
、
最
有
規
律
的
運
動
之
綿
延
相
比
較
;
這
些
運
動

綿
延
產
生
我
們
謂
之
時
間
的
年
、
日
。
我
們
由
此
所
得
的
不
是
，
加
於
一
般
綿
延
上
的
一
種
東
西
，
而
且
克
思
維

的
一
種
樣
式
。
」
@
因
此
，
笛
卡
見
可
以
說
時
間
只
是
思
維
的
一
種
樣
式
，
或
者
如
《
哲
學
原
理
》
法
文
本
所

解
說
的
，
「
只
是
思
維
此
綿
延
的
一
種
樣
式
」
o
@
事
物
共
有
綿
延
或
持
續
，
但
我
們
能
移
由
比
較
來
思
維
此

綿
延
，
因
而
獲
得
時
間
的
概
念
，
此
概
念
是
不
同
的
綿
延
之
一
個
共
同
的
量
度
。

_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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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樣
，
我
們
在
物
質
世
界
中
，
就
有
了
運
動
和
被
視
為
廣
延
的
有
形
實
體
。
現
在
，
一
如
曾
提
及
的
，
如

果
我
們
考
察
有
形
實
體
之
幾
何
學
觀
念
本
身
，
我
們
就
獲
得
一
靜
態
世
界
的
觀
念
。
因
為
廣
延
的
觀
念
自
身
並

不
含
著
運
動
的
概
念
。
運
動
因
此
必
然
成
為
外
加
於
有
一
形
實
體
的
某
種
東
西
。
誠
然
，
對
笛
卡
兒
來
說
，
運
動

是
有
形
質
體
的
一
種
樣
式
。
我
們
因
此
得
去
探
究
運
動
之
來
源
。
在
這
問
題
上
，
笛
卡
見
引
進
了
上
帝
以
及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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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的
觀
念
。
因
為
上
帝
乃
是
世
界
中
的
運
動
的
第
一
因
。
上
帝
並
且
在
宇
宙
中
保
持
一
等
量
的
運
動
，
因
而
使

得
雖
有
運
動
之
轉
移
，
但
運
動
之
總
量
不
變
。
「
在
我
君
來
，
只
有
上
帝
曾
以
其
全
能
創
造
了
物
質
，
以
及
其

各
部
分
之
運
動
與
休
丘
，
而
他
如
今
又
藉
其
通
常
之
協
力
，
在
宇
宙
中
維
持
他
當
初
創
造
宇
宙
時
所
加
於
其
中

的
同
量
的
運
動
與
休
血
。
因
為
，
雖
然
運
動
是
受
動
的
物
質
的
一
種
樣
式
，
物
質
總
是
保
持
一
定
量
的
運
動

|
|
雖
然
物
質
中
的
一
些
部
分
的
運
動
時
多
時
少...... 

。
」
@
我
們
可
以
說
，
上
帝
以
一
定
量
之
能
量
創
造
了

世
界
，
而
能
量
在
世
界
上
的
總
量
維
持
不
變
，
即
使
它
鱷
常
轉
移
於
物
體
之
鬧
。

我
們
可
注
意
到
，
笛
卡
兒
試
圖
從
形
上
學
的
前
提
，
即
是
說
，
從
神
性
的
完
美
之
考
慮
，
來
推
演
運
動
量

之
守
恆
。
「
我
們
也
知
道
上
帝
底
完
美
性
之
一
，
不
僅
在
於
他
的
本
性
不
變
動
，
更
在
於
他
以
他
從
不
去
改
變

它
的
一
種
態
度
行
事
。
因
此
，
除
卻
我
們
在
世
界
中
所
君
見
的
變
化
，
以
及
那
些
我
們
確
信
為
上
帝
所
做
示
的

變
化
，
文
那
些
在
自
然
中
所
要
發
生
或
正
發
生
的
變
化
(
創
造
者
卻
絲
毫
未
因
此
而
改
變
)
外
，
我
們
不
應
在

上
帝
的
工
作
中
假
設
有
其
他
的
變
化
，
為
了
恐
怕
這
樣
而
有
損
於
上
帝
行
事
之
一
致
。
由
此
可
知
，
由
於
他
在

創
造
物
質
之
各
部
分
時
巴
以
不
同
的
方
式
推
動
了
它
們
，
又
由
於
他
將
以
同
一
方
式
保
存
一
切
(
部
分

)
l
l

保
存
於
他
在
創
造
它
們
之
初
就
使
它
們
遵
行
的
規
律
中
，
他
因
而
在
此
物
質
中
不
斷
地
維
持
著
一
直
量
的
運

動
。
」
@

西洋哲學史

七就
笛
卡
兒
所
說
來
君
，
似
乎
運
動
的
基
本
規
律
能
移
從
形
上
學
的
前
提
被
推
演
出
來
。
「
由
上
帝
之
永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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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易
以
及
他
常
以
同
一
態
度
行
事
的
這
個
事
實
，
我
們
可
以
獲
得
我
稽
之
為
自
然
律
的
某
些
規
則
。
」
@
拉
丁

文
版
本
則
說
:
「
由
上
帝
的
這
個
同
一
的
不
可
變
易
性
，
可
得
知
某
些
規
律
或
自
然
律
••••• 

‘
。
」
@
這
觀
念
固

然
與
笛
卡
兒
的
觀
點
助
合
，
此
觀
點
已
在
第
二
章
中
提
到
過
，
部
是
說
:
物
理
學
不
能
脫
離
形
上
學
，
因
為
物

理
學
之
基
本
原
理
來
自
形
上
學
的
前
提
。

第
一
個
規
律
是
:
每
一
獨
立
的
事
物
除
非
受
另
一
事
物
之
作
用
，
將
經
常
保
持
在
靜
或
動
之
同
一
狀
態

中
。
沒
有
一
靜
血
中
的
事
物
是
因
其
自
身
而
起
動
，
亦
無
一
運
動
中
的
事
物
因
其
自
身
而
停
立
運
動
。
此
命
題

之
真
確
可
經
由
拋
射
物
體
之
運
動
情
況
來
予
以
例
誼
。
若
一
球
被
拋
入
空
中
，
它
何
以
於
離
開
拋
球
者
的
手
之

後
仍
繼
續
運
動
呢
?
理
由
是
•• 

根
攘
自
然
律
，
「
一
切
運
動
中
的
物
體
將
繼
續
運
動
，
直
至
其
運
動
為
其
他
物

體
所
阻
止
。
」
@
在
拋
球
的
例
子
中
，
空
氣
之
阻
力
逐
漸
消
滅
球
的
運
動
的
速
度
。
直
里
斯
多
德
的
「
劇
烈
」

連
動
理
論
以
及
第
十
四
世
紀
的
推
力
理
論
同
被
損
棄
。
@

第
二
個
晶
晶
律
是
•• 

每
一
個
運
動
體
將
循
直
線
繼
續
其
運
動
。
若
其
運
動
劃
出
一
圓
形
軌
道
，
這
是
因
為
它
與

其
他
物
體
相
磁
撞
。
而
任
何
作
此
運
動
的
物
體
將
以
離
開
圓
心
的
方
式
繼
續
其
運
動
。
笛
卡
兒
首
先
對
這
一
運

動
方
式
提
出
形
上
學
的
理
由
。
「
這
規
律
一
如
前
一
規
律
，
是
以
上
帝
不
可
變
動
以
及
他
以
一
非
常
簡
易
的
工

夫
在
物
質
中
維
持
運
動
這
一
事
實
為
依
攘..•... 

。
」
@
但
他
隨
即
徵
引
一
些
關
於
此
一
規
律
的
經
驗
的
印
誼
。

「
第
三
個
我
在
自
然
中
所
觀
察
得
到
的
規
律
是
:
若
一
運
動
中
的
物
體
碰
撞
另
一
物
體
，
而
該
運
動
物
體

所
具
以
保
持
作
直
線
運
動
的
力
，
少
於
另
一
物
體
所
具
以
阻
止
其
運
動
的
力
，
則
該
物
體
將
改
變
其
運
動
方
向
，

而
無
損
於
其
運
動
宣
告
。
若
該
物
體
共
較
多
之
力
，
它
將
帶
動
另
一
物
體
，
而
於
其
運
動
所
損
失
的
〔
量
〕

. 161.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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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於
它
所
給
與
另
一
物
體
的
。
」
@
笛
卡
見
再
度
嘗
試
以
神
之
不
可
動
性
、
運
動
直
定
性
以
及
經
驗
印
證
'
，
來

證
明
此
一
規
律
。
笛
卡
見
所
主
張
的
關
連
，
|
|
一
方
面
是
神
之
不
可
變
動
性
和
值
常
性
，
男
一
方
面
是
他
的
諸

運
動
律
|
|
很
難
支
持
下
述
觀
點
.• 

物
理
學
之
基
本
規
律
能
從
形
上
學
來
于
以
推
演
。

入

西洋哲學史

這
一
切
都
提
示
一
種
理
神
論
的
世
界
觀
。
這
襄
所
自
然
呈
現
於
心
靈
的
一
幅
圖
象
是
:
上
帝
將
世
界
到
造

為
一
個
運
動
物
體
的
體
系
，
然
後
任
其
自
己
去
發
展
。
這
誠
然
也
是
提
供
給
巴
斯
卡
的
一
幅
圖
象
。
巴
民
在
其

《
冥
想
錄
》
中
@
寫
道
:
「
我
不
能
原
諒
笛
卡
兒
。
在
他
的
整
個
哲
學
中
，
他
似
乎
樂
於
能
移
忽
觀
上
帝
。
但

他
叉
不
能
不
用
他
來
推
動
世
界
;
在
此
之
後
，
他
再
也
不
去
理
會
上
帝
。
」
如
我
將
要
證
示
的
，
巴
氏
的
批
評

是
誇
張
其
辭
的
。

我
們
已
經
君
到
，
笛
卡
兒
強
調
了
神
性
的
持
守
之
必
然
性
，
這
為
了
便
受
造
的
宇
宙
能
移
繼
續
存
在
。
而

這
一
持
守
被
肯
斷
為
與
一
永
恆
的
再
創
造
同
義
。
現
在
，
這
→
理
論
文
與
其
運
動
與
時
間
之
不
連
讀
性
的
理
論

緊
密
地
關
連
在
一
起
。
「
我
的
全
盤
生
命
歷
程
可
被
分
作
無
限
多
的
部
分
，
其
中
各
部
分
絕
對
直
不
相
干
;
而

由
我
前
一
刻
骨
存
在
過
的
這
個
事
實
，
並
不
表
示
我
在
此
刻
必
須
存
在
，
除
非
某
個
原
因
在
此
刻
將
我
再
生
，

也
就
是
說
，
保
持
我
(
使
我
繼
續
存
在
)
。
對
那
些
細
心
考
唐
時
間
底
本
性
的
人
來
說
，
既
十
分
清
晰
亦
十
分

明
白
的
一
個
事
實
是
?
一
實
體
，
在
其
存
在
之
每
一
時
刻
中
要
被
保
持
，
它
需
真
相
同
於
產
生
和
創
造
喧

l
l
l

偎

賀
。
ω朵
璧
宇
生
道
，
司
宣
言
一
再
生l
l
l
-

詩
一
可
品
零
的
力
量
和
作
用
。
-
西
比
，
自
然
之
光
明
白
地
向
我
們
表
示
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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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與
持
守
之
間
的
區
別
是
一
種
理
性
上
的
區
別
。
」
@
時
間
是
不
連
續
的
。
在
《
哲
學
原
理
》
中
@
'
笛
卡
見

說
時
間
或
事
物
之
延
續
是
「
這
樣
的
一
種
東
西
，
即
其
各
部
分
值
此
不
相
依
荐
，
也
永
不
共
存
」
，
又
在
給
一
涉

蚊

(
n
E
E
C
的
一
信
函
中
說
:
「
它
的
(
世
界
的
)
延
續
的
每
一
時
刻
復
此
各
自
獨
立
」
。
@
因
此
，
延
續

的
各
瞬
間
都
是
獨
立
的
，
我
底
存
在
之
諸
時
刻
也
是
不
連
續
的
、
各
自
獨
立
的
。
因
此
，
不
斷
的
重
新
創
造
(

再
生
)
是
必
要
的
。

但
笛
卡
兒
並
不
以
為
自
我
底
生
命
中
事
實
上
沒
有
連
續
性
，
或
者
說
，
比
自
我
由
眾
多
的
、
散
列
的
諸
自

我
所
構
成
而
其
間
沒
有
共
同
的
同
一
性
。
他
亦
不
認
為
運
動
和
時
間
中
沒
有
連
續
佳
。
他
所
想
的
?
是
上
帝
藉

其
永
不
休
庄
的
創
造
活
動
來
提
供
這
連
續
性
。
他
亦
揖
示
一
種
與
上
面
所
提
示
的
理
神
論
他
世
界
觀
極
不
相
闊

的
世
界
觀
。
自
然
的
秩
序
和
笛
卡
見
所
恰
與
自
然
律
的
關
連
3
都
被
認
為
有
聽
酹
主
串
的
不
斷
的
創
造
活
動
。

一
如
我
底
開
始
存
在
、
繼
續
存
在
以
及
自
我
底
連
續
性
之
有
韻
於
神
性
的
活
動
，1刊
物
質
性
的
東
西
之
繼
續
存
在

和
運
動
之
連
續
性
也
倚
賴
同
一
個
原
因
。
宇
宙
在
每
一
方
面
，
在
每
一
時
刻
都
倚
靠
上
帝
。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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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此
我
們
已
考
究
T
作
為
一
思
想
物
的
自
我
底
本
性
，
以
及
廣
延
的
實
體
底
本
性
?
但
並
沒
有
特
別
討
論

有
生
物
體
，
而
探
討
笛
卡
兒
如
何
處
理
這
些
物
體
是
必
要
的
口
這
閱
題
的
範
閻
明
白
地
是
為
土
面
昕
鼓
述
的
肉

容
所
原
定
斗
困
嵐
受
造
的
實
體
只
有
三
類
?
即
精
神
實
體
與
有
形
實
體
。
因
此
，
問
題
是
:
有
生
物
體
究
何
所

屬
?
並
且
，
這
問
題
的
答
案-
4，
開
始
就
很
明
白
-
o
因
為
a

由
於
有
生
物
體
很
難
被
歸

q
A精
神
實
體
-
7額
3

它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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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必
讀
被
歸
入
有
形
實
體
一
類
。
而
如
果
有
形
實
體
之
本
質
是
廣
延
，
則
有
生
物
體
之
本
質
亦
必
須
是
廣
延
。

說
們
的
工
作
就
是
去
考
察
此
一
定
位
之
含
義
。

笛
卡
兒
首
先
強
調
說
，
並
無
有
致
的
理
由
認
為
動
物
具
有
理
性
。
他
更
特
別
指
出
•• 

認
為
動
物
有
說
話
的

理
智
或
者
它
們
能
修
理
智
地
說
話
的
說
法
，
缺
乏
有
殼
的
事
實
根
接
。
有
些
動
物
具
有
使
它
們
蜜
語
的
器
官
，

這
是
真
實
的
。
例
如
鸚
鵡
能
移
說
話
，
這
是
說
它
們
能
移
發
語
。
但
並
沒
有
事
實
可
以
證
明
它
們
理
智
地
說
話
，

也
就
是
說
，
不
能
證
明
它
們
思
考
它
們
所
說
的
，
或
了
解
它
們
所
發
語
謂
的
意
藹
，
文
或
者
它
們
能
移
發
明
符

號
去
表
達
它
們
的
思
想
。
動
物
對
它
們
的
感
覺
發
出
訊
號
，
這
是
真
實
的
，
但
這
事
實
也
只
證
明
這
是
一
種
自

動
的
(
本
能
的
)
，
而
非
理
智
的
過
程
。
另
一
方
面
，
在
人
類
，
部
使
那
最
愚
笨
的
，
也
能
移
用
字
句
來
表
達
思

想
，
而
啞
巴
也
越
瞥
學
習
或
發
明
其
他
約
定
俗
成
的
符
揖
去
表
達
思
想
。
「
這
也
不
僅
表
示
禽
獸
比
人
共
有
少

一
些
的
理
性
，
而
是
它
們
根
本
沒
有
理
性
，
因
為
明
顯
的
是•• 

能
移
說
話
所
需
要
的
只
是
一
點
點
東
西
。
」
@

許
多
動
物
確
實
在
某
些
行
動
上
較
人
頓
有
更
多
的
靈
巧
;
但
這
並
不
證
明
它
們
稟
有
心
智
。
如
果
它
們
具
有
心

智
，
則
其
特
異
的
靈
巧
性
也
該
表
現
在
心
智
上
，
因
而
無
法
解
釋
何
以
它
們
缺
乏
語
言
的
能
力
。
它
們
的
靈
巧

「
卻
表
示
它
們
根
本
不
共
有
理
性
，
也
表
示
自
然
依
攘
它
們
器
官
的
習
向
而
從
中
施
加
作
用
，
一
如
由
齒
輪
和

擺
鍾
所
組
成
的
鐘
，
它
能
移
報
時
，
也
能
移
計
時
|
!
比
我
們
用
全
部
智
慧
去
計
量
更
要
精
確
些
」
。
@

因
此
，
動
物
並
不
長
有
理
性
或
心
智
。
這
一
點
，
土
林
哲
學
家
將
會
贊
同
。
但
笛
卡
見
的
結
論
卻
是
動
物

皆
為
機
器
或
自
動
體
，
因
而
排
除
了
亞
里
斯
多
德
及
土
林
哲
學
以
動
物
具
有
感
覺
的
「
魂
」
的
理
論
。
@
如
果

動
物
不
|
i

在
人
頭
具
有
心
智
這
意
義
下
i
l

具
有
心
智
，
則
它
們
除
了
是
連
動
中
的
物
質
外
，
一
無
所
是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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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阿
諸
德
反
對
此
說
，
而
認
為
動
物
的
行
為
不
能
不
用
「
魂
」
(
與
軀
體
不
同
，
卻
不
是
不
可
朽
壤
的
)
的
觀
念

去
予
以
解
釋
時
，
笛
卡
兒
回
答
說
:
「
禽
獸
的
一
切
行
為
僅
與
我
們
那
些
不
用
心
智
從
旁
幫
助
的
行
為
相
似
。

我
們
因
而
必
讀
結
論
說
，
除
了
它
們
的
官
能
的
習
性
以
及
由
心
曠
的
淨
化
血
液
的
脈
動
所
產
生
的
動
物
魂
之
不

斷
放
射
外
，
我
們
不
能
認
識
到
它
們
有
任
何
的
運
動
原
理
。
」
@
笛
卡
兒
在
一
六
四
九
年
二
月
五
日
致
亨
利
﹒

摩
爾
的
一
覆
函
中
確
實
肯
定
說
:
「
我
不
蔑
親
生
命
界
中
的
動
物
」
'
這
表
示
他
不
拒
絕
把
動
物
君
作
有
生
命

的
東
西
;
但
他
的
理
由
卻
是
他
認
為
生
命
「
僅
是
心
臨
的
溫
暖
」
。
@
並
且
，
「
我
之
不
否
認
它
們
的
感
覺
，

乃
因
為
它
有
輯
於
身
體
上
的
器
官
。
」
@
我
們
之
所
以
傾
向
於
認
為
動
物
的
生
命
不
僅
是
物
質
的
作
用
過
程
，

這
由
於
我
們
在
動
物
生
命
中
觀
察
到
一
些
行
為
類
似
於
我
們
的
。
也
由
於
我
們
將
我
們
身
體
的
運
動
歸
屬
於
我

們
的
心
智
，
我
們
也
自
然
的
慣
於
把
動
物
的
運
動
歸
屬
於
某
個
生
物
的
原
理
。
但
研
究
顯
示
，
動
物
的
行
為
能

移
不
藉
任
何
心
智
或
若
不
見
的
生
物
原
理
之
引
進
而
于
以
完
全
說
明
。

笛
卡
兒
因
此
將
必
然
認
為
動
物
是
機
器
或
自
動
體
。
他
對
人
體
亦
將
作
同
樣
看
法
。
好
一
些
的
身
體
上
的

作
用
過
程
不
斷
進
行
著
，
而
心
智
並
不
參
與
其
中•• 

呼
吸
、
消
化
、
血
液
循
環
，
所
有
這
些
作
用
都
是
自
動
地

進
行
的
。
不
錯
，
我
們
可
以
|
|
舉
例
來
說
|
|
從
容
地
走
著
，
但
心
智
並
不
直
接
移
動
雙
腿
;
它
在
松
果
腺

上
影
響
動
物
的
精
靈
，
其
作
用
不
在
創
生
新
的
運
動
或
能
力
，
而
在
改
變
運
動
的
方
向
或
使
用
原
來
，
由
上
帝
所

創
造
的
運
動
。
人
體
因
此
好
像
一
部
機
器
，
它
在
一
相
當
大
的
範
圍
內
能
移
自
動
地
工
作
，
即
使
其
能
力
可
由

工
人
作
不
同
方
式
的
使
用
。
「
活
人
的
身
體
之
異
於
死
人
的
，
這
好
比
一
隻
手
錶
或
其
他
的
自
動
體
(
即
自
己

運
動
的
機
器
)
l
!
當
它
被
上
緊
發
條
，
以
及
具
備
按
照
設
計
運
行
的
具
體
原
理
和
其
他
必
要
的
條
件
時
，
是

.165.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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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
於
同
一
隻
手
錶
或
其
他
機
器
|
|
當
它
被
損
壞
而
其
運
行
之
原
理
不
再
發
生
作
用
時
。
」
@

我
們
可
以
從
兩
方
面
來
君
笛
卡
兒
的
動
物
理
論
。
從
人
文
主
義
的
觀
點
來
君
，
它
表
示
人
的
地
位
之
提

升
，
或
者
說
，
它
再
度
肯
定
人
的
獨
特
地
位
，
因
而
反
對
將
人
與
禽
獸
的
差
異
降
為
只
是
一
種
程
度
上
的
差

別
。
這
不
是
一
種
單
為
歷
史
學
者
所
發
明
的
解
釋
;
因
為
笛
卡
兒
本
人
郎
為
它
提
出
〔
形
上
學
的
〕
根
接
。
舉

倒
來
說
，
笛
氏
在
《
方
法
論
》
中
表
示•• 

「
僅
次
於
那
些
否
認
上
智
的
人
的
錯
誤
的.•••.. 

，
是
去
想
像
禽
獸
的

靈
魂
與
我
們
的
同
其
本
性
，
因
而
在
此
生
過
去
之
後
便
無
所
恐
懼
，
或
與
蠅
蟻
一
樣
，
不
能
有
更
多
的
希
望
;

沒
有
其
他
錯
誤
比
這
種
想
法
更
能
使
微
弱
的
精
神
遠
離
道
德
之
正
途
。
事
實
上
，
如
果
知
道
二
者
之
差
異
是
那

麼
的
大
，
我
們
就
更
能
了
解
那
些
理
由
l
l

這
些
理
由
證
明
我
們
的
靈
魂
完
全
獨
立
於
身
體
，
因
而
不
與
身
體

同
時
死
去
。
」
@
他
在
致
新
堡
使
爵
(
Z
R宮
心
血
。
『
Z
O
吏
的
自
己0
)
信
中
@
提
到
豪
田

(
Z
S
E
宮
0
)
和
沙
朗

(
n
v
R
B
P
)二
人
，
前
者
將
人
與
動
物
作
了
不
當
的
比
較
，
而
後
者
說
智
者
與
凡
人
之
不
間
，
亦
如
凡
人
與

禽
獸
之
不
同
，
這
都
表
示
人
與
動
物
只
在
程
度
上
不
間
，
而
沒
有
任
何
根
本
的
差
異
。

另
一
方
面
，
笛
卡
兒
將
動
物
解
釋
作
機
器
，
這
解
釋
不
管
是
如
何
粗
略
，
它
與
笛
卡
兒
原
來
對
精
神
世
界

與
物
質
世
界
之
分
判
相
符
。
它
代
表
或
預
示
將
科
學
化
約
為
物
理
學
之
嘗
試
，
而
在
物
理
學
中
，
他
說
，
他
不

接
受
或
希
求
幾
何
學
和
抽
象
數
學
的
原
理
之
外
的
其
他
原
理
。
@
整
個
物
質
世
界
可
被
視
作
一
機
械
的
系
統
，

而
除
了
各
種
動
力
因
之
外
，
不
需
要
當
及
或
考
慮
別
的
原
因
。
目
的
因
果
性
是
一
個
神
學
上
的
觀
念
，
不
論
其

如
何
真
實
，
它
在
物
理
學
中
並
沒
有
地
位
。
利
用
目
的
困
、
「
靈
魂
」
、
神
秘
的
生
命
原
理
?
或
利
用
實
體
形

武
等
所
作
的
解
釋
，
對
提
升
物
理
學
的
發
展
絲
毫
沒
有
幫
助
。
而
同
樣
的
解
釋
原
理
飯
應
用
於
非
動
物
界
的
物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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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章

笛
卡
兒

(
五
)

西洋哲學史

人
，
對
白
白
之
覺
察
i
l

白
白
與
上
帝
l
l

暫
時
的
倫
理
學
與
道
德
特
亭
|
|
情
欲
及
節
剖
，
l
l

善
的
本
性

l
i

對
笛
卡
兒
倫
理
學
觀
念
之
評
論
|
|
4
封
笛
卡
兒
的
一
般
性
的
評
語

團圓圓圓，也

L

人
之
具
有
自
由
意
志
，
或
更
嚴
格
地
說
，
我
之
具
有
自
由
意
志
，
這
是
一
個
基
本
的
事
實
，
而
且
是
在

我
之
覺
察
剖
自
由
意
志
邏
輯
地
先
於
「
我
思
，
故
我
在
」
這
意
義
上
來
說
。
正
是
具
有
自
由
才
使
我
溺
於
誇
大

的
懷
疑
。
我
有
一
握
自
然
的
傾
向
去
相
信
物
質
的
東
西
之
存
在
，
並
且
相
信
數
學
上
的
證
明
，
而
要
去
懷
疑
這

些
，
特

L別
是
後
者
i
'是
需
要
努
力
或
謹
慎
的
選
擇
的
。
因
而
「
不
論
創
造
我
們
的
是
誰
，
也
不
論
他
如
何
的
有

能
力
，
如
何
的
騙
人
，
我
們
依
然
經
驗
到
一
種
自
由
，
我
們
可
以
藉
此
不
去
把
我
們
對
之
沒
有
確
實
知
識
的
事

物
當
作
真
寅
的
和
不
可
爭
議
的
，
這
樣
就
可
以
使
我
們
免
於
一
直
受
騙
」
。
。

的
確
，
我
之
具
有
自
由
，
這
是
自
明
的
。
「
我
們
已
經
對
此
作
過
一
非
常
明
晰
的
證
明
;
因
為
在
我
們
努

力
去
懷
疑
一
切
事
物
時
，
即
使
我
們
假
設
了
創
造
我
們
的
那
一
位
用
其
無
限
的
力
量
，
在
各
方
面
來
敷
騙
我

們
，
我
們
仍
然
覺
得
自
己
有
一
種
自
由
，
使
我
們
能
移
免
於
相
信
稍
不
確
定
和
稍
可
懷
疑
的
那
些
事
物
。
但
在



這
個
時
使
我
們
所
不
能
懷
疑
的
事
物
〔
自
由
〕
'
是
問
我
們
所
能
知
道
的
事
物
一
樣
自
閉
，
一
樣
清
晰
的
。
」

@
使
用
方
法
的
懷
疑
的
能
力
就
預
設
著
自
由
。
誠
然
，
對
自
由
的
意
識
是
一
個
「
本
兵
的
觀
念
」
。

這
種
自
由
行
動
的
能
力
是
人
類
最
大
的
完
美
性
，
藉
著
這
能
力
之
使
用
，
「
我
們
在
特
殊
的
方
式
下
支
配

我
們
的
行
動
，
由
此
取
得
讀
譽
或
責
備
」
。
@
誠
然
，
屢
屢
發
生
的
對
己
對
人
的
行
為
前
讚
譽
或
懲
責
都
表
示

人
類
自
由
的
自
朗
的
本
性
。
我
們
乃
自
然
地
認
識
到
人
是
自
由
的
。

司

-

雷卡克(五〉

因
此
，
我
們
確
定
人
兵
有
自
由
，
而
這
種
確
定
性
在
邏
輯
上
是
先
於
上
帝
存
在
的
確
定
性
的
。
但
一
且
上

帝
的
存
在
被
證
明
，
就
有
必
要
以
我
們
對
上
帝
之
所
知
，
再
去
探
究
人
的
自
由
。
因
為
我
們
知
道
上
帝
不
僅
從

永
恆
以
來
就
知
道
現
在
的
一
切
或
將
來
的
一
切
，
而
且
更
預
先
決
定
這
一
切
。
因
此
，
問
題
是
如
何
協
調
人
的

自
由
與
神
性
的
預
定
。

在
《
哲
學
原
理
》
中
，
笛
卡
兒
避
免
對
此
問
題
提
出
任
何
正
面
的
回
答
。
這
個
迴
避
與
他
明
白
表
示
的
要

完
全
避
開
神
學
上
的
爭
論
之
決
心
相
符
。
有
兩
樣
事
物
是
我
們
可
以
確
定
的
。
首
先
，
我
們
確
定
有
自
由
。
其

次
，
我
們
司
以
清
晰
且
明
白
地
認
識
到
上
帝
是
全
能
的
，
他
也
預
定
了
→
切
事
情
0

，
但
我
們
並
不
因
此
而
能
了

解
這
神
性
的
預
定
如
佰
讓
人
的
自
由
不
受
決
定
。
因
有
神
性
的
預
定
而
否
定
自
由
，
還
是
乖
謬
的
。
「
去
懷
疑

栽
們
在
本
身
內
所
了
解
和
所
經
驗
的
事
物
，
這
是
乖
謬
的
1

只
因
為
我
們
並
不
了
解
我
們
前
知
為
從
其
本
世
來

說
是
不
可
解
者
的
事
物
。
」
@
最
聰
明
的
辦
法
是
承
認
這
問
題
的
解
答
超
出
我
們
的
理
解
能
力
。
「
若
我
們
沒

有
忘
記
我
們
的
思
想
是
有
限
的
，
而
上
帝
的
全
能
|
|
他
藉
此
不
僅
自
永
恆
以
來
知
道
現
有
的
一
切
或
能
有
的

.171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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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切
，
更
支
配
和
預
定
這
一
切
|
!
是
無
限
的
，
則
我
們
將
不
會
有
任
何
麻
贖
事
。
」
@

但
是
，
笛
卡
兒
事
實
上
並
不
滿
意
他
這
種
立
場
。
因
為
他
曾
就
神
學
的
論
題
與
人
類
自
由
之
關
連
提
出
君

法
。
他
更
在
不
同
的
時
期
以
不
同
的
方
式
發
言
。
舉
例
來
說
，
在
他
說
他
贊
同
哥
瑪
(
白
。
B
R
)
派
的
信
徒
而

不
贊
同
亞
米
利
安
派
(
品
。
〉
門
B
E
S
5
)的
時
候
，
他
就
是
在
荷
蘭
基
督
徒
之
間
的
爭
論
上
表
示
他
的
意
見
。

這
等
於
說
他
接
受
一
嚴
格
意
義
的
預
定
論
。
又
在
他
對
耶
穌
會
表
示
反
對
意
見
的
時
候
，
@
他
看
來
是
比
較
贊

同
楊
森
主
義

Q
S
m
g
U
B
)，
而
反
對
莫
林
主
義
(
宮
。
戶
戶
口
眩
目
)
。
搗
生
主
義
認
為
神
恩
是
不
可
抵
禦
的
，

他
們
所
允
許
的
唯
一
的
自
由
也
等
於
自
發
性
。
人
們
作
一
行
為
的
時
候
可
以
不
感
到
有
任
何
約
束
，
但
這
行
為

畢
竟
為
天
上
或
地
上
的
「
喜
樂
」
之
吸
引
所
決
定
。
莫
林
主
義
者
則
主
張
意
志
之
自
由
合
作
，
使
恩
寵
得
以
施

惠
，
而
人
的
任
道
而
行
的
自
由
不
致
為
神
性
的
預
知
所
搗
毀
。
笛
卡
見
會
對
楊
森
主
義
略
表
同
情
，
這
並
不
奇

怪
，
如
果
我
們
記
得
他
說
:
「
為
了
我
應
是
自
由
的
，
沒
有
必
要
我
應
該
在
二
種
反
對
學
說
之
選
擇
中
保
持
中

立
。
不
但
如
此
，
當
我
愈
偏
向
一
造
，
則
我
就
愈
自
由
地
選
擇
且
擁
有
了
它
|
l

不
論
我
之
偏
向
是
由
於
我
明

白
其
中
含
有
真
和
善
，
或
者
是
由
於
上
帝
如
此
決
定
我
的
內
在
思
想
。
無
疑
的
，
神
性
的
恩
寵
和
自
然
的
知
識

不
但
不
絲
毫
減
少
了
自
由
，
而
且
還
正
可
以
增
加
它
，
衛
護
它
。
至
於
我
在
缺
乏
理
由
，
不
為
兩
造
所
動
時
，

我
亦
感
到
一
種
中
立
(
無
所
謂
)
，
但
這
只
是
自
由
之
最
低
程
度
，
它
表
示
知
識
之
缺
乏
l
i

而
不
表
示
意
志

底
完
美
。
」
@
的
確
，
如
果
笛
卡
兒
試
間
去
解
釋
主
張
中
立
的
自
由
的
那
廢
人
的
主
張
，
那
麼
他
說
誤
解
了
他

們
的
意
思
。
因
為
他
似
乎
將
這
中
立
的
自
由
，
理
解
為
由
缺
乏
知
識
所
帶
來
的
一
種
中
立
狀
況
，
而
他
認
為
這

自
由
是
指
在
相
反
的
兩
造
中
選
擇
其
一
的
能
力

|
l
l

即
使
具
有
聰
明
的
選
擇
之
必
要
蝶
件
(
包
括
知
識
了
他
同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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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確
實
認
為
意
志
愈
是
指
向
客
觀
上
最
佳
的
選
擇
l
|

不
論
是
由
神
恩
或
由
於
自
然
知
識
，
則
我
們
愈
自
由
。
他

似
乎
表
示
作
其
他
選
擇
的
能
力
並
非
本
質
上
屬
於
真
正
的
自
由
。
他
在
致
梅
色
涅
的
函
中
說
:
「
若
有
更
多
的

理
由
驅
使
我
，
我
就
更
自
由
地
趨
向
選
擇
某
一
對
象
;
因
為
我
的
意
志
一
定
更
容
易
更
自
動
地
作
選
擇
。
」
@

但
笛
卡
見
在
與
技
希
米
亞
的
依
利
沙
伯
公
主
的
通
信
中
，
卻
有
很
不
同
的
說
法
，
而
其
立
場
更
接
近
耶
穌

會
Q
V
O
M
O
E叩門
的
〉
。
他
作
了
一
個
類
比
。
兩
個
眾
所
周
知
其
五
相
為
敵
的
人
，
受
皇
帝
任
命
在
某
一
時
間
去
到

某
地
。
這
皇
帝
很
清
楚
會
有
一
場
打
閱
;
我
們
必
贊
說
是
皇
帝
要
這
樣
傲
，
即
使
這
打
閱
違
背
他
自
己
的
法

令
。
但
雖
然
他
預
見
並
且
決
定
打
闊
的
發
生
，
他
卻
無
法
決
定
二
人
的
意
志
。
他
們
的
行
動
決
定
於
他
們
自
己

的
選
擇
。
這
樣
，
上
帝
預
見
及
預
定
人
的
一
切
行
為
，
但
他
並
不
抉
定
人
的
意
志
。
換
言
之
，
上
帝
之
預
見
人

的
自
由
行
為
，
是
因
為
人
要
這
樣
作
;
而
不
是
人
之
要
這
樣
作
，
是
因
為
上
帝
預
見
這
行
為
。

這
事
情
君
來
是
這
樣
的
，
每
當
討
論
讀
關
於
自
由
意
志
的
神
學
問
題
的
時
候
，
笛
卡
兒
或
多
或
少
接
受
一
些

部
時
的
解
決
，
而
沒
有
認
真
去
把
它
們
弄
得
一
致
。
@
他
所
真
感
到
興
趣
的
是
錯
誤
問
題
。
他
希
望
強
調
人
的

自
由
，
可
以
不
贊
同
稍
有
可
疑
之
處
的
任
何
命
題
，
同
時
允
許
不
可
避
免
地
去
贊
同
被
認
知
為
具
有
確
定
性
的

命
題
。
我
們
有
自
由
去
包
容
或
攪
棄
錯
誤
。
上
帝
因
而
不
對
錯
誤
負
責
。
但
清
晰
地
被
認
知
的
真
理
就
如
神
性

的
光
照
一
般
投
入
心
靈
之
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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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一

一
旦
有
了
人
類
底
自
由
的
預
設
，
我
們
便
能
移
對
笛
卡
兒
的
道
德
論
加
以
揉
討
。
在
《
方
法
論
》
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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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開
始
運
用
懷
麗
的
方
法
之
先
，
他
先
為
自
己
提
出
一
套
暫
時
的
倫
理
學
。
他
於
是
決
定
遵
守
他
的
國
家
的
法

律
和
風
俗
習
慣
，
而
既
有
此
決
心
，
就
在
行
為
上
信
持
堅
執
，
而
且
忠
信
地
跟
隨
即
使
可
疑
的
意
見
(
這
些
意

見
尚
宋
成
為
不
可
懷
疑
的
)
。
他
亦
決
意
不
斷
去
克
制
他
自
己
，
而
不
是
去
克
服
命
運
;
寧
可
改
變
其
希
望
，

商
不
說
圖
去
改
變
世
罪
的
積
序
。
最
後
，
他
決
心
將
其
一
生
用
於
陶
冶
他
的
理
性
，
而
且
在
真
理
的
追
求
中
不

斷
求
進
步
。

顯
然
，
這
些
格
律
和
決
心
構
成
一
個
細
節
未
完
成
的
個
人
的
計
畫
;
它
們
尚
遠
離
於
「
最
高
和
最
完
備
的

道
德
科
學
|
|
如
果
對
其
他
各
種
科
學
有
完
全
的
知
識
，
這
科
學
就
是
智
慧
的
最
高
程
度
的
表
現
」
o
@
但
笛

卡
兒
始
終
沒
有
完
成
這
種
完
備
的
道
德
科
學
。
他
無
疑
不
覺
得
他
是
作
這
個
工
作
的
人
選
。
不
論
那
一
種
情

形
，
也
不
論
有
些
什
麼
理
由
，
笛
卡
兒
的
體
系
缺
少
一
套
倫
理
學
，
而
根
接
原
來
的
計
畫
，
這
倫
理
學
是
要
完

成
的
。但

笛
卡
兒
還
是
寫
了
一
些
關
於
倫
理
學
和
與
倫
理
學
有
關
的
主
題
的
丈
章
。
我
們
可
以
先
從
他
的
情
欲
論

開
始
，
還
是
與
道
德
哲
學
有
闋
的
。

西洋哲學史

四笛
卡
兒
對
情
欲
(
或
譯
「
激
情
」

9

日
出
凹
的
戶
。
口
的
)
的
分
析
包
含
相
互
作
用
的
理
論
。
就
是
說
，
情
欲
是
由

身
體
激
發
靈
魂
而
產
生
的
。
「
在
靈
魂
襄
是
一
種
情
欲
，
在
身
體
上
是

|
l

一
股
來
說
i
l

一
種
行
為
。
」
@

在
一
般
意
義
下
，
。
「
情
欲
」
和
知
覺
同
其
意
義
。
「
我
們
通
常
將
我
們
所
具
有
的
一
切
種
類
的
知
覺
或
各
種
形

式
的
知
識
吽
做
情
欲
，
因
為
產
生
它
們
的
通
常
不
是
靈
魂
，
叉
因
為
靈
魂
總
是
從
它
們
所
代
表
的
事
物
那
里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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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
取
它
們
。
」
@
但
如
果
從
一
較
狹
的
意
義
來
了
解
，
則
「
情
欲
」
正
在
這
意
義
上
被
作
如
下
的
理
解
。
「
我

們
可
以
將
諸
情
欲
一
般
地
界
定
為
，
我
們
將
之
特
別
關
連
於
靈
魂
底
知
覺
、
感
受
或
情
緒
，
這
些
都
是
由
精
神

底
某
些
運
動
所
產
生
，
維
護
和
強
化
的
」
。
@
對
這
個
甚
為
含
糊
的
界
說
，
笛
卡
兒
作
了
下
面
幾
點
說
明
。
當

→
情
欲
」
這
個
語
詞
用
來
表
示
不
屬
於
靈
魂
底
行
動
的
思
想
時
，
情
欲
才
能
移
被
稱
為
知
覺
。
(
清
晰
且
明
白

的
知
覺
是
靈
魂
底
行
為
。
)
情
欲
之
被
稱
為
感
受
，
是
因
為
它
們
為
靈
魂
所
吸
收
。
文
我
們
可
以
很
正
確
地
稱

之
為
情
緒
，
這
因
為
在
靈
魂
所
具
有
的
所
有
思
想
中
9

情
緒
是
最
為
騷
擾
靈
魂
的
。
「
我
們
將
之
特
別
關
連
於

(
靈
魂
)
」
這
一
語
句
之
肯
斷
，
就
是
要
排
除
諸
如
昧
、
聲
、
色
這
些
關
連
於
外
物
的
感
受
，
以
及
關
連
於
我

們
自
己
的
身
體
的
感
受
，
如
饒
、
渴
、
痛
苦
等
。
所
以
肯
斷
「
精
神
」
的
活
動
，
為
要
排
除
由
靈
魂
本
身
所
引

起
的
那
些
欲
望
。
因
此
?
情
欲
就
是
自
身
體
所
引
發
之
靈
魂
的
情
緒
;
當
然
，
這
些
情
緒
必
讀
區
別
於
我
們
具

有
這
些
情
欲
的
知
覺
。
害
怕
的
情
緒
與
對
此
害
怕
及
其
本
性
之
清
晰
的
知
覺
不
是
同
樣
的
東
西
。

笛
卡
兒
說
，
情
欲
「
本
世
上
都
是
好
的
」
;
@
但
是
它
們
可
能
被
誤
用
，
而
且
也
能
敏
被
放
任
得
過
度
。

因
此
，
我
們
一
定
要
節
制
它
們
。
但
是
情
欲
「
完
全
受
制
於
那
些
主
宰
並
引
導
它
們
的
行
動
，
而
僅
間
接
地
能

移
為
靈
魂
所
改
變
。
」
@
這
是
說
，
情
欲
是
為
生
理
的
條
件
所
決
定
和
激
起
的
:
它
們
都
是
動
物
精
靈
底
運
動

所
產
生
的
。
因
此
，
結
論
自
然
是•• 

為
要
節
制
情
欲
，
我
們
應
該
改
變
身
體
上
那
產
生
情
欲
的
原
因
，
卻
不
是

置
此
原
因
於
不
顱
，
而
想
直
接
把
情
欲
驅
除
。
因
為
在
原
因
以
及
對
靈
魂
的
騷
擾
仍
然
存
在
的
情
況
裹
，
我
們

所
能
做
的
頂
多
是
「
不
役
於
其
結
果
，
而
且
制
丘
它
所
驅
策
身
體
去
做
的
許
多
活
動
。
例
如
'
，
如
果
憤
怒
使
我

們
去
舉
手
打
擊
，
意
志
通
常
能
移
將
手
收
回
;
如
果
害
怕
使
雙
腳
顫
抖
白
，
意
志
能
移
使
之
停
丘
，
而
在
其
他
類

.1-75.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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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
情
況
中
亦
如
此
」
。
@
但
我
們
即
使
可
以
很
自
然
的
把
情
欲
之
間
接
的
節
制
，
解
釋
為
就
我
們
之
所
能
去
改

變
產
生
情
欲
的
身
體
上
的
條
件
，
笛
卡
見
卻
給
我
們
一
種
很
不
一
樣
的
解
釋
。
因
為
他
說
說
們
對
情
欲
之
間
接

的
節
制
，
是
「
藉
著
經
常
連
繫
於
我
們
所
希
墓
兵
有
的
情
欲
|
|
它
們
與
我
們
所
要
放
棄
的
情
欲
相
反
，i
l

的

事
物
之
表
象
來
進
行
的
。
這
樣
，
為
要
激
發
勇
氣
而
消
除
恐
懼
，
光
是
有
要
這
樣
去
做
的
意
志
是
不
侈
的
，
我

們
還
必
讀
自
己
去
考
慮
那
些
使
我
們
相
信
危
險
並
不
大
的
理
由
、
對
象
或
例
子

.••..• 

。
」
@
不
管
怎
樣
，
這
個

解
釋
並
非
要
否
定
前
面
提
議
的
那
個
解
釋
•• 

它
毋
寧
是
當
我
們
沒
法
直
接
改
變
一
種
情
欲
的
外
在
原
因
時
，
要

我
們
去
揉
用
的
一
種
辦
法
。

西洋哲學史

五但
因
為
情
欲
「
只
由
於
它
所
激
發
的
欲
望
之
介
入
，
才
能
的
眼
使
我
們
有
所
行
動
，
而
我
們
應
特
別
小
心
去

規
範
的
，
正
是
這
個
欲
墓
，
道
德
的
主
要
用
途
也
在
此
」
。
@
因
此
，
問
題
是
:
欲
望
什
麼
時
偎
是
好
的
?
什

麼
時
侯
是
不
好
的
?
笛
卡
見
的
回
答
是
:
當
欲
望
依
從
真
實
的
知
識
時
，
它
是
好
的
鑫
口
的
)
;
當
它
根
接
一

些
錯
誤
而
產
生
時
，
便
是
不
好
的
。
但
是
使
欲
望
成
為
好
的
那
個
知
識
是
什
麼
呢
?
笛
卡
兒
並
沒
有
對
此
說
清

楚
。
他
固
然
告
訴
我
們
說
:
「
對
欲
望
來
說
，
我
們
最
常
犯
的
錯
誤
是
沒
有
充
分
地
區
分
那
些
依
輯
於
我
們
的

事
物
與
那
些
不
如
此
依
輯
我
們
的
事
物
」
@
但
是
，
知
道
某
物
依
頓
我
們
的
自
由
意
志
，
且
不
單
純
是
一
件
發

生
於
我
們
而
我
們
儘
可
能
去
接
受
它
的
，
這
並
不
就
使
我
們
對
此
事
物
之
欲
望
成
為
好
的
欲
望
。
不
管
怎
攘
，

笛
卡
見
是
注
意
及
此
的
，
而
且
他
附
加
說
:
「
要
很
清
晰
地
知
道
以
及
細
心
考
慮
所
欲
辜
的
事
物
底
好
處
」
。

@
他
可
能
意
指
道
德
科
學
的
第
一
個
條
件
是
去
分
別
那
些
在
我
們
能
力
範
圍
內
的
，
與
那
些
不
為
我
們
所
控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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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事
物
。
後
面
一
類
事
情
乃
為
神
意
所
安
蚱
，
而
我
們
要
安
然
接
受
它
們
。
但
跟
著
我
們
要
在
那
些
肯
定
為
在

我
們
能
力
之
內
的
事
物
中
，
去
分
辨
甚
麼
是
善
的
和
甚
麼
是
惡
的
。
而
依
從
德
行
乃
在
於
實
行
那
些
我
們
判
斷

為
最
好
的
行
為
。
@

在
一
六
四
五
年
致
伊
利
沙
伯
公
主
的
一
封
信
函
中
，
笛
卡
兒
在
評
論
席
內
卡
3
8
8
9
)
的
《
論
真
一
繭
生

活
》
時
，
對
這
些
主
題
稍
作
了
一
些
強
調
。
要
去
擁
有
至
一
繭
，
生
活
在
至
一
咱
中
，
這
「
只
有
讓
精
神
完
全
自
滿

自
是
」
o
@
是
那
些
事
物
能
給
于
我
們
這
樣
至
上
的
滿
足
呢
?
這
可
有
兩
樣
事
物
。
第
一
種
是
倚
頓
於
我
們
自

己
的
，
如
德
行
和
智
慧
。
第
二
種
，
如
榮
譽
、
富
有
和
健
康
，
是
不
椅
賴
(
至
少
是
不
完
全
倩
輯
)
我
們
自
己

的
。
雖
然
完
美
的
滿
足
同
時
要
求
有
這
二
種
善
的
事
物
。
我
們
只
認
真
地
考
慮
第
一
種
，
即
考
慮
倚
輯
我
們
自

己
而
又
能
為
所
有
人
所
取
得
的
事
物
。

為
要
取
得
這
嚴
梅
意
義
下
的
至
一
繭
，
需
要
考
慮
三
個
規
律
。
對
笛
卡
兒
來
說
，
這
些
現
則
已
見
於
《
方
法

論
》
之
中
;
但
他
實
際
上
更
改
了
第
一
個
規
律
，
以
知
識
來
取
替
權
宜
的
格
律
(
主
觀
規
範
)
。
這
第
一
規
律

就
是
盡
一
切
能
力
去
知
道
在
整
個
生
命
歷
程
中
甚
麼
是
該
去
做
的
，
又
甚
麼
是
不
該
去
做
的
。
第
二
規
律
是
作

堅
執
的
和
但
常
的
決
定
，
去
實
行
理
性
的
指
示
而
不
為
情
欲
或
欲
望
所
改
變
。
「
這
決
定
中
的
堅
執
，
正
是
我

認
為
應
被
君
作
美
德
的
」
@
第
三
規
律
是
將
一
個
人
所
不
具
有
的
善
處
君
作
是
在
其
能
力
範
圍
之
外
，
而
使
自

己
慣
於
不
去
欲
求
它
們
;
「
因
為
除
欲
望
與
懊
悔
外
，
沒
有
其
他
東
西
能
妨
礙
我
們
的
滿
足
」
。
@

不
過
，
除
了
那
些
為
急
躁
或
憂
傷
所
伴
隨
的
欲
望
外
，
並
不
是
每
一
種
欲
望
都
與
至
一
禍
不
相
容
。
「
要
我

們
的
理
性
永
遠
不
會
犯
錯
，
這
也
沒
有
必
要
。
只
要
我
們
的
良
心
證
明
我
們
從
未
缺
乏
決
意
和
德
行
去
實
現
我

.177.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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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判
斷
為
最
好
的
于
切
事
物
，
這
樣
就
足
修
了
。
因
而
光
是
德
行
就
足
以
使
我
們
攝
足
於
此
一
生
。
」
@

顯
然
，
這
些
考
察
並
未
很
詳
細
的
告
訴
我
們
關
於
道
德
的
內
容
，
也
就
是
說
，
關
於
具
體
的
理
佳
的
命

令
。
但
笛
卡
兒
認
為
，
在
一
種
科
學
的
倫
理
學
能
被
建
立
之
先
，
首
先
必
要
去
建
立
人
佳
的
科
學
(
人
性
論
)
;

而
他
並
未
認
為
他
已
作
過
這
工
作
。
他
也
因
此
從
未
覺
得
他
要
去
建
立
這
科
學
的
倫
理
學
l
l

他
的
體
系
的
計

畫
中
所
要
求
的
。
但
是
，
在
他
致
伊
利
沙
伯
公
主
的
另
一
封
討
論
倫
理
學
的
信
函
中
，
說
他
將
捨
棄
席
內
卡
的

主
張
而
提
出
他
自
己
的
君
法
;
他
跟
著
便
提
出
正
確
的
道
德
判
斷
所
需
要
的
兩
件
事
-
h
第
一
是
關
於
真
理
的
知

識
，
第
二
.
是
價
於
在
所
有
需
要
這
知
識
的
情
況
中
憶
起
以
及
贊
同
這
知
識
。
而
這
知
識
包
含
對
上
帝
的
知
識
;

「
因
為
這
教
我
們
樂
於
接
受
一
切
發
生
於
我
們
的
事
情
，
因
為
這
一
切
都
明
白
地
是
上
帝
所
賜
給
我
們
的
。
」

@
其
次
，
有
甜
甜
要
去
認
識
靈
魂
底
本
性
，
如
自
足
、
獨
立
於
身
體
，
較
身
體
為
高
貴
，
以
及
不
朽
。
第
=
了
我

們
應
該
儘
量
去
認
識
宇
宙
3

面
不
應
幻
想
一
個
但
為
我
們
自
己
的
方
便
的
有
限
世
界
。
第
四
，
一
個
人
應
將
他

自
己
親
作
宇
宙
，
整
體
中
的
一
部
分
，
也
特
別
是
國
家
、
社
會
和
家
庭
的
一
分
子
，
因
而
他
應
該
為
整
體
的
利
益

著
想
。
更
有
其
他
的
事
物
，
而
對
這
些
事
物
的
知
識
是
可
欲
求
的
;
例
如
，
情
欲
底
本
性
、
我
們
社
會
的
道
德

規
範
底
性
格
等
等
。
一
般
來
說
，
如
笛
卡
兒
在
別
的
信
函
中
所
說
的
。
至
善
「
在
於
德
行
之
踐
履
或
(
與
此
相

同
的
)
在
於
擁
有
那
些
僅
由
我
們
的
自
由
意
志
所
取
得
的
完
美
的
事
物
，
也
在
於
由
這
獲
取
所
產
生
的
心
靈
上

的
滿
足
」
。
@
而
「
要
為
生
活
而
對
理
性
作
真
確
的
使
用
，
這
在
於
不
帶
情
欲
地
考
察
和
思
慮
身
心
兩
方
面
底

完
美
虛
之
價
值
，
這
些
完
美
的
地
方
可
經
由
我
們
的
努
力
而
取
得
，
為
了
l
|

由
於
我
們
平
常
不
得
不
有
所
取

捨
I
l

我
們
可
以
選
擇
那
最
好
的
..... 

。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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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這
一
裊
再
去
餃
述
笛
卡
兒
對
伊
利
沙
伯
公
主
所
作
的
一
些
甚
為
偶
然
的
註
解
，
實
在
是
沒
有
必
要
的
。
但

有
幾
點
頭
略
為
一
提
。

首
先
，
笛
卡
見
顯
然
接
受
了
認
為
人
生
的
終
極
目
的
是
至
一
唱
的
這
個
傳
統
的
理
論
。
但
對
一
個
中
世
紀
的

思
想
家
如
亞
奎
那
來
說
，
至
一
瞄|
|
1

起
碼
是
完
美
的
至
一
禍1l
l

乃
表
示
對
天
國
上
帝
之
直
觀
，
而
對
笛
卡
見
來

說
，
它
乃
是
一
個
人
在
此
生
中
憑
個
人
努
力
所
取
得
的
靈
魂
底
安
寧
或
滿
足
。
我
並
非
要
說
笛
卡
兒
否
認
人
有

一
種
超
乎
自
然
的
、
只
有
靠
神
恩
才
能
取
得
的
命
運
，
他
也
不
否
認
圓
滿
意
義
的
至
一
幅
是
天
國
的
至
一
禍
。
我
所

要
大
家
注
意
的
，
是
他
避
開
純
粹
的
神
學
課
題
及
敢
示
，
而
構
想

l
|

由
於
我
們
不
能
用
「
發
展
」
這
字
眼

-
i

一
種
自
然
的
倫
理
學
，
一
種
純
哲
學
的
道
德
論
。
在
歷
史
上
的
亞
奎
那
的
道
德
論
中
，
卻
沒
有
那
樣
一
種

抽
離
於
受
歡
示
的
學
說
的
明
白
分
界
。
@

其
次
，
我
們
很
難
不
君
出
古
代
道
德
學
者
，
|
i
特
別
是
斯
多
亞
派
|
|
|
的
著
作
和
觀
念
對
笛
卡
克
的
反
省

之
影
響
。
他
固
然
在
《
靈
魂
底
諸
情
欲
》
中
一
開
頭
就
對
這
些
古
代
論
者
作
了
→
比
一
一
通
俗
的
諷
喻
，
但
這
並
不

表
示
他
未
曾
受
過
他
們
的
影
響
;
他
在
致
伊
利
沙
伯
公
主
的
信
函
中
也
引
用
過
席
內
卡
。
誠
然
，
以
德
行
作
為

人
生
的
終
極
目
的
，
在
面
對
情
欲
恃
強
調
自
制
，
又
強
調
忍
受
一
切
發
生
於
我
們
而
又
不
為
我
們
所
控
制
的
事

情
l
l

作
為
天
意
底
流
行
者
，
都
明
顯
的
表
現
斯
多
亞
的
觀
念
。
當
然
，
笛
卡
見
不
單
純
的
是
一
個
斯
多
亞
主

義
者
。
其
中
一
點
:
他
較
斯
多
亞
派
予
以
外
在
的
善
(
美
德
)
更
多
的
價
值
;
在
這
一
方
面
他
更
接
近
亞
里
斯

多
德
。
但
他
的
倫
理
學
說
底
整
個
思
想
線
索
，
一
點
不
錯
的
在
靈
感
和
趣
味
方
面
是
斯
多
亞
的
;
這
思
路
顯
示

.179. 第六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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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他
對
有
德
行
的
人
的
自
足
之
強
調
，
以
及
他
經
常
反
覆
申
說
的
介
乎
那
些
在
我
們
能
力
範
圍
之
內
的
與
那
些

不
在
這
範
間
內
的
事
物
之
間
的
區
別
。
@

第
三
，
我
們
必
讀
注
意
笛
卡
見
倫
理
思
想
中
的
理
智
主
義
的
傾
向
。
他
在
一
六
四
四
年
致
麥
士
蘭
(
早
B

E
g
-
S

已
)
的
信
中
說
，
如
果
我
們
清
楚
地
得
見
某
物
是
罪
惡
，
「
我
們
就
不
可
能
在
如
此
看
見
它
的
時
候
去

犯
罪
。
此
所
以
他
們
說
:
。
這
足
M
R
R
Q
泛
的
闊
的

H
H
h
§
E
S
(
一
切
罪
過
是
無
知
)
」
。
@
此
類
的
文
字
似
乎

表
示
對
蘇
格
拉
底
之
「
道
德
是
知
識
，
而
罪
惡
是
無
知
」
的
觀
念
之
接
受
。
但
雖
然
笛
卡
兒
的
確
定
信
念
是
我

們
不
能
在
「
清
楚
地
」
君
見
某
物
是
罪
惡
之
同
時
卻
又
去
選
擇
它
，
這
「
清
楚
地
君
見
」
一
語
尚
須
從
某
一
限

定
的
意
義
去
理
解
。
笛
卡
兒
同
意
士
林
學
者
的
說
法
，
認
為
沒
有
人
會
因
為
罪
惡
是
罪
惡
而
去
選
擇
它
;
一
個

人
之
所
以
會
選
擇
罪
惡
，
是
因
為
他
將
罪
惡
的
事
物
理
解
為
在
某
方
面
是
好
的
。
如
果
他
當
時
明
白
地
君
到
一

個
罪
惡
的
行
為
之
罪
惡
所
在
，
辨
識
它
是
以
及
為
甚
麼
是
罪
惡
的
，
則
他
就
不
能
選
擇
它
;
因
為
意
志
是
好
善

的
。
但
雖
然
他
憶
起
他
曾
聽
說
這
行
為
是
罪
惡
的
，
或
他
自
己
曾
在
以
前
一
情
況
中
君
見
這
是
罪
惡
的
，
這
並

不
阻
丘
他
現
在
去
注
意
此
行
為
的
其
他
方
面
，
而
這
些
方
面
在
他
看
來
是
可
欲
望
的
、
好
的
。
他
因
此
可
以
選

擇
去
做
這
行
為
。
再
者
，
我
們
必
頭
把
自
真
正
的
清
楚
性
君
見
一
美
德
，
與
僅
自
表
面
的
清
楚
性
君
見
它
，
此

二
者
加
以
區
別
。
如
果
在
選
擇
的
活
動
中
自
真
正
的
清
楚
性
君
見
那
美
德
，
我
們
就
必
定
選
擇
它
。
但
情
欲
的

影
響
可
能
改
變
我
們
的
注
意
;
而
「
我
們
常
常
讓
我
們
自
己
不
去
選
擇
一
種
清
楚
地
為
我
們
所
知
道
的
美
德
，

或
除
非
我
們
認
為
作
這
樣
的
選
擇
是
一
種
能
為
我
們
的
自
由
意
志
作
見
證
的
美
德
，
否
則
也
不
讓
我
們
自
己
去

承
認
一
種
顯
然
的
真
理
」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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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股
來
說
，
笛
卡
見
不
僅
認
為
我
們
通
常
選
擇
是
或
君
來
是
美
德
的
東
西
，
而
不
能
單
純
地
選
擇
罪
惡

的
事
物
，
他
也
認
為
如
果
我
們
在
作
選
擇
時
，
真
正
而
且
完
全
清
楚
地
君
到
一
種
美
德
是
無
條
件
地
好
的
(
善

的
)
，
我
們
應
該
不
可
避
免
地
去
選
擇
它
。
但
事
實
上
，
我
們
的
知
識
不
可
能
完
備
到
能
移
排
除
情
欲
的
影
響

的
程
度
。
因
此
，
理
智
主
義
的
主
張
仍
然
是
抽
象
的
。
它
主
張
人
們
將
如
何
行
動
，
設
若
某
些
事
實
上
未
于
實

現
的
條
件
得
以
實
現
的
話
。

最
後
，
雖
然
笛
卡
兒
在
他
對
倫
理
學
實
際
上
所
作
的
一
些
說
明
中
強
調
忍
德
，
這
並
不
表
示
他
所
發
展
出

來
的
倫
理
科
學
|
|
假
若
他
已
經
發
展
過
一
套
l
|
會
僅
僅
是
一
種
忍
從
底
倫
理
學
。
一
個
完
備
的
倫
理
學
體

系
需
要
先
對
其
他
科
學
!
|
|
包
括
生
理
學
和
醫
學
|
|
有
一
完
整
的
知
識
。
他
無
疑
認
為
，
設
若
有
這
樣
完
整

的
科
學
的
知
識
，
人
們
就
能
移
為
這
知
識
之
實
踐
應
用
，
制
定
出
道
德
的
條
件
。
因
為
後
者
(
應
用
)
會
給
予

人
們
不
僅
對
科
學
的
規
律
以
及
對
不
隸
屬
於
人
底
自
由
意
志
的
事
物
，
而
且
也
對
在
其
能
力
範
圍
的
事
物
一
種

通
徹
的
理
解
。
人
一
且
對
在
其
能
力
範
圍
內
的
事
物
有
一
完
整
的
理
解
，
他
便
能
發
展
出
一
種
關
於
其
自
由
意

志
之
兵
體
實
踐
所
應
依
循
的
方
式
的
理
論
。
他
將
依
此
方
式
建
立
一
套
動
態
的
倫
理
學
或
行
動
底
倫
理
學
，
而

不
僅
僅
是
一
套
忍
從
底
倫
理
學
。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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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想
，
沒
有
人
會
懷
疑
笛
卡
兒
是
最
重
要
的
法
國
哲
學
家
這
說
法
的
真
實
性
。
在
法
國
哲
學
的
整
個
發
展

過
程
中
，
他
的
影
響
處
處
可
見
。
例
如
，
他
這
個
哲
學
的
主
要
特
徵
之
一
，
就
是
哲
學
反
省
(
思
維
)
與
科
學

的
一
種
緊
密
關
聯
。
而
雖
然
較
為
晚
近
的
法
國
哲
學
家
並
不
跟
隨
他
的
作
法
l
l
試
圖
去
完
成
一
完
備
的
、
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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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
的
體
系
，
他
們
都
認
識
到
他
們
所
處
的
一
個
傳
統
是
由
笛
卡
見
所
敢
發
的
。
柏
格
森
(
切
。
品
的
。
口
)
即
因
著

笛
卡
兒
思
想
中
哲
學
與
數
學
有
著
緊
密
的
關
係
而
指
出
十
九
世
紀
中
的
一
些
人
物
如
孔
德
(
門
。
自5
)
、
吉
爾

諾

(
n
g
E。
片
)
和
雷
努
維
(
列
。
口
。
E
E
G

等
，
都
是
由
數
學
轉
入
哲
學
的
。
在
他
們
當
中
，
潘
加
雷
(

出
呂
立
苟
且

R
R
b
更
是
數
學
天
才
。
@
再
者
，
笛
卡
兒
之
專
注
於
明
白
清
晰
的
觀
念
，
並
且
以
甚
為
簡
約
的

語
言
來
表
達
，
此
特
徵
亦
反
映
於
法
國
人
哲
學
著
作
之
明
晰
愷
|
|
就
其
整
體
來
君
。
確
實

9

有
一
些
法
國
思

想
家
使
用
了
一
種
暗
澀
的
文
體
和
用
語
，
這
卻
主
要
受
了
外
國
的
影
響
;
但
大
體
來
說
，
法
國
的
哲
學
眾
繼
承

了
笛
卡
見
的
傳
統
!
!
i

追
求
明
晰
性
而
避
免
暗
澀
難
解
的
文
字
。

笛
卡
兒
的
明
晰
性
也
實
在
有
點
騙
人
。
因
為
要
去
解
釋
他
的
意
思
，
這
並
不
常
常
是
一
件
容
易
的
事
。
也

很
難
說
他
一
直
保
持
一
致
。
但
確
實
可
有
一
種
意
義
，
而
在
這
意
義
上
可
以
正
確
的
說
笛
卡
見
是
，
而
黑
格
爾

(
舉
例
來
說
)
不
是
一
個
明
白
易
懂
的
作
家
。
有
了
這
樣
的
預
設
，
一
些
哲
學
家
試
圖
在
笛
卡
兒
中
找
出
一
較

深
的
意
義
，
在
他
的
思
想
中
找
出
一
個
富
有
意
義
的
趨
向
，
而
這
意
義
和
趨
向
具
有
一
種
獨
立
於
整
個
笛
卡
兒

體
系
之
外
的
永
恆
的
價
值
。
因
而
黑
格
爾
在
他
的
《
哲
學
史
》
中
稱
笛
卡
見
為
近
代
哲
學
的
真
正
締
造
者
，
他

的
主
要
貢
獻
在
於
不
憑
藉
任
何
預
設
而
以
思
想
作
起
點
。
對
黑
格
爾
來
說
，
笛
卡
見
主
義
當
然
是
不
妥
適
的
。

其
中
一
點
是
.• 

笛
卡
兒
雖
從
思
想
或
意
識
作
開
始
，
他
並
不
從
思
想
或
理
性
自
身
來
推
演
意
識
底
內
容
，
而
是

經
驗
地
接
受
這
些
內
容
。
再
者
，
笛
卡
見
的
自
我
僅
僅
是
一
經
驗
的
自
我
。
換
言
之
，
笛
卡
兒
主
義
只
構
成
絕

對
觀
念
論
的
哲
學
發
展
過
程
中
的
一
個
階
段
。
但
它
是
相
當
重
要
的
一
個
階
段
;
因
為
在
以
意
識
或
思
想
來
開

始
之
時
，
笛
卡
見
己
帶
來
哲
學
上
的
一
次
革
命
。

西洋哲學史



笛卡兒〈五)

愛
德
蒙
﹒
胡
塞
爾
(
間
已B
S

已
出
E
Z

己
)
卻
以
另
一
種
很
不
相
同
的
方
式
來
詮
釋
笛
卡
兒
的
重
要
性
。
對

他
來
說
，
笛
卡
兒
的
《
沈
思
錄
》
代
表
哲
學
方
法
史
上
的
一
個
轉
換
點
。
笛
民
以
科
學
的
一
種
整
合
為
目
標
，

而
他
又
君
到
一
主
體
性
的
出
發
點
的
必
要
性
。
哲
學
必
須
從
自
我
反
思
的
自
我
底
思
索
出
發
。
而
笛
卡
兒
一
開

始
即
將
物
質
世
界
底
存
在
「
納
入
括
弧
」
，
又
將
自
我
說
作
身
體
，
將
物
質
性
的
事
物
現
為
相
關
於
一
主
體

『
|
|
意
識
自
我
|
|
的
現
象
。
在
這
範
圍
內
，
笛
卡
兒
可
被
君
作
近
代
現
象
學
之
前
導
。
但
他
未
曾
了
解
他
自

己
的
方
法
之
意
義
。
他
君
見
有
必
要
去
對
經
驗
追
究
「
自
然
的
」
解
釋
，
以
及
使
他
自
己
從
一
切
預
設
中
解
放

出
來
。
但
笛
卡
兒
並
不
將
自
我
視
作
一
純
粹
意
識
，
並
去
探
究
「
超
越
的
主
體
性
」
的
領
域
，
即
對
一
純
粹
的

主
體
呈
現
為
現
象
的
本
質
之
領
域
;
他
將
自
我
詮
釋
為
一
思
維
實
體
，
而
利
用
因
果
性
原
理
去
發
展
一
實
在
論

的
哲
學
。

黑
格
爾
曾
將
笛
卡
兒
的
哲
學
看
作
是
絕
對
唯
心
論
底
發
展
中
的
一
個
階
段
，
而
胡
塞
爾
則
視
之
為
現
象
學

之
前
導
，
他
們
都
著
重
於
把
「
主
體
性
」
作
為
笛
卡
見
哲
學
底
起
點
。
沙
特
(
m
R
R
0
)
亦
作
如
是
觀
，
只
是

他
的
哲
學
|
|
l
當
然
l
l
a
既
不
同
於
黑
格
爾
的
，
亦
不
同
於
胡
塞
爾
的
。
沙
特
在
他
的
《
存
在
主
義
與
人
文

主
義
》
的
講
錄
中
，
說
明
哲
學
底
起
點
必
績
是
個
人
底
主
體
性
，
而
根
本
的
真
理
是
「
我
思
維
，
所
以
我
存

在
」
'
這
是
意
識
抵
達
自
身
之
時
的
絕
對
真
理
。
但
他
進
一
步
辯
稱
在
「
我
思
維
」
中
，
我
面
對
他
人
而
意
識F

到
我
自
己
。
他
人
的
存
在
是
在
「
我
思
維
」
中
被
發
現
的
，
我
們
因
而
立
刻
發
覺
自
己
處
在
一
主
體
性
際
(
五

為
主
體
性
)
的
世
界
中
。
值
得
一
說
的
是
，
一
般
的
存
在
主
羲
者
在
從
自
由
的
個
人
主
體
出
發
之
同
時
，
亦
將

主
體
底
意
識
視
作
在
一
種
世
界
襄
而
且
面
對
他
人
的
自
我
底
意
識
。
依
此
，
雖
然
三
人
的
出
發
點
與
笛
卡
兒
的

.183.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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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點
相
近
，
他
們
並
不
打
算
從
事
證
明
外
在
世
界
的
存
在
|
|
這
外
在
世
界
是
作
為
在
自
我
意
識
之
外
的
某
物

的
。
換
言
之
，
他
們
不
以
自
我
封
閉
的
自
我
作
出
發
點
。

當
然
，
黑
格
爾
、
胡
塞
爾
和
沙
特
僅
僅
是
笛
卡
見
主
義
為
後
來
的
思
想
家
所
應
用
的
三
個
例
子
。
此
外
還

有
許
多
其
他
的
例
子
。
比
如
說
，
德
比
朗
(
宮
巴5

告
自

E
S

將
笛
卡
見
的

e
t
呵
?
這
穹
的
R
S

換
作

呵
。
~
?
這
它
是
這
(
我
意
願
，
所
以
我
存
在
)
。
但
所
有
這
些
思
想
家
有
一
共
同
處
，
剖
他
們
詮
釋
代
表
一

種
哲
學
|
|
卻
非
笛
卡
兒
的
哲
學
|
l
的
笛
卡
見
主
義
的
內
在
意
義
和
永
區
的
價
值
。
我
這
說
法
並
非
批
評
。

黑
格
爾
、
胡
塞
爾
、
沙
特
都
是
哲
學
家
。
固
然
，
這
襄
曾
引
用
過
黑
格
爾
的
《
哲
學
史
》
。
但
這
部
著
作
構
成

黑
格
爾
哲
學
體
系
的
一
部
分
.• 

它
不
是
一
部
純
粹
歷
史
的
解
說
。
而
一
個
哲
學
家
一
定
樂
於
享
用
從
他
自
己
的

觀
點
去
決
定
笛
卡
見
哲
學
中
甚
麼
是
活
的
和
甚
麼
是
死
的
這
種
權
利
。
同
時
，
如
果
笛
卡
兒
被
解
釋
為
一
個
絕

對
唯
心
論
者
，
或
現
象
學
哲
學
家
，
或
存
在
主
義
者
、
或
像
拉
美
特
利

(
Z
E
R
E
S
-
樣
，
是
一
個
唯
物

論
者
，
所
有
這
些
哲
學
家
都
採
用
了
錯
誤
的
途
徑
，
因
而
沒
法
認
識
到
笛
卡
見
思
想
之
「
貴
在
的
」
意
義
以
及

「
真
正
的
」
急
務
和
方
向
，
也
不
能
就
其
歷
史
的
背
景
來
了
解
他
。
若
就
我
們
試
圖
將
其
哲
學
體
系
溯
源
於

(
V
K
F
是

h
N。
這
還
來
說
，
他
固
然
曾
努
力
將
其
哲
學
奠
基
於
主
體
性
。
若
謂
這
是
一
項
重
要
的
革
新
，
這

也
是
絕
對
正
確
的
。
而
且
當
我
們
從
哲
學
發
展
之
後
來
的
階
段
來
君
，
我
們
可
以
君
到
這
革
新
與
後
來
的
觀
念

論
的
關
連
。
但
雖
然
在
笛
卡
見
主
義
中
有
可
被
稱
為
觀
念
論
成
素
的
東
西
，
將
前
者
稱
為
一
觀
念
論
的
體
系
將

是
很
誤
導
的
。
因
為
笛
卡
兒
曾
將
其
哲
學
奠
基
於
一
存
在
的
命
題
，
而
他
切
望
於
對
實
在
界
l
l
他
不
曾
認
為

此
實
在
界
能
被
還
原
於
意
識
底
活
動
|
l
建
立
一
客
觀
的
解
釋
。
再
者
，
如
果
我
們
僅
僅
強
調
笛
卡
兒
對
物
質

西洋哲學史



笛卡見(五〉

的
實
在
界
所
作
的
機
械
論
解
釋
與
出
現
於
十
八
世
紀
法
國
敢
蒙
連
動
中
的
機
械
論
的
唯
物
論
之
間
的
關
連
，
我

們
就
不
免
忽
視
了
一
項
事
實
'
的.• 

笛
卡
見
企
圖
在
神
性
的
活
動
以
及
在
人
底
靈
魂
之
精
神
性
中
，
去
尋
求
對

世
界
所
作
的
「
幾
何
學
的
」
君
法
與
對
上
帝
的
一
種
信
仰
之
間
的
調
解
:
當
我
們
就
笛
卡
見
哲
學
之
歷
史
意
義

來
對
它
作
考
量
的
時
候
，
這
就
是
他
的
哲
學
底
最
重
要
的
方
面
。

在
某
一
意
義
上
，
笛
卡
兒
的
哲
學
是
一
個
極
其
個
人
化
的
事
業
。
《
方
法
論
》
中
的
自
傳
部
分
很
明
白
的

表
示
了
這
個
意
思
。
他
的
活
力
，
不
是
由
於
一
純
然
表
面
的
智
性
上
的
好
奇
，
而
是
由
於
一
種
追
求
確
實
性
的

熱
情
。
而
且
他
認
為
擁
有
一
個
真
實
的
哲
學
體
系
，
對
人
生
是
重
要
的
。
但
他
所
尋
求
的
是
客
觀
確
實
性
、
自

朗
的
真
理
和
被
證
明
的
真
理
。
笛
卡
兒
對
以
「
主
體
性
」
(
後
來
的
用
語
)
作
出
發
點
之
堅
持
，
這
不
能
與
主

觀
主
義
混
為
一
談
。
求
得
某
些
類
比
於
客
觀
的
、
非
人
格
的
數
學
真
理
之
事
物
，
仍
是
他
的
目
標
。
他
在
這
意

義
下
渴
望
超
越
傳
統
。
也
就
是
說
，
他
渴
望
去
建
立
奠
基
於
純
粹
理
性
而
非
奠
基
於
過
去
的
傳
統
的
真
哲
學
;

這
哲
學
將
兔
於
時
間
空
間
之
限
制
。
我
們
能
做
曾
在
笛
卡
克
哲
學
中
辨
識
出
傳
統
的
以
及
當
時
環
境
的
影
響
，
這

一
事
實
當
然
不
值
得
驚
奇
。
相
反
的
，
如
果
我
們
找
不
出
這
些
影
響
，
才
是
值
得
驚
奇
的
。
然
而
笛
卡
見
主
義

大
部
分
過
時
這
一
事
實
，
並
不
妨
磚
笛
卡
兒
被
聲
稱
為
康
德
以
前
的
近
代
哲
學
之
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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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章

巴
斯
卡

西洋哲學史

巳
斯
卡
的
精
神
與
生
于
1
|

幾
何
亭
方
法
，
它
的
範
團
與
種
限
|
i
心
靈
|
|
已
斯
卡
的
護
教
學
方
法

|
|
l
人
的
可
憐
與
偉
大
|
i
賭
注
論
證
|
|
已
斯
卡... 
之
為
哲
學
家
。

-從
笛
卡
兒
轉
入
巴
斯
卡
，
我
們
將
面
對
一
個
心
智
頭
型
過
異
的
人
。
他
們
兩
位
都
是
數
學
家
，
都
是
天
主

教
徒
;
但
前
者
基
本
上
是
一
位
哲
學
家
，
後
者
則
是
一
位
護
敢
者
。
的
確
，
在
某
種
程
度
之
內
，
我
們
也
能
認

為
笛
卡
兒
是
一
位
護
教
者
，
至
少
就
他
自
知
自
己
的
思
想
在
宗
教
上
與
道
德
上
的
意
義
而
言
，
確
實
是
如
此
;

但
他
主
要
還
是
被
認
為
是
一
位
系
統
哲
學
家
，
志
在
開
展
「
理
性
的
秩
序
」
'
並
構
作
一
個
訴
諸
理
性
證
明
且

能
無
盡
發
展
的
哲
學
真
理
體
系
。
雖
然
，
我
們
若
以
理
性
主
義
者
(
3泣
。s
=
2
)一
辭
表
示.• 

拒
絕
接
受
天
獻

的
和
超
自
然
的
觀
念
之
人
，
那
麼
他
不
是
一
位
理
性
主
義
者
;
但
是
，
就
他
畢
生
致
力
於
追
求
真
理
，
而
且
認

為
真
理
可
由
人
類
心
智
所
作
之
哲
學
的
與
科
學
的
反
省
而
獲
得
，
則
他
足
以
為
理
性
主
義
的
代
表
。
就
他
是
一

位
哲
學
家
，
同
時
也
是
一
位
天
主
教
徒
而
言
，
他
是
一
位
天
主
教
哲
學
家
;
但
是
，
就
他
主
要
關
心
的
是
否
維

護
信
仰
的
真
理
而
言
，
則
他
不
是
一
位
天
主
教
哲
學
家
。
反
之
，
巴
斯
卡
則
傾
心
於
證
質
，
基
督
的
敵
示
將
如



巴斯卡

何
解
決
因
人
類
情
境
而
起
的
問
題
。
就
他
投
身
於
關
注
並
展
現
這
些
問
題
而
言
，
也
許
他
可
被
稱
為
「
存
在
主

義
」
哲
學
家
(
如
果
我
們
從
寬
或
甚
至
誤
導
使
用
這
個
語
詞
)
。
但
是
就
他
堅
持
:
這
些
問
題
的
解
答
(
就
可

獲
得
的
範
圍
而
論
)
，
就
在
基
督
的
敵
示
與
生
命
之
中
，
也
許
，
將
他
歸
類
為
基
督
教
護
教
者
要
比
認
定
他
為

哲
學
家
更
來
得
恰
當
。
因
此
我
們
至
少
可
以
理
解
，
為
什
麼
在
有
些
人
認
為
他
是
法
國
最
偉
大
的
一
位
哲
學
家

的
時
候
，
卻
另
有
一
些
人
根
本
就
不
認
為
他
是
一
位
哲
學
家
。
譬
如
，
柏
格
森
(
E
S己
曾
品
g

口
)
和
杜
爾
柏

斯
(
涅
的
宮
門
口
O
H
Z
志
拿
他
和
笛
卡
兒
齊
頭
並
列
，
認
為
他
們
是
不
同
思
想
路
線
上
的
兩
位
主
要
的
法
國
哲

學
的
代
表
;
雪
瓦
刺
耶

Q
E
A
Z
g
n
-
H
O
S
E
o

凸
則
認
為
他
是
一
位
偉
大
的
哲
學
家
，
因
為
他
極
關
切
「
人
使

自
己
勇
於
和
死
亡
面
對
的
問
題
」
@
。
反
之
，
勒
蚊
維
挨
(
如
g
z
t
o
G
認
為
巴
斯
卡
雖
是
一
位
思
想
家
，

但
太
過
於
關
心
個
人
以
致
不
足
以
稱
為
哲
學
家
;
布
雷
耶
包

E
E

切
H
O
E
-
o
G
則
毫
不
留
情
地
說
:
巴
斯
卡
並

不
是
一
個
哲
學
家
，
他
是
一
個
博
學
多
聞
者
和
天
主
教
的
護
教
者
@
。
這
些
評
斷
，
顯
然
右
一
部
份
是
決
定
於

每
一
個
人
對
哲
學
的
定
義
與
哲
學
家
的
特
質
，
在
認
定
上
有
所
不
同
。
但
是
，
他
們
同
時
也
都
強
調
巴
斯
卡
和

笛
卡
見
之
間
的
差
異
，
而
這
個
差
異
巴
斯
卡
自
己
是
很
清
楚
的
。
的
確
，
在
一
些
著
名
的
警
句
中
，
他
毫
不
含

糊
地
排
斥
「
哲
學
」
，
他
以
這
個
語
詞
表
示
笛
卡
兒
試
間
去
做
或
巴
斯
卡
認
為
笛
卡
兒
一
一
冉
試
著
在
傲
的
那
種

東
西
。
依
他
的
見
解
，
笛
卡
兒
這
位
偉
大
的
理
性
主
黨
者
太
注
意
物
質
的
世
界
了
，
而
不
太
關
心
那
個
「
必
要

的
一
樣
東
西
」
，
而
那
個
東
西
乃
是
真
正
的
愛
智

(
E
S
且
主
益
。
日
)
將
要
引
導
一
個
人
去
關
注
的
東
西
。

巴
斯
L
-
P
S
E
凹
的O
E
m
s
-
)生於
二
《
二
三
年
，
他
的
父
親
是
圈
王
選
派
的
代
表
，
任
奧
弗
涅
(
〉2
月
宮

0
)

境
內
審
理
間
接
稅
案
件
最
高
法
庭
(
白
。Ea
o
m
K

已
2
)的
首
長
。
傳
記
家
往
往
特
別
喜
歡
強
調
他
早
年
的
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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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與
奧
弗
涅
的
惡
劣
氣
候
對
他
性
格
的
影
響
，
他
的
教
育
完
全
得
自
他
的
父
親
。
→
六
一
一
三
年
他
父
親
遷
居

巴
黎
。
自
幼
年
起
，
巴
斯
卡
郎
顯
現
出
特
殊
優
異
的
智
能
。
接
說
巴
斯
卡
的
父
親
還
在
教
他
希
臘
文
與
拉
丁
文

的
時
侯
，
他
竟
獨
自
重
新
發
現
了
全
套
的
歐
幾
里
得
幾
何
學
。
姑
且
不
論
此
說
是
真
是
假
，
至
少
我
們
可
以
確

定
，
他
自
幼
年
師
已
顯
現
他
在
數
學
和
物
理
方
面
的
興
趣
與
才
能
。
一
六
三
九
年
，
他
寫
了
一
篇
討
論
圓
錐
曲

線
的
論
文
，
並
於
翠
年
發
表
。
後
來
，
由
於
想
幫
任
職
於
羅
恩

(
M
N
S
8
)地
方
政
府
部
門
中
的
父
親
估
算
稅

收
，
他
發
明
了
加
數
器
或
計
算
機
。
接
著
他
做
了
一
系
列
的
重
要
實
驗
，
目
的
在
於
證
明
托
里
拆
利
(
刊
。
旦
1

n
o
-
-
C
真
空
實
驗
的
正
確
性
，
然
而
，
這

些
實
驗
反
而
成
了
流
體
靜
力
學
的
基
礎
原

理
。
此
外
，
在
他
起
暫
的
生
命
終
了
之

前
，
也
就
是
他
正
熱
中
於
神
學
與
宗
教
問

題
的
時
候
，
他
同
時
亦
奠
定
了
微
分
、
積

分
和
機
率
運
算
的
基
礎
。
所
以
，
有
些
批

評
家
說
，
巴
斯
卡
的
禁
慾
主
義
使
他
遠
離

了
「
現
世
的
」
活
動
而
且
有
再
他
的
數
學

天
才
，
其
實
這
並
不
正
確
。

一
六
五
四
年
，
巴
斯
卡
經
歷
了
他
在

「
冥
想
錯
」
(
Z
O
E
R
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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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卡

的
那
一
段
靈
修
趣
驗
，
那
次
經
驗
不
僅
讓
他
清
新
地
體
驗
到
位
格
神
，
也
奠
定
了
基
督
在
他
生
命
中
的
地
位
。

自
從
這
次
，
盤
驗
之
後
，
他
的
生
命
留
下
了
一
道
深
刻
的
宗
教
印
記
。
但
這
不
表
示
我
們
能
合
理
地
將
他
的
生
命

截
然
分
為
兩
個
前
後
相
續
的
不
同
階
段
，
部
科
學
的
與
宗
教
的
階
段
。
因
為
在
他
完
全
奉
獻
給
上
帝
的
時
侯
，

他
並
不
因
此
而
放
棄
所
有
「
現
世
的
」
科
學
與
數
學
的
興
趣
;
而
是
以
一
種
嶄
新
的
眼
光
來
看
待
這
些
科
學
活

動
。
他
認
為
這
些
活
動
也
是
為
上
帝
服
役
的
一
部
分
。
如
果
他
把
數
學
貶
為
只
從
屬
於
道
德
，
而
自
然
道
傳
又

從
屬
於
超
自
然
的
愛
，
那
麼
他
所
懷
的
將
只
是
一
般
虔
誠
基
督
徒
的
觀
點
。

雖
然
這
個
「
轉
變
」
並
未
使
他
完
全
投
棄
對
於
科
學
和
數
學
的
興
趣
，
但
他
確
實
已
將
心
力
轉
向
神
學
研

究
。
一
六
五
二
年
，
他
的
妹
妹
夾
桂
林
立

R
A
g
-
-
3吭
了
皇
家
港
(
句
。
旦
河
。3
戶
)
教
團
的
一
員
，
而
皇

家
港
又
是
安
協
麗
克
(
室
。
呵
。
〉
a
o
-
-
A
5
)
的
重
鎮
。
經
過
一
六
五
四
年
的
那
文
經
驗
之
後
，
巴
斯
卡
開
始

與
皇
家
港
教
園
密
切
接
觸
，
這
個
教
團
的
成
員
都
是
伊
布
列
斯
(
〈

M
U
E印
)
主
教
，
名
著
「
奧
吉
斯
丁
」
(

〉
a
s

旦
旦
印
)
的
作
者
，
揚
森
尼
斯
Q
S
M
O
D
E
M
)
的
黨
羽
。
一
六
五
三
年
五
月
，
出
自
「
奧
吉
斯
丁
」
括
一
站
本
書

中
的
許
多
命
題
遭
到
教
廷
的
譴
責
;
阿
諾
德
(
〉
『E
Z
E

和
其
他
揚
森
尼
斯
的
黨
羽
(
都
屬
於
皇
家
港
教
團
)

所
形
成
的
陣
線
，
準
備
接
受
教
廷
的
譴
責
，
但
絕
不
承
認
那
些
命
題
在
原
著
中
能
用
教
廷
賴
以
宣
判
他
們
為
異

教
徒
的
那
種
角
度
來
解
釋
。
這
種
態
度
看
在
教
廷
眼
里
，
簡
直
是
不
誠
實
的
逃
避
，
這
種
態
度
本
身
就
該
受
譴

責
。
但
值
此
時
刻
，
巴
斯
卡
並
不
支
持
任
何
派
系
的
立
場
，
無
論
是
揚
森
尼
斯
的
，
還
是
皇
家
港
教
圈
中
的
一

些
比
較
溫
和
的
說
法
。
他
反
而
公
然
宣
稱
他
不
屬
於
皇
家
港
教
團
，
而
是
屬
於
羅
馬
公
教
，
而
且
任
何
人
都
沒

有
充
分
的
理
由
質
問
他
的
真
誠
性
。
所
以
，
說
他
是
揚
森
尼
斯
一
派
的
人
(
依
這
辭
的
嚴
格
用
法
，
指
接
受
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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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維
護
當
時
教
廷
所
譴
責
之
主
張
的
那
些
人
)
，
實
在
是
誤
解
。
如
果
他
曾
一
度
傾
向
那
些
主
張
所
代
表
的
立

場
，
那
麼
現
在
，
至
少
這
表
示
他
已
脫
開
那
個
立
場
。
但
是
，
他
對
揚
森
尼
斯
一
派
的
人
確
實
具
有
某
種
程
度

的
同
情
。
他
尤
其
強
調
，
就
如
揚
森
尼
斯
一
派
的
人
所
強
調
的
「
墮
落
」
之
後
，
人
性
崩
潰
，
沒
有
神
的
恩

罷
，
以
人
類
的
無
力
，
絕
不
可
能
取
悅
於
上
帝
;
雖
然
他
極
力
避
免
像
他
們
一
樣
否
定
自
由
意
志
在
接
受
或
拒

絕
神
恩
時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
吸
引
他
傾
向
皇
家
港
教
圓
的
，
與
其
說
是
某
個
特
定
的
教
義
，
還
不
如
是
基
督
教

整
體
主
義
思
想
位
E
a
s
-
-的
自
)
以
及
拒
絕
與
現
世
精
神
妥
協
的
一
般
態
度
。
在
一
個
自
然
神
的
人
文
主
義
、

理
性
主
義
的
龍
疑
論
、
和
自
由
思
想
交
雜
充
斥
的
社
會
中
，
最
應
該
強
調
的
是
人
性
的
崩
潰
、
神
恩
的
力
量

和
神
恩
的
必
需
等
觀
念
，
而
且
崇
高
的
基
督
教
理
想
應
該
毫
無
任
何
妥
協
地
永
保
它
們
的
純
淨
。
本
著
這
個
精

神
，
他
寫
下
了
著
名
的
「
修
會
省
書
簡
」

(
F
O
Z
O
B
Y
S
E
n
-

巳
g
E

注

1
3

，
一
六
五
七
年
，
此
書
受
到

天
主
教
禁
書
目
錄
審
查
會
的
查
禁
。

這
些
書
簡
最
著
名
的
是
隱
含
了
巴
斯
卡
對
耶
穌
會
道
德
神
學
的
攻
擊
。
巴
斯
卡
認
為
道
德
神
學
的
決
疑
法

(
將
道
德
原
則
應
用
於
特
殊
例
案
上
)
是
道
德
鬆
她
的
證
攘
，
也
是
非
法
地
試
圖
使
基
督
教
變
得
更
容
易
為
世

俗
心
智
的
人
所
接
受
。
在
論
述
這
個
主
題
的
著
作
中
，
他
特
別
從
一
些
作
者
的
著
作
中
找
出
一
些
道
德
折
衷
的

極
端
例
證
'
然
後
加
以
非
難
，
而
且
他
容
易
把
決
疑
法
本
身
和
濫
用
決
疑
法
這
兩
件
事
相
混
。
更
甚
者
，
他
傾

向
於
把
道
德
神
學
家
心
襄
本
無
的
卑
鄙
動
機
歸
給
道
德
神
學
家
。
在
「
修
會
省
書
一
簡
」
的
結
尾
，
巴
斯
卡
作
了

一
個
失
銜
的
判
斷
，
而
且
未
能
分
辨
道
德
神
學
的
基
本
有
按
原
則
或
抉
疑
法
的
濫
用
。
不
過
，
他
的
基
本
論
調

還
是
十
分
清
楚
。
耶
穌
會
相
信•• 

在
當
前
的
世
界
中
，
應
該
強
調
基
督
教
的
人
文
主
義
一
面
，
並
且
當
基
督
教

西洋哲學史



的
生
命
理
想
被
實
踐
於
個
別
情
境
中
時
，
就
沒
有
必
要
再
去
肯
認
一
種
義
務
，
因
為
這
時
我
們
有
充
分
的
理
由

認
為
這
種
義
務
已
不
存
在
。
他
們
的
動
機
不
是
為
了
擴
張
他
們
的
控
制
權
而
駕
取
良
知
，
而
是
要
儘
可
能
把
各

種
良
知
包
容
在
實
際
基
督
教
信
仰
者
的
各
種
階
層
中
。
另
一
方
面
，
巴
斯
卡
傾
向
於
把
人
文
主
義
視
為
異
教
思

想
，
任
何
風
吹
草
動
，
他
都
要
認
為
那
是
對
於
基
督
教
理
想
之
純
淨
性
立
不
可
忍
受
的
玩
弄
。
他
更
十
足
咬
定

耶
穌
會
士
是
偽
善
者
。
就
某
種
意
義
而
言
，
他
似
乎
估
了
爭
辯
的
上
風
。
因
為
他
是
一
位
敏
銳
的
作
家
，
皮

之
，
他
的
敵
手
卻
提
不
出
像
他
的
「
修
會
省
書
簡
」
那
麼
有
力
的
回
答
。
但
是
就
長
時
期
來
君
，
巴
斯
卡
卻
是

失
敗
者
。
因
為
道
德
神
學
和
決
疑
法
在
他
們
之
前
已
有
一
段
長
久
的
發
展
過
程
和
歷
史
。

自
從
這
次
轉
變
之
後
不
久
，
巴
斯
卡
似
乎
決
意
為
基
督
宗
教
撰
著
一
部
護
教
的
論
著
，
以
期
轉
化
當
時

的
自
由
思
想
家
、
懷
疑
論
者
以
及
不
循
基
督
竄
言
生
活
的
天
主
教
徒
。
可
惜
這
個
計
畫
未
能
完
成
，
三
八
六
二

年
，
他
去
世
了
，
留
下
的
是
該
部
著
作
的
綱
要
，
主
要
是
一
些
警
句
與
語
錄
，
雖
然
也
有
一
些
比
較
完
整
的
篇

章
。
這
些
思
想
的
匯
編
正
是
巴
斯
卡
的
「
其
想
錄
」

(
2
B
t
M
)。
@

巴斯卡

一
-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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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
卡
兒
傾
心
於
唯
一
可
普
遍
應
用
的
最
有
妓
方
法
!
i
l

數
學
方
法
。
在
他
的
眼
一
裊
，
理
想
的
態
度
或
精
神

就
是
數
學
家
的
態
度
或
精
神
。
就
某
些
方
面
而
言
，
這
兩
個
位
述
的
確
過
於
誇
長
，
著
實
需
要
加
以
限
制
(
就

像
在
討
論
笛
卡
見
主
義
的
哲
學
時
，
我
嘗
加
以
註
明
一
般
)
。
但
我
認
為
，
它
們
的
確
代
表
著
笛
卡
兒
留
給
一

股
人
的
印
象
。
明
白
一
點
，
說
，
乃
代
表
巴
斯
卡
對
笛
卡
兒
的
看
法
。
巴
斯
卡
非
常
反
對
這
位
偉
大
的
理
性
主
義

者
把
數
學
方
法
與
精
神
高
舉
上
天
。
所
以
，
當
我
們
在
某
些
哲
學
史
中
發
現
巴
斯
卡
居
然
被
列
為
笛
卡
兒
的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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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
實
在
不
免
要
感
覺
驚
訝
。
因
為
對
於
這
位
批
評
「
筒
卡
兒
，
不
定
且
無
用
」
@
的
思
想
家
，
我
們
幾
乎
沒

有
理
由
將
他
視
為
忠
實
的
笛
卡
見
主
義
者
。

但
是
，
這
麼
說
並
不
表
示
巴
斯
卡
蔑
視
數
學
方
法
或
已
放
棄
他
自
己
在
數
學
和
科
學
上
的
成
就
。
在
幾
何

方
法
的
應
用
範
圍
內
，
無
疑
這
種
訴
諸
定
義
與
秩
序
演
證
的
方
法
@
是
最
卓
越
的
。
「
一
種
無
誤
的
方
法
終
於

被
人
找
到
了
。
邏
輯
學
家
聲
稱
己
找
到
這
種
方
法
，
但
只
有
幾
何
學
家
如
願
以
償
，
在
他
們
所
屬
的
科
學
和
這

門
科
學
的
模
仿
者
之
外
，
絕
無
正
確
的
演
證
o

」
@
一
個
理
想
的
數
學
或
幾
何
的
方
法
也
必
須
要
定
義
所
有
的

詞
語
(
芯
片
B
m
)
，
並
證
明
所
有
的
命
題
@
;
但
是
這
個
理
想
方
法
絕
非
我
們
的
能
力
所
能
及
。
「
因
為
超
越

幾
何
就
是
超
越
我
們
的
能
力
。
」
@
但
是
發
何
並
不
因
此
就
是
不
確
定
的
。
根
攘
巴
斯
卡
的
說
法
，
幾
何
學
家

不
能
定
義
諸
如
空
間
、
時
間
、
運
動
、
數
和
相
等.•.... 

等
詞
語
。
這
些
詞
語
的
指
涉
不
可
能
因
任
何
定
義
而
變

得
清
楚
。
至
於
我
們
自
身
之
無
能
證
明
一
切
命
題
，
我
們
必
讀
記
住

•• 

基
本
命
題
或
原
理
乃
出
自
直
覺
。
它
們

無
法
被
演
證
，
但
一
樣
明
暸
。
由
於
這
個
事
實
，
數
學
才
免
受
比
羅
主
義
Q
Z
H
F
S
U
E
)或
懷
疑
主
義
的

腐
蝕
。
的
確
，
「
理
性
」
，
心
智
之
分
析
、
演
蟬
的
運
作
，
絕
難
同
意
不
能
定
義
或
不
能
演
證
的
東
西
;
所
以

光
憑
「
理
性
」
尚
不
足
以
認
定
數
學
是
一
門
共
有
確
定
性
的
科
學
。
但
是
，
「
心
靈
〈
帥
，
當
下
的
感
覺
或
直

覺
)
知
覺
到
空
間
有
三
個
向
度
，
以
及
數
乃
無
窮
。••.•.. 

我
們
直
覺
到
原
理
並
斷
定
命
題
;
儘
管
方
式
有
別
，

畢
竟
這
一
切
皆
具
有
確
定
性
。
在
理
性
同
意
接
受
心
靈
的
第
一
原
理
之
前
，
要
求
心
靈
為
這
些
第
一
原
理
提
出

證
明
，
這
就
像
心
靈
要
求
理
性
提
出
吾
人
對
於
一
切
命
題
的
直
覺
理
性
在
接
受
這
些
命
題
之
前
都
先
經
過
演
證

→
樣
，
是
無
用
而
可
笑
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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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前
述
巴
斯
卡
的
話
襄
面
，
有
一
點
值
得
我
們
注
意
，
即
:
雖
然
邏
輯
學
家
聲
稱
已
經
找
到
無
誤
的
方

法
，
但
事
實
上
只
有
幾
何
家
做
到
。
巴
斯
卡
在
別
的
地
方
也
提
到
過
，
「
也
許
邏
輯
借
了
幾
何
規
則
卻
不
了
解

它
們
的
力
量
」
@
。
理
想
的
合
理
方
法
是
數
學
方
法
，
而
不
是
亞
旦
斯
多
德
和
土
林
學
者
的
邏
輯
。
在
這
一
點

上
，
巴
斯
卡
和
笛
卡
兒
可
謂
同
道
，
並
且
都
輕
視
士
林
學
派
的
邏
輯
。
但
是
我
們
必
頸
附
帶
地
說
，
關
於
邏
輯

與
數
學
的
一
般
關
係
'
後
來
的
萊
布
尼
茲
乃
持
完
全
相
反
的
看
法
，
對
他
而
言
，
數
學
邏
輯
只
是
一
般
邏
輯
中

的
一
種
特
殊
形
式
。

巴
斯
卡
肯
定
在
演
釋
的
範
圍
內
，
數
學
方
法
是
最
佳
的
方
法
，
就
此
而
言
，
他
是
一
位
「
笛
卡
兒
主
義

者
」
，
但
是
，
就
這
方
法
的
適
用
性
而
言
，
他
的
君
法
和
笛
卡
兒
的
大
不
相
同
。
譬
如
，
我
們
不
能
在
一
種
純

粹
先
驗
的
方
式
下
，
發
展
自
然
科
學
。
我
們
必
須
認
清
我
們
的
假
設
之
可
能
的
性
質
。
而
且
在
建
立
經
驗
事
實

之
時
，
經
驗
，
或
者
更
恰
當
地
說
是
實
驗
方
法
，
必
須
做
為
我
們
的
引
導
。
權
威
是
我
們
的
神
學
知
識
的
根

源
;
因
為
信
仰
的
奧
路
並
非
人
的
理
性
所
能
及
。
但
這
情
況
無
關
乎
數
學
或
科
學
知
識
。
自
然
的
秘
密
的
確
穩

而
不
顯
;
但
是
經
驗
和
實
驗
會
逐
漸
增
加
我
們
對
它
們
的
認
識
。
經
驗
「
是
物
理
學
唯
一
的
原
則
」
@
。
所
以

我
們
的
知
識
受
我
們
經
驗
的
限
制
。
「
當
我
們
說
鑽
石
是
一
切
物
體
中
最
硬
的
東
西
，
我
們
指
的
是
，
就
我
們

所
熟
悉
的
一
切
物
體
而
言
是
如
此
，
但
不
包
括
，
也
不
應
包
括
那
些
我
們
對
它
仍
一
無
所
知
的
物
體
。
」
@
「

因
為
一
切
物
體
之
中
，
證
明
乃
在
於
經
驗
中
而
不
是
在
於
演
證
中
，
除
非
就
所
有
的
部
分
和
各
種
不
同
的
情
況

作
一
般
說
明
，
否
則
我
們
不
可
能
作
任
何
普
遍
的
斷
言
。
」
@
關
於
真
空
的
存
在
或
可
能
性
，
我
們
只
能
憑
經

驗
而
于
決
定
。
權
威
不
足
以
解
決
問
題
。
這
個
問
題
也
不
可
能
交
由
先
驗
的
數
學
演
證
來
解
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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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形
上
學
的
範
園
中
，
幾
何
方
法
也
是
無
殼
的
。
譬
如
，
上
帝
問
題
就
是
。
乍
看
之
下
，
巴
斯
卡
似
乎

自
相
矛
盾
。
一
方
面
他
肯
定
「
我
們
知
道
，
有
限
之
物
的
存
在
與
性
質
，
因
為
我
們
是
有
限
的
，
而
且
像
任
何

有
限
之
物
一
樣
地
具
有
攝
延
性
。
我
們
知
道
無
限
者
之
存
在
，
但
我
們
不
知
它
的
性
質
，
因
為
它
雖
然
像
我
們

一
樣
具
有
擴
延
性
，
但
它
沒
有
任
何
極
限
。
至
於
上
帝
，
則
我
們
既
不
知
她
的
存
在
也
不
知
其
性
質
;
因
為
她

現
無
擴
延
佳
亦
無
極
限
。
但
是
憑
信
仰
，
我
們
知
道
他
是
存
在
的
，
憑
主
恩
，
我
們
也
將
知
道
她
的
性
質
。
」

@
再
說
，
「
現
在
就
讓
我
們
憑
我
們
的
自
然
之
光
來
說
吧
!
如
果
上
帝
存
在
，
她
必
無
限
地
不
可
被
理
解
;
因

為
她
飯
不
具
部
分
也
不
受
限
制
，
她
和
我
們
之
間
沒
有
任
何
關
聯
。
所
以
我
們
不
可
能
知
道
她
是
什
麼
。
」
@

在
這
見
巴
斯
卡
似
乎
明
白
說
了
，
自
然
理
性
不
能
證
明
上
帝
的
存
在
，
唯
有
信
仰
能
向
我
們
保
證
這
項
真
理
。

此
外
，
在
另
一
些
篇
幅
裹
，
他
似
乎
也
承
認
也
許
有
某
種
能
有
放
證
明
上
帝
存
在
的
哲
學
證
明
。
乍
看
之
下
，

這
似
乎
矛
盾
。
但
這
不
難
解
釋
。
第
一
，
「
對
於
上
帝
存
在
的
膀
上
學
證
明
，
決
非
人
的
理
性
所
能
及
，
而
且

是
接
雜
得
非
人
力
可
能
奏
殼
。
甚
至
當
人
們
為
某
些
人
作
此
證
明
之
時
，
他
們
這
麼
做
也
只
是
當
這
些
人
看
到
演

證
的
時
刻
。
片
刻
之
後
他
們
還
是
會
害
怕
自
己
也
許
受
騙
了
。
」
@
再
說
，
基
於
自
然
奇
蹟
而
傲
的
證
胡
也
許

可
使
信
仰
者
注
意
上
帝
的
作
為
，
但
他
們
並
不
能
說
服
無
神
論
者
。
反
之
，
試
圖
以
天
體
運
動
的
論
證
來
說
服

無
神
論
者
，
則
只
會
「
給
他
們
理
由
認
為
我
們
的
宗
教
證
明
十
分
脆
弱
;
而
且
憑
著
理
性
和
經
驗
，
我
了
解
，

再
沒
什
麼
會
比
這
更
教
他
們
蔑
租
的
了
。
」
@
換
言
之
，
如
果
證
明
上
帝
存
在
的
目
的
在
於
說
服
不
可
知
論
者

和
無
神
論
者
，
那
麼
抽
象
的
形
上
學
證
明
是
無
用
的
，
實
物
的
論
證
則
更
糟
。
這
兩
穎
型
的
推
論
皆
屬
無
殼
。

但
是
巴
斯
卡
有
一
更
深
遠
的
理
由
來
反
駁
有
關
上
帝
的
存
在
之
傳
統
方
式
的
證
明
。
在
巴
斯
卡
的
心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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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於
上
帝
的
認
知
，
乃
是
對
於
那
個
透
過
基
督
、
中
介
者
和
救
聽
者
而
敵
示
給
人
類
的
上
帝
的
認
知
，
這
種
認

知
是
因
人
類
深
刻
地
意
識
到
自
身
的
悲
慘
境
遇
而
起
的
回
應
。
但
是
純
哲
學
的
對
於
上
帝
的
認
知
，
與
人
之
需

要
救
贖
以
及
人
對
於
救
贖
者
基
督
的
認
識
無
關
。
人
的
驕
傲
和
人
對
於
上
帝
之
為
人
的
至
善
及
最
終
目
的
的
無

知
，
是
可
以
共
存
的
。
基
督
宗
教
「
教
人
這
兩
種
真
理
，
有
一
個
上
帝
，
對
馳
而
言
，
人
有
能
力
，
同
時
會
腐

朽
於
自
然
之
中
，
因
此
不
為
馳
所
彥
現
。
然
而
認
清
這
兩
點
，
對
人
而
昔
日
，
乃
是
同
樣
重
要
的
;
而
且
對
人

而
言
，
認
識
上
帝
而
未
認
識
他
自
己
的
悲
慘
境
遇
，
以
及
認
識
自
己
的
悲
慘
境
遇
而
未
認
識
能
拉
教
他
的
救
世

主
，
乃
是
同
樣
危
險
的
。
僅
僅
認
識
這
些
真
理
中
的
一
項
，
將
會
導
致
哲
學
家
的
傲
慢
，
因
為
他
們
知
道
有
上

帝
卻
不
知
道
自
己
的
悲
慘
境
遇
;
萬
是
導
致
無
神
論
者
的
絕
望
，
因
為
他
們
知
道
了
自
身
的
悲
慘
境
遇
，
但
不

知
右
救
世
主
。
」
@
換
言
之
，
有
關
上
帝
存
在
的
哲
學
證
明
不
僅
不
足
以
使
「
堅
定
的
無
神
論
者
」
致
信
@
'

至
於
所
獲
之
認
知
是
一
與
基
督
無
涉
的
有
關
上
帝
的
認
知
，
也
一
樣
是
「
無
用
和
貧
乏
的
」
@
。
那
種
結
果
只

不
過
是
自
然
神
論
罷
了
，
但
自
然
神
論
不
是
基
督
宗
教
。
「
基
督
徒
心
中
的
上
帝
絕
不
是
只
作
為
幾
何
真
理
和

元
素
秩
序
之
作
者
的
那
個
上
帝
;
這
種
上
帝
乃
是
異
教
徒
和
伊
比
鳩
魯
學
者
的
概
念
。

...... 

所
有
離
開
耶
穌
基

督
而
想
找
到
上
帝
或
駐
足
在
自
然
之
前
而
想
找
到
上
帝
的
人
，
他
們
將
找
不
到
足
以
令
他
們
滿
意
的
答
案
，
或

者
將
自
成
一
套
認
識
上
帝
的
方
式
，
在
這
種
方
式
之
下
，
他
們
會
認
為
沒
有
中
介
者
的
必
要
;
所
以
他
們
將
淪

為
無
神
論
者
或
自
然
神
論
者
，
而
這
兩
種
觀
點
都
是
基
督
宗
教
所
同
等
厭
惡
的
。
」
@

因
為
巴
斯
卡
所
關
心
的
只
是
對
於
作
為
人
之
超
自
然
的
目
的
之
上
帝
的
認
知
，
以
及
對
於
敵
示
於
基
督
、

中
介
者
和
教
世
主
身
上
之
上
帝
的
認
知
，
所
以
他
極
力
排
斥
自
然
宗
教
和
哲
學
的
有
神
論
。
顯
然
應
用
幾
何

.197. 第七章



第四卷 .198.

方
法
並
不
能
使
人
步
向
對
於
此
種
意
義
下
的
上
帝
之
認
知
p

巴
斯
卡
，
無
提
誇
大
了
哲
學
家
的
上
帝
和
「
亞
巴

郎
、
依
撒
格
和
雅
各
伯
的
上
帝
」
之
間
的
差
異
;
但
是
他
也
毫
不
含
糊
地
告
訴
了
我
們
，
他
所
謂
的
「
對
於
上

帝
的
知
識
」
之
意
義
。
因
此
，
我
們
自
不
難
理
解
他
對
待
笛
卡
見
的
態
度
。
「
我
不
能
饒
恕
笛
卡
見
。
在
他

的
哲
學
中
，
他
喜
歡
迴
避
開
上
帝
。
於
是
他
使
上
帝
一
獻
而
推
動
了
世
界
，
此
後
他
就
不
再
和
上
帝
有
任
何
關

係
o

」
@
我
不
認
為
巴
斯
卡
以
這
種
態
度
對
待
笛
卡
見
是
公
平
的
，
但
是
他
的
態
度
是
可
理
解
的
。
在
他
的
觀

念
中
，
笛
卡
見
哲
學
乃
疏
忽
了
必
然
的
單
-
2
E
E

白
宮
白
宮
門
戶
口
自
)
，
也
因
為
這
個
緣
故
他
才
有
這
樣
的
格

言
:
「
應
當
口
誅
筆
伐
那
些
為
科
學
奉
獻
太
多
研
究
的
人
;
像
笛
卡
見
」
@
同
樣
的
，
我
們
也
能
理
解
巴
斯
卡

怎
麼
會
寫
信
給
法
國
數
學
名
家
費
瑪
q
R
B
E
)
說
，
依
他
的
看
法
，
幾
何
為
是
精
神
至
高
的
練
習
，
也
是
世

界
上
最
美
的
事
業
，
但
同
時
也
是
「
無
用
的
」
'
所
以
「
我
不
認
為
一
個
人
若
只
是
一
位
幾
何
學
家
，
那
麼
他

和
能
幹
的
工
匠
之
間
會
有
多
大
的
差
別
。
」
@

如
果
哲
學
不
能
證
明
上
帝
的
存
在
，
至
少
就
上
帝
的
存
在
這
個
問
題
值
得
去
證
明
，
而
它
卻
不
能
證
明
，

那
麼
哲
學
也
一
樣
不
能
告
訴
人
真
正
的
幸
福
到
底
在
那
一
畏
。
「
斯
多
亞
學
者
說
:
『
退
隱
到
你
自
身
之
中
;
你

將
在
那
兒
找
到
寧
靜
。
r
z這
是
不
正
確
的
。
另
有
些
人
說
:
『
走
出
你
自
身
之
外

•• 

到
娛
樂
中
去
尋
找
幸
福
。
』

這
也
是
不
正
確
的
。
.•.... 

幸
福
不
在
我
們
自
身
之
內
也
不
在
我
們
自
身
之
外
，
它
乃
在
於
上
帝
一
裊
面
，
就
在

我
們
之
內
也
在
我
們
之
外
。
」
@
本
能
促
使
我
們
到
自
身
之
外
去
尋
找
幸
福
;
但
是
外
物
會
牽
扯
住
我
們
，
即

使
我
們
並
未
體
認
到
。
「
所
以
，
雖
然
哲
學
家
說
.• 

『
隱
退
到
你
自
身
之
中
;
你
將
在
那
兒
找
到
幸
福
』
，
但

是
人
們
並
不
相
信
。
相
信
他
們
的
，
盡
是
些
最
淺
薄
愚
蠢
的
人
。
」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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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
叮
咐
再
說
，
由
於
不
能
發
現
和
→
致
同
意
人
類
的
真
正
目
的
，
哲
學
家
也
始
終
不
能
發
現
和
一
致
同
意
道
德

律
。
的
確
，
有
自
然
法
則
存
在
;
但
是
人
性
的
腐
化
使
得
我
們
不
能
對
它
有
個
清
楚
的
概
念
。
即
使
我
們
透
過

哲
學
的
反
省
而
清
楚
地
了
解
真
正
的
正
義
是
什
麼
，
若
非
神
的
恩
典
，
我
們
一
樣
無
法
予
以
實
踐
。
「
自
愛
和

自
我
中
心
的
本
性
就
是
只
愛
自
己
以
及
只
考
慮
自
己
。
」
@
事
實
上
，
「
竊
盜
罪
、
近
親
相
姦
、
散
殺
孩
童
以

及
試
親
，
在
道
德
行
為
中
各
皆
有
它
們
的
位
置
」
。
@
「
緯
度
相
差
三
度
，
整
個
法
律
體
系
竟
為
之
顛
倒
，
子

午
線
決
定
真
理
。•..•.. 

正
義
竟
以
一
河
為
界
?
在
庇
里
牛
斯
山
的
這
一
邊
是
對
的
，
在
另
一
邊
則
是
錯
的
。
」

@
人
，
放
任
自
己
，
他
是
盲
目
而
腐
朽
的
。
哲
學
家
對
於
這
種
事
態
絲
毫
於
事
無
補
。
他
們
之
中
有
些
人
，
諸

如
斯
多
亞
學
者
，
的
確
為
這
個
世
界
提
供
了
崇
高
的
教
誨
;
但
是
他
們
的
德
性
卻
為
傲
慢
所
腐
敗
。

所
以
，
無
需
訝
異
巴
斯
卡
說
「
我
們
不
認
為
，
真
值
得
為
哲
學
費
一
小
時
的
工
夫
」
@
，
以
及
「
譏
評
哲

學
就
是
作
真
正
的
哲
學
思
考
」
o
@
「
哲
學
」
一
辭
，
對
他
而
言
，
主
要
指
自
然
哲
學
和
科
學
;
比
起
人
的
科

學
，
對
於
外
在
事
物
的
知
識
，
正
是
他
所
蔑
視
的
東
西
。
但
是
，
問
題
還
在
於
光
憑
理
性
並
不
足
以
建
立
人
的

科
學
。
因
為
沒
有
基
督
宗
教
的
光
，
人
不
能
了
解
自
己
。
理
性
有
它
自
己
的
園
地
，
譬
如
在
數
學
和
自
然
科
學

(
或
自
然
哲
學
)
方
面
;
但
是
對
人
而
言
，
具
有
真
正
的
重
要
性
而
且
亟
需
去
理
解
的
真
理
，
以
及
他
的
本
性

與
超
自
然
的
命
運
，
卻
不
是
哲
學
家
或
科
學
家
所
能
發
現
的
。
「
我
曾
花
了
好
長
一
段
時
間
，
從
事
抽
象
科
學

的
研
究
;
身
在
其
中
所
能
獲
得
的
只
是
一
些
勉
強
的
溝
通
(
帥
，
我
們
能
和
他
同
享
這
些
研
究
而
且
能
相
互
『

溝
通
』
的
人
，
相
對
地
說
，
實
在
太
少
了
)
，
這
件
事
曾
使
我
深
覺
厭
煩
。
當
我
開
始
從
事
人
的
研
究
，
我
發

現
這
些
抽
象
科
學
實
在
不
適
合
人
來
研
究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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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巴
斯
卡
貶
損
「
理
性
」
之
時
，
他
乃
是
基
於
狹
牢
的
意
義
而
使
用
該
辭
，
指
的
是
心
智
之
抽
象
的
、
分

析
的
、
演
釋
的
運
作
，
就
像
在
「
幾
何
」
中
一
樣
。
當
然
，
他
不
是
在
貶
損
廣
義
之
下
的
理
性
。
他
的
基
督
宗

教
護
教
學
綱
要
，
顯
然
也
是
一
部
討
論
心
智
的
著
作
，
因
此
無
論
我
們
是
否
同
意
他
對
狹
義
理
性
的
批
評
，
畢

竟
那
還
是
一
番
理
性
的
批
評
。
簡
單
地
說
，
巴
斯
卡
希
單
說
明
兩
點
:
一
、
數
學
方
法
和
科
學
方
法
不
是
我
們

能
用
來
認
識
真
理
的
唯
一
途
徑
。
二
、
數
學
和
科
學
的
真
理
並
不
是
人
類
最
需
要
去
了
解
的
東
西
。
但
是
這
兩

個
命
題
並
不
涵
蘊
，
一
般
的
推
論
或
心
智
的
使
用
是
該
受
譴
責
的
。

西洋哲學史

一
一--‘ 

當
我
們
考
慮
巴
斯
卡
論
及
「
心
靈
」
企

Z
E
R
C

時
，
我
們
一
樣
要
記
住
前
述
這
一
點
。
因
為
如
果

我
們
把
他
反
對
「
理
性
」
的
辯
難
，
解
釋
成
反
心
智
和
反
思
想
，
我
們
就
很
可
能
會
以
非
常
情
緒
性
的
意
義

去
解
釋
「
心
靈
」
。
但
是
在
分
辨
心
靈
與
理
性
時
，
巴
斯
卡
無
意
主
張
，
人
類
應
該
放
棄
使
用
他
們
的
心
智

(
旦
旦
)
，
而
完
全
投
入
情
緒
的
領
域
。
巴
斯
卡
著
名
的
餃
述
，
「
心
靈
有
它
的
理
由
，
但
非
理
性
所
能
理

解
」
@
'
似
乎
就
隱
含
了
心
智
與
心
靈
之
間
，
理
智
活
動
與
情
緒
反
應
之
間
的
對
比
。
但
是
我
們
已
經
了
解
，

根
攘
巴
斯
卡
的
主
張
，
人
們
係
以
「
心
靈
」
認
識
第
一
原
理
，
理
性
則
根
攘
這
些
原
理
再
導
出
其
他
的
命
題
。

所
以
使
閱
顯
的
，
心
靈
在
這
真
並
不
只
意
指
情
緒
。
所
以
，
我
們
必
讀
問
他
究
竟
以
這
辭
指
謂
什
麼
?

我
們
幾
乎
很
難
說
巴
斯
卡
是
基
於
明
確
的
意
義
在
使
用
心
靈

Q
o
g
g
凸
一
辭
。
有
時
它
被
用
為
「
意

志
」
的
同
義
詞
。
當
它
被
用
作
這
種
意
義
的
時
候
，
它
不
指
謂
一
種
知
識
或
一
種
直
接
的
認
知
工
具
，
而
是
指

引
導
理
智
的
注
意
力
朝
某
個
對
象
集
中
之
欲
望
與
興
趣
的
運
動
。
「
意
志
是
信
仰
的
主
要
官
龍
之
一
;
不
是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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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
形
成
信
仰
，
而
是
因
為
事
物
之
真
傌
乃
是
根
攘
人
們
是
在
何
種
層
面
下
見
之
而
定
。
意
志
，
樂
於
某
一
層
面

而
不
樂
於
另
一
一
層
面
，
將
使
心
智
不
去
考
慮
那
些
它
不
希
望
見
到
的
東
西
之
性
質
。
所
以
心
智
，
是
順
從
意
志
，

而
停
下
來
考
慮
意
志
所
好
的
層
面
。
@
在
另
一
些
時
使
，
「
心
靈
」
指
的
是
一
種
知
識
或
一
種
認
知
的
工
具
。

這
是
巴
斯
卡
在
使
用
該
辭
之
時
所
特
有
的
性
質
。
其
例
證
就
在
於
他
說
我
們
是
以
「
心
靈
」
去
解
悟
第
一
原

理
。
」
「
我
們
不
僅
用
理
性
也
用
心
靈
認
知
真
理
。
而
且
是
以
心
靈
去
認
識
第
一
原
理
。
」
@
巴
斯
卡
也
使
用

「
本
世
」
和
「
本
能
」
'
「
本
性
打
敗
比
羅
主
義
，
理
性
則
打
敗
獨
斷
論
。
」
@
「
本
能
和
理
性
是
本
性
的
兩

種
特
性
。
」
@
「
心
靈
，
本
能
，
原
理
」
。
@

甚
至
當
「
心
靈
」
被
用
來
指
涉
認
知
方
式
或
認
知
工
具
時
，
顯
然
，
該
辭
在
不
同
的
脈
絡
中
也
有
不
同
的

意
義
。
當
巴
斯
卡
說
原
理
為
心
靈
所
感
受
，
顯
然
，
他
說
的
是
直
覺
。
在
論
及
幾
何
的
第
一
原
理
時
，
不
可
能

有
愛
好
原
理
的
問
題
。
但
是
當
他
斷
定
「
感
受
(
知
覺
)
上
帝
的
是
心
靈
，
而
不
是
理
性
」
@
，
他
是
在
考
慮

對
於
上
帝
之
愛
的
體
認
，
而
且
對
於
那
些
不
具
備
任
何
有
關
上
帝
存
在
之
形
上
學
論
證
的
人
或
缺
乏
有
利
於
基

督
教
會
歷
史
與
經
驗
論
證
的
人
，
乃
特
別
容
易
有
這
番
體
認
。
但
指
的
並
不
是
單
純
的
情
緒
，
而
是
對
於
上

帝
之
愛
的
體
認
，
而
且
對
於
那
些
不
具
備
任
何
有
關
上
帝
存
在
之
形
上
學
論
證
的
人
或
缺
乏
有
利
於
基
督
教
之

歷
史
與
經
驗
論
設
的
人
，
乃
特
別
容
易
有
這
番
體
認
。
他
指
的
並
不
是
單
純
的
情
緒
，
而
是
對
於
上
帝
之
可
愛

的
體
認
，
而
且
常
見
於
虔
誠
的
基
督
徒
中
。
這
是
上
帝
運
作
在
靈
魂
中
的
結
果
，
它
是
由
愛
或
慈
悲
所
發
的
超

自
然
的
信
仰
，
它
乃
屬
於
「
慈
悲
或
愛
的
次
序
」
而
不
是
「
心
智
的
次
序
」
。
再
說
，
也
由
於
『
心
靈
」
或
「

本
能
」
我
們
才
知
道
醒
時
的
生
活
不
是
夢
。
一
個
人
可
能
無
法
訴
諸
演
證
以
證
明
醒
時
的
生
活
不
是
夢
，
但
他

絕
不
能
說
，
他
不
知
道
醒
時
的
生
活
與
夢
有
異
。
這
番
了
解
純
然
出
自
「
心
靈
」
。
在
這
兒
「
心
靈
」
意
指
本

.201 . 第七章



第四卷﹒ 202.

能
的
、
當
下
的
y

非
理
性
的
對
於
真
理
的
理
解
。
而
巴
斯
卡
的
主
張
是
，
我
們
能
達
到
確
定
性
(
依
他
的
見

解
是
合
法
的
確
定
性
)
，
即
使
理
性
不
能
予
以
證
明
，
因
為
「
理
性
」
不
是
我
們
能
用
以
理
解
真
理
的
唯
一
途

徑
;
而
且
，
理
性
主
義
者
若
認
為
那
是
唯
一
途
徑
的
話
，
那
也
只
不
過
表
示
他
們
的
偏
見
與
傲
慢
罷
了
。

巴
斯
卡
，
顯
然
沒
有
發
展
出
每
一
字
辭
的
作
用
與
意
義
皆
有
清
楚
定
義
的
一
套
專
技
辭
彙
。
有
時
，
一
個

詞
語
的
作
用
，
與
其
說
是
在
鼓
述
某
種
意
義
還
不
如
說
是
在
暗
示
某
種
意
義
。
因
此
，
像
「
心
靈
」
、
「
本

能
」
和
「
感
受
」
之
類
的
字
詞
乃
是
在
暗
示
直
接
性
、
自
然
性
和
方
向
性
。
在
常
識
的
層
面
上
，
我
們
對
於
外

在
世
界
的
實
在
有
一
自
然
而
然
的
、
直
接
的
認
識
或
意
識
;
由
此
所
獲
得
之
信
念
或
確
定
性
，
即
使
未
有
理
性

的
證
胡
來
支
持
，
也
還
是
合
法
的
。
在
「
發
何
」
的
層
面
上
，
我
們
對
於
諸
原
理
有
一
直
接
的
認
識
;
即
使
這
些

原
理
未
能
予
以
演
證
'
我
們
的
確
信
還
是
合
法
的
，
而
且
還
作
為
進
一
步
之
演
繹
推
論
的
基
礎
。
在
道
德
的
層

面
上
，
對
於
諸
種
價
值
，
我
們
一
樣
有
一
種
自
然
而
然
且
直
接
的
理
解
，
儘
管
這
番
理
解
可
能
不
移
清
楚
或
可

能
無
法
成
立
。
在
宗
教
生
活
的
層
面
上
，
對
於
上
帝
，
虔
誠
的
信
徒
乃
擁
有
一
番
誠
墊
的
認
識
，
這
番
認
識
可

使
信
徒
免
於
因
懷
疑
論
的
攻
擊
而
動
搖
信
心
。
總
而
言
之
，
「
心
靈
」
是
一
種
認
知
的
本
能
，
植
根
於
靈
魂
最
內

在
的
本
性
。

西洋哲學史

四如
果
我
們
希
望
談
談
巴
斯
卡
的
方
法
，
我
們
就
必
費
提
一
提
心
靈
與
理
性
。
如
果
我
們
認
為
他
是
想
要
以

感
受
代
替
理
性
，
或
否
定
理
性
論
證
與
宗
教
真
理
的
理
解
之
間
的
關
係
，
那
將
是
一
種
誤
解
。
在
數
學
襄
面
，

若
不
是
因
為
對
於
明
顯
的
第
一
原
理
有
著
直
接
的
認
識
，
演
繹
法
與
演
證
將
無
法
具
備
確
定
性
。
但
是
沒
有
論



證
的
、
演
釋
的
推
論
，
也
一
樣
不
會
有
數
學
。
再
說
，
雖
然
單
純
、
虔
誠
的
基
督
徒
透
過
他
對
上
帝
之
誠
摯
的

認
知
而
有
合
法
的
確
信
，
但
是
這
個
確
信
只
是
一
種
個
人
的
私
事
，
我
們
絕
不
可
因
此
認
為
，
有
益
的
基
督
教

的
論
證
是
多
餘
的
。
我
們
不
能
因
單
純
、
虔
誠
的
基
督
徒
對
於
真
理
有
其
內
在
的
體
認
，
師
要
求
聽
聽
論
者
與

不
可
知
論
者
滿
意
。
因
此
巴
斯
卡
為
基
督
宗
教
提
出
了
一
項
辯
護
，
缸
，
為
基
督
宗
教
作
一
理
性
的
辯
護
。
他

的
論
證
乃
立
基
於
經
驗
的
與
歷
史
的
事
實
，
郎
，
立
基
於
基
督
信
仰
的
出
現
是
一
經
驗
的
事
實
、
脊
蹟
、
預
言

等
等
;
但
是
這
些
論
證
皆
為
推
理
的
論
證
。
依
巴
斯
卡
的
見
解
，
我
們
不
能
以
「
幾
何
」
或
先
驗
的
演
繹
推
論

來
證
明
基
督
宗
教
的
真
實
性
。
我
們
必
讀
轉
向
經
驗
與
料
(
0自
立
門
戶g-
e
g
)
，
以
證
貫
它
們
的
會
集
是
如

何
必
然
地
指
向
基
督
宗
教
的
真
貫
性
。
但
是
展
現
這
個
會
集
的
過
程
乃
是
心
智
的
工
作
。

的
確
，
強
調
這
個
事
實
是
必
要
的
，
因
為
關
於
感
受
，
巴
斯
卡
的
格
言
容
易
給
人
造
成
錯
誤
的
印
象
。
同

時
，
「
心
靈
」
的
概
念
甚
至
在
他
為
基
督
宗
教
作
推
理
的
辯
護
時
亦
扮
演
著
重
要
的
角
色
，
因
為
儘
管
心
靈
確

實
未
能
提
供
證
明
，
但
是
它
能
認
清
證
明
中
所
舉
之
事
實
的
意
義
，
以
及
一
切
概
然
性
之
會
集
的
意
義
。
聽
過
論

證
且
了
解
其
字
義
的
兩
個
人
，
其
中
一
人
也
許
能
了
解
這
些
論
證
所
累
積
起
來
的
力
量
，
另
一
人
也
許
不
能
。

如
果
所
有
的
論
證
都
已
種
提
出
了
，
那
麼
兩
個
人
之
間
的
差
異
絕
不
在
於
其
中
一
人
聽
過
某
個
論
證
，
而
另
外

一
人
卻
沒
有
聽
過•• 

而
是
，
其
中
一
人
所
直
覺
地
掌
握
論
證
之
力
量
與
意
義
，
而
另
一
人
則
不
能
。
所
以
，
護

教
學
的
發
展
，
最
重
要
的
是
以
最
兵
說
服
力
的
形
式
展
現
論
證
'
貴
在
促
發
「
心
靈
」
的
功
能
，
而
不
在
於
為

了
說
明
人
們
而
包
容
了
一
個
A甘
心
智
討
厭
的
結
論
。

.203. 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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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一
部
哲
學
史
中
，
欲
就
巴
斯
卡
為
基
督
宗
教
而
作
的
辦
護
作
過
長
的
解
釋
與
討
論
，
是
不
適
當
的
。
而

且
，
本
章
的
讀
者
亦
有
權
利
合
理
地
期
待
找
出
巴
斯
卡
的
哲
學
理
路
。
但
是
我
們
聽
乎
不
能
撇
開
他
為
基
督
宗

教
所
作
的
辯
護
而
能
了
解
他
的
觀
點
。

巴
斯
卡
始
則
證
實
「
沒
有
上
帝
的
人
的
悲
慘
」
，
那
就
是
說
「
那
個
人
己
腐
朽
」
。
@
比
起
自
然
的
國

度
，
人
算
得
什
麼
?
「
比
起
無
限
，
人
是
無
，
比
起
無
則
是
一
，
人
只
是
全
有
與
全
無
的
中
間
。
如
果
不
能
理

解
任
何
→
端
，
萬
物
之
始
與
終
乃
陷
在
不
可
解
的
神
都
中
而
非
他
所
能
知
。
所
以
他
一
樣
不
能
了
解
他
所
由
生

的
虛
無
或
包
藏
他
的
那
個
無
限
者
。
」
@
人
不
能
知
無
限
大
也
不
能
知
無
限
小
。
甚
至
對
存
在
於
兩
極
之
間
的

那
些
東
西
，
也
不
可
能
有
個
全
知
。
因
為
萬
物
乃
存
在
交
五
的
關
係
中
，
對
於
任
一
部
分
的
全
知
都
有
賴
於
對

整
體
的
了
解
。
他
的
智
能
是
有
限
的
，
而
且
他
也
容
易
因
感
官
知
覺
和
想
像
而
迷
失
。
更
進
一
步
地
說
，
他
把

風
俗
習
慣
現
為
自
然
法
則
;
在
社
會
生
活
中
，
則
誤
把
權
力
法
規
視
為
正
義
法
則
。
他
受
自
愛
的
支
配
，
這
個

自
利
的
傾
向
，
不
僅
矇
住
了
他
的
眼
睛
，
使
他
君
不
見
真
正
的
正
義
，
同
時
還
是
社
會
和
政
治
生
活
中
使
秩
序

失
調
的
根
源
。
再
說
，
人
乃
困
惑
於
矛
盾
之
中
，
而
他
就
是
使
自
己
困
惑
的
謎
。
除
了
無
限
者
之
外
，
他
對
什

麼
都
不
滿
意
，
但
是
事
實
上
他
根
本
就
找
不
到
完
全
的
滿
意
。

在
巴
斯
卡
對
人
的
悲
慘
或
可
憐
所
作
的
描
給
中
，
他
乃
依
儕
比
羅
主
義
者
或
懷
疑
論
者
的
著
作
，
而
且
在

某
一
點
上
，
他
叉
偏
向
蒙
田

(
Z
S
E
宮
。
)
和
夏
陸

(
n
v
R
H
O
口
)
。
他
說
，
蒙
田
沒
什
麼
價
值
，
因
為
對

於
那
些
把
人
性
評
價
得
過
高
而
全
然
不
知
人
的
迂
腐
與
懦
弱
的
人
，
他
竟
為
他
們
的
驕
傲
所
惑
。
但
是
，
我
們

必
讀
記
住
，
巴
斯
卡
力
圖
展
現
的
是
「
沒
有
上
帝
」
的
人
的
可
憐
。
他
的
目
的
不
在
於
提
倡
懷
疑
論
和
出
自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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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類
自
身
的
自
覺
，
而
是
要
藉
著
展
現
人
要
是
沒
有
上
帝
會
是
什
麼
樣
子
，
來
促
使
有
靈
性
的
人
去
深
入
考
慮

基
督
教
義
。
巴
斯
卡
非
常
清
楚
，
要
說
服
沒
有
必
需
的
性
向
的
人
，
單
憑
論
證
是
無
力
的
。

但
是
，
人
還
有
另
一
方
面
也
值
得
考
慮
，
那
就
是
他
的
「
偉
大
」
。
他
的
偉
大
甚
至
可
從
他
的
可
憐
處
推

演
出
來
。
「
人
的
偉
大
至
為
明
顯
，
甚
至
可
從
他
的
可
憐
推
處
出
。
因
為
在
動
物
身
上
可
謂
之
本
性
的
，
在
人

身
上
我
們
乃
謂
之
為
可
憐
。
憑
此
，
我
們
認
識
了
他
現
在
的
本
性
就
像
動
物
的
一
樣
，
他
從
先
前
較
好
的
本
性

墮
落
下
來
。
因
為
，
除
了
廢
玉
之
外
，
叉
有
誰
會
為
身
不
為
王
感
到
不
快
?
」
@
甚
至
他
不
節
制
之
處
也
顯
示

他
渴
望
成
為
無
限
者
。
他
能
認
識
自
身
的
可
憐
，
這
能
力
本
身
已
足
以
象
徵
他
的
偉
大
。
「
人
知
道
他
是
可
撓

的
。
他
是
可
憐
的
，
只
因
為
他
是
可
憐
的
。
但
他
也
是
偉
大
的
，
因
為
他
清
楚
這
一
點
。
」
@
更
進
一
步
說
「

思
想
構
成
人
的
偉
大
。
」
@
「
人
只
是
蘆
葦
，
自
然
中
最
脆
弱
的
東
西
;
但
他
是
會
思
考
的
蘆
葦
。
要
摧
毀

他
，
並
不
需
要
集
中
全
宇
宙
的
力
量
，
一
陣
風
、
一
滴
水
都
足
以
教
他
毀
誠
。
但
是
縱
使
宇
宙
摧
毀
了
他
，
他

還
是
比
摧
毀
他
的
宇
宙
高
貴
。
因
為
他
知
道
，
他
會
死
而
且
宇
宙
遠
比
他
更
強
。
但
是
宇
宙
對
於
這
一
點
卻

一
無
所
知
。
」
@
「
就
空
間
而
言
，
宇
宙
包
容
且
吸
砍
了
我
，
就
像
一
個
點
一
樣
。
但
是
憑
著
思
想
，
我
乃
包

容
宇
宙
。
」
@
人
充
滿
了
一
個
難
以
基
足
的
追
求
幸
福
的
欲
望
，
這
個
欲
望
正
是
不
幸
的
根
源
。
但
是
「
無
限

的
鴻
溝
只
能
由
無
限
的
、
不
變
的
事
物
來
填
足
，
也
就
是
唯
有
上
帝
本
身
才
能
使
他
滿
足
。
」
@
所
以
，
在
這

兒
必
氯
再
說
一
次
，
人
的
可
瞬
乃
顯
現
出
他
的
偉
大
，
他
有
能
力
為
上
帝
完
成
種
種
事
工
。

所
以
，
我
們
面
對
了
恰
好
相
反
的
兩
樣
東
西
.• 

人
的
懦
弱
和
他
的
偉
大
。
我
們
必
讀
把
這
兩
樣
東
西
整
個

地
把
握
在
我
們
的
思
想
中
。
因
為
很
明
顯
地
，
構
成
問
題
的
正
是
這
兩
個
對
立
之
物
的
同
時
並
存
。
「
人
，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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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個
怪
物
!
多
麼
畸
形
、
怪
異
呀
!
是
一
團
混
亂
、
矛
盾
的
荐
有
，
怪
異
的
東
西
。
雖
貝
克
萬
物
主
靈
。
也
是
愚

蠢
的
蚯
蚓
;
雖
是
真
理
的
儲
藏
所
，
也
是
不
確
定
與
謬
誤
的
垃
圾
坑
;
是
宇
宙
的
榮
耀
也
是
宇
宙
的
糟
相
。
但

是
又
有
誰
能
解
開
這
個
結
呢
?
」
@
哲
學
家
當
然
不
能
;
比
羅
主
義
者
使
人
變
為
一
無
所
是
之
物
，
另
一
些
哲

學
家
則
使
人
變
成
了
神
。
然
而
，
人
是
偉
大
的
也
是
可
憐
的
。

如
果
人
不
能
解
決
出
於
自
身
的
本
性
的
問
題
，
那
麼
就
聽
上
帝
的
吧
!
但
是
何
處
能
聽
到
上
帝
的
聲
音

呢
?
不
在
異
教
徒
的
宗
教
中
，
那
些
宗
教
既
缺
乏
權
威
也
缺
乏
證
明
，
而
且
縱
容
邪
惡
。
在
猶
太
人
的
宗
教
中

嗎
?
在
這
宗
教
真
面
，
聖
經
對
於
墮
落
的
解
釋
使
我
們
了
解
了
人
的
可
憐
。
但
是
，
舊
約
的
鼓
述
看
來
就
過
於

誇
張
，
何
況
它
的
預
言
已
實
現
在
基
督
身
上
，
基
督
救
贖
人
類
而
猶
太
教
卻
不
能
。
在
這
見
我
們
找
到
了
中
介

者
和
救
贖
者
，
這
是
先
知
的
預
言
的
，
而
且
他
以
神
蹟
證
明
了
他
的
權
威
性
，
以
及
他
的
教
義
是
至
尊
貴
的
。

「
認
知
上
帝
而
未
認
知
我
們
的
可
憐
，
使
人
心
生
傲
慢
。
認
知
我
們
的
可
憐
而
未
認
知
上
帝
使
人
陷
於
絕
望
。

對
於
耶
穌
基
督
的
認
識
乃
形
成
二
者
的
中
點
;
因
為
在
那
兒
我
們
可
以
找
到
上
帝
也
看
到
了
我
們
自
己
的
可

悔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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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冥
想
錄
」
中
，
@
巴
斯
卡
提
出
了
著
名
的
「
賭
注
論
證
」
。
它
的
意
義
和
目
的
並
不
直
截
了
然
，
許
多

批
評
家
曾
為
這
個
論
證
作
過
各
種
不
同
的
解
釋
。
但
是
，
很
明
顯
的
，
巴
斯
卡
飯
不
是
要
以
這
個
論
證
來
證
明

上
帶
的
存
在
，
更
不
是
要
以
這
個
論
證
來
取
代
基
督
宗
教
對
上
帝
的
存
在
所
作
的
證
朗
。
它
似
乎
是
為
某
特
殊

階
層
的
人
設
想
的
。
這
個
階
層
的
人
，
雖
然
不
信
從
懷
疑
論
者
和
無
神
論
者
的
論
證
'
但
也
還
不
肯
信
從
基
督



巴斯卡

宗
教
的
真
理
，
所
以
他
們
仍
停
留
在
未
下
決
斷
的
狀
態
。
巴
斯
卡
想
告
訴
這
些
發
現
自
己
處
於
此
種
心
態
下
的

人
，
信
從
基
督
宗
教
的
真
理
是
對
他
們
有
利
的
而
且
能
帶
給
他
們
幸
福
，
如
果
信
乃
完
全
由
他
們
自
己
的
意
志

決
定
，
那
麼
信
將
是
唯
一
合
理
的
行
為
途
徑
。
但
這
不
表
示
他
要
求
他
們
信
，
這
個
信
乃
是
賭
注
論
證
的
結
果
。

他
心
襄
所
想
的
似
乎
是
教
他
們
先
有
個
心
智
上
的
準
備
，
並
先
有
一
個
適
合
接
受
信
仰
的
意
向
，
因
為
意
向
常

受
激
情
和
俗
事
的
干
擾
。
他
告
訴
他
們
根
攘
他
們
的
自
然
之
光
(
或
常
識

X
S
E
口

-
a
E
E

雪
白
E
E
B

口
8
)

，
但
他
不
認
為
那
只
是
一
件
為
自
己
的
利
益
而
下
注
，
或
只
是
為
一
件
不
確
定
的
事
物
而
賭
，
因
為
，
如
果
他

是
這
麼
想
，
那
麼
他
將
無
法
解
釋
村
他
是
為
了
基
督
宗
教
而
作
有
計
畫
的
、
理
性
的
辯
護
，
或
已
他
堅
信
把
信

仰
之
光
授
給
人
額
的
正
是
上
帝
自
己
。

上
帝
或
者
存
在
，
或
者
不
存
在
。
懷
疑
論
者
責
罵
基
督
徒
，
只
因
為
他
們
對
這
個
問
題
作
了
問
確
的
解
答

(
雖
然
理
性
並
不
能
證
實
那
個
答
案
是
正
確
的
)
。
「
我
將
譴
責
他
們
，
不
為
了
他
們
作
此
選
擇
，
而
是
因
為

他
們
作
了
選
擇
o
.
e
.
-
•• 
正
確
的
作
法
當
是
不
下
注
。
」
「
是
的
，
」
巴
斯
卡
說
，
「
但
是
你
必
氯
一
賭
，
而
且
這

一
賭
並
不
由
你
的
意
志
決
定
;
因
為
你
已
涉
足
這
樣
的
事
。
」
換
言
之
，
維
持
無
所
謂
或
中
止
判
斷
，
這
態
度

本
身
就
是
已
作
了
抉
擇
1
)
1

選
擇
背
離
上
帝
。
所
以
，
如
果
一
個
人
不
得
不
選
擇
一
條
出
路
，
那
麼
他
必
以
利

益
為
依
歸
。
這
涉
及
些
什
麼
呢
?
一
個
人
的
理
性
和
他
的
意
志
，
他
的
知
識
和
他
的
幸
福
。
他
的
理
性
決
不
會

因
為
選
擇
此
道
，
不
選
擇
復
道
，
而
受
較
大
的
害
，
因
為
他
必
鎮
抉
擇
。
至
於
幸
福
，
下
注
於
上
帝
一
方
顯
然

是
有
利
的
，
所
以
也
是
合
理
的
。
「
如
果
你
贏
了
，
你
贏
得
一
切
;
如
果
你
轍
了
，
你
什
麼
也
沒
損
失
。
」
「

在
此
一
方
你
有
一
個
機
會
贏
得
無
窮
無
盡
的
幸
福
生
活
，
在
復
一
方
，
則
是
有
限
次
數
的
損
失
;
至
於
你
的
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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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則
更
是
有
限
。
」
現
在
，
比
起
無
限
，
有
限
乃
形
同
無
物
。
所
以
，
你
沒
有
進
一
步
考
慮
的
必
要
。

也
許
有
人
會
說
，
下
注
於
上
帝
就
等
於
是
以
確
定
去
圖
謀
不
確
定
。
冒
險
以
有
限
之
物
去
圖
謀
確
定
的
無

限
之
物
，
當
然
有
利
;
但
是
，
當
我
們
是
以
放
棄
確
定
的
有
限
之
物
來
換
取
不
確
定
的
無
限
之
物
時
，
損
失
方

面
的
確
定
性
和
獲
利
方
面
的
可
能
性
當
五
相
抵
消
。
在
這
樣
的
情
況
下
，
當
一
個
人
甚
至
不
曉
得
有
那
麼
一
個

可
獲
的
無
限
之
物
，
這
時
，
與
其
放
棄
他
實
際
上
已
確
定
擁
有
的
東
西
以
換
取
那
無
限
之
物
，
買
不
如
維
持
現

狀
好
些
。
但
是
，
關
於
這
一
點
，
巴
斯
卡
回
答
，
每
一
位
賭
者
都
是
以
確
實
之
物
，
去
賠
不
確
定
的
東
西
，
而

且
他
這
麼
做
「
並
不
違
反
理
性
」
。
何
況
，
為
了
下
注
於
上
帝
而
放
棄
某
些
享
樂
的
人
，
亦
將
獲
得
其
他
的
東

西
，
包
括
贏
得
真
正
的
美
德
。
「
你
在
這
條
路
上
跨
出
的
每
一
步
，
你
將
君
見
所
獲
得
的
是
多
麼
確
定
，
而
所

付
出
的
冒
險
誠
然
無
物
，
以
致
於
你
終
會
了
解
你
己
下
注
於
某
個
確
定
、
無
限
的
東
西
，
為
了
這
東
西
事
實
上

你
什
麼
也
沒
有
付
出
之
最
主
要
的
要
求
，
就
是
開
始
下
挂
，
開
始
降
低
自
己
的
激
情
，
追
隨
信
仰
者
的
行

為
，
而
不
是
堆
積
許
多
有
關
上
帝
之
存
在
的
論
證
。
換
言
之
，
雖
然
一
個
人
不
可
能
帶
給
自
己
充
分
的
信
心
，

但
是
他
可
透
過
準
備
而
產
生
那
種
故
果
，
如
果
他
作
了
準
備
，
神
將
會
給
他
他
所
追
尋
的
信
心
。

巴
斯
卡
的
話
有
時
確
實
隱
含

•• 

宗
教
缺
乏
理
性
的
支
持
。
「
如
果
人
只
應
該
為
確
實
的
事
物
而
作
為
，
那

麼
他
的
確
不
該
為
了
宗
教
而
有
任
何
作
為
。
因
為
它
不
是
確
定
的
東
西
。
」
@
但
是
他
又
認
為
，
我
們
始
終
都

是
為
不
確
定
的
事
物
而
冒
臉
，
並
且
在
戰
爭
、
貿
易
、
旅
行
之
中
表
露
無
遺
。
人
的
生
活
中
，
沒
有
一
樣
東
西

是
絕
對
確
定
的
。
雖
然
明
天
是
不
確
定
的
，
但
沒
有
人
會
認
為
，
基
於
明
天
我
們
還
可
能
活
著
的
可
能
性
去
作

為
，
是
不
合
理
的
。
「
宗
教
襄
面
所
舍
的
確
實
性
，
實
遠
比
明
天
我
們
還
可
能
活
著
更
大
。
」
@
所
以
探
討
真
理

西洋哲學史



是
唯
一
合
理
之
事
;
因
為
如
果
我
們
還
未
禮
拜
上
帝
就
死
了
，
我
們
將
永
遠
失
落
。
「
但
是
」
，
你
會
說
，
「

如
果
她
有
意
志
，
也
認
為
我
應
該
禮
拜
祂
，
那
麼
他
會
給
我
有
關
她
的
意
志
之
訊
息
。
」
「
不
錯
，
她
的
確
給

了
你
，
但
你
疏
忽
了
那
些
訊
息
。
尋
求
那
些
一
訊
息
吧
!
那
是
值
得
的
。
」
@
「
我
告
訴
你
，
如
果
，
放
棄
逸

樂
，
你
很
快
就
會
獲
得
信
心
。
你
，
現
在
就
開
始
。
如
果
我
能
給
你
信
心
，
我
當
然
會
給
你
，
但
我
不
能
。
.

但
是
，
你
若
放
棄
了
逸
樂
，
你
自
然
會
發
現
我
說
的
到
底
對
不
對
。
」
@
巴
斯
卡
的
整
個
賭
注
論
證
，
顯
然
是

一
因
人
而
設
的
論
證
(
自
∞z
s
g
E
B

且

F
O
B
-
5日
)
，
這
一
套
設
計
純
然
是
為
了
要
說
動
懷
疑
論
者
，
教
他

們
放
棄
漠
不
關
心
的
態
度
，
而
儘
快
使
自
己
處
於
信
心
能
真
實
到
臨
的
處
境
。
姑
且
不
論
巴
斯
卡
有
時
也
有
意

表
彰
自
己
的
思
想
，
但
是
他
的
確
不
否
認
確
實
是
有
基
督
宗
教
真
理
的
訊
息
，
其
匯
集
之
處
正
是
它
的
明
證
。

但
是
，
依
他
的
見
解
，
人
不
可
能
正
確
地
了
解
那
些
訊
息
，
或
把
握
它
們
匯
集
在
一
點
上
的
力
量
，
除
非
他
先

放
棄
漠
不
關
心
的
態
度
，
並
努
力
克
制
自
己
。
這
就
是
巴
斯
卡
的
賭
注
論
證
。

七

巴斯卡

顯
然
，
巴
斯
卡
是
以
一
位
虔
信
的
基
督
徒
的
立
場
在
寫
作
。
他
無
意
教
人
轉
向
「
有
神
論
」
，
而
是
要
教

人
歸
向
基
督
宗
教
。
他
了
解
，
要
實
現
此
一
轉
變
的
可
能
，
首
先
，
必
需
先
有
某
種
道
德
情
操
。
當
然
，
要
找

出
一
些
表
示
他
極
度
輕
視
理
性
行
為
的
鎧
述
並
不
困
難
。
所
以
，
有
些
忠
信
基
督
宗
教
的
神
學
家
曾
對
他
加

以
杯
葛
。
但
是
，
我
們
若
採
取
一
個
比
較
寬
泛
的
觀
點
，
而
且
不
忘
他
最
關
心
的
是
如
何
使
人
步
往
上
帝
能
親

自
予
以
造
就
的
一
點
，
以
及
他
心
襄
所
想
的
是
基
督
宗
教
信
仰
而
不
是
哲
學
上
的
有
神
論
，
那
麼
我
想
，
我
們

必
讀
承
認
，
作
為
一
位
護
教
者
的
巴
斯
卡
，
他
所
具
備
的
天
賦
和
原
創
性
乃
明
白
地
展
現
於

•• 

他
極
度
關
心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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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信
仰
之
前
的
道
德
準
備
。
他
的
一
般
態
度
誠
然
是
一
位
基
督
宗
教
護
教
者
，
其
價
值
則
遠
超
過
他
的
思
想
在

某
些
方
面
所
顯
露
出
來
的
重
要
性
及
恆
久
的
有
截
住
(
關
於
這
些
方
面
，
天
主
教
神
學
家
常
認
為
它
們
頗
有
問

題
，
或
應
予
譴
責
)
。
由
於
見
樹
不
見
林
，
以
致
於
這
些
神
學
家
不
知
該
感
激
巴
斯
卡
在
基
督
宗
教
護
教
史
上

的
重
大
貢
獻
與
影
響
，
這
誠
然
是
一
件
憾
事
。

但
是
，
如
果
就
巴
斯
卡
是
一
位
卓
越
的
數
學
家
和
科
學
家
，
而
不
就
他
是
一
位
基
督
宗
教
護
教
者
而
論
，

我
們
是
否
能
移
說
他
不
是
哲
學
家
?
當
然
，
這
個
問
題
的
答
案
乃
決
定
於
我
們
對
「
哲
學
家
」
一
辭
的
理
解
。
如

果
我
們
把
「
哲
學
家
」
理
解
為
:
只
懂
理
性
而
能
創
造
出
一
個
展
現
整
個
實
在
之
系
統
的
人
;
那
麼
，
我
們
當

然
不
認
為
巴
斯
卡
是
一
位
哲
學
家
。
因
為
他
相
信
若
非
信
仰
之
助
，
理
性
不
能
解
答
問
題
。
而
且
他
也
相
信
，

有
許
多
奧
都
不
僅
非
心
智
所
能
理
解
，
甚
至
，
受
過
信
仰
的
照
明
也
一
樣
不
能
。
人
的
理
性
有
絕
對
的
權
利
;

巴
斯
卡
非
常
厭
惡
這
個
概
念
。
但
是
，
如
我
們
所
了
解
的
，
他
對
人
類
的
知
識
以
及
各
種
「
層
面
」
(
肉
體
層

面
、
心
智
層
面
或
科
學
層
面
，
乃
至
慈
愛
的
層
面
)
的
各
種
不
同
的
模
式
與
方
法
，
皆
有
其
理
性
的
看
法
。
縱

使
在
技
術
的
觀
點
上
，
他
未
曾
把
這
些
理
念
及
其
異
同
作
更
進
一
步
的
發
展
，
但
是
在
這
一
點
上
我
們
已
能
君

出
他
的
知
識
論
和
有
關
價
值
哲
學
上
的
理
論
。
他
關
於
人
的
分
析
，
誠
然
可
稱
為
人
的
哲
學
，
即
使
這
門
哲
學

在
很
久
的
一
個
範
圍
內
所
提
出
的
是
，
不
訴
諸
天
敵
即
無
法
解
答
的
問
題
。
而
且
在
這
門
人
的
哲
學
襄
面
，
許

多
觀
念
乃
關
連
著
倫
理
學
和
政
治
分
析
。

「
分
析
」
一
辭
在
巴
斯
卡
的
思
想
中
當
然
有
其
適
用
之
處
。
譬
如
，
我
們
說
他
分
析
「
知
道
」
(
宮
。

3
)

一
辭
的
不
同
意
義
，
郎
不
可
謂
之
不
合
理
;
因
為
他
不
僅
說
明
了
「
知
道
」
一
辭
在
數
學
知
識
中
的
限
制
，
同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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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也
說
明
了
一
般
用
法
因
「
傲
妓
」
此
種
用
法
而
來
的
不
合
理
性
。
一
股
人
當
然
會
說
，
他
「
知
道
」
外
在
世

界
的
存
在
，
以
及
醒
時
的
生
活
不
是
夢
。
但
如
果
他
說
，
他
並
非
「
真
的
」
知
道
這
一
點
，
那
麼
他
就
是
暗
地

襄
把
知
道
視
同
特
屬
於
數
學
領
域
中
的
那
種
認
知
。

但
是
，
稱
巴
斯
卡
為
哲
學
分
析
家
就
如
稱
他
為
系
統
形
上
學
家
一
樣
，
都
是
誤
解
。
我
們
能
否
稱
他
為
存

在
主
義
者
(
有
些
人
就
這
麼
稱
呼
他
)
?
當
然
，
他
關
心
存
在
的
人
類
及
其
可
能
性
，
用
存
在
主
義
的
話
說
，

就
是
，
他
尤
其
關
心
人
在
上
帝
面
前
選
擇
自
己
或
不
選
擇
自
己
的
那
種
可
能
性
。
但
是
以
現
代
意
義
的
「
存
在

主
義
者
」
一
辭
來
稱
呼
他
，
也
一
樣
是
誤
解
，
雖
然
不
像
稱
他
為
「
分
析
家
」
或
「
形
上
學
家
」
那
麼
嚴
重
。

無
論
如
何
，
他
畢
竟
是
一
位
「
存
在
主
義
」
思
想
家
，
因
為
他
是
一
位
宗
教
思
想
家
，
一
位
專
注
於
人
神
間
的

關
係
的
思
想
家
。
巴
斯
卡
雖
是
基
督
宗
教
思
想
家
，
但
不
像
笛
卡
見
一
樣
|
|
只
不
過
是
一
位
信
仰
基
督
宗
教

的
思
想
家
;
他
之
為
基
督
宗
教
思
想
家
，
指
的
是
:
他
所
信
仰
的
基
督
宗
教
是
他
思
想
的
泉
源
，
而
且
統
攝
著

他
對
這
個
世
界
以
及
人
類
的
觀
點
。
所
以
，
如
果
說
他
是
一
位
哲
學
家
，
那
麼
他
是
一
位
宗
敢
哲
學
家
，
確
定

地
說
則
是
一
位
基
督
宗
教
哲
學
家
，
而
且
，
是
他
那
個
時
代
的
基
督
宗
教
哲
學
家
，
因
為
他
以
他
那
個
時
代
能

懂
的
語
言
向
那
個
時
代
的
人
闡
明
他
的
思
想
。
當
然
，
這
並
不
是
說
，
他
的
觀
念
往
後
就
不
再
有
激
勵
性
的
價

值
。
也
許
，
他
留
給
世
人
之
最
主
要
的
遺
產
，
正
是
他
那
些
片
斤
斷
斷
的
著
作
，
其
內
容
乃
強
烈
地
刺
激
、
鼓

舞
了
後
世
的
發
展
。
的
確
，
並
非
所
有
的
人
都
能
感
受
到
這
種
激
勵
;
相
反
地
，
有
些
人
反
而
很
厭
惡
他
。
有

些
人
則
對
他
推
崇
備
至
，
以
致
於
把
他
和
笛
卡
兒
並
列
為
法
國
最
偉
大
的
兩
位
哲
學
家
。
也
許
這
兩
者
都
有
失

公
允
，
後
者
太
過
，
而
前
者
則
右
所
不
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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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
斯
卡
拉
「
錢
何
等
」
這
個
詞
當
成
總
括
性
的
字
眼
來
使
用
，
在
它
之
下
包
括
了
「
力
學
」

與
狹
義
的
錢
何
亭
。
(
巳O
M
W
O也
是
想
s
e
已
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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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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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
于
注
意
的
是
，
當
巴
斯
卡
在
這
里
談
及
字
義
的
時
候
，
他
乃
意
指
著
「
品
須
按
照
完
全
知
道
的
名
稱
“
給

"
。
。E
E
E
R
右
。
.

于
有
清
楚
指
瓏
的
事
物
，
只
有
這
一
種
才
是
我
所
說
的
字
義
。
」

(
口
。
}
{
-
O
M
-
u

『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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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 

志
。
)
，
他
因
之
能
說
幾
何
等
的
字
義
是
約
定
的
或
仕
意
的
，
而
不
必
遭
致
矛
盾
或
爭
議
。
撓
句
話
說
，
他

是
談
及
的
定
的
符
貌
對
於
拓
韓
事
物
的
使
用
，
而
不
是
談
及
提
供
或
給
于
事
物
的
本
質
的
命
起
。

L
F呆
有

入
說

「
時
間
是
一
受
這
物
的
運
動
」
'
這
個
述
句
L
F呆
相
等
於
決
定
以
這
種
意
思
使
用
「
吟
問
」
這
個

字
，
那
麼
這
個
述
句
就
是
一
個
定
義
，

一
個
人
如
呆
選
定
了
，
而
且
不
使
用
這
個
字
去
指
稱
別
的
東
函
，

那
麼
一
個
人
即
可
台
白
地
以
這
個
意
義
使
用
這
個
字
。
但
是
如
泉
是
意
指
著
說
「
時
間
」，
就
其
做
母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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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
封
家
」
而
考
慮
，
即
為
大
家
所
認
知
的
時
間
，
是
相
同
於
一
受
造
物
的
運
動
，
那
麼
這
個
述
句
就
不

是
一
個
定
義
而
是
一
個
命
起
。
而
且
是
可
有
矛
盾
與
爭
論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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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
卡
見
主
義
首
先
散
播
於
荷
蘭
，
並
且
首
先
在
那
兒
出
現
笛
卡
見
主
義
的
維
護
者
;
荷
蘭
在
好
長
一
段
時

間
內
曾
是
笛
卡
兒
的
故
鄉
。
因
此
亨
利
﹒
赫
尼
耶
(
同
§
立
h
n
h
E
F
E
S
-
-。
這
)
(
笛
卡
兒
的
門
徒
)

自
一
六
三
六
年
起
任
教
於
烏
特
瑞
荷
特
(
叮
叮
這
門
話
)
大
學
，
在
學
院
中
乃
居
於
哲
學
的
領
導
地
位
。
赫
尼
耶

的
繼
承
者
，
瑞
吉
爾
斯

(
h
s之
惡
的
均
為
低
音
)
或
勒
洛
亞
(
同
咱
這
立NU
h
3
.泣
。
∞
J
E

司
)
，
同
樣
的

也
在
烏
特
瑞
荷
特
教
書
，
雖
然
時
間
不
久
。
在
信
奉
笛
卡
見
的
學
說
並
為
他
向
神
學
家
佛
挨
吉
斯
(
呵
。
丘
吉
凶
)

反
擊
之
後
，
他
放
棄
了
笛
卡
兒
主
義
並
立
下
了
宣
言
，
該
宣
言
並
激
起
笛
卡
兒
的
「
反
對
一
項
設
計
」
(
h
a
s

b
h
R
S
H
h
蚓
、
高
h
s
s
s
h
)。
此
外
還
有
「
自
然
哲
學
之
鑰
」
(
Q
§
2
暮
之
旦
。b
E
R
S
m
建

G
E
M
-
-
。
2
)

的
作
者
尚
﹒
得
黑

Q
S
法
等
肖
遠
、
)
，
與
「
亞
里
斯
多
德
哲
學
與
笛
卡
兒
哲
學
的
平
行
論
」

(
M
M
R
a
E
E
I

M
這
恕
的
建
設
O
H
a
r
a
n
a
s
乏
自
古
遐
思

k
v
b
E
S
B
E
R
E
A
U
)

的
作
者
阿
迪
安
納
﹒
黑
赫
勃
爾
德

(
k時
間
奇
古
法

教
書
。
此
較
重
要
的
是
克
利
斯
多
夫
﹒
魏
提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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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
卡
兒
主
義

西洋哲學史

當
卡
兒
主
義
的
接
散
l
l

格
林
克
斯
與
交
互
作
用
的
問
題

-
同
目
的
這
穹
哥
、
)，
都
在
萊
登
心
是
急
迫
)

(
n
b
w
、
恥
的Hq
b
b
h
H

、



忌
、
札
呵
呵
肌
肉
海

，
他
嘗
試
說
明
笛
卡
見
主
義
與
正
統
基
督
宗
教
的
一
致
性
，
並
攻
擊
史
賓
諾
莎
。

「
註
解
和
沈
思
」
一
六
九

0
年
出
版

戶
。
也
I
E

∞
斗
)

一
六
八
八
年
，
他
出
版
了

(
凡
的
法
法
。
H
b
H
E
S
M

R
N
3、
〉
也
『
咱
們
也
札

H
R
H
H
凡
。
這
隔
〉

(
』
是
吭
蚓
、
弘
達

h
h
N
)。
格
林
克
斯
(
的
室
內
凡
毒
品則
需
要
個
別
考
慮
。

「
反
史
賓
諾
莎
」

笛
卡
見
主
義
在
德
國
方
面
的
影
響
比
較
輕
微
。
在
德
國
的
笛
卡
兒
主
義
者
中
，
必
需
一
提
的
是
克
老
貝
(

h
o
b
法

HaNNIEau) 

'
著
有
「
存
有
物
形
上
學
或
存
有
認
知
學
」

(
h
h
h
H
Q
M
V
M
H
U
E

札E
n
r

阿
足
為

的
h
h
H
H
h
p
h

『
h
﹒

h
w
E
h
H
O
悼
H
E
h
w
h
H
V
h
w

札R
N
);
但
他
在
荷
蘭
的
荷
蘭
木
(
肖
建
言
3
)
和
社
易
斯
堡

(
b
H鼠
忌
再
也
教
書
。
另
一
位

是
巴
勒
塔
薩
爾
﹒
貝
克
耳

(
N
W
R
H
N
S
S
R
M
W
R
E
R
F
E
u
h
-
-
S

∞
)
'
著
「
根
攘
笛
卡
見
哲
學
的
真
誠
建
議
」

(
b
h
w
』V
M
W
泣
。
的
。k
v
E
R
H
R
N
R
N

可
H
R
M芯
悼H
R
H
h
H弘
達
。
這
札
泣
。門h
N
W
H
R
悄
札
丸
R
N〉
。
他
攻
擊
巫
術
的
迫
害
，
主
張
巫
術
是
無
意
義

的
，
因
為
靈
性
不
可
能
作
用
於
物
質
的
東
西
。

在
英
國
方
面
，
安
東
尼
﹒
李
格
蘭
德

〈K
H
S
H
b
。
可H
U
Z
N
U
m
w
h
M

、
訟
法
亂
)(
或
翁
端
勒
﹒
勒
﹒
哥
昂

(
K
A
這
且
還

笛卡見主義

廿
您
的
『h
H法
院
岫
)
)，
一
位
來
自
杜
未
(
b
o
S札
)
的
法
國
人
，
於
一
六
七
二
和
一
六
七
八
年
，
發
表
了
「
哲
學

教
本
」

(
h
a
h
w
m

札m
m
h
m
帆
。
這
間
的KV
M
W

泣
。h
w
o
h
v
h
w

肌
肉h
N
h
)'並
努
力
把
笛
卡
兒
主
義
引
入
牛
津
。
但
是
他
受
到
牛
津
大
主

.217. 第八章

教
薩
米
爾
﹒
帕
克

q
h
N
這
輛
h
a
h
-
R
E志
強
勁
的
阻
力
，
在
柏
克
眼
裹
，
笛
卡
兒
跟
霍
布
士
一
樣
都
是
異
端
。

但
是
，
姑
且
不
論
神
學
上
的
反
對
，
笛
卡
兒
主
義
在
這
個
國
家
的
確
沒
什
麼
進
展
。
那
就
是
說
，
他
的
哲
學
(

在
哲
學
一
辭
的
近
代
意
義
上
)
沒
什
麼
進
展
，
雖
然
他
的
物
理
學
乃
廣
泛
地
被
接
受
。
笛
卡
見
主
義
在
義
大

利
方
面
也
沒
什
麼
成
功
，
無
疑
部
分
是
因
為
笛
卡
兒
的
著
作
皆
列
於
一
六
六
三
年
的
禁
書
目
錄
之
列
。
@
一
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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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說
，
米
修
﹒
安
哲
羅
﹒
法
得
拉

HauojZZ) 

和
協
狄
勒
(
的
問
忘
記

(
足
吟
詩
時
向』地
抽h
h
N
N

。
何
R
H『
k
h
N
N
N
R
H
W

戶
已
∞
t
-
g
N
)主
教
常
被
列
為
義
大
利
的
笛
卡
見
主
義
者
，
但
他
們
主
要
還
是
受
馬
勒
布
朗
雪
的
影
響
。

荷
蘭
方
面
，
笛
卡
見
的
影
響
主
要
見
於
大
學
教
授
之
中
，
他
們
不
僅
印
行
笛
卡
見
哲
學
手
珊
，
並
致
力
於

反
駁
來
自
神
學
家
的
攻
擊
。
但
是
，
在
法
國
方
面
，
笛
卡
見
主
義
受
到
普
遍
的
歡
迎
，
並
成
為
最
流
行
的
哲

西詳哲學史

學
。
瑞
吉
斯

(
2魯
吉

l
h
f
h
q
晶
宮
h
h
h
p

E
U
N
-
-
a
d在
各
大
文
化
中
心
，
包
括
巴
黎
，
藉
著
演
講
的
方

式
將
它
推
廣
於
一
般
社
會
上
;
羅
豪
特

Q
R
Q遠
的

h
s
§
N
FENOl-SU) 

，
一
位
物
理
學
家
，
則
努
力

依
笛
卡
兒
心
中
的
科
學
來
取
代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物
理
學
(
品
的
「
物
理
學
論
集
」(
M
d
陣
、
俗
話
恥R
H
G
K
u
b
u

司
的
肌
肉
認
為
〉

在
劍
橋
方
面
具
有
重
大
的
影
響
，
一
直
到
牛
頡
的
「
自
然
哲
學
原
理
」
駁
斥
他
的
學
說
為
止
)

拉
﹒
佛
爾
熱
〈
柄
。R
t
n
h
G
N
Q呵
。
這
自
)
於
一
占
三
公
八
年
出
版
了
「
根
攘
笛
卡
兒
原
則
，
論
心
靈
的
機
能
與
功

(
司
、hH札
記
屯
的
可
b
s
h
』W
H
h
這

R
a
p
n
h
h
H
M

目
的•. 

『a
n
N
h
N
M

吼
叫a
h
。
遠
的
阿
甘
志
的
G
H
K
A
祠
的
。
法

。
路
易
斯
﹒
德
﹒

能
，
和
它
與
身
體
的
連
結
」

H
h
a
E
認
為

q
h
w
q
h
n
s
w

、

v
h
是
甘
心
法
M
M
h
h
h
v立
法
的
札
』
宙
間
的

已咱
哥、

b
n
h
m
W
R
H
W

、
同2
)
;
同
年
並
出
現
了
高
德
莫
亞
(

旬

白
骨
呂
肉
同
兮
的
。
丘
。
目
。
己
的
「
心
靈
與
身
體
的
分
別
」

(
b
E
h
v
h

『
法
咱
這
悠
遠
同屯
的
N
w
b
S
R
N
h
H
已‘害之

的
。
『
嘻
的
)
。

許
多
神
職
人
員
在
笛
卡
兒
哲
學
的
「
精
神
主
義
」
一
面
看
到
它
與
奧
古
斯
丁
有
淵
源
上
的
關
係
，
因
此
都
熱
烈

支
持
笛
卡
兒
主
義
。
雖
然
笛
卡
兒
主
義
的
精
神
和
楊
森
主
義
(
T
S
m
a
E
§
)
的
精
神
有
著
十
分
重
大
的
差
具
，

這
可
從
巴
斯
卡
的
著
作
中
看
出
，
但
有
些
楊
森
主
義
的
確
受
了
笛
卡
兒
的
影
響
。
因
此
亞
爾
諾

戶
。-
M
J
E
E
)，
第
四
部
駁
難
(
。
投
身
去
。
2
)
的
作
者
，
和
尼
各
爾

(
2是
這
之
札
n
a
p
-
a
N
U
J

(
k且
這
旦
志
為

k
尚
可
法h
H
N
h
h
h
F



當卡見主義

5
2
)
，
乃
將
笛
卡
兒
的
觀
念
用
於
所
謂
的
「
皇
家
港
(
、
。
立
局
。
、
巴
)
的
邏
輯
」
這
篇
論
著
之
中
。
但
是
耶

穌
會
士
(
笛
卡
兒
始
終
努
力
在
爭
取
他
們
的
支
持
)
，
一
般
地
說
對
於
新
的
哲
學
都
懷
有
敵
意
。

撇
開
笛
卡
見
主
義
在
法
國
一
般
社
會
上
的
成
功
不
談
，
的
確
它
有
來
自
官
方
的
壓
力
，
而
且
是
相
當
大
的

壓
力
。
笛
卡
兒
的
著
作
被
列
於
一
六
六
三
年
的
羅
馬
禁
書
之
列
，
前
面
已
提
到
過
。
十
年
之
後
，
巴
黎
國
會
也

打
算
發
布
命
令
禁
立
教
授
笛
卡
兒
思
想
，
幸
好
包
易
勞

(
h
a
N
S
S發
表
了
「
荒
唐
的
判
決
」
(
』
之
吼
叫

言
之
S

意
志
，
他
嘲
弄
那
些
反
對
理
性
的
人
，
而
理
性
正
以
笛
卡
克
哲
學
為
代
表
，
而
使
國
會
停
止
頒
布
禁

令
@
。
但
是
，
在
一
六
七
五
年
，
安
葛
爾
斯
(
』
s
h
n
2
)大
學
還
是
禁
血
教
授
新
哲
學
，
卡
恩
(
而
是
這
)
大

學
於
二
八
七
七
年
探
取
了
相
同
的
措
施
。
巴
斯
卡
攻
擊
笛
卡
見
的
系
統
在
性
質
上
是
自
然
神
主
義
的
，
而
加

森
地
(
G
S
R乏
。
@
這
位
伊
比
鳩
魯
派
原
子
論
的
復
興
者
，
則
從
經
驗
論
的
立
場
來
批
判
它
。
阿
弗
蘭
雪

(
K
A
之
為
遠
的
穹
的
)
大
主
教
胡
埃
特
(
足
究
這
也
為
是
R
N
h
N
h
a
-
-
小
凶
。i
H
斗
N
-
)，
在
他
的
「
笛
卡
兒
哲
學
之
審

查
」
(
訟
法M
R
E
H
v
b
吼
叫
。SV
E
R
閃
電
話
氮
氧
遐
思
)
及
其
他
著
作
中
，
則
認
為
要
克
服
懷
疑
論
唯
有
訴
諸
宗
教
信

仰
，
而
不
是
笛
卡
兒
的
理
性
主
義
。

十
八
世
紀
初
，
笛
卡
兒
的
著
作
在
各
大
學
的
哲
學
系
中
多
少
已
成
了
去
訂
的
教
科
書
。
姑
且
不
論
教
會
的

禁
血
與
打
擊
，
其
哲
學
影
響
已
滲
透
到
教
會
學
校
，
但
是
，
到
了
那
個
時
代
笛
卡
兒
主
義
在
嚴
格
的
意
義
上
已

成
了
強
弩
之
末
。
當
然
，
笛
卡
兒
主
義
是
康
德
以
前
形
上
學
在
歐
洲
大
陸
發
展
的
重
要
跟
頭
之
一
，
就
此
而

言
，
它
的
確
具
有
重
大
而
持
久
的
重
要
性
。
但
是
到
了
十
八
世
紀
其
他
各
派
哲
學
吸
引
了
一
般
人
的
興
趣
和
注

意
，
正
如
笛
卡
兒
哲
學
在
十
七
世
紀
吸
引
了
當
時
一
般
人
的
興
趣
和
注
意
一
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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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人
曾
正
確
地
說
過
，
笛
卡
見
主
義
並
沒
有
獲
致
哲
學
家
所
想
望
的
那
種
發
展
。
哲
學
家
認
為
形
上
學
基

礎
已
經
穩
固
，
他
會
希
望
其
他
人
會
把
他
的
方
法
充
分
發
揮
於
各
門
科
學
之
中
。
但
是
，
除
了
像
羅
豪
特
這
樣

的
一
兩
位
作
者
之
外
，
笛
卡
兒
主
義
者
幾
乎
沒
有
實
現
這
些
期
里
:
他
們
比
較
關
心
笛
卡
兒
思
想
的
形
上
學
的

和
知
識
論
的
層
面
。
而
他
們
特
別
用
心
的
一
個
問
題
就
是
靈
魂
與
肉
體
之
間
的
關
係
。
笛
卡
兒
不
否
認
靈
魂
與

肉
體
之
間
的
交
五
作
用
;
但
是
，
雖
然
他
把
它
當
作
事
實
來
肯
定
，
卻
沒
有
解
釋
那
是
如
何
而
可
能
發
生
。
他

試
圖
認
定
交
互
作
用
的
觀
點
，
但
是
這
番
想
法
並
不
能
解
決
出
自
他
自
己
的
哲
學
之
問
題
。
因
為
如
果
人
可

分
為
兩
樣
實
鐘
，
一
個
是
精
神
的
心
智
，
另
一
個
是
具
有
擴
延
性
的
肉
體
，
那
麼
解
釋
交
互
作
用
是
如
何
發

生
的
這
個
問
題
，
乃
變
得
很
尖
銳
，
斷
定
它
事
實
上
會
發
生
並
試
著
去
認
定
交
五
作
用
的
地
位
並
不
能
令
人
滿

西洋哲學史

意
。

處
理
這
個
問
題
的
方
法
之
一
，
就
是
承
認
交
五
作
用
的
事
實
，
像
笛
卡
見
一
樣
，
並
修
正
導
致
解
釋
上
發

生
困
難
的
理
論
。
但
是
這
將
表
示
放
棄
笛
卡
兒
主
義
的
一
項
主
要
特
徵
o

笛
卡
見
主
義
者
乃
集
中
注
意
於
選
擇

保
留
笛
卡
兒
二
元
論
的
主
張
，
而
否
認
交
互
作
用
在
事
實
上
的
發
生
。
這
種
處
理
此
問
題
的
英
雄
式
辦
法
乃
預

示
於
佛
爾
熱
和
高
德
莫
亞
的
學
說
中
;
但
最
後
卻
與
格
林
克
斯
和
馬
勒
布
朗
雪
的
名
字
連
在
一
塊
兒
。

格
林
克
斯
(
〉
門
口O
E
G
O
己
E
R
-
-
小
白
J

戶
象
。
)
，
是
魯
技
大
學
的
教
授
;
但
是
於
一
六
五
八
年
因
不

詳
的
原
因
離
職
。
他
到
萊
登
(
戶
。

1
8
)
去
了
，
並
改
信
喀
爾
文
教
。
經
過
一
段
時
間
之
後
，
他
在
大
學
中



開
設
講
座
。
他
的
一
些
作
品
是
自
己
出
版
的
;
但
是
其
中
比
較
重
要
的
則
在
身
後
才
問
世
。
那
些
作
品
為

•• 

「

倫
理
學
」
(
M
d
q
e
h
M
a
s
s
z

兮
試
這

h
H
E
S
)
、
「
真
物
理
學
」
(
M
v
h
f

巴
巴
達

3
)

、
「
真
形
上
學
與
論

無
常
的
心
智
」

(
h
h
n
E
K
u
b
u

屯
的
甘
心
是
這
呵
呵
且
還
§
H
h
S

弩
之
苦
苦
泛
的GS
〉
和
「
笛
卡
兒
哲
學
原
理
評
註
」

(
』
法
法
。
H
h
a
h
H
札
悼
輯
、
立
法
立HV
E』v
b泣
。
帥
。
吟
詩
札

Q
n
h
﹒
的
鳥
"
、
閃
閃

M
E
)
。

笛卡見主義

根
攘
格
林
克
斯
的
說
法
，
在
一
切
真
實
活
動
之
中
，
行
為
者
必
定
知
道
是
他
在
行
動
而
且
知
道
他
是
怎
麼

行
動
，
這
是
一
個
明
顯
的
原
則
。
基
於
這
個
觀
點
，
顯
然
會
有
以
下
的
結
果
:
物
質
的
東
西
不
可
能
是
產
生
結

果
的
真
實
原
因
，
無
論
這
結
果
是
發
生
在
另
一
物
質
的
東
西
身
上
或
是
精
神
實
體
上
。
因
為
，
既
然
物
質
的
東

西
缺
乏
意
識
，
它
自
然
不
可
能
知
道
是
它
在
行
動
而
且
知
道
它
如
何
在
行
動
。
而
且
，
也
會
有
這
樣
的
涵
蘊
•• 

作
為
一
個
精
神
的
自
我
的
「
我
」
'
並
不
真
正
在
我
自
己
的
身
上
或
其
他
物
體
身
上
產
生
那
些
我
們
自
然
的
思

考
方
式
(
亞
旦
斯
多
德
將
它
視
為
準
則
來
接
受
)
，
引
導
我
去
假
設
是
我
所
產
生
的
那
些
結
果
。
因
為
我
不
知

道
這
些
結
果
是
如
何
產
生
的
。
姑
且
不
論
我
內
在
的
意
志
行
為
，
我
是
我
自
己
身
體
上
產
生
變
化
和
運
動
的
觀

察
者
，
但
我
不
是
行
為
者

(
2
5忌
，
不
是
真
正
原
因
的
行
為
者
。
因
為
我
不
知
道
我
的
意
志
行
為
與
往
後
在

我
身
體
上
的
運
動
之
間
的
關
連
。
同
樣
的
，
我
知
道
感
官
知
覺
在
我
的
意
識
領
域
內
產
生
;
但
真
正
產
生
這
些

結
果
的
並
不
是
我
的
身
體
，
或
任
何
外
在
的
、
物
質
的
東
西
。

但
是
如
果
交
五
作
用
因
此
而
被
否
定
了
，
我
們
又
將
如
何
解
釋
意
志
力
乃
隨
身
體
上
的
運
動
而
起
;
以
及

身
體
上
的
變
化
乃
跟
隨
意
識
上
的
感
覺
而
起
這
個
事
實
?
解
釋
該
當
如
下•• 

我
的
意
志
行
為
是
一
個
偶
發
因

素
，
帥
，
上
帝
使
身
體
上
產
生
變
化
或
運
動
的
那
個
機
緣
。
同
樣
的
，
在
我
的
身
體
上
的
物
理
事
件
是
上
帝
使

.221. 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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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的
意
識
產
生
心
靈
的
事
件
。
肉
體
和
靈
魂
就
像
兩
個
時
鐘
，
很
此
不
相
作
用
，
但
保
持
完
美
的
計
時
，
因
為

上
帝
始
終
教
他
們
同
步
運
動
。
至
少
這
是
梅
林
克
斯
所
傾
向
的
類
此
，
雖
然
在
某
些
篇
幅
的
確
暗
示
了
這
個
類

比
，
後
來
亦
為
萊
布
尼
茲
所
用
，
這
兩
個
時
鐘
的
類
比
自
始
即
被
如
此
構
造
以
致
始
終
保
持
完
美
的
一
致
。

這
個
「
機
緣
論
」
思
想
，
如
果
全
盤
被
接
受
了
，
必
定
會
被
人
們
作
更
廣
泛
的
運
用
，
而
不
只
限
於
靈
肉

之
間
的
特
殊
關
係
上
。
因
為
根
接
這
套
理
論
原
則
，
可
知
沒
有
一
個
人
額
的
自
我
會
作
用
於
任
何
其
他
的
人
類

自
我
或
任
何
東
西
上
，
而
且
沒
有
一
個
肉
體
會
作
用
於
任
何
其
他
的
肉
體
成
任
何
心
智
或
自
我
上
。
人
們
也
許

會
簡
單
地
下
結
論
說
:
因
果
關
係
只
不
過
是
規
則
的
前
後
關
係
;
但
是
格
林
克
斯
所
下
的
結
論
，
且
為
佛
商
熱

肯
定
的
是
，
上
帝
是
唯
一
真
正
的
原
因
。
了
口
一
人
們
下
此
結
論
，
他
便
無
可
避
免
地
步
往
史
賓
諾
莎
主
義
的
方

向
。
如
果
一
系
列
的
理
念
是
因
上
帝
而
在
我
心
中
產
生
的
，
文
如
果
有
形
世
界
中
的
一
切
變
化
與
運
動
都
因
上

帝
而
發
生
，
那
麼
我
們
不
難
下
此
結
論
說
:
心
靈
與
肉
體
皆
為
上
帝
的
模
式
(
自

&
2
)
。
我
的
意
思
不
是

說
，
格
林
斯
克
確
實
更
進
一
步
踏
上
史
賓
諾
莎
主
義
;
但
他
已
近
乎
這
麼
傲
。
他
的
倫
理
學
觀
念
與
史
賓
諾
莎

的
十
分
相
近
。
我
們
只
是
觀
察
者
:
我
們
不
能
改
變
任
何
東
西
。
所
以
我
們
應
該
對
有
限
的
事
物
作
一
真
正
的

深
思
，
並
且
對
上
帝
以
及
起
因
於
神
的
事
物
的
秩
序
作
一
徹
底
的
認
知
，
限
制
我
們
的
欲
望
並
依
循
理
性
所
示

的
謙
遜
與
順
從
的
道
路
。

機
緣
論
，
當
然
，
容
易
受
到
如
下
的
批
評
:
如
果
真
正
的
因
果
活
動
被
定
義
為
，
行
為
者
在
其
中
明
知
道

自
己
在
行
為
文
知
道
他
是
如
何
而
產
生
結
果
，
此
一
理
論
當
然
跟
隨
而
至
;
但
是
，
這
個
定
義
是
任
意
的
而
且

絕
不
是
自
朗
的
。
然
而
，
如
果
接
受
了
這
個
原
則
和
理
論
，
進
一
步
的
可
能
(
如
前
所
述
)
，
將
是
趨
向
史
賓

西洋哲學史



諾
莎
主
義
。
同
時
，
也
可
能
會
試
圖
把
這
一
套
理
論
併
入
一
個
非
史
賓
諾
莎
主
義
的
宗
教
形
上
學
中
。
這
就
是

馬
勒
布
朗
雪
所
嘗
試
完
成
的
。
但
是
因
為
馬
勒
布
朗
雪
是
一
位
有
相
當
大
的
影
響
，
且
具
有
原
創
性
的
哲
學

家
，
所
以
不
宜
併
入
笛
卡
見
主
義
一
章
來
討
論
，
尤
其
如
果
這
還
意
泊
未
能
適
當
地
顯
現
他
的
哲
學
思
想
的
特

色
。
所
以
我
把
他
作
單
獨
處
理
。

附

詮

。
還
沒
有
人
曾
經
承
擔
去
修
正
笛
卡
兒
至
今
仍
留
存
於
禁
書
目
錄
中
的
那
些
著
作
，
其
中
「
尚
為
正
確
」
的

但
書
，
乃
拍
的
是
有
關
例
如
化
體
論
教
義
之
有
神
學
涵
義
的
觀
點
。

@ 

色
目
勿
勢
的
美
學
理
論
即
受
笛
卡
兒
主
義
的
影
響
。

吧
。
門
口
m
w
m
M
S
E
﹒
∞
g

〈
已
-

@ 

自
﹒
}
u
m
w

門
門
口
，
H
U日u﹒
斗
-
I
N

窗卡見主義.223. 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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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章

馬
勒
布
朗
雪

西洋哲學史

生
平
典
著
作
|
|
l

成
覺
，
想
像
，
理
解
;
避
免
錯
誤
與
獲
致
真
理l
l

上
帝
之
為
惟
一
真
理
的
原
因
1
l

人
的
合
由
1
|
i

封
上
帝
中
永
恆
真
理
的
福
現
l
i

對
於
靈
魂
之
經
驗
的
知
識
i

他
人
心
靈
與
物
體
存
在
的
知

識
-
l
l

上
帝
的
存
在
與
屬
性
!
i

馬
勒
布
朗
雪
與
失
賓
諾
莎
，
笛
卡
兒
，
巴
克
萊
的
關
條
!
l
l

為
勒
布
朗
雪
的

影
響
。

-圈-
馬
勒
布
朗
雪
於
一
六
三
八
年
生
於
巴
黎
，
在
拉
馬
英

(
h
a足
建
門
言
)
攻
讀
哲
學
，
也
在
那
裘
對
亞
里
斯

多
德
學
說
發
生
興
趣
;
稍
後
，
他
到
索
邦
(
旬
之
悟
。
這
是
)
攻
讀
神
學
。
一
六
六
0
年
;
馬
勒
布
朗
雪
加
入
奧
拉

托
利
修
會

(
G
E古
立
§
的
)
，
四
年
之
後
被
任
命
為
神
父
。
在
他
成
為
神
女
的
那
一
年
(
一
六
六
四
)
，
他
君
到

了
笛
卡
兒
死
後
才
出
版
的
著
作
「
論
人
」

(
M
d
s
h
忠
告
可
言
遠
遠
自
〉
(
由
德
拉
、
佛
爾
熱
出
版
)
，
對
笛
卡
見

哲
學
至
為
推
崇
。
從
此
之
後
，
馬
勒
布
朗
雪
專
心
研
讀
笛
卡
兒
作
品
，
終
其
一
生
他
一
直
確
信
笛
卡
兒
是
一
代

哲
學
大
師
。
然
而
，
最
先
吸
引
馬
勒
布
朗
雪
注
意
的
，
可
能
是
生
理
學
的
作
品
;
而
馬
勒
布
朗
雪
努
力
增
加
自

己
的
數
學
知
識
，
只
為
了
能
更
了
解
笛
卡
見
的
哲
學
。
只
要
馬
勒
布
朗
雪
的
興
趣
專
注
在
數
學
與
科
學
上
，
他



馬勒布朗雪

就
能
說
已
進
入
笛
卡
兒
主
義
的
精
神
中
了
。

馬
勒
布
朗
雪
與
奧
拉
托
利
修
會
的
教
父
們
一
樣
，
傾
向
於
奧
[
吉
斯
丁
思
想
，
以
及
一
般
而
言
，
柏
拉
圖
l
l

奧
古
斯
丁
傳
統

(
2缸
片
。E
?

〉
品
5
E
E
D
)
。
而
這
種
綜
合
市
卡
見
主
義
與
奧
古
斯
丁
思
想
，
正
是
他
的
哲
學

的
特
色
。
在
馬
勒
布
朗
雪
以
及
那
些
接
受
他
哲
學
觀
的
人
的
眼
中
，
這
種
綜
合
並
不
遷
強
;
巴
黎
的
奧
拉
托
利

催
會
一
直
認
為
笛
卡
見
哲
學
中
的
精
神
主
義
的
一
面
，
與
奧
古
斯
丁
的
思
想
非
常
類
似
。
當
然
，
馬
勒
布
朗
雪

的
哲
學
架
構
確
實
就
是
基
督
宗
教
的
哲
學
家
，
因
為
是

h
M
U宗
教
的
哲
學
家
並
未
嚴
格
劃
分
哲
學
與
神
學
，
同
時

意
在
解
釋
基
昔
佑
仰
之
中
的
世
界
與
人
韻
的
經
驗
。
就
某
種
意
義
而
言
，
馬
勒
布
的
雪
是
市
卡
兒
的
一
派
，
在

他
的
觀
念
中
，
笛
卡
兒
哲
學
大
體
而
言
是
真
實
的
;
他
確
信
以
哲
學
為
工
兵
來
解
釋
經
驗
和
質
體
時
，
笛
卡
見

哲
學
優
於
亞
里
斯
多
德
哲
學
。
但
他
並
不
認
為
笛
卡
見
主
義
是
十
足
的
、
自
傲
的
智
慧
工
具
，
他
的
形
上
學
特

性
是
以
神
為
中
心
的
哲
學
。
當
然
，
馬
勒
布
朗
雪
不
是
像
巴
斯
卡
那
樣
叫
主
筒
卡
見
哲
學
，
也
不
是
輕
現
理
性

的
推
斷
力
;
但
是
他
確
是
革
督
徒
思
想
家
於
那
只
是
基
督
徒
的
哲
學
家
。
至
少
在
某
些
方
面
，
馬
勒
布
朗
雪
君

來
確
是
奧
古
斯
丁
學
派
傳
統
的
思
想
家
，
再
接
受
了
十
七
世
紀
的
科
學
與
數
學
，
同
時
了
解
笛
卡
見
是
建
構
新

綜
合
體
的
工
具
。
換
言
之
，
馬
勒
布
朗
雪
是
位
頗
富
創
意
的
思
想
家
，
把
他
主
歸
前
卡
兒
學
派
或
奧
古
斯
丁
學

派
，
都
是
不
恰
當
的
。
事
實
上
，
馬
勒
布
朗
幸
的
哲
學
思
想
，
既
屬
叫
出
卡
兒
學
派
，
文
屬
奧
古
斯
丁
學
派
;
但

自
丸
，
他
的
心
智
所
是
構
的
綜
合
體
，
卻
不
僅
只
是
多
種
不
同
一
兀
素
的
遷
強
排
列
。
然
而
，
儘
管
馬
勒
布
朗
雪
經

常
表
示
他
的
哲
學
是
奧
古
斯
了
與
笛
卡
見
的
綜
合
體
，
並
且
經
常
批
評
士
林
哲
學
學
者
，
但
是
中
古
士
林
哲
學

對
他
的
思
想
的
影
響
卻
遠
較
他
所
了
解
的
還
要
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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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
勒
布
朗
雪
的
寫
作
生
臣
中
，
伴
隨
著
許
多
爭
論
。
尤
以
亞
爾
諾
(
〉
3
2
5
)
是
最
具
決
定
性
的
代
表

人
物
，
他
攻
擊
馬
勒
布
朗
雪
的
哲
學
思
想
以
及
關
於
神
恩
的
理
論
。
亞
爾
諾
在
羅
馬
攻
擊
馬
勒
布
朗
雪
，
馬
勒

布
朗
雪
也
為
自
己
的
觀
念
提
出
反
駁
。
然
而
一
六
八
九
年
年
底
，
馬
勒
布
朗
雪
的
著
作
「
論
自
然
與
神
寵
」

仍
被
列
入
「
禁
書
目
錄
」
中
。
費
勒
倫
是
另
一
位
攻
擊
馬
勒
布
朗
雪
的
人
物
。
在
一
七
一
五
年
，
馬
勒
布
朗
雪

去
世
前
，
他
所
寫
的
最
後
一
本
書
則
是
對
包
爾
色
的
回
應
。

-闕--

馬勒布朗雪

「
錯
誤
(
閏
月
。
同
)
是
人
之
腐
敗
的
原
因
。
就
是
這
個
壞
的
原
理
才
使
這
個
世
界
產
生
了
惡
。
在
我
免
掉

們
的
靈
魂
中
產
生
一
切
的
惡
並
持
續
至
我
們
的
靈
魂
中
折
磨
我
們
的
正
是
錯
誤
，
除
非
嚴
厲
地
和
它
爭
閩
、
避

免
掉
它
，
否
則
我
們
不
能
寄
望
堅
固
而
真
實
的
幸
福
。
」
@
錯
誤
對
人
來
說
不
是
必
然
的
:
不
管
懷
疑
論
者
會

怎
麼
說
，
人
是
能
獲
致
真
理
的
。
同
時
我
們
也
能
建
立
一
個
通
則
，
即
•• 

「
我
們
應
該
不
會
有
完
全
的
同
意
，

除
了
我
們
能
清
楚
君
到
的
東
西
以
外
。
」
@
的
確
，
關
於
信
仰
所
敵
示
之
奧
棋
，
我
們
的
職
責
是
順
從
權
威
，

但
是
權
威
在
哲
學
中
卻
沒
有
地
位
。
如
果
偏
好
笛
卡
見
勝
過
亞
里
斯
多
德
，
這
不
是
因
為
他
是
笛
卡
兒
，
而
是

因
為
他
所
肯
認
之
真
實
命
題
的
明
顯
特
性
;
「
要
成
為
一
個
忠
信
的
基
督
徒
，
人
必
讀
有
盲
目
地
信
仰
;
但
要

成
為
一
位
哲
學
家
，
人
必
氯
清
楚
君
到
。
」
@
的
確
，
在
必
然
的
真
理
，
諸
如
數
學
、
形
上
學
中
所
發
現
的
，

和
「
甚
至
在
大
部
分
物
理
學
和
倫
理
學
中
所
發
現
的
」
@
'
與
偶
然
的
真
理
，
諸
如
歷
史
的
命
題
，
兩
者
之
間

作
一
清
楚
的
劃
分
乃
是
必
要
的
。
而
且
我
們
必
讀
記
住
，
在
道
德
學
、
政
治
學
、
醫
學
和
所
有
特
殊
科
學
中
，

我
們
必
讀
滿
意
於
概
然
性
，
不
是
因
為
確
定
惶
不
可
獲
得
，
而
是
因
為
我
們
必
須
行
動
而
且
不
能
等
待
確
定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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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獲
得
。
但
是
這
並
不
改
變
下
述
事
實
.. 

如
果
我
們
不
完
全
滿
意
於
真
實
性
並
不
明
顯
的
任
何
命
題
，
我
們
將

不
會
犯
錯
。
因
為
滿
意
於
概
然
的
真
理
為
概
然
的
員
，
並
不
是
給
予
完
全
的
同
意
，
而
且
並
不
使
我
們
陷
於
錯

誤

西洋哲學史

但
是
，
即
使
錯
誤
對
人
而
言
不
是
必
然
的
，
而
是
決
定
於
我
們
的
自
由
意
志
的
作
用
，
但
我
們
會
犯
錯
乃

是
經
驗
的
事
實
。
要
撿
查
錯
誤
的
原
因
，
我
們
最
好
由
感
官
知
覺
著
手
考
慮
;
因
為
感
官
知
覺
是
人
的
三
種
「

知
覺
」
之
一
，
其
餘
兩
種
是
想
像
和
純
粹
的
理
解
。

「
欺
騙
我
們
的
不
是
感
官
知
覺
，
而
是
我
們
的
意
志
，
它
以
它
的
輕
率
的
判
斷
歇
騙
了
我
們
。
」
@
馬
勒

布
朗
雪
之
意
為
，
我
們
並
沒
有
使
用
自
由
意
志
去
限
制
自
己
不
要
對
外
在
事
物
作
輕
率
的
判
斷
，
那
就
是
說
，

判
斷
事
物
與
我
們
的
關
係
是
一
個
事
物
之
性
質
在
其
本
身
之
確
定
的
表
示
。
「
當
感
覺
暖
的
時
候
，
他
絕
不
會

相
信
他
感
覺
暖
是
受
騙
。
...... 

但
是
如
果
一
個
人
判
斷
他
所
感
覺
的
暖
，
是
在
感
覺
到
它
的
靈
魂
之
外
存
在
，

那
麼
他
就
被
騙
了
。
」
@
馬
勒
布
朗
雪
步
隨
笛
卡
兒
，
一
樣
否
定
次
性
之
客
觀
性
。
這
些
性
質
，
是
意
識
的
對

象
，
是
心
靈
的
樣
態
，
而
不
是
事
物
在
其
本
身
之
客
觀
的
性
質
。
如
果
我
們
跟
隨
我
們
的
自
然
傾
向
而
假
設
它

們
是
事
物
在
其
本
身
之
客
觀
的
性
質
，
我
們
將
陷
於
錯
誤
;
但
是
我
們
能
限
制
自
己
不
要
作
這
些
輕
率
的
判

斷
。
同
樣
的
，
我
們
對
於
初
性
的
感
官
知
覺
，
也
不
是
對
事
物
在
其
本
身
之
適
當
的
指
示
。
恩
個
簡
單
的
例
于

來
說
明
，
月
亮
出
現
在
我
們
眼
前
乃
比
最
大
的
星
球
看
來
大
得
多
‘
但
我
們
並
沒
有
懷
疑
它
是
無
法
比
擬
的
比

那
星
球
要
小
。
。
再
說
，
對
於
我
們
而
言
，
明
顯
的
運
動
和
靜
止
，
快
和
慢
，
都
是
相
對
的
。
最
後
，
我
們
應

該
「
不
要
以
感
官
知
覺
去
判
斷
事
物
本
身
，
而
要
以
它
們
對
我
們
的
身
世
之
相
對
關
係
來
判
斷
。
」
。



馬勒布朗雪

馬
勒
布
朗
雪
始
則
接
受
笛
卡
兒
主
義
對
實
體
的
區
分
，
精
神
的
和
沒
有
擴
延
性
的
實
體
，
以
及
物
質
的
實

體
或
擴
延
性
，
它
能
接
受
不
同
的
形
狀
和
運
動
。
@
接
世
茗
，
從
物
質
的
或
有
形
的
實
體
與
擴
延
性
之
同
一
，
他

作
了
與
笛
卡
見
有
關
性
質
的
相
同
結
論
。
但
是
這
並
不
是
說
，
在
他
接
查
感
官
知
覺
時
，
馬
勒
布
朗
雪
只
是
重

述
笛
卡
見
的
見
解
。
他
詳
細
地
接
查
了
問
題
，
並
作
了
謹
慎
的
區
別
。
譬
如
，
他
斷
言
，
@
在
感
官
知
覺
之
中

有
四
個
成
素
必
鎮
予
以
區
分

•. 

物
體
的
行
動
(
譬
如
，
粒
子
的
運
動
)
，
感
官
、
神
經
和
腦
的
變
化
，
靈
魂
的

感
覺
或
知
覺
，
以
及
靈
魂
所
作
的
判
斷
。
在
這
見
，
我
們
必
須
更
進
一
步
去
區
分
自
然
的
或
自
動
的
判
斷
，
它

不
可
避
免
地
伴
隨
著
感
官
知
覺
，
以
及
自
由
判
斷
，
那
是
即
使
有
困
難
我
們
也
能
避
免
去
作
的
判
斷
。
因
為
這

些
不
同
的
成
素
乃
是
一
起
被
發
現
而
且
彷
彿
是
瞬
間
同
時
發
生
，
我
們
容
易
混
淆
它
們
，
君
不
清
楚
感
官
知
覺

之
為
靈
魂
的
事
件
，
是
在
靈
魂
中
而
不
是
在
我
們
自
己
的
肉
體
、
也
不
是
在
任
何
別
的
地
方
發
生
的
。
馬
勒

布
朗
雪
最
後
的
結
論
是
，
我
們
的
感
官
知
覺
是
「
非
常
忠
實
而
正
確
地
在
告
訴
我
們
有
關
所
有
在
我
們
周
遭
的

物
體
和
我
們
的
身
體
之
間
的
關
係
'
但
是
它
們
不
能
告
訴
我
們
這
些
東
西
在
其
本
身
到
底
是
什
麼
。
要
善
用
它

們
，
我
們
必
須
只
是
用
它
們
來
保
持
健
康
和
生
命...... 

讓
我
們
好
好
地
了
解
我
們
的
感
官
是
為
了
保
全
我
們
的

身
體
而
存
在
的
。•••••• 

。
」
@

在
他
的
生
理
過
程
涉
及
感
官
知
覺
的
觀
點
中
，
馬
勒
布
朗
雪
乃
步
隨
笛
卡
兒
。
也
就
是
說
，
他
認
為
神
經

是
傳
送
「
動
物
精
神
」

(
g
g且
還
訂
戶
冉
的
)
的
小
管
道
。
當
外
在
的
東
西
作
用
於
感
官
上
，
神
經
的
外
緣
表

面
開
始
運
動
，
而
動
物
精
神
傳
聽
這
個
印
象
給
大
腦
。
於
是
發
生
了
感
官
知
覺
中
的
心
靈
的
官
司
的
叮
叮
)
成

素
，
它
只
屬
於
靈
魂
。
但
是
，
在
心
理
過
程
之
中
，
「
痕
跡
」
(
常

8
2
)
乃
由
動
物
精
神
印
在
大
腦
上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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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些
「
痕
跡
」
也
許
是
或
深
或
淺
的
。
所
以
，
如
果
動
物
精
神
由
於
某
種
因
素
，
而
不
是
由
一
個
作
用
在
感
官

上
的
外
在
東
西
之
出
現
而
發
動
了
，
那
麼
這
些
「
痕
跡
」
便
受
到
影
響
，
而
心
靈
的
意
象
乃
隨
之
出
現
。
一
個

人
也
許
會
意
願
意
象
的
產
生
或
再
生
，
而
且
在
意
志
行
動
時
動
物
精
神
的
運
動
隨
之
發
生
，
即
在
大
腦
組
織
上

的
痕
跡
受
影
響
而
產
生
意
象
。
但
是
動
物
精
神
的
運
動
，
會
因
意
志
行
為
以
外
的
因
素
而
發
生
，
而
後
意
象
乃

非
自
願
地
產
生
。
注
意
馬
勒
布
朗
雪
給
意
象
的
聯
結
所
作
的
機
械
論
式
的
解
釋
，
也
是
挺
有
趣
的
。
如
果
我
看

見
幾
樣
東
西
聯
結
在
一
塊
兒
，
乃
產
生
了
大
腦
中
對
應
痕
跡
之
間
的
相
連
，
而
且
痕
跡
組
之
某
一
成
員
的
刺
激

與
另
一
成
員
的
刺
激
相
連
結
。
「
譬
如
，
如
果
一
個
人
發
現
自
己
身
處
於
某
一
次
公
共
典
禮
中
，
而
且
如
果
他

注
意
到
整
個
周
遭
的
環
境
和
所
有
主
要
人
物
都
出
席
在
典
禮
上
，
此
時
、
此
地
、
此
日
和
所
有
其
他
的
特
殊
因

素
，
這
就
足
以
使
他
記
起
地
點
，
或
其
他
比
較
不
顯
著
的
典
禮
上
的
環
境
，
也
是
以
使
其
他
的
情
況
再
現
給
他

自
己
。
」
@
這
個
聯
想
或
連
接
具
有
無
比
的
重
要
性
。
「
痕
跡
之
相
五
關
連
，
以
及
後
來
觀
念
的
相
五
關
連
，

不
僅
是
所
有
修
辭
形
象

Q
E
E
B
乳
品
。
古
巴
的
)
的
基
礎
，
也
是
無
數
道
德
學
、
政
治
學
，
以
及
一
股
地

說
，
所
有
科
學
中
具
有
比
較
重
要
地
位
之
其
他
東
西
的
基
礎
，
而
這
些
科
學
都
和
人
有
某
種
關
係
。
」
@
更
進

一
步
說
，
「
在
我
們
的
大
腦
中
，
有
著
這
些
真
跡
，
它
們
乃
自
然
而
然
地
彼
此
連
接
在
一
起
，
同
時
還
連
接
了

某
種
情
緒
，
因
為
對
於
生
命
的
保
存
這
是
必
須
的
。..•... 

譬
如
，
一
個
高
地
的
痕
跡
，
人
君
它
在
人
的
下
面
，

但
超
過
它
人
就
有
掉
下
去
的
危
險
，
或
某
個
大
的
物
體
的
痕
跡
，
它
就
要
掉
到
我
們
頭
上
，
而
砸
碎
我
們
，
這

些
很
自
然
地
會
與
代
表
死
亡
的
痕
跡
連
想
在
一
起
，
而
且
也
連
接
上
了
精
神
的
情
緒
，
它
使
我
們
去
飛
或
有
想

飛
的
欲
望
。
這
個
連
接
絕
不
改
變
，
因
為
它
必
然
始
終
都
是
一
樣
的
;
而
且
它
包
含
於
一
種
大
腦
組
織
的
傾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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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這
傾
向
是
我
們
興
生
供
有
的
。
@
記
憶
也
是
依
大
腦
組
織
上
的
印
象
來
解
釋
的
，
同
時
習
慣
與
動
物
精
神

通
過
管
道
的
通
行
有
闕
，
在
那
見
它
們
不
再
受
到
任
何
阻
難
。

因
此
想
像
是
和
感
官
知
覺
平
行
的
，
這
是
就
它
在
物
質
事
物
不
在
時
，
製
造
或
再
製
它
們
的
意
象
之
機

能
而
言
;
也
就
是
說
，
此
時
我
們
實
際
上
並
未
見
到
這
些
東
西
。
所
以
，
有
關
感
官
知
覺
的
謬
誤
所
作
的
批

評
，
也
能
移
用
來
批
評
有
關
想
像
的
謬
誤
。
如
果
我
們
判
斷
物
質
的
東
西
的
意
象
乃
代
表
它
們
正
如
它
們
自
身

一
攘
，
而
不
是
東
西
與
我
們
的
關
係
'
那
麼
我
們
的
判
斷
是
錯
誤
的
。
但
是
想
像
當
然
能
移
是
額
外
錯
誤
的
根

漲
。
想
像
的
產
物
一
般
地
說
乃
比
實
際
的
感
官
知
覺
更
弱
，
而
且
我
們
一
般
體
認
它
們
就
是
如
此
。
但
是
有
時

它
們
是
鮮
活
的
，
並
且
由
心
理
學
觀
點
來
看
，
它
們
擁
有
與
感
官
知
覺
相
同
的
力
量
，
有
時
我
們
也
會
判
斷
想

像
出
來
的
物
體
是
物
理
上
的
呈
現
，
但
實
際
上
並
不
是
如
此
。

但
是
，
在
「
想
像
」
之
概
括
標
題
下
，
馬
勒
布
朗
雪
包
括
了
許
許
多
多
不
僅
是
一
股
感
覺
之
意
象
的
再

雪
生
。
我
們
已
經
了
解
，
也
包
含
記
憶
的
研
究
;
這
提
供
他
攻
擊
學
者
、
歷
史
家
和
評
論
家
的
機
會
，
他
們
關
心

棚
記
憶
的
運
作
遠
超
過
關
心
「
純
粹
的
悟
性
」
。
屬
於
這
一
典
型
的
人
物
都
是
那
些
過
於
注
意
接
查
亞
里
斯
多
德

騙
(
譬
如
)
對
於
不
朽
持
何
主
張
，
或
者
太
少
或
根
本
無
瑕
去
臉
查
人
的
靈
魂
事
實
上
是
否
是
不
朽
的
。
更
糟
糕

葷
的
是
那
些
會
想
像
亞
里
斯
多
德
或
任
何
其
他
人
，
是
一
個
哲
學
問
題
上
的
權
威
。
「
在
神
學
問
題
上
，
我
們
應

骯
該
愛
戴
古
人
，
因
為
我
們
應
該
愛
真
理
，
而
真
理
乃
發
現
於
古
代
。

.... 

但
是
在
哲
學
問
題
上
，
我
們
應
該
相

訂
反
地
要
去
愛
新
奇
，
基
於
相
同
的
理
由
，
郎
，
我
們
始
終
應
該
去
愛
真
理
而
且
追
尋
它
。
同
樣
，
理
性
並
不
希

2

望
我
們
去
相
信
這
些
新
的
哲
學
家
的
話
，
更
甚
於
相
信
古
代
的
哲
學
家
。
理
性
希
草
我
們
去
核
查
他
們
的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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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
並
且
只
當
我
們
不
再
能
懷
疑
它
們
的
時
偎
接
受
它
們...... 

。
@
」
因
此
，
馬
勒
布
朗
雪
嘗
試
把
開
放
的

心
靈
和
在
哲
學
中
的
「
現
代
性
」

(
E
a
o
B
-
4
)，與
對
於
傳
統
的
天
主
教
教
義
之
忠
實
接
受
連
串
起
來
，

西洋哲學史

郎
，
教
父
之
著
作
與
承
諾
乃
是
神
學
真
理
的
見
證
。

在
他
論
想
像
之
第
三
部
分
中
，
馬
勒
布
朗
雪
討
論
了
「
強
烈
想
像
之
傳
染
性
的
溝
通
;
我
是
指
某
些
心
智

所
具
那
個
力
量
可
以
把
別
人
帶
入
他
們
的
錯
誤
中
。
」
@
某
些
人
的
腦
從
不
重
要
的
或
相
對
地
不
重
要
的
東
西

上
接
收
了
非
常
深
刻
的
「
痕
跡
」
。
而
且
雖
然
這
在
它
本
身
是
無
害
的
，
如
果
想
像
被
允
許
去
主
宰
一
切
，
它
便

成
了
謬
誤
的
根
源
。
譬
如
，
那
些
具
有
強
勁
的
想
像
的
人
也
許
能
引
起
其
他
人
注
意
並
且
散
布
他
們
的
觀
念
。

戴
爾
都
良
(
吋
R
E
E
S
)
就
是
這
一
類
的
人
。
「
他
對
孟
塔
努
士

(
E
S
E自
己
間
)
的
一
瞄
觀
之
重
現
以
及
他
對

女
先
知
的
尊
重
，
正
是
他
的
判
斷
之
弱
點
之
不
用
爭
辯
的
證
明
。
這
個
特
點
，
這
些
運
職
工
具
，
這
些
為
瑣
碎

事
物
而
有
的
熱
情
，
明
顯
地
造
成
了
想
像
之
混
亂
。
在
他
的
誇
張
說
法
與
此
喻
之
中
有
多
少
不
規
則
的
運
動

呀
?
多
少
壯
麗
而
漂
亮
的
論
證
竟
只
是
用
感
官
的
銳
利
來
證
明
，
其
說
服
力
也
只
不
過
是
眩
惑
人
的
心
智
!
」

@
蒙
田
是
另
一
位
作
家
，
他
的
筆
鋒
是
透
過
他
的
想
像
力
，
而
不
是
透
過
他
的
論
證
之
堅
實
有
力
。

「
感
官
知
覺
之
謬
誤
以
及
想
像
謬
誤
乃
來
自
肉
體
之
性
質
與
構
造
，
這
一
點
可
由
考
慮
靈
魂
之
有
積
於
肉

體
而
發
現
。
但
是
純
粹
理
解
之
謬
誤
則
只
能
移
透
過
考
慮
心
智
本
身
之
性
質
以
及
理
念
之
性
證
而
被
發
現
，
這

些
理
念
是
它
之
理
解
物
體
所
必
蜜
的
。
」
@
「
純
粹
理
解
」
一
辭
究
何
所
指
?
馬
勒
布
朗
雪
告
訴
我
們
，
他
在

這
兒
乃
表
示
心
智
之
認
知
外
物
的
功
能
，
無
績
在
大
腦
中
形
成
有
形
的
意
像
。
@
現
在
，
心
智
是
有
限
的
，
也

是
有
限
制
的
。
而
且
如
果
這
個
事
實
不
記
在
心
中
，
則
謬
誤
就
會
產
生
。
譬
如
，
異
教
徒
就
是
由
於
不
願
意
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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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
這
個
事
責
並
且
相
信
他
們
並
未
理
解
的
事
物
。
再
說
，
有
些
人
在
他
們
的
思
維
中
並
不
尋
找
一
個
正
確
的
方

法
。
他
們
直
接
投
入
探
索
隱
藏
的
真
理
，
而
這
些
真
理
是
無
法
被
知
的
，
除
非
其
他
的
真
理
已
被
知
道
，
而
他

們
對
於
什
麼
是
顯
現
的
以
及
什
麼
是
可
能
的
並
未
加
以
分
辨
清
楚
。
就
這
方
面
而
言
，
亞
里
斯
多
德
是
一
個

大
罪
人
。
但
是
數
學
家
，
尤
其
那
些
使
用
代
數
和
分
析
方
法
，
用
維
益
塔

(
5
2
忌
和
笛
卡
見
所
用
之
分
析

方
法
的
那
些
數
學
家
，
乃
在
正
確
的
途
徑
上
進
行
研
究
。
心
智
的
功
能
和
範
圍
不
能
實
質
上
增
加

.• 

「
人
的
靈

魂
，
可
以
說
是
一
個
被
決
定
的
量
或
比
例
的
思
想
，
它
有
它
的
限
度
，
越
過
此
限
度
即
無
法
發
揮
功
能
。
」
@

但
是
這
並
不
表
示
，
心
智
不
能
以
比
較
好
的
方
式
實
現
它
的
功
能
。
而
且
數
學
是
訓
練
心
智
開
始
其
清
晰
明
判

之
觀
念
並
且
在
一
有
秩
序
的
方
式
之
下
進
行
之
最
佳
的
訓
練
。
算
術
和
代
數
，
「
迢
迢
兩
門
科
學
是
一
切
其
他
科

學
的
基
礎
，
它
們
給
人
員
確
的
工
具
以
獲
致
所
有
嚴
格
的
科
學
，
因
為
比
起
算
數
，
尤
其
是
比
起
代
數
，
我
們

不
能
就
心
智
的
功
能
作
更
仔
的
使
用
。
」
@

馬
勒
布
朗
雪
開
始
要
定
下
一
些
規
則
，
以
便
在
追
求
真
理
的
當
兒
嚴
格
遵
守
。
主
要
的
通
則
是
:
我
們
應

該
基
於
那
些
東
西
，
關
於
這
些
一
東
西
我
們
對
它
具
有
清
啊
的
觀
念
而
進
行
推
論
，
以
及
我
們
始
終
應
該
由
最

簡
單
和
最
容
易
的
東
西
開
始
著
手
。
@
就
方
法
上
來
考
慮
，
額
然
馬
勒
布
朗
雪
跟
從
笛
卡
兒
的
理
想
。
我
們
追

求
真
理
，
應
該
基
於
對
清
晰
明
判
的
觀
念
之
知
覺
，
並
在
一
有
秩
序
的
方
式
下
進
行
研
究
，
就
像
數
學
家
所
遵

守
的
秩
序
一
般
。
譬
如
，
「
考
慮
擴
延
性
的
性
質
，
我
們
應
該
始
於
最
簡
單
的
關
係
，
就
像
笛
卡
見
先
生
曾
那

麼
做
，
然
後
由
簡
而
繁
，
這
不
只
因
為
這
方
法
是
自
然
的
而
且
對
於
心
靈
於
其
連
作
上
是
有
幫
助
的
。
而
且
也

因
為
，
既
然
上
帝
始
終
是
有
秩
序
地
在
行
動
並
且
以
最
簡
單
的
方
式
行
動
，
所
以
這
個
核
查
我
們
的
觀
念
以
及

它
們
的
關
係
之
方
法
，
將
使
我
們
更
能
了
解
神
的
工
程
。
」
@
笛
卡
見
是
英
雄
，
亞
里
斯
多
德
是
惡
恆
。
就
像

.233. 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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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
近
代
」
時
期
的
哲
學
家
，
當
他
談
到
亞
里
斯
多
德
及
其
惡
行
之
時
，
馬
勒
布
朗
雪
顯
然
意
指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者
。
就
亞
里
斯
多
德
在
他
自
己
的
時
代
之
歷
史
意
義
與
成
就
而
昔
日
，
這
些
成
就
顯
然
未
被
重
棍
，
「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養
」
代
表
了
亞
里
斯
多
德
，
並
且
是
他
們
最
反
對
的
一
個
權
威
。
而
且
馬
勒
布
朗
雪
非
常
小
心
地

補
充
說
，
他
無
意
致
力
於
以
笛
卡
見
的
權
威
來
取
代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權
威
。

西洋哲學史

一
一
一

前
面
一
節
提
過
外
物
之
刺
激
感
官
，
動
物
精
神
在
腦
的
組
織
造
成
痕
跡
，
以
及
意
象
和
觀
念
由
這
個
心
理

過
程
所
造
成
。
同
樣
的
，
也
曾
提
過
靈
魂
之
意
欲
動
物
精
神
的
運
動
以
及
因
此
而
刺
激
想
像
或
肉
體
肢
節
之
運

動
等
等
。
但
是
以
這
種
方
式
來
說
，
是
使
用
日
常
語
言
在
說
，
並
不
能
準
確
地
展
現
馬
勒
布
朗
雪
的
理
論
。
因

為
他
接
受
了
笛
卡
見
主
義
的
精
神
與
物
質
二
分
，
思
想
與
擴
延
二
分
;
而
且
他
的
結
論
是
:
此
二
者
皆
不
能
直

接
彼
此
作
用
。
的
確
，
他
談
過
「
靈
魂
」
，
但
是
這
樣
並
不
表
示
靈
魂
是
依
亞
里
斯
多
德
所
指
的
意
義
;
它
乃

表
示
心
智
。
而
且
，
雖
然
他
談
過
靈
魂
之
有
賴
於
肉
體
以
及
它
們
二
者
之
間
的
密
切
關
連
，
但
是
他
的
理
論

是•• 

心
智
與
肉
體
是
兩
個
東
西
，
二
者
之
間
有
對
應
但
沒
有
交
五
作
用
。
心
智
思
想
，
但
是
恰
當
地
說
，
它
並

沒
宿
移
動
肉
體
。
而
且
肉
體
是
一
個
因
上
帝
安
排
而
適
應
於
靈
魂
的
機
械
，
而
不
是
像
亞
里
斯
多
德
所
謂
的
「

賦
于
形
式
」
。
的
確
，
他
十
分
詳
細
地
探
查
肉
體
事
件
與
心
靈
事
件
之
間
的
對
應
，
譬
如
，
腦
中
的
樣
態
和
靈

魂
中
的
樣
態
。
但
是
，
他
心
襄
所
想
的
是
心
靈
與
肉
體
平
行
對
麗
而
不
是
交
五
作
用
。
「
在
我
看
來
十
分
確
定

的
是
，
精
神
存
有
者
之
意
志
是
不
能
移
動
存
在
於
世
界
上
最
小
的
物
體
。
因
為
很
明
顯
的
，
譬
如
，
我
們
的
意

志
，
去
移
動
我
們
的
手
臂
，
和
手
臂
的
運
動
之
間
沒
有
必
然
的
關
連
。
的
確
，
當
我
們
意
志
之
時
，
手
臂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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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
而
且
我
們
因
此
是
我
們
手
臂
運
動
的
自
然
原
因
。
但
是
自
然
原
因
並
不
是
真
正
的
原
因
，
它
們
只
是
偶
然

原
因
，
唯
有
憑
上
帝
的
意
志
之
力
量
和
教
能
，
它
才
會
行
動
，
這
一
點
如
我
已
經
解
釋
過
了
。
」
@
因
此
，

馬
勒
布
朗
雪
並
不
否
認
，
我
在
某
種
意
義
上
乃
是
我
的
手
臂
連
動
之
自
然
原
因
。
但
是
「
自
然
原
因
」
一
詞
在

這
兒
乃
表
示
「
偶
然
原
因
」
。
我
們
的
意
志
力
又
如
何
可
以
是
偶
然
原
因
之
外
的
任
何
東
西
呢
?
我
當
然
不
知

道
我
是
如
何
移
動
我
的
手
臂
的
，
如
果
我
移
動
了
它
。
「
沒
有
任
何
一
個
人
知
道
他
必
頸
做
什
麼
，
以
便
藉
著

動
物
精
神
移
動
他
的
一
個
指
頭
。
那
麼
人
叉
如
何
能
移
動
他
們
的
手
臂
呢
?
這
些
事
在
我
看
來
似
乎
是
非
常
明

顯
的
，
而
且
，
在
我
看
來
是
如
此
:
對
所
有
那
些
願
意
去
思
考
的
人
而
言
，
似
乎
也
是
如
此
，
雖
然
他
們
也
許

對
所
有
那
些
只
願
意
使
用
感
官
的
人
是
不
可
理
解
的
。
」
@
在
這
見
，
馬
勒
布
朗
雪
揉
取
了
格
林
克
斯
之
非
常

可
疑
的
假
設
，
一
個
真
正
的
原
因
行
動
者
了
解
他
在
行
動
以
及
他
如
何
在
行
動
。
而
且
，
我
應
該
是
我
的
手
臂

運
動
之
真
正
原
因
;
此
乃
是
一
個
矛
盾
的
概
念
。
「
一
個
真
正
的
原
因
是
原
因
與
它
的
結
果
之
間
的
原
因
，
心

智
知
道
一
個
必
然
的
關
連
。
我
是
如
此
理
解
這
個
詞
語
。
」
@
要
成
為
一
個
真
正
的
原
因
就
是
要
成
為
一
個
創

造
性
的
行
為
者
，
但
是
沒
有
任
何
人
之
行
為
者
能
移
創
造
。
而
且
上
帝
也
不
能
把
這
個
能
力
傳
給
人
類
。
所

以
，
我
們
必
須
下
結
論
說
，
上
帝
利
用
我
的
意
志
移
動
了
我
的
手
臂
，
所
以
我
的
手
臂
應
該
要
動
。

所
以
，
上
帝
是
那
唯
一
的
真
實
的
原
因
。
「
自
、
永
恆
以
來
，
上
帝
即
已
意
欲
，
而
且
它
還
將
永
遠
地
意
欲

下
去
;
或
者
更
清
楚
地
說
，
上
帝
的
意
欲
乃
永
無
休
丘
，
但
沒
有
改
變
、
連
續
或
必
然
，
所
有
這
一
切
將
發
生

在
時
間
的
歷
程
中
。
」
@
但
是
如
果
上
帝
意
欲
創
造
並
且
保
全
一
張
椅
子
，
她
必
定
意
欲
它
應
該
會
在
某
一
個

地
方
而
不
是
別
個
地
方
，
且
在
一
臨
定
的
時
刻
。
「
所
以
，
在
說
一
個
肉
體
能
移
動
另
一
肉
體
之
時
乃
含
有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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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矛
盾
。
我
甚
至
說
，
在
說
你
能
移
動
你
的
搖
精
乏
時
間
含
有
一
個
矛
盾
。
...... 

上
帝
不
移
動
它
的
位
置
，
沒

有
任
何
力
量
能
移
移
轉
它
;
上
帝
不
安
置
它
，
它
就
無
處
可
以
安
置

O
i
-
-
-

」
@
當
然
，
就
上
帝
一
直
在
意

欲
這
層
意
義
而
言
乃
含
有
一
個
自
然
的
秩
序
，
譬
如
，
A
應
該
始
終
為
B
所
跟
隨
，
而
且
這
個
秩
序
始
終
也

被
保
全
著
，
因
為
上
帝
一
直
意
欲
它
應
該
被
保
全
。
所
以
，
對
於
所
有
外
在
的
觀
點
，
似
乎
A

引
發
B

。
但

是
形
上
學
的
反
省
顯
示
，
A

只
是
一
個
偶
然
原
因
。
就
事
實
而
論
，
事
件

A

發
生
時
，
上
帝
總
是
使
事
件
B

發

生
，
這
個
事
實
並
不
證
明
A

是
B

之
真
正
的
原
因
。
根
攘
神
之
旨
意
的
計
劃
'
這
只
是
偶
然
，
上
帝
的
活
動
產

生
了
B
o

西洋哲學史

在
這
見
，
我
們
有
了
一
個
奇
異
的
連
結•• 

就
是
因
果
關
係
之
經
驗
主
義
的
分
析
與
形
上
學
理
論
。
試
考
慮

A

與
B
之
間
的
關
連
好
了
，
我
們
能
發
現
的
只
是
現
則
系
列
的
一
個
關
係
。
但
是
對
於
馬
勒
布
朗
雪
而
言
，
這

並
不
表
示
一
般
地
說
，
因
果
關
係
只
是
規
則
系
列
。
它
表
示
，
自
然
原
因
不
是
真
正
的
原
因
，
而
且
唯
一
真
正

的
原
因
是
一
個
超
自
然
的
行
為
者
，
上
帝
。
而
且
這
個
一
般
性
原
理
顯
然
必
為
有
裁
，
就
靈
魂
與
肉
體
在
人

身
上
的
關
係
而
言
。
其
中
有
平
行
關
係
但
沒
有
交
互
作
用
。
而
且
基
於
這
一
點
，
馬
勒
布
朗
雪
作
了
以
下
的
結

論•• 

「
我
們
的
靈
魂
與
我
們
的
肉
體
不
是
以
那
種
一
般
意
見
所
認
為
的
方
式
相
連
結
的
。
靈
魂
乃
是
直
接
、
當

下
地
且
唯
有
與
上
帝
相
聯
結
。
」
@

四如
果
上
帝
是
唯
一
真
正
的
原
因
，
那
麼
君
來
人
的
自
由
要
被
否
定
了
，
因
為
上
帝
是
我
們
意
志
行
為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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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
但
是
馬
勒
布
朗
雪
並
不
否
認
人
的
自
由
與
責
任
。
而
且
必
讀
就
此
作
些
簡
要
的
解
釋
，
就
是
有
關
他
之
調

解
肯
定
人
的
自
由
和
唯
獨
上
帝
是
一
切
真
實
原
因
的
動
力
。

馬
勒
布
朗
雪
喜
歡
尋
找
一
些
物
質
世
界
之
間
的
平
行
關
係
和
顛
倒
性
，
以
及
自
然
秩
序
和
超
自
然
缺
序
之

間
的
平
行
關
係
和
類
似
之
處
。
在
物
質
世
界
中
，
物
體
的
領
域
中
，
我
們
發
現
到
運
動
，
而
且
對
應
的
因
素
在

精
神
世
界
中
則
是
傾
向
。
「
現
在
，
對
我
來
說
似
乎
是
，
精
神
的
傾
向
是
對
於
精
神
世
界
的
，
而
運
動
則
是
對

於
物
質
世
界
的
。
」
@
如
果
我
們
的
本
性
未
為
墮
落
所
毀
，
我
們
應
該
也
能
立
即
知
曉
在
我
們
的
靈
魂
中
之
基

本
傾
向
。
但
是
，
如
事
實
之
已
然
，
我
們
必
讀
透
過
反
省
和
論
證
才
能
達
此
認
知
。
現
在
，
在
所
有
抽
的
運
作

之
中
，
除
了
祂
自
身
之
外
無
其
他
的
最
終
目
的
。
就
作
為
創
造
者
，
抽
當
然
意
欲
保
全
祂
所
創
誨
的
存
有
者
之

主7

但
是
「
上
帝
意
欲
祂
的
榮
耀
為
祂
的
主
要
目
的
，
並
且
(
抽
也
意
欲
)
創
造
物
之
保
全
，
但
這
是
為
了
抽

的
榮
耀
」
。
@
而
且
創
造
物
之
基
本
傾
向
必
定
對
應
於
創
造
者
之
意
志
與
意
圖
。
所
以
，
上
帝
在
精
神
受
造
物

之
體
中
，
植
入
一
個
朝
向
祂
自
己
之
基
本
傾
向
。
這
個
傾
向
就
是
傾
向
於
一
般
的
善
，
而
且
是
為
什
麼
我
們
不

能
以
任
何
有
限
的
善
為
滿
足
的
理
由
。
我
們
面
臨
有
限
的
善
，
而
由
於
基
本
傾
向
於
一
般
的
善
，
我
們
乃
意
欲

和
愛
好
它
們
，
畢
竟
這
一
切
能
和
我
們
的
存
有
之
保
全
以
及
幸
福
之
獲
致
具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
因
為
，
說
我
們

有
一
個
朝
向
普
遍
的
善
之
傾
向
，
以
及
說
我
們
乃
自
然
地
傾
向
於
幸
福
的
獲
致
，
終
究
地
說
是
同
一
回
事
。
但

是
沒
有
一
個
有
限
的
善
能
滿
足
朝
向
普
遍
善
的
傾
向
，
而
且
我
們
不
能
離
開
上
帝
而
找
到
幸
福
。
所
以
，
我
們

必
須
承
認
，
我
們
的
意
志
基
本
上
乃
被
導
向
上
帝
，
即
使
有
那
墮
落
之
後
隨
立
而
來
的
盲
目
和
混
亂
，
使
我
們

並
不
立
即
知
道
這
個
朝
向
上
帝
的
運
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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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在
，
如
果
上
帝
曾
將
此
朝
向
普
遍
的
善
之
傾
向
，
深
植
於
吾
人
的
意
志
中
，
這
傾
向
只
有
由
至
高
的
和

無
限
的
善
，
部
上
帝
自
身
，
才
能
滿
足
，
那
麼
顯
然
，
我
們
自
身
並
不
是
這
個
傾
向
和
內
在
運
動
的
原
因
。
它

是
一
個
必
然
的
傾
向
，
不
屈
從
於
我
們
之
自
由
的
控
制
。
更
進
一
步
說
。
「
我
們
之
朝
向
特
殊
善
的
傾
向
，
那

是
所
有
的
人
所
共
有
之
傾
向
，
雖
然
這
些
傾
向
在
所
有
的
人
當
中
不
一
樣
強
烈
;
諸
如
我
們
具
有
趨
向
保
全

我
們
的
存
有
以
及
生
而
與
我
們
相
關
聯
的
那
些
人
的
存
有
之
傾
向
，
都
是
上
帝
的
意
志
在
我
們
身
上
造
成
之
印

象
。
因
為
我
無
差
異
地
稱
『
自
然
傾
向
』
為
大
自
然
的
作
者
所
造
成
之
一
切
印
象
，
那
是
所
有
的
精
神
所
共
有

的
σ

」
@
這
些
傾
向
也
是
自
然
的
和
必
然
的
。

所
以
，
留
給
自
由
意
志
的
又
是
什
麼
呢
?
或
者
說
，
臨
然
給
了
這
些
前
提
，
自
由
意
志
文
表
示
什
麼
呢
?

「
『
意
志
』
一
詞
在
此
，
乃
意
指
那
個
帶
我
們
走
向
未
定
的
善
或
普
遍
的
善
之
印
象
或
自
然
的
運
動
。
而
且
就

『
自
由
』
一
詞
我
所
理
解
的
是
，
精
神
所
有
擁
有
的
力
量
，
使
這
個
印
象
轉
向
使
我
們
快
樂
的
東
西
。
由
此
發

生
的
是
，
我
們
的
自
然
傾
向
終
結
於
某
個
特
殊
物
體
上
。
」
@
朝
向
一
般
的
善
或
普
遍
的
善
之
運
動
，
普
遍
的

善
是
不
可
抗
拒
的
;
而
且
這
個
運
動
在
事
實
上
是
一
個
朝
向
上
帝
的
運
動
或
傾
向
，
「
唯
有
她
是
普
遍
的
善
，

因
為
唯
有
她
在
自
身
包
含
了
一
切
的
善
。
」
@
但
是
就
特
殊
有
限
的
善
而
言
，
我
們
是
自
由
的
，
這
可
以
舉
馬

勒
布
朗
雪
所
選
的
例
子
來
加
以
說
明
。
@
一
個
人
告
訴
自
己
，
尊
嚴
是
-
一
種
善
。
他
的
意
志
立
即
抓
住
它
;
也

就
是
說
，
他
之
朝
向
普
遍
善
的
運
動
，
使
他
轉
向
這
個
特
殊
的
目
標
，
郎
尊
嚴
，
因
為
他
的
心
智
已
向
他
呈
現

這
是
一
個
善
。
但
是
就
事
實
上
來
說
，
這
個
尊
嚴
不
是
普
遍
的
善
。
而
且
心
智
也
不
能
清
晰
興
判
地
了
解
它
是

普
遍
的
善
(
「
因
為
心
智
不
能
清
晰
地
了
解
其
反
面
。
」
)
所
以
，
朝
向
普
遍
善
的
運
動
不
能
完
分
地
坡
這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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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殊
的
善
掌
揖
。
意
志
自
然
地
被
強
迫
超
越
這
個
特
殊
的
善
，
而
且
人
並
不
必
然
地
或
無
可
奈
何
地
去
愛
這
個

尊
嚴
。
他
仍
然
是
自
由
的
。
「
現
在
，
他
的
自
由
乃
在
於
•• 

未
完
全
完
全
相
信
這
個
尊
嚴
會
包
含
所
有
他
能
移

去
愛
的
善
，
他
能
移
中
止
這
個
判
斷
和
他
的
愛
。
更
進
一
步
說
，
由
於
他
具
有
和
普
遍
的
存
有
或
包
含
一
切
善

之
存
有
的
聯
結
，
他
龍
移
考
慮
其
他
的
東
西
，
由
此
也
愛
其
他
的
善
。
.•.•.• 

」
@
換
言
之
，
如
果
我
一
旦
領
悟

或
考
慮
某
個
為
善
的
東
西
，
我
的
意
志
趨
向
它
。
但
是
同
時
我
有
能
力
拒
絕
我
之
滿
意
於
這
個
運
動
或
衝
動
，

就
它
被
導
向
這
個
特
殊
有
限
的
善
而
言
。

為
了
更
清
晰
地
理
解
馬
勒
布
朗
雪
的
自
由
理
論
，
記
住
以
下
一
點
是
很
有
用
的
，
根
接
他
的
觀
點
，
「
墮

落
」
乃
由
於
.• 

靈
魂
與
肉
體
的
「
合
一
」
轉
變
為
靈
魂
「
依
賴
」
肉
體
之
變
動
。
墮
落
之
前
，
亞
當
擁
有
一
個

中
立
平
行
法
則
之
運
作
的
異
常
能
力
;
但
是
墮
落
之
後
，
物
理
事
件
在
腦
之
主
要
部
分
造
成
「
痕
跡
」
，
其
鎖

鏈
乃
必
然
地
被
靈
魂
事
件
之
出
現
所
跟
隨
。
所
以
，
根
攘
平
行
法
則
之
必
然
的
運
作
，
無
論
何
時
，
一
個
有
形

的
東
西
在
腦
中
「
造
成
」
痕
跡
，
靈
魂
的
運
動
乃
隨
之
而
起
。
而
且
在
這
個
意
義
上
，
靈
魂
乃
從
屬
於
肉
體
。

所
以
，
人
自
墮
落
以
後
對
於
上
帝
不
再
有
清
晰
的
意
識
，
卻
被
拉
向
可
感
覺
之
事
物
。
「
原
罪
之
後
，
靈
魂
由

於
傾
向
而
變
成
有
形
的
。
它
之
偏
愛
可
感
覺
的
事
物
，
始
終
抹
殺
了
它
與
可
理
解
的
事
物
之
連
接
或
閱
係
。
」

@
而
且
所
有
的
罪
，
終
極
地
說
乃
來
自
這
個
對
於
肉
體
的
奉
承
。
同
時
，
理
性
仍
然
是
神
之
理
性
的
分
辜
，
而

意
志
仍
是
自
然
地
被
拉
向
普
遍
的
善
，
上
帝
。
因
此
，
雖
然
人
被
拉
向
有
限
的
薯
，
尤
其
有
形
的
快
樂
之
源

頭
，
他
還
能
了
解
，
沒
右
一
個
有
限
的
善
是
普
遍
的
善
，
而
且
也
能
拒
絕
飽
之
同
意
於
對
它
的
傾
向
或
偏
愛
。

沒
看
一
個
人
會
被
有
限
的
愛
所
俘
虜
，
除
非
是
由
於
他
自
己
的
選
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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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所
以
，
意
志
是
一
個
主
動
的
力
量
。
的
確
，
就
我
能
意
欲
或
不
能
意
欲
一
個
有
限
的
善
，
同
時
我
的
意
志

並
不
能
自
行
產
生
一
個
外
在
的
結
果
而
言
，
這
個
活
動
力
是
內
在
的
。
外
在
結
果
是
由
上
帝
所
產
生
的
，
藉
著

意
志
的
行
為
而
發
生
。
然
而
，
意
志
是
一
個
主
動
的
，
而
不
是
一
個
純
屬
被
動
的
力
量
。
心
智
或
純
粹
理
解
，

是
一
個
被
動
的
力
量
或
功
能
。
它
並
不
產
生
觀
念
:
它
接
受
觀
念
。
所
以
，
問
題
產
生
了
，
它
從
什
麼
來
源
接

投
到
這
些
觀
念
?
有
異
於
我
們
自
身
之
事
物
的
觀
念
，
如
何
而
發
生
在
我
們
的
心
智
上
?

這
些
觀
念
不
可
能
來
自
它
們
所
代
表
的
肉
體
。
它
們
也
不
可
能
由
靈
魂
自
身
產
生
。
因
為
由
人
自
己
產
生

它
們
，
乃
預
設
了
人
所
不
具
有
的
力
量
，
即
創
造
的
力
量
。
我
們
也
不
能
假
設
上
帝
自
始
就
把
一
套
完
整
的
先

天
觀
念
放
置
在
靈
魂
中
。
根
攘
馬
勒
布
朗
雪
的
設
法
，
對
於
我
們
的
觀
念
之
唯
一
合
理
的
解
釋
，
就
是
「
我
們

了
解
萬
物
皆
在
上
帝
之
中
」
@
。
這
個
著
名
的
對
神
一
禍
現
理
論
，
馬
勒
布
朗
雪
訴
諸
於
奧
古
斯
丁
的
權
威
，
乃

是
他
的
哲
學
之
根
本
特
性
之
一
。

上
帝
在
其
自
身
具
有
「
他
所
創
造
的
萬
物
之
觀
念
，
若
非
如
此
，
他
不
能
產
生
它
們
。
」
@
更
進
一
步

說
，
他
是
以
一
種
非
常
親
近
的
方
式
顯
示
給
我
們
，
以
致
於
「
我
們
能
移
說
，
她
是
精
神
的
處
所
，
在
某
種
意

義
上
，
它
與
空
間
是
物
體
之
處
所
是
相
同
的
方
式
。
」
@
所
以
，
根
攘
馬
勒
布
朗
雪
的
說
法
，
心
智
能
在
上
帝

之
中
看
見
上
帝
的
傑
作
，
如
果
她
願
意
顯
示
給
心
智
那
些
代
表
它
們
的
觀
念
。
而
且
，
上
帝
確
實
如
此
意
欲
，
此

能
移
以
各
種
不
同
的
論
證
來
加
以
說
明
。
譬
如
，
如
果
我
們
能
意
欲
去
了
解
一
切
存
有
者
，
有
時
是
此
有
時
是

飯
，
「
一
切
存
有
者
乃
呈
現
在
我
們
的
心
智
中
，
這
是
確
定
的
;
而
且
似
乎
它
們
不
能
完
全
呈
現
在
我
們
的
心
智

西祥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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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除
非
上
帝
臨
現
於
我
們
的
心
智
，
也
就
是
說
，
包
含
一
切
萬
物
在
抽
的
存
有
立
單
純
性
中
。
」
@
「
我
並

不
認
為
，
我
們
能
充
分
解
釋
心
智
認
識
各
種
抽
象
和
普
遍
真
理
之
方
式
，
除
非
是
由
於
祂
的
呈
現
，
帕
能
以
無

限
的
方
式
敢
發
心
智
。
」
@
更
進
一
步
說
，
觀
念
作
用
在
我
們
的
心
智
上
，
照
明
我
們
的
心
智
，
使
心
智
幸
福
或

不
幸
。
但
是
唯
有
上
帝
能
改
變
我
們
的
心
智
之
樣
態

s
a
F
E
E
D
G

「
是
以
，
所
有
我
們
的
觀
念
乃
是
在
於
神

性
之
有
功
能
的
實
體
之
中
，
唯
有
它
是
可
理
解
的
而
且
能
敢
發
我
們
，
因
為
唯
有
它
能
影
響
我
們
的
理
智
。
」
@

馬
勒
布
朗
雪
說
，
這
並
不
表
示
我
們
了
解
上
帝
的
本
質
。
「
上
帝
的
本
質
是
馳
的
絕
對
存
有
，
而
且
心
智

根
本
不
了
解
絕
對
的
神
性
實
體
，
只
能
就
它
相
對
於
受
造
物
或
者
就
它
由
受
造
物
所
分
享
來
予
以
了
解
。
」
@

因
此
，
馬
勒
布
朗
雪
嘗
試
避
免
如
下
之
指
控
:
他
把
保
留
給
在
天
上
的
靈
魂
之
幸
福
直
觀
，
無
區
別
地
歸
給
所

有
的
人
，
而
且
將
它
自
然
化
。
但
是
在
我
君
來
似
乎
要
了
解
以
下
這
一
點
是
十
分
困
難
的
.. 

了
解
神
在
它
自
身

之
中
的
本
質
和
神
的
本
質
之
為
外
在
地
可
模
仿
的
受
造
物
，
兩
者
之
間
的
區
別
，
對
於
這
個
目
的
具
有
如
何
真

實
之
作
用
。

但
是
，
但
如
我
們
真
的
在
上
帝
之
中
君
到
我
們
的
觀
念
，
那
麼
我
們
所
君
到
的
又
是
什
麼
東
西
呢
?
這
些

觀
念
是
些
什
麼
呢
?
第
一
，
我
們
君
到
所
謂
的
永
恆
的
真
理
。
更
清
起
一
點
說
，
我
們
君
到
這
些
真
理
之
觀

念
。
諸
如
「
二
乘
二
是
四
」
這
個
命
題
，
像
這
樣
的
一
個
真
理
就
不
能
與
上
帝
等
問
。
「
所
以
我
們
並
沒
有
說

我
們
在
君
到
真
理
時
，
君
到
了
上
帝
，
如
奧
古
斯
了
所
云
，
而
是
在
君
到
這
些
真
理
的
觀
念
時
君
到
上
帝
。
因

為
觀
念
是
真
實
的
;
而
真
實
觀
念
之
間
的
等
同
，
卻
不
是
真
實
的
。

••.... 

當
我
們
說
二
乘
二
等
於
四
，
數
字
的

觀
念
是
真
實
的
，
但
是
它
們
之
間
所
存
在
的
相
等
則
只
是
一
種
關
係
。
因
此
根
攘
我
們
的
君
法
，
當
我
們
君
到

永
恆
的
真
理
之
時
，
我
們
看
到
上
帝
;
不
是
說
這
些
真
理
就
是
上
帝
，
而
是
因
為
這
些
真
理
所
依
攘
之
觀
念
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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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在
於
上
帝
之
中
。
也
許
甚
至
奧
古
斯
丁
也
在
此
一
方
式
下
理
解
這
個
問
題
。
」
@

第
二
，
「
我
們
也
相
信
人
可
以
在
上
帝
那
兒
認
知
變
化
的
與
會
腐
敗
的
東
西
，
雖
然
奧
古
斯
丁
只
談
論
到

不
變
的
與
不
壤
的
東
西
。
」
@
但
是
馬
勒
布
朗
雪
的
這
個
鼓
述
也
許
容
易
遭
致
誤
解
。
在
我
們
對
於
物
質
的
東

西
之
認
識
中
，
我
們
能
分
辨
感
覺
的
成
素
和
純
碎
的
觀
念
。
前
者
，
的
確
是
由
上
帝
造
成
的
，
但
不
在
上
帝
那

兒
被
看
到
。
「
因
為
上
帝
當
然
知
道
可
感
覺
之
物
，
但
她
並
不
知
覺
它
們
。
」
@
感
覺
的
成
素
並
不
展
現
事
物

之
在
其
本
身
是
什
麼
。
在
其
自
身
它
是
擴
延
性
;
而
且
就
是
這
一
點
，
我
們
在
上
帝
之
中
見
其
為
一
純
粹
的
觀

念
。
這
是
否
表
示
我
們
在
上
帝
之
中
君
到
個
別
的
物
質
東
西
的
分
別
的
觀
念
?
不
!
在
上
帝
之
中
我
們
只
君
到

可
理
解
的
擴
延
性
之
純
粹
觀
念
，
它
是
物
質
世
界
的
原
型
。
「
顯
然
，
物
質
就
只
是
擴
延
性
。
」
@
因
為
在
我

們
的
清
晰
明
判
的
物
質
的
觀
念
中
，
我
們
只
能
分
辨
出
擴
延
性
。
而
且
物
質
或
物
體
必
須
在
上
帝
之
中
有
它
們

的
原
型
。
當
然
，
這
並
不
表
示
上
帝
是
物
質
的
而
且
具
有
擴
延
性
;
它
表
示
，
在
馳
之
中
有
擴
延
性
之
純
粹
觀

念
。
而
且
在
這
個
原
型
的
觀
念
中
乃
包
含
理
想
的
可
能
的
關
係
'
這
些
關
係
乃
具
體
地
體
現
於
這
個
物
質
的
世

界
。
「
當
你
默
觀
可
理
解
的
擴
延
性
，
位
還
是
只
看
到
物
質
世
界
的
原
型
，
這
個
世
界
是
我
們
所
居
住
的
，

但
還
有
無
數
其
他
可
能
世
界
的
原
型
。
是
以
事
實
上
你
看
到
了
神
的
實
體
。
因
為
就
是
這
個
東
西
，
它
是
可
見

的
，
能
照
明
心
智
。
但
是
你
並
沒
有
若
見
神
的
實
體
在
其
自
身
，
或
根
攘
它
是
什
麼
而
見
到
的
神
的
實
體
自

身
。
你
看
到
的
只
是
根
攘
它
所
具
有
的
與
物
質
受
造
物
的
關
係
'
它
是
由
於
它
們
而
成
為
可
參
與
的
，
或
由
於

它
們
而
成
為
代
表
性
的
。
所
以
，
正
確
地
說
，
你
所
君
見
的
不
是
上
帝
，
而
只
是
她
所
能
產
生
的
物
質
。
」
@

第
三
，
「
最
後
，
我
們
相
信
，
在
上
帝
之
中
，
一
切
心
智
都
會
君
見
永
恆
的
道
德
律
以
及
其
他
的
東
西
，

西洋哲學史



但
是
以
一
種
多
少
有
些
不
同
的
方
式
。
」
@
譬
如
，
我
們
君
見
永
恆
真
理
，
這
是
藉
若
我
們
的
心
智
所
具
有
的

與
上
帝
聖
言
的
合
一
關
係
。
但
是
道
德
秩
序
乃
是
由
於
朝
向
上
帝
之
運
動
或
傾
向
而
來
，
這
傾
向
乃
始
終
由
神

的
意
志
那
里
接
收
過
來
。
因
為
這
個
自
然
而
且
常
在
的
傾
向
，
我
們
乃
了
解
「
我
們
應
該
愛
善
而
避
惡
，
我
們

應
該
愛
正
義
遠
甚
於
一
切
財
富
，
順
從
上
帝
遠
勝
於
命
令
人
額
，
和
無
數
的
其
他
的
法
則
。
」
@
因
為
我
們
對

於
朝
向
上
帝
之
基
本
導
向
的
認
識
，
上
帝
乃
是
我
們
的
最
終
目
的
，
包
含
了
對
於
自
然
的
道
德
律
之
認
識
。
我

們
只
領
搜
查
這
個
導
向
的
涵
蘊
，
部
可
了
解
法
則
以
及
它
的
義
務
性
。

一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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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
，
根
攘
馬
勒
布
朗
雪
，
我
們
所
擁
有
的
在
上
帝
之
中
的
一
福
說
，
乃
包
含
對
於
永
恆
真
理
的
認
知
，
對

於
作
為
物
質
世
界
原
型
之
可
理
解
的
擴
延
性
的
認
知
，
以
及
雖
然
是
在
不
同
的
意
義
上
，
也
包
括
對
於
自
然
道

德
律
之
認
知
。
但
是
「
這
與
對
於
靈
魂
不
同
。
我
們
並
沒
有
以
它
的
觀
念
去
認
知
它
;
我
們
在
上
帝
之
中
根
本

沒
君
到
它
;
我
們
唯
有
憑
意
識
才
認
識
它
。
」
@
但
是
這
並
不
表
示
，
我
們
有
一
對
於
靈
魂
自
身
之
清
晰
的
直

觀
;
「
我
們
所
知
道
我
們
的
靈
魂
，
只
是
我
們
感
覺
到
那
在
我
們
自
身
之
中
出
現
的
。
」
@
如
果
我
們
不
曾
經

驗
痛
苦
等
等
，
我
們
對
於
靈
魂
是
否
能
共
有
這
種
樣
態
乃
一
無
所
知
。
它
具
有
這
些
樣
態
，
只
能
藉
由
經
驗
得

知
。
但
是
，
如
果
我
們
是
以
靈
魂
在
神
之
中
的
觀
念
來
認
識
靈
魂
，
那
麼
我
們
同
時
也
應
該
能
移
先
驗
地
認
識

它
所
能
具
右
之
一
切
性
質
與
樣
態
，
正
如
我
們
能
先
驗
地
了
解
擴
延
之
性
質
一
樣
。
這
不
是
說
，
我
們
對
於
靈

魂
的
存
在
以
及
它
之
為
一
思
想
的
存
有
者
之
性
質
全
然
無
知
。
的
確
，
我
們
對
它
所
具
有
的
認
識
，
乃
足
以
使

我
們
能
證
朋
靈
魂
的
精
神
性
和
不
朽
性
。
同
時
，
我
們
也
必
氯
承
認
，
「
我
們
並
未
擺
右
如
此
完
美
的
對
於
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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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
之
性
質
的
知
識
，
一
如
我
們
所
具
有
的
對
於
物
體
之
性
質
的
認
識
一
樣
。
」
@

這
也
許
不
是
我
們
很
自
然
地
可
以
期
里
從
馬
勒
布
朗
雪
的
思
想
中
得
出
的
觀
點
。
但
是
他
以
自
己
對
於
我

們
對
物
質
事
物
之
分
析
，
給
了
它
一
個
理
由
。
「
我
們
憑
著
意
識
所
具
有
的
對
於
我
們
靈
魂
的
知
識
，
是
不
完

全
的
，
這
是
真
實
的
，
但
絕
不
是
錯
誤
的
。
相
反
的
，
我
們
憑
感
覺
或
意
識
所
具
有
的
對
於
物
體
的
認
知
，
如

果
我
們
能
稱
「
意
識
」
為
對
於
發
生
在
我
們
的
肉
體
上
之
事
物
的
感
覺
，
那
麼
該
知
識
不
僅
是
不
完
全
的
而
且

是
錯
誤
的
。
所
以
我
們
必
須
要
有
一
對
於
物
體
之
觀
念
，
以
便
改
正
我
們
所
具
有
的
關
於
它
們
的
感
覺
。
但
是

我
們
沒
有
必
要
具
有
對
於
我
們
的
靈
魂
之
觀
念
，
因
為
我
們
所
具
有
的
對
於
它
們
的
意
識
，
根
本
不
會
帶
我
們

進
入
謬
誤
。
為
了
在
我
們
對
於
靈
魂
的
認
知
中
不
被
歇
騙
，
我
們
不
把
它
與
肉
體
攪
混
，
就
足
移
了
;
而
且
藉

著
使
用
理
性
，
我
們
能
免
除
這
個
混
淆
。
」
@
是
以
，
我
們
沒
有
必
要
去
具
有
一
個
在
上
帝
之
中
乏
對
於
靈
魂

的
直
觀
，
額
似
我
們
在
上
帝
之
中
之
對
於
可
理
解
之
擴
延
性
的
直
觀
。

西洋哲學史

七
那
麼
，
我
們
對
於
別
人
以
及
純
粹
理
智
或
天
使
的
認
知
又
是
什
麼
呢
?
「
顯
然
，
我
們
了
解
它
們
只
是
憑

臆
測
。
」
@
我
們
並
不
了
解
其
他
人
在
其
自
身
之
中
的
靈
魂
，
也
無
法
利
用
在
上
帝
之
中
的
他
們
的
觀
念
。
正

如
他
們
異
於
我
們
自
己
，
我
們
不
能
以
意
識
認
識
他
們
。
「
我
們
臆
測
，
其
他
人
的
靈
魂
是
與
我
們
自
己
的
相

類
似
的
。
」
@
的
確
，
我
們
可
以
確
定
地
認
識
有
關
別
的
靈
魂
的
一
些
事
實
。
譬
如
，
我
們
了
解
，
每
一
個
靈

魂
都
尋
求
幸
福
。
「
但
是
我
清
閑
地
而
且
確
定
地
知
道
它
，
因
為
是
由
上
帝
告
訴
我
的
。
」
@
我
可
以
確
定
地

對
於
其
他
靈
魂
或
心
智
的
認
知
，
乃
由
歐
示
而
得
知
。
但
是
當
我
根
據
我
對
自
己
的
認
識
而
作
有
關
其
他
人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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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論
時
，
我
卻
經
常
犯
錯
。
「
因
此
，
我
們
所
具
有
的
對
於
其
他
人
的
認
識
，
是
極
其
容
易
犯
錯
的
，
如
果
我

們
是
以
我
們
對
於
我
們
自
己
的
感
覺
或
知
覺
來
判
斷
它
們
之
@

顯
然
，
關
於
我
們
對
於
其
他
物
體
之
存
在
的
認
識
，
馬
勒
布
朗
雪
亦
需
作
一
個
類
比
的
敘
述
。
一
方
面
，

感
官
知
覺
並
沒
有
代
表
物
體
之
在
其
自
身
的
那
個
樣
子
。
而
且
無
論
如
何
，
隨
物
體
刺
激
之
鍵
上
鎖
鏈
而
來

的
靈
魂
的
事
件
，
乃
是
由
上
帝
所
引
起
，
因
此
，
沒
有
絕
對
具
有
強
制
性
的
證
明
，
可
以
說
它
們
事
實
上
是
由

外
在
物
體
的
出
現
而
發
生
，
除
非
我
們
的
確
先
假
設
偶
發
的
因
果
關
係
之
整
個
秩
序
。
而
且
比
涉
及
假
設
之

存
在
。
另
一
方
面
，
我
們
在
上
帝
之
中
所
見
的
可
理
解
之
擴
延
性
的
觀
念
，
本
身
並
不
保
證
我
們
任
何
物
體
的

存
在
。
因
為
，
它
是
一
切
可
能
的
物
體
之
無
限
的
原
型
。
所
以
，
看
來
似
乎
馬
勒
布
朗
雪
必
需
求
助
於
天
散
，

以
作
為
物
體
事
實
上
確
實
存
在
這
項
確
定
知
識
的
根
源
。
而
他
也
確
實
這
麼
做
了
。
「
有
三
種
存
有
者
，
我
們

對
它
有
某
種
認
識
，
而
且
我
們
能
和
它
們
有
某
種
關
係
:
上
帝
，
或
無
限
完
美
的
存
有
，
它
是
萬
事
萬
物
之
原

理
與
原
因
;
精
神
，
我
們
只
憑
內
在
的
感
受
而
認
識
它
，
那
是
我
們
對
於
我
們
的
本
性
之
認
識
;
物
體
，
我
們

憑
我
們
所
具
有
的
對
它
的
天
敢
而
肯
定
它
的
存
在
」
。
@

馬
勒
布
朗
雪
說
，
物
體
的
存
在
是
不
能
演
證
的
。
它
毋
寧
指
能
被
證
明
的
演
證
之
不
可
能
性
。
因
為
物
體

的
存
在
和
它
們
存
在
的
原
因
之
間
並
沒
有
必
然
的
關
連
。
我
們
乃
是
透
過
敵
示
而
認
識
他
們
的
存
在
。
但
是
在

此
我
們
必
須
分
清
楚
自
然
的
和
超
自
然
的
做
示
。
假
設
我
用
針
刺
我
的
手
指
而
感
覺
刺
痛
。
「
我
們
有
的
這
個

痛
的
感
覺
，
乃
是
一
種
做
示
。
」
@
而
不
是
說
，
痛
是
真
的
由
刺
所
造
成
;
它
是
由
上
帝
造
成
的
，
用
在
偶
然

的
一
刺
上
面
。
但
是
在
上
帝
建
立
一
個
常
巍
的
偶
發
因
呆
關
係
的
秩
序
觀
點
下
，
她
之
造
成
痛
乃
是
對
於
物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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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
在
之
一
個
暗
示
或
一
種
「
自
然
的
敢
示
」
。
但
是
，
這
一
論
證
木
身
並
不
產
生
絕
對
的
確
實
性
。
並
不
是
在

其
自
身
之
中
為
有
缺
陷
的
;
而
是
我
們
能
移
對
它
加
以
懷
疑
，
因
為
在
我
們
現
在
的
狀
態
中
，
譬
如
，
我
們
能

移
在
某
個
特
殊
情
況
下
結
論
說
，
靈
魂
的
事
件
是
由
一
個
物
體
的
存
在
與
「
活
動
」
而
產
生
的
，
而
這
不
是
真

實
的
。
所
以
，
如
果
我
們
希
望
有
關
物
體
存
在
之
更
大
的
確
定
性
，
我
們
就
必
須
求
助
於
超
自
然
的
敵
示
。
聖

經
上
充
分
地
明
白
顯
示
，
物
體
事
實
上
是
存
在
的
。
「
要
完
全
從
你
的
思
辨
懷
疑
中
解
救
出
來
時
，
信
仰
乃
提

供
我
們
一
個
不
可
能
說
拒
的
演
證
。
」
@
但
是
，
事
貢
上
，
「
自
然
的
做
示
」
已
經
足
吟
。
「
因
為
我
十
分

確
定
，
為
了
使
你
自
己
相
信
你
是
與
德
奧
多
祿
斯
(
叫

Z
且
O
E

的
)
同
在
，
你
並
不
需
要
我
方
才
對
你
說
的
那

此
一
一
。
」
@

西洋哲學史

入
所
以
，
要
確
定
物
體
的
存
在
，
我
們
需
要
知
道
上
帝
存
在
。
但
是
我
們
如
何
知
道
這
一
點
，
呢
?
馬
勒
布
朗

雪
的
主
要
論
證
是
採
用
安
瑟
莫
所
謂
的
「
存
有
學
論
證
」
'
笛
卡
兒
也
會
用
過
這
個
論
證
。
我
們
有
無
限
者
的

觀
念
。
但
是
沒
有
一
個
有
限
的
東
西
展
現
或
能
展
現
無
眼
者
。
我
們
不
能
藉
著
添
加
有
限
者
而
自
己
形
成
無
眠

者
的
觀
念
。
毋
寧
是
，
我
們
藉
著
限
制
無
眠
者
的
觀
念
而
構
想
出
有
限
者
。
這
個
無
限
者
的
觀
念
，
亦
即
無
眼

存
有
者
的
觀
念
，
因
此
不
只
是
我
們
心
靈
的
構
作
而
已

.. 

它
是
某
種
被
賦
與
的
東
西
，
是
上
帝
存
在
所
呈
現
的

故
果
在
這
里
面
，
我
們
分
辨
出
存
在
是
必
然
地
被
包
含
。
「
我
們
能
看
到
一
個
圓
，
一
棟
房
子
，
一
個
太
陽
，

而
沒
有
它
的
存
在
。
因
為
每
一
樣
有
眠
的
東
西
都
能
在
無
限
者
之
中
被
看
到
，
無
限
者
包
含
對
於
有
眼
事
物
之

可
理
解
的
觀
念
。
但
是
無
限
者
只
在
它
自
身
之
中
能
被
君
到
。
因
為
沒
有
一
個
有
限
的
事
物
能
展
現
無
限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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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
某
人
思
考
上
帝
，
軸
就
必
然
存
在
。
其
他
的
存
有
者
，
雖
然
已
被
認
知
，
也
許
並
不
存
在
。
我
們
不
需
要

它
們
的
存
在
也
能
看
見
它
們
的
本
質
，
不
需
要
它
們
也
能
有
它
們
的
觀
念
。
但
是
我
們
不
能
沒
有
無
限
者
立
存

在
而
了
解
無
限
者
之
本
質
，
沒
有
存
有
而
有
存
有
之
觀
念
。
因
為
存
有
沒
有
能
展
現
它
的
理
念
。
沒
有
包
含
一

切
可
理
解
的
實
在
物
之
原
型
。
它
是
它
自
己
的
原
型
，
同
時
一
切
萬
物
的
原
型
包
含
在
它
自
身
之
中
」
@
。
所

以
，
在
有
了
無
限
者
之
觀
念
時
，
我
們
君
到
了
上
帝
。
「
我
確
定
，
我
君
到
無
限
者
。
所
以
無
限
者
存
在
，
因

為
我
君
到
它
，
而
且
因
為
我
除
了
在
它
自
身
以
外
不
能
君
到
它
。
」
@
的
確
，
我
對
於
無
限
者
之
知
覺
是
受
限

制
的
，
因
為
我
的
心
智
是
有
限
制
的
;
但
是
我
所
知
覺
的
乃
是
無
限
的
。
「
因
此
你
非
常
清
楚
，
『
有
一
個
上

帝
』
這
個
命
題
，
藉
其
自
身
就
是
一
切
肯
定
任
何
東
西
存
在
的
命
題
中
最
清
晰
的
，
而
且
就
像
『
我
思
，
故
我

在
』
這
個
命
題
一
樣
的
確
定
。
」
@

上
帝
的
觀
念
因
此
是
無
限
者
的
觀
念
，
而
且
無
限
者
的
觀
念
是
無
限
完
美
的
存
有
者
的
觀
念
。
「
你
定
義

上
帝
如
馳
定
羲
自
身
，
亦
即
她
對
摩
西
所
說
，
『
上
帝
是
永
在
的
那
一
位
』

G
a
u

目
。
老
古

-
m
i
-
-
-
沒
有

任
何
限
制
的
存
有
，
一
言
以
蔽
之
，
就
是
『
存
有
』
'
這
就
是
上
帝
的
觀
念
。
」
@
而
且
這
個
「
上
帝
」
一
字

的
意
義
，
給
于
我
們
認
識
神
之
屬
性
的
鑰
匙
，
就
這
種
認
知
對
我
們
是
可
能
的
而
言
。
「
清
楚
的
是
，
上
帝
這

個
字
只
是
『
無
限
完
美
的
存
有
』
之
縮
寫
。
再
說
，
我
們
歸
給
上
帝
的
只
是
我
們
所
能
清
晰
見
到
的
屬
於
無
限

完
美
的
存
有
之
物
，
如
果
我
們
因
而
受
騙
，
那
是
自
相
矛
盾
的
。
」
@
我
們
有
理
由
把
我
們
所
了
解
的
任
何
真

實
的
完
美
，
以
及
並
非
必
然
受
限
的
或
混
有
不
完
美
的
東
西
作
為
上
帝
的
述
詞
。
「
上
帝
，
或
無
限
完
美
的
存

有
，
乃
是
獨
立
於
一
切
原
因
之
外
且
是
不
可
推
動
的
。
馳
也
是
無
所
不
能
的
、
永
值
的
、
必
然
的
、
無
所
不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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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
@
一
個
無
限
的
完
美
，
凌
駕
了
我
們
的
悟
性
，
這
並
非
有
殼
的
理
由
來
反
對
把
它
歸
屬
給
上
帝
。

人
自
然
地
傾
向
於
把
上
帝
人
化
，
對
他
形
成
擬
人
化
的
概
念
;
而
且
有
些
人
喜
歡
排
除
她
一
切
不
可
理
解
的
屬

性
。
@
但
是
我
們
必
讀
承
認
，
譬
如
，
「
就
庸
俗
的
觀
念
而
言
，
上
帝
既
不
是
善
的
，
亦
不
是
仁
慈
的
，
亦
不

是
能
忍
耐
的
。
那
些
通
常
所
設
想
出
來
的
屬
性
，
無
益
於
無
限
完
美
的
存
有
。
但
是
，
理
性
告
訴
我
們
，
以
及

不
可
能
有
矛
盾
的
里
程
所
載
，
@
使
我
們
相
信
上
苛
具
有
這
些
性
質
，
而
且
我
們
必
讀
承
認
，
上
帝
具
有
一
切

屬
於
無
限
完
美
的
存
有
之
完
美
，
即
使
我
們
不
能
理
解
它
們
。
譬
如
，
上
帝
在
她
自
身
之
中
了
解
萬
物
;
但
是

我
們
不
能
理
解
神
的
知
識
。

馬
勒
布
朗
雪
堅
持
自
由
為
神
的
一
種
屬
性
。
上
帝
必
然
地
愛
那
至
高
地
、
無
限
地
可
愛
的
東
西
、
她
自
己

的
實
體
、
無
限
的
善
。
而
這
個
無
限
的
善
充
分
地
滿
足
神
的
意
志
，
如
果
我
們
可
以
這
麼
說
的
話
。
因
此
，
如
果

上
帝
創
造
有
限
的
事
物
，
祂
這
麼
傲
，
事
實
上
是
出
於
善
與
愛
，
而
不
是
出
自
必
然
性
。
因
為
受
造
物
不
能
附
加

給
無
限
者
任
何
它
所
缺
乏
的
東
西
。
神
自
由
地
創
進

J

這
個
世
界
，
而
且
它
自
由
地
保
全
它
。
「
意
欲
創
造
這

個
世
界
的
意
志
不
包
含
必
然
的
成
素
，
雖
然
，
就
像
其
他
內
在
的
運
作
，
它
是
永
恆
的
和
不
可
抗
拒
的
。
」
@

但
是
，
神
的
自
由
如
何
能
與
神
的
不
變
性
相
調
和
呢
?
自
由
不
是
暗
示
可
變
嗎
?
馬
勒
布
朗
雪
回
答
，
上

帝
永
恆
地
地
意
欲
要
創
造
世
界
。
的
確
，
就
如
在
上
帝
之
中
，
沒
有
過
去
，
也
沒
有
未
來
，
只
有
一
個
永
恆
的

創
造
活
動
。
而
且
這
個
活
動
是
不
會
改
變
的
。
同
時
上
帝
也
永
惶
地
但
是
自
由
地
意
欲
要
創
造
這
個
世
界
。
如

果
我
們
一
旦
假
設
自
由
決
定
去
創
造
並
保
全
這
個
世
界
，
我
們
乃
可
謂
是
依
賴
一
個
穩
定
的
秩
序
。
上
帝
並
沒

有
改
變
她
的
指
令
。
這
不
表
示
沒
有
奇
蹟
是
可
能
的
。
但
是
上
帝
之
永
恆
的
選
擇
這
個
世
界
以
及
這
個
秩
序
，

乃
包
含
對
於
那
些
我
們
稱
為
奇
蹟
之
事
件
的
選
擇
。
但
是
，
事
實
上
，
上
帝
從
永
恆
就
下
令
創
造
這
個
世
界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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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且
這
個
指
令
之
不
會
改
變
與
對
於
這
個
指
令
乏
自
由
並
非
不
相
容
的
。
「
從
五
古
，
上
帝
已
經
意
欲
，
而
且

她
將
永
恆
地
繼
續
意
欲
，
l
l

或
更
正
確
說
，
土
帝
意
欲
永
無
丘
境
，
但
沒
有
改
變
，
沒
有
間
歇
，
沒
有
必
然

1
l

所
有
在
時
問
歷
程
中
它
意
欲
要
做
的
事
物
。
馳
的
永
恆
的
指
令
之
行
為
，
雖
然
單
純
而
且
不
可
改
變
，
乃

是
必
然
的
只
因
為
它
是
如
此
。
它
不
可
能
不
是
，
只
因
為
它
是
。
但
是
只
因
為
上
帝
意
欲
要
它
存
在
，
它
就
存

在
。
」
@
唯
有
「
憑
假
設
」
，
或
立
於
假
設
的
基
礎
上
，
神
的
指
令
乃
是
必
然
的
，
也
就
是
說
，
上
帝
已
造
了

它
們
;
而
且
是
自
由
地
造
了
它
們
。
「
現
在
，
你
坐
著
。
你
能
是
站
著
的
嗎
?
絕
對
地
說
，
你
能
;
但
根
接
偎

設
(
你
是
坐
著
)
，
你
不
能
...... 

(
所
以
上
帝
)
意
欲
要
下
令
並
且
建
立
單
純
的
與
一
般
的
法
則
來
統
治
世
界
，

以
一
神
與
她
的
屬
性
一
致
的
方
式
。
但
是
，
可
這
些
指
令
一
旦
被
設
定
，
它
們
不
可
能
再
改
變
。
絕
對
地
說
，
它

們
並
不
是
必
然
的
;
但
是
基
於
假
設
，
它
們
乃
是
必
然
的

0
•••••• 

(
上
帝
)
是
不
可
變
的
;
這
是
她
的
本
性
之

完
美
性
之
一
。
然
而
，
在
她
對
外
作
的
一
切
事
物
上
，
她
是
完
全
自
由
的
。
她
不
能
改
變
，
因
為
，
她
的
意
欲

乃
沒
有
間
歇
，
以
一
單
純
而
不
會
蠻
的
行
為
去
意
欲
馳
所
意
欲
的
東
西
。
但
是
她
不
能
意
欲
它
，
因
為
馳
自
由

地
意
欲
馳
實
際
所
意
欲
的
東
西
」
。
@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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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神
的
自
由
這
個
主
題
上
，
以
及
在
調
和
神
的
自
由
與
神
的
不
變
性
這
個
問
題
上
，
馬
勒
布
朗
雪
對
於
中

世
紀
神
學
家
與
哲
學
家
的
理
論
並
未
增
加
任
何
東
西
。
當
然
他
對
於
問
題
的
解
答
自
然
也
就
毫
無
任
何
新
的
貢

獻
了
。
然
而
，
她
重
復
他
的
先
驅
者
的
事
實
也
許
是
不
值
得
注
意
的
，
由
於
他
經
常
辯
駁
「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者
」
，
即
使
作
為
一
個
天
主
教
神
學
家
，
他
不
能
說
任
何
與
他
實
際
所
說
有
異
的
東
西
。
但
是
他
之
堅
持
神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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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由
乃
具
有
更
大
的
重
要
性
，
因
為
它
顯
示
了
他
與
史
賓
諾
莎
之
間
的
差
異
。
馬
勒
布
朗
雪
使
上
帝
成
了
唯
一

真
實
的
原
因
這
個
事
實
，
加
上
他
把
無
限
的
「
可
理
解
的
擴
延
性
」
放
在
上
帝
襄
面
這
個
事
實
，
已
導
致
一
些

歷
史
家
跟
他
為
笛
卡
兒
與
史
賓
諾
莎
之
間
的
環
結
。
而
且
這
個
觀
點
當
然
是
可
理
解
的
。
同
時
，
他
堅
持
神
的

自
由
這
個
事
實
，
非
常
清
晰
地
顯
示
出
，
他
是
一
位
有
神
論
者
而
不
是
一
位
泛
神
論
者
。

至
於
笛
卡
兒
，
我
們
曾
有
機
會
君
到
馬
勒
布
朗
雪
對
他
的
這
位
前
驅
者
表
示
相
當
的
尊
崇
。
笛
卡
兒
激
起

了
他
對
數
學
的
推
山
目
前
，
以
及
在
追
求
真
理
時
正
確
方
法
的
概
念
。
馬
勒
布
朗
雪
辯
護
的
幾
個
重
要
理
論
就
起
源

上
來
說
，
顯
然
都
是
笛
卡
見
的
;
譬
如
，
物
質
之
為
擴
延
性
的
分
析
。
更
進
一
步
說
，
由
笛
卡
見
的
思
維
與
擴

延
二
元
論
思
想
所
製
造
的
問
題
，
也
提
供
馬
勒
布
朗
雪
之
機
緣
因
果
關
係
說
一
個
起
點
。
而
且
，
一
般
地
說
，

馬
勒
布
朗
雪
之
專
注
於
清
晰
明
判
的
觀
念
，
與
類
似
數
學
中
所
獲
之
無
疑
明
證
的
理
想
，
明
顯
地
是
笛
卡
兒
學

派
精
神
的
成
果
。

但
是
，
儘
管
笛
卡
兒
對
於
他
的
思
想
有
毫
無
疑
問
的
影
響
，
馬
勒
布
朗
雪
的
哲
學
還
是
與
笛
卡
兒
主
義
大

異
其
趣
。
也
許
，
這
個
差
異
可
以
用
這
個
方
式
來
解
說
。
笛
卡
兒
之
心
智
的
傾
向
，
是
轉
向
藉
正
確
的
方
法
發

現
新
的
科
學
真
理
。
他
希
望
別
人
以
豐
富
的
演
繹
法
和
科
學
探
究
，
來
延
續
他
的
反
省
。
所
以
，
雖
然
上
帝
概

念
對
於
他
的
系
統
是
十
分
重
要
的
，
他
的
哲
學
很
難
被
稱
為
是
以
神
為
中
心
的
哲
學
。
的
確
，
它
為
信
仰
的
奧

都
留
下
餘
地
，
但
是
它
的
動
態
衝
力
，
可
以
這
麼
說
，
乃
是
朝
向
各
鬥
科
學
之
建
立
，
這
個
事
實
不
因
笛
卡
見

之
帶
有
瑕
疵
的
科
學
方
法
的
概
念
所
改
變
。
馬
勒
布
朗
雪
的
哲
學
則
恰
好
相
反
，
其
基
本
性
質
上
明
顯
地
是
以

神
為
中
心
。
神
為
普
遍
者
以
及
唯
一
的
真
實
原
因
，
以
及
有
關
我
們
在
上
帝
之
中
的
直
觀
等
學
說
，
乃
說
明
了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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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個
特
性
。
在
馬
勒
布
朗
雪
君
來
，
錯
誤
的
因
果
關
係
的
觀
念
乃
密
切
地
與
錯
誤
的
神
的
概
念
相
關
連
。
機
緣

因
果
論
以
及
上
帝
的
真
實
觀
念
乃
是
並
生
並
存
的
。
而
且
當
我
們
認
識
到
這
一
點
的
時
膜
，
我
們
乃
能
了
解
在

一
真
實
背
景
中
的
世
界
，
即
在
每
一
時
刻
皆
有
賴
於
無
限
的
上
帝
，
不
只
是
為
了
存
在
，
也
是
為
了
活
動
。
並

且
，
我
們
一
且
認
識
受
造
物
之
完
全
仰
賴
既
超
越
叉
內
在
的
上
帝
l
!
l

一
切
存
有
與
活
動
之
根
源
，
我
們
將
會

更
容
易
聽
到
神
的
敢
示
，
即
使
這
個
敵
示
包
舍
不
可
理
解
的
秘
密
。
心
智
是
被
動
的
，
接
受
觀
念
，
而
且
只
有

愚
笨
的
人
才
用
我
們
由
她
所
接
收
的
觀
念
來
反
駁
馳
的
話
。

也
許
我
們
可
以
在
馬
勒
布
朗
雪
和
巴
克
萊
之
間
找
出
以
下
的
類
比
。
後
者
在
十
八
世
紀
接
受
了
由
洛
克
所

奠
定
下
來
的
經
驗
主
義
的
原
則
，
並
且
導
出
一
些
極
端
的
結
論
，
這
些
是
洛
克
本
人
未
曾
導
出
的
;
譬
如
，

沒
有
物
質
的
實
體
這
種
東
西
。
所
以
，
巴
克
萊
，
能
被
說
為
把
經
驗
主
義
的
發
展
帶
到
比
他
的
先
驅
者
更
遙
遠

的
境
界
。
同
時
，
他
也
提
出
了
一
套
公
然
以
神
為
中
心
的
哲
學
，
而
且
他
的
這
個
形
上
為
系
統
，
至
少
部
分
是

基
於
經
驗
主
義
原
則
的
應
用
。
所
以
，
說
巴
克
萊
應
用
經
驗
主
義
為
以
神
為
中
心
的
哲
學
服
務
，
實
在
不
是
不

合
理
的
。
同
樣
的
，
馬
勒
布
朗
雪
，
則
在
更
早
的
時
候
，
接
受
了
許
多
由
笛
卡
兒
所
奠
定
的
原
則
，
而
且
導
出

了
許
多
後
者
自
己
未
曾
導
出
的
結
論
;
譬
如
，
靈
魂
與
肉
體
之
間
並
沒
宿
真
正
的
交
五
作
用
。
在
這
一
層
意
義

上
，
他
能
被
說
為
發
展
了
笛
卡
見
主
義
。
同
時
，
他
使
用
笛
卡
見
的
原
則
和
導
自
那
些
原
則
的
結
論
，
為
一
個

全
然
以
神
為
中
心
的
系
統
(
共
有
它
自
身
之
特
色
)
服
務
。
所
以
，
把
馬
勒
布
朗
雪
單
純
地
封
為
笛
卡
兒
主
義

者
，
正
如
同
把
巴
克
萊
單
純
地
封
為
經
驗
論
者
，
同
樣
都
是
錯
誤
的
。
他
們
二
人
發
展
了
以
神
為
中
心
的
形
上

學
體
系
，
而
且
這
些
系
統
在
某
些
點
上
乃
共
宿
顯
著
的
相
似
性
，
雖
然
也
有
相
當
值
得
注
意
的
差
異
，
至
少
一

.251. 第九章



部
分
是
由
於
:
一
個
與
笛
卡
兒
主
義
的
系
統
相
關
連
，
而
另
一
個
則
與
英
國
經
驗
主
義
的
系
統
相
關
連
。

馬
勒
布
朗
雪
的
哲
學
得
到
相
當
的
成
功
。
因
此
奧
拉
托
利
修
會
的
多
馬
行
(
可
言
這H
S
h
R

普
遍
被
認
為
深
受
焉
勒
布
朗
雪
的
影
響
，
即
使
他
在
論
及
對
上
帝
的
直
觀
時
並
沒
有
提
及
馬
勒
布
朗
雪
。
在
本

篤
會
中
，
拉
米
(
可
這
譜
。
g
N
V
R
H
達
几
乎
忘
凶
小1-
2

目
〉
攻
擊
史
賓
諾
莎
的
上
帝
觀
念
，
也
深
受
馬
勒
布
朗
雪
影

響
。
而
且
耶
穌
會
的
安
卓
(
蚓
、
淺
的
』hR
E
h
a
等
F
E
a
l
-

斗
。h
p
)，
「
馬
勒
布
朗
雪
的
一
生
」
之
作
者
，

透
過
他
對
後
者
之
充
分
的
研
究
而
自
己
陷
於
相
當
的
困
境
。
根
攘
安
卓
的
設
法
，
有
關
我
們
的
知
識
之
感
官
知

覺
的
起
源
，
亞
里
斯
多
德
l
l

多
瑪
斯
的
學
說
，
摧
毀
了
科
學
和
道
德
。
數
學
家
和
物
理
學
家
佛
得
(
詩
忘

『
設
點
)
，
即
「
靈
魂
起
源
的
形
上
學
沈
思
」
(
足&
E
h
N泣
。
途
的
遠
立
志
淤
地
的

H
A
N
R
B
M
R『
言
之
抵
達

h
r
T
b
S
R
)

的
作
者
，
也
能
被
視
為
是
馬
勒
布
朗
雪
的
門
徒
，
雖
然
在
某
些
方
面
他
傾
向
於
史
賓
諾
莎
主
義
。
一
般
地
說
，

馬
勒
布
朗
雪
的
法
國
門
徒
努
力
去
為
他
辯
護
，
設
法
否
認
他
的
哲
學
會
導
向
或
接
近
史
賓
諾
莎
主
義
的
這
項
指

控
，
而
且
也
用
他
的
系
統
去
反
對
經
驗
論
這
時
剛
開
始
在
歐
洲
大
陸
被
受
覺
到
的
影
響
。

一
六
九
四
年
，
「
真
理
探
究
」
的
英
譯
本
問
世
;
翠
年
，
@
洛
克
寫
了
「
對
馬
勒
布
朗
雪
之
在
神
那
見
洞

見
一
切
事
物
一
說
的
省
察
」
(
斗
志
阿
遠
遠
古
巴
這
失
足
足
h
F
E
M
H
門
言
d
o
E
去
。
這
丈
母
為
凡
是
b
N

刊
設
這
個

宮
的
。
包
)
，
在
這
書
一
裊
，
他
非
常
嚴
厲
地
批
評
這
個
見
解
。
這
本
書
直
到
一
七O
六
年
才
出
版
，
也
就
是
洛

克
去
世
兩
年
後
。
同
時
諾
瑞
士

Q
忌
法
宅
建
立
于
「
論
理
想
的
或
可
理
解
的
世
界
的
理
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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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fi 

問
﹒
』
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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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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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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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
hh

. 

。。

N 

@ 

這
本
書
英
文
版
約
第
一
版
，
李
登
(
者
﹒

戶
。
呵
已
8
)
教
枝
的
評
論
指
出
，
以
馬
洛
克
在
一
六
九
三

J
N
O
口

年
寫
了
這
本
書
，
是
可
疑
的
，
這
個
日
期
是
在
手
寫
草
稿
末
尾
所
發
現
的
，
因
之
洛
克
應
按
曾
在
法
國
研

究
過
馬
勒
布
朗
宮
。

@ 

葛
底
爾
主
持
∞
賞
。
呵
，
但
大
部
分
時
間
在
義
大
科
沒
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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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章

史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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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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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平
!
|
|
著
作
|
l
l
幾
何
方
法
1
l

，
其
他
哲
學
對
夫
賓
諾
莎
思
想
的
影
響
!
l
t

史
實
諾
莎
哲
學
的
解
釋

-

史賓諾莎(一〉

巴
魯
赫
﹒
史
賓
諾
莎
(
囡"
E
O
V
S
E
E
m
-又稱
∞
g

旦

E
S
E
S
P

丸
。
∞
-
B
N
m
或
巳
o
m
苟
戶
口
。
N
0
)，

一
六
三
二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四
日
生
於
阿
姆
斯
特
丹
。
他
生
於
一
個
十
六
世
紀
末
才
移
居
荷
蘭
的
葡
萄
牙
籍
猶
太

人
家
庭
。
他
的
祖
先
也
許
是
馬
拉
諾
人
h
h
R
E達
的
!
l

即
在
十
五
世
紀
末
的
最
後
十
年
內
，
為
了
避
免
圍
內

的
宗
教
迫
害
，
表
面
上
乃
接
受
基
督
宗
教
，
其
實
內
心
里
猶
信
奉
著
猶
太
教
的
猶
太
人
。
無
論
如
何
，
臨
抵
達

荷
蘭
，
移
民
乃
公
然
宣
稱
自
己
信
奉
的
是
猶
太
教
;
因
此
，
史
實
諾
莎
是
在
阿
姆
斯
特
丹
的
猶
太
社
區
內
循
猶

太
教
傳
統
長
大
的
。
雖
然
他
的
母
語
是
西
班
牙
語
(
很
小
的
時
偎
也
學
過
葡
萄
牙
語
)
，
但
幼
年
教
育
讀
的
還

是
舊
約
聖
經
和
猶
太
法
具
。
他
也
熟
悉
受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傳
統
影
響
的
卡
巴
拉
密
契
哲
學
思
辨

(
n
m
E
E
m
吾

∞
】UR旦
旦
戶
。5
)
，
後
來
又
研
究
摩
西
﹒
邁
摩
尼
得
斯
(
』h
g
g

足
氧
遠
。
浴
缸
2
)
等
猶
太
哲
學
家
的
著
作
。
.

他
的
拉
丁
文
則
習
自
一
位
日
耳
曼
人
，
並
且
在
基
督
徒
恩
德
(
『
這
聲
叫
個
可
§
急
速
開
足
馬
)
的
指
導
下
繼
續

充
實
他
的
語
言
、
數
學
和
笛
卡
兒
哲
學
的
研
究
。
此
外
，
他
還
學
了
一
點
希
臘
文
，
但
不
及
拉
丁
文
那
麼
嫻

. 261. 第十章



熟
;
他
還
懂
法
文
、
義
大
利
文
，
當
然
，
還
有
希
伯
萊
文
和
荷
蘭
丈
。

雖
然
史
賓
諸
莎
是
在
猶
太
人
的
宗
教
傳
統
下
長
成
，
但
他
很
快
就
發
現
自
己
無
法
接
受
正
統
猶
太
教
神
學

和
聖
經
的
解
釋

9

一
六
五
六
年
，
史
實
諾
莎
時
年
二
十
四
歲
，
終
被
逐
出
教
會
，
郎
，
逐
出
強
太
人
的
社
區
。

於
是
他
開
始
靠
磨
光
學
儀
器
鏡
井
維
生
，
也
因
此
而
使
他
能
過
著
學
者
和
哲
學
家
的
寧
靜
生
活
。
一
六
六
0

年
，
他
移
居
萊
登
(
們
企
R
N自
己
)
附
近
，
就
在
這
個
時
候
，
他
開
始
和
倫
敦
皇
家
學
會
主
席
歐
爾
登
柏
格
(
同
§
之

皂
、
自
忘
這
也
通
信
。
一
六
六
三
年
，
他
移
居
海
牙
附
近
，
二
八
七
六
年
萊
布
尼
茲
前
來
造
訪
。
這
期
間
，

史
賓
諾
莎
未
獲
任
何
學
院
裹
的
教
席
。
一

六
七
三
年
，
海
德
堡
大
學
請
他
開
哲
學
講

座
，
但
為
他
所
謝
絕
，
主
要
因
為
他
希
宰

保
有
全
部
的
自
由
。
無
論
如
何
，
他
絕
不

喜
歡
成
為
眾
人
注
目
的
焦
點
。
一
六
七
七

年
，
他
因
肺
癌
辭
世
。

第四卷 .262.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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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闕-

史
頁
諾
沙
生
前
只
發
表
過
兩
部
著

作
，
但
只
有
一
部
門
疋
以
本
名
發
表
的
。
他

對
白
卡
見
「
哲
學
原
理
」
所
作
的
「
幾
何



形
式
的
」
闡
釋
，
乃
發
表
於
一
六
六
三
年
，
「
神
學
政
治
論
」
可
旦
旦
旦
口
的
岳
。

o
F
E
g
l苟
言
戶S
C

則
匿
名

發
表
於
一
六
七
0
年
。
「
遺
著
」

(
O
M
U
O
E
穹
的
【E
B

忌
，
在
他
死
後
不
久
出
版
，
其
中
包
括
:
住
在
萊
登
附

近
時
寫
的
「
知
性
改
善
論
」
(
叫
旦
旦
旦5

倍
古

Z
H
Z
E
E
o
s
g
E

泣
。
口0
)
，
生
平
最
重
要
的
著
作
「
倫
理

學
」
@
(
閉
門E
S

。
丘
吉
。
"
。
。
自
立
門
戶
們
。
已
。
目
。
口
叩
門

E
E
)

，
以
及
「
政
治
論
」

(
4目
的
E
H
Z
m

苦
苦
戶
。5
)

他
的
「
簡
論
神
、
人
及
其
福
祉
」
〈
吋
旦
旦
旦5

宵
。
已
伯
母

U
g
E
E
E
D
O
O
E
S
S
E
-

戶
口5
5
)

於
一
八
五
一
年
始
被
發
現
，
並
以
「
簡
論
」
知
名
。
史
賓
諾
莎
全
集
除
包
含
這
些
論
著
之
外
，
還
有
一
兩
篇
論

文
和
他
的
信
函
。

史賓諾莎(一〉

史
賓
諾
莎
哲
學
最
出
眾
的
理
念
是
:
只
有
一
個
實
膛
，
與
自
然
等
同
的
無
限
神
性
質
膛
，
郎
，
「
神
或
自

然
」

(
U
g帥
的
門S
Z
E
Z
3
)
。
這
一
套
哲
學
之
最
顯
著
的
特
徵
，
如
「
倫
理
學
」
中
所
旱
示
的
，
是
以
幾
何

形
式
將
理
念
旱
示
出
來
。
「
倫
理
學
」
共
分
五
卷
，
依
序
探
討
以
下
主
題
:
神
，
心
智
的
性
質
與
起
源
，
情
緒

的
起
源
與
佳
頁
，
知
性
的
力
量
或
人
的
自
由
。
第
一
卷
拾
於
八
個
定
義
，
繼
之
有
七
個
公
設
。
第
二
卷
始
於
七

個
定
義
和
五
個
公
設
，
第
三
卷
始
於
三
個
定
義
和
兩
個
設
準
，
第
四
卷
始
於
八
個
定
義
和
一
個
公
設
，
第
五
卷

則
始
於
兩
個
公
設
。
@
每
一
卷
里
面
，
緊
跟
在
這
些
定
義
和
公
設
(
或
設
準
)
之
後
的
是
依
序
編
號
的
命
題
，

每
一
命
題
皆
具
備
證
明
並
以
「
已
證
」
(
均
﹒
戶
口-V
字
樣
和
「
系
論
」

(
8門
已
古
巴0
名
告
終
。

我
們
欲
區
辨
這
個
幾
何
形
式
和
神
與
自
然
在
一
個
無
限
實
體
中
統
一
的
中
心
理
念
並
不
困
難
。
關
於
前
一

方
面
的
進
一
步
考
慮
，
我
們
且
留
待
下
一
節
再
談
，
在
心
已
一
節
襄
面
，
我
要
先
談
一
談
促
成
史
賓
諾
莎
的
核
心

.263. 第 j- 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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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上
學
理
念
之
陳
述
的
若
干
重
要
因
素
。

無
可
否
認
，
笛
卡
克
主
義
曾
影
響
史
賓
諾
莎
的
心
智
，
至
少
影
響
到
他
把
他
的
哲
學
陳
述
出
來
的
方
式
。

第
一
，
笛
卡
兒
主
義
提
供
給
他
一
套
方
法
的
典
型
。
第
二
，
提
供
他
許
多
術
語
。
譬
如
，
比
較
史
賓
諾
莎
和
笛

卡
兒
對
於
實
體
與
屬
性
的
定
義
，
乃
顯
示
出
史
賓
諾
莎
曾
受
益
於
這
位
法
國
哲
學
家
。
第
三
，
無
疑
，
他
承
受

了
笛
卡
見
對
某
些
特
殊
論
點
之
處
理
方
式
的
影
響
。
譬
如
，
他
顯
然
深
受
笛
卡
見
之
斷
言
@
，
在
哲
學
中
，
我

們
應
該
只
探
討
動
力
因
，
而
不
是
去
探
討
目
的
因(
2
5
-
s
g
2
)，
以
及
他
對
於
神
之
存
在
所
作
的
存
有
學

論
證
等
方
面
的
影
響
。
第
四
，
笛
卡
兒
主
義
幫
助
他
決
定
所
處
理
問
題
的
性
質
;
譬
如
，
心
智
與
肉
體
闊
的
關

係
這
個
問
題
。

但
是
，
雖
然
我
們
可
說
史
賓
諾
莎
受
笛
卡
兒
影
響
，
我
們
卻
不
可
說
他
的
一
元
論
乃
直
接
導
自
笛
卡
兒
哲

學
。
當
然
沒
有
人
會
說
，
所
謂
他
的
一
元
論
導
自
笛
卡
見
哲
學
指
的
是
，
把
笛
卡
見
的
觀
點
，
轉
借
過
來
或
擷
取

過
來
。
因
為
後
者
不
是
一
元
論
者
。
但
指
的
若
是
史
賓
諾
莎
之
所
為
乃
是
在
一
元
論
的
方
向
上
進
一
步
發
展
笛

卡
兒
主
義
的
邏
輯
涵
蘊
，
則
頗
有
爭
論
。
我
們
都
了
解
，
笛
卡
兒
對
實
體
所
下
的
定
義
使
得
這
個
定
義
嚴
格
地

只
適
用
於
指
涉
上
帝
。
由
此
，
我
們
自
不
難
理
解
，
哲
學
史
家
何
以
會
認
為
史
賓
諾
莎
是
在
這
個
定
義
的
影
響

下
，
採
取
了
一
元
論
。
畢
竟
，
當
時
的
確
有
很
多
人
都
認
為
史
賓
諾
莎
主
義
是
輯
邏
地
、
一
貫
地
重
新
思
考
笛

卡
兒
主
義
而
獲
得
的
結
果
。
雖
然
笛
卡
兒
主
義
者
極
力
反
對
人
們
把
史
賓
諾
莎
和
笛
卡
兒
相
提
並
論
，
但
是
，

他
們
之
反
對
史
賓
諾
莎
主
義
卻
完
全
儡
服
於
一
種
更
強
烈
的
、
不
安
的
感
覺

|
|
i

史
賓
諾
莎
主
義
也
許
真
的
代

表
笛
卡
見
哲
學
的
邏
輯
發
展
。
給
歐
爾
登
柏
格
的
一
封
信
中
，
史
賓
諾
莎
就
曾
經
提
到
「
愚
蠢
的
笛
卡
見
主
義

者
，
竟
懷
疑
笛
卡
兒
哲
學
會
有
助
於
我
，
他
們
到
處
誤
用
我
的
見
解
與
著
述
，
而
這
些
都
是
他
們
仍
在
探
索
中

西洋哲學史



史賓諾莎(一〉

的
課
題
，
他
們
這
麼
傲
，
反
而
代
為
解
除
別
人
對
我
的
中
傷
」
@
。
雖
然
基
於
理
論
的
觀
點
，
史
賓
諾
莎
的
哲

學
可
以
說
是
透
過
對
於
笛
卡
兒
哲
學
的
反
省
而
後
加
以
發
展
，
。
但
絕
不
可
說
，
基
於
歷
史
的
事
實
，
史
賓
諾

莎
分
明
是
循
此
途
徑
而
企
及
其
按
心
的
形
上
學
理
念
。
我
們
認
為
不
是
如
此
，
有
以
下
幾
點
理
由
。

第
一
，
我
們
有
理
由
認
為
，
史
賓
諾
莎
在
專
注
於
笛
卡
兒
主
義
之
前
，
曾
深
入
研
究
過
某
些
猶
太
教
作
家
，

這
至
少
已
使
他
預
先
傾
向
於
泛
神
一
元
論
。
當
然
他
的
猶
太
教
生
長
背
景
，
引
發
他
以
「
上
帝
」
一
辭
指
涉
終

極
實
在
，
雖
然
他
顯
然
未
從
舊
約
的
作
者
那
兒
引
入
神
與
自
然
同
一
的
概
念
，
因
為
舊
約
的
作
者
並
沒
有
這
種

同
一
觀
念
。
但
是
，
當
史
實
諾
莎
猶
年
輕
的
時
侯
，
他
卻
已
認
為
，
世
界
是
由
超
越
的
位
格
神
自
由
創
造
出

來
的
，
這
個
信
念
在
哲
學
上
乃
無
法
立
足
。
他
承
認
，
以
神
學
的
語
言
表
達
這
個
信
念
，
對
於
不
解
哲
學
語
言

的
人
，
在
實
踐
上
確
實
有
其
積
極
作
用
;
不
過
其
作
用
並
不
在
於
灌
輸
人
們
有
關
於
神
之
真
實
的
理
念
，
而
是

在
於
導
致
人
們
探
取
某
種
行
為
路
線
。
他
反
對
邁
摩
尼
得
斯
，
他
認
為
在
聖
經
襄
面
尋
找
哲
學
真
理
乃
徒
勞
無

益
，
因
為
那
真
面
，
除
了
少
數
幾
條
簡
單
的
真
理
之
外
，
別
無
真
理
可
尋
，
雖
然
他
同
時
也
認
為
，
真
正
的
哲

學
與
聖
經
之
間
並
沒
有
重
要
的
衝
突
矛
盾
，
因
為
它
們
用
的
不
是
同
一
種
語
言
。
哲
學
透
過
純
理
念
的
形
式
，

而
非
圖
像
的
形
式
，
告
訴
我
們
真
理
。
誠
如
哲
學
告
訴
我
們
終
極
實
在
界
是
無
限
的
，
這
個
實
在
界
必
定
將
一

切
存
有
者
包
含
於
其
自
身
之
中
。
神
不
可
能
是
存
在
於
世
界
之
外
的
某
個
東
西
。
這
個
作
為
無
限
存
有
的
神
的

理
念
(
她
展
現
自
身
於
世
界
之
中
並
包
含
世
界
於
其
自
身
之
內
)
，
至
少
在
史
賓
諾
莎
研
讀
猶
太
密
契
主
義
的

和
卡
巴
拉
學
派
的
(
的
急
之
設
立
的
)
著
作
之
時
，
已
得
過
提
示
。

的
確
，
我
們
千
萬
要
小
心
，
慨
不
可
誇
大
也
不
可
過
於
強
調
猶
太
神
秘
哲
學
對
於
史
賓
諾
莎
心
智
的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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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
百
。
其
實
，
他
對
他
們
甚
少
寄
于
同
情
。
「
我
讀
過
而
且
了
解
某
些
卡
巴
拉
學
派
繁
積
作
家
的
著
述
，
他
們
的

愚
蠢
實
在
令
我
驚
異
」
。
@
潛
入
那
些
著
作
之
中
，
與
其
說
他
從
中
發
現
了
神
的
秘
密
，
還
不
如
說
是
見
到
一

些
幼
稚
的
理
念
。
但
是
，
誠
如
按
可
斯
基
(
巳
§
玄

1
切
。
泣
。
這
倒
掙
扎
)
說
的
，
不
可
因
此
認
為
史
賓
諾
莎
說
神
一

元
論
的
種
子
不
是
來
自
他
所
熟
悉
的
這
些
著
作
上
頭
。
如
果
我
們
想
把
猶
太
教
卡
巴
拉
學
派
著
作
對
史
賓
諾
莎

的
影
響
打
個
折
扣
，
我
們
至
少
會
發
現
某
些
證
接
確
實
足
以
證
明
猶
太
教
作
家
對
他
的
思
想
曾
經
有
過
塑
造
性

的
影
響
。
因
此
，
在
史
實
諾
莎
說
過
延
展
住
模
式(
9宮
。
兮
皂
白
宮
口
的
古
口
)
與
此
一
模
式
的
理
念
是
二
而
一

的
同
一
樣
東
西
之
後
(
雖
以
不
同
方
式
表
述
)
，
他
接
著
說
「
對
於
這
樣
東
西
某
些
猶
太
人
似
乎
有
所
覺
，
只

是
不
甚
明
晰
，
因
為
他
們
說
神
、
她
的
睿
智
、
以
及
馳
的
睿
智
所
知
覺
的
事
物
皆
為
為
同
一
樣
東
西
」
。
@
而

且
，
史
賓
諾
莎
曾
特
別
提
起
@
中
世
紀
末
的
一
位
猶
太
作
家
，
克
瑞
西
卡
(
而
言
氮
氧
的
這
卸
的

8
)
，
他
主

張
，
就
某
方
面
而
言
，
物
質
乃
預
先
存
在
於
神
里
面
，
基
於
下
述
原
理
，
如
果
一
個
存
有
者
在
自
身
之
中
並
不

包
含
另
一
存
有
者
，
它
乃
不
可
能
是
另
一
存
有
者
的
原
因
。
這
個
理
念
也
許
曾
促
使
史
賓
諾
莎
傾
向
於
發
展
他

的
延
展
住
郎
神
之
屬
性
的
觀
點
。
他
或
許
也
曾
受
克
瑞
西
卡
的
決
定
論
的
影
響
;
亦
郎
，
後
者
否
認
人
的
選
擇

能
依
其
性
格
和
動
機
予
以
解
釋
。

影
響
史
賓
諾
莎
思
想
的
另
一
可
能
根
涼
，
是
他
對
於
文
藝
復
興
時
代
兵
有
泛
神
論
傾
向
的
哲
學
之
研
究
。

布
魯
諾
(
忌
。
主
§
。
切
司
法
法
。
〉
的
著
作
在
史
賓
諾
莎
研
究
過
的
圖
書
中
地
位
並
不
顯
著
。
但
是
在
他
的
「
簡

論
」
中
卻
有
幾
段
文
字
明
顯
表
示
他
了
解
布
魯
諾
哲
學
而
且
早
年
曾
受
其
影
響
。
此
外
，
史
賓
諾
莎
哲
學
系
統

中
的
一
個
重
要
特
徵
!
|
區
分
「
能
產
的
自
然
」
與
「
所
產
的
自
然
」
'
就
是
布
魯
諾
先
前
使
用
的
一
個
理
念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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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關
史
賓
諾
莎
對
於
猶
太
作
家
的
研
究
及
其
對
於
布
魯
諾
等
文
藝
復
興
時
代
哲
學
家
的
研
究
，
對
於
他
的

心
智
所
產
生
的
相
對
影
響
度
，
吾
人
幾
乎
無
法
給
予
明
確
的
定
奪
。
但
是
，
我
們
似
乎
可
以
毫
無
疑
慮
地
說
，

由
於
這
兩
方
面
的
研
究
他
乃
傾
向
於
認
定
上
帝
與
自
然
同
一
，
而
且
此
一
按
心
理
念
絕
不
是
只
反
省
笛
卡
兒
主

義
即
能
導
致
的
結
果
。
我
們
必
須
記
住
，
史
賓
諾
莎
白
始
即
不
是
笛
卡
見
主
義
者
。
不
錯
，
他
以
「
幾
何
的
形

式
」
闡
釋
了
笛
卡
見
哲
學
中
的
一
部
分
;
但
是
，
誠
如
他
的
一
位
朋
友
在
闡
釋
之
導
言
中
說
的
，
@
他
並
沒
有

接
受
笛
卡
兒
哲
學
。
笛
卡
兒
主
義
對
他
的
作
用
是
提
供
一
個
方
法
上
的
理
想
和
有
密
織
且
有
系
統
發
展
而
成
的

哲
學
之
認
識
，
這
一
套
哲
學
乃
遠
較
布
魯
諾
的
作
品
卓
越
，
而
且
是
卡
巴
拉
繁
瑣
學
派
之
「
愚
昧
」
所
不
及
。

無
疑
史
賓
諾
莎
對
笛
卡
兒
主
義
留
有
深
刻
的
印
象
;
但
他
未
曾
視
之
為
一
完
備
的
真
理
。
當
奧
爾
登
柏
格
問

他
，
他
認
為
笛
卡
兒
和
培
根
的
哲
學
有
何
主
要
的
缺
點
，
他
寫
信
告
訴
奧
爾
登
柏
格
，
他
斷
言
第
一
點
也
是
主

要
的
缺
點
是
「
這
些
哲
學
家
已
遠
萬
遠
離
開
了
對
萬
物
之
第
一
因
與
起
源
之
認
知
。
」
@

史
賓
諾
莎
曾
被
認
為
，
就
術
革
開
和
概
念
方
面
而
言
，
得
力
於
士
林
哲
學
者
遠
較
一
般
所
體
認
到
的
為
甚
。

但
是
，
雖
然
他
對
土
林
哲
學
有
相
當
的
了
解
，
但
似
乎
不
十
分
貼
切
或
深
入
。
他
對
於
士
林
哲
學
家
之
直
接
且

廣
泛
的
體
認
乃
遠
不
及
萊
布
尼
茲
。
倒
是
斯
多
亞
哲
學
，
明
顯
地
影
響
著
他
的
道
德
理
論
。
至
少
他
熟
悉
一
些

古
代
斯
多
亞
學
者
的
著
作
，
而
且
對
於
文
藝
復
興
時
代
修
正
過
的
斯
多
亞
哲
學
有
相
當
的
了
解
，
在
他
的
政
治

思
想
方
面
，
他
受
到
霍
布
斯
的
影
響
，
雖
然
在
一
封
致
傑
里
斯

(
H
R立
h
T
N
N
E
)的
信
中
他
已
留
意
到
自
己

與
霍
布
士
的
思
想
之
間
的
差
異
。
不
過
，
雖
然
試
圖
追
掠
其
他
哲
學
家
對
於
史
賓
諾
莎
的
影
響
是
一
件
有
趣
的

事
，
但
是
事
實
上
他
的
系
統
還
是
他
自
己
創
造
出
來
的
。
對
於
有
益
於
他
的
思
想
之
影
響
所
作
的
歷
史
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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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該
不
致
使
人
因
而
無
視
他
的
思
想
之
強
而
有
力
的
創
造
性
才
是
。

四

西洋哲學史

我
們
已
了
解
，
史
賓
諾
莎
訴
諸
幾
何
方
法
闡
述
了
部
分
的
笛
卡
兒
哲
學
，
雖
然
他
在
當
時
甚
至
不
是
一
位

笛
卡
見
主
義
系
統
的
支
持
者
。
這
個
事
實
也
曾
被
用
來
引
證
他
不
認
為
他
自
己
應
用
於
「
倫
理
學
」
中
的
方
法

是
不
可
誤
的
。
但
我
認
為
，
我
們
必
氯
留
意
作
個
分
辨
。
的
確
，
史
賓
諾
莎
顯
然
不
認
為
他
的
方
法
之
外
蟑
螂
的

飾
物
，
諸
如
闡
釋
的
公
式
，
使
用
「
巳
證
」

(
Q
E
D
)
等
字
母
，
以
及
像
「
系
論
」
之
類
的
字
辭
，
具
有
根

本
的
重
要
性
。
真
正
的
哲
學
也
能
不
使
用
這
些
幾
何
裝
飾
和
形
式
而
加
以
展
現
。
反
之
，
虛
假
的
哲
學
也
可
以

穿
著
幾
何
的
外
裝
而
加
以
展
現
。
所
以
，
如
果
有
人
只
考
慮
外
在
形
式
，
我
們
確
實
可
說
史
賓
諾
莎
不
認
為
他

的
方
法
是
不
可
誤
的
。
但
是
如
果
以
此
方
法
指
的
不
是
外
在
的
幾
何
裝
飾
，
而
是
從
展
現
清
晰
而
開
瞭
的
理
念

之
定
義
和
自
明
的
公
設
，
所
作
的
命
題
之
邏
輯
演
釋
，
那
麼
，
就
我
認
為
，
這
方
法
確
實
在
史
賓
諾
莎
的
眼
一
真

是
展
開
真
實
哲
學
之
不
可
誤
誤
的
工
共
。
如
果
我
們
注
意
他
的
定
義
，
(
譬
如
這
麼
說
)
，
那
麼
，
就
字
義
所

指
，
這
些
定
義
乃
單
純
地
表
達
史
賓
諾
莎
選
擇
來
理
解
某
些
術
語
的
方
式
。
譬
如
，
「
屬
性
，
我
乃
將
之
理
解

為
知
性
知
覺
其
為
構
作
一
個
實
體
之
本
質
的
東
西
」
@
或
「
我
以
善
指
涉
我
們
當
然
了
解
它
對
我
們
有
用
的
東

西
」
@
。
但
是
史
賓
諾
莎
相
信
每
一
定
義
表
達
一
個
清
晰
明
瞭
的
理
念
，
而
且
「
每
一
定
義
或
清
晰
明
暸
的
理

念
是
真
確
的
」
。
@
如
果
知
性
以
清
晰
明
瞭
的
理
念
運
作
，
並
演
繹
出
它
們
的
邏
輯
、
涵
蘊
，
它
乃
不
可
能
發
生

錯
誤
;
因
為
它
是
根
攘
它
自
身
的
性
質
，
亦
部
理
性
本
身
的
性
質
在
運
作
。
因
此
他
批
評
培
根
之
妄
自
認
為
「

人
的
知
性
容
易
可
誤
，
不
僅
由
於
感
官
知
覺
之
有
誤
性
，
也
壓
根
兒
是
由
於
它
本
身
的
性
質
使
然
。
」
@



史賓諾莎(一)

但
是
那
些
聲
稱
史
賓
諾
莎
不
認
為
他
的
幾
何
方
法
為
不
可
誤
的
人
，
也
許
心
中
有
下
述
君
法
。
他
認
為
始

於
清
晰
明
瞭
理
念
的
邏
輯
演
繹
乃
提
供
有
關
這
世
界
之
解
釋
性
的
說
明
，
並
使
經
驗
世
界
成
為
可
理
解
。
這
個

觀
點
涉
及
這
個
假
設
:
因
果
關
係
類
似
遲
輯
涵
蘊
關
係
。
理
念
秩
序
與
因
果
秩
序
等
同
。
從
一
組
適
當
的
定
義

和
公
設
推
出
結
論
的
邏
輯
演
釋
，
同
時
是
一
套
形
上
學
的
演
繹
'
它
提
供
我
們
有
關
實
在
界
的
知
識
。
在
這
兒

我
們
有
一
骰
設
或
假
說
。
如
果
教
史
賓
諾
莎
就
此
加
以
證
成
，
他
將
必
讀
回
答
:
為
了
賦
予
如
我
們
所
經
驗
的

世
界
以
一
套
可
理
解
的
解
釋
性
說
明
，
這
個
假
設
可
由
已
發
展
的
系
統
之
力
量
而
加
以
證
成
。
所
以
，
這
並
不

只
是
假
設
某
種
方
法
之
運
用
乃
不
可
誤
地
提
供
我
們
一
套
關
於
這
個
世
界
的
真
實
的
哲
學
。
毋
寧
是
，
方
法
的

運
用
係
以
結
果
加
以
證
成
;
間
，
以
此
方
法
之
助
而
發
展
成
的
系
統
的
力
量
，
去
做
它
專
志
去
做
的
事
。

但
是
，
對
我
而
言
，
史
賓
諾
莎
是
否
會
願
意
談
論
假
說
或
假
設
，
乃
極
其
可
疑
。
在
「
倫
理
學
」
中
，
我

們
讀
到
「
理
念
的
秩
序
和
關
連
，
與
事
物
的
秩
序
和
關
連
相
同
」
。
@
在
他
的
命
題
之
證
明
中
，
他
說
，
它
的

真
確
性
是
明
顯
的
，
由
「
倫
理
學
」
第
一
卷
第
四
公
設
可
知
，
「
對
結
果
的
認
知
，
有
賴
於
對
原
因
的
認
知
，

並
且
涉
及
認
知
上
的
同
一
」
。
史
賓
諾
莎
叉
說
，
「
因
為
每
一
被
華
發
的
事
物
的
理
念
，
有
賴
於
它
是
其
結
果

之
原
因
的
認
知
。
」
@
當
然
，
即
使
我
們
承
認
，
適
當
地
認
知
結
果
，
包
含
認
知
它
的
原
因
，
但
就
此
卻
不
足

以
導
致
因
果
關
係
類
似
邏
輯
涵
蘊
關
係
。
但
是
關
鐘
在
於
史
賓
諾
莎
似
乎
認
為
對
於
這
個
相
似
性
的
肯
定
係
顯

然
為
具
，
而
不
只
是
假
設
或
假
說
而
已
。
當
然
，
對
他
而
言
，
極
可
能
訴
諸
已
發
展
之
系
統
之
條
貫
性
和
解
釋

力
以
作
為
它
之
真
確
性
的
證
接
。
更
進
一
步
說
，
以
演
繹
或
綜
合
形
式
來
闡
釋
真
實
哲
學
，
也
許
不
是
必
要

的
;
他
可
以
選
擇
另
一
種
是
揖
的
方
式
。
但
是
我
深
信
，
史
賓
諾
莎
不
認
為
系
統
是
立
基
於
只
能
有
實
用
的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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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驗
的
肯
定
之
假
設
或
假
設
上
。
寫
信
給
布
爾

(
K
F
h迂
回
這
志
)
時
，
他
說
，
「
我
並
不
妄
稱
我
已
發
現
最

好
的
哲
學
，
我
知
道
我
了
解
真
實
的
哲
學
o

」
@
他
的
話
似
乎
可
以
充
分
表
明
他
的
態
度
。

在
史
賓
諾
莎
的
觀
點
，
中
，
哲
學
論
證
的
恰
當
秩
序
，
要
求
我
們
必
領
始
自
在
存
有
學
上
或
邏
輯
上
為
先
的

東
西
，
即
始
自
神
的
本
質
或
性
質
，
然
後
循
邏
輯
演
釋
的
步
驟
進
行
。
他
論
及
那
些
「
未
曾
遵
守
哲
學
論
證
秩

序
的
思
想
家
。
神
的
性
質
，
他
們
應
該
在
萬
物
之
前
就
先
考
慮
到
它
，
因
為
它
先
於
知
識
和
自
然
，
後
者
應
該

被
認
為
是
認
知
秩
序
的
最
後
一
步
，
然
而
他
們
卻
認
為
被
稱
作
感
官
知
覺
對
象
的
萬
物
是
最
先
的
。
」
@

在
採
取
這
種
研
究
觀
點
時
，
史
賓
諾
莎
脫
離
了
士
林
學
派
和
笛
卡
兒
。
譬
如
在
多
瑪
斯
的
哲
學
中
，
心
智

並
不
始
於
認
識
上
帝
，
而
是
始
自
感
覺
經
驗
的
對
象
，
透
過
對
於
後
者
的
反
省
而
提
升
到
對
於
神
的
存
在
之
肯

定
。
因
此
，
就
哲
學
方
法
而
論
，
上
帝
在
觀
念
的
秩
序
上
並
未
佔
先
，
雖
然
她
是
在
存
有
學
上
或
在
自
然
的
秩

序
上
佔
先
。
同
樣
的
，
笛
卡
兒
始
於
「
我
思
，
故
我
在
」
，
而
不
是
始
於
上
帝
。
更
進
一
步
說
，
多
瑪
斯
和
笛

卡
兒
皆
不
認
為
我
們
能
從
無
限
的
存
有
，
上
帝
，
演
繹
出
有
限
的
事
物
。
但
是
，
史
賓
諾
莎
，
拒
棄
士
林
哲
學

和
笛
卡
兒
的
程
序
。
神
的
實
體
必
須
被
認
為
是
，
在
存
有
學
的
秩
序
和
觀
念
的
秩
序
上
先
於
一
切
。
至
少
，
當

我
們
遵
守
一
正
確
的
哲
學
「
論
證
秩
序
」
時
，
上
帝
必
須
被
認
為
在
觀
念
秩
序
中
先
於
一
切
。

由
此
我
們
同
時
能
有
盆
地
注
意
兩
點
。
一
、
如
果
我
們
試
圖
由
無
限
的
神
的
實
體
開
始
，
又
如
果
對
於
此

一
實
體
之
肯
定
不
是
被
認
為
是
一
假
說
，
那
麼
神
本
質
或
實
體
的
定
義
乃
包
含
它
的
存
在
，
此
必
須
予
以
證

明
。
換
言
之
。
史
賓
諾
莎
意
在
以
某
種
形
式
使
用
存
有
學
論
證
'
否
則
上
帝
不
會
在
觀
念
秩
序
中
先
於
一
切
。

其
次
，
如
果
我
們
接
以
上
帝
開
始
而
推
及
有
限
的
事
物
，
將
因
果
關
連
同
化
為
邏
輯
關
連
，
我
們
必
須
排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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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
宙
中
的
偶
然
性
。
當
然
，
我
們
不
能
由
此
推
論

.. 

有
限
心
智
能
演
繹
出
特
定
有
限
事
物
的
存
在
並
不
隨
立
而

生
。
史
賓
諾
莎
亦
不
認
為
龍
的
眼
如
此
。
但
是
如
果
一
切
事
物
依
於
上
帝
之
因
果
關
連
，
如
同
邏
輯
關
連
，
那
麼

絕
無
自
由
創
造
的
餘
地
，
也
沒
有
物
質
世
界
中
之
偶
然
性
，
也
沒
有
人
的
自
由
。
似
乎
可
能
存
在
的
任
何
偶
然

性
，
只
是
表
象
所
見
。
如
果
我
們
認
為
我
們
的
某
些
行
動
是
自
由
的
，
這
也
只
是
因
為
我
們
不
知
道
行
動
之
決

定
性
的
原
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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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一
直
早

(
一
一
)

史
實
諾
莎

實
體
及
其
屬
性
|
l
無
限
模
式
1
!

有
限
模
式
鈞
產
生
|
|
心
智
與
肉
體
|
|
目
的
困
鈞
排
除

--
史賓諾莎(二〉

思
辨
的
形
上
學
家
一
再
努
力
給
這
個
世
界
作
合
乎
理
性
的
解
釋
，
在
此
當
兒
，
他
們
總
是
趨
向
於
把
雜
多

化
約
為
統
一
。
就
這
一
點
而
言
，
解
釋
乃
意
指
依
攘
因
果
關
係
而
作
的
解
釋
，
說
他
們
趨
向
於
把
雜
多
化
約

為
統
一
，
就
是
說
他
們
依
攘
單
一
的
究
極
因
來
解
釋
有
限
事
物
的
存
在
和
性
質
。
我
所
以
使
用
「
趨
向
於
」
一

辭
，
因
為
不
是
所
有
思
辨
的
形
上
學
家
實
際
上
皆
預
設
有
一
終
極
原
因
。
譬
如
，
在
柏
拉
圓
的
對
話
錄
中
，
雖

然
顯
而
易
見
其
將
雜
多
化
約
為
統
一
的
傾
向
，
但
是
，
至
少
對
話
錄
中
並
沒
有
柏
拉
圖
曾
把
絕
對
的
善
和
「
上

帝
」
(
就
他
使
用
這
辭
的
意
義
而
一-

1日)
認
定
為
同
一
的
充
分
證
興
。
然
而
，
在
史
賓
諾
莎
的
哲
學
中
，
我
們
卻

發
現
許
多
經
驗
存
有
者
，
係
訴
諸
唯
一
的
無
限
實
體
，
即
其
所
謂
的
「
上
帝
或
自
然
」
，
而
作
了
因
果
的
解

釋
。
誠
如
我
們
所
了
解
，
他
把
因
果
關
係
同
化
為
邏
輯
、
油
蘊
關
係
'
並
把
有
限
的
事
物
描
述
為
必
然
地
從
無
限

實
體
衍
生
出
來
。
就
此
而
言
，
他
迴
異
於
中
世
紀
的
基
督
徒
形
上
學
家
，
並
因
此
而
與
笛
卡
見
有
別
，
因
為
笛

卡
見
預
設
了
一
個
終
極
原
因
，
但
沒
有
試
圖
就
此
原
因
推
衍
出
其
他
事
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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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
認
知
一
物
，
我
們
必
讀
認
知
其
原
因
。
「
對
於
結
果
的
認
知
乃
有
賴
於
對
原
因
的
認
知
，
並
且
包
含
同

一
的
關
係
。
」
@
解
釋
一
物
就
是
將
它
訴
諸
其
原
因
。
而
史
賓
諾
莎
乃
將
實
體
定
義
為
「
存
在
於
自
身
之
中
且

透
過
自
身
而
被
理
解
的
東
西
:
我
的
意
思
是
，
實
體
的
概
念
不
依
賴
任
何
其
他
事
物
的
概
念
」
。
@
但
是
能
移

只
透
過
自
身
即
被
認
知
的
東
西
不
可
能
再
有
外
在
的
原
因
。
於
是
，
史
賓
諾
莎
叉
稱
實
體
為
「
自
因
」

(
2口
的
。

已
古
巴

3
.. 

它
透
過
自
身
而
被
解
釋
，
不
需
訴
諸
任
何
外
在
原
因
，
所
以
，
此
一
定
義
涵
蘊
，
實
體
是
完
全

自
依
的
:
說
它
的
存
在
或
它
的
屬
性
與
樣
態
而
言
，
它
並
不
依
賴
任
何
外
在
原
因
。
這
也
就
是
說
它
的
本
質
包

含
它
的
存
在
。
「
我
了
解
成
為
自
因
的
東
西
，
其
本
質
乃
包
含
存
在
，
而
且
除
非
視
之
為
存
在
的
東
西
，
否
則

其
性
質
不
可
能
被
理
解
。
」
@

在
史
賓
諾
莎
的
觀
點
中
，
我
們
有
或
者
能
有
一
個
清
晰
明
暸
的
實
體
的
觀
念
，
在
這
個
觀
念
中
我
們
會

察
覺
存
在
乃
特
屬
於
賀
禮
的
本
質
。
「
如
果
任
何
人
說
他
有
一
個
清
晰
明
瞭
的
，
也
就
是
，
真
實
的
實
體
的

觀
念
，
但
又
懷
疑
這
種
實
體
是
否
存
在
，
那
麼
他
就
像
說
他
有
一
個
真
確
的
觀
念
但
又
懷
疑
它
是
否
為
偽
一

般
。
」
@
「
因
為
存
在
從
屬
於
實
體
的
性
質
，
它
的
定
義
必
然
一
定
包
含
存
在
，
所
以
存
在
可
以
從
定
義
本
身

歸
結
出
來
c

」
@
在
稍
後
的
階
段
，
當
他
論
證
有
一
個
而
且
僅
有
一
個
無
限
、
永
恆
的
實
體
，
而
且
這
個
實
體

就
是
神
的
時
候
，
史
賓
諾
莎
還
是
依
循
相
同
的
思
想
理
論
。
因
為
神
的
本
質
「
排
除
一
切
不
完
美
性
而
包
含
絕

對
完
美
性
，
正
由
於
這
個
特
質
它
乃
解
消
了
一
切
有
關
她
的
存
在
的
懷
疑
，
並
且
即
使
對
它
付
予
最
少
的
關
注

亦
會
獲
致
最
大
的
肯
定
，
我
認
為
，
這
將
是
極
明
顯
的
」
。
。
我
們
在
此
君
到
的
「
存
有
學
論
證
」
，
也
將
面

臨
安
瑟
莫
的
論
證
所
曾
面
臨
的
攻
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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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賓諾莎(二〉

史
賓
諾
莎
說
，
如
果
實
體
是
有
限
的
，
它
將
被
具
有
同
樣
性
質
(
凹
，
具
有
相
同
屬
性
)
的
另
一
實
體
所

限
制
。
但
是
，
不
可
能
有
兩
個
以
上
的
實
體
具
有
相
同
的
屬
性
。
因
為
，
如
果
有
兩
個
以
上
的
實
體
，
它
們
彼

此
有
別
，
這
表
示
它
們
必
然
具
有
不
同
的
屬
性
。
「
『
屬
性
』
就
我
所
了
解
，
乃
是
能
為
知
性
所
知
覺
之
建
構

實
體
之
本
質
的
東
西
。
」
@
一
旦
賦
予
這
樣
的
定
義
，
它
必
然
接
著
，
如
果
兩
個
實
體
具
有
相
同
的
屬
性
，
它

們
將
擁
有
相
同
的
本
質
;
在
此
情
況
下
我
們
應
沒
有
理
由
說
它
們
為
「
二
」
，
因
為
我
們
將
無
法
分
辨
它
們
。

但
是
，
如
果
不
可
能
有
兩
個
以
上
的
實
體
共
有
相
同
的
屬
性
，
實
體
乃
不
可
能
受
限
制
或
為
有
限
的
，
所
以
，

它
必
定
是
無
限
的
。

對
我
而
言
，
這
一
則
推
論
實
難
苟
同
，
亦
難
以
教
人
信
服
。
「
相
同
的
」
這
辭
似
乎
用
得
含
糊
。
但
是
史

賓
諾
莎
的
理
念
顯
然
是
，
多
數
實
體
的
存
在
乃
需
要
解
釋
，
而
「
解
釋
」
乃
包
含
訴
諸
一
個
原
因
。
但
是
，

實
體
已
被
如
此
定
義
以
致
對
於
它
我
們
不
能
說
它
是
某
個
外
在
原
因
的
結
果
。
最
後
，
我
們
必
定
得
到
一
個
「

自
因
」
的
，
為
自
身
之
解
釋
的
，
無
限
的
存
有
。
因
為
如
果
實
體
是
受
限
制
而
有
限
的
，
那
麼
它
會
受
影
響
，

它
會
是
因
果
活
動
的
關
係
項
。
但
是
如
果
它
容
易
受
外
在
原
因
的
影
響
，
它
自
無
法
純
粹
透
過
其
自
身
而
被
理

解
。
這
乃
違
背
實
體
的
定
義
。
所
以
，
如
此
定
義
之
實
體
，
必
定
是
無
限
的
。

無
限
實
體
必
定
具
有
無
限
多
的
屬
性
。
「
一
個
事
物
愈
共
真
實
性
，
它
就
具
備
愈
多
的
屬
性
。
」
@
所
以

無
限
存
有
必
定
具
有
無
限
多
的
屬
性
。
這
個
具
有
無
限
多
的
屬
性
之
無
眼
實
體
，
史
賓
諾
莎
稽
之
為
「
神
」

「
神
，
就
我
所
理
解
，
乃
是
一
個
絕
對
無
限
的
存
有
，
郎
，
由
無
限
多
的
屬
性
所
構
成
的
實
體
，
其
每
一
屬
性
皆

展
現
永
恆
無
限
的
本
質
。
」
@
史
賓
諾
莎
接
著
又
認
為
，
神
性
質
體
是
不
可
分
割
的
，
唯
一
的
且
是
永
恆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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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神
之
中
，
存
在
與
本
質
是
同
一
回
事
。
@

對
於
任
何
一
位
研
究
過
士
林
哲
學
和
市
卡
兒
主
義
的
人
而
且
一
一
口
，
必
定
覺
得
這
一
切
毫
不
陌
生
。
論
及
本
質

與
存
在
的
語
言
和
「
實
體
」
的
話
詞
皆
為
士
林
哲
學
家
所
慣
用
，
而
史
賓
諾
莎
對
於
實
體
與
屬
性
的
定
義
則
因

循
笛
卡
見
的
定
義
。
我
們
已
了
解
，
史
賓
諾
莎
係
如
何
使
用
「
存
有
學
的
論
證
」
來
演
證
神
的
存
在
。
尤
其
，

他
描
述
神
為
無
限
存
有
，
為
無
限
實
體
，
為
唯
一
、
永
恆
而
單
純
的
(
完
整
不
可
分
割
而
且
沒
有
部
分
)
，
乃

是
對
於
神
之
傳
統
的
描
述
。
但
我
們
不
可
就
此
論
定
史
賓
諾
莎
的
神
的
理
念
顯
然
與
土
林
哲
學
家
或
笛
卡
見
的

相
同
。
我
們
只
消
考
慮
「
延
展
性
是
神
的
一
個
屬
性
，
或
神
是
一
切
具
有
延
展
性
的
東
西
」
@
這
個
命
題
，
即
可

辨
知
其
中
的
差
異
。
這
個
命
題
暗
示
，
史
賓
諾
莎
所
持
的
神
與
世
界
的
關
係
的
觀
點
，
絕
非
土
林
哲
學
家
所
持

的
觀
點
。
當
然
也
不
是
笛
卡
見
所
持
的
觀
點
。
如
依
史
賓
諾
莎
的
見
解
，
士
林
哲
學
家
和
笛
卡
見
皆
不
了
解
無

限
存
有
或
質
體
之
根
本
性
質
涵
蘊
著
什
麼
。
如
果
神
與
自
然
有
別
，
又
如
果
除
了
神
以
外
還
有
其
他
的
實
體
，

則
神
不
會
是
無
限
的
。
皮
之
，
如
果
神
是
無
限
的
，
就
不
可
能
再
有
其
他
的
實
體
。
排
開
神
的
因
果
活
動
，
有

限
事
物
乃
無
法
被
理
解
或
被
解
釋
。
所
以
就
史
賓
諾
莎
定
義
「
實
體
」
這
個
革
開
詞
的
意
義
而
昔
日
，
它
們
不
可
能

是
實
體
。
「
無
論
何
物
存
在
，
乃
應
在
神
之
中
;
沒
有
神
，
一
切
皆
不
存
在
，
皆
不
可
理
解
。
」
@
如
果
這
個

命
題
是
用
來
單
純
地
意
指
，
每
一
有
限
事
物
本
質
上
乃
有
賴
於
神
而
且
神
就
是
現
在
一
切
有
限
事
物
之
中
，
支

持
它
們
的
存
在
，
那
麼
一
這
個
命
題
確
實
能
為
有
神
論
的
哲
學
家
所
接
受
。
但
是
史
賓
諾
莎
所
克
思
指
的
是
，
有
限

存
有
者
乃
是
神
這
個
唯
一
實
體
的
樣
態

(
s
a
-
E
S
E口
∞
)
。
神
具
有
無
限
多
的
屬
性
，
每
一
屬
性
都
是
無
眠

的
;
在
這
無
限
屬
性
之
中
有
兩
項
是
我
們
所
知
的
，
帥
，
思
維
與
延
展
性
。
有
限
的
心
智
是
神
在
思
維
屬
性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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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的
模
式
，
有
限
內
置
是
-
押
在
廷
展
屬
生
下
的
模
式
c

自
然
長
一
押
在
存
有
學
上
方
同
一
年
…E
R
;寫
什
度
在
存
有

學
上
是
同
一
無
異
的
呢
?
因
為
神
是
無
限
的
。
她
必
額
將
一
切
實
在
之
物
包
含
於
其
自
身
之
中
。
@

一
-圓圓，

史賓諾莎(二〉

在
演
繹
法
的
邏
輯
過
程
中
，
史
賓
諾
莎
並
不
從
無
限
實
體
直
接
導
出
有
限
模
式
。
在
此
二
者
之
間
，
出
現
的

是
無
限
的
永
恆
模
式
，
分
為
直
接
的
和
間
接
的
，
它
們
在
邏
輯
上
乃
先
於
有
限
模
式
，
現
在
我
們
且
先
談
談
與
此

有
闊
的
一
些
東
西
。
開
始
的
時
候
，
我
們
必
領
先
回
憶
一
下
史
賓
諾
莎
的
主
張
:
對
於
神
的
屬
住
我
們
只
知
覺

到
兩
種
，
即
思
維
和
擴
展
性
。
至
於
其
他
的
屬
性
則
非
我
們
所
能
知
。
我
們
應
該
也
注
意
到
，
從
考
慮
神
之
為
一

無
限
實
體
具
有
神
的
屬
性
，
以
迄
考
慮
神
的
模
式
，
這
時
心
智
乃
從
能
產
的
自
然
推
移
至
所
產
的
自
然
;
間
，

從
神
之
在
其
自
身
之
中
推
移
到
它
的
「
創
造
」
，
雖
然
我
們
千
萬
不
可
把
最
後
一
詞
意
指
與
神
有
別
的
世
界
。

知
性
在
考
慮
思
維
與
擴
展
的
屬
性
下
的
宇
宙
時
，
它
能
釐
清
宇
宙
之
某
些
、
不
蠻
的
及
永
恆
的
性
質
。
先

說
擴
展
性
。
實
體
在
擴
展
屬
性
下
之
邏
輯
的
最
先
狀
態
是
「
運
動
與
靜
止
」
。
為
了
解
此
一
命
題
之
義
蘊
，
我

們
必
讀
切
記
對
於
史
賓
諾
莎
而
言
，
不
可
能
有
運
動
係
由
某
外
在
原
因
強
加
在
世
界
之
上
的
問
題
。
笛
卡
見
描

寫
神
在
創
造
這
個
具
有
擴
展
的
世
界
時
，
賦
予
它
一
定
數
量
的
運
動
。
但
是
對
於
史
賓
諾
莎
而
言
，
運
動
必
定

是
自
然
本
身
的
一
個
特
徵
;
因
為
除
自
然
之
外
別
無
其
他
原
因
能
賦
予
或
加
諸
自
然
以
運
動
。
運
動
與
靜
正
是

具
有
擴
展
性
的
自
然
之
主
要
特
徵
，
而
運
動
與
靜
庄
的
總
比
例
乃
維
持
一
定
，
雖
然
此
一
比
例
在
各
別
物
體
之

中
始
終
不
斷
在
改
變
。
用
近
代
的
話
說
，
就
是
宇
宙
中
的
總
能
量
是
宇
宙
的
一
一
頃
內
在
性
質
，
它
保
持
一
定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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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
因
此
物
理
的
世
界
是
包
含
許
多
運
動
中
的
物
體
之
自
足
系
統
。
運
動
與
靜
丘
之
總
量
或
能
量
，
就
是
史
賓

諾
莎
所
稱
的
神
或
自
然
在
擴
展
屬
性
下
之
「
無
限
、
永
恆
的
直
接
模
式
」
。

復
合
的
物
體
乃
由
粒
子
所
構
成
。
如
果
每
一
粒
子
被
視
為
一
個
別
物
體
，
那
麼
諸
如
人
體
或
動
物
體
之
額

的
東
西
乃
是
高
等
級
的
個
體
，
它
們
是
復
雜
的
個
體
。
它
們
能
增
獲
或
減
損
粒
子
，
就
此
意
義
而
言
它
們
是
變

動
的
;
但
是
只
要
在
這
個
接
合
的
結
構
中
運
動
與
靜
正
係
保
持
相
同
的
比
例
，
它
們
乃
被
說
是
維
持
同
一
。
現

在
，
我
們
益
能
略
了
解
斷
趨
種
雜
的
物
體
;
而
且
如
果
我
們
由
此
推
到
無
限
多
種
物
體
，
我
們
就
能
輕
易
地
了

解
整
個
自
然
是
一
個
個
體
，
它
的
部
分
(
間
，
一
切
物
體
)
係
以
無
限
多
種
方
式
在
變
動
著
，
但
不
改
變
作
為

一
個
整
體
的
這
個
個
體
」
。
@
這
個
「
作
為
一
個
整
體
的
個
體
」
，
就
是
自
然
，
它
被
視
為
一
個
空
間
體
系
或

物
體
構
成
的
系
統
，
是
為
神
或
自
然
在
擴
展
屬
性
下
之
間
接
的
無
限
的
永
恆
模
式
。
它
也
被
稱
作
「
宇
宙
的
面

貌
」

(
H
E
P
B
丘
岳
。
呂
言
。

2
0
)

思
維
屬
性
下
的
神
或
自
然
之
直
接
、
無
限
、
永
恆
的
模
態
，
史
賓
諾
莎
叉
稱
之
為
「
絕
對
無
限
悟
性
」
。
@

顯
然
他
以
悟
性
或
理
解
力
意
指
思
維
的
基
本
模
態
，
一
如
運
動
與
靜
止
為
擴
展
性
的
基
本
模
態
。
而
愛
與
欲
(

譬
如
)
，
即
以
此
一
基
本
模
態
為
其
預
設
。
「
思
維
的
各
種
模
態
，
諸
如
愛
、
欲
，
或
其
他
指
涉
心
智
之
變
化

狀
態
的
名
稱
，
皆
未
被
認
定
，
除
非
同
一
個
體
內
對
於
被
愛
、
被
欲
之
物
的
觀
念
先
被
認
定
。
儘
管
思
維
的
其

他
模
態
未
被
認
定
，
但
觀
念
還
是
能
被
認
定
。
」
@
如
果
對
於
思
維
屬
性
下
的
直
接
永
恆
模
態
的
這
番
解
說
是

正
確
的
，
那
麼
它
意
指
「
思
維
」
。
一
般
言
之
，
就
像
笛
卡
見
說
的
一
樣
，
乃
包
含
意
識
活
動
本
身
，
雖
然
唯

有
理
解
力
才
是
「
思
維
」
的
基
本
模
態
|
|
其
他
模
態
皆
有
頓
於
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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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賓
諾
莎
並
沒
有
把
思
維
屬
性
下
的
間
接
、
無
限
、
永
值
模
態
說
得
很
清
楚

c

但
是
對
他
而
言
，
因
為
思

維
和
擴
展
性
是
同
一
實
體
的
兩
個
屬
性
或
同
一
實
體
之
不
同
切
面
，
他
的
構
想
似
乎
要
求
思
維
屬
性
下
之
實
體

的
間
接
永
恆
模
態
，
應
該
是
「
宇
宙
的
面
貌
」
或
物
體
總
括
系
統
之
巖
格
對
應
部
分
。
就
此
而
言
，
它
是
心
靈

總
括
系
統
。
「
顯
然
，
我
們
的
心
智
，
就
它
能
理
解
而
言
，
是
一
永
恆
的
思
維
模
態
，
決
定
於
另
一
思
維
模

態
，
而
這
個
模
態
又
決
定
於
另
一
模
態
，
以
此
類
推
以
致
無
窮
•• 

而
它
們
全
體
乃
同
時
構
成
神
之
永
恆
無
限
睿

智
。
」
@
事
實
上
史
賓
諾
莎
並
未
說
這
是
問
接
無
限
永
恆
的
思
想
模
態
;
但
是
，
認
為
這
是
他
的
觀
點
，
亦
非
不

合
理
。
無
論
如
何
，
我
們
應
該
注
意
「
神
之
永
恆
無
限
的
睿
智
」
乃
屬
於
「
所
產
的
自
然
」
，
而
不
是
「
能
產
的

自
然
」
。
我
們
不
能
說
神
是
在
它
自
身
之
內
共
有
一
個
有
別
於
無
限
心
智
系
統
的
睿
智
。
如
果
我
們
這
麼
說
，

那
麼
「
睿
智
」
一
辭
對
我
們
而
言
乃
無
意
義
。
「
如
果
睿
智
與
意
志
乃
從
屬
於
神
之
永
恆
本
質
，
那
麼
在
一
般

為
人
智
所
理
解
的
東
西
之
外
，
必
有
某
種
東
西
必
績
為
此
二
屬
性
所
理
解
。
因
為
睿
智
和
意
志
，
構
成
神
的
本

質
，
必
定
與
我
們
的
睿
智
和
意
志
澈
底

(
S
E
g
o
-。)
有
異
，
除
了
稱
謂
之
外
，
它
們
不
可
能
與
任
何
東
西
相

符
合
，
說
像
作
為
天
上
之
物
的
狗
也
不
與
人
間
的
狗
|
|
會
吽
的
動
物
相
符
合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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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根
攘
史
賓
諾
莎
，
「
無
限
多
種
模
態
中
之
無
限
多
種
事
物
，
必
讀
必
然
地
隨
著
神
性
的
必
然
而
來
」
。
@

這
個
命
題
的
真
義
乃
被
說
成
，
對
於
任
何
一
位
同
意
根
攘
已
知
定
義
某
性
質
乃
必
然
跟
隨
的
人
而
言
，
是
「
明

白
展
示
」
。
換
言
之
，
它
被
認
為
，
實
體
必
定
具
有
模
態
;
而
結
論
乃
被
導
出
!
|
l

因
為
實
體
是
無
限
的
，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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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定
具
有
無
限
多
種
模
式
。
但
是
，
無
論
史
賓
諾
莎
的
「
證
明
」
之
價
值
如
何
，
明
顯
的
，
對
他
而
言
，
有
限

模
態
乃
必
然
肇
端
於
神
。
「
在
事
物
的
本
質
中
，
沒
有
一
件
事
物
能
被
認
為
是
偶
然
的
，
一
切
事
物
的
存
在
與

依
特
定
方
式
運
作
，
乃
由
上
帝
本
性
的
必
然
性
所
決
定
。
」
@
再
說
，
「
事
物
不
可
能
由
上
帝
依
他
們
被
產
生

以
外
的
其
他
方
式
或
秩
序
而
產
生
」
@
的
確
，
「
由
上
帝
產
生
的
事
物
，
其
本
質
不
涵
蘊
存
在
」
。
@
因
為
如

果
它
涵
蘊
存
在
，
它
們
將
是
它
們
的
自
因
。
事
實
上
，
每
一
個
都
將
是
無
限
實
體
，
但
這
是
不
可
能
的
。
所

以
，
有
限
事
物
可
以
被
稱
為
「
偶
然
的
」
，
如
果
吾
人
以
「
偶
然
的
」
事
物
一
辭
僅
意
指
其
本
質
不
涵
蘊
存
在

的
事
物
。
但
它
們
不
能
被
稱
作
「
偶
然
的
」
，
如
果
我
們
以
此
意
指
它
們
「
偶
然
地
」
而
非
必
然
地
跟
隨
神
的

本
世
而
來
。
神
造
化
它
們
，
但
是
必
然
地
造
化
它
們
，
因
為
他
不
能
省
略
而
不
造
化
它
們
。
她
也
不
可
能
造
化

任
何
其
他
事
物
或
秩
序
，
除
了
他
實
際
可
造
化
者
以
外
。
當
然
我
們
無
法
去
了
解
一
個
現
存
的
事
物
如
何
從
神

的
本
性
衍
生
出
來
，
但
是
「
除
了
由
於
我
們
的
知
識
之
不
完
全
以
外
，
無
一
物
能
被
說
是
偶
然
的
」
。
@

史
賓
諾
莎
同
時
還
述
及
上
帝
是
「
自
由
的
」
。
這
個
稱
述
乍
聽
之
下
也
許
令
人
驚
訝
，
但
它
是
對
於
以
下

這
樁
事
實
之
最
好
的
說
明•• 

史
賓
諾
莎
所
用
的
詞
語
必
讀
依
他
自
身
的
定
義
去
理
解
，
而
不
是
依
日
常
言
談
中

賦
予
這
些
一
詞
語
的
意
義
去
理
解
。
「
事
物
之
被
稱
為
『
自
由
的
』
'
指
它
係
依
它
自
身
的
本
性
的
必
然
性
而
存

在
，
並
且
在
它
的
行
動
中
完
全
由
它
自
己
來
決
定
。
事
物
之
被
說
為
必
然
的
，
或
說
是
被
迫
的
，
則
是
指
它
的

存
在
和
行
動
係
由
自
身
以
外
的
某
種
東
西
依
固
定
比
例
予
以
決
定
。
」
@
那
麼
，
就
神
在
她
的
活
動
中
是
自
我

決
定
的
而
言
，
她
是
「
自
由
的
」
。
但
是
就
它
無
法
不
創
造
這
個
世
界
，
也
無
法
創
造
不
同
於
她
所
已
創
造
的

有
限
存
有
者
而
言
，
她
不
是
自
由
的
。
「
因
此
可
知
，
上
帝
的
活
動
並
非
來
自
意
志
的
自
由
。
」
@
神
、
無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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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體
與
有
限
事
物
之
間
的
差
別
是
，
馳
的
存
在
與
活
動
完
全
不
由
任
何
外
在
原
因
來
決
定
(
沒
有
任
何
外
在
於

上
帝
的
原
因
能
影
響
到
組
)
，
反
之
，
有
限
事
物
，
是
上
帝
的
樣
態
，
由
於
它
們
的
存
在
、
本
質
與
活
動
，
乃

由
祂
所
決
定
。

前
面
對
於
上
帝
必
然
產
生
有
限
事
物
的
解
說
，
也
許
容
易
使
人
對
史
賓
諾
莎
的
思
想
產
生
極
大
的
誤
解
;

我
們
必
讀
不
讓
我
們
的
解
釋
受
到
說
明
時
無
可
避
免
地
構
成
的
圖
案
而
改
變
了
花
樣
。
因
為
如
果
我
們
說
上
帝

創
造
有
限
事
物
，
並
且
說
有
限
事
物
係
肇
因
於
上
帝
並
由
上
帝
所
決
定
，
我
們
乃
無
可
避
免
地
傾
向
於
描
繪
超

越
的
上
帝
之
間
案
l
l
l

上
帝
必
然
地
創
造
，
亦
部
馳
必
將
自
身
之
無
限
完
美
性
展
現
於
與
馳
有
異
的
有
限
存
有

者
之
中
，
即
使
右
限
存
有
者
係
必
然
地
由
她
衍
生
出
來
。
譬
如
，
史
賓
諾
莎
說
，
「
事
物
係
由
上
帝
之
無
上
完

美
住
所
產
生
，
因
為
它
們
必
然
地
從
一
既
定
的
最
完
美
的
本
性
衍
生
出
來
」
。
@
這
一
類
的
說
法
乃
傾
向
於
暗

示
史
賓
諾
莎
的
心
中
，
存
有
一
套
新
柏
拉
聞
主
義
式
的
「
流
衍
理
論
」
。
但
是
此
種
解
釋
乃
是
來
自
對
於
史
賓

諾
莎
使
用
詞
語
之
誤
解
。
上
帝
被
視
為
與
自
然
同
一
。
我
們
能
認
為
自
然
或
為
一
無
限
實
體
，
無
需
顧
及
它
的

樣
態
，
或
為
一
模
態
系
統
;
而
對
於
自
然
之
第
一
種
想
法
在
邏
輯
上
乃
先
於
第
二
種
。
如
果
我
們
依
第
二
路
思

考
自
然
(
為
所
產
的
自
然
)
，
那
麼
根
攘
史
賓
諾
莎
，
我
們
必
讀
認
知
既
定
的
模
態
乃
華
園
於
先
前
的
模
態
或

先
前
的
諸
多
模
態
，
以
至
於
無
窮
。
譬
如
，
一
特
定
物
體
乃
肇
因
於
其
他
物
體
，
而
這
些
物
體
叉
肇
因
於
其
他

物
體
，
以
致
於
無
窮
。
這
兒
，
可
謂
沒
有
超
越
的
上
帝
「
介
入
干
涉
」
的
問
題
，
以
創
造
一
特
定
的
物
體
或
特

定
的
心
智
。
沒
有
特
定
原
因
之
無
盡
的
鏈
鎖
。
另
一
方
面
，
有
限
原
因
之
鏈
鎖
在
邏
輯
上
和
存
有
學
上
(
其
實

是
同
一
回
事
，
因
為
觀
念
秩
序
和
事
物
秩
序
乃
被
說
成
終
極
為
同
一
)
，
乃
有
賴
於
被
親
為
自
依
自
決
的
唯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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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體
的
自
然
(
能
產
的
自
然
)
。
自
然
必
然
地
在
各
種
變
化
狀
態
之
中
展
現
其
自
身
，
就
這
層
意
義
而
言
，
自
然

是
它
的
一
切
變
化
狀
態
或
模
態
的
內
在
原
因
。
「
上
一
帝
是
萬
般
事
物
之
永
在
內
一
憂
而
非
瞬
息
即
逝
的
原
因
」
'
@

因
為
一
切
事
物
皆
存
在
於
上
一
帝
或
自
然
之
中
。
但
是
這
不
意
指
上
一
帝
存
在
於
模
態
之
外
，
且
能
干
預
有
限
原
因

的
鏈
鎖
。
有
限
因
果
關
係
的
鏈
鎖
「
是
」
出
自
於
神
的
因
果
關
係
;
因
為
它
是
上
一
帝
之
自
我
決
定
的
模
態
展
現
。

如
果
吾
人
能
以
「
自
然
」
一
詞
替
代
「
上
帝
」
一
詞
，
這
對
於
理
解
史
賓
諾
莎
的
思
想
傾
向
，
甚
有
桿

益
。
譬
如
，
「
特
殊
事
物
不
外
乎
是
上
一
帝
的
屬
性
之
樣
態
，
或
上
帝
的
屬
性
藉
以
循
一
確
定
方
式
展
現
出
來
的

模
態
，
」
@
這
個
語
旬
，
若
把
「
上
帝
」
一
辭
改
換
為
「
自
然
」
'
乃
變
得
十
分
清
晰
。
自
然
是
一
個
無
限
的

系
統
，
在
這
襄
有
一
無
限
的
特
定
原
因
之
鐘
鎖
;
但
是
整
個
無
限
的
鏈
鎖
存
在
，
只
因
為
自
然
存
在
。
在
邏
輯

相
依
的
秩
序
中
，
我
們
能
分
辨
無
限
模
態
與
有
限
模
態
，
而
我
們
可
以
說
，
就
某
種
意
義
而
言
，
上
一
一
帝
或
自
然

是
無
眼
模
態
的
近
因
，
也
是
有
限
模
態
的
遠
因
，
但
是
，
史
賓
諾
莎
說
，
這
種
說
法
是
不
合
法
的
，
如
果
稱
上

帝
為
個
別
事
物
的
遠
因
，
我
們
乃
意
在
涵
蘊
上
帝
就
某
方
面
而
言
與
個
別
的
結
果
無
關
。
「
我
們
了
解
，
遠
因

從
任
何
一
方
面
君
，
皆
與
它
的
結
果
無
關
。
但
是
萬
物
若
存
在
，
乃
存
在
於
上
帝
之
中
，
而
且
依
附
於
上
帝
，

以
致
沒
有
上
帝
，
它
們
就
無
法
存
在
，
也
無
法
被
理
解
。
」
@
個
別
事
物
不
能
離
自
然
而
存
在
，
因
此
它
們
乃

完
全
肇
因
於
自
然
。
但
是
這
不
是
說
，
它
們
不
可
依
特
定
的
因
果
關
連
而
被
解
釋
，
如
果
我
們
記
得
所
產
的
自

然
不
是
有
別
於
能
產
的
自
然
之
實
體
。
有
一
個
無
限
的
系
統
;
但
它
可
以
由
不
同
的
觀
點
予
以
注
觀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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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個
無
限
系
統
是
單
一
系
統

.• 

沒
有
兩
個
系
統
，
如
一
個
心
智
的
系
統
和
一
個
形
體
的
系
統
。
但
是
這
一
個

單
一
系
統
能
從
兩
個
觀
點
來
注
視.• 

它
可
在
思
維
屬
性
下
或
擴
展
屬
性
下
被
理
解
。
每
一
擴
展
屬
性
下
的
每
一

模
態
皆
對
應
於
一
思
維
屬
性
下
的
模
態
，
後
一
種
模
態
史
賓
諾
莎
稱
之
為
一
「
觀
念
」
。
因
此
觀
念
乃
對
應
於

每
一
兵
有
擴
展
性
的
事
物
。
但
是
「
對
應
」
一
辭
易
生
誤
解
，
雖
然
難
以
避
免
使
用
它
。
它
暗
示
有
兩
種
秩

序
，
兩
個
因
果
鏈
鎖
，
即
形
體
的
秩
序
和
觀
念
的
秩
序
。
但
事
實
上
，
接
史
賓
諾
莎
，
只
有
一
種
秩
序
，
雖
然

它
可
由
我
們
以
兩
種
方
式
來
理
解
。
「
觀
念
的
秩
序
和
關
連
，
與
事
物
的
秩
序
和
關
連
同
一
無
二
。
」
@
「
無

論
我
們
是
在
擴
展
屬
性
或
思
維
屬
性
或
其
他
屬
性
下
來
考
慮
自
然
，
我
們
都
只
會
發
現
一
個
相
同
的
秩
序
和
一

個
相
同
的
因
果
關
連
.• 

帥
，
在
任
一
種
情
況
下
衍
生
出
來
的
都
是
相
同
的
東
西
。
」
@
這
不
表
示
我
們
可
依
觀

念
解
釋
形
體
。
史
賓
諾
莎
說
，
因
為
如
果
我
們
親
個
別
事
物
為
擴
展
屬
性
的
模
態
，
我
們
必
氯
依
擴
展
屬
性
來

解
釋
物
體
的
整
體
系
統
。
其
中
亦
有
試
圖
把
物
體
化
約
為
觀
念
或
把
觀
念
化
約
為
物
體
的
問
題
。
的
確
，
這
種

嘗
試
並
無
意
義
，
因
為
實
際
上
只
有
一
個
自
然
秩
序
。
但
是
如
果
我
們
把
事
物
視
為
特
殊
屬
性
下
的
模
態
，
那

麼
我
們
應
該
一
貫
地
這
麼
傲
，
並
且
不
能
以
不
負
責
任
的
方
式
改
變
我
們
的
觀
點
和
語
言
。

如
果
只
有
一
種
自
然
秩
序
，
那
麼
我
們
必
然
不
可
說
，
人
的
心
智
乃
屬
於
一
秩
序
而
人
的
身
體
乃
屬
於
另

一
秩
序
。
人
是
整
體
的
一
樣
東
西
。
的
確
「
人
由
心
智
與
身
體
構
成
」
@
而
且
「
人
的
心
智
乃
結
合
著
身
體
」
;

@
但
是
人
的
身
體
是
在
擴
展
屬
性
模
態
下
所
認
為
的
人
，
而
人
的
心
智
則
是
被
視
為
一
思
維
屬
性
模
態
下
的

人
。
它
們
乃
是
一
體
之
兩
面
。
所
以
笛
卡
兒
之
靈
魂
與
身
體
之
間
的
「
交
五
作
用
」
問
題
，
不
是
真
正
的
問

題
。
正
如
質
問
神
的
思
維
屬
性
與
擴
展
屬
性
(
它
們
是
上
帝
的
兩
面
)
之
間
如
何
會
有
交
五
作
用
一
般
，
質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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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人
之
特
殊
個
案
中
，
心
智
與
身
體
之
間
如
何
會
有
交
互
作
用
，
也
一
樣
是
無
意
義
的
。
如
果
心
智
與
身
體
的

本
世
被
理
解
，
那
麼
交
互
作
用
的
問
題
就
不
會
也
不
可
能
發
生
。
因
此
史
賓
諾
莎
完
全
避
開
了
深
深
困
擾
著
筒

卡
兒
主
義
者
的
問
題
。
他
避
開
這
個
問
題
的
辦
法
，
不
是
把
心
智
還
原
為
身
體
或
把
身
體
還
原
為
心
智
，
而
是

宣
稱
它
們
只
是
一
體
之
兩
面
。
無
論
如
何
，
也
許
有
人
會
懷
疑
他
把
問
題
取
消
，
是
否
只
是
一
種
言
詞
上
的
解

泊
。
在
此
，
我
不
能
直
接
就
靈
魂
與
身
體
的
關
係
問
題
加
以
討
論
;
但
是
卻
值
得
指
出
，
這
問
題
不
是
只
藉
如

此
方
式
鑄
造
某
人
的
語
言
，
而
使
得
在
這
語
言
中
並
不
發
生
如
此
的
問
題
?
而
被
解
消
。
因
為
必
讀
證
實

•• 

以

這
種
語
言
要
比
用
別
種
語
言
，
更
能
適
當
地
展
現
或
描
述
這
些
與
件
。
當
然
，
也
許
有
人
會
說
，
史
賓
諾
莎
有

關
心
智
與
身
體
的
主
張
必
定
是
真
確
的
，
如
果
他
的
有
關
實
體
及
其
屬
性
的
主
張
是
真
確
的
。
這
麼
說
也
頗
有

道
理
;
只
是
「
如
果
」
一
辭
在
此
卻
具
有
相
當
的
重
要
性
。

根
攘
史
賓
諾
莎
的
說
法
，
心
智
乃
是
身
體
的
觀
念
。
也
就
是
說
，
心
智
是
思
維
屬
性
下
擴
展
模
態
(
帥
，

身
體
〉
之
對
應
部
分
。
但
是
，
身
體
係
由
許
多
部
分
組
成
，
每
一
部
分
叉
「
對
應
」
→
觀
念
(
雖
然
更
準
確
地

說
，
是
每
一
「
對
」
乃
是
同
一
樣
東
西
的
兩
面
)
。
所
以
，
建
構
人
的
心
智
之
形
式
的
存
有
，
不
是
單
純
的
而

是
由
許
多
觀
念
構
成
的
。
@
現
在
，
當
人
之
身
體
為
外
在
物
體
所
影
響
，
在
人
體
中
之
樣
態
的
觀
念
乃
同
時
是

一
外
在
物
體
的
觀
念
。
所
以
「
人
的
心
智
能
同
時
知
覺
許
多
物
體
的
性
質
，
如
同
它
自
己
身
體
的
性
質
」
。
@

而
且
，
心
智
乃
視
外
在
物
體
「
為
事
實
上
存
在
，
或
為
呈
現
給
自
身
，
直
至
這
物
體
受
一
樣
態
影
響
，
此
一

樣
態
割
斷
了
該
(
外
在
)
物
體
的
存
在
或
呈
現
」
。
@
如
果
人
自
身
之
形
體
的
樣
態
仍
繼
續
變
化
，
當
外
在

物
體
事
實
上
不
再
影
響
它
時
，
我
們
或
可
繼
續
認
為
，
當
外
在
物
體
事
實
上
不
再
臨
現
之
時
，
猶
如
臨
現
。

商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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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有
進
者
，
「
如
果
人
體
一
旦
同
時
受
兩
個
以
上
物
體
影
響
，
那
麼
，
當
心
智
後
來
憶
起
它
們
中
之
某
一
個
，

心
智
將
直
接
憶
及
其
他
的
」
。
@
史
賓
諾
莎
以
此
方
式
解
釋
記
憶
，
他
說
，
記
憶
「
只
不
過
是
一
連
串
相
關
連

的
觀
念
，
包
含
人
體
之
外
的
事
物
之
性
質
，
而
此
一
連
串
的
相
關
事
物
乃
依
人
體
之
樣
態
的
秩
序
與
關
連
而
發

生
」
。
@

除
「
身
體
的
觀
念
」
之
外
，
也
就
是
說
，
除
心
智
之
外
，
也
能
有
「
心
智
的
觀
念
」
;
因
為
人
能
移
形
成

他
的
心
智
的
觀
念
。
他
享
有
自
我
意
識
。
我
們
能
考
慮
一
個
思
維
模
態
而
不
涉
及
它
的
對
象
，
是
以
我
們
有
關

於
某
一
觀
念
的
觀
念
。
「
因
此
如
果
一
個
人
知
道
任
何
事
物
，
就
基
於
該
事
實
，
他
知
道
他
知
道
它
，
由
此
可

以
推
至
無
窮
。
」
@
一
切
自
我
意
識
有
一
物
理
的
基
礎
，
這
是
就
「
心
智
，
除
了
感
知
物
體
之
樣
態
的
觀
念
之

外
，
沒
有
關
於
自
身
之
認
知
」
而
言
:
@
但
是
史
賓
諾
莎
並
不
否
認
我
們
確
實
享
有
自
我
意
識
。

史
賓
諾
莎
的
心
物
關
係
理
論
，
在
此
乃
是
引
為
他
的
屬
性
與
模
態
理
論
的
特
殊
說
明
。
但
是
如
果
吾
人
直

就
他
的
心
物
理
論
本
身
而
加
以
思
考
，
那
麼
我
認
為
，
它
的
主
旨
在
於
他
對
於
心
智
之
有
賴
於
物
質
之
堅
持
。

如
果
人
的
心
智
是
物
體
的
觀
念
，
那
麼
心
智
之
完
美
性
乃
對
應
於
物
體
之
完
美
性
。
這
也
許
是
用
以
說
明
我
們

的
觀
念
乃
右
賴
於
知
覺
的
另
一
種
說
法
。
而
且
，
一
個
動
物
心
智
的
相
對
不
完
美
性
，
乃
有
賴
於
動
物
形
體
較

諸
人
體
之
相
對
不
完
美
性
。
當
然
，
史
賓
諾
莎
並
不
認
為
，
譬
如
說
母
牛
有
「
心
智
」
'
就
是
通
常
論
及
心
智

這
一
層
意
義
時
之
心
智
。
但
是
隨
著
他
的
屬
性
與
模
態
一
般
理
論
而
來
，
「
對
應
於
」
每
一
母
牛
的
形
體
，
有

該
形
體
之
觀
念
;
亦
帥
，
有
一
思
維
屬
性
下
的
模
態
。
這
個
「
觀
念
」
或
「
心
智
」
的
完
美
性
乃
對
應
於
物
體

的
完
美
性
。
如
果
我
們
把
這
個
心
智
之
物
理
性
依
恃
的
理
論
，
從
它
的
一
般
形
上
學
架
構
中
分
閉
，
我
們
可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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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它
現
為
一
個
深
入
心
智
之
可
確
定
地
對
於
物
體
之
依
附
性
之
科
學
研
究
的
計
畫
。
無
疑
，
史
賓
諾
莎
對
於
這

一
點
所
持
之
觀
點
為
先
驗
邏
輯
演
釋
的
結
果
，
而
不
是
基
於
經
驗
性
探
討
之
一
般
化
結
論
。
但
是
基
於
不
願
相

信
如
此
之
問
題
能
以
純
粹
演
繹
推
論
而
予
解
決
的
人
之
觀
點
，
這
個
看
法
可
能
就
作
為
經
驗
研
究
塑
造
一
個
暫

時
性
的
基
礎
之
假
說
而
言
，
還
是
有
用
的
。
在
何
種
範
圍
之
內
，
心
智
活
動
決
定
於
非
心
智
的
因
素
，
這
是
一

個
幾
乎
無
法
予
以
先
驗
地
解
答
之
問
題
。
但
是
卻
是
一
個
有
趣
且
重
要
的
問
題
。

西洋哲學史

五在
本
章
的
最
後
一
節
襄
面
，
我
要
探
討
史
賓
諾
莎
哲
學
中
極
重
要
的
一
點
，
帥
，
解
消
目
的
因
。
同
時
，

我
還
要
就
此
特
殊
觀
點
作
一
廣
泛
的
說
明
;
因
為
對
我
而
言
，
它
似
乎
清
晰
顯
露
出
史
賓
諾
莎
思
想
的
總
方

向
。
因
此
，
這
一
節
或
可
說
是
基
於
史
賓
諾
莎
之
解
消
目
的
因
而
對
他
的
上
帝
觀
和
世
界
觀
所
作
的
總
反
省
。

我
們
已
了
解
，
史
賓
諾
莎
一
開
始
的
上
帝
觀
念
係
導
源
於
猶
太
教
。
但
他
很
快
地
叉
捨
棄
了
正
統
猶
太
教

的
神
學
;
而
且
我
們
有
理
由
認
為
，
正
如
前
面
曾
經
說
過
，
就
泛
神
論
這
個
方
向
而
言
，
他
的
心
智
乃
受
到
他

之
研
究
猶
太
教
哲
學
與
布
魯
諾
等
文
藝
復
興
時
代
思
想
家
思
想
的
影
響
。
在
建
構
他
的
哲
學
系
統
的
當
兒
，
史

賓
諾
莎
使
用
了
導
源
於
士
林
哲
學
和
笛
卡
見
主
義
思
想
的
術
語
和
範
峙
。
是
以
他
的
泛
神
論
，
就
上
帝
是
無
眼

存
有
而

-
t一
口
，
祂
必
定
在
祂
自
身
之
中
包
含
一
切
存
有
者
，
一
切
實
在
事
物
，
至
於
就
上
帝
是
無
限
實
體
而
言
，

則
有
限
存
有
者
必
定
是
這
個
實
體
所
展
現
的
模
態
。
因
此
，
我
們
可
以
說
，
他
的
思
想
之
泛
神
論
成
素
乃
出
自

史
賓
諾
莎
推
衍
作
為
無
限
的
完
全
不
依
他
的
存
有
(
就
他
使
用
該
辭
之
意
義
而
言
，
即
實
體
)
之
上
帝
這
個
觀



史賓活莎(二)

念
之
邏
輯
結
果
的
過
程
。
如
果
我
們
把
他
的
思
想
的
這
個
成
素
隔
離
出
來
，
我
想
，
我
們
大
可
說
，
「
上
一
帝
」

一
辭
留
下
的
還
是
這
辭
之
傳
統
意
義
。
上
帝
是
具
有
無
限
多
種
屬
性
的
無
限
實
體
，
惟
獨
其
中
之
兩
種
屬
性
能

為
我
們
所
知
，
而
能
產
的
自
然
與
所
產
的
自
然
之
間
亦
有
某
種
區
別
。
被
認
定
為
與
上
帝
同
一
的
自
然
，
不

是
經
驗
的
自
然
，
而
是
基
於
一
種
特
殊
意
義
的
自
然
，
凹
，
存
在
於
暫
時
性
模
態
背
後
，
作
為
無
限
實
體
之
自

然
。
然
而
，
有
關
此
一
理
論
的
一
項
重
大
困
難
，
就
日
疋
.. 

除
非
起
始
的
假
設
是
實
體
必
頭
在
諸
模
態
中
展
現
其

自
身
，
否
則
所
產
的
自
然
之
心
理
輯
演
繹
將
如
何
而
可
能
;
然
而
，
實
體
之
必
鑽
在
諸
模
態
中
展
現
其
自
身
，
分

明
是
應
予
證
明
之
點

9

而
非
任
意
認
可
的
假
設
。
史
賓
諾
莎
似
乎
首
先
採
取
了
傳
統
的
實
體
觀
念
1
l
t

附
質
乃

係
屬
於
其
中
，
然
後
將
此
觀
念
毫
不
費
力
地
應
用
於
無
限
存
有
上
。
當
然
，
就
他
宣
稱
對
於
實
體
或
上
帝
之
客

觀
本
質
有
一
清
晰
明
瞭
的
觀
念
，
那
是
正
確
的
。
在
他
給
波
塞
耳
〈

h
H
h
h
叫Q
h
E
n
S
的
一
封
信
中
，
他
明
確
地

說
過
，
他
有
上
帝
的
觀
念
，
清
晰
得
像
他
有
三
角
形
的
觀
念
一
般
。
@
他
必
須
作
此
宣
稱
。
因
為
，
他
的
定
義

若
不
表
明
客
觀
本
質
係
清
晰
地
被
理
解
，
那
麼
他
的
整
個
系
統
也
許
就
只
是
一
個
「
恆
真
式
」

(
E
E已
。
但8
)

的
系
統
。
但
是
甚
至
從
史
賓
諾
莎
的
定
義
，
也
難
以
看
出
何
以
如
他
所
定
義
的
實
體
必
須
有
各
種
模
態
產
生
。

他
一
方
面
從
上
帝
的
觀
念
開
始
了
他
的
系
統
;
另
一
方
面
，
憑
經
驗
，
他
非
常
了
解
，
正
如
我
們
都
了
解
，
有

眼
存
有
者
是
存
在
的
。
因
此
，
在
發
展
演
繹
系
統
的
當
兒
，
他
事
先
已
了
解
將
會
達
到
怎
樣
的
結
果
，
而
且
他

之
確
認
有
限
存
有
者
存
在
，
似
乎
也
促
使
他
相
信
他
已
企
及
所
產
的
自
然
之
邏
輯
演
釋
。

如
果
「
睿
知
」
與
「
意
志
」
二
辭
，
在
任
何
對
我
們
有
意
義
的
意
義
上
，
皆
不
能
用
以
描
述
上
帝
，
叉
如

果
因
果
關
連
亦
具
有
邏
輯
關
連
的
性
質
，
那
麼
，
要
有
意
義
地
去
談
論
為
任
何
目
的
而
創
造
世
界
的
上
帝
，
似

.287. 第十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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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
是
不
可
能
的
。
史
賓
諾
莎
確
實
說
過
「
事
物
乃
由
上
帝
之
無
上
完
美
性
所
創
造
，
因
為
它
們
是
從
一
說
定
的

最
完
美
的
本
性
必
然
地
衍
生
出
來
的
」
;
@
這
個
位
述
似
乎
涵
蘊
我
們
可
以
有
意
義
地
談
論
為
某
目
的
而
創
造

萬
物
的
上
帝
，
諸
如
神
之
完
美
性
之
展
示
，
或
善
之
更
廣
泛
的
流
行
。
但
是
史
賓
諾
莎
絕
不
認
為
，
說
上
帝
是

「
為
了
更
深
層
的
善
而
活
動
於
萬
物
之
中
」
會
是
有
意
義
的
。
自
然
的
秩
序
必
然
地
從
上
帝
之
本
性
中
衍
生
出

來
，
而
且
不
可
能
另
有
別
種
秩
序
。
說
上
帝
是
經
過
「
選
擇
」
而
後
創
造
或
創
造
中
乃
含
有
一
目
的
，
是
不
合

法
的
。
這
麼
說
，
實
無
異
於
把
上
帝
轉
化
為
一
種
超
人
。

人
類
行
動
時
，
可
見
地
含
有
一
個
目
的
。
這
使
得
人
類
傾
向
於
依
自
己
的
觀
解
來
解
釋
自
然
。
如
果
他
們

不
了
解
自
然
事
件
的
原
因
，
「
對
於
他
們
而
昔
日
，
只
好
求
助
於
自
己
，
並
反
省
什
麼
能
誘
使
他
們
去
做
出
這
樣

的
事
情
，
因
此
他
們
必
然
地
以
自
身
的
性
質
來
衡
量
其
他
事
物
的
性
質
」
。
@
再
者
，
因
為
他
們
在
自
然
中
發

現
許
多
事
物
對
他
們
有
用
，
於
是
人
們
容
易
想
像
這
些
事
物
必
定
是
某
種
超
人
的
力
量
為
了
使
這
些
事
物
為
他

們
所
用
而
創
造
的
。
當
他
們
發
現
自
然
中
也
有
麻
煩
的
事
物
，
譬
如
地
震
和
疾
病
，
他
們
遂
將
它
歸
諸
神
的
債

怒
和
不
悅
。
如
果
對
他
們
指
出
，
這
些
航
煩
的
事
物
不
僅
有
害
虔
誠
的
人
和
善
良
的
人
，
同
時
也
有
害
不
虔

誠
的
人
和
惡
人
，
那
麼
他
們
就
會
論
及
上
帝
之
不
可
思
議
的
判
斷
。
因
此
「
要
不
是
數
學
提
供
給
人
類
另
一

種
真
理
的
標
車
(
數
學
不
處
理
目
的
因
，
而
是
處
理
事
物
的
本
質
和
性
質
)
，
真
理
也
許
永
遠
非
人
類
所
能
了

解
」
。
@

雖
然
人
類
行
動
時
可
見
地
含
有
一
個
目
的
，
但
這
不
表
示
他
們
的
行
動
不
受
決
定
。
「
人
類
認
為
，
就
他

們
借
自
覺
自
己
的
意
志
與
欲
望
而
言
，
他
們
是
自
由
的
，
又
因
為
他
們
對
於
自
己
何
以
會
作
如
此
之
意
志
與
欲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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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
全
然
無
知
，
他
們
甚
至
做
夢
也
沒
想
到
過
他
們
自
己
的
存
在
o

」
@
人
是
自
由
的
，
對
於
史
賓
諾
莎
而
言
，

這
個
信
念
全
然
出
自
人
類
對
於
決
定
自
己
的
欲
望
、
理
想
、
抉
擇
與
行
動
之
各
種
原
因
的
無
知
，
正
如
自
然
的

目
的
性
這
個
信
念
係
出
於
人
類
對
於
自
然
事
件
的
民
質
原
因
之
無
知
。
因
此
，
目
的
困
的
信
念
，
無
論
其
以
何

種
形
式
，
純
然
是
無
知
所
結
的
果
實
。
一
旦
信
念
的
根
源
被
發
現
了
，
「
自
然
並
沒
有
可
見
的
固
定
目
標
，
而

且
，
所
有
的
目
的
困
只
是
人
的
虛
構

r幻
想
」
必
然
跟
著
明
白
。
。
的
確
，
目
的
固
的
學
說
扭
曲
了
因
果
關
係

的
真
實
概
念
。
因
為
這
種
學
說
把
在
先
的
動
力
間
，
歸
屬
於
在
後
的
所
謂
且
的
因
之
下
。
「
所
以
它
使
得
本
質

上
原
是
最
先
的
反
成
為
最
後
。
」
@
而
且
反
對
如
果
萬
物
乃
必
然
地
從
神
的
本
性
中
衍
生
出
來
，
那
麼
欲
解
釋

世
界
之
完
美
性
與
罪
惡
乃
是
不
可
能
的
。
任
何
解
釋
都
是
不
必
要
的
。
因
為
人
們
所
謂
的
「
不
完
美
性
」
和

「
罪
惡
」
完
全
是
基
於
人
自
己
的
觀
點
。
地
震
危
及
人
的
生
命
財
產
，
所
以
我
們
認
為
它
是
「
罪
惡
」
;
但
是

它
之
為
一
罪
惡
乃
是
就
我
們
的
利
害
和
我
們
的
觀
點
而
言
，
不
是
本
然
地
為
一
罪
惡
。
所
以
，
除
了
依
動
力
因

所
作
的
解
釋
之
外
，
其
他
的
解
釋
都
不
必
要
，
除
非
我
們
有
理
由
認
為
，
世
界
是
為
了
人
的
利
益
而
創
造
的
;

而
史
賓
諾
莎
確
信
，
我
們
沒
有
理
由
如
此
認
為
。
@

我
想
，
我
們
可
以
由
兩
個
不
同
的
觀
點
來
思
考
史
賓
諾
莎
之
解
消
目
的
悶
。
第
一
個
觀
點
，
著
眼
於
所
謂

的
垂
直
方
面
。
所
產
的
自
然
，
模
態
系
統
，
從
能
產
的
自
然
，
無
限
實
體
或
上
帝
必
然
地
衍
生
出
來
;
其
過
程

並
無
目
的
因
。
第
二
個
觀
點
乃
著
眼
於
所
謂
的
水
平
方
面
。
在
無
限
的
模
態
學
說
中
，
任
何
已
知
的
模
態
和
任

何
已
知
的
事
件
，
至
少
在
原
則
上
，
能
移
依
接
與
其
他
模
態
的
因
果
活
動
有
關
的
動
力
因
而
予
以
解
釋
。
我
刻

意
提
及
兩
個
「
方
面
」
，
因
為
它
們
在
史
賓
諾
莎
的
原
理
中
乃
彼
此
關
連
。
一
已
知
模
態
的
存
在
乃
由
於
模
態

.289 . i';f~卡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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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統
中
之
原
囡
要
素
使
然
，
但
它
也
起
因
於
上
帝
，
郎
，
作
為
「
受
樣
態
所
影
響
的
」
上
帝
。
我
們
能
合
法
地

說
出
模
態
系
統
中
，
一
已
知
事
件
是
起
因
於
上
帝
，
如
果
我
們
體
認
到
這
不
意
指
上
帝
從
外
邊
干
預
，
而
是
在

系
統
中
干
預
。
模
態
系
統
是
作
為
受
影
響
後
的
上
帝
，
因
此
說
X
華
國
於
Y

，
就
是
說
X

肇
因
於
上
帝
，
也
就

是
說
，
肇
因
於
在
Y

中
受
影
響
的
上
帝
。
同
時
，
我
認
為
，
根
接
我
們
是
否
考
慮
一
方
面
或
另
一
方
面
，
我
們

的
注
意
力
乃
被
導
向
不
同
的
方
向
。
如
果
我
們
考
慮
形
上
學
的
方
面
，
我
們
的
注
意
力
乃
被
導
向
能
產
的
自
然

在
邏
輯
關
係
上
先
於
所
產
的
自
然
，
而
且
在
史
賓
諾
莎
的
上
帝
的
觀
念
中
之
傳
統
的
成
素
尤
其
顯
示
出
來
。
上

帝
作
為
無
限
實
體
，
君
來
就
像
是
經
驗
世
界
的
至
高
的
終
極
原
因
。
如
果
在
另
一
方
面
，
我
們
只
考
慮
模
態
系

統
的
分
子
之
間
的
因
果
關
連
，
那
麼
目
的
因
之
消
除
，
君
來
就
像
是
為
深
入
研
究
動
力
困
的
一
個
計
畫
，
或
依

物
理
學
和
心
理
學
的
探
討
將
被
探
究
的
一
個
假
說
。

因
此
，
史
賓
諾
苦
的
系
統
，
我
猜
想
，
有
兩
個
層
面
。
主
張
無
眼
存
有
展
示
其
自
身
於
有
限
存
有
者
之
中

的
形
上
學
，
返
顧
過
去
的
形
上
學
系
統
。
一
切
有
限
存
有
者
及
其
變
化
樣
態
，
能
依
原
則
上
可
以
掌
撞
的
因
果

關
連
而
予
以
解
釋
，
這
種
理
論
所
期
待
的
是
那
些
經
驗
科
學
，
就
是
事
實
上
忽
略
考
慮
目
的
因
而
嘗
試
依
動
力

因
解
釋
其
論
攘
，
無
論
「
動
力
因
」
一
辭
如
何
被
理
解
。
當
然
，
我
並
不
希
望
暗
示
，
在
考
慮
史
賓
諾
莎
的

系
統
時
，
如
他
所
主
張
的
，
我
們
能
有
意
地
忽
略
任
一
層
面
。
但
是
我
認
為
，
有
兩
個
層
面
。
如
果
強
調
形

上
學
層
面
，
我
們
將
傾
向
於
認
為
史
賓
諾
莎
主
要
是
一
個
「
泛
神
論
者
」
，
他
力
求
一
貫
發
展
(
即
使
並
未
成

功
)
，
神
作
為
無
限
且
完
全
不
依
他
的
存
右
之
上
帝
的
概
念
之
涵
蘊
。
如
果
強
調
我
或
可
稱
之
為
「
自
然
主
義

的
」
層
面
，
我
們
會
傾
向
於
集
中
在
所
產
的
自
然
上
，
傾
向
於
質
問
稱
自
然
為
「
上
帝
」
的
適
宜
性
，
以
及
稱

西洋哲學史



之
為
「
實
體
」
的
適
宜
性
，
並
傾
向
於
在
哲
學
系
統
中
找
出
供
作
科
學
研
究
計
晝
的
架
構
。
但
是
我
們
不
應
忘

記
，
史
賓
諾
莎
白
己
是
一
胸
懷
解
釋
實
在
界
或
使
宇
宙
成
為
可
理
解
之
雄
心
的
形
上
學
家
。
他
或
已
預
先
提
示

了
頗
使
許
多
科
學
家
中
意
的
假
說
;
但
是
他
所
關
心
的
乃
是
形
上
學
問
題
，
這
些
問
題
卻
不
是
科
學
家
作
為
科

學
家
所
關
心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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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l) 

MH

. 
加『

唱
片
。
可
﹒戶
ut 

士
林
哲
學
家
在
斷
言
上
帝
是
無
限
的
，
而
色
的
然
又
是
有
利
於
祂
時
，
即
已
察
覺
到
含
有
困
難
。
他
們
的
答

，
但
是
這
樣
並

@ 

素
是

•• 

雖
然
有
限
事
物
的
創
造
增
加
了
存
有
物
的
敦
白
，

不
增
加
存
有
的
總
合
。
有
限
事
物
就
其
存
在
對
於
、
無
阪
神
的
存
有
與
完
美
無
所
加
增
的
意
義
而
言
，
上
帝

(
存
有
一
詞
乃
類
比
他
理
解
〉

@ 

與
有
限
事
物
是
無
法
互
相
比
較
的
。

口
。
【0
.

@ @ æCÐ @ @ @ @ @ @ @ 

tl) 卜
A
N
h
H
h
坤
、
小h
p﹒

tl) t主1tl) N
F帆h
h

H
F吭
們
叫
﹒

h
b札R
H﹒

h
p
h丸﹒

N
F札R
N﹒

H
F扎
扎
﹒

h
p札
丸
﹒

可

,_ 

-‘ 
可
門
。
可
﹒

可
﹒
口
-
m
M
R
F
O
B
U
﹒

可
﹒
<

。
門
。
可
﹒

"'c:l 

恤-‘

。
同
。
可
﹒

-
u門O
M
U
﹒

M
M片
。
可
﹒

M
M門
。
可
﹒

M
M門
。
可
﹒

M
M門
。
可
﹒

a
o『
﹒

M
U
H
。
可
﹒

-w 

-oggmy 

hp0. 

口
。
戶
。
.

戶

、」

口
。
戶
。
﹒

-Ar 
N
治
﹒

u
u明
﹒

Nhf

. w 
w 

口
。
門
。
【
﹒

、』UN

. 

的
。
片
。-
-
m
w
片
山
、
-
-



史賓諾莎(二〉.293. 第十一章

@ 

』1
~
v
N
.
n

問
﹒

@ 

H
F扎
扎
﹒

@ 

N
F吭
吭
叫
﹒

@ 

h
p扎
扎
﹒

@ 

阿•• 

@ 

」
「-
v凡丸
﹒

@ 

H
F扎
扎
﹒

@ 

』1
~
v
恥
、
.

@ 

H
F札R
N﹒

@ 

」
『~
v札h
N﹒

@ 

t't:l 

@ 

N
F札
丸
﹒

@ 

」
『~
v札h
F

@ 

i
a陀
、
﹒

@ 

H
F札
包
﹒

@ 

N
U
m
H
H
R

『
山
內
心
，

@ 

問•• 

H
M片
。
可
﹒

M
M
H
。
可
﹒

苟
同
。
可
﹒

H
M峙
。
可
﹒

可

口
。
阱
。
﹒

H
M片
。
。
.

口
。
"
。
﹒

M
U
H
。
可
﹒

M
M片
。
可
﹒

MH

. 
苟
同
。
可
﹒

口
。
阱
。
﹒

苟
同
。
可
﹒

M
M惘。
H
M﹒

可
﹒

但『-
M
M
H
。
M
U﹒

同
]
{
‘
-
M
H
。
可
﹒

但4. 
】U片
。
可
﹒

hvy 

口
。
-
f
m
M﹒

-
∞
.
 

N
山
﹒
。
。
同
。
Z
H
M門山
、
.

N
∞
"
口
。
阱
。
.

、4. 
】
(
y
n。
同
。
-
H
m
w
門
山
、
.

-u
. 戶

。
﹒
的
。
片
。
口
自
門
呵
?

戶
、
斗
﹒

H
∞
﹒
 

M
戶
﹒
口
。
片
。
.

NU

. 

u
u
-
D。H
O
N
-



西洋哲學史第四卷 '.294.

eEÐ~eæ~ 

......位E‘ NNRN F。軸L‘， HREF‘.mFRFL- ﹒ N弘O . -
"已

,..... 

~ 

旬,u fB 

目-

。"出



第
+
二
章

史
費
諾
夢

(=-1) 

丈
賓
諾
莎
的
知
識
層
次
理
論
!
|
|
混
淆
的
經
驗
;
普
通
觀
念
;
錯
誤
l
|
|
抖
亭
的
知
識
|
|
宜
覺
的
知
識

-
史賓諾莎〈三)

史
賓
諾
莎
的
知
識
理
想
，
多
少
使
人
想
起
柏
拉
圓
的
知
識
理
想
。
在
史
賓
諾
莎
哲
學
中
就
像
在
柏
拉
圖
哲

學
中
，
我
們
會
發
現
一
套
知
識
層
次
理
論
。
這
兩
位
哲
學
家
都
把
適
當
性
與
概
括
見
識
之
不
斷
提
升
的
層
次
，

呈
現
在
我
們
之
前
。

在
「
知
性
改
善
論
」
中
，
。
史
賓
諾
莎
區
分
了
他
所
謂
的
知
覺
怠
。
門
的
。
它
已
。
口
)
的
四
個
層
次
。
第
一
個

層
次
也
是
最
低
的
一
個
層
次
9

是
「
由
道
聽
塗
說
而
來
的
」
知
覺
，
史
賓
諾
莎
並
舉
例
說
明
。
「
我
自
道
聽
塗

說
而
得
知
我
的
生
日
，
某
人
是
我
的
父
母
，
等
等.. 

這
些
一
是
我
從
不
予
懷
疑
的
事
情
。
」
@
我
不
是
由
個
人
的

經
驗
而
得
知
我
是
在
某
年
某
月
某
日
生
的
，
而
我
可
能
也
從
沒
想
到
要
設
法
予
以
證
明
。
人
家
告
訴
我
生
於
某

年
某
月
某
日
，
我
也
習
慣
於
認
為
那
一
天
是
我
的
生
日
。
我
從
不
懷
疑
人
家
告
訴
我
的
是
真
實
的
事
情
;
但
我

知
道
這
個
事
實
只
是
「
由
道
聽
塗
說
來
的
」
'
透
過
別
人
的
證
言
而
得
知
的
。

「
知
性
改
善
論
」
中
所
描
述
的
第
二
個
層
次
的
知
覺
是
，
我
們
自
模
糊
或
混
淆
的
經
驗
得
來
的
知
識
的
知

， 295. 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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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
。
「
我
由
模
糊
的
經
驗
得
知
我
將
會
死
;
我
作
此
斷
定
，
因
為
我
已
君
見
與
我
相
同
的
許
多
人
死
了
，
雖
然

他
們
的
壽
命
不
同
也
不
是
死
於
同
一
種
疾
病
。
再
說
，
我
也
由
模
糊
的
經
驗
得
知
油
能
助
燃
，
水
能
誠
火
。
我

也
由
此
得
知
狗
是
會
吠
的
動
物
，
人
是
理
性
的
動
物
;
以
此
方
式
，
我
得
知
幾
乎
所
有
有
益
於
日
常
生
活
的
事

情
。
」
@

論
中
所
述
之
第
三
層
次
的
知
覺
是
，
「
不
移
恰
當
地
，
從
一
物
之
本
質
推
論
到
另
一
物
之
本
質
」
的
知

覺
。
。
譬
如
，
我
下
結
論
，
某
事
件
或
事
物
的
發
生
必
有
其
原
因
，
然
而
我
沒
有
該
原
因
之
清
晰
觀
念
，
也
沒

有
因
果
間
之
確
切
關
連
的
清
晰
觀
念
。

最
後
，
第
四
種
知
覺
是
，
「
僅
透
過
事
物
之
本
質
，
或
透
過
該
事
物
之
近
困
的
認
知
，
即
能
知
覺
該
事

物
」
的
都
種
知
覺
。
@
譬
如
，
如
果
基
於
我
認
知
某
事
物
的
事
實
，
我
了
解
我
在
認
知
事
物
是
怎
麼
一
回
事
，

那
也
就
是
說
，
如
果
在
認
知
的
具
體
行
動
中
，
我
清
晰
地
知
覺
知
識
的
本
質
，
那
麼
，
我
乃
享
有
第
四
層
次
的

知
覺
。
再
說
，
如
果
我
擁
有
對
於
心
智
之
本
質
的
認
知
，
以
致
於
我
能
清
晰
地
了
解
心
智
本
質
上
係
與
身
體
結

合
一
起
，
這
比
起
僅
僅
基
於
我
對
於
自
己
身
體
的
感
覺
，
郎
斷
言
在
我
一
真
面
有
一
個
心
智
，
它
好
歹
與
這
個
身

體
結
合
在
一
起
，
乃
是
享
有
更
高
層
次
的
知
覺
，
雖
然
我
並
不
了
解
結
合
的
模
式
。
數
學
襄
面
亦
享
有
這
種
第

四
層
次
的
認
知
。
「
但
是
，
迄
今
我
能
以
此
知
覺
認
知
的
事
物
卻
非
常
之
少
。
」
@

然
而
，
在
「
倫
理
學
」
襄
面
，
史
賓
諾
莎
卻
將
它
分
為
三
個
而
不
是
四
個
認
知
的
層
次
。
「
由
道
聽
塗
說

得
來
的
知
覺
」
不
被
認
為
是
一
種
明
瞭
的
認
知
，
「
改
善
論
」
中
的
第
二
層
知
覺
在
「
倫
理
學
」
中
是
為
「
第

一
種
認
知
」
'
意
見
或
想
像
。
因
此
一
般
習
慣
上
乃
依
攘
「
倫
理
學
」
的
設
法
而
談
論
史
實
諾
莎
的
認
知
三
層

西洋哲學史



次
。
循
此
說
法
，
現
在
我
要
較
為
充
分
地
解
釋
史
賓
諾
莎
所
指
的
第
一
種
類
型
(
最
低
層
次
)
的
認
知
。

一-

史賓諾莎(三〉

人
體
易
受
其
他
人
體
影
響
，
如
此
產
生
的
每
一
狀
態
乃
反
映
於
一
個
觀
念
中
。
所
以
，
這
一
種
觀
念
多
少

文
與
導
自
感
官
知
覺
的
觀
念
相
當
，
史
賓
諾
莎
乃
統
稱
它
們
為
想
像
的
觀
念
。
它
們
不
是
依
邏
輯
演
繹
而
從
其

他
觀
念
導
出
的
，
@
並
且
就
心
智
係
由
此
種
觀
念
組
成
而
言
，
心
智
是
被
動
的
，
不
是
主
動
的
。
因
為
這
些
觀

念
不
從
心
智
之
主
動
力
量
產
生
，
而
是
反
映
因
其
他
身
體
而
產
生
的
身
體
變
化
與
狀
態
。
有
關
這
些
觀
念
，
確

實
有
一
某
種
「
偶
然
性
」
存
在•• 

它
們
反
映
經
驗
，
但
是
這
個
經
驗
卻
「
模
糊
」
。
個
別
軀
體
易
受
其
他
個
別

軀
體
影
響
，
其
變
化
狀
態
乃
反
映
於
觀
念
中
，
只
是
這
些
觀
念
並
不
呈
現
任
何
科
學
的
、
條
貫
的
知
識
。
在
感

官
知
覺
的
層
面
上
，
人
對
其
他
人
有
其
認
知
，
但
是
這
種
認
知
是
就
他
們
會
以
某
種
方
式
影
響
到
他
的
個
別
東

西
而
有
的
認
知
。
他
並
沒
有
關
於
他
們
的
科
學
知
識
，
它
的
觀
念
是
不
恰
當
的
。
當
我
透
過
感
官
知
覺
而
認
知

一
外
在
物
體
，
我
只
是
就
它
會
影
響
到
我
自
身
的
軀
體
而
認
知
它
，
我
認
知
它
存
在
，
至
少
只
要
它
影
響
到
我

的
軀
體
，
而
且
我
也
認
知
到
有
關
它
的
本
性
的
某
種
東
西
;
但
是
我
並
沒
有
有
關
它
的
本
性
或
本
質
之
恰
當
的

認
知
。
而
且
，
雖
然
就
我
自
身
的
軀
體
被
其
他
軀
體
所
影
響
而
言
，
我
必
認
知
我
的
軀
體
，
因
為
在
我
的
軀
體

中
所
產
生
的
狀
態
被
反
映
在
一
個
觀
念
中
，
但
是
比
一
認
知
是
不
恰
當
的
。
所
以
純
粹
依
賴
感
官
知
覺
而
有

的
認
知
，
史
賓
諾
莎
稱
之
為
「
不
恰
當
的
」
或
「
混
淆
的
」
的
認
知
。
「
我
特
意
說
，
當
心
智
係
就
事
物
本
性

之
普
通
層
次
而
予
知
覺
之
時
，
帥
，
它
係
由
偶
然
狀
況
外
在
地
決
定
它
去
就
此
或
彼
而
予
凝
思
之
時
，
對
於
自

身
、
自
身
之
軀
體
和
外
在
的
軀
體
並
沒
有
充
分
的
認
知
，
有
的
只
是
混
淆
的
認
知
。
」
@
當
然
，
其
中
必
有
觀

.297. 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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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的
關
連
;
但
是
在
感
官
知
覺
或
混
淆
的
及
「
模
糊
的
」
經
驗
的
層
面
上
，
這
些
關
連
乃
由
吾
人
立
身
體
的
變

化
狀
態
所
決
定
，
而
不
是
由
清
晰
的
事
物
聞
之
客
觀
因
果
關
係
的
知
識
所
決
定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對
於
史
賓
諾
莎
而
昔
日
，
一
般
的
或
普
遍
的
觀
念
乃
屬
於
經
驗
的
這
個
層
面
。
人
體
經
常

受
其
他
人
體
的
影
響
。
如
是
產
生
而
反
映
人
體
狀
態
之
諸
觀
念
，
乃
結
合
而
形
成
一
義
的
混
淆
的
人
的
觀
念
，

它
只
不
過
是
一
種
混
淆
的
、
合
成
的
意
象
。
這
不
表
示
就
沒
有
恰
當
的
一
般
觀
念
;
它
表
示
依
輯
感
官
知
覺
而

有
的
一
般
觀
念
，
很
攘
史
賓
諾
莎
的
說
法
，
是
混
淆
的
合
成
觀
念
。
「
人
的
身
體
，
因
為
是
有
限
的
，
只
能
明

確
地
在
它
自
身
之
中
形
成
一
定
數
目
的
意
象
;
如
果
所
形
成
的
意
象
數
目
多
於
此
數
，
意
象
乃
開
始
被
攪
混
;

如
果
其
數
目
超
過
這
個
人
體
所
能
在
它
自
身
之
中
形
成
的
意
象
數
目
甚
多
，
所
有
的
意
象
將
攪
和
成
一
團
。
」

@
循
此
理
路
，
遂
有
「
存
有
者
」
「
事
物
」
等
觀
念
產
生
。
「
並
且
基
於
相
同
的
理
由
，
那
些
所
謂
的
普
遍
的

或
一
般
的
概
念
，
諸
如
人
、
狗
、
馬
等
等
，
乃
應
運
而
起
。
」
@
這
些
共
同
的
觀
念
或
合
成
意
象
對
於
所
有
的

人
並
不
盡
相
同
，
而
是
每
每
因
人
而
異
;
但
是
就
其
中
有
相
似
性
存
在
而
言
，
則
叉
是
因
為
人
的
身
體
在
結
構

上
乃
使
此
相
似
，
並
且
以
相
似
的
方
式
經
常
相
互
影
響
。

如
果
我
們
要
想
不
誤
解
史
賓
諾
莎
對
「
模
糊
或
偶
發
經
驗
」
之
主
張
，
就
必
須
切
記
以
下
兩
點
。
第
一
，

雖
然
他
否
認
第
一
層
次
也
是
最
低
層
次
的
認
知
之
恰
當
性
，
但
他
並
沒
有
否
認
它
的
故
用
性
。
論
及
由
「
模
糊

經
驗
」
所
獲
的
認
知
，
他
說
，
「
我
因
此
而
了
解
幾
乎
一
切
事
物
在
生
活
中
皆
為
有
用
。
」
@
其
次
，
當
他
解

說
他
的
知
識
層
次
理
論
時
，
他
論
及
以
下
的
問
題
。
@
已
知
三
個
數
，
人
們
必
定
會
去
找
出
第
四
個
數
，
它
與

第
三
個
數
的
關
係
就
像
第
二
數
與
第
一
數
的
關
係
一
般
。
於
是
他
息
說
零
售
商
毫
不
猶
豫
的
會
把
第
三
數
乘
第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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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數
然
後
將
其
乘
積
以
第
一
數
除
之
，
因
為
他
們
不
會
忘
記
學
校
老
師
教
他
們
的
運
算
規
則
，
雖
然
他
們
未

曾
了
解
規
則
的
證
明
，
也
不
可
能
將
他
們
的
作
法
作
一
理
性
的
解
釋
。
他
們
的
知
識
不
是
恰
當
的
數
學
知
識
;

但
是
它
的
實
際
裁
用
卻
不
能
予
以
否
認
。
第
一
了
觀
念
的
不
恰
當
性
並
不
涵
蘊
獨
立
採
用
該
觀
念
時
，
該
觀
念

是
謬
誤
的
。
「
對
於
這
些
觀
念
我
們
沒
有
任
何
積
極
的
理
由
足
以
稱
它
們
是
謬
誤
的
。
」
@
譬
如
，
史
賓
諾
莎

說
，
當
我
們
注
靚
太
陽
，
它
似
乎
是
「
只
距
離
我
們
兩
百
英
尺
」
。
@
就
我
們
完
全
只
單
獨
考
慮
這
個
見
解
而

昔
日
，
它
不
是
謬
誤
的
;
因
為
太
陽
的
確
顯
得
距
離
我
們
那
麼
近
。
但
是
一
且
我
們
不
談
主
觀
印
象
而
說
太
陽
實

際
上
只
距
我
們
兩
百
英
尺
，
我
們
所
作
的
故
述
當
然
就
錯
了
。
而
使
它
變
為
錯
誤
的
，
是
一
種
缺
如
，
帥
，
我

們
缺
乏
對
印
象
之
原
因
以
及
與
太
陽
間
之
真
實
臣
離
的
知
識
。
然
而
，
顯
然
這
個
缺
如
不
是
我
們
之
錯
誤
餃
述

或
「
觀
念
」
之
唯
一
的
原
因
;
因
為
我
們
不
會
說
太
陽
距
我
們
只
有
二
百
英
尺
，
除
非
我
們
有
一
確
定
的
印
象

或
「
想
像
」
。
所
以
，
史
賓
諾
莎
說
，
「
錯
誤
乃
在
於
知
識
的
貧
乏
，
知
識
乃
含
有
不
恰
當
的
、
殘
缺
的
、
混

淆
的
觀
念
」
o
@
想
像
的
觀
念
或
混
淆
的
種
驗
並
不
透
顯
自
然
中
之
真
正
的
因
果
秩
序
•• 

它
無
法
納
入
一
理
性

的
或
條
貫
的
自
然
觀
之
中
。
在
這
一
層
意
義
上
，
它
們
是
錯
誤
的
，
雖
然
它
們
之
中
沒
有
→
個
是
有
意
犯
錯
的

!
|
如
果
只
完
全
就
它
們
本
身
為
一
反
映
身
體
之
狀
態
的
孤
立
「
觀
念
」
而
言
，
或
僅
就
此
而
思
考
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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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第
二
種
知
識
包
含
恰
當
的
觀
念
，
也
稱
之
為
科
學
的
知
識
。
史
賓
諾
莎
稱
此
層
次
為
「
理
性
」
的
層
次
，

俾
與
「
想
像
」
的
層
次
有
一
分
別
。
但
這
並
不
表
示
只
有
科
學
家
能
通
達
至
此
。
因
為
所
有
的
人
皆
有
某
些
恰

當
的
觀
念
。
所
有
的
人
體
是
擴
展
性
的
模
態
，
所
有
的
心
智
，
依
史
賓
諾
莎
言
，
是
身
體
之
觀
念
。
所
有
的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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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將
反
映
身
體
之
某
些
共
同
的
性
質
;
即
擴
展
的
自
然
之
某
些
普
遍
的
特
性
或
擴
展
性
立
某
些
共
同
的
性
質
。

史
賓
諾
莎
並
不
詳
細
說
明
;
但
我
們
能
說
「
連
動
」
是
這
些
共
通
性
質
之
一
。
如
果
一
個
性
質
是
一
切
物
體
可

共
有
的
，
以
致
它
在
部
分
與
整
體
皆
同
樣
有
之
，
那
麼
心
智
必
然
能
知
覺
到
它
，
而
且
對
於
它
的
觀
念
是
一
恰

當
的
觀
念
。
「
所
以
，
某
些
觀
念
或
概
念
必
為
一
切
人
類
所
共
有
。
因
為
一
切
物
體
必
與
某
些
事
物
一
致
，
而

這
些
事
物
必
為
所
有
人
類
恰
當
地
或
清
晰
明
瞭
地
知
覺
到
。
」
@

這
些
共
通
的
概
念
不
應
與
普
遍
觀
念
(
前
面
在
「
想
像
」
一
辭
之
下
已
經
提
過
的
〉
相
混
淆
。
後
者
是
混

成
的
意
象
，
由
邏
輯
上
不
相
關
連
的
觀
念
混
合
形
成
，
反
之
前
者
是
邏
輯
上
必
然
要
求
的
對
於
事
物
的
理
解
。

擴
展
性
的
觀
念
，
譬
如
，
或
運
動
的
理
念
，
不
是
一
個
混
成
的
意
象.• 

它
是
有
關
一
物
體
之
普
遍
特
性
的
清

晰
明
瞭
的
觀
念
。
這
些
一
「
共
通
概
念
」
是
數
學
與
物
理
之
基
本
原
理
的
基
礎
。
因
為
由
這
些
原
理
而
邏
輯
導

出
的
結
論
亦
表
現
清
晰
明
暸
的
觀
念
，
故
使
系
統
的
科
學
的
有
關
世
界
的
知
識
成
為
可
能
的
，
就
是
「
共
同
概

念
」
。
但
是
史
賓
諾
莎
顯
然
不
把
「
共
同
概
念
」
一
辭
限
於
數
學
與
物
理
的
基
本
原
理
;
他
用
它
概
括
任
何
基

本
的
自
明
的
真
理
。

西洋哲學史

第
二
種
知
識
，
史
賓
諾
莎
說
，
是
必
然
為
真
的
。
@
因
為
它
是
基
於
恰
當
的
觀
念
，
而
恰
當
的
觀
念
乃
被

定
義
為
「
它
是
一
個
觀
念
，
在
它
被
思
考
之
時
並
不
涉
及
客
體
，
而
具
有
真
實
觀
念
之
性
質
或
內
在
特
徵
」
。

@
是
以
，
在
觀
念
自
身
之
外
尋
求
恰
當
的
觀
念
之
真
實
性
的
準
則
是
無
意
義
的
:
它
是
它
自
身
的
準
則
，
而
我

們
都
了
解
，
有
了
它
，
我
們
就
知
道
它
是
恰
當
的
。
「
共
有
真
實
觀
念
的
人
同
時
知
道
他
有
一
真
實
觀
念
，
他

不
可
能
懷
疑
有
關
該
樣
東
西
的
真
實
性
。
」
@
因
此
真
理
是
它
自
身
的
標
準
和
準
繩
。
因
此
，
任
何
邏
輯
地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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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自
興
之
公
設
的
命
題
系
統
必
然
為
真
，
而
且
我
們
知
道
它
是
真
的
。
懷
疑
自
開
之
命
題
的
真
實
性
是
不
可
能

的
。
我
們
也
不
可
能
懷
疑
一
個
邏
輯
上
必
然
導
自
另
一
自
明
之
命
題
的
真
實
性
。

一
般
性
命
題
所
構
成
的
演
繹
系
統
，
代
表
第
二
種
知
識
，
當
然
在
性
質
上
是
抽
象
的
。
有
關
擴
展
性
或
運

動
的
一
股
性
命
題
，
說
的
並
不
是
有
關
這
個
或
部
個
具
有
擴
展
性
或
運
動
中
之
物
體
。
從
第
一
層
次
的
知
識
進

入
第
二
層
次
的
知
識
，
我
們
乃
從
邏
輯
上
不
相
關
連
的
印
象
和
混
淆
的
觀
念
，
步
入
邏
輯
上
相
關
連
而
且
清
晰

的
命
題
和
恰
當
的
觀
念
;
但
是
同
時
我
們
也
放
棄
了
感
官
知
覺
與
想
像
的
具
體
性
，
而
得
到
數
學
、
物
理
學
和

其
他
科
學
的
抽
象
一
般
性
。
其
實
，
史
賓
諾
莎
的
哲
學
系
統
，
如
其
在
「
倫
理
學
」
中
所
闡
述
的
，
其
本
身
，

至
少
一
大
部
分
，
是
這
個
第
二
層
次
知
識
之
範
例
。
一
切
物
體
之
本
質
特
性
，
譬
如
，
是
被
演
釋
出
來
的
，
而

不
是
個
別
物
體
本
身
。
當
然
，
史
賓
諾
莎
完
全
了
解
，
部
使
是
物
體
的
本
質
特
性
，
可
以
用
邏
輯
分
析
演
繹
出

來
或
發
現
，
但
要
展
示
整
個
自
然
，
包
含
它
的
全
部
具
體
模
態
，
為
一
邏
輯
相
關
的
系
統
，
則
還
不
是
人
智
所

及
。
哲
學
演
繹
是
一
個
一
般
性
的
命
題
的
演
繹•• 

它
處
理
永
恆
的
真
理
，
而
不
是
暫
時
的
個
別
模
態
本
身
。
這

表
示
，
無
論
如
何
，
第
二
種
知
識
不
是
人
可
以
理
解
之
最
高
的
、
包
含
最
廣
層
次
的
知
識
。
至
少
就
作
為
一
極

限
理
想
而
且
一
筒
，
人
智
只
能
接
近
的
，
是
我
們
所
理
解
的
第
三
種
知
識
，
「
直
覺
的
」
知
識
，
憑
此
，
整
個
豐
碩

的
自
然
系
統
乃
在
吾
人
之
廣
潤
的
靚
野
中
被
掌
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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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
三
種
知
識
，
史
賓
諾
莎
稱
之
為
直
覺
的
知
識
。
但
是
重
要
的
是
，
我
們
必
讀
了
解
，
它
是
源
自
第
二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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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識
，
而
不
是
由
一
神
秘
的
過
程
一
躍
而
達
的
一
個
不
相
關
連
的
階
段
。
「
現
在
，
這
種
認
知
乃
始
自
對
上
帝

的
某
些
屬
性
的
形
式
本
質
之
恰
當
觀
念
，
而
達
到
對
於
事
物
本
質
之
情
當
的
知
識
。
」
@
這
一
段
引
文
似
乎
表

示
第
三
種
知
識
與
第
二
種
知
識
相
同
;
但
是
史
賓
諾
莎
的
心
中
似
乎
指
的
是
，
第
三
種
知
識
是
第
二
種
知
識
的

結
果
。
他
在
另
一
個
地
方
文
說
「
因
為
萬
物
皆
存
在
於
上
帝
之
中
並
且
透
過
上
帝
而
被
理
解
，
所
以
我
們
可
以

由
此
一
認
知
演
釋
出
許
多
東
西
，
這
些
東
西
我
們
皆
能
恰
當
地
理
解
，
並
由
之
而
形
成
第
三
種
知
識
」
。
@
似

乎
，
史
賓
諾
莎
認
為
，
始
自
神
之
屬
性
的
自
然
之
本
質
的
與
永
恆
的
結
構
，
其
邏
輯
演
繹
是
了
解
萬
物
之
必
然

的
架
構
，
凹
，
整
個
自
然
就
其
具
體
實
在
狀
況
而
言
，
是
一
因
果
地
有
賴
於
無
限
實
體
之
龐
大
的
系
統
。
如
果

這
是
正
確
的
解
釋
，
它
乃
表
示
在
第
三
種
知
識
中
，
心
智
可
謂
回
復
到
個
別
事
物
;
雖
然
它
知
覺
它
們
是
就
他

們
與
上
帝
之
本
質
的
關
係
，
而
不
是
像
在
第
一
層
次
的
知
識
中
，
以
它
們
為
孤
立
的
現
象
。
唯
有
從
第
一
層
次

登
入
第
二
層
次
的
知
識
，
才
可
能
從
一
種
認
知
事
物
的
方
式
進
入
另
一
種
方
式
，
此
一
道
路
是
臻
至
第
三
種
層

次
的
知
識
所
不
可
或
缺
的
基
本
階
段
。
史
賓
諾
莎
說
，
「
我
們
愈
了
解
個
別
事
物
，
我
們
就
愈
了
解
上
帝
。
」

@
心
智
最
偉
大
的
功
績
和
最
偉
大
的
德
性
，
就
是
憑
第
三
種
知
識
來
理
解
事
物
。
」
@
但
是
根
接
第
三
種
知
識

來
認
知
事
物
的
努
力
或
欲
望
，
不
可
能
從
第
一
種
知
識
而
只
能
從
第
二
種
知
識
產
生
。
」
@

正
如
我
往
後
會
談
到
，
這
個
第
三
種
知
識
乃
伴
有
最
高
的
滿
足
和
情
緒
上
的
充
實
。
在
這
見
我
們
只
需
指

出
，
萬
物
盡
在
上
帝
之
中
的
觀
解
，
不
是
心
智
可
以
完
全
獲
致
的
結
論
，
而
是
心
智
只
能
與
之
接
近
的
境
界
。

「
每
一
個
人
在
這
種
知
識
上
愈
是
深
入
，
愈
能
自
覺
到
自
己
與
上
帝
，
亦
郎
他
愈
是
完
美
或
愈
是
有
一
幅
。
」
@

但
是
這
些
話
必
讀
根
攘
史
賓
諾
莎
的
整
個
哲
學
而
加
以
解
釋
，
尤
其
是
他
乏
認
定
上
帝
與
自
然
同
一
這
種
見

西洋哲學史



解
。
我
們
所
討
論
的
這
個
觀
解
，
是
一
個
對
於
自
然
之
永
恆
無
限
系
統
及
個
人
在
此
系
統
中
之
地
位
的
知
性
思

索
，
而
不
是
對
於
超
越
的
上
帝
之
思
索
，
也
不
是
任
何
通
常
意
義
下
的
宗
教
思
索
。
的
確
，
史
賓
諾
莎
的
話

裹
，
含
有
宗
教
的
寓
意
;
但
是
這
些
成
分
多
半
是
來
自
他
的
成
長
背
景
和
個
人
的
虔
誠
，
而
不
是
來
自
他
的
哲

學
系
統
之
必
然
發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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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三
章

史
實
諾
莎

(
四
)

丈
賓
諾
莎
在
說
明
人
類
情
緒
與
行
為
時
，
他
的
意
圖

!
!
i

「
性
向
」
;
快
車
與
痛
苦
l
i

衍
生
的
情
緒

|
|
被
動
的
典
主
動
的
情
緒
|
i
|
奴
性
與
自
由
|
|
|
封
上
帝
的
i
m性
之
愛
|
|
人
類
心
智
的
「
永
恆
性
」

!
|
|
丈
賓
諾
莎
倫
理
學
說
中
的
不
一
臂
之
處

史賓諾莎(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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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倫
理
學
」
第
三
卷
卷
首
，
史
賓
諾
莎
說
，
談
論
情
諧
與
人
的
行
為
的
那
些
作
家
，
絕
大
部
分
都
把
人

現
為
王
國
中
的
王
圈
，
是
存
在
於
自
然
界
之
外
的
某
種
東
西
。
他
自
己
，
則
打
算
把
人
組
為
自
然
的
一
部
分
，

祖
「
人
類
的
行
為
與
欲
望
|
|
如
我
正
己
處
理
的
線
、
面
、
體
無
異
。
」
@
對
於
史
賓
諾
莎
而
言
，
心
智
與
身

體
間
的
相
互
作
用
問
題
，
誠
如
我
們
了
解
，
乃
絲
毫
不
是
問
題
，
因
為
他
現
心
靈
與
身
體
「
為
一
體
，
為
同
一

種
東
西
，
這
東
西
現
在
乃
同
時
在
思
維
屬
性
和
擴
展
屬
性
下
被
理
解
」
。
@
所
以
，
心
智
如
何
可
能
影
響
且
感

動
身
體
的
問
題
，
我
們
賞
無
需
為
之
困
擾
。
我
們
不
應
想
像
有
自
由
抉
擇
|
|
它
不
能
依
動
力
因
來
解
釋
，
只

屬
於
作
為
與
身
體
區
別
的
某
種
心
智
的
活
動
。
因
為
心
智
與
身
體
是
同
一
種
東
西
，
在
不
同
的
屬
性
下
被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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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
我
們
的
心
智
活
動
就
像
身
體
活
動
一
般
，
是
被
決
定
的
。
如
果
我
們
很
自
然
地
傾
向
於
相
信
我
們
刻
意
去

傲
的
抉
擇
活
動
是
自
由
的
，
那
只
是
因
為
我
們
對
於
這
些
活
動
之
原
因
的
無
知
。
不
了
解
它
們
的
原
因
，
我
們

就
認
為
它
們
沒
有
原
因
。
的
確
，
人
們
說
諸
如
藝
術
作
品
創
造
的
活
動
，
不
能
僅
以
自
然
法
則
來
解
釋
(
就
自

然
是
具
有
擴
展
性
的
而
言
)
，
乃
是
正
確
的
。
但
是
這
些
人
「
不
了
解
身
體
是
什
麼
」
'
@
也
不
知
道
它
能
移

做
什
麼
。
人
的
身
體
結
構
，
「
遠
較
人
類
的
藝
術
創
作
種
雜
，
不
必
涉
及
我
已
證
質
的
一
切
，
亦
郎
，
由
任
何

屬
性
來
君
的
自
然
，
都
可
以
引
發
無
家
多
的
事
物
」
。
@

所
以
，
在
「
倫
理
學
」
的
最
後
三
卷
中
，
史
賓
諾
莎
開
始
對
人
的
情
緒
與
人
的
行
為
作
自
然
主
義
的
解

釋
。
但
是
，
同
時
，
他
也
展
現
自
由
如
何
可
能
從
激
情
之
羈
縛
下
解
脫
出
來
。
這
個
因
果
分
析
的
關
連
，
基
於

一
種
決
定
論
，
卻
帶
有
倫
理
學
的
理
想
主
義
色
彰
，
似
乎
涉
及
兩
個
不
相
一
貫
的
學
說
。
關
於
這
一
點
，
我
們

稍
後
將
會
談
到
。

西洋哲學史

--每
一
樣
個
別
東
西
(
不
只
是
人
而
已
)
，
皆
努
力
維
持
它
自
身
的
存
在
;
而
這
個
努
力
，
史
賓
諾
莎
稱
之

為
「
性
向
」

(
C
S
E
5
)。
一
切
事
物
只
能
做
順
隨
它
的
本
性
而
來
的
事
情

•• 

它
的
本
質
或
本
性
，
決
定
它
的

活
動
。
因
此
一
個
事
物
藉
以
做
它
所
傲
，
或
努
力
去
做
它
所
努
力
去
做
的
那
個
力
量
或
「
努
力
」
'
乃
等
同

於
它
的
本
質
。
「
一
物
用
一
努
力
去
維
持
它
自
身
存
在
的
那
番
作
為
，
正
是
該
物
實
際
的
本
質
。
」
@
所
以

當
史
賓
諾
莎
說
人
之
基
本
衝
動
就
是
為
維
持
它
自
身
的
存
在
而
做
的
努
力
，
這
時
，
史
賓
諾
莎
絕
不
只
是
作
心



理
學
的
歸
納
通
則
。
他
是
在
應
用
一
個
對
每
一
有
限
事
物
皆
為
有
殼
的
敘
述
，
攘
他
的
說
法
，
該
餃
述
之
真

質
性
在
邏
輯
上
是
可
演
證
的
。
每
一
事
物
傾
向
於
保
存
自
身
並
加
強
自
身
的
力
量
與
活
動
，
這
是
能
移
證
朗

的
。

當
這
個
傾
向
，
即
「
性
向
」
同
時
指
涉
心
智
與
身
體
之
時
，
史
賓
諾
莎
稱
之
為
嗜
好
合
咕
咕
。
岳5
)
。
但
是

人
具
右
對
於
此
一
傾
向
的
意
識
，
意
識
後
到
的
嗜
好
則
又
稱
為
「
欲
望
」

(
2
1
e
g
m
)。
正
如
趨
於
自
我
保

存
和
自
我
完
成
的
傾
向
在
意
識
中
被
反
省
為
欲
望
，
反
映
在
意
識
之
中
的
生
命
力
或
自
我
完
成
遂
有
高
低
狀
態

的
轉
變
。
前
者
，
就
是
說
，
意
識
中
的
對
此
轉
變
之
反
映
，
若
是
趨
於
更
高
的
自
我
完
成
狀
態
，
則
稱
為
「
快

史賓諾莎(四)

樂
」
，
反
之
，
意
識
中
的
反
映
若
趨
於
較
低
的
自
我
完
成
則
稱
為
「
痛
苦
」

o

基
於
史
賓
諾
莎
的
一
般
原
則
，
心

智
之
自
我
完
成
的
升
高
，
必
績
是
身
體
之
自
我
完
成
的
升
高
，
反
之
亦
然
。
「
凡
是
增
加
或
減
低
，
幫
助
或
阻

磚
我
們
身
體
行
為
的
力
量
者
，
有
關
於
它
的
理
念
將
增
加
或
減
低
，
幫
助
或
阻
碑
我
們
心
智
的
思
維
力
量
。
」

@
根
攘
史
實
諾
莎
，
心
智
的
自
我
完
成
，
其
增
加
的
程
度
和
心
智
之
活
躍
程
度
成
正
比
，
也
就
是
說
，
和
心
智

所
構
成
之
觀
念
，
係
邏
輯
地
彼
此
關
連
，
而
不
只
是
由
外
在
原
因
加
諸
身
體
上
所
產
生
的
變
動
狀
態
的
反
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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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正
比
。
但
是
這
又
如
何
而
與
其
一
位
的
學
說
|
|
心
智
是
身
體
的
觀
念
l
l

詢
和
，
卻
不
清
楚
;
身
體
被
反

映
在
心
智
活
動
上
的
條
件
是
什
麼
，
亦
不
清
楚
。
但
是
，
我
們
可
以
注
意
到
，
這
可
是
順
隨
史
賓
諾
莎
的
定

義
t
l
!

每
一
物
必
然
追
求
快
樂
。
這
不
表
示
每
一
物
必
以
快
樂
為
其
一
切
行
為
在
意
識
上
能
理
解
的
終
點
或
目

的
:
它
表
示
一
物
必
然
力
求
保
存
或
完
成
它
自
己
的
存
在
。
而
這
個
完
成
，
當
注
意
到
它
的
心
智
層
面
，
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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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辭
也
許
暗
示
的
只
是
「
感
官
知
覺
的
快
樂
」
;
但
這
不
是
史
賓
諾
莎
的
意
思
。
因

為
快
樂
與
痛
苦
有
許
多
種
，
正
如
會
影
響
我
們
的
事
物
有
許
多
種
一
樣
」
。
@

快
樂
。
當
然
，
「
快
樂
」

西洋哲學史

(
的O
E
E

的
)
|
!
即
事
物
之
確
定
的
本
質
，
!
l
解
釋
過
快
樂
與
痛
苦
這
兩
種
基
本
情
緒
之

後
，
史
賓
諾
莎
乃
開
始
根
攘
這
些
基
本
形
式
去
推
導
其
他
的
情
緒
。
譬
如
，
愛
(
包
5

日
)
「
不
過
是
伴
有
一
外

在
原
因
的
觀
念
之
快
感
」
，
而
恨

(
o
a
z
s
)則只
是
「
伴
有
一
外
在
原
因
的
觀
念
之
痛
苦
』
0

。
再
說
，
如

既
根
攘
性
向

果
我
想
像
另
一
個
人
，
到
目
前
為
正
我
還
沒
有
懷
任
何
情
緒
在
考
慮
他
，
此
時
若
為
一
情
緒
所
感
動
，
那
麼
我

也
會
為
相
似
的
情
緒
所
感
動
。
對
於
外
在
身
體
的
意
象
，
是
我
自
己
的
身
體
的
樣
態
，
而
這
個
樣
態
的
觀
念
，

乃
包
含
我
自
己
的
身
體
的
性
質
以
及
呈
現
在
我
眼
前
的
外
在
身
體
的
性
質
。
所
以
，
如
果
，
外
在
身
體
的
性
質

與
我
自
己
的
身
體
的
性
質
相
缸
，
那
麼
對
於
外
在
身
體
的
觀
念
，
乃
含
攝
我
自
己
的
身
體
的
樣
態
，
而
這
是
與

外
在
身
體
的
樣
態
相
似
的
。
所
以
，
如
果
我
想
像
某
人
為
一
種
情
緒
所
感
動
，
那
麼
這
個
想
像
乃
含
攝
對
於
這

個
情
緒
之
我
自
己
身
體
的
樣
態
，
結
果
我
也
為
這
種
情
緒
所
感
動
。
循
此
途
徑
下
來
，
同
情
(
譬
如
)
乃
能
被

解
釋
為
「
凡
是
模
仿
那
些
指
涉
痛
苦
的
情
緒
，
都
可
以
稱
之
為
同
情
。
」
@

因
此
史
賓
諾
莎
致
力
於
從
欲
望
、
快
樂
與
痛
苦
等
基
本
激
情
或
情
緒
，
導
出
各
種
情
緒
。
而
這
個
解
釋
之

為
有
殼
，
對
人
與
獸
皆
然
。
「
所
以
吾
人
可
知
，
動
物
之
情
緒
，
被
稱
為
非
理
性
的
(
因
為
既
然
我
們
了
解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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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的
根
源
，
我
們
絕
不
可
能
懷
疑
禽
獸
亦
有
感
覺
)
，
之
所
以
具
於
人
類
的
情
緒
，
只
在
於
其
間
性
質
的
差

異
。
馬
和
人
都
有
生
殖
的
欲
望

•• 

但
前
者
的
欲
望
是
馬
的
，
後
者
的
欲
望
則
是
人
的
。
同
理
，
昆
蟲
、
魚
類
和

鳥
類
的
欲
望
必
定
各
不
相
同
。
」
@
當
然
，
史
賓
諾
莎
是
傾
向
於
給
各
種
情
緒
作
一
邏
輯
的
演
釋
，
但
是
我
們

能
移
(
如
果
我
們
喜
歡
)
視
他
對
於
激
情
和
情
緒
的
處
理
，
為
具
有
一
比
較
經
驗
性
的
基
礎
，
而
為
近
代
心
理

學
研
究
作
的
思
辨
計
畫
。
在
諸
如
佛
洛
伊
德
的
心
理
學
中
，
我
們
會
找
到
圖
試
根
接
基
本
衝
動
，
以
解
釋
人

之
情
緒
生
命
的
類
似
作
法
。
無
論
如
何
，
史
賓
詰
莎
的
解
釋
是
完
全
「
自
然
主
義
的
」
。

這
個
自
然
主
義
在
他
對
旱
己
「
惡
」
二
辭
的
解
釋
上
更
是
表
露
無
遣
。
「
我
理
解
善
為
一
切
快
感
或
導

致
快
感
的
一
切
，
尤
指
能
移
滿
足
我
們
的
強
烈
情
緒
者
而
且
一
一
口
。
我
理
解
惡
為
一
切
痛
苦
，
尤
指
能
使
我
們
的
欲

望
發
生
挫
折
者
而
言
。
」
@
我
們
並
不
欲
望
一
件
東
西
，
因
為
我
們
認
為
它
是
苦
的
:
相
反
的
，
我
們
稱
它
為

「
善
的
」
'
係
因
為
我
們
欲
望
它
。
同
盟
，
我
們
避
開
它
或
對
它
起
反
感
的
東
西
，
我
們
則
稱
之
為
「
惡
的
」

或
「
壞
的
」
東
西
。
「
所
以
每
一
個
人
係
根
據
他
自
己
的
情
緒
，
來
評
斷
或
估
量
好
的
或
壞
的
，
比
較
好
的
或

比
較
壞
的
，
最
好
的
或
最
壞
的
。
」
@
因
為
我
們
的
情
緒
是
被
決
定
的
，
所
以
我
們
對
於
什
麼
是
好
的
或
什
麼

是
壞
的
之
判
斷
也
是
被
決
定
的
。
我
們
並
不
始
終
都
體
會
到
這
一
點
;
但
是
我
們
之
不
能
認
識
官
，
乃
由
於
對

於
囡
果
關
迪
的
無
知
。
一
旦
我
們
了
解
情
緒
的
因
果
根
源
，
我
們
即
了
解
我
們
之
有
關
「
善
」
與
「
惡
」
的
判

斷
是
被
決
定
的
。

.309. 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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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在
我
們
必
需
釐
清
有
關
史
賓
諾
莎
的
道
德
理
論
中
一
件
重
要
的
事
情
。
一
切
情
緒
都
是
導
自
欲
望
、
快

樂
與
痛
苦
這
些
基
本
激
情
。
通
常
，
它
們
可
根
持
聯
想
而
于
以
解
釋
。
當
一
個
外
在
事
物
的
觀
念
，
在
我
的
心

中
關
連
上
「
快
樂
」
'
亦
訂
閱
連
上
我
的
更
高
層
次
的
生
命
力
或
自
我
完
成
與
力
量
的
增
強
，
我
就
能
說
是
「

愛
」
那
件
事
物
，
並
且
稱
它
為
主
己
。
再
者
，
「
任
何
事
情
能
移
偶
然
地
成
為
快
樂
、
痛
苦
或
欲
望
的
原

因
。
」
@
不
論
何
時
，
凡
能
引
起
我
感
到
快
樂
與
痛
苦
的
原
因
，
都
有
待
於
我
的
心
理
及
生
理
條
件
。
而
且
只

要
某
一
既
定
的
事
物
，
與
引
起
快
樂
與
痛
苦
的
原
因
之
間
的
聯
結
已
被
建
立
，
我
必
然
地
傾
向
於
去
喜
愛
或
厭

西洋哲學史

惡
那
事
物
，
並
稱
之
為
善
或
惡
。
以
這
種
方
式
而
論
，
情
緒
是
被
動
的
，
恰
當
地
說
它
們
是
「
激
情
」
。
我

為
它
們
所
主
導
。
「
不
同
的
人
能
被
一
個
相
同
的
對
象
以
不
同
的
方
式
影
響
，
而
同
一
個
人
也
能
被
相
同
的
對

象
﹒
在
不
同
的
時
間
以
不
同
的
方
式
所
影
響
』
'
@
因
此
，
某
物
為
某
人
所
喜
愛
，
卻
是
另
一
個
人
所
厭
惡

的
。
某
物
為
某
人
稱
為
善
的
，
卻
被
其
它
人
稱
為
惡
的
。
雖
然
我
們
能
根
攘
人
們
的
不
同
的
情
緒
，
區
別
出
他

們
之
間
的
不
同
，
但
在
道
德
判
斷
方
面
，
如
果
以
這
些
判
斷
祠
蘊
著
說
一
個
人
可
以
自
由
地
任
其
喜
歡
去
感

覺
，
或
自
由
地
決
定
他
對
善
惡
的
判
斷
，
那
就
不
然
了
。

然
而
，
雖
然
「
所
有
的
情
緒
都
指
涉
於
快
樂
、
痛
苦
或
欲
求
」
'
@
但
並
非
所
有
的
情
緒
都
是
被
動
的
。

因
為
有
些
情
緒
是
主
動
的
，
那
並
不
僅
是
身
體
樣
態
的
被
動
反
映
而
己
，
它
們
源
自
心
靈
而
為
主
動
的
，
亦
即

能
修
理
解
的
。
主
動
的
情
緒
不
能
是
指
涉
於
痛
苦
的
，
因
為
「
我
們
理
解
痛
苦
為
心
靈
思
考
的
力
量
被
減
少
或

被
阻
礙
」
'
@
只
有
快
樂
與
欲
求
的
情
緒
才
能
是
主
動
情
緒
。
這
些
一
是
從
心
靈
引
生
出
來
的
「
恰
當
觀
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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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對
比
於
被
動
情
緒
之
含
混
且
不
恰
當
的
觀
念
。
所
有
的
行
為
，
只
要
是
由
心
靈
之
為
主
動
且
能
理
解
的
情
緒

中
產
生
出
來
的
，
史
賓
諾
莎
即
指
稱
為
「
堅
毅
」

Q
O
E
E已
。
)
;
他
且
在
「
堅
教
」
中
區
分
出
兩
部
分
。
第

一
部
分
他
稽
之
為
「
勇
敢
」
或
「
寬
大
」

(
g
g
o丘
吉
的
)
，
第
二
部
分
稱
為
「
高
貴
」

G
B
E
g
-
g
m
)
。

「
『
勇
敢
』
我
理
解
成•• 

藉
此
每
一
個
人
單
單
根
攘
理
性
的
命
令
，
努
力
去
保
存
那
些
屬
於
他
自
己
的
事
物
之

欲
求
。
」
@
'
節
制
、
清
醒
、
臨
危
不
亂
，
和
一
般
而
言
的
所
有
行
為
，
只
要
是
能
根
攘
理
性
的
命
令
以
提
昇

行
為
者
的
善
，
都
涵
蓋
在
「
勇
敢
」
的
名
目
下
。
「
『
高
貴
』
我
理
解
成

.• 

藉
此
每
一
個
人
單
單
根
攘
理
性
的

命
令
，
努
力
在
友
誼
中
幫
助
或
聯
合
所
有
其
他
的
人
。
」
@
謙
虛
、
厚
道
等
等
都
可
以
涵
蓋
於
「
高
貴
」
的
名

日
下
。
因
此
，
我
們
可
以
預
期
對
史
賓
諾
莎
而
言
，
道
德
的
增
進
，
乃
由
於
擺
脫
被
動
情
緒
的
控
制
所
構
成
，

或
是
如
果
可
能
，
乃
是
由
被
動
情
緒
轉
變
成
主
動
情
緒
所
構
成
的
。
而
這
的
確
就
是
事
實
上
我
們
所
發
現
的
。

道
德
的
增
進
因
此
是
平
行
於
理
智
的
增
進
，
或
者
更
好
說
是
，
它
是
這
種
增
進
的
一
面
，
因
為
被
動
情
緒
被
稱

為
不
恰
當
或
含
混
的
觀
念
，
而
主
動
情
緒
則
被
稱
為
恰
當
或
清
楚
的
觀
念
。
史
賓
諾
莎
基
本
上
是
一
個
理
性
主

羲
者
。
我
們
可
以
預
期
情
感
興
思
考
之
間
有
區
別
，
但
是
史
賓
諾
莎
對
此
二
者
並
不
作
嚴
格
區
別
，
因
為
就
他

的
一
般
原
則
而
言
，
每
一
個
意
識
狀
態
，
包
括
一
個
情
緒
的
「
干
享
受
」
都
含
有
觀
念
在
。
觀
念
愈
是
從
思
考
的

心
靈
自
身
以
邏
輯
方
式
產
生
出
來
的
，
則
這
情
緒
也
將
是
更
主
動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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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在
我
所
稽
的
奴
隸
狀
態
中
，
人
是
沒
有
節
制
與
機
查
情
緒
的
力
量
的
。
因
為
一
個
人
只
要
臣
服
於
他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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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緒
，
他
就
不
能
控
制
自
己
，
而
只
能
在
於
他
常
披
挂
桔
的
命
運
之
掌
握
中
，
於
此
雖
然
他
知
道
怎
麼
做
對
他

而
言
才
是
較
好
的
，
但
是
他
卻
總
是
順
著
較
壞
的
去
做
。
」
@
前
叫
這
段
敘
述
，
也
許
似
乎
與
史
賓
諾
莎
對
於

「
著
」
「
惡
」
這
些
字
的
詮
釋
不
一
致
。
的
確
，
他
重
使
他
的
信
念
，
認
為
「
至
於
善
與
惡
這
些
字
，
它
們
不

指
就
其
自
身
而
考
慮
的
事
物
中
之
原
有
成
分
，
卻
用
來
指
我
們
由
事
物
的
五
相
比
較
中
形
成
的
思
想
或
觀
念
之

模
態
。
」
@
但
是
我
們
能
移
也
確
宣
形
成
一
個
人
的
一
般
觀
念
，
一
個
人
性
的
類
型
，
或
更
精
確
地
說
，
一
種

人
性
的
理
想
。
同
時
，
「
善
」
這
個
字
能
被
理
解
為
意
指
「
我
們
當
然
知
道
它
是
我
們
達
成
我
們
所
建
立
的
人

性
類
型
之
手
段
」
，
而
「
惡
」
這
個
字
則
被
用
以
意
指
「
我
們
當
然
知
道
它
是
使
我
們
無
法
達
到
那
頸
型
的
東

西
。
」
@
同
樣
的
，
我
們
可
以
說
人
有
或
多
或
少
的
完
美
，
乃
是
就
他
趨
近
或
遠
離
於
這
種
類
型
的
達
成
而

言
。
如
果
我
們
以
這
種
方
式
理
解
「
善
」
「
惡
」
這
些
字
，
則
我
們
說
一
個
人
知
道
了
什
麼
是
善
的
，
即
知
道

了
那
些
當
然
將
幫
助
我
們
達
成
被
認
知
的
人
性
形
能
戶
或
理
想
的
東
西
，
但
這
樣
尚
且
去
做
惡
，
割
去
做
那
些
阻

礙
他
達
成
這
個
標
準
或
理
想
的
事
，
這
仍
是
可
能
的
。
為
什
麼
可
能
如
此
的
理
由
，
在
於
取
決
於
外
在
原
因
而

產
生
的
被
動
情
緒
之
欲
求
，
要
比
從
「
善
惡
的
真
實
知
識
」
這
種
情
緒
而
來
的
欲
求
強
烈
得
多
。
@
例
如
，
一

個
理
想
的
達
成
之
欲
求
，
做
為
一
個
未
來
的
目
標
來
看
，
其
吸
引
人
的
程
度
常
比
對
於
近
在
目
前
而
引
起
快
樂

的
欲
求
為
弱
。

反
抗
被
動
情
緒
之
束
縛
者
，
是
為
理
性
生
命
，
亦
部
智
者
的
生
命
。
這
是
品
德
的
生
命
。
因
為
「
絕
對
根

攘
品
德
而
行
動
，
對
於
我
們
而
言
，
無
異
於
基
於
理
性
的
引
導
而
行
動
，
基
於
尋
求
什
麼
是
對
自
己
有
用
的
這

個
基
礎
而
活
，
而
保
存
自
己
的
存
在
(
這
三
者
具
有
同
一
意
義
)
」
o
@
當
然
有
用
的
東
西
是
真
正
有
助
於
理

西洋哲學史



解
的
東
西
;
而
且
當
然
有
害
的
或
為
惡
的
東
西
，
則
阻
鶴
說
們
的
理
解
。
理
解
就
是
從
情
緒
的
紋
往
下
解
脫
出

來
。
「
原
本
是
激
情
的
情
緒
，
一
旦
我
們
形
成
該
情
緒
之
清
晰
明
瞭
的
觀
念
，
即
不
復
為
激
情
。
」
@
因
為
它

變
成
心
智
活
動
力
的
表
現
，
而
不
是
被
動
性
的
表
現
。
以
憎
恨
為
例
。
在
史
賓
諾
莎
的
說
法
中
，
這
不
可
能
變

成
主
動
的
情
緒
，
因
為
它
在
本
質
上
正
是
一
被
動
的
情
緒
或
激
情
。
但
是
一
且
我
了
解
人
是
根
攘
本
性
的
必

然
性
而
行
動
，
我
將
更
容
易
克
服
我
對
某
人
的
憎
恨
(
因
為
他
曾
傷
害
我
)
。
而
且
，
一
且
我
了
解
憎
恨
所
攘

的
，
並
非
真
正
認
識
到
人
有
類
似
的
本
性
並
有
個
共
同
的
善
這
一
事
實
，
我
將
不
會
再
想
要
報
復
別
人
。
因
為

我
將
了
解
想
要
報
復
別
人
是
非
理
性
的
。
只
有
那
些
被
混
淆
不
清
的
不
恰
當
的
觀
念
所
駕
取
的
人
，
才
會
感
受

到
恨
。
如
果
我
了
解
所
有
的
人
與
神
的
關
係
'
我
不
應
該
感
覺
對
任
何
人
懷
有
憎
恨
。

史實諾莎(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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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以
，
理
解
是
超
脫
激
情
從
而
通
往
自
由
之
道
。
人
類
心
智
之
最
高
功
能
就
是
認
識
上
帝
。
「
心
智
之
至

善
是
上
帝
的
知
識
，
心
智
之
最
高
的
德
性
就
是
去
認
知
上
帝
。
」
@
因
為
人
不
可
能
了
解
任
何
比
無
限
者
更
偉

大
的
東
西
。
人
愈
能
了
解
上
帝
，
他
就
愈
愛
上
帝
。
反
之
亦
然
。
因
為
在
了
解
上
帝
是
萬
物
之
因
時
，
我
們
了

解
她
是
痛
苦
之
因
。
「
但
是
關
於
這
一
點
，
我
要
回
答
說
，
就
我
們
了
解
痛
苦
之
因
而
言
，
痛
苦
已
不
再
是
一

種
激
情
，
不
再
是
一
種
痛
苦
，
所
以
說
我
們
理
解
上
帝
是
痛
苦
之
因
而
言
，
我
們
乃
覺
得
喜
悅
。
」
@

切
記
史
賓
諾
莎
認
為
上
帝
與
自
然
同
一
，
是
很
重
要
的
。
就
我
們
設
想
萬
物
包
容
於
上
帝
之
中
，
而
且
由

神
性
之
必
然
性
衍
生
，
亦
帥
，
就
我
們
設
想
萬
物
在
他
們
與
自
然
之
無
限
因
果
系
統
之
關
係
中
，
則
我
們
是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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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
恆
形
相
下
」
了
解
萬
物
。
我
們
理
解
它
們
是
邏
輯
緊
密
關
連
的
無
限
系
統
之
部
分
。
而
且
就
我
們
循
此
方

式
以
理
解
我
們
自
身
和
其
他
事
物
而
言
，
我
們
就
是
在
認
知
上
帝
。
更
由
此
一
認
知
而
油
然
生
起
心
智
的
快
樂

或
滿
足
。
快
樂
若
伴
有
上
帝
觀
念
，
帥
、
永
恆
的
原
因
的
觀
念
，
是
為
「
對
於
上
帝
之
智
性
的
愛
」
。
@
這
個
對

於
上
帝
之
知
性
的
愛
是
「
上
帝
用
以
愛
她
自
身
的
那
種
愛
，
這
不
是
就
她
是
無
限
者
而
言
，
而
是
就
祂
能
移
透

西祥哲學史

過
在
永
恆
形
相
下
所
考
慮
到
的
人
類
心
智
之
本
質
而
被
彰
顯
出
來
而
言
」
。
@
事
實
上
，
「
上
帝
對
人
的
愛
和

心
智
對
上
帝
之
知
性
的
愛
，
乃
是
同
一
回
事
。
」
@

史
賓
諾
莎
宣
稱
這
種
上
帝
的
愛
是
「
給
我
們
拯
毅
、
祝
福
或
自
由
」
o
@
不
過
，
很
明
顯
的
，
對
於
上
帝

之
知
性
的
愛
，
不
應
以
密
契
的
意
味
或
以
位
格
神
的
愛
的
意
義
來
解
釋
。
這
種
語
言
經
常
是
宗
教
的
語
言
:
它

也
許
表
達
的
是
人
個
對
神
的
敬
愛
。
不
過
，
若
真
如
此
，
個
人
的
虔
敬
乃
植
根
於
史
賓
諾
莎
成
長
過
程
中
的
宗

教
背
景
，
而
不
是
他
的
哲
學
系
統
。
僅
就
系
統
而
論
，
這
一
裊
所
說
的
愛
，
乃
更
接
近
伴
隨
科
學
家
對
於
自
然
作

了
的
完
整
解
釋
所
興
起
的
快
樂
或
心
智
的
滿
足
，
而
不
接
近
人
與
人
之
間
的
愛
這
種
意
味
。
如
果
我
們
還
記

得
，
對
於
史
賓
諾
莎
而
昔
日
，
上
帝
就
是
自
然
，
我
們
將
不
會
驚
訝
他
的
名
言

.• 

「
愛
神
的
人
絕
不
可
能
做
到
教

神
也
反
過
來
愛
他
」
。
@
哥
德
(
白
8
5
0
)把
這
解
釋
成
史
賓
諾
莎
漫
不
經
心
的
說
法
。
也
許
是
如
此
;
但
同

時
也
很
明
顯
，
既
了
解
史
賓
諾
莎
的
神
的
概
念
，
對
他
而
言
自
不
可
能
基
於
「
愛
」
一
辭
之
一
故
意
義
而
說
神

「
愛
」
人
。
的
確
，
只
要
了
解
他
對
「
上
帝
」
所
持
的
理
解
，
就
知
道
他
之
述
說
人
會
想
要
上
帝
應
該
也
反
過

來
愛
他
，
乃
是
想
要
「
他
所
愛
的
上
帝
應
該
不
是
上
帝
，
」
@
是
十
分
正
確
的
。



七

史賓諾莎(四〉

史
賓
諾
莎
不
止
一
次
宣
稱
，
離
開
能
以
持
久
性
來
形
容
的
肉
體
，
就
沒
有
人
的
心
智
的
存
在
。
他
說
，
譬

如
，
「
我
們
的
心
智
能
說
是
在
延
續
，
它
的
存
在
能
移
以
一
定
期
間
予
以
定
義
，
這
完
全
限
於
就
它
與
肉
體
的

存
在
不
可
分
而
言
」
o
@
一
般
都
會
同
意
，
他
不
接
受
心
智
在
研
後
猶
以
一
開
確
物
體
的
身
分
，
不
朽
地
延
續

著
，
這
個
觀
念
。
的
確
，
如
果
人
的
心
智
係
由
有
關
身
體
的
樣
態
的
觀
念
所
構
成
，
叉
如
果
心
智
與
身
體
是
同

一
回
事
，
只
是
由
有
時
在
思
維
屬
性
下
、
有
時
在
擴
展
屬
性
下
來
看
罷
了
，
那
麼
耍
了
解
心
智
如
何
可
能
為
一

開
確
的
東
西
存
在
於
身
體
分
解
之
後
，
實
在
十
分
困
難
。

同
時
，
史
實
諾
莎
又
說
心
智
在
某
種
意
義
上
是
「
、
永
恆
的
」
;
要
清
楚
瞭
解
他
以
此
意
指
什
麼
，
實
在
不

容
易
。
「
我
們
可
以
確
定
就
心
智
是
在
永
恆
形
相
下
設
想
事
物
而
言
，
它
是
永
恆
的
」
@
這
個
故
述
，
似
乎
暗

示
唯
有
那
些
享
有
第
三
等
級
知
識
的
心
智
是
永
恆
的
，
而
且
它
們
之
為
永
恆
的
，
也
僅
就
它
們
享
有
在
永
恆
形

相
下
直
觀
一
切
事
物
的
這
種
直
覺
而
言
。
但
是
他
又
以
不
油
蘊
這
種
限
制
而
似
乎
表
示
如
下
意
義
的
方
式
說
，

永
恆
性
在
某
種
意
義
上
乃
屬
於
心
智
〈
每
一
個
心
智
)
的
本
質
。
他
說
，
「
人
的
心
智
，
不
隨
人
的
身
體
而
被

絕
對
地
毀
漲
，
它
有
一
部
分
還
是
永
恆
存
在
的
」
。
@
而
且
「
我
們
覺
得
並
且
了
解
我
們
是
永
恆
的
」
。
@

我
懷
疑
有
誰
能
把
史
實
諾
莎
的
意
思
作
一
完
全
令
人
滿
意
的
說
明
，
足
以
佮
當
地
處
理
他
在
這
個
論
題
上

的
所
有
聲
明
。
無
論
如
何
，
我
們
不
能
單
單
去
說
史
賓
諾
莎
不
接
受
心
智
永
存
的
觀
念
，
以
及
他
肯
定
永
恆
為

心
智
「
當
下
」

(
g
s
g
a
g
建
)
的
性
質
。
因
為
，
說
心
智
當
下
是
永
恆
的
，
此
話
究
何
所
指
，
實
在
一
點

.315. 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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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不
清
楚
。
的
確
這
也
正
是
最
需
要
解
釋
的
一
點
。
但
是
因
為
史
賓
諾
莎
對
於
用
辭
非
常
小
心
，
我
們
應
該
能

從
注
意
他
對
「
、
永
恆
」
所
下
的
定
義
，
而
得
到
某
些
了
解
。
「
我
了
解
永
恆
性
就
是
存
在
本
身
，
就
它
被
理

解
為
必
然
地
跟
從
一
個
永
恆
之
物
的
定
義
而
昔
日
」
。
@
史
賓
諾
莎
叉
解
釋
說
，
「
一
個
東
西
存
在
，
就
它
作
為

一
個
永
恆
的
真
理
而
言
，
乃
是
被
理
解
為
與
它
的
本
質
相
同
」
。
那
麼
，
我
們
可
以
說
，
人
的
心
智
是
「
永

恆
的
」
'
是
就
它
被
理
解
為
必
然
跟
隨
實
體
或
上
帝
之
本
性
而
言
的
。
因
為
關
連
在
自
然
中
乃
類
似
邏
輯
的
關

連
，
我
們
能
視
無
限
的
自
然
系
統
為
一
邏
輯
的
、
沒
有
時
限
的
系
統
，
在
該
系
統
中
每
一
個
人
的
心
智
，
展
現

擴
展
模
態
的
觀
念
或
真
理
，
是
一
必
需
的
要
素
。
在
無
限
的
系
統
中
，
我
有
一
不
可
剝
奪
的
地
位
。
在
這
一
層

意
義
上
，
每
一
個
人
的
心
智
是
「
永
區
的
」
!
而
且
就
一
個
心
智
提
升
到
第
三
等
級
的
知
識
，
並
且
在
永
恆
形

相
下
觀
若
事
物
而
言
，
它
也
意
識
到
它
的
永
恆
性
。

當
史
賓
諾
莎
稱
人
的
心
智
在
本
質
上
是
永
恆
的
，
這
時
，
他
似
乎
指
著
這
種
意
思
。
他
或
許
也
指
別
種
意

思
;
但
是
，
如
果
有
的
話
，
我
們
倒
乎
也
沒
有
把
握
說
出
那
是
什
麼
意
義
。
也
許
只
能
認
為
，
心
智
的
「
中
心
」

是
神
性
的
、
永
但
的
。
這
種
理
論
的
殘
痕
顯
現
在
他
的
鼓
述
中
;
但
是
要
解
釋
他
的
意
義
之
最
穩
當
的
辦
法
就

是
根
攘
他
給
「
、
永
恆
」
所
下
的
定
義
來
解
釋
。
持
久
性
只
能
用
在
有
限
事
物
的
一
一
相
續
上
。
就
持
久
性
而

且
帥
，
我
的
心
智
乃
隨
身
體
之
死
而
不
復
存
在a

基
於
持
久
性
的
觀
點
，
就
過
去
而
言
，
的
確
款
將
會
毛
在
，
最

現
在
而
言
我
是
存
在
，
就
將
來
而
言
，
我
早
已
存
在
。
但
是
如
果
我
們
撇
開
持
久
性
的
觀
點
不
論
，
而
觀
事
物

為
必
然
地
跟
從
永
恆
的
實
體
一
上
帝
而
來
，
與
時
間
無
涉l
l

就
像
我
們
注
視
數
學
定
理
的
結
論
乃
必
然
而
與

時
間
無
涉
地
從
前
提
而
來
l
i

我
們
能
移
說
我
的
存
在
在
某
種
意
義
上
，
是
一
永
恆
的
真
理
。
那
就
是
史
賓
諾

西洋哲學史



莎
說
心
智
的
永
恆
性
與
時
間
無
關
的
理
由
.. 

心
智
是
永
恆
的
，
就
身
體
為
一
開
確
的
有
限
物
而
論
，
它
先
於
身

體
的
存
在
也
後
於
身
體
的
存
在
o
@
「
離
開
身
體
的
延
續
，
我
們
不
認
為
還
有
持
久
性
」
'
@
但
是
在
永
恆
形

相
下
，
心
智
能
被
認
為
是
上
帝
對
於
自
身
的
意
識
中
的
一
個
必
需
要
素
!
正
如
對
於
上
帝
之
知
性
的
愛
是
上
帝

對
於
自
身
的
愛
之
一
個
要
素
。
至
於
這
一
切
是
否
能
被
完
全
理
解
，
則
是
另
一
個
問
題
。
但
是
史
賓
諾
莎
的
觀

點
，
似
乎
是.• 

心
智
，
就
它
主
動
在
理
解
而
言
，
是
「
一
個
思
維
的
永
恆
模
態
」
，
而
且
一
切
思
維
的
永
恆
模
態

「
乃
同
時
建
構
神
的
永
恆
無
眠
的
睿
智
」
。
@
史
賓
諾
莎
拒
棄
基
督
宗
教
靈
魂
不
朽
的
教
義
，
在
這
一
點
上
，

史賓諾莎(四〉

至
少
已
表
現
得
移
清
楚
了
。
而
我
們
幾
乎
不
能
想
像
當
他
稱
心
智
為
「
永
恆
」
時
，
他
所
意
指
的
就
是
智
者
之

享
有
第
三
等
級
的
知
識
。
在
某
種
意
義
上
，
似
乎
又
是
，
所
有
人
類
的
心
智
對
他
而
言
在
本
質
上
是
永
恆
的
。

但
是
，
至
於
此
說
之
明
確
意
義
，
則
還
是
模
糊
不
清
。

入
史
賓
諾
莎
的
道
德
理
論
和
斯
多
亞
學
派
的
倫
理
學
之
間
，
有
明
顯
的
相
似
性
。
他
對
智
者
所
存
的
理
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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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對
於
知
識
以
及
理
解
個
別
事
物
在
自
然
之
整
個
神
住
系
統
中
的
地
位
所
作
的
強
調
，
他
相
信
使
智
者
在
面
對

生
命
之
榮
桔
與
命
運
之
打
學
時
能
移
免
受
心
智
上
之
過
度
干
擾
，
就
是
因
為
他
有
這
種
知
識
，
他
強
調
依
理
性

生
活
以
及
為
品
德
自
身
之
故
而
涵
養
品
德
，
所
有
這
些
都
和
斯
多
亞
哲
學
的
論
旨
相
似
。
雖
然
我
們
在
研
究

史
賓
諾
莎
思
想
的
當
見
並
未
提
及
斯
多
亞
學
者
的
高
貴
鼓
述•• 

人
類
是
上
帝
子
女
，
人
額
盡
屬
同
胞
關
係
;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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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絕
不
因
此
而
僅
僅
是
個
人
主
義
者
。
「
為
了
人
類
的
自
存
，
人
頓
所
能
希
冀
的
東
西
再
沒
有
比
這
個
更
好
的

辦
法
，
亦
即
，
所
有
的
人
應
該
一
致
認
同
把
所
有
的
心
智
結
合
成
一
個
心
智
，
把
所
有
的
身
體
結
合
成
一
個
身

體
，
所
有
的
人
都
同
時
盡
一
切
努
力
來
維
續
自
身
的
存
有
，
並
同
時
追
尋
對
全
體
有
用
的
東
西
。
根
攘
這
樣

的
原
則
，
是
以
茄
些
接
受
理
性
指
揮
的
人
，
郎
，
在
理
性
引
導
之
下
生
活
的
人
，
努
力
追
尋
對
他
們
有
用
的
東

西
，
他
們
不
為
自
己
希
冀
任
何
東
西
，
凡
是
他
們
所
希
冀
的
無
不
同
時
也
是
為
其
他
人
設
想
。
所
以
，
他
們
是

西洋哲學史

正
直
的
、
忠
實
的
、
可
敬
的
。
」
@
諸
如
此
類
章
節
所
顯
現
的
高
貴
意
味
，
其
水
準
也
許
還
的
暫
不
上
挨
比
克
泰

特
(
開
H
L
O
芯
片
5
)
和
奧
雷
流
士
(
吉
拉
自
己
的
〉
自
己E
C
之
所
至
，
但
它
至
少
顯
示
，
當
史
賓
諾
莎
肯
定
維
續

自
身
之
存
有
的
傾
向
為
基
本
衝
動
時
，
他
並
無
意
藉
此
倡
導
單
子
式
的
個
人
主
義
。
的
確
，
他
的
一
神
論
像
就

斯
多
亞
學
派
的
一
樣
，
邏
輯
上
必
然
導
致
某
種
教
人
團
結
一
致
的
主
張
。

無
論
如
何
，
史
賓
諾
莎
的
思
想
和
斯
多
亞
學
派
之
間
確
實
有
其
相
似
之
處
，
只
是
我
特
別
注
意
他
們
都
接

受
了
決
定
論
。
因
為
對
於
人
的
自
由
之
否
定
，
乃
涉
及
一
個
極
重
要
的
倫
理
學
問
題
。
而
且
，
一
且
接
受
了
決

定
論
，
那
麼
道
德
理
論
要
在
何
種
意
義
之
下
才
可
能
存
在
呢
?
叉
如
果
每
一
個
人
之
以
某
種
方
式
行
為
都
是
被

決
定
的
，
那
麼
規
勸
人
家
以
某
種
方
式
行
為
還
有
什
麼
意
義
嗎
?
史
賓
諾
莎
當
然
不
能
回
答
說
，
規
勸
者
去
規

勸
是
被
決
定
的
，
而
規
勸
本
身
又
是
決
定
被
規
勸
者
之
行
為
的
要
素
之
一
，
如
果
一
個
人
不
能
自
由
去
做
某
一

項
行
為
以
外
的
其
他
行
為
，
那
麼
為
了
這
一
項
行
為
而
懲
罰
他
難
道
會
有
任
何
意
義
嗎
?
如
果
，
我
們
把
「
道

德
理
論
」
理
解
為
規
誠
的
倫
理
學
，
亦
即
設
定
路
向
以
為
人
類
應
該
遵
照
此
一
方
式
行
動
，
雖
然
甚
至
在
相
同



環
境
下
人
類
能
以
各
種
不
同
的
方
式
行
動
，
那
麼
我
們
必
贊
說
，
接
受
了
決
定
論
剖
排
除
了
道
德
理
論
存
在
的

可
能
性
。
但
是
就
另
一
方
面
來
說
，
如
果
我
們
以
「
道
德
理
論
」
指
有
關
人
額
行
為
的
理
論
!
|
分
析
各
種
類

型
的
人
之
行
為
方
式
，
那
麼
至
少
乍
君
之
下
，
即
使
接
受
了
決
定
論
，
道
德
理
論
還
是
完
全
可
能
的
。

當
然
，
史
賓
諾
莎
不
否
認
我
們
常
常
「
覺
得
」
自
由
，
就
像
我
們
覺
得
對
某
一
項
抉
擇
或
行
為
負
有
責
任

一
樣
。
顯
然
，
我
們
常
常
能
為
依
某
方
式
行
動
，
接
供
動
機
;
並
且
顯
然
，
事
實
上
我
們
有
時
也
深
入
考
慮
我

們
應
採
的
行
動
途
徑
並
達
成
最
後
的
決
定
。
這
些
心
理
事
實
史
賓
諾
莎
顯
然
都
未
曾
否
認
。
但
是
，
他
所
主
張

的
是
:
我
們
所
以
覺
得
我
們
是
自
由
的
，
乃
是
因
為
我
們
不
了
解
我
們
行
動
的
原
因
，
以
及
決
定
我
們
去
欲
求

史賓諾莎(四)

某
些
東
西
並
產
生
某
些
動
機
的
原
因
。
如
果
我
們
想
像
一
顆
落
石
忽
然
有
了
意
識
，
因
為
它
不
解
促
使
它
運
動

的
原
因
，
也
許
它
會
認
為
它
是
基
於
自
己
的
意
志
刀
而
不
斷
下
落
;
但
是
，
儘
管
它
想
像
它
是
自
由
的
，
畢
竟

它
沒
有
不
下
落
的
自
由
。
@
由
這
個
決
定
論
的
立
場
若
來
，
史
賓
諾
莎
無
意
闡
釋
規
範
倫
理
學
，
他
所
關
心
的

是
分
析
倫
理
學
。

當
然
我
們
還
能
說
出
許
多
理
由
來
支
持
這
種
君
法
。
史
賓
諾
莎
寫
給
奧
爾
登
柏
格

(
2
母
早
早
已
的
信
中

就
說
過
，
雖
然
一
切
皆
可
饒
恕
，
但
並
非
一
切
人
皆
為
有
一
唱
。
「
馬
是
可
饒
恕
的
，
因
為
它
是
馬
而
不
是
人
;

.319. 第十三ZF

雖
然
如
此
，
它
仍
必
氯
是
馬
而
不
是
人
。
被
狗
咬
而
發
瘋
的
人
是
可
饒
恕
的
，
但
是
他
確
確
實
實
已
喘
不
過
氣

來
。
最
後
，
不
能
控
制
自
己
的
欲
望
叉
不
能
無
懼
於
法
律
的
人
，
雖
然
他
的
懦
弱
是
可
饒
恕
的
，
但
他
不
能
盡

情
享
有
對
於
上
帝
的
認
識
和
對
於
上
帝
的
愛
，
而
只
是
必
朽
的
受
造
物
。
」
@
換
言
之
，
即
使
所
有
的
人
都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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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決
定
的
，
也
因
此
是
「
可
饒
恕
的
」
，
但
是
有
些
人
是
激
情
的
奴
隸
，
有
些
人
享
有
「
至
一
幅
」

之
睿
智
的
愛
)
，
此
二
者
之
間
，
還
是
有
其
客
觀
的
差
異
。
在
給
范
柏
林
白
(
〈S
E

苦
口
宮
品
計
)
的
信
中
，

(
對
於
上
帝

西洋哲學史

史
賓
諾
莎
說
「
哲
學
語
言
中
，
絕
沒
有
這
樣
的
話•• 

上
帝
欲
求
某
人
的
某
個
東
西
，
或
某
事
種
物
討
她
喜
歡
或

不
能
討
馳
喜
歡
;
這
一
切
都
是
屬
於
人
的
性
質
，
對
於
上
帝
並
不
適
用
。
」
@
但
是
這
也
不
涵
蘊
•• 

謀
殺
者
和

樂
善
好
施
的
人
一
樣
完
美
。
類
似
的
設
法
也
出
現
在
他
給
馮
﹒
金
好
生
(
〈
S

斗
的n
E
E
F
E
自
口
)
的
信
中
。

反
對
前
述
說
法
的
人
也
許
會
提
出
這
樣
的
問
難
:
依
他
的
觀
點
豈
非
一
切
邪
惡
皆
可
饒
恕
?
史
賓
諾
莎
回
答
.• 

「
那
文
怎
麼
樣
?
當
邪
惡
之
人
出
於
必
然
而
為
邪
惡
之
時
，
邪
惡
之
人
並
不
比
較
不
教
人
害
怕
，
也
並
不
比
較

無
害
。
」
@
最
終
，
史
賓
諾
莎
在
「
倫
理
學
」
中
說
，
只
有
在
文
明
社
會
中
普
遍
為
人
接
受
的
意
義
，
才
轉
為

專
門
用
語
，
諸
如
皇
之
、
「
惡
」
(
他
說
，
這
不
外
是
可
由
國
家
于
以
懲
罰
的
不
服
從
)
，
「
功
績
」
、

「
正
直
」
。
他
的
結
論
是
「
正
直
與
不
正
直
，
功
與
罪
，
只
是
外
在
的
觀
念
，
不
是
足
以
解
釋
心
智
的
本
性
之

屬
性
」
。
@

當
然
，
我
們
只
能
料
想
，
史
賓
諾
莎
應
該
有
時
會
以
別
種
方
式
來
說
胡
同
樣
的
意
思
，
因
為
自
由
和
道
德

義
務
的
語
言
，
在
日
常
言
談
中
已
經
用
得
太
多
了
，
所
以
應
該
避
免
使
用
。
我
們
也
會
發
現
他
說
，
譬
如
﹒
他

的
學
說
是
「
教
我
們
應
以
何
種
方
式
來
應
對
有
關
命
運
的
事
，
」
以
及
他
要
「
教
我
們
不
要
輕
棍
、
憎
恨
或
嘲

笑
任
何
人
，
不
要
發
怒
或
羨
慕
別
人
」
。
@
但
這
不
是
有
關
此
一
句
、
彼
一
句
或
孤
立
的
餃
述
之
用
辭
問
題
。

「
悟
性
改
善
論
」
的
目
的
就
是
在
引
導
人
們
獲
取
正
確
的
知
識
。
「
救
治
悟
性
並
使
悟
性
純
化
的
方
法
，
打
從



史賓諾亞1> (四〉

開
始
就
必
讀
構
想
出
來
，
以
便
悟
性
能
充
分
、
正
確
地
理
解
事
物
。
因
此
每
一
個
人
都
會
了
解
，
我
希
墓
把
一

切
科
學
引
入
一
個
方
向
或
一
個
目
標
，
臻
至
人
類
最
大
可
能
的
自
我
完
成
。
因
此
科
學
中
之
每
一
事
物
，
若
不

足
以
促
進
這
方
面
之
努
力
，
都
必
領
被
靚
為
無
用
的
而
于
剔
除
，
簡
言
之
，
我
們
的
一
切
努
力
和
思
考
都
必
領

導
向
這
個
目
標
。
」
@
當
然
，
史
賓
諾
莎
常
說
，
有
些
人
享
有
較
低
層
次
的
知
識
，
有
些
人
則
享
右
較
高
層
次

的
知
識
，
只
是
就
前
者
而
且
一
一
口
，
絕
無
任
何
辦
法
足
以
使
他
們
的
理
念
變
得
恰
當
而
清
晰
，
以
致
能
使
他
們
從
激

情
的
奴
彼
中
超
脫
出
來
。
但
他
顯
然
又
有
這
方
面
的
意
思

•• 

透
過
努
力
，
知
性
上
的
進
步
是
可
能
的
。
同
理
，

對
於
史
賓
諾
莎
而

-
7日，
道
位
上
的
進
步
能
的
眼
透
過
純
化
混
淆
的
、
不
恰
當
的
理
念
而
達
到
。
他
文
明
白
的
指
稱

人
是
被
激
勵
著
「
去
尋
求
能
引
他
步
住
自
我
完
成
的
手
段
」
'
@
並
由
「
奮
勉
」
而
獲
致
更
完
美
的
本
性
。
@

「
倫
理
學
」
一
書
的
結
論
，
尤
其
強
調
這
一
方
面
。
「
如
果
我
所
指
示
的
(
導
致
「
心
智
的
力
量
勝
過
情
緒
，

或
心
智
的
自
由
」
之
)
道
路
十
分
艱
難
，
這
並
不
表
示
此
路
不
可
能
被
人
發
覺
到
。
何
況
，
就
此
路
罕
為
人
所

發
覺
而
言
，
它
必
一
泊
是
艱
難
的
。
如
果
拯
救
之
道
近
在
咫
尺
市
且
毫
無
困
難
就
被
人
發
現
，
那
麼
實
際
上
它
信
心

麼
可
能
為
所
有
的
人
所
忽
視
呢
?
只
是
一
切
卓
越
的
事
物
正
因
為
它
們
稀
罕
，
所
以
難
以
尋
獲
。
」
@
有
些
評

論
家
可
能
會
說
，
耍
了
解
史
賓
諾
莎
的
這
個
觀
點
如
何
可
能
與
其
決
定
論
主
張
並
容
，
實
在
是
很
困
難
的
。
畢

竟
他
們
都
同
意
:
那
是
一
次
觀
點
上
的
改
變
而
不
是
行
為
上
的
改
變
。
對
於
史
賓
諾
莎
而-

7日，
行
為
上
的
改
變

乃
決
定
於
觀
點
上
的
改
變
;
又
除
非
人
是
自
由
的
，
否
則
他
怎
麼
可
能
改
變
他
的
觀
點
?
也
許
宿
人
會
說
，
某

些
人
是
被
決
定
著
改
變
他
們
的
觀
點
。
要
是
這
樣
，
史
賓
諾
莎
文
為
什
麼
還
要
為
他
們
指
明
道
路
並
且
企
圖
使

他
們
信
服
呢
?
最
後
無
可
避
免
地
，
我
們
對
史
賓
諾
莎
會
留
下
這
樣
的
印
象

•• 

他
有
兩
種
意
園
，
一
是
根
攘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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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學
理
論
而
主
張
徹
底
的
決
定
論
，
但
是
他
叉
同
時
提
出
他
的
倫
理
學
主
張
，
這
種
主
張
只
有
在
決
定
論
木
是

絕
對
的
之
時
，
才
有
意
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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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費
諾
莎
(
五
)

第
十
四
章

西洋哲學史

自
然
權
利
!
|
政
治
社
會
的
基
礎
|
l
統
治
權
與
政
府
|
|
國
家
之
間
的
關
你
|
|
自
由
與
寬
容
i
i

丈

賓
諾
莎
的
影
響
及
其
哲
學
之
不
同
的
評
情
。

-‘ 史
賓
諾
莎
的
政
治
理
論
與
霍
布
士
的
極
為
相
近
，
因
為
他
先
前
曾
研
究
過
霍
布
士
的
「
公
民
論
」
(
口
。

們
才
0
)
和
「
巨
靈
」

(
F
S
E
E
D
)。
他
們
都
認
為
，
每
一
個
人
天
生
地
都
要
追
求
自
己
的
利
益
;
他
們
也
嘗

試
證
明
，
政
治
社
會
的
形
成
及
其
對
於
個
人
自
由
的
限
制
，
皆
可
就
理
性
的
或
閱
凹
的
自
利
原
則
而
于
證
明
。

人
就
是
如
此
，
為
了
避
免
陷
於
更
重
大
的
混
亂
與
無
秩
序
的
罪
惡
，
必
讀
與
他
人
共
營
有
組
織
的
社
會
生
活
，

為
此
，
甚
至
得
犧
牲
一
部
分
做
任
何
他
所
能
做
之
事
的
自
然
權
利
。

就
像
霍
布
士
一
樣
，
史
賓
諾
莎
也
談
「
自
然
律
」
和
「
自
然
權
利
」
。
但
是
，
為
了
瞭
解
史
賓
諾
莎
使
用

這
些
詞
語
的
意
義
，
我
們
必
需
排
開
士
林
哲
學
論
自
然
律
與
自
然
權
利
的
神
學
背
景
。
當
史
賓
諾
莎
提
及
「
自

然
法
則
」
時
，
他
所
考
慮
的
不
是
解
答
人
的
本
性
之
道
德
法
則
，
而
是
就
人
在
道
德
上
為
一
自
由
存
有
者
而
必

讀
遁
某
種
途
徑
行
動
的
道
德
法
則
;
他
在
考
慮
任
何
有
限
事
物
(
包
括
人
在
內
)
，
受
「
自
然
」
決
定
而
去
追



史賓諾莎(五〉

求
的
那
個
行
動
方
式
。
「
自
然
之
權
利
和
法
令
，
我
只
用
它
們
來
表
示
，
我
們
賴
以
認
知
每
一
個
個
人
皆
受
自

然
約
制
而
循
某
一
特
定
方
式
生
活
與
行
動
的
那
些
自
然
法
則
。
」
@
譬
如
，
魚
類
受
自
然
約
制
以
致
「
大
魚
憑

無
上
的
自
然
權
利
而
吞
食
小
魚
」
。
@
欲
了
解
史
賓
諾
莎
的
意
義
，
我
們
必
讀
切
記
:
大
魚
有
「
權
」
吞
食
小

魚
只
是
說
大
魚
能
吞
食
魚
而
且
在
既
定
情
況
下
生
來
就
是
如
此
。
「
因
為
自
然
，
抽
象
地
說
，
具
有
做
它
所
能

做
之
任
何
事
的
無
上
權
利
;
換
言
之
，
她
的
權
利
和
她
的
能
力
具
有
同
等
的
效
力
範
閣
。
」
@
所
以
，
任
何
個

人
的
權
利
只
受
他
的
能
力
極
限
之
限
制
。
而
且
他
的
能
力
之
極
限
乃
決
定
於
他
的
本
性
。
所
以
，
「
智
者
有

無
上
的
權
利•••.•• 

依
理
性
的
法
則
生
活
，
同
理
，
無
知
之
人
與
愚
者
也
有
無
上
的
權
利..•••• 

依
欲
望
的
法
則
生

活
」
。
@
要
無
知
之
人
與
愚
者
依
開
明
理
性
的
指
令
生
活
，
就
如
要
措
循
獅
于
的
本
性
法
則
生
活
一
般
。
」
@

沒
有
人
能
合
理
地
指
控
史
賓
諾
莎
未
曾
把
他
的
「
實
在
論
」
主
張
表
述
清
楚
。
無
論
個
人
是
循
開
明
理
性

生
活
，
或
循
激
情
生
活
，
他
有
無
上
的
權
利
去
尋
求
或
取
得
他
認
為
有
用
的
東
西
，
「
而
不
論
憑
的
是
武
力
、

詭
計
、
乞
求
或
任
何
其
他
手
段
」
。
@
原
因
在
於
自
然
不
受
人
的
理
性
法
則
的
限
制
，
人
的
理
性
之
目
標
在
於

人
的
保
全

(
B
E
d
-
M
H
O
M
O
2

色
。
口
)
。
就
我
們
對
於
自
然
的
目
標
之
所
能
言
者
而
論
，
自
然
之
目
標
「
與
自
然

之
永
恆
秩
序
有
關
，
在
這
秩
序
中
，
人
只
是
一
個
碎
井
」
。
@
如
果
自
然
中
的
任
何
東
西
在
我
們
君
來
是
罪
惡

的
或
荒
謬
的
，
那
只
是
因
為
我
們
對
於
自
然
系
統
以
及
系
統
中
之
分
于
的
獨
立
性
之
無
知
，
也
因
為
我
們
想
望

每
一
事
物
都
是
按
照
人
的
理
性
與
興
趣
之
指
令
而
安
排
。
我
們
一
旦
超
越
人
性
化
的
以
及
以
人
為
中
心
的
方
式

來
君
待
自
然
，
我
們
將
會
了
解
自
然
權
利
只
受
欲
望
和
能
力
限
制
，
而
且
欲
望
和
能
力
叉
受
個
人
之
本
性
限
制
。

相
同
的
主
張
也
重
現
於
「
政
治
論
」
可
是
泣
。
但H
H
H
O
W已
8
)
中
。
在
那
一
裊
面
，
史
賓
諾
莎
再
次
肯
定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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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主
題
:
如
果
我
們
討
論
自
然
之
普
遍
能
力
或
權
利
，
我
們
就
能
認
知

•. 

理
性
所
引
發
的
欲
望
與
其
他
原
因
所

引
發
的
欲
望
無
異
。
「
宇
宙
本
性
的
自
然
權
利
，
和
由
此
而
來
的
每
一
個
別
事
物
的
本
性
的
自
然
權
利
，
乃
順

其
能
力
之
擴
張
而
不
斷
擴
張
;
所
以
，
任
何
人
依
他
的
本
性
法
則
做
出
任
何
事
，
就
是
依
無
上
的
自
然
權
利
行

動
，
一
而
且
，
他
有
多
少
能
力
，
就
有
多
少
來
自
自
然
的
權
利
。
」
@
人
與
其
誼
是
接
受
理
性
的
引
導
，
還
不
如

說
更
容
易
接
受
欲
望
司
的
引
導
。
所
以
，
我
們
能
說
，
自
然
能
力
與
權
利
乃
受
欲
望
而
不
是
受
理
性
的
限
制
。
自

然
所
「
禁
庄
」
的
，
只
限
於
我
們
無
欲
而
且
無
能
力
去
獲
得
或
去
做
的
事
情
。

因
為
每
一
個
人
都
有
自
我
維
持
和
自
我
保
全
的
自
然
衝
動
，
所
以
，
他
當
然
有
權
採
取
任
何
他
認
為
有
助

於
保
全
自
身
的
手
段
。
他
有
權
現
阻
磚
他
實
現
這
個
自
然
衝
動
的
人
為
他
的
敵
人
。
普
遍
言
之
'
的
確
，
人
類

容
易
陷
於
慣
怒
、
羨
慕
和
嫉
恨
，
所
以
「
人
類
天
生
就
互
相
為
敵
」
o
@

史
賓
諾
莎
寫
在
「
倫
理
學
」
中
的
鼓
述
!
|
公
正
與
不
公
正
、
罪
與
功
「
只
是
外
在
的
概
念
」
@
'
已
被

引
述
於
上
一
章
;
現
在
能
循
適
當
的
脈
絡
予
以
理
解
。
在
自
然
之
國
度
中
，
揉
取
任
何
我
認
為
有
盆
於
我
的
保

全
與
福
利
的
手
段
，
對
我
而
言
都
是
「
公
正
的
」
;
「
正
義
」
只
由
欲
草
和
能
力
來
衡
量
。
但
是
，
在
有
組
織

的
社
會
中
，
財
產
和
財
產
轉
移
規
定
乃
基
於
共
同
協
議
的
結
果
而
被
確
定
，
「
公
正
的
」
、
「
不
公
正
的
」
和

「
權
利
」
等
詞
語
都
具
有
明
確
的
意
義
。
當
循
此
途
徑
理
解
，
它
們
「
只
是
外
在
的
概
念
」
'
指
的
不
是
考
慮

中
之
行
動
本
身
的
性
質
，
而
是
關
聯
著
由
畫
議
所
建
立
起
來
的
或
訴
諸
軍
眾
的
基
準
與
規
定
而
考
慮
的
行
動
之

性
質
。
我
們
可
以
進
一
步
說
，
畫
議
的
約
束
力
量
乃
建
立
在
使
他
們
堅
持
那
些
畫
議
的
能
力
上
頭
。
在
自
然
的

國
度
中
，
一
個
人
雖
與
他
人
立
有
協
定
，
但
是
只
要
他
認
為
破
壞
協
定
對
他
看
利
，
這
個
判
斷
也
許
對
也
許
不

西洋哲學史



對
，
他
就
可
以
憑
「
自
然
賦
予
」
的
權
利
那
麼
傲
。
@
這
個
主
張
只
是
史
賓
諾
莎
的
理
論
在
邏
輯
上
的
一
項
運

用
，
如
果
我
們
完
全
只
從
自
然
之
觀
點
來
注
視
事
物
，
那
麼
「
權
利
」
之
僅
有
限
制
乃
是
欲
望
與
能
力
。

一
、-

史賓諾莎(五〉

無
論
如
何
，
「
每
一
個
人
都
希
望
盡
可
能
遠
離
恐
懼
而
安
全
地
過
活
，
但
是
，
只
要
每
一
個
人
都
隨
興
地

做
他
愛
做
的
事
，
理
性
的
要
求
也
低
落
到
與
憎
恨
、
慣
怒
同
等
的
水
平
，
這
個
希
望
便
不
可
能
達
到
。
••.... 

當

我
們
反
省
到
人
若
不
互
助
，
或
缺
乏
理
性
之
助
，
必
定
會
過
著
最
悲
慘
的
生
活
，
我
們
就
很
容
易
了
解
，
人
類

為
了
要
儘
可
能
安
全
、
舒
適
地
生
活
在
一
塊
見
，
必
定
會
達
成
一
種
協
議
。
」
@
更
進
一
步
說
，
「
若
無
互

助
，
人
類
裝
乎
不
可
能
維
持
生
命
與
從
事
心
智
的
耕
耘
」
。
@
因
此
，
除
非
人
與
他
人
結
合
而
形
成
一
個
穩
定

的
社
會
，
否
則
，
自
己
的
力
量
和
自
然
的
權
利
始
終
都
有
可
能
化
歸
無
效
。
因
此
，
我
們
能
說
自
然
權
利
本
身

乃
傾
向
形
成
一
個
有
組
織
的
社
會
。
「
如
果
這
就
是
土
林
哲
學
家
所
以
要
稱
人
為
社
會
動
物
的
理
由
|
i

我
的

了
解
是
，
因
為
人
在
自
然
的
國
度
中
難
以
獨
立
自
存
l
|
1

那
麼
，
我
實
在
沒
有
理
由
表
示
反
對
。
」
@

因
此
，
社
會
契
約
是
立
基
於
開
明
的
自
利
，
而
且
，
社
會
生
活
中
的
限
制
足
以
確
保
個
人
一
福
利
不
致
受
到

像
自
然
國
度
中
的
危
險
那
般
的
威
脅
，
所
以
是
合
理
的
。
「
沒
有
人
會
忽
略
他
認
為
有
益
的
事
，
除
非
是
為
了

獲
得
更
大
的
利
益
或
避
免
更
大
的
罪
惡
;
也
沒
有
人
會
忍
受
罪
惡
，
除
非
是
為
了
起
兔
更
大
的
罪
惡
或
獲
得
更

大
的
利
益
;
這
是
一
條
人
性
的
普
遍
法
則
。
」
@
所
以
，
除
非
是
為
了
獲
取
更
大
的
利
益
或
避
免
較
大
的
罪

惡
，
否
則
，
沒
有
人
會
立
契
約
。
「
所
以
，
我
們
可
以
下
此
結
論
:
契
約
之
有
放
訂
立
純
粹
由
於
它
的
教
用
，

.329. 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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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非
教
用
使
然
，
它
將
變
得
毫
無
作
用
。
」
@

一
一
一

西洋哲學史

訂
立
社
會
契
約
時
，
個
人
乃
將
他
們
的
自
然
權
利
讓
渡
給
最
高
權
力
;
「
最
高
權
力
的
擁
有
者
，
無
論
是

→
人
，
多
人
，
或
政
治
統
一
體
，
乃
具
有
無
上
的
權
利
來
發
號
施
令
」
。
@
的
確
，
要
轉
移
一
切
權
力
是
亦
可

能
的
，
因
為
有
些
東
西
乃
必
然
地
跟
隨
人
性
而
來
，
不
可
能
因
權
勢
的
命
令
而
轉
變
。
譬
如
，
君
主
命
人
不
可

去
愛
能
使
他
們
喜
恆
的
事
物
，
乃
無
濟
於
事
。
但
是
除
開
這
一
類
的
情
況
，
人
民
的
必
讀
服
從
君
主
的
命
令
。

正
當
與
不
正
當
皆
出
自
君
主
制
造
的
法
律
。
「
除
非
是
在
統
治
權
下
，
否
則
犯
罪
將
不
可
理
解•.•..• 

，
就
像
嚴

格
意
義
下
的
犯
罪
與
服
從
一
艘
，
正
當
與
不
正
當
也
唯
有
在
統
治
權
下
才
可
理
解
。
」
@

但
是
，
史
賓
諾
莎
並
不
因
此
認
同
暴
虐
統
治
。
依
他
的
看
法
，
就
如
席
內
卡

(
m
g
o
g
)的君
法
一
般
，
「

沒
有
一
個
人
能
長
久
維
持
暴
虐
統
治
」
。
@
因
為
，
如
果
君
主
的
行
為
途
徑
全
然
是
任
性
的
、
反
覆
無
常
的
、

非
理
性
的
，
最
後
必
會
招
來
反
對
勢
力
而
喪
失
他
的
統
治
權
。
喪
失
統
治
權
表
示
喪
失
統
治
的
權
利
。
為
了
自

身
的
最
大
利
益
，
是
以
，
君
主
在
行
使
權
威
之
時
決
不
致
於
逾
越
合
理
的
極
眠
。

在
「
政
治
論
」
中
，
史
賓
諾
莎
討
論
了
三
種
「
統
治
」
的
一
般
形
式
，
即
君
主
專
政
，
貴
族
政
抬
和
民
主

政
治
。
我
們
在
此
無
需
深
入
探
討
此
一
研
究
。
其
中
比
較
有
趣
的
倒
是
他
的
一
般
原
則
l
|

立
基
於
理
性
並
接

受
理
性
引
導
的
國
家
是
最
強
盛
、
最
獨
立
的
國
家
。
」
@
文
明
社
會
的
目
的
「
不
外
乎
和
平
與
安
全
的
生
活
。

所
以
，
人
民
和
睦
相
處
，
無
人
千
犯
法
律
，
是
為
最
佳
政
治
。
」
@
在
「
神
學
政
治
論
文
」
中
，
他
餃
述
了
最
理



性
的
國
家
也
是
最
自
由
的
國
家
，
因
為
自
由
地
通
話
是
「
完
全
同
意
在
理
性
的
引
導
下
退
活
」
。
@
而
這
種
生
活

在
民
主
政
治
中
最
受
保
障
，
「
民
主
政
治
可
以
定
義
為
，
能
充
分
發
揮
整
體
力
量
的
一
種
社
會
」
。
@
民
主
政
治

是
三
切
統
治
形
式
中
最
自
然
且
最
能
與
個
人
自
由
一
致
的
統
治
方
式
。
在
民
主
政
治
中
，
沒
有
一
個
人
是
絕

對
地
把
他
的
自
然
權
利
讓
渡
出
來
以
致
在
任
何
事
務
上
全
無
發
言
的
權
利
;
他
只
把
他
的
自
然
權
利
移
交
給
他

所
屬
的
社
會
中
之
大
多
數
人
。
因
此
所
有
的
人
都
還
是
平
等
的
，
就
像
他
們
處
於
自
然
狀
態
下
的
情
況
一
樣
。
」

@
史
賓
諾
莎
認
為
，
非
理
性
的
要
求
在
民
主
社
會
中
，
不
比
在
其
他
政
治
體
制
之
下
可
怕
;
「
因
為
，
要
大
多
數

人
，
尤
其
是
絕
大
多
數
人
，
同
意
一
項
非
理
性
的
計
畫
，
雖
乎
是
不
可
能
的
。
而
且
，
民
主
政
治
的
其
礎
與
目
標

乃
在
於
避
免
非
理
性
，
以
及
使
人
們
違
反
理
性
原
則
的
各
種
欲
望
，
以
致
他
們
可
以
過
安
寧
和
諧
的
生
活
。
」
@

史賓諾莎(五〉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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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以
先
驗
方
式
討
論
政
體
之
最
佳
形
式
的
時
候
，
史
賓
諾
莎
還
是
步
著
亞
里
斯
多
德
之
類
的
先
驅
者
的
後

塵
。
要
在
他
的
身
上
找
到
歷
史
發
展
的
真
實
意
義
，
誠
屬
枉
然
。
他
與
偉
大
的
希
臘
哲
學
家
和
中
世
紀
哲
學
家

在
政
治
學
上
的
差
異
，
在
於
他
特
別
強
調
權
力
。
在
自
然
狀
態
之
下
，
權
利
只
受
限
於
能
力
，
在
文
明
的
社
會

中
統
治
權
亦
建
立
在
權
力
的
基
礎
上
。
一
個
國
家
的
成
員
，
必
讀
遵
守
法
律
，
但
是
所
以
如
此
的
根
本
理
由
是

君
主
有
權
力
要
求
他
們
。
當
然
，
史
賓
諾
莎
的
意
思
並
不
盡
然
如
此
。
他
在
某
些
方
面
是
一
強
硬
的
政
治
「

實
在
論
者
」
;
但
他
同
時
也
強
調
國
家
的
功
能
在
於
提
供
人
們
可
以
在
其
中
合
乎
理
性
地
生
活
之
組
織
體
系
。

他
也
許
認
為
大
多
數
人
是
受
欲
望
支
使
而
不
是
受
理
性
引
導
而
生
活
，
因
此
這
種
約
束
可
謂
是
法
律
的
根
本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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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至
於
他
的
理
想
當
然
是
，
法
律
應
是
合
理
性
的
，
而
且
人
類
應
由
理
性
而
非
由
恐
懼
來
引
導
他
們
個
人
的

行
為
並
遵
守
法
律
。
同
樣
的
，
政
治
當
權
者
也
是
立
於
權
力
的
基
礎
之
上
，
即
使
這
個
權
力
不
曾
被
誤
用
。
如

果
權
力
消
失
了
，
當
權
者
的
要
求
亦
將
歸
於
無
殼
。

史
賓
諾
莎
賦
予
權
力
的
重
要
性
，
在
他
的
國
家
與
國
家
之
間
的
觀
點
上
，
清
晰
地
表
露
出
來
。
不
同
的
國

家
可
以
達
成
一
致
協
議
，
但
並
沒
有
一
個
權
威
來
強
求
如
此
的
協
」
議
，
正
如
一
國
之
內
的
國
民
的
協
約
的
情
形

一
般
。
國
家
與
國
家
之
間
的
關
係
不
是
由
法
律
，
而
是
由
權
力
和
自
利
來
支
配
。
-
不
同
國
家
之
間
的
盟
約
，
「

只
要
利
害
關
係
的
基
礎
還
在
，
就
會
是
有
殼
的
。
除
非
有
獲
得
利
益
的
希
望
，
或
存
有
某
種
恐
懼
，
否
則
沒
有

一
國
會
加
盟
，
或
必
讀
信
守
盟
約
:
如
果
這
個
基
礎
不
在
了
，
盟
約
也
就
成
了
空
談
。
這
一
點
已
由
經
驗
明
白

顯
示
。
」
@
國
家
，
在
它
與
其
他
國
家
的
關
係
中
，
乃
是
居
於
個
體
的
地
位
，
撇
開
社
會
契
約
和
產
生
契
約
的

有
組
織
的
社
會
而
被
考
慮
。
史
賓
諾
莎
訴
諸
經
驗
以
肯
定
他
的
理
論
，
並
且
為
了
認
知
他
的
理
論
在
歷
史
事
實

中
的
表
現
，
我
們
只
須
反
省
近
代
有
關
需
要
國
際
榨
威
的
討
論
即
可
。

西洋哲學史

五姑
不
論
史
賓
諾
莎
對
於
權
力
的
強
調
，
他
的
理
想
，
如
我
們
所
了
解
，
乃
是
理
性
的
生
活
。
他
相
信
，
一

個
理
性
組
織
的
社
會
之
主
要
特
徵
之
一
，
就
是
宗
教
的
寬
容
。
就
像
霍
布
士
一
樣
，
他
想
到
宗
教
戰
爭
和
分
裂

就
感
到
害
怕
，
但
是
他
所
有
的
補
敦
的
理
念
卻
與
霍
布
士
的
不
同
。
因
為
霍
布
士
認
為
，
唯
一
的
救
治
之
道
在

於
把
宗
教
隸
屬
於
民
權
之
下
，
帥
，
樹
立
一
徹
底
的
國
家
萬
能
論
包
B
E
g
-
m
g
)，
史
賓
諾
莎
在
宗
教
信

仰
上
則
強
調
寬
容
。
這
個
態
度
乃
自
然
地
跟
隨
他
的
哲
學
原
理
而
來
。
因
為
他
在
哲
學
語
言
和
神
學
語
言
之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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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了
一
番
明
確
的
分
別
。
神
學
語
言
的
功
能
不
是
提
供
科
學
認
知
，
而
是
強
迫
人
們
採
取
某
種
行
為
途
徑
。
所

以
，
如
果
某
一
組
宗
教
信
仰
自
然
導
致
之
行
為
途
徑
無
損
於
社
會
的
利
益
，
那
麼
在
這
組
宗
教
信
仰
中
尋
求
拯

救
的
人
，
也
應
該
得
到
完
全
的
自
由
。
說
到
在
荷
蘭
所
草
的
宗
教
自
由
，
他
說
，
他
希
望
證
明
「
這
種
自
由
不

僅
保
證
無
礙
大
眾
的
安
寧
，
而
且
沒
有
這
種
自
由
，
對
國
家
的
忠
誠
將
不
得
光
大
，
大
眾
的
安
寧
亦
不
得
保

障
」
。
@
他
作
結
論
道
，
「
每
一
個
人
應
該
為
自
己
自
由
選
擇
他
的
信
仰
的
基
礎
，
而
且
這
一
信
仰
應
該
只
由

它
的
結
果
來
判
斷
」
。
@

在
個
人
判
斷
之
上
，
感
受
與
信
仰
是
不
為
任
何
社
會
契
約
所
疏
離
的
東
西
。
每
一
個
人
「
基
於
絕
不
失
殼

的
自
然
權
利
，
乃
是
他
自
己
的
思
想
的
主
宰
」
，
他
「
不
可
能
只
根
接
至
上
的
權
力
之
指
令
被
迫
去
說
話
，
而

不
造
成
嚴
重
有
害
的
結
果
」
。
@
的
確
，
史
賓
諾
莎
說
，
「
政
府
的
真
正
目
標
，
是
自
由
」
。
因
為
「
政
府
的

目
標
不
是
把
人
從
理
性
的
存
有
者
改
變
為
獸
類
或
傀
儡
'
而
是
在
於
使
他
們
能
安
全
地
發
展
身
心
，
並
自
由
地

發
揮
理
性
」
。
@
所
以
，
寬
容
，
應
該
不
限
於
宗
教
的
範
圈
。
如
果
有
人
批
評
君
主
，
但
不
是
出
於
私
欲
而
製

造
混
亂
或
鼓
舞
爐
動
，
而
是
出
自
理
性
的
堅
信
，
他
應
該
被
允
許
自
由
地
說
出
他
心
中
的
話
。
關
心
大
眾
福
利

社
會
，
己
給
自
由
言
論
設
定
眼
制
;
純
粹
攪
和
，
刺
激
叛
變
成
背
叛
法
律
，
以
及
妨
礙
安
寧
，
都
不
能
合
理
地

得
到
允
許
。
但
是
理
性
的
討
論
和
批
評
，
利
多
於
弊
。
如
果
要
樹
碎
自
由
並
籍
制
思
想
與
言
論
，
則
會
造
成
重

大
的
弊
害
。
鎮
壓
一
切
思
想
的
自
由
是
不
可
能
的
;
如
果
言
論
的
自
由
被
鎮
壓
了
，
結
果
愚
蠢
、
諂
媚
、
虛

偽
、
魯
莽
應
運
而
生
。
而
且
，
「
在
科
學
上
和
自
由
藝
術
上
之
進
步
，
自
由
是
絕
對
必
需
的
」
o
@
這
個
自
由

在
民
主
政
治
中
乃
獲
得
最
佳
保
障
，
「
統
治
之
最
自
然
的
形
式
」
，
其
中
「
每
一
個
人
的
行
為
皆
屈
居
權
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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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
制
之
下
，
但
不
包
括
他
的
判
斷
與
理
性
」
。
@

這
也
顯
示
了
史
賓
諾
莎
政
治
理
論
的
另
一
面
。
因
為
過
分
集
中
在
那
些
他
的
理
論
與
霍
布
士
相
同
之
處
，

容
易
于
人
錯
誤
的
印
象

.• 

趨
於
掩
沒
了
他
的
理
想
是
理
性
的
生
活
，
以
及
他
並
不
為
權
力
自
身
而
讀
美
權
力
，

即
使
他
堅
信
權
力
不
僅
在
政
治
生
活
中
扮
演
極
重
要
的
角
色
，
而
且
基
於
形
上
學
與
心
理
學
的
理
由
也
必
然
如

此
。
而
且
，
雖
然
史
賓
諾
莎
自
己
顯
然
並
不
相
信
神
對
於
可
描
述
真
理
之
獻
示
，
所
以
他
的
前
提
異
於
相
信
這

種
敵
示
之
人
的
前
提
，
但
是
他
所
討
論
的
問
題
畢
竟
是
一
個
真
實
的
問
題
。
一
方
面
，
信
仰
無
論
如
何
是
不
可
強

迫
的
東
西
;
施
加
壓
力
必
導
致
惡
劣
的
結
果
。
另
一
方
面
，
完
全
的
無
限
制
的
寬
容
，
如
史
賓
諾
莎
所
了
解
的
，

乃
是
不
實
際
的
。
譬
如
，
沒
有
一
個
政
府
能
允
許
刺
激
政
治
謀
殺
，
或
不
阻
丘
會
直
接
導
致
犯
罪
的
信
仰
之
宣

傳
。
對
於
史
賓
諾
莎
，
正
如
對
於
後
一
時
代
的
思
想
家
一
般
，
問
題
是
將
最
大
可
能
的
自
由
與
公
益
結
合
。
要
想

就
寬
容
立
明
顯
限
制
獲
得
一
致
的
同
意
，
實
不
必
過
於
期
望
;
無
論
如
何
這
個
問
題
幾
乎
不
能
無
需
考
慮
歷
史

情
況
就
予
以
先
驗
地
解
決
。
舉
個
非
常
明
顯
的
例
子
來
說
，
所
有
理
性
的
人
都
會
同
意
在
戰
時
和
團
家
危
機
之

時
，
自
由
必
領
受
到
在
其
他
時
候
不
會
有
的
限
制
。
但
是
，
政
府
應
該
培
養
而
不
是
摧
毀
自
由
，
同
時
為
了
真

正
的
文
化
發
展
，
自
由
是
必
要
的
，
這
些
三
般
的
原
則
在
現
在
就
如
在
史
賓
諾
莎
提
出
它
們
之
時
一
樣
有
殼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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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賓
諾
莎
在
死
後
的
好
一
段
時
問
內
，
被
稱
為
「
無
神
論
者
」
，
而
且
任
何
注
意
到
他
的
理
論
的
人
，
幾

乎
都
是
在
攻
擊
他
。
當
然
，
主
要
的
理
由
，
他
之
被
稱
為
無
神
論
者
是
由
於
他
認
為
上
帝
與
自
然
同
一
。
無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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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的
指
控
曾
經
憤
怒
地
為
許
多
史
賓
諾
莎
的
近
代
崇
拜
者
所
駁
斥
，
但
是
問
題
並
不
能
這
麼
簡
單
就
擺
平
;
當

然
也
不
會
因
任
何
一
方
激
動
的
言
語
而
了
結
。
以
理
性
的
方
式
解
決
這
個
問
題
的
唯
一
適
當
途
徑
，
是
決
定
附

加
在
「
上
帝
」
這
辭
之
意
義
，
然
後
決
定
史
賓
諾
莎
到
底
是
否
認
還
是
不
否
認
一
般
所
了
解
之
上
帝
的
存
在
。

但
是
甚
至
這
個
程
序
，
在
事
實
上
並
不
如
乍
看
之
下
那
麼
容
易
遵
循
。
它
可
能
被
合
理
地
論
證
為
，
如
果
「
上

帝
」
這
辭
是
基
於
猶
太
教
及
基
督
宗
教
的
意
義
而
被
理
解
，
意
指
一
個
超
越
自
然
的
位
格
存
有
，
那
麼
「
無
神

論
」
的
指
控
是
對
的
。
因
為
，
史
賓
諾
莎
確
實
否
認
超
越
自
然
之
上
的
位
格
存
有
的
存
在
。
因
此
當
路
德
教
派

傳
記
作
者
，
科
雷
魯
斯
Q
忌
泛
的
已
達
2
)
，
在
他
的
「
史
賓
諾
莎
的
一
生
」
(
巳
呵
。
。
『
胃
口

o
e
E
a
o
S
E
O
N
m
)

中
說
，
這
位
哲
學
家
「
自
由
使
用
『
上
帝
』
一
辭
，
用
法
上
的
意
義
非
任
何
基
督
徒
所
曾
了
解
」
，
因
此
聲
稱

史
賓
諾
莎
的
學
說
是
無
神
論
，
顯
然
為
真
，
如
果
我
們
了
解
「
無
神
論
」
意
指
否
定
基
督
徒
所
了
解
的
意
義
的

上
帝
存
在
。
但
是
，
史
賓
諾
莎
也
許
會
回
答
說
，
他
定
義
上
帝
為
絕
對
無
限
的
存
右
，
而
基
督
徒
也
了
解
「
上

帝
」
指
的
是
無
眠
的
存
有
，
雖
然
他
並
不
了
解
這
個
定
義
在
他
的
見
解
中
之
涵
蘊
。
他
也
許
會
說
，
他
觀
上
帝

與
自
然
同
一
，
不
是
無
神
論
的
說
法
，
而
是
基
於
「
上
帝
」
一
辭
的
意
義
的
真
正
了
解
，
如
果
「
上
帝
」
被
定

義
為
絕
對
無
眠
的
存
有
。
然
而
，
無
論
是
不
是
哲
學
家
，
事
實
仍
在
於
基
督
徒
乃
肯
定
上
帝
的
超
越
性
，
而
不

是
認
定
上
帝
與
自
然
同
一
;
而
且
如
果
「
上
帝
」
一
辭
在
所
有
基
督
徒
所
了
解
的
意
義
下
被
了
解
，
無
論
他
們

是
否
為
哲
學
家
，
都
能
說
史
賓
諾
莎
是
一
個
「
無
神
論
者
」
，
因
為
他
否
認
如
他
們
所
理
解
的
上
帝
之
存
在
。

經
過
比
→
解
釋
，
那
麼
再
要
理
解
無
神
論
的
指
控
為
什
麼
會
引
起
憤
怒
，
著
實
很
困
難
。
許
多
作
家
會
因
這
項

指
控
而
勃
然
大
怒
。
→
方
面
可
能
是
考
慮
到
泛
用
渾
名
於
這
項
指
控
，
另
外
就
是
抗
議
「
上
帝
」
一
辭
在
用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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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僅
僅
限
於
基
督
宗
教
的
意
義
。

但
是
批
評
並
輕
視
史
賓
諾
莎
的
，
並
不
只
眼
於
神
學
家
。
貝
爾
(
因
為
之
為
)
在
他
的
「
辭
典
」
(
盟
的
泣
。
口
自
己

中
，
不
僅
認
為
他
是
一
個
無
神
論
者
，
而
且
判
定
他
的
哲
學
是
荒
謬
的
。
狄
德
洛
(
U
E
O
B
H
)
在
「
百
科
全

書
」
(
開
口
。
可
已
。

3

皂
白
)
中
，
論
及
史
賓
諾
莎
之
處
，
多
少
也
探
相
同
的
論
調
。
的
確
，
法
國
敵
蒙
時
代
的
哲

學
家
，
一
位
地
尊
敬
史
賓
諾
莎
是
一
個
人
，
並
且
都
樂
於
呈
述
一
個
有
德
的
但
非
正
統
的
思
想
家
，
但
是
並
不

把
他
們
的
尊
敬
延
及
他
的
哲
學
。
他
們
說
其
為
曖
昧
的
詭
辯
，
而
且
是
幾
何
學
名
辭
與
形
上
學
詞
語
公
式
的
混

合
。
休
說
說
，
「
史
賓
諾
莎
無
神
論
之
基
本
原
理
」
在
於
他
的
一
元
論
，
而
且
他
稱
此
為
「
可
惜
的
假
說
」

@
但
是
當
他
談
到
以
下
的
論
斷
l
|

「
一
個
會
思
想
的
實
體
之
非
物
質
性
、
單
純
性
和
不
可
分
性
的
學
說
，
是

真
正
的
無
神
論
，
將
用
以
證
成
一
切
使
史
賓
諾
莎
如
此
惡
名
昭
彰
的
那
些
感
想
」
，
我
們
會
對
休
護
之
憎
惡
史

賓
諾
莎
的
「
假
說
」
有
一
懷
疑
。
但
是
，
顯
然
他
認
為
，
笛
卡
兒
之
非
物
質
的
會
思
想
的
實
體
學
說
與
史
賓
諾

莎
之
唯
一
實
體
的
理
論
，
都
是
不
可
理
解
的
。

一
方
面
受
神
學
家
，
另
一
方
面
則
受
哲
學
家
攻
擊
，
史
賓
諾
莎
的
哲
學
幾
乎
不
值
得
認
真
考
慮
。
但
是
，

隨
著
時
間
過
去
，
見
解
終
於
有
了
轉
變
。
一
七
八
0
年
萊
辛
字
O
M
M戶
口
已
在
他
與
耶
可
比
C
R
S
C
著
名
的

對
話
中
，
表
示
他
對
史
賓
諾
莎
的
欣
賞
和
無
限
的
感
謝
。
赫
德
(
因

O
H
已
O
H
)也
感
謝
史
賓
諾
莎
，
諾
伐
利
斯

(
肖
遠h
H
N
2
)
則
在
常
用
的
語
句
中
稱
他
為
「
陶
醉
於
上
帝
的
人
」
。
海
涅
(
同
忌
器
)
熱
情
地
寫
著
史
賓
諾

莎
，
哥
德
談
論
這
位
猶
太
教
哲
學
家
對
他
的
影
響
，
「
倫
理
學
」
帶
給
他
的
靈
魂
溫
煦
而
認
命
，
以
及
展
開
了

實
在
界
之
廣
泛
的
與
無
所
關
心
的
靚
野
。
德
國
浪
漫
主
義
者
(
我
並
不
認
為
哥
德
能
被
適
當
地
稱
為
「
浪
漫
主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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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者
」
，
雖
然
他
能
表
述
浪
漫
主
義
)
乃
發
現
或
認
為
，
他
們
在
史
賓
諾
莎
身
上
找
到
一
個
性
質
相
近
的
靈

魂
。
對
他
們
而
言
，
以
他
們
對
於
整
體
的
感
受
和
他
們
之
傾
向
於
詩
的
和
準
密
契
主
義
的
自
然
觀
，
史
賓
諾
莎

乃
是
「
泛
神
論
者
」
，
不
把
上
帝
放
在
遙
遠
的
超
越
處
，
而
是
在
自
然
中
君
出
上
帝
的
顯
現
或
內
在
的
展
現
。

德
國
哲
學
家
如
謝
林
和
黑
格
爾
，
浪
漫
主
義
運
動
的
哲
學
家
，
則
把
史
賓
諾
莎
哲
學
引
入
歐
洲
哲
學
的
主
流
。

對
於
黑
格
爾
而
言
，
史
賓
諾
莎
的
系
統
在
歐
洲
思
想
的
發
展
上
是
一
不
可
缺
少
的
重
要
階
段
;
史
賓
諾
莎
以
上

帝
為
實
體
的
這
一
觀
念
，
是
不
移
恰
當
的
，
因
為
上
帝
必
須
被
觀
為
精
神
。
但
是
無
神
論
的
指
控
卻
是
無
稽

的
。
黑
格
爾
說
，
「
史
賓
諾
莎
思
想
，
實
際
上
只
適
合
或
最
好
被
稱
為
無
實
在
世
界
論
(
』
惡
的
章
含
蓄
)
，
因

為
根
攘
他
的
學
說
，
實
在
界
和
永
恆
並
不
歸
屬
於
這
個
世
界
、
有
眼
的
存
在
、
宇
宙
，
而
是
只
就
上
帝
之
為
實

體
而
說
的
。
」
@
在
英
國
，
科
雷
瑞
基
(
們
。
戶
。
且
身
0
)
熱
情
地
撰
述
有
關
史
賓
諾
莎
，
雪
萊
(
白
宮
口
。
可
)
則

著
手
翻
譯
「
神
學
政
治
學
論
集
」
。

當
他
被
早
先
的
批
評
家
視
為
無
神
論
者
，
被
浪
漫
主
義
者
視
為
泛
神
論
者
之
時
，
一
些
近
代
的
作
家
的
傾

向
則
顯
現
史
賓
諾
莎
為
一
完
全
科
學
的
世
界
觀
之
思
辨
的
先
驅
。
因
為
他
作
了
一
個
持
續
的
意
圖
，
始
終
要
給

事
件
作
一
自
然
主
義
的
解
釋
，
而
不
求
助
於
超
自
然
的
、
超
越
的
或
目
的
因
的
解
釋
。
那
些
強
調
史
賓
諾
莎
之

這
一
方
面
思
想
的
人
，
並
沒
有
忘
記
他
是
一
位
形
上
學
家
，
他
的
目
標
在
於
給
世
界
作
一
「
終
極
的
」
解
釋
。

但
是
他
們
認
為
，
他
的
自
然
理
念
!
|
自
然
為
一
﹒
有
機
的
宇
宙
，
能
移
不
預
設
任
何
自
然
之
外
的
東
西
而
予
理

解
，
能
被
認
為
是
一
廣
泛
的
思
辨
計
畫
供
科
學
研
究
，
雖
然
科
學
研
究
所
需
的
方
法
，
不
是
史
賓
諾
莎
用
於
他

的
哲
學
之
中
的
方
法
。
所
以
，
對
他
們
而
言
，
史
賓
諾
莎
的
中
心
理
念
是
自
然
的
理
念
|
|
為
一
能
于
科
學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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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之
系
統
。
黑
格
爾
主
義
者
對
史
賓
諾
莎
的
解
釋
側
重
於
一
端
，
我
們
也
許
能
說
「
無
神
論
的
」
解
釋
又
出

現
在
領
導
的
立
場
，
如
果
吾
人
記
得
，
如
果
這
些
作
者
用
「
無
神
論
」
一
詞
在
這
一
點
，
上
，
那
麼
就
他
們
而

言
，
它
將
不
會
有
浮
泛
的
弦
外
之
音
，
有
如
史
賓
諾
莎
之
早
期
的
神
學
批
評
家
之
所
為
。

要
明
確
地
指
出
在
這
些
路
向
的
解
釋
中
，
它
們
各
有
幾
分
真
實
，
實
在
極
為
困
難
。
把
浪
漫
主
義
運
動
的

精
神
和
氛
圍
當
成
史
賓
諾
莎
的
思
想
當
然
是
不
對
的
，
如
果
我
們
必
鑽
在
浪
漫
主
義
的
和
自
然
主
義
的
解
釋
之

間
作
一
選
擇
，
當
然
我
們
還
是
比
較
會
選
擇
後
者
。
但
是
，
雖
然
史
賓
諾
莎
的
思
想
似
乎
遠
離
了
它
的
猶
太
敬

根
源
，
而
往
自
然
主
義
的
一
元
論
方
面
發
展
，
但
是
他
對
無
限
的
神
性
、
神
的
未
知
屬
性
等
主
張
，
暗
示
他
的

思
想
之
宗
教
的
根
源
，
絕
不
為
它
的
後
期
發
展
所
隱
晦
。
而
且
，
我
們
必
頸
記
得
，
史
賓
諾
莎
並
不
只
對
追
溯

因
果
關
連
和
展
現
原
因
之
為
一
自
我
封
閉
系
統
的
無
眼
系
列
感
興
趣
。
他
的
主
要
著
作
並
不
是
以
「
倫
理
學
」

名
之
而
別
無
特
殊
意
義
:
他
對
心
智
之
真
正
寧
靜
的
獲
得
和
心
智
之
免
於
激
情
的
奴
役
感
興
趣
。
在
「
悟
性
改

正
論
」
開
始
的
著
名
章
節
中
，
他
提
及
他
對
財
富
、
名
譽
和
快
樂
之
虛
榮
與
輕
薄
的
經
驗
，
也
提
到
對
於
至
高

幸
福
與
至
善
之
追
求
。
因
為
「
朝
向
永
恆
、
無
限
之
事
物
的
摯
愛
，
使
心
智
獲
得
快
樂
的
滋
潤
，
並
免
除
一

切
痛
苦
;
所
以
它
非
常
值
得
我
們
想
望
並
以
全
力
去
追
求
」
c
@
再
說
，
「
我
希
望
引
導
一
切
科
學
至
一
個
方

向
，
或
一
個
目
標
，
郎
，
達
致
最
大
可
能
的
人
的
成
全
.• 

因
此
一
切
科
學
若
不
提
倡
這
種
努
力
，
則
必
須
被
視

為
無
用
而
拋
棄
;
一
言
以
蔽
之
，
我
們
的
一
切
努
力
和
思
維
必
領
導
向
這
個
唯
一
的
目
的
。
」
@
在
他
來
給
范

布
林
白

(
4、h
s
h
N
H
S
P
R
h
b
)

的
信
中
，
他
說
:
「
同
時
我
了
解
(
這
點
認
識
使
我
得
到
最
大
的
滿
足
和
心

智
的
寧
靜
)
，
一
切
事
物
是
因
為
一
位
至
上
完
美
的
存
者
之
大
能
和
不
能
說
拒
的
旨
意
而
發
生
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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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是
我
們
別
讓
諸
如
「
對
上
帝
之
叡
智
的
愛
」
等
術
語
所
誤
導
，
而
把
史
賓
諾
莎
解
釋
成
好
像
他
是
一
位

像
艾
克
哈
特
(
阿
忠
言
之
)
一
類
的
宗
教
密
契
主
義
者
。
的
確
，
在
解
釋
史
賓
諾
莎
時
，
最
重
要
的
是
記
住
語

詞
和
術
詞
必
鎮
依
他
的
定
義
而
不
是
依
「
日
常
語
言
」
中
的
意
義
來
了
解
。
在
史
賓
諾
莎
哲
學
中
，
用
語
乃
被

賦
予
專
技
性
的
意
義
，
而
此
意
義
往
往
不
同
於
我
們
自
然
地
與
自
發
地
會
附
加
給
它
們
的
意
義
。
只
有
當
我
們

一
一
冉
忽
視
史
賓
諾
莎
對
「
上
帝
」
與
「
愛
」
之
類
語
詞
的
定
義
，
並
且
無
親
於
他
的
整
個
體
系
對
這
些
語
詞
的

說
間
，
然
後
我
們
才
會
冒
失
地
認
為
他
的
哲
學
是
一
套
有
關
宗
教
密
契
主
義
的
哲
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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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五
章

萊
布
尼
茲
~ 

-
\._,) 

西洋哲學史

生
平
|
|
「
論
結
合
術
」
典
和
站
的
觀
念
!
!
著
作
|
|
茉
布
尼
拉
思
想
的
本
同
詮
譯

--萊
布
尼
茲
(
G
O
H
R
H
門o
a
君
臣
旦

B
E

古
巴

N
)
，
一
六
四
六
年
生
於
萊
比
錫
(
戶
o
f
N
{
∞
)
，
他
的
父
親
是

萊
比
錫
大
學
的
道
德
哲
學
教
授
。
萊
布
尼
茲
是
個
早
熟
的
孩
字
，
自
幼
郎
研
習
希
臘
哲
學
和
士
林
哲
學
。
他
自

稱
，
十
三
歲
己
能
讀
蘇
亞
雷

(
m
g
g
N
)的
著
作
，
並
且
請
來
就
像
常
人
讀
言
情
小
說
那
般
自
然
順
暢
。
十
五

歲
進
入
大
學
唸
書
，
並
且
拜
在
多
瑪
修
期
三
位
置
自
斗

Z
E
S
E

∞
)
門
下
。
他
結
識
了
與
他
同
時
代
的
一
些
思

想
家
，
諸
如
培
根

S
R
O
S

、
霍
布
士
(
盟
各
宮
的
)
、
加
森
地
(
白
白
的
的
。
且
一
)
、
笛
卡
兒
(
口

2
2
2
0

名
、

克
，
卜ι勒
(
只
S
Z
C
和
伽
利
略
(
口
已
口8
)

，
在
他
們
之
中
他
找
到
「
較
好
哲
學
」
的
範
例
。
根
據
他
的
回

憶
，
他
獨
自
散
步
的
時
候
，
內
心
常
有
激
烈
的
爭
論
，
到
底
是
要
推
持
亞
且
斯
多
德
主
義
者
之
「
質
位
形
式
」

(
2
σ∞S
E
E
-
2

月
目
前
)
與
「
目
的
因
」
(
2
5
凹
的
自
己

m
2
)
的
理
論
，
還
是
要
探
取
機
械
論
(
目
。
皂
白
白
凹
的
日
)

的
說
法
，
雖
然
他
後
來
嘗
試
以
新
的
觀
念
去
結
合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者
的
成
分
，
但
機
械
論
仍
估
了
優
勢
。
的



確
，
他
早
期
對
亞
里
斯
多
德
和
土
林

哲
學
的
研
究
，
明
顯
地
影
響
了
往
後

的
著
作
;
而
且
在
先
康
德
的
近
代
時

期
中
，
萊
布
尼
茲
可
能
是
所
有
居
於

萊布尼茲(一〉

領
導
地
位
的
哲
學
家
中
，
對
於
士
林

哲
學
的
知
識
鑽
研
最
廣
泛
的
人
。
當

然
，
他
對
土
林
哲
學
的
認
識
遠
比
史

賓
諾
莎
高
明
。
他
論
述
個
體
化
(

古
已
玄
E
E
Z

口
)
原
理
的
學
士
論
文

(
一
六
六
一
二
)
，
雖
然
偏
向
唯
名
論

路
線
，
但
寫
作
上
仍
深
受
士
林
哲
學

的
影
響
。

、、:; 
" 

萊布尼茲 (Leibniz) 與普魯士女王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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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六
六
三
年
他
進
入
耶
拿
(

徊
。5
)
學
蹺
，
在
懷
格
爾
(
即
宮
芷
若

a
m巴
)
的
指
導
下
攻
讀
數
學
。
繼
叉
埋
首
於
法
理
學
的
研
究
，
並
在

一
六
六
七
年
取
得
阿
爾
特
多
夫
(
K
E
R
σ
大
學
法
學
博
士
學
位
。
然
而
，
他
卻
婉
拒
了
阿
爾
特
多
夫
大
學

的
約
聘
，
誠
如
萊
氏
所
言
，
因
他
有
大
異
於
此
的
理
想
。
接
受
了
馬
因
茲
侯
爵
包
古
巴
巴
巴
巴
巴
D
N
)法
庭

的
職
位
，
一
六
七
二
年
受
命
往
巴
黎
執
行
外
交
任
務
，
並
在
那
見
結
識
了
馬
勒
布
朗
雪
(
宮
巴
巴
E
S
F
0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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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
爾
諾
(
〉
門
口
。
己
已
)
等
人
。
一
六
七
三
年
，
他
訪
問
英
國
，
會
唔
了
控
以
耳
(
切
。
1
0
)和
奧
爾
登
柏
格
(

2

母
早
已
品
)
。
之
後
，
他
待
在
巴
黎
，
一
直
到
二
A
七
六
年
，
在
此
的
最
後
一
年
，
由
於
他
發
明
了
微
積

分
，
而
使
這
一
年
最
值
得
紀
念
了
。
雖
然
萊
布
尼
茲
並
不
知
道
，
牛
頓
早
已
撰
寫
過
相
同
題
材
的
事
實
;
只
因

牛
頓
三
但
延
到
一
六
八
七
年
才
發
表
他
的
研
究
成
果
，
然
而
萊
布
尼
茲
則
在
一
六
λ
四
年
就
發
表
了
。
所
以
也

就
引
發
了
到
底
誰
先
發
現
的
無
謂
爭
論
。

在
返
回
德
國
途
中
，
萊
布
尼
茲
拜
訪
了
史
賓
諾
莎
。
他
和
史
氏
早
已
有
書
信
往
來
，
並
對
後
者
的
哲
學
也

看
極
大
興
趣
。
萊
氏
和
史
氏
之
間
的
真
正
關
係
並
不
十
分
清
楚
，
萊
氏
接
二
連
三
地
批
評
史
氏
的
理
論
，
並
且
在

他
研
究
過
史
氏
身
後
發
表
的
著
作
之
後
，
力
圖
星
示
史
氏
學
說
為
笛
卡
見
主
義
的
邏
輯
結
果
，
以
折
衷
笛
卡
兒

哲
學
。
因
為
萊
氏
認
為
笛
卡
兒
哲
學
會
藉
由
史
賓
諾
莎
哲
學
而
導
向
無
神
論
，
另
一
方
面
，
萊
民
對
理
智
事
務
的

海
於
求
知
，
使
他
對
史
賓
諾
莎
的
學
說
產
生
極
大
興
趣
，
即
使
他
並
沒
有
深
入
研
究
，
但
卻
發
現
它
很
有
敢
發

性
。
再
者
，
由
於
萊
氏
的
外
交
官
性
格
，
有
人
認
為
他
對
史
賓
諾
莎
的
強
烈
批
駁
，
其
實
有
一
部
分
是
因
為
他

想
要
維
護
正
統
的
聲
望
而
激
發
的
。
然
而
，
雖
然
萊
氏
是
一
外
交
官
、
朝
臣
、
社
會
名
流
，
而
史
賓
諾
莎
不
是
，

雖
然
他
也
有
意
借
此
教
誨
他
形
形
色
色
的
支
持
者
與
小
有
聲
名
的
舊
雨
新
知
，
但
個
人
以
為
，
我
們
並
沒
有
確

實
的
理
由
相
信
，
他
之
反
對
史
賓
諾
莎
哲
學
是
言
不
由
衷
的
。
他
開
始
研
究
史
賓
諾
莎
之
時
，
便
已
擁
有
自
己
哲

學
中
的
一
些
主
要
觀
念
，
雖
然
他
們
二
人
個
別
的
哲
學
之
間
具
有
某
些
相
近
性
，
以
致
激
起
萊
氏
的
興
趣
，
而

這
或
許
也
是
他
急
切
要
公
開
地
與
史
實
諾
莎
區
別
開
來
的
原
因
。
他
們
個
人
立
場
的
差
異
，
卻
是
相
當
大
的
。

由
於
萊
氏
和
漢
諾
威
王
族
(
目
。
口
的
。
乳
白
宮

O
S

門
)
有
所
交
往
，
於
是
他
參
與
了
布
倫
石
維
克
(

西洋哲學史



萊布尼茲(一〉

胃
口
口
Z
Z
R
)宗
族
史
的
編
鑫
工
作
。
他
的
興
趣
與
活
動
是
多
方
面
的
。
一
六
八
二
年
，
他
在
萊
比
錫
創
辦
法

律
學
校
(
〉
E
m
o
z
e
s
E
B
)
，
並
於
一
七
0
0
年
擔
任
柏
林
科
學
學
會
的
首
任
會
長
，
該
學
會
後
來
改
制

為
普
魯
士
學
院
(
早
已
叩
門
呂
〉g
已
。
自
己
。
除
了
熱
心
於
創
辦
學
術
團
體
之
外
，
他
還
致
力
於
解
決
基
督
信

仰
統
一
的
問
題
。
首
先
他
致
力
於
找
出
天
主
教
和
新
教
之
間
的
共
同
基
礎
。
後
來
，
他
體
會
到
困
難
遠
非
始
料

所
及
，
乃
嘗
試
為
喀
爾
文
教
派
和
路
德
教
派
的
重
新
統
一
舖
路
9

然
而
並
未
成
功
。
他
的
另
一
個
構
想
就
是
基

督
宗
教
國
家
國
際
聯
盟
，
締
造
頡
似
歐
洲
聯
盟
的
計
劃
;
法
王
路
易
十
四
對
他
的
提
議
不
感
興
趣
，
他
乃
於
一

七
一
一
年
把
目
標
轉
向
俄
皇
彼
得
大
帝
，
他
大
力
促
成
彼
得
大
帝
和
法
王
結
盟
。
但
是
這
個
說
服
基
督
宗
教
君

王
盡
釋
嫌
怨
，
揖
手
結
盟
以
對
抗
非
基
督
宗
教
世
界
的
計
畫
，
已
如
他
試
圖
使
基
督
宗
敢
各
派
歸
於
統
一
的
構

想
一
樣
胎
死
腹
中
。
此
外
，
還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當
時
關
於
遠
東
的
種
種
訊
息
逐
漸
傳
入
歐
洲
，
萊
民
對
這
方

面
也
相
當
關
切
，
他
熱
心
地
為
那
些
在
中
國
傳
教
的
耶
穌
會
士
所
遭
遇
到
的
儀
節
爭
執
大
力
辯
護
。

萊
民
是
他
那
個
時
代
中
，
最
著
名
的
人
物
之
一
，
並
得
到
許
多
傑
出
人
士
的
讚
賞
。
但
在
他
垂
暮
之
年
卻

飽
受
冷
落
之
苦
，
一
七
一
四
年
，
漢
諾
威
侯
爵

(
E
R
H早已
出
呂
。

S

凸
登
基
而
為
英
王
喬
治
一
世
時
，

並
沒
有
拙
選
萊
氏
隨
他
到
倫
敦
。
萊
氏
一
七
一
六
年
辭
世
，
默
默
以
絡
，
連
他
一
手
在
柏
林
創
辦
的
學
院
也
不

聞
不
問
，
唯
一
表
揚
萊
民
身
後
聲
名
的
學
術
團
體
，
僅
立
法
國
學
民
而
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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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將
萊
布
尼
茲
當
成
哲
學
家
看
待
，
仍
頑
以
這
個
多
采
多
姿
的
活
動
和
興
趣
廣
泛
的
背
景
為
襯
托
。
他



的
「
布
倫
石
維
克
家
族
史
」
是
卓
越
而
獨
樹
一
格
的
著
作
。
一
六
九
二
年
擬
好
該
書
的
寫
作
計
劃
'
時
斷
時
續

地
寫
著
，
直
到
辭
世
為
丘
，
仍
未
完
成
，
而
且
一
直
延
到
一
八
四
三
i

四
五
年
間
才
出
版
。
不
過
，
我
們
瀏
覽

萊
氏
的
著
作
，
就
可
若
出
他
的
著
作
和
他
熟
哀
於
創
辦
學
衛
團
妞
，
聯
合
基
督
宗
教
各
派
及
推
動
基
督
宗
數
國

家
聯
盟
之
間
，
有
非
常
密
切
的
關
聯
。

為
了
把
揖
這
個
關
聯
，
我
們
必
鎮
認
靖
宇
宙
和
諧
觀
念
在
萊
氏
的
思
想
中
所
佑
的
地
位
。
宇
宙
之
為
一
和

諧
的
體
系
，
其
中
同
時
具
有
單
一
性
和
多
樣
性
，
各
部
分
之
間
也
同
時
有
著
對
等
性
與
差
異
性
，
已
經
變
成
一

個
主
導
的
觀
念
，
也
或
許
是
早
期
萊
氏
的
主
導
觀
念
。
譬
如
，
一
六
六
九
年
在
萊
氏
寫
給
多
瑪
修
斯
可

F
O
B


S
E
m
)的
一
封
信
中
(
當
時
萊
氏
二
十
三
歲
)
，
他
提
到•• 

「
自
然
不
做
無
謂
之
事
」
和
「
萬
物
皆
求
能
免
於

毀
誡
」
等
諺
語
之
後
，
按
著
評
論
道
.• 

「
然
而
，
由
於
自
然
中
實
在
沒
有
所
謂
的
智
慧
或
欲
望
，
完
美
的
秩
序

自
是
因
為
自
然
是
上
帝
的
時
鐘

(
F
R
o
-
o

∞
古
自
己
已
)
這
個
事
實
的
緣
故
。
」
@
同
樣
的
，
三
八
七
一
年
寫

給
魏
德
寇
普
夫
(
富
晶
宮
∞
建
立
兮
坪
。

1
)
的
信
中
，
萊
氏
肯
定
，
造
物
主
(
上
帝
)
意
欲
最
和
諧
的
事

物
。
宇
宙
之
為
普
遍
和
諧
的
觀
念
一
直
是
文
藝
復
興
時
代
哲
學
家
著
作
中
的
主
要
觀
念
，
如
古
薩
的
尼
古
拉
(

Z
岳
。
-
B
丘

(
U
Z
S
)
和
布
魯
諾

(
C
F
E
E
S
F
E。
)
，
而
且
早
被
克
k

卜
勒
和
畢
土
特
費
德
它
。

E
Z
S
H
H

盟
的
芯
片
叫
且
已
)
所
強
調
，
而
為
萊
氏
在
其
「
論
結
合
術
」
(
巳
O
R
Z
g
E
E
S
E

巳
志
一
書
中
大
為
讚
賞
地
提

及
。
後
來
他
叉
基
於
他
的
單
子
理
論
，
將
和
諧
觀
念
做
更
進
一
步
的
發
展
，
雖
然
如
此
，
但
是
早
在
「
單
于

論
」

(
Z
S
且
已
品
已
寫
就
之
前
，
他
就
已
經
有
了
這
些
觀
點
了
。

在
「
論
結
合
術
」
中
，
萊
氏
想
把
中
世
紀
方
濟
會
士
路
爾
(
同

3
2
o
E

第四卷 .346.西洋哲學史

戶
、c
-一
)
，
以
及
當
時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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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家



萊布尼茲(一〕

和
哲
學
家
的
著
作
中
所
提
出
的
方
法
加
以
發
展
。
他
首
先
研
究
把
握
雜
的
詞
項
分
解
成
簡
單
的
詞
項
。
「
分
析

步
驟
如
下

•• 

把
任
何
被
給
予
的
詞
項
分
解
成
它
的
形
式
構
成
部
分
，
即
是
讓
它
被
定
義
。
然
後
一
讓
這
些
部
分
分

解
成
它
們
自
己
的
部
分
，
或
者
，
對
第
一
個
定
義
的
詞
項
再
加
以
定
義
，
直
到
獲
致
簡
單
的
部
分
或
不
可
定
義

的
詞
項
」
。
@
一
這
些
單
純
的
或
不
能
再
被
定
義
的
詞
項
，
便
成
為
人
類
思
想
的
「
字
母
」
。
因
為
，
就
像
詞
、

語
是
由
字
母
所
拼
成
的
一
樣
，
命
題
也
可
看
成
是
單
純
的
或
不
能
再
被
定
義
的
詞
項
所
組
合
而
成
的
。
萊
氏
計

畫
要
抽
第
二
步
，
就
是
以
數
學
符
號
代
表
這
些
不
能
再
被
定
義
的
詞
項
。
如
果
，
我
們
可
以
找
到
「
結
合
」
這

些
符
號
的
正
確
途
徑
，
便
能
構
成
一
套
用
來
發
現
真
理
的
演
繹
邏
輯
，
這
一
套
邏
輯
不
僅
能
用
於
論
證
已
知
的

真
理
，
也
可
用
來
發
現
新
的
真
理
。

萊
氏
並
不
認
為
所
有
的
真
理
都
能
先
驗
地

(
9質
古
巴
〉
演
繹
出
來
;
如
偶
然
命
題

(
g
E
E
m
o
E宵
。
?

。
比
去
5
)
就
不
能
用
這
種
方
式
演
釋
。
譬
如•• 

「
奧
古
斯
都
(
〉
品
E
E
m
)是
羅
馬
皇
帝
」
或
「
基
督
生
於
伯

利
恆
(
切
E
E
O
F
O
B
)」是
研
究
歷
史
的
事
實
才
能
得
知
的
真
理
，
不
是
邏
輯
上
從
定
義
演
釋
出
來
的
真
理
。

而
且
除
了
這
種
特
殊
的
歷
史
陳
述
之
外
，
也
有
一
些
普
遍
命
題
，
其
真
理
是
由
觀
察
與
歸
納
法
，
而
不
是
由
演

繹
法
所
認
知
的
。
這
種
命
題
的
真
值
乃
「
取
決
於
事
物
的
存
在
，
而
不
是
以
其
本
質
為
依
攘
;
而
且
它
們
之
為

真
，
似
乎
是
出
於
偶
然
的
。
」
@
底
下
我
將
回
到
萊
民
區
別
偶
然
和
必
然
命
題
的
討
論
，
在
此
只
要
注
意
到
他

己
做
了
區
別
就
修
了
。
但
是
我
們
必
讀
了
解
，
他
所
說
的
具
本
質
肯
定
之
員
(
君
自
己
自
話
是
個
印
戶Do
g
g
E

P
旦
旦

m
B
H
)的
命
題
，
並
不
專
指
形
式
邏
輯
和
純
數
學
的
命
題
而
已
。
他
追
求
演
釋
和
科
學
邏
輯
的
理
想
當

然
主
要
是
受
到
數
學
的
影
響
所
致
，
同
時
期
其
他
理
性
主
義
哲
學
家
的
思
想
中
，
也
可
君
到
這
種
影
響
;
但

.347. 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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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
就
像
他
們
也
都
認
為
純
粹
邏
輯
和
數
學
之
外
的
領
域
，
也
同
樣
能
用
演
繹
法
發
展
出
具
有
真
值
的
命
題
系

統
。
大
體
上
，
他
已
先
提
出
了
後
來
符
號
邏
輯
的
主
要
觀
念
，
但
是
純
粹
邏
輯
和
數
學
系
統
的
發
展
只
是
他

全
部
計
畫
裹
的
一
個
切
由
而
已
。
他
認
為
，
演
繹
法
能
用
來
發
展
形
上
學
、
物
理
學
、
法
理
學
、
甚
至
神
學

的
主
要
觀
念
和
真
理
。
恰
當
的
數
學
符
號
系
統
的
發
現
將
可
以
提
供
一
套
普
通
語
言
;
即
一
套
普
遍
記
號
學

(
C
F
R
E
S
H
-

叩
門
戶
g
g

戶
〈O
門
串
戶
戶
的
)
，
而
藉
著
將
這
套
語
言
用
在
不
同
的
研
究
部
門
，
人
類
知
識
將
會
無
限
地
發

展
，
以
致
於
將
和
純
粹
數
學
中
的
情
況
一
樣
，
不
容
有
對
立
理
論
的
存
在
。

萊
氏
因
而
渴
望
能
有
一
套
普
遍
科
學
，
一
套
只
以
邏
輯
和
數
學
為
構
成
部
分
的
科
學
。
他
也
把
演
繹
法
的

有
教
範
圍
擴
展
到
形
式
邏
輯
和
純
數
學
的
界
限
之
外
，
這
主
要
是
因
為
他
確
信
宇
宙
是
一
個
和
諧
的
體
系
。
在

「
論
結
合
術
」
書
中
，
@
他
特
別
留
意
畢
士
特
費
德
討
論
一
切
存
有
物
之
間
的
基
本
關
連
的
學
說
。
邏
輯
或
數

學
的
演
繹
系
統
，
是
宇
宙
乃
一
體
系
這
個
普
遍
真
理
的
貢
例
或
樣
本
。
所
以
能
有
一
門
形
上
學
的
演
繹
科
學
，

即
一
門
探
討
存
有
的
科
學
。

萊
民
施
行
這
個
堂
皇
的
計
畫
7
實
際
上
預
設
了
將
接
雜
的
真
理
解
析
為
單
純
的
真
理
，
以
及
將
可
定
義
的

詞
項
解
折
成
不
能
再
被
定
義
的
詞
項
，
此
一
事
實
有
助
於
解
釋
為
什
麼
他
那
麼
熱
衷
於
創
辦
學
術
團
體
，
因
為

他
構
想
一
個
人
類
知
識
之
全
面
性
的
百
科
全
書
，
從
這
里
其
他
基
本
的
單
純
觀
念
可
被
引
申
出
來
，
他
希
望
這

工
作
將
因
得
力
於
學
術
團
體
與
學
隘
的
幫
忙
，
而
證
明
為
可
能
，
他
也
希
望
宗
教
團
體
，
特
別
是
耶
穌
會
士
9

在
這
預
期
的
百
科
全
書
之
構
成
中
能
提
供
協
助
。

萊
民
對
邏
輯
的
嚮
往
也
有
助
於
解
釋
他
對
基
督
宗
教
重
歸
統
一
所
持
的
態
度
。
因
為
他
認
為
，
應
該
可
以

西洋哲學史



證
明
，
演
繹
出
各
敦
法
都
能
同
意
的
一
些
基
本
命
題
是
可
能
的
。
而
事
實
上
，
他
從
未
真
正
想
要
去
完
成
這
個

計
畫
，
但
是
至
少
在
「
系
統
神
學
」

3
3
盲
目
戶
岳

O
O
Z阻
2
5
.

間
小
∞
。
)
一
書
中
，
他
的
確
努
力
找
一
尋
天
主

教
和
基
督
新
教
都
能
同
意
的
共
通
基
礎
。
當
然
，
他
之
於
和
諧
的
理
想
，
比
起
他
想
以
邏
輯
方
式
演
釋
出
基
督

信
仰
最
高
共
同
要
素
的
理
想
，
要
來
得
更
為
基
本
。

這
個
和
諧
的
理
想
，
顯
然
也
表
現
在
他
企
求
基
督
宗
教
國
家
君
王
闊
的
聯
盟
之
憧
憬
中
;
也
顯
現
在
他
對

哲
學
的
發
展
的
觀
點
中
。
哲
學
史
對
他
而
言
乃
是
一
、
永
恆
的
哲
學
。
一
個
思
想
家
也
許
會
過
度
強
調
實
在
界
或

真
理
的
某
一
面
，
而
他
的
後
糙
者
則
可
能
過
度
強
調
另
一
面
;
但
是
一
切
系
統
皆
有
其
真
理
在
。
他
認
為
大
多

數
的
哲
學
派
別
所
肯
定
的
部
分
大
都
是
對
的
，
但
是
他
們
大
部
分
的
錯
，
則
在
於
他
們
所
否
定
的
。
譬
如
，
機

械
論
者
肯
定
機
械
的
動
力
因
，
這
是
對
的
;
但
是
否
定
機
械
因
呆
住
含
有
目
的
性
，
那
就
錯
了
，
機
械
論
與
目

的
論
中
，
皆
有
其
真
理
。

萊布尼茲(一)

洛
克
的
「
人
類
悟
性
論
」
極
力
攻
擊
先
天
本
兵
觀
念
的
主
張
，
這
部
書
的
出
版
促
戲
萊
布
尼
茲
於
一
七
。

一
至
一
七
O
九
年
間
準
備
提
出
詳
盡
的
辯
駁
，
這
部
辯
駁
並
沒
有
全
部
完
成
，
其
出
版
時
問
則
又
因
為
種
種
因

素
而
延
遲
。
到
一
七
六
五
年
萊
民
死
後
才
出
版
，
題
名
為
「
人
類
悟
性
新
論
」
(
Z
E
S
g
u
n
g
g
z
g
『

E
E
l

s

已
O
B
O
E
E

臣
也
口
)
。
萊
民
另
一
鉅
著
'
是
「
神
義
學
論
集
」
(
開g
m
U

母
叫
同
志
。
皂
白
弘0
)
，
此
書
於
一
七

-
0
年
出
版
，
是
針
對
貝
爾

B
S
H
0
)「
歷
史
與
批
評
辭
典
」
(
目
前S
E
m
-
s
a
D
E
S
-

豆
豆
。
白
自
己

書
中
一
篇
名
為
「
神
光
」
(
何
自
己
古
印
)
一
文
而
發
的
系
統
性
辯
駁
之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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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
氏
的
哲
學
，
其
中
時
而
被
稱
為
他
的
「
通
俗
哲
學
」

}
U
z
-
-

。

g
H
U
F
己
的
部
分
，
並
未
以
系

統
鉅
著
的
方
式
予
以
闡
釋
，
我
們
只
能
在
其
他
地
方
找
到
一
鱗
半
爪
，
如
書
信
、
論
文
、
日
記
，
及
一
些
小
樹

子
，
像
送
給
亞
爾
諾
的
「
形
上
學
講
論
」
(
皂
的
的

O
E
H
m

兮

5
2

名

S
M
E
g
-
-忌。
)
、
「
自
然
與
實
體
的
交
感
之

新
系
統
」
(
∞
可
叩
門
恥

B
O

口
。
g
o
m
g

已
O
E
E
E
B
E

已
O
E
g
B
B
S
Z
E
O

口

「
自
然
與
神
寵
原
理
」
(
可
門
戶
口
已
宮
的
母

E
E
E
B
E
C
O
E

嗯
仇V
G
O
W

(
M
U
。
u
z
-
m
w

『

們
】Om
m
口
σ
m
H
m
H
H
H
O
O
F

-
5叫
“
山
)

西洋哲學史

開
口
徊
。
口
。
。
問

戶
斗
目
#
)
，
以
及
為
薩
伏
依
公
國
國
王
尤

(
Y
E
S已
。
戶
。
但
0
.
Z
E
)
等
。
但
是
他
身
後
留
下

(
U
O
E
Z
E
C
出
版
了
萊
氏
主
要
著
作
的
文

。
一
九
三
二
年
，
雅
歌
汀
斯
基

M
U
F
口
。
由
。
可
呵
呵
戶

M
H
O
M
M門
口
M
H
D
H
H
0
.

金
(
早
E
C
O
E
S

己
所
寫
的
「
單
于
論
」

的
許
多
手
稿
，
直
到
晚
近
才
出
版
。
一
九

O
三
年
，
顧
都
拉
(
「

集
|
|
「
未
刊
行
短
文
及
斷
簡
集
」

(
O
H
M
Z

自
己

-
o
m
O
H
P
P∞B
S
Z
E

金
5
)

(
M﹒
』
品
。
已
戶
口
m
E
)編
輯
的
「
萊
布
尼
茲
大
全
l
l

精
粹
哲
學
要
義
」
(
E
O
B
g
g

已O
m
z
g
5
9

日

2
5
)
在
略
桑
(
閑
心N
g
)
出
版
。
一
九
二
三
年
普
魯
士
科
學
學
位
開
始
編
暴
萊
布
尼
茲
全
集
，

蒐
羅
所
有
能
找
到
的
書
信
，
預
計
輯
成
四
十
大
冊
，
不
幸
，
政
治
事
件
延
誤
了
這
項
鉅
大
計
畫
的
進
行
。

四大
多
數
的
哲
學
都
曾
引
起
不
同
的
詮
釋
。
以
萊
布
尼
茲
為
例
，
就
有
許
多
不
同
的
意
見
。
譬
如
:
根
攘

顧
都
拉
和
羅
素

3
.
M
N
E
m
o
-
-
)

的
解
釋
，
萊
氏
發
表
的
手
稿
中
顯
示
他
的
形
上
哲
學
是
奠
基
於
他
的
注
輯

研
究
，
例
如
•• 

單
子
論
與
命
題
之
主
詞
謂
詞
分
析
，
便
有
著
密
切
的
關
聯
。
另
一
方
面
，
他
的
思
想
亦
不
無
不

一
致
和
矛
盾
之
處
。
尤
其
，
他
的
倫
理
學
和
神
學
與
其
邏
輯
前
提
並
不
一
致
。
依
羅
素
之
見
，
原
因
在
於
萊
氏



萊布尼茲(-)

執
意
要
復
興
及
維
護
他
的
正
統
基
督
宗
教
的
聲
譽
，
是
以
，
並
不
完
全
根
攘
邏
輯
前
提
去
推
論
。
「
此
正
說
明

為
什
麼
他
的
哲
學
之
最
好
的
地
方
是
那
些
最
抽
象
的
部
分
，
而
最
差
的
則
是
切
近
日
常
生
活
的
討
論
。
」
@
的

確
，
羅
素
對
萊
氏
的
「
通
俗
哲
學
」
和
「
精
粹
哲
學
」
之
間
的
尖
銳
晝
分
可
謂
直
言
不
諱
。
@

但
是
巴
魯
齊
心

S
E
S
E
N
-
)在
他
的
「
由
萊
布
尼
茲
未
刊
行
文
件
中
所
見
，
論
萊
布
尼
茲
與
宗
教
組

織
」
(
戶
已σ
旦
N
E

行
R
m
s
-
S丘
。
口
同
O
E
E
O己的
。
已O
E
E

口
。
已
、
且
有
兮
兮
間
已OE
B
S
Z
E
E
E
)
中
，

萊
氏
基
本
上
是
一
位
具
有
宗
教
精
神
的
思
想
家
，
洋
溢
著
顯
發
上
帝
榮
耀
的
熱
誠
。
費
雪
(
只
g
o
E
M
G
E
C

則
提
出
另
一
種
說
法
，
他
在
萊
氏
身
上
看
到
了
敵
蒙
運
動
精
神
的
具
體
表
現
。
萊
氏
身
上
揉
和
了
理
性
時
代
的

各
種
風
貌
，
從
他
提
出
的
基
督
宗
教
重
歸
統
一
和
基
位
徒
國
家
政
治
聯
盟
的
方
案
中
，
我
們
可
以
君
到
他
表
現

出
一
種
理
性
敵
蒙
觀
，
而
大
異
於
宗
教
狂
熱
、
門
戶
心
態
，
和
狹
隘
的
民
族
主
義
。
此
外
，
在
文
德
爾
班
(

起
古
們
在
g
E
)
眼
中
，
萊
氏
本
一
丘
上
是
康
德
的
先
驅
，
義
大
利
唯
心
論
者
魯
吉
艾
羅
(
G
E兮
兮
"
品
阻
。
8
)

也
有
相
同
的
看
法
。
在
萊
氏
「
人
類
悟
性
新
論
」
一
書
中
，
顯
示
出
他
深
信
靈
魂
的
生
命
超
越
於
明
晰
意
識
或

清
峰
的
知
覺
領
域
之
上
;
而
且
也
預
示
了
感
性
與
知
性
之
深
層
的
統
一
的
觀
點
。
雖
然
，
這
卻
是
敵
蒙
時
代
的

理
性
主
義
者
極
其
迫
切
想
要
加
以
隔
離
的
兩
極
。
就
這
一
點
而
言
，
他
影
響
了
赫
德

(
Z
O
E叩
門
)
。
「
萊
民
著

作
的
另
一
項
影
響
尤
為
重
要
。
他
完
成
了
將
『
人
類
悟
性
新
論
』
的
學
說
建
構
成
一
套
知
識
論
系
統
的
工
作
，

這
一
點
比
起
康
德
來
毫
不
遜
色
。
」
@
另
一
方
面
，
達
維
葉
乎

2
Z
U
S
E
0
)
在
他
的
「
萊
布
尼
茲
年
諾
」

字
。
-
g
z
z
m
古
巴
8
)

中
，
強
調
了
萊
氏
的
歷
史
活
動
及
其
在
各
地
(
如
維
也
納
和
義
大
利
)
費
盡
心
力
克

羅
撰
寫
布
倫
石
維
克
家
族
史
的
資
料
。

.351 .第十五章



第四卷 .352

這
些
解
釋
的
路
向
均
各
有
其
一
面
之
晨
，
白
無
庸
贅
言
。
因
為
，
這
些
作
者
若
沒
有
得
到
事
實
根
攘
，
他

們
也
不
會
鄭
重
其
事
地
提
出
他
們
的
君
法
。
譬
如
:
無
疑
地
，
萊
氏
的
邏
輯
研
究
和
他
的
形
上
學
之
間
的
確
有

著
密
切
的
關
聯
;
但
同
樣
地
，
如
果
他
要
把
他
的
思
想
結
論
公
開
發
表
，
那
他
也
會
寫
下
一
些
他
所
能
掌
握
別

人
可
能
對
他
己
經
發
展
出
的
思
路
結
論
的
反
應
之
反
省
。
另
一
方
面
而
言
，
雖
然
把
萊
民
描
繪
成
一
位
深
遠
的

宗
教
人
物
未
免
言
過
其
實
，
但
我
們
也
沒
有
適
當
的
理
由
認
為
他
的
神
學
和
倫
理
學
著
作
言
不
由
衷
;
亦
無
理

由
說
他
未
真
正
關
心
宗
教
和
政
治
和
諧
的
實
現
。
無
可
否
認
的
，
萊
氏
的
確
體
現
了
理
性
時
代
的
種
種
切
面
，

而
他
也
確
實
盡
力
超
克
散
蒙
時
代
哲
學
家
的
一
些
顯
著
特
徵
。
再
者
，
他
提
出
的
某
些
重
要
方
向
'
的
確
已
先

為
康
德
舖
路
。
當
然
另
一
方
面
，
我
們
也
不
能
忽
略
他
是
一
位
歷
史
學
家
。

然
而
，
想
把
萊
民
畫
歸
那
一
種
類
別
都
是
件
困
難
的
事
。
他
的
哲
學
，
在
邏
輯
方
面
當
然
相
當
重
要
，
古

部
位

(
n
s
z
s
d
和
羅
素
都
注
意
到
了
它
的
重
要
性
，
確
實
是
一
大
貢
獻
;
但
是
他
的
哲
學
中
倫
理
學
和
神

學
方
面
也
同
樣
應
有
其
一
席
之
地
。
誠
如
羅
素
所
說
，
萊
氏
的
思
想
中
的
確
有
不
一
致
，
甚
至
於
矛
盾
的
地

方
;
但
是
我
們
不
能
對
此
把
他
的
思
想
徹
底
隔
離
成
「
精
粹
的
」
和
「
通
俗
的
」
兩
面
。
萊
民
無
疑
是
個
復
雜

的
人
物
，
但
他
並
不
是
個
雙
重
人
格
的
人
。
再
者
，
由
於
萊
民
確
實
是
個
極
傑
出
、
且
多
方
面
的
思
想
家
。
因

之
，
只
把
他
標
示
成
「
散
蒙
時
代
的
思
想
家
」
或
者
「
康
德
的
先
驅
」
，
都
不
合
宜
。
稱
萊
民
是
歷
史
學
家

也
不
相
稱
，
因
為
這
樣
要
犧
牲
萊
氏
之
為
邏
輯
學
家
、
數
學
家
和
哲
學
家
方
面
的
成
就
，
而
只
強
調
了
他
在
歷

史
研
究
方
面
的
活
動
。
而
且
誠
如
克
羅
采

B
g
旦
旦
言
。
。

8
)
所
辯
駁
的
，
萊
民
欠
缺
如
維
科

(
5
8
)

所
提
出
來
的
那
種
歷
史
發
展
的
見
識
。
他
所
帶
有
的
邏
輯
主
義
傾
向
，
遠
比
敵
蒙
時
代
的
理
性
主
義
精
神
來
得

西洋哲學史



濃
烈
，
而
且
比
起
維
科
提
出
的
歷
史
看
法
，
拒
形
之
下
，
萊
民
顯
得
不
太
重
現
歷
史
，
雖
則
他
的
單
于
論
在
某

種
意
義
上
也
算
是
一
種
「
發
展
的
哲
學
」

q
z
z
g
]
U
S且已
。
〈
O
H
a
B
g門
)
。
最
後
，
介
紹
萊
氏
的
理
想
方

式
，
應
該
是
面
面
俱
到
地
處
理
他
的
思
想
，
以
免
造
成
顧
此
失
彼
的
偏
頗
。
就
這
個
理
想
之
達
成
的
質
際
可
行

性
而
一
一
一
一
口
，
這
項
工
作
最
好
交
給
通
讀
所
有
相
關
文
獻
而
不
心
懷
私
意
的
萊
布
尼
茲
專
家
去
做
。
然
而
，
無
論
如

何
，
萊
氏
似
乎
實
際
上
總
是
引
人
爭
議
的
題
材
。
或
許
對
一
個
不
會
真
正
企
求
把
自
己
思
想
做
徹
底
系
統
地
綜

合
的
人
來
說
，
會
發
生
這
種
情
形
是
無
可
避
免
的
。

附

註

。cr 

NU

. 

萊布尼茲(一〉

註
中
參
閱
呆
布
口
心
拉
著
作
，
字
母
G
拓
葛
A
V
H
倍
(
r
F

U
E
H
U
F
-
-
0

的
。
可
巨
尼
日

H
O
口
的
白
宮
戶
口8
4
0

口
。
-
t〈
﹒
H
L
O戶σ
旦
N

斗
〈
。
「

。

可可
口‘公K
þooooO. t "JI.--
但- ,....... 
g 存
。。
Eι 
色云

G
R
E
E
G
編
的
「
呆
布
尼
話
哲
學
全
年
」

f白、

H
∞
a
i
-
S
0
)
 

款
4
少
闊
的
是
唐
肯
(
的-
E

﹒
所
編
的

考
O
H
古
巴

F
E
σ
旦
N
)
這
本
書
只
是
某
九
著
作
的
選
萃
，
是
字
母D
所
桔
的
。

巴
巴
口
的
自
口
)

「
萊
布
尼
諧
的
哲
學
著
作
」

(
『
一
『

V
O

.353. 第十五章

b
h
N
R芯片
G
S
S
E
悼
軸
心
呵
。
"
、
古
﹒

ahHub--

@ 

h
f
內
心A
H
I
M
-

b
h
h
N
W
、
H
C
S
這
史
W
N
h
N
閃
電
芯
w

c;') 

。。w 

@ 

品h

。
。
﹒

∞
u
u
b
 
.• 

""‘ 
斗
。
﹒

@ 

泣
的
立
立
h
v
h
N
N

問
H
K
E
H
U

叫
去
。
泣
。L司
門h
U
R
H
可
添
足
己
的
。
~
v
h
v
u

可
。
」-
N
U
R
b途
命
"

。

可

M
。
M
﹒



第四卷 .354.西洋哲學史

@ 

到
品
口
已
旦σ
h
H
D
已

出
凡
的
言
之
久
司
馬
的
話
豆
、
海
吼
叫
宮
。
、

s
w

h
h
Z
E

咕
咕
。L司
、
E
E
包
』
v
b
u
可
(
門
門
呂
∞
-
E
a
σ
山
、M
.
E
.

M
U
M
叫
﹒

瓜
。
。
m戶
口
已
。-
u﹒

@ 

4 
已世句
F﹒恥
的

、J

'。
hHau

. 



第
十
六
章

萊
布
尼
懿

(
一
一
)

理
性
真
理
與
事
實
真
理
的
區
別
|
|
理
性
真
理
或
必
然
A
V起
!
事
實
真
理
或
偶
然
令
是

1
|

完
美
性
原

則
|
|
實
體
!
i
l
本
可
識
別
的
同
一
性
!
|
l速
請
律
!
|
i
萊
布
尼
諧
的
泛
邏
輯
主
義

-
萊布尼茲(二〕

在
這
一
章
襄
面
，
我
打
算
討
論
萊
布
尼
茲
的
一
些
還
輯
原
則
。
要
解
釋
的
第
一
點
是
理
性
真
理
與
事
實
真

理
之
間
的
基
本
區
別
。
對
萊
民
而
言
，
每
一
個
命
題
都
有
主
謂
詞
的
形
式
，
或
者
說
都
能
被
分
析
成
這
種
形
式

的
一
個
或
一
組
命
題
。
因
此
命
題
之
主
謂
詞
形
式
是
最
基
本
的
。
而
真
理
就
在
於
命
題
符
應
於
可
能
的
或
真

實
的
實
在
界
。
「
我
們
要
是
能
從
心
智
中
的
命
題
與
所
指
的
事
物
的
符
廳
中
找
到
真
理
，
就
可
以
滿
意
了
。
誠

然
尚
當
判
別
觀
念
是
真
是
假
時
，
我
也
將
真
理
用
於
觀
念
上
，
但
是
我
所
指
的
是
在
實
在
界
中
，
命
題
的
具
，

肯
定
了
這
三
觀
念
之
對
象
的
可
能
性
。
以
同
樣
的
意
思
而
且
一
一
口
，
我
們
也
能
說
一
個
存
有
物
是
真
的
，
就
是
說
這

命
題
肯
定
了
它
之
現
實
的
或
至
少
可
能
的
存
在
。
」
。

但
是
命
題
種
額
不
一
，
理
性
真
理
與
事
實
真
理
必
讀
予
以
畫
分
。
前
者
要
不
是
它
們
本
身
是
自
明
的
命

題
，
就
是
可
還
原
為
那
種
命
題
，
就
此
意
義
而
言
，
它
們
是
必
然
命
題
(
白
宮
。
閻
明
也
是M
U
B呀
。
回
叩
門
戶
。
口
明
)
。
如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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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能
確
切
地
了
解
這
種
命
題
的
意
義
，
我
們
便
能
了
解
，
和
這
種
命
題
相
矛
盾
的
都
不
能
當
成
真
命
題
來
考

慮
。
所
有
的
理
性
真
理
皆
必
然
為
具
，
且
它
們
之
為
真
乃
基
於
矛
盾
律
。
我
們
不
能
否
定
一
個
理
性
真
理
而

不
陷
入
矛
盾
。
萊
民
也
指
稱
矛
盾
律
為
同
一
律
芯
片

E
n
-
-
o丘
E
O
E
Z
明
)
。
「
理
性
真
理
第
一
個
就
是
矛
盾

律
，
或
者
同
樣
地
說
，
就
是
同
一
律
。
」
@
拿
萊
民
自
己
舉
的
例
子
來
說
，
我
不
能
否
定
「
平
行
四
邊
形
是
一

個
四
邊
形
」
這
個
命
題
，
而
不
陷
入
矛
盾
。

另
一
方
面
，
事
實
真
理
則
不
是
必
然
命
題
。
與
它
們
對
立
的
命
題
是
可
以
被
設
想
的
;
而
否
定
它
們
也
不

會
陷
入
邏
輯
的
矛
盾
。
譬
如
;
「
約
翰
史
密
斯
存
在
」
或
「
約
翰
史
密
斯
娶
了
瑪
麗
布
朗
」
這
類
的
命
題
，
都

不
是
必
然
命
題
，
而
是
偶
然
命
題
(
g
E
E明
白
片
宵
。
穹
的
缸
。
口
)
。
的
確
，
當
約
翰
興
興
存
在
，
卻
說
他
不
存

在
，
在
邏
輯
與
形
上
學
上
是
無
法
設
想
的
，
但
是
，
這
個
命
題
的
對
立
命
題
無
法
設
想
，
這
並
不
是
指
「
約
翰

存
在
」
這
個
存
在
述
句
，
而
是
指
「
如
果
約
翰
存
在
，
他
不
能
同
時
叉
不
存
在
」
這
個
假
言
述
句
。
約
翰
真
的

存
在
，
這
個
真
的
存
在
述
句
是
一
偶
然
命
題
、
是
一
事
實
真
理
。
我
們
無
法
從
任
何
先
驗
含
有
古
已
)
自
明
的

真
理
演
繹
出
它
。
我
們
只
能
後
驗
地

(
P
M
U
O
叩
門
立
。
且
)
得
知
其
為
真
。
同
時
，
約
翰
的
存
在
必
定
要
右
充
足
理

由

(
m
E「E
o
z
z
a

。
口
)
，
因
為
也
可
能
從
來
未
曾
有
過
約
翰
這
個
人
。
「
理
性
真
理
是
必
然
的
，
與
它
們

相
對
立
的
命
題
赴
不
可
能
的
;
事
實
真
理
則
是
偶
然
的
，
而
且
與
它
們
對
立
的
命
題
是
可
能
的
。
」
@
但
是
，

如
果
約
翰
的
確
存
在
，
就
必
然
有
一
充
足
理
由
支
持
他
的
存
在
;
也
就
是
說
，
如
果
說
「
約
翰
存
在
」
為
晨
，

那
麼
必
定
有
充
足
理
由
說
明
為
何
約
翰
存
在
為
具
。
因
而
，
事
實
真
理
乃
基
於
充
足
理
由
律
。
它
們
不
依
於
矛

盾
律
，
乃
因
它
們
的
真
不
是
必
然
的
，
而
且
他
們
的
對
立
命
題
是
可
能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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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布尼茲(二〉

現
在
以
底
下
所
要
解
釋
的
意
恩
來
說
，
萊
氏
所
說
的
偶
然
命
題
或
事
實
真
理
也
是
一
種
分
析
命
題
。
所

以
，
如
果
我
們
以
他
的
術
語
來
說
，
我
們
就
不
能
把
理
性
真
理
等
向
於
分
析
命
題
，
也
不
能
將
事
實
真
理
等

同
於
綜
合
命
題
。
由
於
我
們
也
能
把
他
所
謂
的
「
理
性
真
理
」
說
成
是
分
析
的
，
也
就
是
說
，
由
於
我
們
能
指

出
，
在
理
性
真
理
方
面
，
謂
詞
乃
包
含
於
其
主
詞
之
中
;
而
對
於
事
實
真
理
方
面
，
我
們
則
無
法
論
證
謂
詞
乃

包
含
於
其
主
詞
之
中
。
接
此
而
論
，
我
們
能
說
萊
氏
的
「
理
性
真
理
」
是
分
析
的
，
而
他
的
「
事
實
真
理
」
則

是
綜
合
命
題
。
再
者
，
我
們
還
能
在
理
性
真
理
和
事
實
真
理
的
範
圍
之
問
，
作
更
廣
泛
的
區
分
;
前
者
包
含
可

能
的
領
域
，
後
者
則
包
含
存
在
的
領
域
。
然
而
，
就
「
存
在
命
題
是
事
實
真
理
而
不
是
理
性
真
理
」
這
個
規
則

而
言
，
有
一
個
例
外
。
因
為
「
上
帝
存
在
」
是
一
個
理
性
真
理
或
必
然
命
題
，
於
萊
民
而
昔
日
，
否
定
這
個
命
題

會
陷
入
邏
輯
矛
盾
。
關
於
這
個
問
題
，
稍
後
再
予
討
論
。
但
是
，
撇
開
這
個
例
外
不
談
，
沒
有
任
何
理
性
真
理

可
以
斷
定
任
何
主
詞
的
存
在
。
反
之
，
除
了
前
述
的
例
外
，
如
果
一
個
真
命
題
斷
言
其
主
詞
的
存
在
，
則
為
事

實
真
理
，
為
偶
然
命
題
，
而
非
理
性
真
理
。
不
過
，
萊
昆
對
於
理
性
真
理
與
事
實
真
理
的
區
別
，
仍
待
進
一
步

的
闡
明
，
底
下
依
序
分
別
述
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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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理
性
真
理
中
，
有
一
些
是
萊
民
稱
為
「
自
同
者
」

Q
a
o
E凹
的
皂
的
)
的
那
些
原
初
真
理
。
憑
直
覺
就
可
以

認
識
到
這
些
真
理
，
它
們
的
真
是
自
明
的
，
所
以
稽
之
為
「
自
同
者
」
'
萊
民
說
;
「
因
為
它
們
似
乎
只
是
重

擾
同
一
種
東
西
而
沒
有
給
我
們
任
何
訊
息
。
」
@
肯
定
的
自
同
者
的
例
子
，
諸
如
「
每
一
樣
東
西
都
就
是
它
那

樣
東
西
。
」
「
A
就
是
A
」
'
「
等
邊
矩
形
是
矩
形
」
。
否
定
的
自
同
者
的
例
子
，
則
如
「
某
物
是
A
就
不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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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非
A

」
。
但
是
，
也
有
一
些
否
定
的
自
同
者
被
稱
為
「
全
異
者
」

2
2
3
3
5名
，
亦
凹
，
敘
述
某
個
觀
念

的
對
象
不
是
另
一
個
觀
念
的
對
象
，
這
額
的
命
題
，
譬
如
「
熱
不
同
於
顏
色
」
。
萊
氏
說
:
「
所
有
這
一
類
的

命
題
，
都
能
不
靠
證
明
、
不
靠
還
原
成
對
立
命
題
、
不
靠
矛
盾
律
，
只
要
能
充
分
理
解
這
些
觀
念
，
不
需
再
做

分
析
，
便
能
于
以
斷
一
一
一
一
口
。
」
@
如
果
我
們
理
解
，
諸
如
「
熱
」
和
「
顏
色
」
等
詞
的
意
含
是
什
麼
，
我
們
不
需

要
什
麼
證
明
，
便
能
立
即
君
出
熱
不
是
顏
色
。

如
果
我
們
細
看
萊
氏
所
型
的
原
初
理
性
真
理
的
例
子
，
馬
上
便
可
注
意
到
其
中
有
些
是
恆
真
旬
〈
E
C
E


-
。
旺
。
的
)
。
譬
如
，
等
邊
短
形
是
短
形
、
理
性
動
物
是
動
物
，
以
及

A

是
A

等
命
題
，
顯
然
都
是
值
真
的
。
這
當

然
就
是
萊
民
說
「
自
同
者
」
似
乎
只
是
重
復
相
同
的
東
西
而
沒
有
給
我
們
任
何
訊
息
的
理
由
。
的
確
，
萊
氏
的

觀
點
似
乎
一
向
都
是
.• 

邏
輯
和
純
數
學
乃
是
我
們
現
在
有
時
稱
為
「
但
真
句
」
的
這
種
命
題
系
統
。
「
數
學
的

主
要
基
礎
是
矛
盾
律
或
同
一
律
，
亦
郎
，
一
個
命
題
不
可
能
同
時
為
真
叉
為
偽
，
所
以
，

A

是
A

而
不
能
是
非

A
o

單
靠
這
一
個
原
則
便
足
以
論
證
算
術
和
贊
何
學
!
|
i

師
所
有
數
學
原
理
的
每
一
個
部
分
。
但
是
為
了
能
從

數
學
進
展
到
自
然
哲
學
，
如
我
在
『
神
義
學
』
中
所
觀
察
的
，
我
們
還
需
要
另
一
個
原
則
。
我
指
的
就
是
充
足

理
由
律
，
即
一
物
之
為
此
物
而
非
很
物
，
莫
不
有
其
理
由
。
」
@

萊
氏
當
然
知
道
，
定
義
是
數
學
所
必
需
的
。
根
攘
他
的
設
法
，
三
等
於
二
加
一
這
個
命
題
「
只
是
三
這
個
詞

的
定
義
」
@
。
但
是
他
不
承
認
一
切
定
義
都
是
任
意
為
之
的
，
我
們
必
領
分
辨
清
楚
實
質
令

S
C
定
義
和
名
目

(
口
。
自
古
巴
)
定
義
。
前
者
「
明
白
指
出
該
事
物
是
可
能
的
」
'
。
後
者
則
不
然
。
萊
氏
表
示
，
霍
布
士
(
自

S
Z
C

認
為
「
真
理
是
任
意
的
，
因
為
它
們
都
取
決
於
名
目
定
義
」
。
@
但
是
仍
有
明
白
界
定
可
能
者
之
實
質
定
義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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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及
從
實
質
定
義
推
論
出
來
為
真
的
命
題
。
名
目
定
義
自
有
其
用
處
，
但
「
除
非
該
被
定
義
的
事
物
是
可
能

的
，
這
一
點
能
被
克
分
的
建
立
起
來
」
@
。
否
則
，
它
們
將
不
能
是
真
理
知
識
的
來
源
。
「
為
了
要
確
定
我
從

一
個
定
義
推
論
出
來
的
結
論
為
具
，
我
必
讀
知
道
這
個
概
念
是
可
能
的
。
」
@
實
質
定
義
因
此
是
較
基
本
的
。

是
故
，
在
諸
恥
純
粹
數
學
這
一
們
科
學
中
，
我
們
要
有
自
明
命
題
或
基
本
公
理
，
而
後
定
義
和
命
題
由
此

演
釋
出
來
;
同
時
這
整
套
科
學
關
切
的
是
可
能
者
的
領
域
。
於
此
右
鼓
點
值
得
注
意
。
第
一
，
萊
氏
把
「
可
能

者
」
定
義
為
不
自
相
矛
盾
之
物
。
「
固
與
方
相
容
」
是
一
個
矛
盾
的
命
題
，
一
追
就
是
指
圓
的
方
形
的
觀
念
是
矛

盾
而
不
可
能
的
。
第
一
了
數
學
命
題
只
是
理
性
真
理
之
一
例
;
而
我
們
也
可
以
說
所
有
的
理
性
真
理
都
有
關
於

可
能
性
的
領
域
。
第
三
，
說
理
性
真
理
有
關
於
可
能
性
的
領
域
，
乃
是
說
:
它
們
不
是
存
在
判
斷
。
理
性
真
理

所
指
的
是
任
何
情
況
下
都
為
真
的
判
斷
;
然
而
，
民
確
的
存
在
判
斷
乃
取
決
於
上
帝
對
於
某
個
特
殊
的
可
能
世

界
的
選
擇
。
理
性
真
理
不
是
存
在
判
斷
，
這
個
規
則
的
唯
一
例
外
就
是.• 

「
上
帝
是
一
個
可
能
的
存
宿
」
這
個

命
題
。
因
為
說
上
帝
是
可
能
的
就
是
說
上
帝
存
在
。
除
此
例
外
，
沒
右
任
何
理
性
真
理
肯
定
主
詞
的
存
在
。
理

性
真
理
對
於
存
在
的
實
在
界
也
許
有
用
，
譬
如
，
我
們
把
數
學
應
用
在
天
文
學
上
，
便
是
一
例
;
但
是
，
告
訴

我
們
星
球
存
在
的
卻
不
是
數
學
。

我
們
千
萬
不
要
因
萊
氏
所
舉
的
例
子
|
|
熱
不
是
像
顏
色
那
樣
的
東
西
!
|
而
引
起
誤
解
。
如
果
我
說
熱

不
是
顏
色
，
我
並
沒
有
斷
言
熱
或
顏
色
存
在
，
就
如
同
當
我
說
三
角
形
有
三
個
邊
時
，
我
也
沒
宿
斷
言
右
某
個

三
角
形
的
物
體
存
在
。
同
樣
的
，
當
我
說
人
是
一
種
動
物
，
我
只
是
斷
昔
日
「
人
」
這
一
類
包
含
在
「
動
物
」
這

一
類
之
下
;
但
是
我
並
沒
有
斷
言
有
這
一
類
的
某
個
組
成
分
子
存
在
。
諸
如
此
類
的
鼓
述
皆
與
可
能
的
領
域
有

.359. 第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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闕
，
皆
涉
及
本
質
或
共
相
安
丘
吉
『
串
戶
明
)
。
除
了
上
帝
存
在
這
個
特
例
之
外
，
理
性
真
理
都
不
是
肯
定
某
一

個
體
或
諸
多
個
體
存
在
的
命
題
。
「
上
帝
存
在
，
所
有
的
直
角
彼
此
相
等
，
乃
是
必
然
真
理
;
但
是
我
存
在
，

或
某
個
具
有
直
角
的
物
體
存
在
，
則
是
偶
然
真
理
。
」
@

我
已
說
過
，
我
們
不
能
輕
易
地
把
萊
氏
的
理
性
真
理
或
必
然
命
題
等
同
於
分
析
命
題
，
因
為
在
他
君
來
，

所
有
真
命
題
在
某
個
意
義
下
都
是
分
析
命
題
。
但
他
也
認
為
，
我
們
也
不
能
把
偶
然
命
題
或
事
實
真
理
還
原
為

自
明
命
題
;
然
而
，
理
性
真
理
則
為
自
明
真
理
，
或
能
還
原
成
自
明
真
理
。
因
而
，
我
們
能
說
:
理
性
真
理
是

有
限
的
分
析
命
題
，
而
矛
盾
律
也
說
明
了
所
有
有
限
的
分
析
命
題
皆
為
真
。
所
以
，
如
果
我
們
把
分
析
命
題
說

成
是
有
限
的
分
析
命
題
，
就
是
人
的
分
析
能
顯
示
為
必
然
命
題
的
那
些
分
析
命
題
，
理
解
這
個
意
思
後
，
我

們
可
把
萊
氏
的
理
性
真
理
等
同
於
分
析
命
題
。
誠
如
萊
氏
所
言
，
事
實
真
理
是
「
不
能
分
析
的
」
，
不
是
必
然

的
，
@
並
且
倘
若
我
們
還
記
得
，
對
萊
氏
而
且
一
一
口
，
雖
然
我
們
不
能
，
但
神
的
心
智
卻
能
先
驗
地
認
識
到
事
實
真

理
。
那
麼
就
各
方
面
而
言
，
我
們
可
以
說
理
性
真
理
是
分
析
命
題
。

西洋哲學史

各
種
理
性
真
理
之
間
的
關
聯
是
必
然
的
，
但
是
各
種
事
實
真
理
之
間
的
關
聯
常
常
不
是
必
然
的
。
「
關
聯

有
兩
種
:
一
種
是
絕
對
必
然
的
，
與
此
相
反
的
必
涵
蘊
矛
盾
。
而
這
種
演
繹
乃
出
現
在
類
似
幾
何
學
的
這
類
、
永

但
真
理
之
中
;
另
一
種
則
只
是
假
定
的
必
然
，
也
可
說
是
依
附
性
的
必
然
，
且
其
自
身
為
偶
有
的
，
與
此
相
反

的
並
不
涵
蘊
矛
盾
。
」
@
的
確
，
事
物
之
間
含
有
交
五
關
聯
性
:
事
件

B

的
發
生
取
決
於
事
件
A

的
發
生
，
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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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事
件
A
已
發
生
，
B

的
發
生
便
可
確
定
。
於
是
我
們
有
一
個
假
言
命
題

•. 

「
若
A
，
則
B

」
。
但
是
，
含
有

這
種
關
聯
性
的
體
系
，
其
存
在
並
不
是
必
然
的
，
而
只
是
偶
然
的
。
「
我
們
必
讀
區
別
絕
對
必
然
性
和
偎
言
的

必
然
性
。
」
@
並
非
所
有
的
「
可
能
者
」
都
能
彼
此
調
和
。
「
我
有
理
由
相
信
，
如
宇
宙
之
大
容
，
也
不
意
謂

所
有
可
能
的
種

(
m
B巳
2
)能
和
諧
共
存
，
不
僅
對
於
現
在
同
時
存
在
的
事
物
如
此
，
對
整
個
事
物
序
列
而
言
亦

復
如
此
。
也
就
是
說
，
我
相
信
如
果
不
能
見
容
於
上
帝
選
定
的
受
造
物
序
列
，
有
些
種
必
定
從
未
存
在
過
，
並

且
將
來
也
不
會
存
在
o

」
@
假
定
上
帝
選
擇
了
創
造
一
個
含
有
A
的
體
系
，
而
如
果
B

邏
輯
地
與
A
不
相
容
，

那
麼
B

必
定
要
被
排
除
於
外
。
但
是
，
排
除
B

只
是
因
為
假
設
上
帝
選
擇
了
那
個
包
含
有

A

的
體
系
;
她
也
可

能
選
擇
包
含
B

，
而
不
包
含
A

的
體
系
。
換
言
之
，
存
在
事
物
的
序
列
不
是
必
然
的
，
因
而
，
所
有
肯
定
序
列

整
體
(
即
世
界
〉
的
存
在
，
或
肯
定
序
列
中
任
何
組
成
分
子
的
存
在
之
命
題
，
皆
為
偶
然
命
題
，
這
是
因
為

其
相
反
命
題
並
不
陷
於
邏
輯
的
矛
盾
中
。
「
可
能
世
界
」
(
穹
的
m
E
U

吏
。
且
已
)
可
能
有
許
多
個
。
「
這
個
宇

宙
只
是
某
種
彼
此
調
和
的
事
物
所
組
成
的
集
合
體
，
而
此
實
現
出
來
的
宇
宙
乃
是
一
切
己
存
在
的
『
可
能
物
』

之
集
合
體
。
而
如
同
可
能
物
之
間
可
有
各
種
不
同
的
組
合
，
只
是
有
些
組
合
優
於
別
種
組
合
;
因
之
可
能
的

宇
宙
也
有
許
多
個
，
可
能
的
宇
宙
就
是
由
各
個
和
諧
共
存
的
可
能
物
之
集
合
體
所
構
成
的
。
」
@
上
帝
並
非
絕

對
必
然
地
選
定
某
個
特
殊
的
可
能
世
界
。
「
整
個
宇
宙
也
許
會
成
為
別
個
樣
子
，
時
間
、
空
間
、
物
質
將
與
運

動
、
形
狀
等
沒
有
絲
毫
的
關
係
。
雖
然
我
們
現
在
己
能
確
定
宇
宙
中
的
所
有
事
實
都
與
上
帝
有
關
，
但
我
們
不

能
因
此
就
斷
定
•• 

一
事
伴
隨
著
另
一
事
乃
是
必
然
的
真
理
。
」
@
是
故
，
我
們
只
能
說
幾
何
學
是
演
繹
科
學
，

而
不
能
以
同
樣
的
方
式
認
為
物
理
科
學
也
是
一
門
演
繹
科
學
。
「
實
際
發
生
於
自
然
界
並
且
已
用
實
驗
證
實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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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
動
定
律
，
其
真
假
值
並
不
能
像
幾
何
命
題
一
樣
是
絕
對
可
證
明
的
。
」
@

如
果
萊
民
只
提
出
這
些
看
法
而
己
，
問
題
就
不
會
那
麼
接
雜
。
我
們
可
以
說
，
一
方
面
有
理
性
真
理
或
分

析
及
必
然
的
命
題
，
諸
如
邏
輯
和
純
數
學
的
命
題
便
是
;
另
一
方
面
則
有
事
實
真
理
或
綜
合
及
偶
然
的
命
題
，

除
了
唯
一
例
外
(
即
上
帝
存
在
)
之
外
，
所
有
的
存
在
述
句
皆
屬
於
第
二
類
範
疇
。
萊
民
認
為
每
一
個
偶
然
真

理
必
定
有
其
充
足
理
由
，
這
種
觀
點
也
不
會
造
成
任
何
困
難
。
如
果
A
和
B

皆
為
有
限
的
事
物
，
B

的
存
在
或

可
根
攘
A
的
存
在
和
活
動
來
解
釋
;
但
是
A
自
身
的
存
在
仍
需
要
另
一
個
充
足
理
由
。
推
到
最
後
，
我
們
不
得

不
說
:
世
界
的
存
在
、
整
個
有
限
事
物
的
和
諧
體
系
之
存
在
，
需
要
一
個
使
其
成
為
存
在
的
充
足
理
由
。
萊
氏

在
上
帝
的
自
由
旨
意
上
尋
得
這
個
充
足
理
由
。
「
因
為
事
實
真
理
或
存
在
真
理
取
決
於
上
帝
的
旨
意
。
」
@
而

且
「
何
以
是
這
些
事
物
存
在
而
非
另
一
些
事
物
存
在
，
其
真
正
原
因
乃
源
自
神
意
的
自
由
決
定

.••.•. 

。
」
@

然
而
，
由
於
萊
民
叉
認
為
偶
然
命
題
在
某
種
意
義
上
也
是
分
析
命
題
，
便
問
題
變
得
較
為
復
雜
;
我
們
必

讀
說
明
到
底
在
何
種
意
義
上
偶
然
命
題
可
能
為
分
析
命
題
。
在
發
表
於
一
七
一
四
年
的
「
單
子
論
」
和
「
自
然

與
神
寵
的
原
理
」
兩
書
中
，
萊
民
探
討
的
是
用
充
足
理
由
律
以
證
明
上
帝
的
存
在
。
但
是
在
較
早
的
作
品
中
，

他
卻
採
取
邏
輯
觀
點
來
蝕
述
，
而
不
是
形
上
學
觀
點
;
而
且
也
根
據
命
題
的
主
謂
詞
形
式
解
釋
充
足
理
由
律
。

「
論
證
上
，
我
使
用
了
兩
個
原
則
:
其
一
是
泊
蘊
矛
盾
的
為
假
;
而
另
一
原
則
是
，
能
移
作
為
每
一
真
理
(
非

同
一
或
直
接
的
真
理
)
的
理
由
，
亦
即
謂
詞
概
念
總
是
明
顯
地
或
隱
舍
地
包
含
於
其
主
詞
概
念
中
，
而
且
無

論
是
附
屬
的
或
本
有
的
名
稱
皆
同
樣
適
用
，
且
於
偶
然
真
理
和
必
然
真
理
亦
同
樣
有
殼
。
」
@
譬
如
，
凱
撒
(

內
g
g

志
決
定
渡
過
盧
比
孔
河

(
M
N
Z
E
g
口
)
，
乃
是
先
驗
地
確
然
，
謂
詞
包
含
於
其
主
詞
概
念
中

ρ

但
由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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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能
推
斷
我
們
能
移
知
道
謂
詞
概
念
「
如
何
」
包
含
於
主
詞
概
念
中
。
為
了
對
「
凱
撒
決
定
渡
過
盧
比
孔
河
」

能
有
先
驗
的
確
定
認
識
，
我
們
不
但
要
對
凱
撒
，
也
要
對
凱
撒
生
活
在
其
中
的
那
個
無
限
復
雜
的
整
個
系
統
有

完
全
的
認
知
。
「
看
起
來
也
許
有
點
弔
誰
，
因
為
我
們
不
可
能
認
識
所
有
的
個
體
。
因
而
，
此
難
題
的
最
主
要

因
素
就
是
個
體
性

Q
D
a〈
E
S
-
-
4
)含有
無
限
性
這
個
事
實
，
而
且
唯
有
能
領
會
這
層
意
義
的
人
，
才
能
認

識
此
物
或
使
物
個
體
化
的
原
理
。
」
@
事
實
真
理
的
確
定
性
之
終
極
充
足
理
由
和
基
礎
，
唯
有
求
助
於
上
帝
，

而
且
如
果
要
先
驗
地
了
解
事
實
真
理
，
勢
必
需
要
無
限
的
分
析
，
然
而
沒
有
任
何
有
限
的
心
智
能
窮
盡
這
種
分

析
;
萊
氏
也
就
是
以
這
種
意
義
說
「
無
法
予
以
分
析
」
@
。
為
了
能
先
驗
地
認
識
與
凱
撒
有
關
的
一
切
事
務
，

必
定
要
先
對
凱
撒
的
個
體
性
有
完
整
而
圓
滿
的
觀
念
，
然
而
，
這
種
觀
念
卻
只
有
上
帝
才
有
。

萊
氏
將
此
問
題
概
述
如
下
.. 

「
基
本
上
，
我
們
必
須
區
分
必
然
或
永
恆
真
理
與
偶
然
真
理
或
事
實
真
理
的

差
別
;
而
且
這
些
真
理
間
的
差
異
，
幾
乎
就
像
有
理
數
與
無
理
數
之
間
的
差
異
一
樣
。
因
為
必
然
真
理
能
還
原

成
同
一
的
，
一
如
可
通
約
的
量
可
被
帶
到
公
約
數
之
下
;
但
是
，
對
於
偶
然
真
理
，
則
如
無
理
數
一
般
，
可
無

血
盡
地
化
約
下
去
。
因
此
，
偶
然
真
理
的
確
定
性
與
完
美
理
由
，
只
有
能
以
直
觀
擁
有
無
限
的
上
帝
才
能
認

知
。
如
果
揭
開
這
個
秘
密
，
關
於
一
切
事
物
的
絕
對
必
然
性
之
困
難
自
會
迎
耳
而
解
，
而
不
可
誤
性
與
必
然
事

物
之
間
的
差
異
亦
昭
然
若
揭
矣
。
」
@
於
是
我
們
能
說
，
矛
盾
律
陳
述
的
是
一
切
有
限
分
析
命
題
是
真
確
的
，

而
充
足
理
由
律
則
陳
述
一
切
真
命
題
都
是
分
析
命
題
，
亦
帥
，
謂
詞
乃
包
含
於
其
主
詞
之
中
。
但
是
，
不
能
就

此
論
斷•• 

一
切
真
的
命
題
都
如
同
理
性
真
理
(
真
正
的
分
析
命
題
)
一
般
，
是
有
限
分
析
命
題
。

由
此
順
理
成
章
地
得
到
一
個
結
論
，
對
於
萊
氏
而
言
，
理
性
真
瑾
與
事
實
真
理
之
間
的
差
異
|
|
|
郎
必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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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偶
然
命
題
之
間
的
差
異!
i

基
木
上
是
相
對
於
人
，
須
知
識
而
言
的
。
在
此
情
況
中
，
雖
然
人
類
的
心
靈
，
由

於
它
受
的
限
制
與
有
限
的
性
質
，
只
能
了
解
那
些
能
以
有
恨
的
步
驟
還
原
成
萊
氏
所
謂
「
自
同
者
」
的
命
題
;

但
是
一
切
真
命
題
自
身
仍
是
必
然
的
，
並
將
如
其
所
然
的
為
上
帝
所
認
知
。
而
且
萊
民
偶
而
也
會
這
樣
說
:
「

必
然
之
分
析
與
偶
然
之
分
析
有
別
。
必
然
之
分
析
|
|
即
本
質
之
分
析
，
乃
從
本
然
在
後
者
推
進
到
木
然
在
前

者
，
而
終
至
於
最
基
本
的
概
念
;
數
目
就
是
這
樣
被
分
解
成
最
小
單
位
。
但
是
對
於
偶
然
物
或
存
在
物
這
個
分

析
，
即
從
本
然
在
後
者
到
本
然
在
前
者
無
眼
地
推
進
，
而
無
可
能
還
原
到
最
基
本
的
要
素
。
」
@

然
而
這
個
結
論
並
不
能
代
表
萊
氏
的
真
正
立
場
。
誠
然
，
我
們
把
像
凱
撒
這
樣
的
個
別
有
限
主
體
，
看
成

是
一
個
可
能
的
存
有
者
﹒
而
不
指
涉
其
實
際
存
在
，
此
個
體
的
完
整
問
念
已
包
含
除
存
在
之
外
的
一
切
謂
詞
。

「
每
一
個
謂
詞
，
無
論
是
必
然
的
或
偶
然
的
，
過
去
的
、
現
在
的
或
未
來
的
，
都
包
含
於
主
詞
的
概
念
中
。
」

@
有
兩
點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第
一
，
諸
如
凱
撒
決
定
渡
過
盧
比
孔
河
立
類
出
於
自
願
行
動
的
陳
述
，
萊
氏
所
賦

予
給
它
的
意
義
，
乃
包
含
於
主
辭
的
概
念
中
，
要
了
解
這
種
述
旬
的
意
義
不
能
不
引
用
著
概
念
和
目
的
困
概

念
。
第
二
，
萊
民
視
為
謂
詞
的
「
存
在
」
'
卻
是
獨
特
的
，
它
不
被
包
含
在
任
何
有
限
存
有
者
的
概
念
中
，
因

之
，
一
切
現
實
的
有
限
存
有
者
之
存
在
都
是
偶
然
的
。
當
我
們
想
知
道
為
什
麼
這
些
，
而
不
是
另
外
一
些
存
有

者
存
在
，
我
們
仍
然
必
鎮
引
介
「
善
」
這
個
觀
念
和
完
美
律
芯
片

E
c
q古
巴

M
U
O
H
『o
n
E
口
)
。
這
個
問
題
我
們

現
在
就
可
以
討
論
(
當
然
也
會
發
生
困
難
)
;
但
是
在
此
也
要
先
行
指
出
，
對
於
萊
民
而
且
一
一
口
，
存
在
命
題
是
獨

特
的
命
題
。
凱
撒
之
決
心
渡
過
盧
比
孔
河
，
的
確
包
含
在
凱
撒
的
概
念
中
;
但
由
此
並
不
能
推
斷
•• 

凱
撒
所
處

的
可
能
世
界
是
必
然
的
。
如
果
上
帝
選
擇
了
這
個
特
殊
的
可
能
世
界
，
那
麼
凱
撒
之
決
心
渡
過
盧
比
孔
河
乃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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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驗
確
然
的
;
但
是
，
上
帝
選
擇
這
個
特
殊
的
可
能
世
界
，
於
邏
輯
上
或
形
上
學
上
卻
不
是
必
然
的
。
嚴
格
說

來
，
唯
一
必
然
的
存
在
命
題
就
是
肯
定
上
帝
存
在
這
個
命
題
。

四

萊布尼茲(二)

如
果
上
帝
已
經
自
由
地
從
一
切
可
能
世
界
中
選
擇
了
一
個
特
殊
的
世
界
來
創
造
，
那
麼
我
們
要
問
:
為
什

麼
上
帝
選
擇
了
這
個
特
殊
的
世
界
?
萊
布
尼
茲
並
不
滿
意
於
只
簡
單
回
答
說
:
上
帝
做
了
這
個
選
擇
。
因
為
這

樣
的
回
答
意
謂
著
「
主
張
上
帝
的
意
志
決
定
某
事
物
，
並
不
需
要
任
何
充
足
理
由
。
」
此
乃
「
有
達
上
帝
的
智

慧
，
彷
佛
馳
不
必
依
理
由
行
事
便
能
有
所
施
為
。
」
@
因
此
，
上
帝
的
選
擇
必
定
有
其
充
足
理
由
。
同
理
，
雖

然
凱
撒
自
由
地
選
擇
了
渡
過
盧
比
孔
河
，
他
做
此
選
擇
也
必
定
有
其
充
足
理
由
。
是
故
，
雖
然
充
足
理
由
原
理

使
我
們
知
道
，
上
帝
創
造
這
個
現
實
世
界
有
其
充
足
理
由
，
而
凱
撒
決
定
渡
過
盧
比
孔
河
也
有
其
充
足
理
由
;

但
從
這
一
兩
個
例
子
中
，
我
們
並
不
知
道
其
充
足
理
由
到
底
是
什
麼
?
換
言
之
，
充
足
理
由
律
需
要
有
另
一
個
補

充
原
理
;
而
萊
民
發
現
完
美
律
就
是
這
個
補
充
原
理
。

依
萊
氏
之
見
，
理
想
上
我
們
能
給
每
一
個
可
能
世
界
或
相
容
的
可
能
世
界
一
個
最
大
完
美
的
量
。
因
而
，

間
上
帝
為
什
麼
選
擇
創
造
這
個
個
別
世
界
而
不
是
其
它
個
別
的
世
界
，
無
異
於
問
她
為
什
麼
選
擇
把
存
在
給
予

某
個
帶
有
某
特
定
最
大
完
美
量
之
調
和
的
可
能
體
系
，
而
不
踢
給
另
一
個
含
有
不
同
的
最
大
完
美
量
之
調
和
的

可
能
體
系
。
答
案
是
:
上
帝
選
擇
具
有
最
大
完
美
量
的
世
界
。
再
者
，
上
帝
把
人
創
造
成
這
種
樣
子
，
是
因
為

對
人
而
言
那
是
最
好
的
樣
子
，
所
以
祂
才
做
此
選
擇
。
凱
撒
之
所
以
選
擇
橫
渡
盧
比
孔
河
，
是
因
為
他
認
為
這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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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擇
是
最
佳
的
選
擇
。
由
此
可
知
，
完
美
律
所
說
的
是
，
上
帝
為
了
最
美
好
事
物
的
實
現
而
行
，
人
則
是
為
了
自

己
覺
得
是
最
好
的
事
物
而
去
做
。
萊
氏
清
楚
地
了
解
到
:
這
個
原
理
表
示
再
度
引
介
了
目
的
因
。
因
此
，
論
及

物
理
學
方
面
，
他
說
:
「
完
全
不
贊
排
除
目
的
因
，
並
顧
及
存
有
乃
是
帶
著
智
慧
而
活
動
的
，
就
此
以
論
，
在

物
理
學
中
，
一
切
都
可
由
此
演
釋
出
來
。
」
@
此
外
，
力
學
「
是
我
的
系
統
大
半
基
礎
之
所
在
;
因
為
我
們
從
力

學
學
到
了
具
原
始
的
和
幾
何
學
式
的
必
然
性
真
理
，
與
源
於
合
理
性
和
目
的
困
的
真
理
二
者
間
的
差
異
。
」
@

萊
氏
在
他
出
版
的
著
作
中
，
很
謹
慎
地
把
這
種
觀
點
和
他
所
承
認
的
偶
然
性
調
和
一
致
。
上
帝
自
由
地
選

擇
了
最
完
美
的
世
界
，
而
且
萊
民
甚
至
說
上
帝
為
了
達
到
最
好
的
目
的
而
自
由
地
擇
以
行
之
。
「
此
事
物
存
在

而
非
彼
事
物
存
在
，
其
真
正
原
因
可
由
神
意
的
自
由
裁
決
引
申
出
來
，
其
中
最
重
要
的
就
是
依
最
佳
的
可
能
方

式
而
意
欲
去
做
任
何
事
。
」
@
並
沒
有
什
麼
絕
對
不
可
婉
拒
的
力
量
，
使
上
帝
非
選
擇
這
個
最
佳
的
可
能
世
界

不
可
。
再
者
，
雖
然
確
知
凱
撒
會
決
定
渡
過
盧
比
孔
河
，
但
是
他
的
決
定
是
自
由
的
決
定
。
他
做
了
理
智
的
決

定
，
所
以
他
的
行
動
是
自
由
的
。
「
在
自
然
的
無
數
活
動
中
，
容
或
有
偶
然
性
;
但
是
行
動
者
自
己
若
不
下
判

斷
，
則
沒
有
自
由
可
言
。
」
@
雖
然
，
上
帝
把
人
造
成
能
選
擇
自
己
認
為
最
好
的
事
物
，
而
且
對
無
限
心
智
而

言
，
人
的
行
為
皆
已
先
驗
地
確
定
;
但
是
，
根
攘
理
性
的
判
斷
而
探
取
行
動
，
就
是
自
由
行
動
。
」
問
我
們
的

意
志
有
沒
有
自
由
，
就
等
於
是
間
在
我
們
的
意
志
中
有
沒
有
選
擇
能
力
。
自
由
與
自
願
指
的
是
同
一
回
事
，
因

為
自
由
就
是
依
於
理
性
行
事
的
自
發
行
為
;
而
意
志
就
是
依
理
智
所
察
覺
到
的
理
由
採
取
行
動
。
」
@
因
而
，

如
果
根
攘
這
種
意
義
來
了
解
自
由
，
則
可
肯
定
凱
撒
乃
自
由
地
選
擇
渡
過
盧
比
孔
河
，
而
不
必
顧
慮
這
個
選
擇

已
為
先
驗
地
確
定
之
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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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
氏
的
這
些
缺
述
留
下
了
一
些
有
待
解
決
的
重
大
難
題
。
上
帝
確
實
可
以
說
是
為
了
最
好
的
而
自
由
地
選

擇
了
行
動
。
但
是
，
依
萊
民
自
己
的
原
則
而
昔
日
，
則
這
個
選
擇
不
必
有
其
充
足
理
由
嗎
?
這
個
充
足
理
由
不
必

在
神
性
中
去
找
尋
嗎
?
萊
民
承
認•• 

「
嚴
格
論
之
，
我
們
必
須
說
(
事
物
之
)
另
一
種
狀
態
也
可
能
存
在
;
但

是
(
我
們
也
必
讀
說
)
，
現
時
這
個
狀
態
之
所
以
能
存
在
是
因
為
上
帝
的
本
性
使
然
，
馳
的
本
世
正
是
能
偏
好
最

完
美
的
事
物
。
」
@
但
是
如
果
事
物
存
在
乃
本
於
上
帝
的
本
性
，
而
上
帝
本
性
叉
是
偏
好
最
完
美
者
，
這
樣
不

就
可
以
論
定
:
最
完
美
世
界
的
創
造
是
必
然
的
?
萊
氏
在
某
種
程
度
上
也
承
認
這
一
點
。
「
依
個
人
之
見
，
如

果
沒
有
最
好
的
可
能
序
列
，
上
帝
當
然
什
麼
也
不
創
造
，
因
為
她
的
作
為
不
能
沒
有
一
個
理
由
，
或
捨
而
不
取

最
完
美
者
。
」
@
萊
民
叉
說
「
可
能
的
」
事
物
具
有
「
某
種
存
在
的
需
要
，
或
可
以
說
，
某
種
存
在
的
要
求
」
，

他
下
結
論
說
:
行
在
可
能
物
與
可
能
物
的
序
列
之
無
限
組
合
中
，
存
在
著
一
個
組
合
，
其
中
最
大
部
分
的
本
質

或
可
能
性
被
實
現
出
來
而
成
為
存
在
。
」
@
這
似
乎
隱
隱
約
約
地
表
示
，
創
造
在
某
種
意
義
上
是
必
然
的
。

我
們
或
許
能
移
從
萊
氏
在
邏
輯
或
形
上
學
的
必
然
性
與
道
德
的
必
然
性
之
間
的
區
別
中
找
到
答
案
。
上
帝

自
由
地
選
擇
最
好
的
去
行
動
，
並
不
是
說
，
不
能
斷
定
她
是
否
會
選
擇
最
好
的
。
馳
應
該
為
求
能
到
達
最
好

的
而
行
動
，
這
乃
是
道
德
上
的
必
然
;
所
以
祂
一
定
會
準
此
而
行
。
但
是
對
上
帝
而
言
，
選
擇
最
佳
可
能
的
世

界
，
並
不
是
邏
輯
的
或
形
上
學
的
必
然
。
「
在
某
種
意
義
上
，
我
們
可
以
說
上
帝
應
該
選
擇
最
佳
事
物
...... 

此

乃
必
然
之
事
;
但
是
這
種
必
然
性
與
偶
然
性
並
非
不
相
容
;
因
為
這
種
必
然
性
非
我
所
謂
的
邏
輯
、
幾
何
學
或

形
上
學
的
那
種
否
定
它
必
陷
入
矛
盾
的
必
然
性
。
」
@
同
樣
的
，
假
定
這
個
世
界
和
人
性
都
是
上
帝
創
造
出
來

的
，
那
麼
凱
撒
應
該
選
擇
渡
過
盧
比
孔
河
乃
是
道
德
的
必
然
，
而
非
邏
輯
或
形
上
學
的
必
然
。
他
依
於
最
強
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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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偏
好
，
決
定
選
擇
他
認
為
是
最
好
的
事
物
，
而
且
他
也
一
定
會
做
他
已
做
了
的
決
定
;
但
是
根
攘
最
強
烈
的

傾
向
去
選
擇
卻
是
自
由
選
擇
。
「
證
明
凱
撒
的
謂
詞
(
即
決
定
渡
過
盧
比
孔
河
)
並
不
像
數
學
或
幾
何
學
那
樣

的
絕
對
，
而
需
要
預
設
事
物
序
列
，
這
樣
的
序
列
是
上
帝
自
由
地
選
定
的
，
而
且
是
基
於
上
帝
的
第
一
個
自
由

裁
決
，
也
就
是
永
遠
都
要
做
最
完
美
的
事
情
，
由
是
接
著
第
一
個
，
再
基
於
上
帝
親
乎
人
性
所
給
予
的
旨
令
，

要
人
雖
是
自
由
的
，
也
要
永
遠
選
擇
顯
然
是
最
好
的
事
物
。
」
@

但
是
困
難
可
能
在
於
，
上
帝
的
存
在
是
必
然
的
，
而
且
如
果
上
帝
為
善
，
則
必
績
是
必
然
的
善
。
必
然
的

存
有
苗
。
戶
口
∞
)
，
不
可
能
是
偶
然
的
善
。
但
是
萊
民
區
分
形
上
學
完
美
性
與
道
德
的
完
美
性
或
善
的
差
別
，
前

者
是
本
質
或
貴
在
性
的
量
，
「
善
就
是
能
助
長
完
美
的
事
物
，
而
完
美
性
便
是
能
包
含
最
多
本
質
的
事
物
。
」

@
上
帝
乃
為
無
限
存
有
，
馳
必
然
地
擁
有
無
限
的
形
上
完
美
性
。
但
是
皇
之
有
別
於
形
上
完
美
性
，
差
別
在

於
善
是
理
智
選
擇
的
對
象
。
@
是
故
，
由
於
理
智
的
選
擇
是
自
由
的
，
在
某
種
意
義
上
我
們
也
可
以
說
，
萊

氏
所
說
的
上
帝
自
由
選
擇
時
所
產
生
的
道
德
善
，
是
「
偶
然
的
」
善
。

如
果
我
們
認
為
自
由
選
擇
不
過
是
隨
興
所
至
、
反
覆
無
常
的
行
為
，
那
當
然
不
可
能
使
萊
氏
的
說
法
趨
於

一
致
。
但
是
萊
民
斷
然
駁
斥
把
自
由
的
概
念
視
為
•• 

「
純
屬
無
稽
之
談
，
即
於
被
造
物
亦
然
。
」
@
「
主
張
幾

何
學
和
道
德
的
永
但
真
理
，
以
及
以
道
德
為
基
礎
的
正
義
、
美
、
善
的
規
範
，
乃
是
上
帝
意
志
之
自
由
或
任
意

選
定
的
結
果
。
這
種
君
法
無
異
是
說
上
帝
喪
失
了
智
慧
與
正
義
，
或
者
甚
至
喪
失
了
馳
的
睿
智
和
意
志
，
留
下

的
只
是
某
種
不
可
側
的
能
力
，
放
射
出
一
切
事
物
，
而
只
配
稱
為
自
然
，
不
配
稱
為
上
帝
。
」
@
上
帝
的
選
擇

必
讀
有
一
個
充
足
理
由
，
人
的
自
由
行
為
亦
然
。
這
個
充
足
理
由
是
什
麼
，
可
以
用
完
美
律
來
解
釋
，
完
美
律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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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說
:
上
帝
的
選
擇
雖
然
是
自
由
的
，
但
永
遠
而
且
必
定
選
擇
客
觀
的
最
好
的
;
人
的
選
擇
雖
然
也
是
自
由

的
，
但
也
必
定
選
擇
自
己
認
為
是
最
好
的
。
創
造
不
是
絕
對
必
然
的
;
但
如
果
上
帝
創
造
了
，
雖
是
自
由
的
，

她
也
當
然
創
造
最
好
的
可
能
世
界
。
因
此
，
萊
昂
的
偶
然
律
乃
是
完
美
律
。
「
一
切
偶
然
命
題
都
有
其
為
目

前
這
個
樣
子
而
不
是
別
的
樣
子
的
理
由
。

•.•... 

但
是
它
們
沒
有
必
然
的
證
蹄
，
因
為
這
些
理
由
只
奠
基
於
偶
然

律
，
或
奠
基
於
事
物
存
在
的
原
則
，
也
就
是
說
他
們
的
基
礎
在
於
幾
種
同
樣
可
能
的
事
物
中
最
好
的
或
者
起

來
是
最
好
的
事
物
。
」
@
所
以
完
美
律
不
等
於
克
足
理
由
律
;
因
為
前
者
援
用
善
概
念
，
而
後
者
則
完
全
無
涉

於
善
。
即
便
較
差
的
世
界
也
有
其
充
足
理
由
，
雖
然
這
不
可
能
是
完
美
律
。
充
是
理
由
律
需
要
一
些
補
充
原
則

以
使
之
明
確
，
但
是
這
個
原
則
不
一
定
非
是
完
美
律
不
可
。
如
果
完
美
律
指
出
，
某
些
命
題
經
過
無
限
分
析
乏

後
，
皆
能
集
中
於
最
佳
可
能
世
界
的
某
些
特
徵
上
，
如
果
這
些
命
題
都
為
真
，
則
仍
然
可
以
斷
然
地
說
，
這
些

命
題
不
一
定
永
遠
為
真
。
因
為
上
帝
並
非
在
邏
輯
上
或
形
上
學
上
被
迫
必
定
要
去
選
擇
最
佳
的
可
能
世
界
。

同
時
，
萊
氏
的
還
輯
理
論
，
尤
其
是
他
認
為
一
切
謂
詞
其
實
都
包
含
於
其
主
詞
中
，
這
種
觀
點
比
之
於
自

由
，
若
將
自
由
親
為
比
白
發
的
意
思
還
多
一
點
的
話
，
那
麼
此
二
者
勢
難
相
容
。
萊
民
自
己
認
為
二
者
可
以
調

和
。
我
想
我
們
也
無
權
說
他
在
邏
輯
論
文
中
的
看
法
，
似
乎
否
定
了
他
在
發
表
著
作
中
所
肯
定
的
觀
點
。
在
他

給
亞
爾
諾
的
信
中
表
示
他
自
知
他
的
主
謂
詞
理
論
，
如
果
在
「
單
子
論
」
之
類
的
著
作
中
明
白
地
提
出
來
，
應

用
於
人
聽
行
為
方
面
，
做
乎
不
會
得
到
支
持
。
而
他
也
允
許
讀
者
給
諸
如
「
自
由
」
之
類
的
用
語
，
加
上
一
些

如
果
他
何
知
道
他
的
邏
輯
觀
點
就
不
會
加
上
的
意
義
。
然
而
，
儘
管
我
們
可
以
說
萊
民
相
當
謹
慎
，
但
這
並
不

見
得
說
他
認
為
他
的
「
精
粹
哲
學
」
與
其
「
通
俗
哲
學
」
不
相
容
;
只
能
說
在
一
些
著
作
中
，
他
保
留
了
對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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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意
思
做
充
分
的
解
釋
。
他
怕
被
指
控
為
史
賓
諾
莎
主
義
者
;
但
這
也
不
是
說
他
私
底
下
是
個
史
賓
諾
莎
主
義

者
。
我
們
也
難
以
明
白
，
根
攘
萊
氏
的
邏
輯
原
理
以
及
他
之
主
張
可
能
物
總
是
趨
向
於
存
在
來
說
，
何
以
上
帝

不
是
受
馳
的
本
性
驅
迫
而
去
創
造
最
好
的
可
能
世
界
。
假
設
上
帝
決
定
創
造
這
個
世
界
，
這
個
謂
詞
包
含
於
主

詞
中
，
那
麼
根
攘
萊
氏
的
原
則
，
我
們
將
難
以
理
解
，
上
帝
的
選
擇
除
了
必
然
之
外
文
能
是
什
麼
。
萊
氏
的
確

認
為
，
存
在
並
不
包
含
於
上
帝
以
外
的
任
何
主
詞
概
念
中
，
但
是
，
如
果
說
上
帝
選
擇
這
個
最
佳
的
可
能
世
界

只
是
道
德
的
必
然
，
而
非
絕
對
必
然
，
這
究
竟
又
是
什
麼
意
思
?
上
帝
對
於
完
美
律
、
偶
然
律
的
選
擇
，
必
定

依
於
神
性
的
充
足
理
由
，
若
是
如
此
，
那
對
我
而
言
完
美
律
似
乎
在
某
種
意
義
下
必
定
從
屬
於
充
足
理
由
律
。

為
什
麼
有
人
會
認
為
，
萊
氏
在
談
及
偶
然
性
宛
若
不
只
是
相
對
於
我
們
的
知
識
而
言
時
，
是
不
認
真
的
?

可
能
有
一
個
理
由
是
，
因
為
他
們
認
為
不
可
預
捌
性

(
5名
H
a
z
E
E
-
-
H已
是
自
由
選
擇
的
基
本
概
念
。
而
萊

氏
認
為
選
擇
與
決
定
是
先
驗
地
確
定
，
卻
又
是
自
由
的
。
這
二
個
特
性
彼
此
不
相
容
，
而
如
萊
民
這
般
才
能
傑

出
的
人
，
必
定
早
已
知
悉
它
們
的
不
相
容
。
因
而
，
我
們
不
得
不
認
定
萊
氏
真
正
的
想
法
乃
顯
露
在
他
的
私
人

論
文
中
，
而
不
是
在
其
出
版
著
作
中
。
不
過
這
個
觀
點
忽
略
了
一
項
事
實
，
那
就
是
萊
氏
絕
不
是
唯
一
認
為
可

預
測
性
是
與
自
由
相
容
的
。
耶
穌
會
士
摩
里
那

(
Z
o
-
-
S
已
﹒
5
8
)
指
出
，
上
帝
，
而
且
唯
有
上
帝
能
透
過

她
對
行
為
者
的
「
超
理
解
」

(
2℃
O
B
O
E
M
M
H
o
g
g
-
o

口
)
，
而
知
道
人
未
來
的
自
由
行
為
，
而
道
閉
會
土
巴
揚

茲

(
E
D
O
N已
﹒
戶
。
2
)

一
派
也
認
為
上
帝
知
道
人
未
來
的
自
由
行
動
，
因
為
馳
憑
著
馳
的
裁
決
巴
預
先
決
定

了
自
由
行
為
者
將
以
何
種
方
式
，
在
何
種
情
況
下
行
動
(
雖
然
是
自
由
行
動
)
。
我
們
也
許
會
認
為
這
二
種
看

法
都
不
正
確
，
但
不
容
抹
餘
的
事
實
，
是
確
實
有
人
提
出
了
這
二
種
看
法
，
而
且
萊
民
相
當
熟
悉
士
林
哲
學
的

西洋哲學史



論
辯
。
萊
氏
也
像
士
林
哲
學
家
一
樣
，
接
受
傳
統
的
觀
點
，
認
為
上
帝
自
由
地
創
造
了
世
界
而
且
人
有
自
由
。

然
而
，
對
於
這
些
命
題
意
義
之
分
析
，
萊
民
從
運
輯
觀
點
入
手
，
並
將
這
些
命
題
解
釋
為
他
的
主
謂
詞
邏
輯
:

反
之
，
如
巴
揚
茲
主
義
者
(
E
D白
色
g
m
)
則
從
以
形
上
學
為
主
導
的
觀
點
來
研
究
這
個
問
題
。
就
像
我
們
不

能
說
巴
揚
茲
主
義
者
否
認
自
由
一
樣
，
我
們
也
不
能
說
萊
民
否
認
自
由
。
但
是
，
若
以
自
由
來
理
解
他
們
藉
這

語
詞
所
不
能
了
解
的
東
西
|
|
部
萊
氏
所
謂
「
妄
想
的
」
東
西
|
|
，
那
麼
才
能
說
他
們
對
自
由
之
分
析
是
巧

辯
之
辭
。
在
這
一
層
意
義
上
，
萊
氏
的
邏
輯
研
究
與
他
的
通
俗
著
作
之
問
不
無
矛
盾
之
處
。
但
是
，
就
像
對

未
明
白
提
及
上
帝
之
預
定
旨
令
的
巴
揭
茲
學
派
而
昔
日
，
或
是
對
未
論
及
無
限
心
靈
之
超
理
解
的
摩
里
那
學
派
而

言
，
這
種
矛
盾
不
外
是
一
種
訓
誡
說
敬
，
此
矛
盾
並
非
欠
缺
誠
意
的
證
朗
。

萊布尼茲(二)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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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然
，
上
文
所
提
及
的
評
論
，
並
非
否
定
萊
布
尼
茲
的
邏
輯
研
究
對
其
哲
學
的
影
響
。
如
果
我
們
參
考
他

對
實
體
企
早
已
自

8
)
的
一
般
觀
念
，
我
們
便
會
發
現
到
這
種
影
響
的
一
個
顯
例
。
萊
氏
的
實
體
觀
念
並
非
得

自
命
題
的
分
析
，
他
也
不
認
為
我
們
對
於
實
體
的
確
信
，
乃
是
語
言
形
式
的
結
果
。
「
我
相
信
我
們
都
有
清
楚

(
仿
古
巴
)
、
但
卻
不
明
瞭
(
包
叩
門
戶
口

2
)

的
實
體
觀
念
，
依
我
之
見
，
這
是
因
為
在
我
們
自
身
中
都
有
實
體
的

內
在
感
受
，
我
們
自
身
正
是
實
體
。
」
@
筆
者
以
為
，
如
果
說
萊
氏
的
實
體
觀
念
，
或
對
有
實
體
的
確
信
，
是

由
命
題
的
主
謂
詞
形
式
推
論
出
來
的
，
這
樣
說
並
不
正
確
。
但
同
時
，
萊
民
卻
又
把
實
體
觀
念
和
他
的
邏
輯
研

究
連
結
起
來
，
並
把
這
些
反
應
在
他
的
實
體
哲
學
中
。
因
而
，
與
羅
素
一
致
地
，
我
們
可
以
說
萊
民
「
確
然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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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他
的
實
體
觀
念
帶
入
依
附
於
這
種
迫
輯
，
關
係
中
，
」
@
亦
即
主
謂
河
關
係
，
倘
若
對
萊
民
而
一
一
一
口
，
我
何
單

單
為
語
言
的
形
式
所
引
導
，
而
認
為
有
質
位
存
在
，
則
是
不
了
解
這
關
係
的
民
意
。

在
「
人
類
悟
性
新
論
」
@
中
，
斐
拉
勒
倍

(
2安
門
。
5
2
)
代
表
洛
克
的
君
法
，
因
為
我
們
發
現
「
單
純

觀
念
」
(
性
質
)
奎
集
在
一
起
，
但
卻
不
能
認
知
他
們
自
身
的
存
在
，
於
是
我
們
假
設
有
一
個
他
們
附
屬
於
其

上
的
底
基
(
的
早
已
門
叩
門
口

2
)
，
而
稱
之
為
「
質
體
」
o

戴
歐
菲
路

q
z
a
E
戶
口
的
)
(
即
代
表
萊
民
)
回
答
說
:

這
種
想
法
也
屬
合
理
，
因
為
我
們
認
知
到
有
幾
個
謂
詞
同
屬
於
一
個
主
詞
的
情
形
。
他
叉
說

.• 

像
「
支
持
」
(

2
3

日
門
)
或
「
底
基
」
之
類
的
形
上
學
術
語
，
其
意
不
過
是
說
有
幾
個
謂
詞
被
視
為
同
屬
於
一
個
主
詞
。
這

一
裊
有
一
明
顯
的
例
于
，
說
明
萊
氏
把
形
上
學
的
質
體
和
命
題
之
主
謂
詞
形
式
關
聯
在
一
起
。
下
一
節
前
只
一
冉
說
明

另
一
個
類
似
的
例
于
。

實
體
並
不
只
是
謂
詞
的
主
詞
，
它
是
一
個
不
同
的
屬
惶
不
斷
附
屬
於
其
上
的
值
存
主
體
，
這
也
屬
於
實
體

的
概
念
。
我
們
對
於
恆
存
實
體
的
觀
念
，
基
本
上
是
由
一
個
常
住
自
我

Q
E
B
呂
呂
再
問
旦
月
)
的
內
在
經
驗
引

發
出
來
的
。
但
是
，
依
照
萊
氏
之
意
，
對
於
賈
偉
的
存
續
性
，
必
讀
如
同
為
我
們
不
斷
的
自
我
同
-
7
)韶
驗
所

支
持
的
後
驗
理
由
一
樣
，
有
一
個
先
險
的
理
由
。
「
我
們
所
能
找
到
的
(
先
驗
理
由
)
，
不
外
乎
我
們
先
前
時

間
與
狀
態
的
屬
性
，
而
這
些
屬
性
和
我
們
晚
近
的
時
間
與
狀
態
的
屬
性
，
都
是
同
一
主
詞
的
謂
詞
。
但
是
，
如

果
『
謂
詞
包
含
於
主
詞
中
』
這
句
話
指
的
不
是
謂
詞
概
念
可
依
某
種
方
式
在
主
詞
概
念
中
找
到
，
那
麼
它
指
的

叉
是
什
麼
呢
?
」
@
萊
民
因
而
將
在
變
動
模
態
或
偶
有
事
件
中
的
實
體
續
存
性
，
與
相
續
謂
詞
概
念
實
際
包
含

於
主
詞
概
念
中
，
這
二
者
關
聯
起
來
。
實
體
的
確
是
一
個
主
詞
，
實
際
上
包
含
了
所
有
遲
早
都
要
歸
附
於
它
的

屬
性
。
轉
換
成
實
體
的
語
言
，
所
謂
「
謂
詞
包
含
於
主
詞
中
」
，
即
是
指
任
何
實
體
的
一
切
活
動
實
際
上
都
包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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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於
實
體
之
中
。
「
如
此
，
我
們
或
許
可
以
說
個
別
實
體
或
完
成
了
的
存
有
者
之
本
性
，
是
去
求
得
一
個
完
整

的
概
念
，
比
概
念
要
完
整
得
足
以
理
解
，
並
足
以
演
繹
這
個
概
念
所
歸
屬
的
主
詞
之
一
切
謂
詞
。
」
@
做
為
屬

於
亞
歷
山
大
大
帝
所
具
有
的
性
質
，
並
不
能
給
我
們
一
個
有
關
亞
歷
山
大
之
個
體
的
完
整
概
念
;
而
我
們
事
實

上
也
不
可
能
有
這
樣
的
完
整
概
念
。
「
但
是
就
亞
歷
山
大
的
個
別
概
念
或
事
蹟
來
說
，
上
帝
能
同
時
君
出
所
有

確
實
能
歸
屬
於
他
的
謂
詞
;
例
如
，
是
否
他
將
征
服
大
流
士
(
巳
白
宮
的
)
和
波
魯
士

(
2
E
m
)的
基
礎
和
理

由
，
甚
至
祂
不
靠
經
驗
而
能
先
驗
地
知
道
，
他
將
老
病
而
死
或
是
被
毒
死
;
然
而
這
些
我
們
只
能
從
歷
史
中
知

道
。
」
@
總
之
，
「
說
亞
當
這
個
個
別
慨
念
包
含
終
究
會
發
生
於
他
身
上
的
一
切
，
我
的
意
思
不
過
是
和
所
有

哲
學
家
所
說
的
一
樣
，
認
為
謂
詞
包
含
於
一
個
真
命
題
的
主
詞
中
。
」
@

是
故
，
質
體
郎
是
主
詞
，
而
主
詞
貫
一
民
上
包
含
了
一
切
遲
早
會
有
的
謂
詞
。
但
它
將
不
能
發
展
其
潛
能
，

換
言
之
，
無
法
從
一
個
狀
況
過
渡
到
另
一
個
狀
況
，
卻
仍
保
持
在
相
同
的
主
體
中
，
除
非
要
有
趨
於
自
我
發
展

或
自
我
展
現
的
內
在
傾
向
才
布
可
能
。
「
如
呆
(
上
帝
)
旨
令
造
出
事
物
是
給
事
物
適
合
的
能
力
，
以
完
成
立

法
者
的
意
志
，
那
麼
我
們
不
得
不
承
認
右
某
種
故
能
、
形
式
或
力
量
...... 

加
在
事
物
上
，
從
而
能
有
根
攘
至
高

命
令
之
規
定
而
發
生
的
一
系
列
現
象
。
」
@
因
此
，
活
動
(
2旦
旦
門
已
是
質
膛
的
一
個
主
要
特
性
。
雖
然
上

帝
也
可
能
創
造
另
一
個
不
同
的
事
物
體
系
，
但
事
實
上
，
「
實
體
的
活
動
反
而
更
具
有
形
上
學
的
必
然
性
，
而

且
，
若
我
的
解
釋
無
誤
的
話
，
在
任
何
系
統
中
都
能
據
有
一
席
之
地
。
」
@
此
外
，
「
我
主
張
，
自
然
而
然
地
，

實
體
沒
有
活
動
便
不
能
存
在

o

」
@
我
無
意
表
示
萊
氏
只
不
過
是
從
反
省
謂
詞
實
質
上
包
含
於
主
詞
之
中
的
說

法
，
而
導
出
貢
他
本
刊
扎
上
是
活
動
的
這
一
概
念
;
只
是
說
，
他
把
質
體
說
為
活
動
地
自
我
開
展
的
理
論
和
主
謂

詞
關
係
的
理
論
關
聯
起
來
了
。
而
且
，
一
般
而
言
，
與
其
說
他
從
邏
輯
演
輝
的
他
的
形
上
學
，
倒
不
如
說
他
力

.373. 第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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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使
二
者
彼
此
關
聯
起
來
，
以
致
於
能
彼
此
互
相
影
響
。
這
些
便
形
成
了
他
的
哲
學
之
不
問
切
面
。

_L 
/\ 

西洋哲學史

萊
布
尼
茲
想
從
充
足
理
由
律
推
論
出
不
可
能
有
兩
個
不
可
識
別
的
實
體
這
一
結
論
。
「
在
不
同
的
結
果

中
，
我
根
攘
充
足
理
由
律
來
推
論
，
發
現
自
然
中
沒
有
兩
個
實
在
的
、
絕
對
的
存
有
是
彼
此
不
可
識
別
的
;
因

為
若
真
有
之
，
那
麼
上
帝
與
自
然
，
無
論
誰
在
命
令
誰
，
都
沒
有
理
由
這
樣
做
。
」
@
萊
氏
的
「
絕
對
存
有
」

乃
指
實
體
而
言
，
他
的
立
論
點
是
每
一
實
體
必
定
內
在
地
異
於
其
餘
的
實
體
。
在
整
個
實
體
系
統
中
，
上
帝

並
沒
有
充
足
理
由
把
兩
個
難
以
識
別
的
實
體
，
安
置
在
同
一
個
序
列
而
各
佔
不
闊
的
位
置
。
假
如
兩
個
實
體
是

很
此
不
可
識
別
的
，
那
麼
它
們
就
是
同
一
個
實
體
。

在
萊
氏
眼
中
，
不
可
識
別
者
的
同
一
律
是
十
分
重
要
的
。
「
那
些
偉
大
的
原
理
1
|
l

充
足
理
由
律
和
不
可

識
別
者
的
同
一
律
，
改
變
了
形
上
學
的
處
境
。
」
@
對
他
而
昔
日
，
這
個
原
理
與
宇
宙
和
諧
的
概
念
密
不
可
分
，

意
味
著
不
同
事
物
的
系
統
化
連
結
與
和
諧
統
一
;
即
使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
其
中
任
何
二
個
事
物
的
差
異
可
能
極

小
或
感
覺
不
到
，
它
們
還
是
彼
此
內
在
地
不
同
。
但
是
，
不
可
識
別
者
的
同
一
律
之
確
切
情
形
並
非
十
分
清

楚
。
依
萊
氏
之
意
，
雖
然
假
設
二
個
不
可
識
別
的
實
體
存
在
是
錯
誤
的
，
並
且
與
充
足
理
由
律
相
矛
盾
;
但
想

像
二
個
不
可
識
別
的
實
體
仍
是
可
能
的
。
@
這
位
乎
意
味
著
不
可
識
別
者
的
同
一
律
是
偶
然
的
。
抽
象
地
或
絕

對
地
說
，
兩
個
不
可
識
別
的
實
體
是
可
想
像
的
與
可
能
的
，
但
卻
有
違
於
充
足
理
由
律
，
根
攘
完
美
律
來
解

釋
，
說
兩
個
不
可
識
別
的
實
體
應
該
存
在
，
僅
只
是
偶
然
原
理
。
能
自
由
地
選
擇
為
求
最
好
而
行
動
的
上
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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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
有
充
足
理
由
去
創
造
這
樣
的
實
體
。
然
而
，
萊
氏
在
別
的
地
方
似
乎
暗
示
著
.• 

兩
個
不
可
識
別
的
事
物
乃
是

不
可
理
解
的
，
也
是
形
上
學
上
不
可
能
的
。
「
如
果
兩
個
個
體
是
完
全
相
似
而
且
相
等
的
，
簡
言
之
，
若
在
它

們
之
中
無
法
做
區
別
，
那
麼
個
體
化
原
理
無
由
成
立
。
我
基
至
大
臆
斷
定
，
在
此
條
件
下
，
也
不
會
有
個
體
的

區
分
或
不
同
的
個
體
。
」
@
他
接
著
文
說
，
這
就
是
原
子
概
念
之
為
妄
想
的
原
因
。
如
果
兩
個
原
子
大
小
相
等

而
且
形
狀
相
同
，
那
麼
只
能
用
外
在
的
名
稱
加
以
區
別
。
「
但
是
，
除
了
時
間
與
位
置
的
差
異
之
外
，
總
必
領

還
有
內
在
的
區
分
原
則
。
」
@
因
為
，
對
萊
民
而
言
，
不
同
的
外
在
關
係
意
味
著
相
同
實
體
的
不
同
屬
性
。
他

或
許
認
為
，
一
個
實
體
只
能
用
其
謂
詞
加
以
界
定
;
隨
之
而
來
的
結
論
是
，
除
非
二
個
實
體
各
兵
不
同
的
謂

詞
，
否
則
它
們
不
可
說
成
「
兩
個
」
或
「
不
同
的
」
。
@
因
而
，
困
難
發
生
了
，
如
羅
素
所
言
，
如
何
可
能
有

一
個
以
上
的
實
體
。
「
除
非
謂
詞
已
歸
屬
於
其
上
，
否
則
兩
個
實
體
仍
是
不
可
識
別
的
;
但
是
，
除
非
兩
個
實

體
首
先
被
區
分
成
數
目
上
的
不
同
，
否
則
不
可
能
有
使
它
們
不
再
是
不
可
識
別
的
謂
詞
。
」
@
然
而
，
若
假
定

萊
氏
真
正
的
君
法
是
，
兩
個
不
可
識
別
的
事
物
是
可
想
像
的
，
而
且
是
形
上
學
上
可
能
的
，
那
麼
，
雖
然
說
它

們
確
實
存
在
是
有
違
於
完
美
律
，
但
這
困
難
還
是
可
以
解
決
。
然
而
，
在
萊
氏
的
實
體
、
屬
性
和
關
係
的
哲
學

架
構
中
，
兩
個
不
可
識
別
的
事
物
如
何
可
以
想
像
，
則
是
難
以
明
白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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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萊
布
尼
茲
寫
給
貝
爾
的
一
封
信
中
，
提
到
「
某
種
普
通
秩
序
的
原
則
」
，
它
「
在
幾
何
學
上
是
絕
對
必

然
，
同
樣
也
適
用
於
物
理
學
。
」
因
為
上
帝
的
作
為
就
像
一
位
完
美
的
幾
何
學
家
。
他
對
這
個
原
則
鎧
述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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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
當
兩
個
實
例
的
差
異
，
能
移
減
少
到
某
個
在
與
料
或
設
定
中
被
給
予
的
量
以
下
，
那
麼
也
必
定
可
能
減
少

到
欲
求
得
的
或
結
果
上
被
給
予
的
量
以
下
。
或
者
，
說
得
更
明
白
此
一
了
當
兩
個
實
例
(
或
所
被
給
予
的
〉
彼
此
不

斷
的
趨
近
，
終
至
於
兩
者
彼
此
融
合
，
結
果
或
事
件
(
或
欲
探
求
者
)
必
定
也
如
前
述
的
狀
況
一
樣
。
這
叉
取

決
於
一
更
普
遍
的
原
則
，
剖
「
當
與
料
形
成
一
個
系
列
時
，
所
求
得
的
結
果
也
是
如
此
。
」
(
全
泣
的
R
e
S
E

E
-
m居
全

g
m
z
m
E
E
R
&
5
5
)
@
萊
氏
舉
出
幾
何
學
和
物
理
學
的
例
子
。
我
們
可
把
拋
物
線
想
成
一
個
焦

點
無
限
遠
的
精
圓
形
，
或
是
與
精
圓
形
差
異
最
小
的
圓
形
。
如
果
把
拋
物
線
想
成
某
種
精
圓
形
，
則
對
精
圓
形

而
言
，
普
遍
為
真
的
幾
何
定
理
都
能
應
用
於
拋
物
線
。
其
次
，
靜
正
可
以
當
成
無
限
小
的
速
寧
或
無
限
慢
。
當

我
們
以
此
方
式
衡
量
時
，
凡
是
對
於
速
率
或
慢
為
真
的
，
對
於
靜
正
亦
必
為
真
，
「
職
是
之
故
，
靜
止
的
競
則

應
視
為
運
動
規
則
的
一
個
特
例
。
」
@

萊
氏
因
之
應
用
了
無
眼
小
差
異
的
觀
念
，
來
說
明
幾
何
學
上
的
拋
物
線
與
精
區
之
間
的
連
續
性
，
以
及
物

理
學
上
的
運
動
與
靜
丘
之
間
的
連
續
佳
。
他
也
把
這
種
觀
念
應
用
到
他
的
實
體
哲
學
上
，
即
為
連
讀
性
定
律
(

宮
逞
。
『

g
E
E

巳
4
)
，
這
個
定
律
是
說
，
自
然
中
沒
有
臨
躍
或
不
連
續
。
「
沒
有
一
樣
東
西
是
瞬
間
即
完
成

的
，
還
是
我
的
至
理
名
言
之
一
，
也
是
經
過
最
完
整
檢
證
的
格
言
之
一
。
『
自
然
不
跳
躍
』
這
句
名
言
，
我
稱

之
為
連
續
性
定
律
。
」
@
這
個
定
律
的
有
按
範
圍
「
不
僅
包
括
位
置
到
位
置
之
間
的
轉
變
，
也
包
括
形
式
到
形

式
之
間
，
或
狀
態
到
狀
態
之
間
的
轉
變
。
@
」
變
化
是
連
續
的
，
萊
民
說
，
雖
然
自
然
之
美
要
求
變
化
有
如
跳

躍
，
以
便
能
有
明
確
的
知
覺
，
但
他
們
畢
竟
只
是
表
象
而
己
，
看
不
見
變
化
極
其
微
小
的
各
個
階
段
，
以
至
看

起
來
像
是
不
連
鐘
，
實
則
不
然
。

連
續
性
定
律
是
不
可
識
別
者
之
同
一
律
的
補
充
原
則
。
因
為
連
續
性
定
律
指
出
，
被
造
物
序
列
中
的
每
一

西洋哲學史



個
可
能
位
置
皆
己
填
滿
，
而
不
可
識
別
者
的
同
一
律
只
說
每
一
可
能
的
位
置
一
次
叉
一
次
地
被
填
滿
。
但
就
被

造
的
實
體
世
界
來
說
，
連
續
性
定
律
不
是
形
上
學
上
的
必
然
。
它
取
決
於
完
美
律
。
「
唯
有
透
過
秩
序
原
則
，

且
藉
由
以
最
完
美
的
方
式
造
做
每
一
樣
事
物
的
至
高
理
智
之
幫
助
，
才
能
排
除
掉
跳
躍
的
假
設
。
」
@

入

萊布尼茲(二)

我
想
，
我
們
很
難
否
認
，
萊
布
尼
茲
的
邏
輯
和
數
學
反
省
，
與
其
實
體
哲
學
之
間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
如
前

所
述
，
我
們
有
理
由
說
，
無
論
如
何
就
某
些
重
要
關
躍
而
論
，
萊
氏
的
確
想
把
實
體
哲
學
隸
屬
於
邏
輯
數
學
理

論
之
下
，
也
想
用
討
論
命
題
的
特
殊
邏
輯
理
論
來
解
釋
實
體
和
屬
性
之
穎
的
理
論
。
萊
氏
的
「
無
窗
的
單
子
」

(
皂
白
兮
乏
。
間
的
目
。
5

【
凹
凸
或
實
體
的
形
上
學
理
論
，
與
分
拆
命
題
的
還
輯
理
論
有
密
切
關
聯
。
換
言
之
，
實

體
的
形
上
學
理
論
就
是
實
體
根
攘
一
預
先
設
定
的
連
續
變
化
序
列
，
完
全
從
內
部
發
展
其
屬
性
。
連
續
性
定
律

之
應
用
於
實
體
方
面
，
我
們
可
以
看
出
萊
民
對
於
數
學
中
無
限
分
析
的
研
究
所
造
成
之
影
響
，
這
種
研
究
也
反

映
在
他
的
下
述
觀
念
中
。
他
認
為
偶
然
命
題
需
要
無
限
分
析
，
亦
即
只
能
是
無
限
分
析
的
，
而
不
像
理
性
真
理

那
樣
只
要
求
有
限
分
析
。

然
而
，
萊
氏
的
「
泛
邏
輯
主
義
」
只
是
他
思
想
中
的
→
個
切
面
，
而
非
全
部
。
譬
如
:
他
也
許
會
把
他
以

實
體
本
質
上
為
活
動
的
觀
念
，
與
他
以
主
詞
實
質
上
包
含
了
無
限
個
謂
詞
的
觀
念
結
合
在
一
起
;
但
這
並
不
是

說
，
他
的
確
是
從
邏
輯
中
導
出
活
動
或
力
勻
。
2
0
)的
觀
念
。
我
們
難
以
明
白
任
何
這
頭
的
演
繹
如
何
是
合
理

的
或
可
能
的
。
再
者
，
撇
開
萊
民
對
自
我
及
存
在
世
界
的
反
省
不
談
，
他
不
僅
熟
悉
笛
卡
兒
、
霍
布
士
和
史
賓

諾
莎
諸
人
的
著
作
，
也
熟
悉
文
藝
復
興
時
代
思
想
家
的
著
作
，
這
些
思
想
家
已
經
提
出
一
些
萊
氏
的
主
要
概

.377. 第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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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
萊
民
哲
學
中
最
基
本
的
觀
念
大
概
是
自
然
之
無
限
個
可
能
體
系
的
普
遍
和
詣
，
而
此
觀
念
當
然
也
在
十
五

世
紀
古
薩
的
尼
古
拉

(
Z
n
v
o
z
m
皂
白
臣
"
)
的
哲
學
，
及
十
六
世
紀
布
魯
諾
3
2
8
)
的
哲
學
中
出
現
過
。

此
外
，
尼
古
拉
早
已
提
到
沒
有
兩
個
事
物
完
全
相
像
的
觀
念
，
與
每
一
事
物
皆
以
其
自
身
的
方
式
反
映
宇
宙
之

觀
念
。
萊
民
可
能
已
把
這
些
以
及
相
關
的
觀
念
，
與
他
的
邏
輯
以
及
數
學
研
究
關
聯
在
一
起
•• 

除
非
他
打
算
把

他
的
思
想
從
根
本
上
一
分
為
二
，
否
則
已
別
無
他
途
。
但
我
們
仍
無
正
當
理
由
認
為
他
只
是
一
個
「
泛
邏
輯
主

義
者
」
，
因
為
，
縱
使
我
們
能
指
出
萊
氏
某
種
形
上
學
理
論
是
從
邏
輯
中
推
演
而
來
，
由
此
卻
不
必
然
得
出
，

它
們
確
實
是
此
演
繹
出
來
的
。
而
且
，
雖
然
在
萊
氏
某
些
邏
輯
理
論
和
某
些
形
上
學
思
辨
問
可
能
有
些
不
一

致
，
且
縱
使
他
可
能
有
意
避
免
讓
某
些
結
論
公
諸
於
世
，
但
由
此
歸
結
出
他
慎
重
出
版
的
著
作
中
僅
包
含
一
些

連
他
自
己
都
不
真
正
相
信
的
既
通
俗
又
有
教
訓
意
味
的
哲
學
，
則
未
免
失
之
粗
率
。
他
是
一
位
接
雜
而
多
方
面

的
人
物
;
縱
使
他
的
邏
輯
研
究
在
某
些
方
面
為
其
思
想
的
特
徵
'
但
其
他
方
面
的
思
想
亦
不
容
等
閒
視
之
。
再

者
，
若
我
們
還
記
得
，
他
不
曾
用
史
賓
諾
莎
所
嘗
試
的
方
式
去
建
立
其
體
系
，
那
也
就
不
難
理
解
他
的
不
一
致

性
了
。
也
許
誠
如
羅
素
所

-
7日
，
由
萊
氏
的
某
些
邏
輯
反
省
想
要
導
出
史
賓
諾
莎
哲
學
，
的
確
比
導
出
單
子
論
更

容
易
;
但
是
，
由
此
並
不
能
斷
言
萊
民
對
於
史
賓
諾
莎
哲
學
的
反
駁
言
不
由
衷
。
譬
如
，
他
確
信
史
賓
諾
莎
哲

學
缺
少
經
驗
的
支
持
，
而
他
的
單
子
論
則
確
實
有
經
驗
作
基
礎
。
下
一
章
即
將
討
論
單
子
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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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七
章

東
布
尼
懿

(
三
)

西祥哲學史

平
純
實
體
或
早
于
1
1

內
在
目
的
性
與
元
質
i
l

接
延
性
|
|
物
體
與
布
形
質
的
實
體
|
i

空
間
與
啥
時

l
1

預
定
和
話
說
|
|
知
覺
與
欲
求
|
l

靈
魂
與
身
體
1
l

先
天
觀
念

-萊
布
尼
茲
把
實
體
觀
念
的
心
理
起
源
與
自
我
意
識
(
的
已
?
的
。
目
的
丘
。

E
D
O
m

∞
)
關
聯
起
來
。
「
思
考
一
種
顏

色
，
和
觀
察
某
人
思
及
此
顏
色
，
乃
是
兩
種
迴
然
不
同
的
思
想
，
其
差
異
就
如
顏
色
有
別
於
那
思
及
顏
色
的
自

我
(
。
它
)
一
般
。
我
了
解
其
他
的
存
有
物
也
有
權
說
『
我
』
，
或
者
對
它
而
言
『
我
』
是
能
被
說
出
的
，
經
由

此
，
我
才
了
解
一
般
所
稱
『
實
體
』
的
意
思
。
」
@
同
時
由
於
這
個
「
我
自
身
」
的
思
考
，
遂
產
生
其
他
形
上

學
的
概
念
，
諸
如
原
因
、
結
果
、
行
動
、
穎
似
性
等
等
，
甚
至
邏
輯
和
倫
理
學
的
概
念
，
也
是
由
此
衍
生
出
來

的
。
於
此
有
原
初
的
事
實
真
理
及
原
初
的
理
性
真
理
;
「
我
存
在
」
這
個
命
題
雖
然
不
是
唯
一
的
真
理
，
但
卻

是
一
個
原
初
的
事
實
真
理
，
亦
是
直
接
的
真
理
O
z
-
-
迪
拉
一
原
初
的
事
實
真
理
乃
是
「
感
覺
直
接
性
的
直
接
內
在
經

驗
」
@.. 

它
們
不
是
必
然
命
題
，
而
是
「
以
直
接
經
驗
為
基
礎
」
@
的
命
題
。
於
是
，
我
確
定
我
存
在
，
而
且

我
覺
察
到
改
自
己
是
一
個
統
一
體
。
由
此
我
導
出
賀
禮
是
統
一
體
的
普
遍
觀
念
。
同
時
，
實
體
的
觀
念
與
自
我



的
自
我
意
識
之
結
合
，
不
利
於
史
賓
諾
莎
所
主
張
的
唯
一
實
體
的
攪
念
，
在
後
者
看
來
，
「
我
」
只
是
此
唯
一

實
體
的
一
個
模
態
而
已
。
無
論
萊
氏
的
迦
輯
思
辨
是
如
何
的
針
對
史
賓
諾
莎
哲
學
而
發
，
他
對
精
神
個
位
性

鮮
活
的
覺
察
，
乃
使
他
不
可
能
真
正
地
接
受
史
賓
詰
莎
的
一
般
形
上
學
。
他
也
不
算
跟
隨
笛
卡
兒
之
以
「
我

思
」

(
n
a叩
門
。
)
做
為
根
本
的
存
在
命
題
;
雖
然
「
它
不
是
該
類
原
理
中
唯
一
的
」
，
但
他
卻
同
志
「
笛
卡
兒

主
義
者
的
原
理
是
有
殼
的
。
」
@

萊布尼茲(三〕

我
們
不
可
能
以
任
何
絕
對
確
定
的
論
證
'
證
明
外
在
世
界
存
在
@
，
以
及
「
精
神
的
存
在
此
可
感
覺
物
體

的
存
在
更
為
確
定
。
」
。
我
們
當
然
發
現
現
象
間
的
連
槃
，
我
們
由
此
能
移
預
訓
，
並
且
這
個
不
變
的
連
繫
也

必
定
會
有
其
原
因
;
由
此
並
不
能
推
論
出
絕
對
確
定
的
結
論.. 

物
陸
存
在
;
因
為
，
如
柏
克
萊
涵
。
早
已
。
己

所
言
，
上
帝
之
為
外
在
原
因
，
呈
現
給
我
們
的
也
許
只
是
有
秩
序
的
現
象
序
列
而
已
。
@
然
而
，
我
們
沒
有
合

宜
的
理
由
以
為
事
實
部
是
如
此
，
而
且
我
們
只
能
在
道
德
上
，
而
非
形
上
學
上
，
確
定
物
體
存
在
。
我
們
觀
察

可
見
的
物
腫
，
剖
感
覺
的
對
象
，
知
道
它
赴
可
分
的
，
也
就
是
說
，
它
們
是
聚
集
或
按
合
。
一
)
一
起
表
示
物
體
是
由

不
包
含
部
分
的
單
純
賈
偉
所
構
成
的
。
「
既
然
有
復
合
實
體
，
必
定
有
單
純
實
位
，
因
為
復
合
實
體
只
是
單
純

實
體
的
復
合
或
聚
集
。
」
@
這
些
構
成
一
切
經
驗
事
物
的
單
純
實
體
，
萊
氏
稱
之
為
「
單
子
(
目
。
自
告
)
」
。

它
們
是
「
自
然
之
真
正
的
原
子
2
5
日
的
)
，
簡
言
之
，
即
事
物
之
成
素
。
」
@

「
原
于
」
一
詞
的
使
用
，
絕
不
能
以
此
認
為
萊
氏
的
單
子
擬
似
德
訣
克
利
圓

(
U
O
E
S
Z門口
的
)
或
伊
比
鳴

魯
(
開
1
2
2
名
的
原
子
。
單
于
沒
有
部
分
，
不
具
有
廣
延
性
(
2
5口
泣
。
口
)
、
形
狀
或
可
分
性
。
@
一
物
除

非
是
廣
廷
的
，
否
則
就
不
會
有
形
狀
;
又
除
非
它
共
有
廣
延
佳
，
否
則
也
是
不
可
分
的
。
但
是
一
個
單
純
的
事

.385. 第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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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不
能
是
廣
廷
的
，
因
為
單
純
性
與
廣
延
性
是
不
相
容
的
。
日
-
E表
示
，
單
子
的
存
在
除
了
創
造
之
外
，
別
無
他

途
，
而
且
單
子
的
毀
獄
，
也
唯
有
「
消
滅
」
(
S
E
E
-
m
t
8
)一
途
。
按
合
實
體
當
然
是
因
單
子
的
聚
合
和
分

解
而
存
在
或
毀
誠
;
但
是
單
于
本
身
之
為
單
純
的
，
卻
不
容
有
這
些
過
程
發
生
。
誠
然
，
在
這
些
論
點
上
，
萊

氏
的
單
子
與
先
期
哲
學
家
們
的
原
子
之
間
有
某
些
相
似
之
處
;
不
過
，
伊
比
鳩
魯
雖
然
斷
定
原
子
不
可
分
，
但

卻
有
形
狀
。
再
者
，
儘
管
原
子
論
者
首
先
構
想
原
子
，
且
根
攘
其
原
子
理
論
解
釋
靈
魂
，
認
為
靈
魂
是
由
較
光

滑
、
較
圓
與
較
微
細
的
原
子
所
構
成
的
;
但
或
許
可
說
萊
民
是
類
比
於
靈
魂
而
構
想
單
子
，
因
為
每
一
個
單
子

在
某
種
意
義
下
，
都
是
精
神
性
的
實
體
。

雖
然
單
子
沒
有
廣
延
性
，
也
沒
有
量
與
形
狀
的
差
異
，
但
根
攘
不
可
識
別
者
之
同
一
理
論
，
單
子
必
鑽
在

質
方
面
是
彼
此
可
區
別
的
。
在
稍
後
將
解
釋
的
意
義
下
，
它
們
在
各
別
擁
有
的
知
覺
與
傾
向
(
含
咕
咕

O
H
E。
口
)

的
程
度
上
是
有
差
異
的
。
每
一
個
單
子
與
其
他
單
子
在
質
上
、
內
在
上
都
彼
此
有
別
。
然
而
，
宇
宙
是
一
個
有

機
的
和
諧
體
系
，
於
此
有
無
限
多
個
不
同
的
實
體
結
合
而
成
完
美
的
和
諧
。
每
一
個
單
子
根
攘
自
身
內
在
的
結

構
與
法
則
而
發
展
，
不
因
其
他
單
子
的
活
動
而
有
所
增
滅
，
因
為
單
純
之
物
不
能
附
加
部
分
於
其
上
，
亦
不
能

有
所
減
損
。
但
是
每
一
個
單
子
天
生
就
具
右
某
種
知
覺
程
度
以
反
應
宇
宙
，
亦
即
能
以
單
于
自
己
的
方
式
反
映

整
個
體
系
。

萊
民
由
此
角
度
肯
定
有
多
元
個
別
實
體
的
存
在
;
他
這
個
看
法
與
笛
卡
見
一
致
。
但
是
他
並
不
同
意
笛
卡

兒
把
物
質
視
為
幾
何
學
上
的
擴
廷
性
的
概
念
。
物
質
體(
8名
。
自
己
自
但
也
是
聚
合
的
，
我
們
必
讀
設
定
實

(
閉
口σ∞
S
E
E
-
S
E
2
).. 

物
體
不
能
是
幾
何
學
上
的
點
所
構
成
的
。
「
如
果
沒
有
實
在
的

西洋哲學史

在
的
實
體
單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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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體
單
元
，
那
麼
在
此
聚
合
物
中
就
沒
有
實
在
的
或
實
體
性
的
東
西
。
就
是
因
為
這
樣
，
才
迫
使
高
德
莫
亞

(
們
自
已O
B
3
)
放
棄
笛
卡
兒
而
接
受
德
護
克
利
圓
的
原
子
論
，
以
便
能
找
到
一
個
真
正
的
單
一
體
。
」
@

萊
民
一
度
也
會
熱
中
於
原
子
理
論
。
「
起
初
，
我
從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枷
鎖
中
解
脫
出
來
之
後
，
我
曾
專
心
研

究
『
虛
空
』
(
〈
。
正
)
與
原
子
。
」
@
但
是
他
逐
漸
不
滿
意
原
子
論
的
一
些
論
點
。
因
為
德
議
克
利
固
和
伊
比

鳩
魯
的
原
子
不
是
真
正
的
單
一
體
，
具
有
大
小
和
形
狀
，
便
不
可
能
是
藉
分
析
而
可
發
現
到
的
將
極
要
素
。

即
使
我
們
假
設
原
子
有
物
理
上
的
不
可
分
性
，
但
是
在
原
則
上
卻
仍
是
可
分
的
。
所
以
事
物
最
終
極
的
構
成
部

分
，
必
定
是
「
點
」
，
但
這
不
是
指
數
學
上
的
點
而
言
。
因
而
，
這
種
「
點
」
必
是
形
上
學
上
的
「
點
」
，
既

不
同
於
只
在
現
象
上
為
不
可
分
的
物
理
點
，
也
不
同
於
沒
有
實
際
存
在
並
且
不
能
結
合
構
成
物
體
的
數
學
點
。

進
一
步
說
，
這
些
形
上
學
上
的
點
，
乃
邏
輯
地
先
於
物
體
，
且
必
讀
類
比
於
靈
魂
才
能
構
想
，
必
定
有
某
種
內

在
的
區
別
原
理
，
而
萊
氏
斷
定
9

這
些
實
體
性
的
單
一
體
乃
由
自
身
所
擁
有
的
「
知
覺
」

G
O
B
O宮
古
口
)
和

「
欲
望
]
(
名H
U
O吾
0
)
的
程
度
之
別
，
而
彼
此
相
異
。
因
此
，
雖
然
萊
氏
為
了
要
能
分
辨
一
般
意
義
下
的
靈

魂
與
其
他
的
實
體
性
的
單
一
體
。
他
才
引
用
了
「
單
子
」
(
臣
。
口
。

ε

做
為
一
般
的
術
語
，
但
他
仍
常
常
稱
單

子
為
「
靈
魂
」
，
「
『
單
子
』
(
自
8
8
)

是
一
希
臘
字
，
意
為
單
一
體
或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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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為
能
理
解
萊
布
尼
茲
的
單
子
理
論
，
於
此
必
須
介
紹
一
項
極
為
重
要
的
觀
點
。
每
一
實
體
或
單
子
均
為
其

活
動
的
原
則
或
來
源

•• 

單
子
非
無
生
氣
，
而
是
具
有
內
在
的
活
動
與
自
我
發
展
的
傾
向
。
力
量
、
能
量
、
活
動

乃
是
實
體
的
本
質
。
「
能
量
或
良
能
〈
4
戶
口
已0
)
觀
念
，
德
文
稱
為
閉
門
。
口
，
法
文
稱
為
戶
。
『
R
g
'

為
了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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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釋
清
楚
，
我
設
計
了
一
種
活
力
論
(
身
S
E
2
)
的
特
殊
科
學
，
對
於
理
解
實
體
概
念
大
有
助
益
。
」
@
的

確
，
實
體
能
定
義
為
「
能
行
動
的
存
有
者
」
@
。
實
惶
不
只
是
活
動
本
身
，
活
動
是
實
體
的
活
動
。
這
表
示
單

子
中
有
能
與
單
子
之
實
際
表
現
出
來
的
連
續
活
動
區
別
出
來
的
活
動
原
理
或
基
本
動
力
。

因
此
，
萊
氏
重
新
引
入
了
內
在
目
的
性

(
2
5
-
8
2
)或
貢
值
性
形
式
的
觀
念
。
當
他
獲
得
了
實
體
性
單

一
體
含
有
某
種
活
動
原
理
的
概
念
之
後
，
覺
得
「
有
必
要
再
度
起
用
如
今
倍
受
非
難
的
質
體
性
形
式
，
以
新
的

方
式
重
新
敘
述
，
使
其
更
具
可
理
解
性
，
並
且
明
白
界
定
其
應
有
的
用
途
，
以
免
於
長
久
以
來
的
濫
用
。
於

是
，
我
發
現
實
體
性
形
式
的
本
質
在
於
力
量
。
...... 

亞
里
斯
多
德
總
稽
之
為
『
最
初
的
內
在
目
的
性
』
。
」
我

儘
可
能
以
比
較
容
易
理
解
的
方
式
，
稽
之
為
「
原
力
」
(
百E
E
S
F
E
0
)
，
它
們
自
身
之
中
，
不
僅
包
含
了

可
能
性
的
實
現
或
輔
助
之
力
，
而
且
也
包
含
原
始
的
活
動
力
。
」
@
其
次
，
「
內
在
目
的
性
之
名
也
能
賦
予
所

有
的
單
純
實
體
或
被
造
單
子
;
因
為
它
們
自
身
之
中
有
某
種
完
美
性
。
有
某
種
的
充
足
性
，
使
得
它
們
成
為
內

在
活
動
的
來
源
，
而
且
可
謂
之
為
無
形
的
發
動
機
。
」
@
這
個
內
在
目
的
性
或
實
體
性
形
式
不
能
只
君
成
是
行

動
的
潛
能
，
這
樣
說
的
話
，
它
需
要
外
在
的
刺
激
才
能
產
生
活
動
:
它
乃
關
乎
萊
氏
所
稱
的
傾
向
(
g
D
E
5
)

或
活
動
的
積
極
傾
向
，
它
除
非
受
到
阻
礙
，
否
則
必
定
會
自
己
實
現
出
來
。
我
們
也
有
必
要
區
別
原
始
活
動
力

與
派
生
活
動
力
。
後
者
是
一
種
傾
向
於
某
種
決
定
了
的
運
動
，
於
此
原
力
乃
被
限
定
了
。
@
至
於
原
力
，
並
不

足
以
解
釋
現
象
。
例
如
，
如
果
我
們
認
為
現
象
改
變
的
充
分
解
釋
，
乃
歸
因
於
事
物
的
質
體
性
形
式
，
這
將
是

荒
謬
的
。
萊
民
同
意
某
些
人
的
看
法
，
認
為
形
式
學
說
不
能
用
來
決
定
事
件
和
可
感
覺
事
物
的
特
殊
原
因
。
一

般
形
上
學
概
念
不
能
提
供
給
我
們
關
於
科
學
問
題
的
足
移
答
案
。
萊
氏
也
說
，
某
些
士
林
學
派
的
亞
里
斯
多
德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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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義
者
濫
用
形
式
理
論
，
這
不
能
是
拒
斥
這
理
論
本
身
的
理
由
。
敵
對
的
哲
學
理
論
之
不
充
分
，
使
得
亞
里
斯

多
德
理
論
的
重
新
引
用
更
形
必
要
，
只
要
能
移
用
活
力
論
，
亦
即
根
接
力
量
或
能
量
的
方
式
加
以
解
釋
，
而
不

因
此
取
消
因
果
事
件
的
科
學
解
釋
，
叉
有
什
麼
不
對
呢
?
在
重
新
引
用
實
體
性
形
式
或
內
在
目
的
性
方
面
，
雖

然
萊
民
認
為
機
械
論
的
自
然
觀
點
有
所
不
足
，
但
卻
也
不
拒
斥
他
們
的
君
法
。
反
而
，
他
堅
信
目
的
論
和
機
械

論
的
自
然
觀
是
相
輔
相
成
的
。

雖
然
每
一
單
于
均
包
含
活
動
原
理
或
實
體
形
式
，
但
沒
有
一
個
被
造
單
子
不
具
有
被
動
的
成
素
;
萊
民
稱

之
為
「
元
質
」

Q
Z
E
O
B
E
S
C
或
「
第
一
質
料
」

(
2門
已

B
E
Z

品
。
遺
憾
的
是
，
他
所
用
「
質
料
」

「
一
兀
質
」
和
「
次
質
」(
m
o
n
o
E

但
是

B
R

芯
片
)
等
語
各
有
多
重
意
義
，
而
我
們
不
能
總
認
為
同
一
詞
語
在
不
同

的
地
方
或
脈
絡
中
都
有
同
樣
的
意
思
。
不
過
，
隸
屬
於
每
一
個
被
造
單
子
的
「
元
質
」
'
絕
不
能
被
理
解
成
含

有
物
質
性
的
意
義
。
「
因
為
雖
然
質
量
不
可
穿
透
性
與
廣
延
住
對
於
元
質
極
為
重
要
，
但
一
兀
質
並
不
是
由
它
們

所
構
成
的
。
」
@
一
兀
質
乃
屬
於
被
造
實
體
的
本
質
，
而
且
近
似
士
林
哲
學
的
「
潛
在
愷
」
或
「
潛
能
」
，
而
不

是
一
般
所
說
的
物
質
。
「
雖
然
上
帝
能
以
馳
的
絕
對
能
力
剝
奪
次
級
質
料
的
實
體
，
但
耐
不
能
剝
奪
元
質
的
實

體
，
因
為
這
樣
一
來
會
使
一
兀
質
成
為
純
粹
實
現
。
而
那
卻
是
只
有
她
才
能
是
的
。
」
@
說
每
一
被
造
實
體
中
都

有
一
兀
賀
，
是
表
示
被
造
實
體
是
有
限
的
且
是
不
完
美
的
;
而
這
個
不
完
美
性
和
被
動
性
乃
顯
示
於
混
淆
的
知
覺

中
。
單
子
「
不
是
純
粹
的
力
量

•. 

單
子
不
僅
是
活
動
的
基
礎
，
也
是
阻
力

Q
g
u
g
g
0
)或
被
動
性
的
基
礎
，

而
單
子
的
『
激
情
』

(
3
m
a
g
m
)
乃
存
在
於
混
淆
的
知
覺
中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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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故
，
實
在
性
的
終
極
基
礎
在
於
單
子
，
每
一
個
單
于
是
一
個
不
具
擴
延
性
的
形
上
學
的
「
點
」
。
這
些

單
子
卻
能
合
而
構
成
復
合
實
體
。
但
不
具
擴
延
性
的
單
子
如
何
能
以
某
種
方
式
組
合
而
構
成
有
擴
延
性
的
物
體

呢
?
萊
民
對
這
個
問
題
的
回
答
，
對
我
而
言
似
乎
是
極
其
含
糊
的
。
萊
民
回
答
說
，
擴
延
性
是
可
還
原
的
相
對

的
概
念
•• 

可
還
原
為
「
多
元
性
、
連
續
性
與
共
存
，
或
各
部
分
一
致
且
同
時
的
存
在
o

」
@
不
過
，
這
些
概
念

各
有
形
式
上
的
差
具
.• 

存
在
與
連
噴
佳
是
不
同
的
。
擴
延
性
是
派
生
而
不
是
原
初
的

•• 

它
不
能
是
實
體
的
屬
性

。
「
笛
卡
兒
主
義
者
的
主
要
錯
誤
之
一
，
在
於
他
們
認
為
擴
延
性
是
某
種
原
初
而
絕
對
的
，
且
是
構
成
實
體
之

本
質
的
東
西
。
」
@
因
此
，
擴
延
性
比
較
近
似
於
我
們
知
覺
事
物
的
方
式
，
而
不
是
事
物
本
身
的
屬
性
;
它
屬

於
現
象
的
秩
序
。
擴
延
性
「
就
其
乃
使
此
相
似
或
無
法
識
別
而
言
，
不
過
是
事
物
某
種
模
糊
的
重
現
而
已
。
」

@
如
前
所
述
，
沒
有
兩
個
單
子
是
不
可
識
別
的
;
但
是
，
為
了
表
象
多
樣
性
，
我
們
必
讀
表
象
單
子
為
很
此
相

似
且
不
可
識
別
的
，
即
我
們
必
氯
「
重
現
」
它
們
。
但
是
，
這
偎
定
了
單
子
擁
布
某
種
被
重
現
的
性
質
，
或
如

萊
氏
所
說
的
「
擴
散
」

2
日
己
的
旦
)
性
質
。
這
個
性
質
是
阻
抗
，
是
物
質
的
本
質
，
是
以
隱
含
了
不
可
穿
透

性
。
萊
氏
於
此
所
使
用
的
「
一
直
料
」
(
即
元
質
或
第
一
一
直
料
)
一
詞
，
其
意
義
有
別
於
前
面
提
及
者
，
在
此
乃

用
以
表
示
賀
禮
中
的
被
動
性
原
理
。
「
質
料
之
阻
抗
包
括
兩
種
東
西
，
不
可
穿
透
性
或
抗
入
性
舍
里
信
這-
9
)

與
阻
抗
性
或
惰
性

(
5
o
E戶
)
;
於
此.....• 

我
定
下
質
料
或
被
動
性
原
則
的
本
性
。
」
@
他
又
說
:
「
被
動
力

構
成
τ
質
料
或
質
量
，
被
動
力
就
是
阻
抗
性
，
藉
此
物
體
不
但
就
拒
被
穿
透
，
也
抗
拒
運
動
.••.•• 

因
此
，
物
體

中
有
兩
種
阻
抗
性
或
質
量.• 

其
一
稱
為
抗
入
性
或
不
可
穿
透
性
，
第
二
種
稱
為
阻
抗
性
，
或
如
克
，
卡
勒
所
稱
的

物
體
之
自
然
惰
性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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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
我
們
從
許
多
實
體
或
單
子
的
概
念
出
發
，
則
我
們
可
以
簡
單
地
認
為
單
于
中
的
被
動
元
素
，
或
萊
氏

所
稱
的
「
一
兀
質
」
'
乃
由
不
可
穿
透
性
和
惰
性
所
構
成
。
只
單
就
這
個
性
質
來
思
考
實
體
，
因
為
它
們
是
不
可

識
別
的
，
那
麼
我
們
是
就
這
性
質
的
『
重
現
』
而
思
考
的
。
而
擴
延
性
乃
是
在
它
們
彼
此
相
似
或
不
可
識
別
的

範
圍
內
之
模
糊
重
現
。
於
此
我
們
進
入
抽
象
的
領
域
。
一
兀
質
的
概
念
已
是
抽
象
，
因
為
被
動
性
只
是
實
體
的
一

個
構
成
原
則
。
而
擴
延
性
更
加
抽
象
，
因
為
擴
延
性
概
念
之
為
模
糊
的
重
現
，
乃
預
設
了
元
質
的
抽
象
。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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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質
觀
念
與
物
體
觀
念
有
別
。
元
質
是
被
動
的
，
而
物
體
則
包
含
主
動
之
力
和
被
動
性
。
如
果
二
者
聚
集

一
處
，
即
主
動
和
被
動
原
理
聚
集
起
來
，
那
我
們
就
有
了
「
成
為
完
整
存
有
者
的
質
料
(
即
有
別
於
純
被
動
且
因

而
不
完
全
的
一
兀
質
之
次
級
質
料
)
。
」
@
次
級
質
料
因
此
被
視
為
是
具
有
主
動
力
量
的
質
料

•• 

也
就
是
與
物
體

相
同
的
東
西
。
「
質
料
是
抗
入
世
組
成
的
東
西
或
抗
拒
穿
透
性
的
東
西
，
因
此
純
粹
的
質
料
只
能
是
被
動
的
。

然
而
，
物
體
除
了
有
質
料
之
外
，
還
有
主
動
力
量
。
」
@
萊
民
也
將
次
級
質
料
稱
為
物
質
塊
(
自
島
的
〉

•• 

是
單

于
構
成
的
聚
合
體
(
扭
扭B
m
m門
2
)
。
因
此
次
級
質
料
、
物
質
塊
和
物
體
指
的
都
是
同
樣
的
東
西
，
即
由
單
子

或
實
體
所
構
成
的
罪
合
體
。
萊
氏
亦
以
此
指
稱
有
機
體
或
有
機
的
機
械
。
然
而
，
它
能
被
做
成
有
機
體
，
乃
是

藉
著
能
擁
有
一
主
導
性
的
單
子
。
此
單
子
能
如
有
機
體
的
內
在
目
的
性
或
實
體
形
式
那
樣
的
活
動
，
如
此
才
能

成
為
真
正
的
統
一
體
，
而
不
再
只
是
單
子
的
聚
集
或
偶
然
的
結
合
。
萊
氏
稱
這
種
由
主
導
性
單
于
與
有
機
體
所

構
成
的
種
合
體
為
有
形
質
的
實
體
(
g
G
O
B
o
-
m
z
σ

叩
門
呂

8
)
。
「
我
區
分
了
的
原
初
的
內
在
目
的
性
或
靈
魂
.
，

已
一
兀
質
或
原
初
的
被
動
力
，
已
由
此
二
者
所
完
成
的
單
子
，
的
物
質
塊
或
次
級
質
料
或
有
機
的
機
械
，
此
乃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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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從
屬
其
下
的
單
子
所
聯
合
而
成
，
因
動
物
或
有
形
質
的
實
體
，
此
乃
為
主
導
性
單
子
所
做
成
的
機
械
。
」
@

如
果
我
們
想
從
萊
氏
那
里
找
到
一
個
用
法
上
絕
對
一
致
的
術
語
，
將
是
徒
勞
無
功
的
。
但
是
，
仍
有
幾
個

差
異
相
當
清
楚
。
終
極
實
在
物
是
單
子
或
單
純
賀
禮
。
這
些
當
然
是
不
可
見
的
:
我
們
所
知
覺
到
的
只
是
單
子

的
聚
合
體
。
如
一
個
聚
合
體
具
有
主
導
性
單
子
，
萊
民
便
稽
之
為
有
形
質
的
實
體
。
譬
如
，
一
隻
綿
羊
是
一
隻

動
物
或
→
個
有
形
質
的
實
膛
，
而
不
只
是
一
個
單
子
的
聚
合
體
。
一
個
單
子
之
「
主
導
」
一
個
有
機
體
究
竟
是

什
麼
意
思
?
思
索
此
問
題
很
難
撇
開
知
覺
的
論
題
，
關
於
這
一
點
稍
後
再
論
。
但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依
萊
氏
之

見
，
在
每
一
有
形
質
的
實
體
中
，
以
及
每
一
物
質
塊
或
聚
合
體
之
中
，
都
有
無
限
個
單
子
。
那
麼
，
在
某
一
層

意
義
上
，
萊
民
乃
肯
定
現
實
的
無
限
或
現
實
的
無
限
性
的
存
在
。
「
我
極
其
偏
愛
現
實
的
無
限
性
，
故
而
不
承

認
一
般
所
認
為
的
自
然
排
斥
現
實
的
無
限
性
之
說
法
。
我
認
為
它
的
影
響
力
無
遠
弗
屆
，
以
便
於
完
成
造
物
主

的
完
美
性
。
所
以
我
相
信
任
何
物
質
的
組
成
部
成
，
雖
然
我
不
說
『
可
分
的
』
，
但
它
們
在
實
際
上
都
是
可
被

分
割
的
。
因
此
，
最
小
的
微
粒
必
讀
被
君
成
是
一
個
充
滿
無
限
個
不
同
事
物
的
世
界
。
」
@
但
萊
民
並
不
承
認

該
結
論
能
推
論
出
任
何
罪
合
體
中
能
有
現
實
的
無
限
多
個
單
子
。
因
為
沒
有
無
限
數
。
說
有
無
限
多
個
單
子
，

就
是
說
總
有
多
於
我
們
所
能
指
定
的
單
子
。
「
縱
使
在
我
的
微
積
分
中
，
我
承
認
沒
有
真
正
的
無
限
數
，
但
我

仍
承
認
事
物
之
繁
多
必
超
過
每
一
個
右
限
的
數
目
，
或
更
正
確
地
說
，
多
於
每
一
個
數
目
。
」
@
但
從
任
何

聚
合
體
中
都
有
無
限
多
個
單
于
這
句
話
，
我
們
不
能
基
於
每
一
個
聚
合
體
都
是
由
無
限
多
個
單
純
實
體
所
組
成

的
，
就
推
斷
說
:
每
個
聚
合
體
都
是
相
等
的
。
因
為
，
說
有
相
等
的
無
限
數
是
無
意
義
的
。
聚
合
體
不
是
一
個

白
無
限
多
個
部
分
所
組
成
的
無
限
整
體
。
只
有
一
個
真
實
的
無
限
，
此
即
「
絕
對
者

(
H
V
O〉
宮
旦
旦

0
)
，
它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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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於
一
切
組
合
物
，
而
且
不
是
由
部
分
相
加
而
成
的
。
」
@
萊
氏
提
及
士
林
哲
學
家
所
作
的
區
分
，
其
一
為
「

他
們
所
說
的
，
與
他
物
相
連
用
的
才
能
表
明
的
無
限
公

F
O
m三
S
H
O
怕
。B
E
N
E
C
E
E旦
5
)
」
，
其
二
為
絕
對

明
確
的
無
限

(
2
g
m
R
O
E
R
E
E
旦
旦
5
)

。
@
前
者
是
未
定
者
(
H
V
O
E
已
。
口
已5
)
，
而
不
是
真
正
的
無
限

者

(
R
V
O
E『戶
口5
)
。
「
我
們
應
該
說
，
非
任
何
數
字
所
能
表
逞
，
而
不
說
是
無
限
載
。
」
@

我
們
也
應
注
意
，
對
於
萊
氏
而
言
，
質
世
之
為
單
于
的
聚
合
蚣
，
在
此
意
義
上
只
是
現
象
。
「
除
了
組

成
的
單
子
之
外
，
其
他
一
切
事
物
都
是
站
著
感
缸
附
加
上
去
的
，
一
半
可
的
它
們
同
時
被
知
覺
到
的
事
貫
而
得

知
。
」
@
但
說
聚
合
僅
是
現
象
，
並
非
指
聚
合
位
是
一
步
或
幻
覺
。
它
們
是
基
礎
思
凹
的
現
象
，
其
實
在
的
基
礎

是
組
成
這
些
聚
合
體
的
單
子
之
共
存
。
舉
例
而
言
，
石
頭
和
樹
木
雖
然
在
感
覺
上
君
起
來
很
像
單
一
的
東
西
，

但
實
際
上
卻
是
由
單
純
而
無
損
延
性
的
實
體
所
構
成
的
聚
合
體
。
日
常
生
活
的
世
界
，
或
所
謂
感
官
知
覺
的
世

界
，
以
及
科
學
的
世
界
，
都
是
現
象
的
。
單
子
或
終
極
賀
禮
則
不
是
現
象
的
:
它
們
不
呈
現
給
感
官
知
覺
，
而

只
能
透
過
哲
學
分
析
的
過
程
去
認
識
。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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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
布
尼
茲
堅
稱
空
間
與
時
問
是
相
對
的
。
「
依
個
人
之
見
，
我
認
為
空
間
和
時
間
都
是
某
種
相
對
的
東

西
。
空
間
是
共
存
的
秩
序
，
而
時
間
是
相
續
的
秩
序
。
因
為
就
可
能
性
而
言
，
空
間
指
的
是
事
物
同
時
存
在
的

秩
序
，
此
只
就
事
物
一
起
存
在
而
言
，
而
不
探
究
它
存
在
的
方
式
。
我
們
一
看
見
各
種
不
同
的
事
物
在
一
起
，

便
能
知
覺
到
事
物
自
身
中
的
這
種
秩
序
。
」
@
兩
個
共
存
的
事
物A
和
B
'

處
於
一
個
關
係
的
處
按
中
，
確
然

一
切
共
存
的
事
物
都
處
於
關
係
處
境
。
如
果
我
們
現
在
只
考
慮
事
物
的
共
存
，
即
處
於
處
境
的
相
互
關
係
中
，



第四卷 .394.

我
們
便
能
有
空
間
的
觀
念
!
i

即
做
為
共
存
秩
序
的
概
念
。
進
一
步
說
，
如
果
我
們
不
涉
及
任
何
實
際
存
在
的

事
物
，
而
只
是
構
思
處
境
中
之
可
能
關
係
的
秩
序
，
就
能
得
到
抽
象
的
空
間
觀
念
。
因
之
，
抽
象
的
空
間
不

是
實
在
的
事
物
:
只
是
一
種
可
能
的
關
係
秩
序
之
觀
念
。
時
間
也
是
關
係
性
的
。
如
果
事
件
A
和
B

不
是
同
時

的
，
而
是
相
績
的
，
那
二
者
間
就
有
某
種
關
係
'
此
關
係
郎
，
A
在
B

之
前
或
B

在
A
之
後
。
叉
若
我
們
理
解

這
個
可
能
關
係
的
秩
序
，
我
們
便
得
到
抽
象
的
時
間
觀
念
。
它
和
抽
象
的
空
間
一
樣
，
都
不
是
實
在
的
事
物
。

並
沒
有
一
個
可
讓
事
物
處
於
其
中
的
真
實
的
抽
象
空
間
，
也
沒
有
一
個
實
在
的
抽
象
且
同
質
的
時
間
以
供
事
物

在
其
中
相
續
的
發
生
。
所
以
，
二
者
都
是
觀
念
性
的
。
但
是
同
時
，
共
在
、
先
在
和
後
在
，
這
些
卻
仍
都
是
實

在
的
。
「
時
間
和
空
間
一
樣
都
是
理
性
的
一
種
存
有
者
(
即
心
靈
上
或
觀
念
上
的
東
西
)
。
共
在
、
先
在
或
後

在
才
是
某
種
實
在
的
東
西
。
...... 

」
這
可
以
表
達
為
:
如
果
空
間
和
時
間
是
現
象
的
。
那
麼
它
們
仍
是
基
礎
穩

固
的
現
象
;
此
抽
象
的
觀
念
有
某
種
客
觀
的
依
攘
或
基
礎
，
亦
即
「
關
係
」
o
@

萊
氏
並
沒
有
對
時
間
作
很
詳
細
的
考
慮
;
但
他
說
明
了
人
形
成
空
間
觀
念
的
方
式
。
首
先
，
人
們
設
想

許
多
立
即
存
在
的
事
物
，
而
且
在
事
物
中
他
們
觀
察
到
一
個
共
存
的
秩
序
。
「
這
個
秩
序
是
事
物
的
位
置
或
距

離
。
」
@
於
是
，
這
些
共
在
物
之
一-
l
l
A

，
改
變
了
它
與
其
他
許
多
東
西
(
即
B
、
c

、
D
)
的
關
係
，
而

B
、

c

、

D
並
沒
有
改
變
它
們
彼
此
間
的
關
係
。
接
著
，
新
進
事
物

X
'

與
B
、
c

、

D

建
立
先
前
A
與
B
、

c

、

D

之
間
相
同
的
關
係
，
如
此
我
們
便
說
，
X

已
取
代
A
的
位
置
。
要
言
之
，
共
在
事
物
的
「
位
置
」
可
借

關
係
予
以
決
定
。
的
確
，
沒
有
兩
個
共
存
事
物
能
有
完
全
相
同
的
關
係
。
因
為
「
關
係
」
假
設
了
相
關
連
事

物
之
中
的
「
屬
性
」
或
「
性
質
」
，
而
沒
有
兩
個
事
物
能
具
有
相
同
的
個
別
屬
性
。
所
以
在
嚴
格
準
確
的
意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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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布尼茲(三)

上
，
X

並
未
獲
得
A

先
前
所
具
有
的
相
同
關
係
。
然
而
，
我
們
視
之
為
相
同
的
，
並
且
說

X

佔
有
A

先
前
所
有

的
相
同
「
位
置
」
。
因
此
，
我
們
想
把
位
置
若
成
在
某
種
方
式
上
外
在
於
X

和
A
的
東
西
。
是
故
，
「
空
間
是

位
置
齊
聚
而
成
的
」
。
@
空
間
涵
蘊
一
切
位
置
，
我
們
可
說
它
是
一
切
位
置
的
位
置
。
以
這
種
位
置
外
在
於
事

物
的
方
式
來
說
，
空
間
乃
是
心
智
的
抽
象
物
，
某
種
只
存
在
於
觀
念
中
的
事
物
。
但
是
，
構
成
這
種
心
智
結
構

的
基
礎
之
關
係
卻
是
實
在
的
。

事
實
上
，
萊
民
主
張
空
間
與
時
間
的
相
對
性
理
論
，
此
自
然
是
牛
頓
和
克
拉
克
(
的
官
兵
0
)
等
人
所
提
出

的
理
論
之
勁
敵
，
他
們
正
是
認
為
空
間
與
時
間
是
絕
對
的
。
對
牛
頓
而
言
，
空
間
是
無
以
勝
數
的
點(3戶
口5

時
間
是
不
計
其
數
的
「
瞬
時
」

Q
D
m宮
里
的
)
。
他
使
用
頗
為
怪
異
的
類
比
，
說
空
間
與
時
間
是
上
帝
的
感
覺
像

(
m
g
g
z
z
5
)
，
這
顯
然
表
示
無
所
不
在
的
上
帝
在
其
所
處
的
無
眼
空
間
中
、
知
覺
事
物
的
方
式
，
和
靈
魂
知

覺
在
腦
中
形
成
印
象

Q
S
M
F
嘻
)
的
方
式
，
二
者
之
間
有
著
某
種
類
比
。
萊
民
深
受
這
個
類
比
所
困
擾
，
而
以

一
種
克
拉
克
認
為
不
恰
當
的
方
式
表
達
說
:
「
對
此
論
題
，
再
沒
有
比
說
上
帝
有
感
覺
像
更
失
當
的
了
。
上
帝

似
乎
變
成
了
世
界
的
靈
魂
。
若
想
根
攘
牛
頓
的
用
法
替
此
字
尋
找
一
個
合
理
意
義
，
也
是
相
當
困
難
的
事
。
」

@
克
拉
克
的
觀
點
是
，
認
為
無
眼
空
間
是
上
帝
的
一
個
性
質
，
郎
神
的
廣
大
無
邊
。
但
萊
氏
在
其
他
考
察
中
批

評
這
種
說
法
，
認
為
若
是
這
樣
的
話
，
那
麼
「
上
帝
的
本
質
中
將
會
有
部
分
。
」
@

但
是
，
撇
開
牛
頓
和
克
拉
克
這
些
神
學
思
辨
不
談
，
萊
民
斷
然
反
對
他
們
的
絕
對
空
間
概
念
，
說
這
些
一
概

念
就
像
「
某
些
近
代
英
國
人
的
偶
像
一
艘
」
@
'
「
偶
像
」
一
詞
係
以
培
根
所
採
用
的
意
義
而
言
。
如
果
空
間

是
無
限
而
真
實
的
存
有
，
一
切
事
物
都
能
處
於
其
中
，
那
麼
似
乎
表
示
上
帝
能
把
事
物
置
於
現
在
所
處
空
間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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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的
空
間
，
也
可
能
讓
人
以
為
設
若
宇
宙
是
有
限
的
，
那
它
是
在
一
空
無
的
空
間
中
移
動
的
。
而
如
此
一
來
，

宇
宙
處
於
空
間
中
的
某
個
位
置
和
另
一
位
置
之
間
便
缺
乏
可
分
辨
的
差
異
。
而
且
，
認
為
有
眼
宇
宙
在
空
無
一

物
的
空
間
中
向
前
移
動
，
實
在
是
一
種
虛
幻
而
怪
誕
的
想
法
，
因
為
果
真
如
此
，
就
沒
有
任
何
可
以
觀
察
得
到

的
變
動
了
。
「
只
有
甘
心
於
受
想
像
散
騙
的
數
學
家
，
才
會
率
爾
構
想
這
種
標
念
;
但
是
;
他
們
經
不
起
更
高

理
性
的
考
驗
。
」
@
肯
定
言
之
，
上
帝
能
創
造
一
個
有
限
擴
延
的
宇
宙
;
但
是
，
不
管
是
有
眼
的
抑
或
無
眠

的
，
說
它
佔
有
或
能
佔
接
不
同
的
位
置
乃
是
無
意
義
的
。
如
果
它
是
有
眼
的
並
且
就
像
現
在
這
個
樣
子
，
在
無

限
的
空
間
中
做
圓
形
旋
轉
，
則
想
像
出
來
的
兩
個
位
置
應
是
不
可
分
的
。
根
攘
充
足
理
由
定
律
，
宇
宙
所
在
就

是
現
在
這
個
位
置
，
而
不
是
其
他
位
置
，
事
實
上
，
談
到
兩
個
位
置
根
本
就
是
無
意
義
的
。
提
出
如
此
說
法
的

原
因
只
是
在
於
，
當
我
們
把
無
限
而
空
無
一
物
的
空
間
概
念
，
構
想
為
一
個
點
的
集
合
體
時
，
其
中
任
何
一
個

都
無
法
以
任
何
方
式
與
其
他
別
的
有
所
區
別
。

類
似
的
論
證
也
能
用
以
反
駁
絕
對
的
時
間
觀
念
。
假
設
某
人
間
為
什
麼
上
帝
不
早
一
年
或
早
一
百
萬
年
創

造
這
個
世
界
，
或
者
間
為
什
麼
她
把
現
時
所
見
的
相
續
的
事
件
造
成
這
個
樣
子
，
而
不
是
造
成
像
在
絕
對
時
間

中
瞬
時
的
相
續
。
於
此
如
果
我
們
骰
設
投
造
物
的
相
續
，
在
任
何
情
況
中
都
是
相
同
的
，
那
麼
這
些
問
闖
將
是

沒
有
答
案
的
，
因
為
如
此
上
帝
將
沒
有
充
足
理
由
在
某
個
瞬
間
創
造
這
個
世
界
而
不
是
在
另
一
個
瞬
間
創
造
。

如
果
不
是
因
為
上
帝
將
沒
有
充
足
理
由
在
X

瞬
間
創
造
這
個
世
界
，
而
不
在
Y
瞬
間
創
造
的
緣
故
，
則
前
面
骰

設
被
造
物
的
相
續
在
任
何
情
況
都
是
相
同
的
，
將
成
為
支
持
世
界
永
恆
性
的
一
個
論
證
;
而
也
將
證
明
離
開
了

事
物
就
沒
有
任
何
瞬
時
存
在
，
因
為
上
帝
之
沒
有
充
足
理
由
偏
好
某
瞬
間
而
不
偏
好
另
一
瞬
間
的
事
實
，
即
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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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於
各
瞬
間
是
無
法
區
別
的
。
而
如
果
它
們
是
無
法
區
別
的
，
它
們
就
不
可
能
是
兩
個
。
於
此
，
絕
對
時
間
做

為
不
可
計
數
的
瞬
間
的
組
合
，
將
只
成
為
想
像
出
來
的
無
稽
之
談
而
已
。
@
至
於
克
拉
克
之
以
無
限
時
間
是
上

帝
的
永
恆
性
的
觀
念
，
推
而
言
之
則
.. 

一
切
事
物
處
於
時
間
中
，
也
就
是
處
於
神
的
本
質
之
中
，
正
如
無
限
的

空
間
是
神
的
廣
無
邊
際
，
則
事
物
之
位
於
空
間
中
亦
即
處
於
神
的
本
質
中
。
「
這
真
是
怪
異
的
論
述
，
明
顯
地

表
示
作
者
說
用
了
這
些
街
語
。
」
@

由
此
可
見
，
外
在
於
事
物
的
絕
對
空
間
與
時
間
，
「
正
如
士
林
哲
學
家
所
承
認
的
，
」
@
不
過
是
想
像
出

來
的
物
體
。
儘
管
萊
氏
的
確
注
意
到
牛
頓
和
克
拉
克
對
於
空
間
與
時
間
所
提
出
的
觀
點
中
那
些
似
是
而
非
的
特

性
，
並
提
出
有
力
的
反
駁
，
但
這
並
不
表
示
他
自
己
的
理
論
就
是
恰
當
的
，
因
為
關
於
空
間
與
時
間
的
理
論
，

甚
至
於
到
愛
因
斯
坦
(
白
白
叩
門
。
戶
口
)
以
後
的
時
代
，
仍
無
定
論
。
所
以
只
能
說
他
的
理
論
是
可
以
自
圓
其
說
的
。

一
方
面
君
來
，
單
子
不
是
在
空
間
之
中
的
點
，
它
們
若
擴
展
超
出
現
象
的
秩
序
之
外
，
將
沒
有
真
實
的
相
對
位

置
。
@
「
沒
有
空
間
性
，
沒
有
絕
對
的
距
離
，
也
沒
有
單
子
的
類
似
性
芯
片
。
1
2
巳
4
)
。
說
單
子
凝
聚
在
一

點
上
，
或
散
佈
在
空
間
中
，
都
已
運
用
了
靈
魂
的
某
種
虛
構
能
力
。
」
@
所
以
，
空
間
屬
於
現
象
的
秩
序
。
另

一
方
面
，
空
間
不
是
純
然
主
觀
的
;
它
是
右
穩
固
基
礎
的
現
象
。
單
子
與
其
他
事
物
有
一
定
秩
序
的
共
存
關

係
;
而
主
導
性
單
子
或
靈
魂
，
在
萊
氏
理
論
中
從
未
予
以
明
白
界
定
的
某
種
意
義
上
，
則
「
在
」
其
所
主
導
的

有
機
體
之
中
。
我
們
也
有
相
當
的
理
由
認
為
，
雖
然
有
機
體
本
身
乃
由
單
子
所
構
成
的
，
但
是
主
導
性
單
子
的

位
置
仍
以
某
種
方
式
受
它
所
主
導
的
有
機
體
所
限
定
著
。
但
它
們
的
位
置
如
何
可
被
限
定
呢
?
如
果
共
存
現
象

的
秩
序
是
空
間
，
而
相
續
現
象
的
秩
序
是
時
間
，
這
三
者
只
是
由
於
「
單
子
相
五
感
應
而
生
的
知
覺
」
@
所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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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的
現
象
，
那
麼
空
間
和
時
間
純
粹
是
主
觀
的
。
但
萊
氏
顯
然
覺
得
不
是
如
此
，
因
為
不
同
單
子
的
不
同
觀

點
，
乃
預
設
了
客
觀
的
相
對
位
置
。
於
此
，
空
間
不
可
能
只
是
純
主
觀
的
。
但
萊
民
似
乎
沒
有
能
成
功
地
說
明

在
空
間
與
時
間
中
主
觀
與
客
觀
成
素
之
間
的
關
係
。

當
然
，
康
德
非
常
受
到
萊
氏
時
空
理
論
中
主
觀
主
義
的
影
響
。
的
確
，
即
使
康
德
有
時
也
承
認
現
實
的
空

間
關
係
需
要
有
一
個
自
身
為
不
可
知
的
客
觀
性
基
礎
，
但
康
德
的
時
空
理
論
大
體
上
比
較
偏
向
主
觀
主
義
者
，

因
而
，
與
萊
民
相
較
，
雖
然
更
弔
詭
'
也
更
難
以
接
受
，
但
卻
較
能
融
貫
一
致
。
再
者
，
雖
然
康
種
認
為
空
間

是
主
觀
的
，
但
卻
更
接
近
牛
頓
的
絕
對
虛
空
的
空
間
觀
，
而
較
不
接
近
萊
氏
的
關
係
系
統
理
論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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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
極
實
在
物
之
為
單
子
，
是
根
接
與
靈
魂
的
類
比
而
設
的
單
純
實
體
。
萊
民
是
立
場
堅
定
的
多
元
論
者
，

他
說
經
驗
告
訴
我
們
有
個
別
的
自
我
(
品
。
)
或
靈
魂
，
而
且
這
個
經
驗
與
接
受
史
賓
諾
莎
主
義
是
不
相
容
的
，

這
個
概
念
「
只
布
一
個
實
體
，
即
上
帝
，
能
思
考
、
相
信
並
且
意
欲
在
己
一
方
的
事
物
，
但
她
也
思
考
、
相
信

並
且
意
欲
在
彼
一
方
恰
恰
相
反
的
事
物
，
這
種
意
見
貝
爾
(
宮
﹒
切
。
1
0
)已
於
其
「
辭
典
」
中
的
某
些
一
部
分
，

明
白
地
指
出
其
誤
謬
。
」
@
單
于
中
沒
有
兩
個
是
完
全
相
似
的
，
每
一
單
子
都
有
其
獨
特
的
特
性
。
而
且
就
其

由
自
身
中
發
展
其
潛
能
而
言
，
每
一
個
單
子
都
個
別
形
成
一
個
世
界
，
萊
布
尼
茲
當
然
不
否
認
在
現
象
的
層
面

上
，
有
我
們
所
謂
的
動
力
或
機
械
的
因
果
性
。
例
如
他
不
否
認
'
的
確
是
因
為
一
陣
風
施
加
壓
力
在
門
上
，
門

才
猛
然
關
上
了
。
但
是
我
們
必
績
分
辨
，
在
物
理
的
層
面
上
這
個
教
述
是
真
確
的
，
與
在
形
上
學
的
層
面
上

我
們
談
及
單
子
的
不
同
。
每
一
個
單
子
就
像
一
個
主
詞
，
實
質
上
包
含
所
有
它
的
謂
詞
，
而
單
子
的
原
初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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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苟
且
串
戶
丘
吉
門
。
2
0
)武
內
在
目
的
性
乃
為
其
變
化
更
送
的
法
則

c

而
派
生
力
Z
E
E
E
E
O
E
E
0
)是
越
向
法

預
先
涉
及
未
來
狀
態
時
，
實
際
表
現
出
來
的
狀
態
，
因
為
現
在
星
顯
出
來
的
事
物
均
孕
育
著
未
來
。
但
是
，
就

其
包
含
一
切
遲
早
會
發
生
在
它
身
上
的
事
物
而
言
，
它
具
有
原
初
力
，
是
故
原
初
力
可
以
說
是
序
列
的
法
則
，

而
派
生
力
是
指
著
序
列
中
某
個
特
別
環
節
的
眼
定
者
。
」
@
用
萊
布
尼
茲
的
話
說
，
單
于
是
「
無
窗
的
」

〈
旦
旦
?
皂
白
的
)
，
再
者
單
子
是
無
限
多
的
，
但
是
這
樣
說
我
們
必
須
按
照
萊
布
尼
茲
否
認
有
現
實
的
無
限
數

來
理
解
。
「
與
其
說
有
無
限
數
，
不
如
應
該
說
:
有
比
任
何
表
示
得
出
的
數
目
更
大
的
數
。
」
@

但
是
，
雖
然
有
不
計
其
數
的
單
子
或
單
純
實
體
，
每
一
個
單
子
卻
能
預
先
包
含
了
所
有
它
持
續
改
變
的
狀

況
，
他
們
並
不
形
成
一
團
雜
亂
無
章
的
罪
集
體
。
雖
然
每
一
個
單
于
是
一
個
個
別
的
世
界
，
但
單
子
的
變
化
都

是
根
接
上
帝
預
定
的
和
諧
或
法
則
而
與
其
它
單
子
的
變
化
相
符
應
，
宇
宙
是
一
個
井
然
有
序
的
體
系
，
在
其
中

每
一
個
單
子
都
有
其
獨
特
的
功
能
。
單
子
於
預
定
的
和
諧
中
彼
此
密
切
相
連
，
每
一
個
單
子
都
能
以
個
別
的
方

式
反
映
整
個
無
限
的
體
系
。

宇
宙
就
是
這
樣
的
一
個
體
系
，
如
果
一
件
事
物
「
被
取
走
或
假
設
變
得
不
同
了
，
那
麼
世
界
上
的
一
切
事

物
，
都
會
和
現
在
存
在
的
情
形
完
全
不
同
了
」
@
，
每
一
個
單
子
或
實
體
呈
現
整
個
宇
宙
而
其
中
某
些
單
子
由

於
享
有
較
高
程
度
的
知
覺
，
因
之
比
其
他
單
子
呈
現
得
更
為
清
晰
，
這
將
在
稍
後
再
加
說
明
。
單
子
之
間
並
沒

有
直
接
的
因
果
交
五
作
用
，
「
靈
魂
和
身
體
的
結
合
，
甚
而
一
個
實
體
作
用
於
另
一
個
實
體
，
都
只
完
成
於
完

善
的
交
相
協
調
中
。
這
種
協
調
乃
由
首
度
創
造
的
秩
序
以
有
目
的
的
方
式
建
立
起
來
，
藉
著
這
種
協
調
，
每
一

個
實
體
都
能
循
著
自
己
的
法
則
，
求
能
和
其
他
單
子
的
要
求
趨
於
一
致
;
因
而
某
個
實
體
的
運
作
便
會
引
起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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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
隨
著
另
一
實
體
的
運
作
或
變
動
。
」
@
根
攘
萊
布
尼
茲
的
說
法
，
無
交
互
作
用
的
單
子
之
改
變
與
變
化
，
其

間
的
預
定
和
諧
理
論
，
並
不
是
無
的
放
矢
的
理
論
。
唯
有
這
個
理
論
是
「
師
可
理
解
而
又
合
乎
自
然
的
」
@
，

甚
至
也
能
透
過
謂
詞
乃
包
含
於
主
詞
之
中
的
概
念
，
而
先
驗
地
加
以
證
明
。
@

依
萊
氏
之
見
，
上
帝
預
定
了
宇
宙
的
和
諧
，
「
於
萬
物
肇
生
之
始
，
此
後
每
一
樣
東
西
就
各
循
靈
魂
和
身

體
的
定
律
，
在
自
然
之
現
象
中
各
行
其
道
。
」
@
論
及
靈
魂
與
身
體
之
間
的
關
係
，
他
把
上
帝
比
喻
為
一
鐘
錶

匠
，
祂
創
造
了
兩
個
鐘
，
它
們
一
直
保
持
準
確
的
時
刻
，
不
需
任
何
修
理
或
校
正
便
能
一
致
指
出
相
同
的
時
間

@
。
這
個
比
喻
大
盤
上
引
伸
到
預
定
和
諧
的
解
釋
上
。
「
通
俗
哲
學
」
假
設
一
樣
事
物
能
施
加
其
物
理
的
影
響

於
另
一
事
物
上
，
但
是
此
於
非
物
質
性
的
單
子
而
言
則
不
能
成
立
。
機
緣
論
者
(
。
B
S
E
E
H
E
m
)認
為
上
帝

是
不
斷
地
調
整
自
己
製
造
出
來
的
時
鐘
，
但
是
萊
布
尼
茲
說
這
個
君
法
所
談
的
是
非
必
然
的
與
無
理
性
的
機
械

神
(
巳
O
E
R
E
E
F
-
5
)
，
因
之
預
定
和
諧
理
論
仍
為
有
殼
，
我
們
也
許
想
由
此
推
斷
說
上
帝
發
動
宇
宙
運

行
，
然
後
就
不
聞
不
問
了
。
但
是
，
萊
布
尼
茲
寫
信
給
克
拉
克
的
信
上
提
出
他
的
韓
駁
說
，
他
並
不
主
張
世
界
是

一
部
機
器
或
時
鐘
，
不
需
上
奇
的
任
何
活
動
即
能
運
轉
自
如
，
它
需
要
上
帝
的
保
存
，
且
其
持
續
的
存
在
乃
有

待
於
上
帝
，
但
它
是
不
需
要
修
護
就
能
運
轉
的
時
鐘
，
「
否
則
我
們
就
得
說
上
帝
需
再
度
思
慮
馳
自
己
。
」
@

在
預
定
和
諧
的
學
說
中
，
我
們
應
該
注
意
到
，
萊
布
尼
茲
找
到
調
和
目
的
因
果
性
與
機
械
因
果
性
的
途

徑
;
或
者
說
得
正
確
一
點
，
他
找
到
了
將
後
者
附
屬
於
前
者
的
公
式
。
物
質
性
事
物
係
依
循
一
定
的
或
可
確
定

的
法
則
行
動
，
而
且
以
日
常
語
言
來
說
，
我
們
有
權
說
它
們
根
攘
機
械
法
則
彼
此
作
用
。
但
是
這
些
活
動
都
構

成
上
帝
根
據
完
美
律
而
預
先
予
以
設
定
的
和
諧
體
系
的
一
部
分
。
「
靈
魂
根
接
目
的
困
的
法
則
，
藉
欲
求
、
目

西洋哲學史



的
和
手
段
去
行
動
。
身
體
根
按
動
力
因
法
則
或
運
動
法
則
行
動
。
而
動
力
困
和
目
的
因
這
兩
個
領
域
彼
此
協
調

一
致
。
」
@
最
後
歷
史
朝
向
「
在
自
然
世
界
之
內
的
道
德
世
界
」
@
之
建
立
而
發
展
，
也
因
此
而
趨
向
「
自
然

的
物
理
王
國
與
神
寵
之
道
德
王
國
」
@
之
間
的
和
諧
而
發
展
。
因
此
「
自
然
導
向
神
寵
，
而
神
寵
在
使
用
自
然

之
時
，
即
使
自
然
成
全
。
」
@

七

萊布尼茲(三〉

我
們
已
知
道
，
每
一
個
單
于
均
以
其
有
眼
的
觀
點
，
在
自
身
之
上
反
映
整
個
宇
宙
，
這
也
就
是
說
每
一

個
單
子
均
享
有
知
覺

(
3
5名
丘
。
因
)
，
因
為
萊
布
尼
茲
定
義
知
覺
為
「
單
子
的
內
在
狀
況
，
乃
表
象
外
在
的
事

物
。
」
@
再
者
每
一
個
單
子
，
特
別
是
如
果
它
是
主
導
性
的
單
子
，
那
麼
在
它
自
己
就
是
主
導
性
單
子
的
物
體

中
，
或
在
它
只
是
組
成
分
子
的
物
體
中
，
都
會
有
對
應
於
外
在
環
境
中
的
改
變
之
相
績
的
知
覺
。
但
是
由
於
單

子
之
間
欠
缺
交
互
作
用
，
不
同
單
子
之
間
的
轉
變
不
得
不
歸
因
於
內
在
原
則
。
這
個
原
則
的
作
用
萊
氏
稱
之
為

「
欲
求
」
(
名
芯
片
缸
。
5
;

「
能
引
起
知
覺
的
改
變
或
轉
移
之
內
在
原
則
的
作
用
，
可
稱
之
為
欲
求
」
@
，
每

一
個
單
子
之
中
都
有
這
種
情
形
發
生
，
所
以
我
們
可
以
說
，
所
有
的
單
子
都
有
知
覺
和
欲
求
@
。
但
是
絕
不
可

因
此
認
為
萊
氏
乃
以
為
每
一
單
子
都
是
有
意
識
的
，
或
每
一
個
單
子
都
能
體
驗
到
像
我
們
體
驗
到
的
欲
求
。
當

他
說
每
一
單
子
皆
有
知
覺
，
意
思
只
是
說
:
由
於
預
定
和
諧
所
致
，
每
一
單
子
內
在
地
反
映
出
其
所
處
的
環
境

中
所
發
生
的
變
化
。
這
並
不
要
求
這
個
環
境
的
表
象
應
伴
隨
著
此
一
表
象
的
意
識
，
從
一
個
表
象
改
變
為
另
一

個
，
乃
是
單
子
自
身
之
中
的
內
在
原
則
使
然
。
單
于
是
根
攘
完
美
律
而
被
創
造
出
來
的
事
物
，
它
有
反
映
自
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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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為
其
中
一
成
員
之
無
限
體
系
的
自
然
傾
向
。

因
此
萊
氏
在
「
知
覺
」
與
「
統
覺
」
(
名

3
2

串
門
戶
。
口
)
之
問
做
了
一
個
區
分
，
如
前
所
述
，
知
覺
只
是

「
單
于
表
象
外
在
事
物
的
內
在
處
境
」
，
然
而
統
覺
則
是
「
此
內
在
狀
態
的
意
識
或
反
省
的
知
識
」
。
@
並
非

所
有
單
子
都
能
享
有
統
覺
，
有
統
覺
的
單
子
也
不
是
時
時
都
能
享
有
統
覺
。
所
以
，
知
覺
可
有
不
同
的
程
度
。

有
些
單
子
只
擁
有
含
混
的
知
覺
，
毫
不
明
晰
，
而
且
沒
有
記
憶
，
也
沒
有
意
識
。
在
此
處
境
下
，
單
子
(
譬

如•• 

一
棵
植
物
的
主
導
性
單
子
)
，
可
以
說
是
處
於
昏
睡
或
迷
幻
狀
態
中
，
甚
至
人
額
有
時
也
會
處
於
這
種
狀

態
。
程
度
較
高
的
知
覺
乃
見
於
伴
隨
著
記
憶
和
情
感
而
來
的
知
覺
。
「
記
憶
供
給
靈
魂
一
種
做
按
理
智
、
但
與

理
智
有
別
的
連
貫
性
。
我
們
觀
察
動
物
，
可
以
發
現
它
們
對
於
某
個
刺
激
它
們
的
事
物
有
所
知
覺
，
並
且
有
類

似
先
前
感
受
過
的
知
覺
，
這
無
非
是
由
於
記
憶
的
表
象
使
然
。
記
憶
的
表
象
作
用
也
就
是
它
們
在
當
下
的
知
覺

中
，
聯
想
到
先
前
有
過
的
知
覺
經
驗
而
感
覺
到
其
間
右
某
種
類
似
性
。
例
如
我
們
拿
一
根
棍
子
在
狗
面
前
搖

棍
，
會
使
牠
們
記
起
曾
造
成
的
疼
痛
，
而
嚎
吽
跑
開
。
」
@
有
生
命
的
有
形
質
實
體
，
能
享
有
隨
記
憶
而
來

的
知
覺
，
乃
被
稱
為
「
動
物
」
;
而
其
主
導
單
子
能
被
稱
為
「
魂
」
以
有
別
於
「
裸
性
單
于
」

(
g
w
a
B。


g
a
m
)，
最
後
有
統
覺
或
有
隨
伴
著
意
識
的
知
覺
，
在
此
層
面
上
，
知
覺
變
得
明
晰
，
而
且
此
知
覺
者
是
能
覺

察
到
他
自
己
的
知
覺
。
享
有
統
覺
的
靈
魂
稱
為
「
理
性
靈
魂
」

(
3立
自
己
自
己
)
或
「
精
神
」
(
也
E
H
)
，

以
有
別
於
廣
泛
的
魂
，
唯
有
理
性
靈
魂
或
精
神
能
作
真
確
的
推
論
，
此
種
推
論
以
必
然
而
永
恆
的
真
理
知
識
為

依
攘
，
也
能
展
現
反
省
的
活
動
;
這
些
行
動
使
我
們
能
理
解
「
自
我
、
實
體
、
單
子
、
靈
魂
、
精
神
，
總
而
言

之
，
非
物
質
的
事
物
與
真
理
。
」
@
「
這
些
反
省
活
動
提
供
給
我
們
推
論
的
主
要
對
象
」
@

西洋哲學史



萊布尼茲〈三〉

當
然
萊
民
把
統
覺
歸
屬
於
人
類
，
但
他
並
不
意
指
說
我
們
一
切
的
知
覺
都
是
明
晰
的
，
更
不
必
說
「
真
確

的
推
論
是
習
慣
性
的
」
o

即
使
在
有
意
識
的
生
活
中
，
許
多
知
覺
都
是
混
淆
不
清
的
。
「
成
千
上
萬
的
徵
兆
顯

示
，
使
我
們
思
考
到
在
我
們
身
上
有
無
數
不
斷
的
知
覺
，
是
沒
有
著
統
覺
和
反
省
的
。
」
@
譬
如
，
住
在
磨
坊

中
的
人
對
於
它
的
噪
音
往
往
沒
有
明
晰
的
察
覺
，
而
且
即
使
能
察
覺
到
，
也
只
是
察
覺
到
由
許
多
含
混
的
知
覺

所
構
成
的
整
個
知
覺
。
同
樣
的
，
人
在
海
邊
漫
步
也
許
大
體
都
會
意
識
到
海
浪
的
聲
音
，
但
是
他
不
會
意
識
到

構
成
整
個
知
覺
的
各
個
細
徵
知
覺

(
3
丘
吉
的
宮
門
的
哥
哥
口
印
)
。
再
者
「
人
的
活
動
中
有
四
分
之
三
是
如
同
野
獸

一
般
的
活
動
。
」
@
少
數
人
站
在
給
予
為
何
明
天
將
天
亮
一
個
科
學
性
原
因
的
立
場
上
，
說
大
部
分
的
人
都
為

記
憶
與
知
覺
的
連
結
所
引
導
而
預
期
明
天
會
天
亮
。
「
我
們
四
分
之
三
的
行
動
只
單
靠
經
驗
。
」
@
再
者
，
儘

管
在
理
性
靈
魂
中
，
欲
求
已
經
達
到
意
志
的
層
次
，
但
仍
不
能
因
此
認
為
我
們
沒
有
「
激
情
」
和
從
動
物
身
上

發
現
到
的
衝
動
。

萊
民
反
對
笛
卡
兒
把
知
覺
畫
分
成
精
神
與
物
質
兩
種
截
然
不
同
等
級
的
理
論
。
就
某
種
意
義
而
言
，
萊
民

認
為
萬
物
都
是
有
生
命
的
，
因
為
萬
物
都
是
終
極
地
由
非
物
質
性
的
單
子
所
構
成
的
。
同
時
根
攘
知
覺
的
清
晰

程
度
來
區
分
貢
在
物
的
不
同
層
級
，
也
還
有
餘
地
。
如
果
我
們
間
，
為
什
麼
某
個
單
于
只
享
有
較
低
層
次
的
知

覺
，
而
另
一
單
子
享
有
較
高
層
次
的
知
覺
，
唯
一
的
答
案
只
能
且
疋
:
上
帝
根
攘
完
美
律
市
把
萬
物
規
定
成
這
個

樣
于
。
因
此
，
萊
布
尼
茲
說
;
當
概
念
在
人
類
的
情
況
中
發
生
時
，
原
先
為
感
覺
靈
魂
的
單
于
，
「
乃
提
昇
到

理
性
的
層
次
，
並
且
達
到
精
神
的
特
殊
地
位
。
」
@
其
次
，
靈
魂
「
直
到
藉
著
概
念
而
被
註
定
給
予
人
類
的
生

命
，
它
們
才
成
為
理
性
的
;
但
是
，
靈
魂
一
且
變
成
理
性
的
，
由
此
能
得
到
意
識
，
並
能
與
上
帝
交
往
，
那
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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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認
為
靈
魂
就
不
會
再
失
去
上
帝
共
和
國
的
公
民
資
格
。
」
@
在
某
種
意
義
上
，
萊
氏
的
理
論
似
乎
適
宜
用
進

化
論
的
意
思
來
理
解
，
在
一
七
一
五
年
寫
給
雷
孟

(
M
N
O
B
O

口
已
)
的
信
中
，
他
說
「
由
於
人
能
設
想
，
藉
物
質

的
發
展
和
變
化
，
構
成
精
蟲
身
體
的
機
械
乃
能
變
成
一
部
構
成
人
的
有
機
身
體
所
必
需
的
機
械
。
由
於
靈
魂
與

機
械
之
間
的
完
美
和
諧
，
感
覺
魂
乃
必
定
能
移
變
成
理
性
靈
魂
。
」
@
他
又
補
充
說
，
但
是
，
「
就
如
這
種
和

諧
是
預
定
的
，
未
來
的
狀
態
己
包
含
於
現
在
之
中
，
而
且
完
美
的
理
智
必
早
能
在
現
有
的
動
物
之
前
就
能
認
知

到
。
因
此
一
個
純
悴
的
動
物
永
不
會
變
成
人
，
而
人
之
精
蟲
若
不
藉
著
概
念
作
用
，
達
成
鉅
犬
的
轉
變
，
則
、
永

遠
僅
是
純
粹
的
動
物
。
」
我
們
可
以
說
，
在
萊
氏
的
學
說
中
暗
示
有
進
化
的
理
論
，
但
他
是
用
單
子
論
來
設
想

的
，
而
單
子
論
與
生
物
進
化
論
先
驅
人
物
所
提
出
的
進
化
科
學
假
說
，
並
無
絲
毫
關
聯
。

西洋哲學史

入
靈
魂
與
身
體
的
關
係
'
是
主
導
性
單
子
與
單
子
集
合
體
之
間
的
關
係
;
但
要
明
確
說
明
，
在
萊
民
君
來
兩

者
之
間
是
怎
樣
的
關
係
，
則
極
為
困
難
。
當
然
，
任
何
解
釋
都
必
讀
預
設
幾
個
特
定
的
基
本
觀
念
。
第
一
，
人

的
靈
魂
是
一
非
物
質
性
的
實
體
，
人
的
身
體
也
是
由
非
物
質
性
的
單
子
構
成
的
，
它
的
形
質
性
乃
是
有
穩
固
基

礎
的
現
象
。
第
二
，
(
此
放
述
乃
由
前
者
而
來
)
構
成
人
類
的
眾
多
單
子
之
間
，
在
直
接
物
理
作
用
的
意
義
下
，

並
沒
有
交
互
作
用
。
第
三
，
構
成
人
類
的
個
別
單
子
，
其
變
化
之
間
的
和
諧
或
一
致
，
係
由
於
預
定
和
諧
所

致
。
第
四
，
人
的
靈
魂
或
主
導
性
單
于
與
構
成
人
體
之
單
子
間
的
關
係
'
必
績
以
能
使
靈
魂
和
身
體
構
成
一
個

存
有
者
，
並
且
在
某
意
義
下
，
靈
魂
管
理
身
體
，
然
後
這
類
述
句
才
能
得
到
有
意
義
的
解
釋
。

根
攘
萊
氏
的
看
法
，
「
就
萬
物
是
完
美
的
而
昔
日
，
可
說
它
們
可
以
從
事
外
在
的
活
動
，
而
就
其
為
不
完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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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而
言
，
則
因
為
受
他
物
的
困
擾
(
即
他
物
作
用
於
其
上
)
。
因
此
，
就
單
子
具
有
明
晰
的
知
覺
而
言
，
主
動

為
單
子
之
屬
性
，
而
就
其
共
有
含
混
的
知
覺
而
言
，
則
激
情
為
單
于
之
屬
性
。
」
@
因
此
，
就
人
的
靈
魂
具

有
明
晰
的
知
覺
而
且
一
一
口
，
人
可
說
是
主
動
的
;
就
構
成
人
體
的
單
子
只
具
有
含
混
的
知
覺
而
言
，
則
可
說
成
是

被
動
的
。
在
此
意
義
下
，
身
體
可
說
是
隸
屬
於
靈
魂
，
而
靈
魂
乃
主
導
或
管
理
身
體
。
再
者
，
雖
然
嚴
格
說

來
，
靈
魂
與
身
體
之
間
並
沒
有
交
五
作
用
，
但
依
攘
預
定
和
諧
而
且
一
一
口
，
構
成
人
體
的
次
級
單
于
發
生
變
化
，
是

由
於
或
為
了
靈
魂
比
一
高
級
單
子
的
變
化
使
然
。
人
的
靈
魂
或
精
神
乃
根
攘
它
對
於
最
好
該
做
之
事
的
判
斷
而

行
動
，
而
人
的
知
覺
越
明
白
而
清
晰
，
判
斷
就
越
客
觀
。
是
以
，
可
以
說
只
要
它
共
有
明
晰
的
知
覺
它
就
能
成

為
完
美
的
。
而
構
成
身
體
的
次
級
單
子
的
變
化
，
由
於
上
帝
的
設
定
而
與
人
的
靈
魂
或
高
級
單
子
的
變
化
相
關

連
。
以
此
意
義
來
說
，
靈
魂
由
於
具
有
較
高
的
完
美
性
，
所
以
才
主
導
身
體
並
施
作
用
於
身
體
之
上
。
當
萊
布

尼
茲
說
，
「
一
個
受
造
物
比
另
一
個
受
造
物
更
完
美
，
在
於
能
由
其
中
發
現
足
以
先
驗
地
解
釋
另
一
物
身
上
發

生
的
事
情
的
理
由
，
而
我
們
說
某
物
施
作
用
於
另
一
物
之
上
，
也
是
準
比
方
式
來
說
的
，
」
@
他
的
意
思
即
如

前
所
指
，
在
設
定
單
子
之
間
的
和
諧
方
面
，
上
帝
把
次
級
單
子
的
變
化
和
較
完
美
單
子
的
變
化
連
結
在
一
起
。

萊
民
認
為•• 

日
常
用
語
所
說
的
，
靈
魂
施
作
用
於
身
體
之
上
，
以
及
靈
魂
與
身
體
之
間
的
交
互
作
用
，
是
合
法

的
。
但
是
，
這
些
語
旬
的
意
義
之
哲
學
分
析
，
則
顯
示
這
些
語
句
另
有
其
意
，
而
與
一
般
習
以
為
常
的
意
義
大

相
逕
庭
。
譬
如
;
如
果
我
們
說
，
身
體
作
用
於
靈
魂
之
上
，
其
意
義
為
靈
魂
有
含
混
而
不
清
晰
的
知
覺
;
也
就

是
說
，
我
們
沒
有
明
白
君
出
知
覺
從
內
在
原
則
發
展
出
來
，
而
似
乎
成
為
無
中
生
有
的
。
就
靈
魂
具
有
含
混
的

知
覺
而
昔
日
，
我
們
說
靈
魂
是
被
動
的
，
而
非
是
主
動
的
，
所
以
是
被
身
體
所
作
用
的
，
而
非
是
管
理
身
體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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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是
這
不
可
被
認
為
意
指
著
靈
魂
與
身
體
之
間
有
某
種
物
理
性
的
交
五
作
用
。

現
在
，
相
當
清
楚
的
，
構
成
人
的
身
體
之
單
子
，
並
不
總
是
同
樣
的
一
些
單
子
;
身
體
可
以
說
是
失
去
某

些
單
子
而
又
獲
得
其
他
的
單
子
。
但
問
題
也
隨
之
而
來
，
在
何
種
意
義
下
，
我
們
能
合
法
地
說
這
個
變
動
中
的

單
子
集
合
體
為
一
「
身
體
」
?
光
說
單
子
形
成
一
個
身
體
是
因
為
有
一
個
主
導
性
單
子
，
似
仍
有
所
不
足
;
如

果
我
們
只
以
主
導
性
單
子
之
意
，
為
享
有
清
晰
知
覺
的
單
子
，
因
為
主
導
性
單
子
或
靈
魂
與
構
成
人
的
身
體

之
單
于
有
別
。
譬
如
:
我
們
當
然
不
能
說9
因
為
A

之
靈
魂
的
單
子
具
有
比
較
清
晰
的
知
覺
，
則
一
切
構
成
個

體
A

的
身
體
之
單
子
就
是
A

的
身
體
。
因
為
B

之
靈
魂
的
單
子
也
具
有
比
構
成
A
的
身
體
的
單
子
更
清
晰
的
知

覺
。
然
而
A

之
身
體
的
單
子
並
一
小
構
成B
的
身
體
。
因
而
，
到
底
是
什
麼
特
殊
的
約
束
，
使
得
構
成A
之
身
體

的
單
子
和
A

的
靈
魂
統
一
起
來
?
而
且
必
須
使
我
們
肯
定
構
成A之
身
體
的
單
于
，
只
可
做
為
A

的
身
體
，
而

絕
不
能
當
作
B

的
身
體
呢
?
我
們
至
少
須
j
p助
於
一
個
前
面
提
過
的
觀
念
，
而
說
:
構
成
A
的
身
體
之
單
子
的

某
些
改
變
，
只
要
這
些
一
單
子
之
中
發
生
的
變
異
，
它
的
「
先
驗
理
由
」
乃
依
於
在

A

的
靈
魂
之
單
子
中
發
生
的

變
異
，
就
此
範
圍
而
論
，
某
特
定
的
變
化
單
子
總
構
成
A

的
身
體
。
我
們
也
能
說
，
構
成
人
體
之
單
子
可
能
有

其
觀
點
或
知
覺
，
根
攘
預
定
和
諧
來
說
，
這
種
觀
點
雖
然
是
含
混
的
，
但
頸
似
或
近
似
主
導
性
單
子
之
觀
點
，

而
且
它
們
因
之
而
與
主
導
性
單
子
具
有
某
種
特
殊
關
係
。
但
這
似
乎
也
表
示
，
我
們
能
說
其
所
以
是
這
些
而
不

是
那
些
單
子
構
成
了
A

的
身
體
，
其
主
要
理
由
必
定
在
於
發
生
於
一
組
單
于
中
的
變
化
，
而
不
是
發
生
在
另
一

組
中
的
變
化
，
是
可
以
根
攘
目
的
因
，
透
過
參
照
發
生
在
A

的
璽
魂
內
的
變
動
，
而
予
以
解
釋
清
楚
。

萊
布
尼
茲
寫
給
波
謝
神
父
可
旦
F
R

已
。
的
切
。
間
的
。
品
的
信
中
，
提
到
「
實
體
鍵
」
(
〈
戶
口

g
E
B
g
g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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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0
)
，
它
連
結
單
子
以
形
成
一
個
實
體
c

但
是
，
這
種
說
法
並
不
能
合
法
地
用
來
說
明
這
位
哲
學
家
不
滿

意
自
己
為
構
成
一
物
的
單
子
之
悶
的
關
係
所
作
的
考
慮
。
因
為
他
提
出
這
樣
的
說
法
，
是
為
了
回
應
天
主
教
的

化
體
論

Q
S
口

g
Z
Z
E
E
Z
S
能
否
用
他
的
哲
學
來
說
明
的
問
題
。
他
於
一
七
。
九
年
所
寫
的
一
封
信
中
提

到
，
「
您
的
化
體
論
」
也
許
可
用
「
我
的
哲
學
」
來
解
釋
，
只
要
說
關
乎
基
本
的
主
動
力
與
被
動
力
而
言
，
雖

然
構
成
麵
包
的
單
子
的
派
生
力
仍
然
留
存
著
(
以
允
許
在
化
體
之
後
，
麵
包
的
附
質
繼
續
存
在
的
教
義
)
，
但

構
成
麵
包
的
單
子
被
取
走
，
而
這
些
單

t
J

呈
現
將
代
換
成
基
督
的
身
體
就
可
以
了
。
但
是
在
後
來
的
信
中
，

他
繼
續
推
展
「
實
體
鏈
」
的
理
論
，
因
此
在
一
七
一
二
年
的
一
封
信
中
，
他
說
「
您
的
化
體
論
」
不
必
假
定
構

成
麵
包
的
單
子
被
移
走
，
便
能
予
以
解
釋
。
我
們
可
以
用
另
一
個
方
式
說
，
化
體
就
是
麵
包
的
「
實
體
鐘
」
被

破
壞
了
，
或
是
基
督
之
身
體
的
「
實
體
鍵
」
被
應
用
到
原
本
以
麵
包
的
實
體
健
結
合
成
一
個
實
體
的
相
同
的
單

子
之
上
。
然
而
麵
包
和
酒
的
「
現
象
」
仍
然
存
在
。

但
是
我
們
要
注
意
，
萊
布
尼
茲
說
過
「
您
的
化
體
論
」
和
「
反
對
化
體
論
的
我
們
，
不
需
要
這
種
理
論
」
。

所
以
，
我
們
不
能
就
此
斷
定
他
自
己
主
張
「
實
體
鍵
」
的
理
論
。
但
是
他
確
實
聲
稱
，
他
在
不
宜
稱
為
實
體
的

無
機
體
，
與
結
合
其
主
導
性
單
子
而
組
成
員
貴
的
質
體
、
或
自
身
為
「
一
」
之
物
的
自
然
有
機
體
之
間
，
作
了

一
個
區
分
。
但
若
耍
了
解
這
種
士
林
哲
學
語
言
的
使
用
，
是
如
何
實
際
地
受
到
單
子
理
論
的
證
成
，
則
是
相
當

困
難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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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如
所
周
知
的
，
萊
氏
於
其
「
人
類
悟
性
新
論
」
中
，
批
評
了
洛
克
對
先
天
觀
念
(
戶
口
S
H
O
E
S
〉
學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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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攻
擊
。
的
確
，
從
萊
昆
對
單
子
之
間
的
交
互
作
用
的
否
定
，
以
及
預
定
和
諧
理
論
的
提
出
，
我
們
自
然
會
期

望
他
也
認
為
，
所
有
的
觀
念
是
先
天
的
，
亦
即
，
觀
念
全
都
是
從
內
在
產
生
出
來
的
，
也
就
是
說
藉
內
在
於
心

智
的
原
理
所
產
生
的
。
然
而
事
實
上
，
他
用
「
先
天
的
」
(
戶
口
5
5
)

一
詞
，
有
其
特
別
意
義
，
以
使
得
他
能

說
:
只
右
某
些
觀
念
和
真
理
是
先
天
的
，
譬
如
他
說
:
「
『
甜
的
不
是
苦
的
』
這
個
命
題
，
根
據
我
們
給
于
『

先
天
真
理
』
E
S
Z
H
門
5

月H

一
詞
的
意
義
來
說
，
就
不
是
先
天
的
命
題
。
」
@
我
們
有
必
要
探
討
萊
布
尼
茲
是

如
何
理
解
「
先
天
觀
念
」
和
「
先
天
真
理
」
二
詞
。

萊
布
尼
茲
說
「
甜
的
不
是
苦
的
」
'
這
個
命
題
不
是
先
天
真
理
，
因
為
「
甜
和
苦
的
感
覺
係
來
自
外
在
的

感
官
知
覺
。
」
@
於
此
他
顯
然
不
是
說
，
甜
和
苦
的
感
覺
是
外
在
事
物
之
物
理
活
動
造
成
的
結
果
。
易
言
之
，

先
天
觀
念
和
非
先
天
觀
念
之
間
的
分
別
，
不
能
是
受
外
在
的
影
嚮
而
生
的
觀
念
，
與
從
內
在
形
成
的
觀
念
之
間

的
區
別
;
三
種
觀
念
之
間
必
定
有
某
種
內
在
的
差
異
。
為
了
找
出
這
種
差
異
，
我
們
必
需
參
照
前
面
說
過
的
交

互
作
用
問
題
。
心
智
或
主
導
性
單
子
能
有
清
晰
的
知
覺
，
而
就
其
具
有
清
晰
的
知
覺
而
言
可
以
說
是
主
動
的
，

但
是
它
也
能
有
含
混
的
知
覺
，
而
攘
此
以
論
，
它
也
可
以
說
是
被
動
的
。
我
們
之
所
以
說
心
智
或
主
導
性
單
于

是
被
動
的
，
是
因
為
主
導
性
單
于
之
宿
舍
混
的
知
覺
，
其
「
先
驗
理
由
」
可
從
構
成
人
體
之
單
子
的
變
化
中
找

出
來
。
然
而
我
們
也
可
用
日
常
語
言
說
某
些
觀
念
乃
源
於
感
官
知
覺
，
並
且
是
由
於
外
在
事
物
之
作
用
於
感
官

上
而
產
生
的
。
哥
白
尼
學
派
的
人
之
所
以
能
用
日
常
語
言
說
自
升
日
落
，
其
故
在
此
。
這
一
類
的
語
句
所
表
達

的
無
非
是
現
象
或
表
象
。

萊
布
尼
茲
也
認
為
，
源
於
感
覺
的
觀
念
，
部
非
先
天
的
觀
念
，
就
其
表
象
外
在
事
物
而
言
，
乃
以
外
在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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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其
特
徵
。
「
由
於
靈
魂
是
一
個
小
世
界
，
在
這
一
裊
面
明
晰
的
觀
念
是
上
帝
的
表
象
，
而
含
混
的
觀
念
則
是
宇

宙
的
表
象
。
」
@
但
是
這
個
餃
述
仍
大
有
商
榷
的
餘
地
。
空
間
觀
念
似
乎
以
外
在
性
為
其
特
徵
，
因
而
是
一
種

源
於
感
官
知
覺
的
含
混
觀
念
。
但
是
萊
氏
明
白
地
說
，
我
們
能
有
明
晰
的
空
間
觀
念
，
而
且
也
有
如
動
、
靜
之

類
的
現
晰
觀
念
，
這
些
一
皆
出
自
「
『
常
識
』(
g
B
B
2
8
5
0
)
，
也
就
是
說
因
為
這
些
觀
念
是
屬
於
純
粹
知

性
，
故
係
出
自
心
靈
自
身
」
，
因
而
也
「
能
予
定
義
和
證
明
。
」
@
至
於
含
混
的
感
覺
觀
念
，
萊
氏
所
想
到
的

是
像
「
耕
紅
」
、
「
甜
」
、
「
苦
」
之
類
的
觀
念
，
明
顯
地
具
有
外
在
性
質
，
這
些
外
在
性
質
預
設
擴
延
性
和
空

間
的
外
在
性
，
並
且
因
為
有
這
樣
的
現
象
特
性
，
而
不
能
屬
於
單
子
。
因
而
「
甜
」
和
「
苦
」
'
是
含
混
的
觀

念
，
而
「
甜
的
不
是
苦
的
」
這
個
命
題
不
是
先
天
真
理
，
因
為
這
些
含
混
的
觀
念
「
來
自
外
在
的
感
官
知
覺
」
。

然
而
，
某
些
觀
念
源
自
心
智
本
身
，
而
弄
來
自
外
在
的
感
官
知
覺
，
譬
如
，
方
性
與
圓
性
的
觀
念
乃
由
心

智
自
身
所
產
生
出
來
的
，
其
次
，
「
『
靈
魂
包
含
存
有
、
實
體
、
單
一
、
同
一
、
原
因
、
知
覺
、
理
性
和
其
他

許
多
概
念
，
這
些
概
念
都
不
是
感
官
知
覺
所
能
產
生
的
。
」
@
這
些
觀
念
都
隸
於
反
省
作
用
，
因
此
是
先
天
觀

念
，
且
為
感
性
知
識
之
預
設
(
於
此
萊
氏
乃
接
近
康
德
的
立
場
)

要
使
這
個
問
題
更
為
明
朗
，
我
們
還
應
該
注
意
下
述
論
點
。
「
方
不
是
圓
」
這
個
命
題
中
，
矛
盾
律
(
也

是
理
性
的
先
天
真
理
之
一
)
被
應
用
於
源
自
心
智
本
身
而
非
源
於
感
官
知
覺
的
觀
念
;
要
言
之
，
即
矛
盾
原
理

乃
應
用
於
先
天
觀
念
。
因
此
這
命
題
可
說
是
先
天
真
理
。
但
是
我
們
不
能
基
於
將
矛
盾
律
應
用
於
甜
和
苦
的

觀
念
上
，
就
認
為
「
甜
不
是
苦
」
這
命
題
也
是
先
天
真
理
。
因
為
甜
和
苦
都
不
是
先
天
觀
念
。
這
個
問
題
是
「

把
公
設
應
用
於
感
覺
真
理
上
得
出
來
的
混
合
結
論
全
志
民
e
g
R
E
m
-

。
)
。
@
這
個
真
命
題
終
究
不
是
萊
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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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卷代 410.

專
門
意
義
下
的
先
天
真
理
。

如
果
說
邏
輯
和
數
學
是
「
先
天
的
」
'
顯
然
會
造
成
困
難
，
因
為
孩
童
不
是
生
而
具
有
邏
輯
和
數
學
的
知

識
，
但
萊
民
也
從
未
想
像
孩
子
們
有
這
樣
的
知
識
。
先
天
觀
念
之
為
與
生
俱
來
的
，
其
意
義
僅
止
於
心
靈
從
自

身
之
中
引
生
出
這
些
觀
念
。
但
是
由
此
不
能
推
斷
每
一
個
心
靈
起
初
就
積
存
了
先
天
觀
念
和
先
天
真
理
。
或
甚

至
說
每
一
個
心
靈
都
會
達
到
有
關
一
切
從
心
靈
自
身
衍
生
出
來
的
真
理
的
明
確
知
識
。
再
者
，
萊
民
並
不
否

認
為
了
能
注
意
到
或
有
意
識
的
察
覺
到
先
天
觀
念
，
經
驗
或
許
是
必
要
的
。
另
外
也
有
「
本
能
的
真
理
」
(

Z
E
E

丘
吉
直
口

2
)
，
它
們
是
先
天
的
，
也
是
我
們
以
自
然
本
能
予
以
使
用
的
真
理
。
譬
如
，
「
每
一
個
人

都
按
照
自
然
邏
輯
連
用
了
演
繹
規
則
而
不
自
知
。
」
@
我
們
也
都
有
某
種
關
於
矛
盾
律
的
本
能
知
識
，
但
不
是

說
我
們
必
定
都
能
對
矛
盾
律
有
明
確
的
知
識
，
而
是
說
我
們
都
本
能
地
使
用
矛
盾
律
。
因
為
對
於
原
則
的
明
確

知
識
，
經
驗
有
時
是
必
要
的
，
例
如
，
一
開
始
我
們
並
沒
有
明
確
的
幾
何
學
知
識
，
我
們
能
學
會
幾
何
學
也
是

需
要
靠
經
驗
的
幫
助
。
但
是
萊
布
尼
茲
否
認
「
每
一
先
天
真
理
總
會
被
所
有
人
認
識
」
@
或
「
一
切
學
習
得
來

的
知
識
都
不
是
先
天
的
。
」
@
小
孩
于
或
許
可
以
從
輩
在
黑
坡
上
的
圓
形
得
到
幾
何
學
定
理
的
明
確
知
識
。
但

是
這
並
不
是
說
他
透
過
感
覺
而
獲
得
了
三
角
形
之
類
的
觀
念
，
因
為
幾
何
學
上
的
三
角
形
根
本
不
能
被
看
見
;

黑
坡
上
的
圓
形
並
不
是
幾
何
學
上
的
三
角
形
。

是
故
，
對
於
萊
布
尼
茲
而
言
，
先
天
觀
念
確
實
是
先
天
的
，
其
意
不
只
是
心
智
有
能
力
構
作
某
些
觀
念
，
然

後
覺
察
這
些
觀
念
之
間
的
關
係
。
因
為
反
對
先
天
觀
念
的
人
也
會
承
認
這
一
點
。
餘
此
之
外
，
更
表
示
，
心
智

有
能
力
找
到
在
自
身
之
中
的
先
天
觀
念
，
譬
如
，
心
智
反
省
自
身
便
能
構
想
出
質
體
觀
念
。
對
於
哲
學
的
公
設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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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
魂
中
的
每
一
樣
東
西
無
不
源
自
感
覺
，
故
們
必
讀
再
加
上
「
除
了
靈
魂
自
身
與
其
情
狀
之
外
」
。
「
理
智
所

擁
有
的
一
切
，
除
了
其
自
身
及
其
情
狀
之
外
，
莫
不
源
於
感
覺
。
」
@
因
此
，
萊
氏
駁
斥
心
靈
原
是
一
塊
白
板

令
早
已
m
E
E
)
的
說
法
。
因
為
這
似
乎
是
說
「
真
理
之
於
我
們
一
如
赫
拉
克
力
士
的
雄
像
之
於
大
理
石
，
而
大

理
石
則
與
接
受
此
一
形
象
或
另
一
形
象
完
全
無
關
。
」
@
其
所
謂
白
扳
就
像
一
塊
大
理
石
，
儘
管
還
需
雕
刻
師

運
力
操
刀
才
能
離
成
某
種
形
象
，
但
由
於
這
塊
大
理
石
已
經
具
有
了
雕
像
的
紋
路
，
所
以
我
們
才
能
說
某
個
雕
像

實
質
上
可
含
於
其
中
。
「
因
此
，
觀
念
與
真
理
對
我
們
而
言
是
先
天
本
具
的
，
有
如
意
欲
、
脾
氣
、
習
性
或
自

然
嗜
好
一
樣
，
而
非
有
如
行
動
，
雖
然
那
些
潛
能
總
是
伴
隨
著
某
些
經
常
感
覺
不
到
但
卻
相
應
的
行
動
。
」
@
。

萊
氏
斷
定
上
帝
觀
念
，
也
是
前
述
意
義
下
的
先
天
觀
念
之
一
，
「
我
直
到
現
在
仍
一
直
認
為
上
帝
觀
念
就

如
同
笛
卡
兒
所
堅
持
的
是
先
天
的
。
」
@
這
並
不
是
說
，
每
一
個
人
都
能
有
明
晰
的
上
帝
觀
念
，
「
凡
是
先

天
的
，
總
不
是
起
初
就
能
如
其
所
如
的
清
楚
而
明
晰
的
被
認
識
到
，
為
了
察
覺
到
它
，
往
往
還
要
付
予
更
多
的

關
注
和
方
法
，
學
者
未
必
都
能
做
到
，
常
人
更
難
。
」
@
因
此
，
說
上
帝
觀
念
是
先
天
的
，
對
於
萊
布
尼
茲
而

言
，
就
如
笛
卡
見
一
般
，
其
意
在
於
心
智
能
從
內
在
獲
得
上
帝
觀
念
，
而
且
單
憑
內
在
反
省
就
能
達
成
認
識
「

上
帝
存
在
」
這
個
命
題
的
真
確
性
。
但
是
萊
民
證
閉
上
帝
存
在
的
論
證
，
只
能
留
待
下
章
再
予
討
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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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八
章

萊
布
尼
絃

(
四
)

存
有
亭
的
論
詮
|
|
i
由
永
恆
真
理
論
詮
到
上
帝
的
存
在1
l
i

由
事
實
真
理
論
證
1
l
l

由
預
定
和
措
論
證

|
|
'
惡
的
問
題
|
|
i進步
與
歷
丈

-‘ 
萊
布
尼
茲
辨
識
出
，
論
證
上
帝
存
在
的
幾
個
有
放
或
可
能
有
殼
的
路
向
。
「
您
該
記
得
，
我
曾
說
明
觀
念

是
如
何
存
在
於
我
們
之
內
，
雖
然
不
是
以
我
們
經
常
都
能
意
識
到
它
們
的
方
式
，
但
總
是
以
能
從
我
們
心
靈
深

處
引
出
來
，
而
使
它
們
為
可
知
覺
到
的
方
式
存
在
於
我
們
之
內
。
關
於
上
帝
觀
念
我
就
是
持
這
種
信
念
，
我
認

為
上
帝
駐
去
嗨
可
能
性
和
存
在
，
能
用
一
種
以
上
的
方
式
予
以
證
明
。

....•• 

我
也
相
信
我
們
會
用
以
證
明
上
帝

存
在
的
所
有
方
式
?
如
果
能
使
它
們
更
完
美
一
點
，
將
是
合
宜
而
仍
然
有
用
的
。
」
@
首
先
我
將
討
論
萊
布
尼

茲
所
謂
的
存
有
學
論
證
兮
早
已
。
∞
凹
的
巴
白
宮

B
O
E
)

技
們
或
許
記
憶
猶
新
，
存
有
學
論
證
如
果
當
成
純
粹
的
形
式
論
證
來
說
，
乃
是
想
證
明
「
上
帝
存
在
」
這

個
命
題
是
分
析
的
，
而
且
其
真
理
是
先
驗
明
證
的
(
0且
已
O
E
H
H
H
U
H
-
O
H
C

。
也
就
是
說
，
如
果
任
何
人
能
了
解
主

詞
l
l
k

帝
這
個
概
念
，
那
麼
他
即
能
了
解
謂
詞
1
l

存
在
(
O
H
U
E
S
)
乃
包
含
於
主
詞
中
。
上
帝
概
念
是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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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至
高
山
比
美
存
有
詣
。
戶
口
∞
)
的
概
念
。
存
在
是
一
種
完
美
，
所
以
存
在
乃
包
含
於
上
帝
概
念
中
;
亦
即
，
存

在
屬
於
上
帝
的
本
質
。
是
故
上
帝
可
定
義
為
必
然
的
存
有
，
或
那
個
必
然
存
在
的
存
有
，
因
此
，
她
必
須
存

在
;
因
為
否
定
必
然
存
在
者
的
存
有
之
存
在
，
必
將
會
陷
於
矛
盾
之
中
。
因
此
分
析
上
帝
觀
念
，
我
們
便
能
得

知
上
帝
存
在
。

後
來
康
德
(
閃
S
C

駁
斥
這
種
論
證
方
式
，
認
為
存
在
不
是
一
種
完
美
，
存
在
並
不
像
性
質
是
主
詞
的
謂

詞
那
樣
，
存
在
不
是
任
何
事
物
的
謂
詞
。
然
而
萊
希
尼
茲
相
信
，
存
在
是
一
種
完
美
@
'
並
且
也
認
為
存
在
是

一
個
謂
詞
@
。
因
此
他
樂
於
提
出
此
一
論
證
，
而
且
也
同
意
，
說
上
帝
只
是
一
種
可
能
的
存
有
乃
是
荒
謬
的
。

因
為
如
果
必
然
的
存
有
是
可
能
的
，
則
她
存
在
。
昔
日
其
純
屬
可
能
的
必
然
存
有
，
在
詞
語
上
便
自
相
矛
盾
。
「

骰
定
上
帝
是
可
能
的
，
則
軸
存
在
，
此
乃
神
所
獨
具
的
特
權
。
」
@
同
樣
，
萊
布
尼
茲
也
深
信
，
這
樣
成
立
的

論
證
不
扯
一
個
嚴
格
的
證
明
，
因
為
這
已
假
定
了
上
帝
此
一
觀
念
是
一
個
可
能
的
「
存
有
」
之
觀
念
。
如
果
上

帝
是
可
能
的
，
則
祂
存
在
。
此
敏
述
本
身
並
未
證
實
上
帝
是
可
能
的
。
此
論
證
下
結
論
之
前
，
必
讀
先
證
明
上

帝
觀
念
是
可
能
的
「
存
有
」
之
觀
念
。
所
以
他
認
為
欠
缺
這
個
證
明
的
論
證
是
不
完
全
的
。
譬
如

•• 

「
士
林
哲

學
派
哲
學
家
，
包
括
『
天
使
博
士
』

(
U
S
Z門
〉
口
噶
戶
戶
的
口
間
，
即
指
多
瑪
斯
﹒
阿
奎
那
)
都
誤
解
這
個
論
誼
，

而
做
了
謬
誤
推
理
。
在
這
方
面
他
們
都
錯
了
，
是
以
曾
在
耶
穌
會
的
費
烈
雪

(
E
E
r
y
0
)學
院
裹
，
花
了

相
當
時
間
研
究
士
林
哲
學
的
笛
卡
兒
，
有
充
分
理
由
重
建
這
個
論
證
。
因
為
為
了
達
到
數
學
式
的
明
證
性
，
偎

設
的
某
物
仍
應
該
被
證
明
，
否
則
這
個
論
證
如
果
不
是
謬
誤
推
理
，
也
只
是
不
完
美
的
證
朗
。
換
句
話
說
，
此

論
證
暗
中
骰
定
了
這
個
最
偉
大
、
最
完
美
的
存
有
之
觀
念
是
可
能
的
，
而
且
不
含
矛
盾
。
」
@
攘
萊
布
尼
茲
看

.419. 第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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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
在
可
能
性
方
面
，
始
終
是
一
種
預
設
，
「
亦
帥
，
直
到
它
的
不
可
能
性
被
證
明
出
來
，
否
則
每
一
樣
東

西
都
可
認
為
是
可
能
的
。
」
@
但
是
這
個
預
設
並
不
足
以
使
存
有
學
論
證
變
成
一
個
嚴
格
的
證
朗
。
不
過
一
且

能
證
明
至
高
完
美
的
存
有
立
觀
念
是
可
能
的
存
右
之
觀
念
，
則
「
能
說
上
帝
的
存
在
已
于
幾
何
學
式
先
驗
地
證

明
出
來
了
。
」
@
依
萊
布
尼
茲
之
見
，
笛
卡
見
學
派
不
十
分
在
意
於
證
明
至
高
完
美
之
存
有
的
可
能
性
。
當

然
，
他
是
正
確
的
;
但
是
本
書
介
紹
到
笛
卡
兒
時
曾
提
到
過
，
笛
卡
見
曾
在
他
對
二
組
駁
難
的
回
答
中
，
企
闡

藉
著
論
證
上
帝
觀
念
不
包
含
有
矛
盾
，
來
展
示
上
帝
是
可
能
的
。
而
萊
布
尼
茲
自
己
所
採
取
的
正
是
這
種
論
證

途
徑
。
但
是
無
論
如
何
笛
卡
見
在
為
駁
難
所
質
疑
之
後
，
己
做
了
思
考
的
努
力
則
是
真
的
。

在
萊
布
尼
茲
君
來
，
可
能
的
即
是
不
矛
盾
的
。
所
以
在
證
明
上
帝
觀
念
是
一
個
可
能
的
存
有
之
觀
念
，
他

所
傲
的
無
非
是
證
閉
上
帝
觀
念
不
包
含
任
何
矛
盾
。
其
真
正
的
意
義
在
於
證
明
:
我
們
擁
有
以
上
帝
為
至
高
而

無
眼
完
美
的
開
附
觀
念
;
因
為
如
果
這
個
觀
念
能
被
證
明
是
自
相
矛
盾
的
，
則
恰
當
地
說
，
是
否
我
們
能
再
有

任
何
觀
念
將
是
極
可
置
疑
。
譬
如
，
我
們
能
使
用
「
方
的
圓
」
這
樣
的
詞
語
，
但
是
在
何
種
意
義
下
我
們
能
有

「
方
的
圓
」
的
觀
念
呢
?
這
問
題
是
;
對
於
上
帝
觀
念
的
分
析
能
否
展
示
出
上
帝
觀
念
中
包
含
兩
個
或
更
多
不

相
容
的
觀
念
。
因
此
萊
布
尼
茲
斷
定
，
「
我
們
必
賓
以
一
切
想
像
得
到
的
準
確
性
，
來
證
明
有
一
個
最
完
美
的

存
有
之
觀
念
，
也
就
是
，
上
帝
觀
念
。
」
@

萊
民
一
七
。
一
年
寫
給
「
特
雷
決
」
雜
誌

Q
S
古
巴
兮
『
呵
呵

?
g
H
)編
輯
者
的
信
中
，
他
首
先
斷
定
，

如
果
必
然
的
存
有
是
可
能
的
，
則
馳
必
存
在
。
接
著
他
把
必
然
存
有
與
自
身
荐
者
面
。
戶
口
個
丘
吉
0
月
)
視

為
等
同
。
而
展
開
如
下
的
論
誰
;
如
果
目
身
存
有
是
不
可
能
的
，
則
依
靠
其
他
存
有
的
一
切
存
有
者
也
不
可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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籠
，
因
為
這
些
存
有
者
的
終
極
存
在
憑
藉
在
於
自
身
存
有
。
因
此
，
無
物
能
移
存
在

•••••. 

如
果
必
然
存
有
不
可

能
，
則
沒
有
任
何
存
有
是
可
能
的
。
這
個
證
明
到
現
在
為
止
，
做
乎
無
人
能
推
展
到
這
個
地
步
。
」
@
這
似
乎

變
換
成
了
後
曉
論
謹
。
但
是
就
前
述
引
文
所
及
而
言
，
萊
布
尼
茲
並
非
從
偶
然
存
有
者
的
存
在
，
而
是
從
偶
然

存
有
者
的
可
能
性
出
發
，
以
論
證
到
自
身
存
有
。
當
然
我
們
也
可
以
說
;
我
們
之
所
以
知
道
偶
然
存
有
者
的
可

能
性
，
只
是
因
為
我
們
熟
悉
已
存
在
的
偶
然
存
有
者
，
即
因
為
我
們
知
道
有
真
確
肯
定
的
偶
然
命
題
。
而
「
因

此
，
無
物
能
移
存
在
」
這
個
語
句
使
人
聯
想
到
更
進
一
層
的
語
句
「
但
，
某
物
確
實
存
在
」
，
以
及
「
所
以
，
偶

然
存
有
者
是
可
能
的
」
之
結
論
。
然
而
，
字
面
上
萊
布
尼
茲
還
是
保
持
在
可
能
性
的
領
域
之
內
。
不
過
，
他
叉

給
予
這
個
推
論
加
上
這
樣
的
鼓
述
|
|
「
但
是
，
我
也
努
力
從
別
的
方
面
來
證
明
完
美
的
存
有
是
可
能
的
。
」

這
最
後
一
句
話
指
的
大
概
是
一
篇
題
名
為
「
最
完
美
存
有
之
存
在
」
的
論
文
，
該
篇
論
文
萊
布
尼
茲
曾
於

一
六
七
六
年
拿
給
史
賓
諾
莎
君
過
。
「
每
一
種
是
積
極
的
、
絕
對
的
或
不
論
表
達
什
麼
都
能
不
受
任
何
限
制
地

表
達
出
來
的
性
質
，
我
稱
之
為
完
美
。
」
@
這
種
性
質
是
不
可
界
定
或
不
可
分
解
的
。
因
此
，
兩
種
完
美
的
不

相
容
性
是
無
法
證
明
的
，
因
為
證
閱
需
要
能
將
詞
語
解
析
。
並
且
這
種
不
相
容
性
也
不
是
自
身
自
明
的
。
但
是

如
果
完
美
的
不
相
容
性
既
不
是
自
身
自
明
的
，
叉
不
能
予
以
證
明
，
則
可
能
有
一
個
具
備
所
有
完
美
的
主
體
。

存
在
是
完
美
，
所
以
藉
自
身
之
本
質
而
存
在
的
存
有
是
可
能
的
，
所
以
它
存
在
。

這
個
論
證
預
設
了
存
在
是
完
美
。
這
似
乎
容
易
引
起
駁
難
，
這
一
點
萊
布
尼
茲
自
己
也
知
道
，
也
就
是
說

這
個
論
證
「
不
能
因
為
我
們
若
不
出
某
物
的
不
可
能
性
，
就
斷
言
說
它
是
可
能
的
，
因
為
我
們
的
知
識
畢
竟
是

有
限
制
的
。
」
@
這
個
駁
難
或
許
也
可
以
用
來
攻
擊
萊
布
尼
茲
在
「
單
子
論
」
中
列
舉
出
來
的
上
帝
之
可
能
性

.421. 第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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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論
證
。
「
上
帝
，
或
必
然
存
有
，
如
果
是
可
能
的
，
則
她
必
存
在
，
這
正
是
上
帝
獨
萃
的
特
權
。
而
且
，
由

於
無
物
能
阻
礙
無
所
限
制
、
沒
有
否
定
也
因
而
無
矛
盾
的
事
物
之
可
能
性
。
光
是
這
一
點
郎
足
以
先
驗
地
建
立

上
帝
的
存
在

o
」
@
這
個
論
證
的
路
向
，
即
至
高
完
美
存
有
之
觀
念
是
沒
有
任
何
眼
制
的
觀
念
，
是
不
具
矛
盾

的
存
有
之
觀
念
，
也
是
可
能
存
有
之
觀
念
。
此
路
向
基
本
上
仍
與
萊
布
尼
茲
曾
交
給
史
賓
諾
莎
過
目
的
論
文
中

所
列
舉
的
論
證
一
樣
。
而
且
也
招
致
相
同
的
駁
難
，
即
我
們
沒
有
理
由
把
消
極
否
定
的
可
能
性
(
帥
，
缺
乏
可

辨
識
出
的
矛
盾
)
和
積
極
肯
定
的
可
能
性
親
為
等
同
。
我
們
應
先
對
上
帝
的
本
質
有
清
楚
明
瞭
的
與
恰
當
的
觀

念
才
行
。

西洋哲學史

、圓圓-‘

-圓圓-
萊
布
尼
茲
提
出
另
一
個
上
帝
存
在
的
先
驗
論
誼
，
就
是
從
永
值
而
必
然
的
真
理
出
發
的
論
證
'
這
也
是
奧

古
斯
丁
(
白
﹒
〉
已
∞
口
叩
門
戶
口

0
)
最
鍾
愛
的
論
證
。
此
方
說
，
數
學
命
題
就
其
真
值
非
取
決
於
任
何
偶
然
事
物
之
存

在
而
言
，
是
必
然
而
永
恆
的
。
已
知
一
個
圓
形
由
三
條
線
團
成
並
共
有
三
個
角
，
無
論
是
否
右
任
何
三
角
形
存

在
，
這
個
述
句
都
是
永
恆
真
理
。
萊
布
茲
尼
認
為
這
些
永
恆
的
真
理
不
是
「
虛
構
之
物
」
@
'
所
以
需
要
一
個

形
而
上
學
的
基
礎
，
而
我
們
不
得
不
說
永
恆
真
理
「
必
賓
存
在
於
某
個
絕
對
而
形
上
學
地
必
然
的
主
體
中
，
即

必
鎮
存
在
於
上
帝
之
中
」
@
'
所
以
上
帝
存
在
。

這
是
一
個
相
當
難
以
理
解
的
論
證
。
萊
布
尼
茲
說
，
我
們
並
不
打
算
偎
設
「
、
永
恆
的
真
理

..••.. 

取
決
於
上
帝

的
意
志
。
真
理
的
理
由
在
於
事
物
的
觀
念
，
而
事
物
的
觀
念
乃
包
含
於
神
的
本
質
自
身
之
中
。
」
@
叉
，
「
上

帝
理
解
的
是
永
恆
真
理
的
領
域
或
觀
念
所
依
的
領
域
。
」
@
但
是
何
種
意
義
下
永
恆
真
理
可
說
是
「
存
在
」
於



神
的
理
解
中
呢
?
又
如
果
永
恆
真
理
確
實
存
在
於
神
的
理
解
中
，
我
們
又
如
何
能
認
識
到
呢
?
或
許
永
恆
真
理

是
偎
設
性
的
(
譬
如
，
「
若
有
一
個
三
角
形
存
在
，
則
其
三
角
的
總
合
是
一
百
八
十
度
」
)
，
而
屬
於
可
能
性

的
領
域
，
所
以
萊
布
尼
茲
的
由
必
然
命
題
的
論
證
'
祇
是
由
可
能
性
論
證
到
上
帝
，
以
做
為
它
的
終
極
基
礎
之

論
證
的
一
個
特
例
而
已
。
而
且
這
樣
的
解
釋
似
乎
可
由
萊
氏
的
故
述
中
獲
得
支
持
;
他
說

•• 

「
如
果
在
本
質
、

可
能
性
或
永
恆
真
理
中
有
實
在
性
﹒
這
個
質
在
性
必
定
以
某
種
存
在
而
現
實
的
事
物
為
基
礎
;
結
果
在
必
然
存

有
之
存
在
中
，
在
它
之
中
，
本
質
包
含
了
存
在
，
或
者
由
於
它
可
能
者
足
以
成
為
實
現
者
。
」
@
但
於
此
仍
需

要
某
些
清
晰
的
鼓
述
去
說
明
「
分
析
命
題
具
有
實
在
性
」
到
底
是
什
麼
意
思
，
以
及
分
析
命
題
與
神
的
理
解
之

明
確
關
係
為
何
。

萊布尼茲(四〉

一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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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
布
尼
茲
也
使
用
充
足
理
由
律
，
從
事
實
真
理
來
論
證
上
帝
的
存
在
。
我
們
可
以
藉
有
限
原
因
來
解
釋
任

何
已
知
的
事
件
，
或
解
釋
有
限
存
有
者
系
列
中
任
何
事
物
的
存
在
。
而
且
對
於
有
限
原
因
的
觀
點
所
作
的
解
釋

過
程
，
也
許
可
以
推
到
無
限
。
為
了
解
釋
A
、

B

和
C

，
也
許
必
讀
提
及
D

、
E

和
F

，
而
為
了
要
解
釋
D
、

E

、
F

，
又
必
讀
提
及
G
、
H

、
I
;

如
此
以
至
於
無
窮
，
不
僅
因
為
無
限
系
列
可
以
上
溯
至
過
去
，
也
因
為

宇
宙
任
何
時
刻
都
是
無
限
接
雜
的
。
但
是
「
由
於
比
一
一
細
節
內
容
都
會
涉
及
其
他
偶
然
的
、
較
先
的
或
更
瑣
碎
的

細
節
，
要
解
釋
任
何
一
個
細
節
都
需
要
頸
似
的
分
析
，
我
們
便
無
所
進
展
;
因
而
克
足
的
或
最
終
的
理
由
必
定

在
這
偶
有
物
的
細
節
系
列
之
外
，
不
管
這
些
偶
有
物
如
何
的
無
限
，
也
必
是
如
此
。
因
此
，
事
物
之
最
終
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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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基
於
必
然
實
體
，
於
比
中
變
化
之
細
節
無
不
宛
如
它
的
根
源
一
艘
，
顯
著
可
察
地
存
在
著
。
這
個
必
然
實

體
就
是
我
們
所
稱
的
上
帝
。
做
為
一
切
細
節
之
充
足
理
由
的
必
然
實
體
，
無
處
不
與
整
個
細
節
系
列
連
結
在

一
起
，
但
上
帝
只
有
一
個
，
而
且
僅
此
上
帝
即
已
足
移
了
。
」
@
萊
布
尼
茲
觀
察
到
這
其
實
是
一
個
後
驗
論
證

?
可
。
叩
門
。
同
古
巴

ω
品

Z
B
S
G
@
。

在
「
論
事
物
的
終
極
根
源
」
(
O
E岳
o
d
E
B
P
H
O
O
氏
"
古
巴
、
呵
，
皂
白
俏
的
)
一
文
中
，
萊
布
尼
茲
批
評
事

實
真
理
，
就
世
界
後
然
的
狀
態
受
先
然
的
狀
態
所
限
定
來
說
，
乃
是
偎
定
的
必
然
，
「
目
前
的
世
界
是
物
理
的

或
偎
設
的
必
然
，
但
不
是
絕
對
的
或
形
上
學
的
必
然
。
」
@
論
及
萊
昂
的
命
題
理
論
我
們
得
知
，
萊
布
尼
茲
認

為•• 

一
切
事
實
真
理
或
存
在
命
題
，
除
「
上
帝
存
在
」
這
個
命
題
之
外
，
都
是
偶
然
的
，
亦
即
皆
非
形
上
學
的

必
然
。
因
此
「
聚
合
而
構
成
世
界
的
連
鎖
狀
態
或
事
物
系
列
，
」
@
其
終
極
根
源
必
定
要
在
系
列
之
外
去
找
;

我
們
必
須
「
從
世
界
中
先
然
狀
態
決
定
後
然
狀
態
之
物
理
或
假
定
的
必
然
性
，
進
到
某
種
不
能
再
有
理
由
可
被

給
予
的
絕
對
或
形
上
學
的
必
然
性
。
」
@
就
最
後
這
個
君
法
而
言
，
萊
布
尼
茲
認
為
，
沒
有
任
何
外
在
的
理
由

(
或
原
因
)
能
移
用
來
說
明
上
帝
的
存
在
;
必
然
存
有
即
其
自
身
的
充
足
理
由
。
如
果
「
理
由
」
是
意
指
「
原

因
」
，
那
騙
局
上
帝
沒
有
原
因
;
但
是
馳
的
本
質
是
她
的
存
在
之
充
足
理
由
。

根
攘
康
德
的
說
法
，
這
個
論
證
仍
以
存
有
學
論
證
為
基
礎
。
康
德
的
蝕
述
一
直
被
反
覆
提
起
，
但
是
反
擾

提
起
並
不
就
表
示
是
正
確
的
。
當
然
'
的
確
「
如
果
世
界
只
能
用
必
然
存
有
之
存
在
來
解
釋
，
那
麼
必
定
有
一

個
本
質
包
含
存
在
的
存
有
存
在
，
因
為
這
就
是
必
然
存
有
一
詞
之
所
指
。
」
@
但
是
由
此
不
能
斷
言
，
必
然
存

有
之
可
能
性
乃
以
有
限
而
偶
然
的
事
物
之
存
在
為
基
礎
的
論
證
所
預
設
。
雖
，
然
如
前
所
見
，
如
果
一
個
失
落
的



環
節
被
找
到
了
，
那
麼
萊
布
尼
茲
是
接
受
存
有
學
論
證
的
，
但
在
此
他
對
於
上
帝
存
在
之
後
驗
論
證
'
卻
並
未

涉
及
存
有
學
論
證
。

四

萊布尼茲(四〉

萊
布
尼
茲
也
從
預
定
和
諧
後
驗
地
論
證
上
帝
的
存
在
。
「
眾
多
很
此
不
相
溝
通
的
實
體
的
完
美
和
諧
，
只

能
來
自
一
個
共
同
的
原
因
。
」
@
因
此
我
們
有
了
「
一
個
新
的
上
帝
存
在
的
論
證
，
它
是
個
具
有
驚
人
的
清
晰

性
的
論
證
。
」
@
由
秩
序
和
諧
與
自
然
之
美
而
來
的
上
帶
存
在
諭
證
'
「
似
乎
只
具
有
道
德
的
確
定
性
」
，
雖

則
它
得
要
求
有
「
一
種
由
我
前
面
所
介
紹
的
新
的
和
諧
，
郎
預
定
和
諧
而
來
的
形
上
學
必
然
性
。
」
@
如
果
能

接
受
萊
布
尼
茲
的
無
窗
單
子
的
理
論
，
則
單
子
活
動
之
和
諧
的
關
聯
當
然
值
得
注
意
。
但
是
萊
布
尼
茲
這
個
上

帝
存
在
的
新
證
閉
，
已
先
行
接
受
了
否
定
單
于
間
的
一
切
交
互
作
用
的
說
法
，
然
而
他
給
這
個
說
法
的
論
證
形

式
，
卻
一
直
沒
有
贏
得
廣
泛
的
支
持
。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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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上
一
章
襄
提
過
的
，
根
攘
萊
布
尼
茲
的
設
法
，
上
帝
始
終
是
為
最
完
美
而
行
動
的
，
因
而
這
個
世
界
必

定
是
一
切
可
能
世
界
中
最
好
的
一
個
。
嚴
格
來
說
，
上
帝
可
能
創
造
另
一
個
世
界
;
但
是
道
德
地
說
，
馳
只
能

創
造
最
好
的
可
能
世
界
，
這
是
萊
布
尼
茲
的
形
上
學
的
樂
觀
主
義
。
這
引
來
叔
本
華
訟
色
。
也

B
E
S
C

的
嘲

笑
，
叔
本
華
認
為
這
個
世
界
絕
不
是
最
好
的
，
反
而
是
一
切
可
能
世
界
中
最
差
的
一
個
，
他
也
始
終
否
定
仁
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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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創
造
者
之
存
在
。
由
於
萊
局
提
出
這
樣
樂
觀
的
看
法
，
顯
然
他
有
義
務
要
解
釋
為
什
麼
存
在
於
這
個
世
界
上

的
惡
，
不
會
構
成
對
他
的
理
論
之
駁
斥
。
他
非
常
注
意
這
個
問
題
，
乃
於
一
七
一

0
年
發
表
了
他
的
「
神
養

學
;
論
上
帝
的
善
性
，
人
的
自
由
與
惡
的
起
源
」

3
z
o
a
-
a
u
E
S
M

刊
的
串
串
O
G
g
a
g
a

乳
白
旦
﹒
岳
。

可
-
H
O
O
R
H

。
目
。
吋
崑
但
崗
位
居
已
苦
。
O
H
Z
E。
月1
開
丘
戶
)

西洋哲學史

萊
民
區
分
出
三
種
惡
。
「
惡
可
分
別
以
形
上
學
、
物
理
學
和
道
德
等
角
度
來
看
，
形
上
學
的
惡
祇
是
不
完

美
，
物
理
的
惡
在
於
遭
苦
難
，
而
道
德
惡
則
是
罪
。
」
@
我
們
先
解
釋
他
所
說
的
「
形
上
學
之
惡
」
有
什
麼

意
義
。
於
比
我
希
望
能
特
別
注
意
萊
布
尼
茲
提
出
來
的
兩
個
一
般
性
原
理
，
其
一
，
惡
本
身
乃
由
「
缺
如
」
(

官
古
巴
古
口
)
所
構
成
，
而
不
是
由
積
極
肯
定
的
物
體
所
構
成
，
所
以
正
確
地
說
，
惡
沒
有
動
力
因
，
因
為
它
是
由

「
動
力
因
不
起
作
用
的
事
物
所
構
成
，
那
就
是
為
什
麼
士
林
哲
學
家
習
帶
惡
之
原
因
為
缺
陷
(
包
古
巴g
c

。
」

@
「
奧
古
斯
丁
曾
提
出
這
個
觀
念
。
」
@
其
→
了
上
帝
一
點
也
不
意
欲
道
德
的
惡
﹒
而
只
是
允
許
它
存
在
，
而

於
物
理
的
罪
惡
或
苦
難
，
她
也
不
是
絕
對
地
意
欲
，
而
只
是
假
定
地
意
欲
，
譬
如
，
假
定
物
理
惡
可
作
為
達
到

善
目
的
的
工
具
;
諸
如
能
幫
助
受
難
者
達
到
更
大
的
完
美
。

形
上
學
之
惡
是
不
完
美
，
而
這
也
就
是
包
含
於
有
限
存
有
者
自
身
的
不
完
美
，
受
造
物
必
然
是
有
限
的
，

而
有
限
存
有
者
也
必
然
是
不
完
美
的
，
此
不
完
美
正
是
錯
誤
與
罪
惡
之
可
能
性
的
根
源
。
「
我
們
乃
由
上
帝
導

出
一
切
存
有
，
那
叉
能
到
那
里
去
找
出
惡
之
可
能
性
的
根
源
?
答
案
是
必
定
要
在
受
造
物
的
理
想
本
世
(
宜
。
"


E
E
8
)
中
去
找
，
就
這
本
世
乃
包
含
於
永
恆
真
理
中
而
言
，
它
是
在
上
帝
的
理
解
範
圍
之
內
，
而
獨
立
於
她

的
意
志
之
外
。
因
為
，
我
們
必
讀
考
慮
到
在
罪
之
前
，
受
造
物
之
中
有
一
種
原
本
的
不
完
美
，
因
為
受
造
物
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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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質
上
便
受
到
限
制
，
由
此
可
以
斷
言
受
造
物
並
非
無
所
不
知
，
而
且
也
會
欺
騙
自
己
，
犯
其
它
的
錯
誤
。
」

@
因
此
，
惡
之
終
極
起
源
乃
屬
於
形
上
學
的
。
於
是
問
題
隨
之
而
起
:
從
上
帝
創
造
了
世
界
，
因
而
賦
與
受
限

制
而
不
完
美
之
事
物
的
存
在
，
由
這
個
簡
單
的
事
實
來
說
，
上
帝
如
何
不
必
為
惡
的
產
生
負
責
呢
?
萊
布
尼
茲

的
回
答
是
，
存
在
比
不
存
在
好
。
假
如
我
們
能
移
區
分
神
的
意
志
中
的
不
同
瞬
間
，
則
我
們
能
說
，
上
帝
「
先

前
」
意
志
的
只
是
善
。
但
是
由
於
受
造
物
之
不
完
美
並
非
取
決
於
神
的
選
擇
，
而
是
取
決
於
受
造
物
之
理
想
本

性
，
故
而
上
帝
不
得
不
選
擇
創
造
不
完
美
的
存
右
。
但
是
無
論
如
何
，
他
總
是
選
擇
創
造
最
好
的
可
能
世
界
。

如
果
祇
就
上
帝
自
身
來
考
慮
，
上
帝
的
意
志
所
意
欲
的
只
是
善
;
但
是
「
結
果
」
呢
，
也
就
是
說
一
且
神
給
予

決
定
要
創
造
，
那
將
是
最
好
的
可
能
。
「
神
先
前
意
志
著
善
，
而
其
後
即
是
最
好
的
。
」
@
但
是
她
不
能
意
欲

「
最
好
的
」
而
不
同
時
意
欲
不
完
美
事
物
的
存
在
。
甚
至
在
所
有
可
能
世
界
中
最
好
的
一
個
世
界
，
其
中
的
受

造
物
也
必
定
是
不
完
美
的
。

在
處
理
物
理
惡
和
道
德
惡
的
問
題
時
，
萊
布
尼
茲
預
設
了
他
的
形
上
學
立
場
。
他
當
然
有
權
這
樣
做
，

因
為
問
題
顯
然
是
他
的
形
上
學
立
場
所
引
發
出
來
的
。
(
不
過
，
他
也
許
也
會
做
了
更
多
的
考
慮
，
因
為
事

實
上
他
的
預
定
和
諧
的
學
說
，
使
這
些
問
題
變
得
甚
至
此
任
何
有
神
論
哲
學
系
統
所
引
發
的
問
題
還
要
來
得
尖

銳
。
)
預
設
這
個
世
界
是
最
好
的
可
能
世
界
，
他
察
覺
「
我
們
必
讀
相
信
，
甚
至
苦
難
和
怪
物
都
是
秩
序
的
一

部
分
」
@
;
它
們
都
屬
於
這
個
體
系
，
我
們
也
沒
有
理
由
去
偎
設
另
一
個
世
界
會
是
一
個
更
好
的
世
界
。
再

者
，
這
個
世
界
上
物
理
善
要
比
物
理
惡
來
得
多
。
其
次
，
物
理
的
苦
難
是
「
道
德
惡
的
結
果
。
」
@
物
理
惡
提

供
許
多
有
用
的
目
的
;
因
為
它
們
是
罪
惡
的
懲
罰
，
而
且
也
是
成
全
善
的
手
設
。
至
於
動
物
，
「
我
們
沒
有
理

.427. 第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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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懷
提
動
物
身
上
沒
有
痛
苦
的
存
在
，
但
看
起
來
動
物
身
上
的
快
樂
和
痛
苦
並
不
像
人
類
身
上
發
生
的
那
般
激

烈
;
由
於
動
物
不
會
反
省
，
故
而
對
於
引
起
痛
苦
的
悽
楚
和
帶
來
快
樂
的
喜
悅
都
不
那
麼
敏
感
。
」
@
然
而
萊

布
尼
茲
總
是
辯
稱
:
這
個
世
界
上
，
善
遠
比
惡
多
。
而
存
在
於
這
個
世
界
上
的
惡
乃
屬
於
整
個
體
系
，
故
讀
以

整
體
現
之
。
影
子
能
使
光
線
浮
顯
得
更
為
鮮
明
。
能
形
上
學
的
觀
點
來
說
，
萊
布
尼
茲
有
意
使
惡
成
為
必
然
。

「
由
於
上
帝
創
造
了
非
永
恆
的
實
存
事
物
，
而
也
由
於
她
不
是
她
自
己
的
理
解
之
作
者
，
因
之
馳
不
會
使
惡
不

存
在
於
事
物
或
形
式
的
可
能
性
中
，
那
麼
可
見
上
帝
也
會
是
製
造
惡
(
或
不
完
善
)
的
根
源
。
」
@
於
處
理
具

體
的
物
理
惡
方
面
，
他
以
一
種
許
多
人
看
來
非
常
膚
淺
而
不
高
興
的
訓
誡
語
氣
來
撰
寫
他
的
看
法
。
的
確
，
在

「
神
義
學
」
的
序
言
中
，
他
說
:
「
我
所
努
力
的
，
無
非
是
考
慮
教
化
而
已
。
」
@

然
而
，
萊
布
尼
茲
所
考
慮
的
主
要
問
題
是
道
德
惡
，
在
「
神
義
學
」
中
，
他
廣
泛
地
討
論
這
個
問
題
，
參

考
了
其
它
許
多
哲
學
家
以
及
士
林
學
派
神
學
家
的
學
說
。
的
確
，
他
表
達
出
對
於
士
林
哲
學
之
爭
論
的
驚
人
知

識
，
譬
如
他
對
「
多
瑪
斯
主
義
者
」
和
「
摩
里
那
主
義
者
」
(
宮
。
戶
戶
口
向
叩
門
的
)
之
間
的
爭
論
知
之
甚
詳
。
這
種
廣

泛
的
寫
法
難
免
不
易
總
結
自
己
的
立
場
。
儘
管
他
事
實
上
寫
了
一
篇
「
神
義
學
」
節
鋒
或
摘
要
，
仍
難
免
於
如

此
。
但
是
，
令
我
們
想
簡
要
鼓
述
萊
布
尼
茲
的
立
場
時
，
覺
得
有
所
困
難
的
主
要
原
因
，
是
他
似
乎
慘
雜
了
兩

個
迴
然
不
同
的
觀
點
。

每
一
個
有
神
論
者
，
在
設
法
解
決
惡
的
問
題
時
，
都
會
遭
遇
到
的
一
個
難
題
，
就
是
證
閉
上
帝
如
何
不
必

為
她
創
造
並
保
全
其
存
在
的
這
個
世
界
中
的
道
德
惡
負
責
?
為
解
決
這
個
難
題
，
萊
布
尼
茲
引
用
了
士
林
哲
學

之
以
惡
為
缺
如
的
理
論
。
「
柏
拉
圖
學
派
、
奧
古
斯
丁
和
士
林
哲
學
家
所
說
，
上
帝
乃
罪
惡
之
處
於
實
存
狀
態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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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物
質
成
素
的
原
因
，
而
非
處
於
缺
如
狀
態
的
形
式
成
素
的
原
因
，
乃
正
確
無
誤
。
」
@
道
德
惡
是
意
志
之
正

當
秩
序
的
缺
如
，
如
果
A

是
以
謀
殺
的
方
式
射
死
了
B
，
他
的
行
動
在
物
理
角
度
來
君
，
無
異
於
他
是
在
合
法

自
衛
的
情
況
下
射
死
了
B
;

但
是
在
前
者
，
有
一
正
當
秩
序
的
缺
如
，
這
種
缺
如
則
不
會
出
現
在
自
衛
的
情
況

中
。
萊
布
尼
茲
便
將
這
種
缺
如
和
他
所
帶
的
「
荐
上
惡
」
蘭
聯
在
一
起
。
「
當
我
們
就
受
造
物
的
存
在
與
行
動

而
言
，
它
乃
取
決
於
上
帝
，
而
且
甚
至
保
全
也
是
一
種
持
續
的
創
造
，
就
上
帝
之
經
常
給
于
受
造
物
，
且
也
不

斷
地
製
造
所
有
積
極
的
、
善
的
和
完
美
的
事
物
一
口
言
，
這
是
真
的
。
...... 

另
一
方
面
，
在
始
於
原
本
限
制
的
運

作
中
的
不
完
美
與
缺
陷
，
乃
是
受
造
物
透
過
限
制
它
的
理
想
的
理
由
，
由
得
到
存
在
之
初
，
就
不
得
不
接
受

的
。
因
為
上
帝
若
把
一
切
都
給
與
受
造
物
，
豈
不
等
於
使
後
者
成
為
一
個
上
帝
?
因
之
必
定
需
要
有
不
同
等
級

的
完
美
性
，
和
各
種
各
類
的
限
制
。
」
@
這
暗
示
著
人
的
惡
行
可
說
是
包
含
在
他
的
觀
念
中
，
即
在
神
的
理
解

中
，
由
人
之
本
質
的
不
完
美
與
限
制
所
展
現
。
在
這
層
意
義
上
，
惡
行
似
乎
是
必
然
的
，
甚
至
是
形
上
學
的
必

然
。
然
而
除
了
就
神
選
擇
創
造
此
義
以
外
，
惡
並
不
取
決
於
神
的
意
念
。
而
且
雖
然
她
自
由
地
創
造
了
最
好
的

可
能
世
界
，
但
他
創
造
了
這
個
世
界
便
不
得
不
創
造
不
完
美
的
存
有
者
。
尤
有
甚
者
，
如
果
萊
布
尼
茲
把
他
的

「
可
能
者
」
觀
念
表
達
為
要
求
存
在
，
並
且
可
以
說
是
競
相
求
取
存
在
，
那
麼
，
他
也
許
會
接
著
說
世
界
的
存

在
是
必
然
的
，
所
以
土
帝
不
必
為
世
界
之
中
的
惡
負
責
。

但
是
萊
氏
思
想
的
這
些
發
展
，
會
使
他
變
得
與
史
賓
諾
莎
主
義
非
常
接
近
。
而
事
實
上
，
他
並
沒
有
以
這

個
方
式
發
展
他
的
觀
念
。
相
反
地
，
一
他
選
擇
強
調
神
和
人
的
自
由
，
並
且
為
人
的
責
任
和
死
後
的
裁
判
尋
找
餘

地
。
上
帝
自
由
地
創
造
了
世
界
;
但
是
就
任
何
道
德
惡
而
言
，
她
積
極
地
意
欲
了
積
極
的
因
素
，
而
不
是
缺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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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惡
的
因
素
。
道
德
惡
乃
歸
因
於
行
為
者
人
類
，
他
將
在
死
後
得
到
公
平
的
賞
罰
。
在
反
駁
笛
卡
兒
所
云
不
伴

隨
任
何
記
憶
的
不
朽
觀
念
，
萊
布
尼
茲
斷
然
表
示
「
以
倫
理
學
角
度
來
君
，
這
個
不
具
任
何
記
憶
的
不
朽
觀
念
無

絲
毫
用
處
，
因
為
這
種
說
法
抹
煞
了
一
切
獎
賞
，
一
切
補
償
和
一
切
的
懲
罰
。
.••••• 

為
能
滿
足
人
穎
的
希
望
，

我
們
必
須
證
明
統
轄
一
切
的
上
帝
是
明
智
而
公
義
的
，
而
且
她
也
不
會
毫
無
補
償
與
毫
無
懲
罰
地
棄
萬
物
於
不

顱
，
這
些
一
正
是
倫
理
學
主
要
基
礎
之
所
在
。
」
@
但
是
，
如
果
永
恆
的
裁
決
能
被
證
成
，
則
自
由
必
需
被
肯

西洋哲學史

定
。

然
而
，
於
此
萊
布
尼
茲
再
度
陷
入
一
個
重
大
的
難
題
。
根
攘
他
的
說
法
，
某
個
已
知
主
詞
之
一
切
接
續
的

謂
詞
，
實
質
上
均
已
包
含
於
該
主
詞
的
欖
念
之
中
。
將
實
體
額
比
於
主
詞
，
則
實
體
所
有
的
屬
性
和
活
動
，
實

質
上
都
已
包
含
於
其
本
質
之
中
。
是
故
，
人
的
一
切
行
為
就
其
能
為
無
限
心
智
所
預
見
而
一
一
一
一
口
，
在
原
則
上
都
是

可
預
測
的
。
這
樣
的
話
，
人
怎
麼
能
適
當
地
說
是
自
由
的
?
他
在
「
神
義
論
」
一
書
興
確
肯
定
自
由
之
實
在

性
，
並
且
指
出
，
某
些
「
頗
負
盛
名
的
」
斗
」
林
學
派
學
者
，
發
展
了
上
帝
預
先
決
定
的
旨
令
之
觀
念
，
用
以
解

釋
神
預
知
未
來
的
偶
然
事
物
，
卻
又
同
時
肯
定
自
由
的
說
法
。
上
帝
預
先
決
定
人
自
由
地
選
擇
這
個
或
那
個
。

他
接
著
叉
補
充
說
，
預
定
和
諧
的
理
論
足
可
解
釋
神
的
知
識
，
而
不
必
再
引
用
上
帝
進
一
步
直
接
預
定
。
也
無

需
設
定
摩
里
那
學
派
之
中
介
知
識
訟
。
-
S
E
B
a
g
)
。
預
定
和
諧
理
論
與
自
由
完
全
調
和
一
致
，
因
為
即

使
己
先
驗
地
確
定
人
會
做
某
種
選
擇
，
他
的
選
擇
並
非
出
於
被
迫
，
而
是
因
為
他
受
目
的
困
的
誘
使
而
以
該
方

式
去
選
擇
。

除
非
我
們
能
先
界
定
「
自
由
」

(
『HO
O已
。
自
)
的
意
義
，
否
則
用
再
長
的
篇
幅
來
討
論
自
由
能
否
與
萊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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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
茲
的
邏
輯
和
形
上
學
前
提
一
致
，
也
沒
有
益
處
。
如
果
我
們
將
自
由
理
解
為
「
無
所
謂
的
自
由
」

(
5
月
勻

。
可
E
e
呵
呵
。5
日

0
)
，
則
正
如
萊
布
尼
頭
一
再
斷
言
的
，
是
和
他
的
系
統
不
相
容
的
;
他
稱
之
為
荒
謬
無
稽
的

觀
念
。
根
攘
萊
布
尼
茲
的
說
法
，
「
始
終
有
一
個
頗
佔
優
勢
的
理
由
起
動
意
志
去
作
選
擇
，
但
為
了
支
持
意
志

的
自
由
，
這
個
理
由
能
吸
引
人
就
慘
了
，
但
不
需
必
然
使
人
如
此
。
」
@
形
上
學
與
道
德
的
必
然
性
必
須
畫
清

界
限
，
而
且
千
萬
不
能
把
決
定
與
形
上
學
的
必
然
現
為
同
一
;
可
能
有
一
個
能
與
自
由
相
容
的
「
決
定
」
，
但

絕
不
同
於
絕
對
的
必
然
性
，
因
為
和
被
決
定
者
相
反
，
並
不
是
矛
盾
或
邏
輯
上
不
可
設
想
的
。
在
某
些
人
會
提

到
心
理
學
上
的
決
定
論
之
處
，
萊
布
尼
茲
則
說
是
「
自
由
」
。
而
如
果
我
們
定
義
自
由
為
「
與
理
智
結
合
的
自

發
性
」
@
'
則
無
疑
地
和
萊
布
尼
茲
的
邏
輯
和
形
上
學
的
前
提
一
致
。
但
是
，
也
許
有
人
懷
疑
，
還
是
否
能
與

他
在
「
神
義
學
」
中
所
接
受
的
罪
與
永
恆
審
判
的
觀
念
相
一
致
。
於
此
只
要
應
該
用
別
種
方
式
去
做
，
以
及
能

以
別
種
方
式
去
做
的
行
為
者
能
這
樣
做
，
郎
不
僅
說
，
行
為
的
另
一
途
徑
於
邏
輯
上
是
可
能
的
，
而
且
也
表
示

在
實
踐
上
也
是
可
能
的
，
一
般
人
至
少
是
傾
向
於
認
為
「
罪
」
和
報
復
性
的
懲
罰
幾
乎
是
不
可
懷
疑
要
有
的
。

是
故
，
很
難
避
免
會
有
這
樣
的
印
象
;
萊
布
尼
茲
的
邏
輯
和
形
上
學
前
提
的
內
涵
，
與
神
義
學
中
提
出
來

的
正
統
神
學
主
張
之
間
，
不
無
矛
盾
之
處
。
關
於
這
一
點
，
我
不
得
不
承
認
我
同
意
羅
素
的
說
法
。
同
時
，

我
想
沒
有
任
何
好
的
理
由
來
指
控
萊
布
尼
茲
言
不
由
衷
，
或
指
出
他
的
神
學
乃
為
權
宜
之
計
而
傲
的
規
定
。
畢

竟
，
他
相
當
熟
悉
某
些
各
以
特
別
意
義
來
解
釋
「
自
由
」
一
詞
的
神
學
和
形
上
學
系
統
。
而
他
似
乎
也
不
是
第

→
個
視
「
自
由
」
能
真
「
決
定
」
調
和
一
致
的
非
史
賓
諾
莎
主
義
者
。
處
理
這
個
問
題
的
神
學
家
和
形
上
學
家

也
許
會
說
，
一
般
人
的
自
由
概
念
混
淆
木
清
，
亟
需
釐
清
和
斜
正
。
而
萊
布
尼
茲
的
確
也
有
相
同
的
著
法
。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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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他
之
將
形
土
學
的
和
道
德
的
必
然
性
畫
分
開
來
，
究
竟
是
否
足
以
使
我
們
給
自
由
一
詞
加
上
一
個
不
含
混
的

意
義
，
則
仍
然
大
可
爭
議
。

_L 
/\ 

西洋哲學史

萊
布
尼
茲
說
，
這
個
世
界
是
一
切
可
能
世
界
中
最
好
的
一
個
，
他
說
此
話
並
非
有
意
暗
示
，
這
個
世
界
在

任
何
己
知
的
時
刻
已
經
達
到
其
最
大
程
度
的
完
美
;
它
是
不
斷
地
求
進
步
與
發
展
的
。
宇
宙
的
和
諧
「
使
萬
物

皆
以
自
然
的
方
法
走
向
神
寵
。
」
@
談
到
向
神
寵
前
進
步
時
，
萊
布
尼
茲
似
乎
心
襄
想
的
是
某
種
感
性
靈
魂
，

根
攘
預
定
和
諧
的
計
畫
，
提
昇
到
精
神
或
理
性
靈
魂
的
層
次
，
以
使
它
們
「
成
為
神
自
身
之
形
相
」
@
而
能
認

識
到
宇
宙
體
系
，
並
能
「
進
入
一
種
與
神
同
住
的
社
會
」
。
精
神
的
和
諧
統
一
，
構
成
了
「
上
帝
之
坡
」
'
郎
「

一
個
自
然
世
界
之
中
的
道
德
世
界
。
」
@
被
認
為
是
宇
宙
機
械
體
之
建
築
師
的
上
帝
，
和
被
認
為
是
精
神
之
坡

的
君
主
之
上
帝
，
乃
是
同
一
個
存
有
，
而
這
個
統
一
乃
表
現
在
「
自
然
的
物
理
國
度
和
神
寵
的
道
德
國
度
之

間
的
和
諧
」
上
。
@
正
如
萊
布
尼
茲
能
正
視
某
一
既
成
單
子
能
在
其
潛
能
的
不
斷
實
現
中
，
提
升
其
單
子
的
層

級
，
所
以
他
認
為
單
子
體
系
是
進
向
一
個
發
展
的
理
想
狀
態
，
這
個
發
展
或
進
步
是
無
立
境
的
。
論
及
來
生
，

他
觀
察
到
，
無
論
為
任
何
幸
福
的
想
像
或
上
帝
的
知
識
所
伴
隨
的
至
高
幸
福
從
未
能
被
實
現
，
因
為
既
然
上
帝

是
無
限
的
，
則
她
不
可
能
被
完
全
認
識
;
所
以
我
們
的
幸
福
也
永
不
應
該
由
再
無
所
欲
求
的
充
分
享
受
所
構

成
;
那
會
使
我
們
的
心
智
變
得
愚
蠢
，
而
應
該
由
永
遠
進
步
到
新
的
快
樂
和
新
的
完
美
中
所
構
成
。
」
@
'
這

個
永
無
主
境
的
進
步
和
自
我
完
美
的
概
念
再
度
於
康
德
的
思
想
中
出
現
，
他
也
受
到
萊
布
尼
茲
「
上
帝
之
按
」



觀
念
的
影
響
，
並
受
到
歷
史
的
目
標
就
是
道
德
國
度
和
自
然
國
度
之
間
的
和
諧
之
觀
念
所
影
響
。
這
些
觀
念
展

現
了
萊
布
尼
茲
哲
學
的
歷
史
成
素
。
他
不
僅
強
調
邏
輯
和
數
學
的
永
恆
真
理
，
也
強
調
個
別
實
體
動
態
的
、
永

恆
的
自
我
展
現
和
自
我
完
成
之
間
和
諧
地
連
結
在
一
起
。
他
試
著
將
單
子
解
釋
成
邏
輯
上
的
主
詞
，
以
求
能
連

貫
他
哲
學
中
的
這
南
方
面
。
但
是
事
實
乃
在
於
'
是
他
哲
學
中
的
歷
史
性
方
面
，
而
非
他
哲
學
中
邏
輯
與
數
學

方
面
，
使
他
突
破
理
性
主
義
者
敢
蒙
時
代
的
束
縛
。
然
而
他
的
思
想
之
歷
史
性
層
面
，
同
時
是
附
屬
於
數
學
的

層
面
之
下
。
沒
有
新
事
物
產
生
，
一
切
都
能
根
接
原
則
加
以
預
測
。
一
切
的
發
展
皆
可
額
比
於
一
個
邏
輯
或
數

學
系
統
的
完
成
。
的
確
，
對
他
而
言
，
支
配
歷
史
的
是
妥
善
性
或
完
美
性
原
則
，
而
不
是
矛
盾
律
。
但
是
始
終

顯
現
出
他
有
把
完
美
律
歸
屬
於
矛
盾
律
之
下
的
傾
向
。

萊布尼茲(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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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 SHORT BIBLIOGRAPHY 

工. 'WITH veηr few exceptions, articles have not been mentioned in the 
following Bibliography. For further bibliographical material recourse 
may be had to Die PhilosoPhïe der Neuzeit bis zum Ende des XVIII Jahr
hunderts by M. Frischeisen-Kδhler and W. Moog (mentioned below); 
to the RéPertoire BibliograPhique (supplement to the Revue philoso:' 
þhique de Louva仰， formerly Revue néoscolastique de þhilosophie); to 
Bibl~'ographia PhilosoPhica ， 工934-45 ， Vol. 1, BibliograPhiå Historiae 
PhilosoPhiae, edited by G. A. De Brie (Utrecht and Brussels, 1950); to 
the Bibtiography 01 Philosophy puþlished quarterly at Pari~ (Vrin) for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fìrst number Jan.-March 
1954); and to the Bulletin analytique (3 Partie, PhilosoPhie) published 
at Paris by the Centre de Documentati。你 of the Centre N ationale de la 
Recherche Sâentijique. 

2. T_he letters E.L. in brackets , following the word 'London' after the 
title of a bqok, mean that the book in question belongs to the Every
man's Library, published by Messrs. J. M. Dent and Sons Ltd. No 
dates for these books are given here，的 the numbers of the series are 
frequently reprinted. (And the format 1S be1ng changed.) 

3. The attention of students may be specially drawn to the works on 
individual philosophers published in the Pelican Philosophy Series 
edited by Professor A. J. Ayer. 、Nritten by experts, their ch草apness
makes them of obvious utility to students. Volumes mentioned below 
are described as Penguin Books, the date being added. The place of 
publication (Harmondswo巾， Middlesex) is not given. 

General Works 

Abbagnano, N. Storia della jilosojia: 口， parte þrima. Tu討n，工949.
Adamson , R. The Develoþment 01 Modern Philosophy, with other 

Lectures and Essays. Edinburgh, 1908 (2nd edition). 
Alexander, A. B. D. A Short History 01 PhilosoPhy. Glasgow，工922 (3rd 

edition) . 
.Bréhicr, E. 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II, la philosophie modàne; I" 

þartic , XV l1" et XVIIle siècles. Paris, 1942. (Bréhier's work is 
onc of the best histories of philosophy, and it contains brief, but 
useful , bibliograph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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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紅話， M. H. Phases of T如何ht 仿 England. Oxford , 1949. 
Castel1, A.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Philosoþhy 的 Six Problems. 

New York, 1943. 
CatEn ,' G. A History of the Political PhilosoPhers. London，可50.
Co血泊， J. A History of Modern Euroþean Philosoþhy. Milwaukee, 

1954. (This work by a Thomist can be híghly recommended. It 
contains usefu1 bibliographies.) 

De Ruggiero, G. Storia della filosofia: IV , la filosofia moderna. 1, Z'età 
cartesiana汁， [' età dell' illufflinismo. 2 vols. Bari , 1946. 

De Ruvo, V. Il þroblema deUa verit品 da Sþinoza a Hume. Padua, 1950. 
Deussen , P. Allgemeine Geschichte der Philosoþhie-' 口， 3, 'L' on Descartes 

bis Schoþenhauer﹒ Leipzig，月20 (2nd edition). 
Devaux, P. De Thalès à Bergson. Introduction historique à la þhilo

soþhie. Li在ge， 1948 .
Er也n缸泊， J. E. A History of Philosoþhy: 口 ， Modern Philosoþhy, 

translated by W. S. Hough. London，工889 ， and subsequent 
editions. 

Falckenberg, R. Geschicht~ der neuern Philosoþhié. Berlin，工92工 (8th
ed)tion). 

Ferm, V. (editor). A History of Philosoþhical Systems. New York, 
工950. (This work consists of es且戶， of uneven merit, by different 
writers on different perio!;ls and branches of philo叩phy.)

Fischer, K. Geschichte der neuern Philosoþhie. 工o vols. Heidelberg, 
工897-1904. (This work ìncludes separat.! volumes on Descartes , 
Spinoza and Leibniz, as listed under these names.) 

Fischl, J. Geschichit der Philosoþhie, 5 vols. 口 ， Renaissanee und Barock, 
Neuzeit bis Leibniz; III, Aufklãrung iJnd deutscher Idealism的
Vienna，工950 .

Frischeisen-Köhler, M. and Moog, W. Die Philosoþhie der Neuzeit bis 
zum Ende des XVIII Jahrhunderts. Berlin，工924 ， reproduction , 
1953. (This is the third volume of the new revised edition of 
Ueberw嗯's Grundriss 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þhie. It is useful 品
a work of reference and contains extensive bibliograph.ies. But it 
is hardly suited for continuous reading.) 

Fuller, E. A. G. A History of Philosoþhy. New York，工945 (revised 
edition). 

Hegel , G. W. F.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Philosoþhy , translated by 
E. S. Haldane and F. H. Simson. Vol. III. London，工895. (Hegel's 
history of philosophy forms part of his system. His outlook in
:fiuenced several of the older German historians, such 品 E吋m缸m
個d .schwegler.) 

Heimsoeth, H. Metap"hysik de1' Neuieit. Two parts. Muních and 
Berlin, 1927 and 19.月﹒ (This work is contained in the H andbuch 
der Phitosoþhie edited by A. Baeumler and M. Schrδ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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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rschberger, J. Geschichte der Philosoþhie: 口， Nωzeit und Gegenwarl. 
Freiburg i. 旦， 1952 . (百is is 組 obj凹tive account by a Catholiè 
writer who is a prof惱。r at the University of Frankf肘-a祉)

H扭曲嗨， H. A History 01 Philosoþhy (modern) , translated by B. E. 
Meyer. 2 vols. London，可00 (Ameri個n repri肘， 1924).

A Briel History 01 Modern Philosoþhy, translated by 
C. F. Sanders. London, 1912. 

Jones, W. T. A History 01 Western Philosoþhy:﹒日， The M odern M ind. 
New York, 1952. 

Lamanna, E. P. Storia deUa filoso.戶a: 口， Da1l'叫“你siana a1la fine 
dell' Ottocento. Florence, 194I. 

Leroux, E. and Leroy, A. La þhilosoPhie anglaise classique. Paris， 19位，
Lew闊， G. H. The History 01 PhilosoPhy: 日 ， Modern PhilosoPhy. 

London , 1867. 
M缸已chal， J. Précis d'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moderne, de la renaissance 

à Kan t.. Louvain，工933; revised edition, Paris，工95 1 .
Marías, J. Historia de la filosolia. Madrid, 1941. 
Mellone , S. H. Dawn 01 耳lodern Thought. Oxford, 1930. (This work 

dëals with Descartes, Spinoza and Leibniz, and forms a short and 
useful introàuction.) 

Meyer, H. Geschichte der abendlãndischen Weltanscha1州句: IV, ~'o何 der
Renaissance zum deutschen Idealismus. Würzb叮g，工950 .

M山er， H. 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Modern PMlosoþ妙. New 
York, 1947. 

Morris , C. R. Locke, Berkel妙， Hume. Oxford，工93I. (A useful, short 
introductioI1.) 

Rogers, A. K. A Student's History 01 PhilosoPhy. New‘ York, 1954 
(3rd edition reprinted). (A straightforward textbook.) 

Russell, Bertrand. History 01 Western Philosophy and 的 Connection
師的 Political and Social Circumstances Irom the Earliest Times ω 
the Present Day. London，工946， and reprints. (This vρlurne is 
unusually lively and entertaining; but its treatment of a nurnber of 
import個t philosophers is both inadequate and misleading.) 

Sabine, G. H. A History 01 Political Theory. London, 1941. (A valuable 
study of the subject.) 

Schilling, K.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口， Die Neuzeit. Munich, 1953. 
(Contains useful bibliographies.) 

Seth, J. English Philosophers and Schools 01 Philos呼hy. London，可12.. 
Sorley, W. R.' A Histo吵 01 E愕lish Philosoþ妙. Cambridge, 1920 

(reprint 1937). 
Souilh忌， J. La þhilosophie chrétienne de Descarles 品，ω5)ωrs. 2 vols. 

Paris，工934.
Thilly, F.λ History 01 Philosophy, revised by L. Wood. New York, 

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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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nnard,'F. J. Précis d'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Paris, I94I (revised 
editìon). 

Turner, W. History of PhilosoPhy. Boston and London , I903. 
Vorländer, K.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口， Die PhilosoPhie der 

Neuzeit bis Kam, editeq by H. Knitterτneyer. Harnburg, I955. 
Webb, C. C. J. A History of Philosophy. London (Home University 

Libr缸y)，工9巧， and rep由1ts.
Windelband, W. A History òf PhílosoPhy ， 的th esþecial reference to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ts Problems and Conceptions, trans
lated by J. H. Tufts. New York and London，工952 (reprint of I901 
edition). (This notable work treats the history of philoωphv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problems.) 

Windelband, W. Lehrbuch 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edited by 
H. Heirnsoeth with a concluding chapter, 'Die Philo:;ophie im 20 
Jahrhundert mit einer Uebersicht über den Stand der philosophie
geschichtlichen For5chung'. T位bingen ， I935. 

Wright, W. K. A History of Modern PhilosoPhy. New York, I94工.

Chapters II-VI: Descartes 
Texts 

æuvres de Descartes, edited by C. Adam and P. Tannery. I3 vo15. 
P缸is， 1897-I9工3. (This is the 5t組dard edition, to which refer
ences are generally made.) 

Correspondance de Dιscartes， edited by C. Adam and G. Milhaud. 
Paris, I936 ff. (Standard edition.) 

The PhilosoPhical W orks of Descarles, translated by E. S. Haldane 
and G. R. T. R05S. 2 vols. Cambridge, 19II-I2 (corrected edi
tion, I934; repri肘， NewYork， 1955). (The fi.rst volume contains 
RuZes, Discourses, Meditations, PrinciPles, though in the case of 
a large number of sections dealing with astronornical and 
physical matters only the. heading百 are given; Search ψer Truth, 
Passions of the Soul-and N otes Against a Programme. The second 
volume contains seven sets of Obiections with Descartes' replies, 
a letter to Clerselier, and a letter to Dinet.) 

æuvres et lettres,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A. Bridoux. Paris, 
I937. 

A Discourse on Method (together with the Meditations and excerpts 
from the Princi抖es) ， translated by J. Veitch , with an introduc
tion by A. D. Lindsay, London (E.L.). 

Dùcourse on M ethod. New York, I950. 
Discours de la méthode~ Text and commentary by E. Gilson.. Paris, 

工939 (2nd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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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urs dt la métho品， with a preface by J. Laporte and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M. Barthélemy. P缸is ， 1937. 

Disιours de la méthòde,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L. Liard. 
Paris, 1942. 

The Meditations concerning First Philosophy. New York, 1951. 

Meditationes de prima Philósophia ,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G. Lewis. Paris，工943.

Entretien aí.ìeC Burman. Manuscrit de Göttingen. Text edited , trans
lated and annotated by C. Adam. Paris, 1937. 

The Geometry of René Descartes; translated by D. E. Smith and 
M. L. Latham. New York, 1954. 

LeUres sur la morale. Text revised and edited by J. Cheva1ier. Paris, 
1935 (and 1955). 

Descartes: Selections , edited by R. M. Eaton. New York，工929.
Descartes' Philosophical Writings , selected and translated by M. K. 

Smith. London , 1953. 
Descartes: Philosoph i.cal Writit有gs. A selectìon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E. Anscornbe and P. T. Geach，咐th an introduction by A. 
Koyré. London , 1954. 

Studies 

Ad訂咒 C. Descarl侃， sa vie, sçm æuvre. P缸函， 1937.
Alqui忌， F. La déco削!erte mètaphys句ue de l'homme chez Descartes. 

P紅誨， 1950 .
l:Salz, A. G. A. Descartes and the Modern Mind. New Haven (U.S.A.) , 

工952 .

BecK, L. J. The Method of Descartes. Oxford, 1952. "(A valuable 
study of the Regulae.) 

Brunschvì唔， L. Descartðs. Paris , 1937. 
Cassirer, E. Descartes. New York, 194I. 
Chevalier, J. Descartes. Paris, I937 (17th edition). 
De Finance, J. Cogito cartésien et r拼eúon tho伽Iste. Paris, I946. 
Devaux, P. Descartes philosoPhe. Brussels, 1937. 
Dijksterh曲， E. J. Descartes-et le cartésianisme hollandais. l!tudes et 

docun1.ents. Paris，工95 I .
Fiscner. K. Descartes and his School. -New York, 1887. 
Gibson , A. B. The Philosophy of Descartes. London , 1932. (This 

work and the volume , mentioned below, by Dr. 
Keeling, form excellent studies for English readers.) 

Great Thinkers: VI , Desca l'tes (in Philosoph)九 1935).
Gilson , E. Index scolastico-cartésien. Paris，工9I2 .

La liberté chez Descartes et ìa théo1ogie. Paris，可13.
t:tudes sur 1e róle de la pensée médz'évale dans la formation 

du système cartésiell. Paris,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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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uhier, H. La þensée religieu~e de Descarles. Paris. 1924. 
Gueroult , M. Descartes selon l'ordre des raisons. 2 vols. Paris, I953. 

Nouvelles rψ~exions sur la þreu iJe ontologique de 
Descarles. Paris, 1955. 

Haldane, E. S. Descarles: His Life and Times. London，可05.

J臼pers， K. Descarles und die Philosoþhie. Berlin, 1956 (3rd 
edition). 

J oachim, H. M. Descarles' Ru1es fo 1' the Direction 01 the M ind. 
Oxford，工956.

Keeling, S. V. , Dtsca1'les. London, 1934. (See remark under Gibson.) 
Laberthoru泣前已L. Etudes sur Descarles. 2 vols. Paris，工935.

Etudes de þhilosoþhie cartésienne﹒ Par旬，可37.
(Th臼e volumes 缸e contained in the æuv1'es de 
Laberthonnière, edited by L. Canet.) 

Laporte , J. Le rationalisme de Descarles. P訂台， 1950 (2nd edition). 
Leisega.ng, H. Desιarles. Berlin，勾引-

Lewis, G. L'individualité selon Descarles. Paris, 1950. 
Le þroblème de l'1'nconscient et le cartés1'anisme. P缸話， 1950 .

Mab，a時， J. P. Descai !es. Edinburgh and London , 1892. 
Marit位n， J. Three Reforme1's: Luther, Descarl衍， Rousseau. London , 

1928. 
The Dream 01 Descarles, translated by M. L. Andi到n.

New York, 1944. 
Mesnard , P. Essai su1' la morale de Descarlιs. P缸話， 1936.

Natorp, P. Descartes' Erkenntnisthecrie. Marburg, 1882. 
Oligiati, F. Carlesio. Milan , 1934. 

Lafilo吋a di Descart成岫甜， 1937.

Rodis-Lew誨， G. La morale de Descarles. Paris, 1957. 
Serrurier, C. Descarles, l'的mme et le þenseur.- Paris, 1951. 
Se汀阻， C. La 'fnéthode de Descarles' et son aþþlicatian à 旬 méta

þhysique. P訂坊， 1933.
Srnith, N. K. Studies in the Carlesian Philosoþhy. London, 1902. 

New Studies in the Philosoþhy of Descartes. London, 
1953. 

Versfeld, M. An Essay 仰 the M etaPhysics 01 Descartes. London, 
1940 • 

τbere 缸e a number of volumes of 臼says on Descartes by different 
autho弱， such 品:

Carl 'esio nel terzo centenario del Disω1'so del mdodo. Milan, 1937. 
Cong1'ès Descarns. Trav fi.ux du IX'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 Phiw

soþhie, edited by P. ~ay釘.P叮i壘，工937.
CauseriðS carlési~nnes. P缸話， 19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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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artes. Homenaje en el tercer cemenario del Dt'scurso del Método. 

3 vols. Buenos Aires, 1937. 
Escritos en Honor de Descartes. La Plata，工938 .

Note. For Gassendi (Oþe悶， Lyons，工658 ， and Florence , 1727) see 
The Philosoþhy of Cassendi by G. S. Brett (New York，工908). For 
Mersenne (Correspvndance , published by Mrne P. Tannery, edited 
and atmotated by C. De Waard 阻d R. Pint缸d， 3 vols. , Paris , 

1945-6: see Mersenne ou la naissance du mécanisme by R. Lenoble 
(P缸話，工943).

Chaþter V II: Pasca1 
Texts 

CEuvres comþlètes, edited by L. Brunschvi嗯， E. Boutroux ànd F. 
Gazier. 14 vols. Paris, 1904-14. 

Greater Shorter Works of Pascal , translated by E. , Cailiet ahU J. C. 
Blankenagel. Philadelphia, 1948. 

Pensé，ιs et oþuscules,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L. Brunsch
計cg. Parisi 工914 (7th edition); re-edited，工934.

Pensées, edited in French and English by H. F. Stewart. London , 
工 950 .

Pensùs. translated by W. F. Trotter,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T. S. 
Eliot. London (E.L.). 

There are many editions of the Pensées; for exarnple, those by 
H. Massis (P訂is，工935) ， J. Chevàlier (P缸站， 1937). V. Giraud (Paris , 

工 937) ， Z. Tourneur (Paris. 1938), and the palaeograpWc edition by 
Z. Tourneur (Par詣，工943).

Discours sur les þassions de l'amour de Pascal. Text and corn
rnentary by A. Ducas. Algiers, 1953. 

Studies 

Benzéc計， E. L'esþrit humain selon Pasca1. Paris, 1939. 
Bishop, M. Pasca1, t.he Life of G仰ius. New York，工936.
Boutroux , E. Pascal. Paris，工924 (9th edition). 
Brunschvi唔， L. Le génie de Pasιι1. Paris，工924.

Pasca1. Paris, 1932. 
Caillet, E. The Clue to Pasca1. Philadelphia, 1944. 
Chevalier. J. Pascal. London, 1930. 
Fàlcucci. C Le þroblème de la vérité chez Pasca1. Toulouse，工939.
Fletcher, F. T. H. Pasca1 and the Mystica1 Tradition. Oxford，工954.
Guardini, R. Christliches Bewusstsein. Versuche über Pascal. 

Leipzig，工 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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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tton , J. Pasca1 et Leibm'z. Paris，工95 1.
Jovy, E. Etudes μscaliennes. 5 vols. Paris，工927-8.
Lafuma, L. Histoire des Pensées de Pascal (I6S6-I9S2). Paris，工954兩
Laporte , J. Le cæur et la raison selon Pascal. Paris，工 950 •
Lefeb叮e， H. Pasca1. Paris，工949.
Mesnard, J. Pascal, His Life and Works. New York，工952 .
Russier, J. La foi selon Pasca1. 2 vols. Paris，工949.
Sciacca, M. F. Pascal. Brescia, 1944. 
Serini , P. Pasca1.. Tu討n，工942 .

Sertillanges , A-D. Blaise Pascal. Paris，工941.
Soreau , E. Pasca1. Paris，工935.
Stewa泣， H. F. The Secret of Pascal. Cambridge，工 94工-

Blaise Pasca1. London (British Academy Lecture) 
1942. 

The Heart of Pascal. Cambridge, ,I945. 
Stδcker， A. Das Bild vom Menschen bei Pascal. Freiburg i. B. , 1939. 
Strowski , F. Pasca1 et son temps. 3 vols. Paris，工907-8 .
Vinet , A. t.tudes sur Blaise Pascal. Laus且nne，工 936 .
Webb, C:C. J. Pascal's PhilosoPhy 01 Religioη. Oxford , I929. 
Woodgate, M. V. Pasca1 and his Sister ] acqueline. St. Louis 

(U.S.A.) ，工945.

A rchives de Philosophie (1923 , Cahier III) is devoted to t.tudes sur 
Pascal. Paris. 

Chapter VIII: Carteswnism 

Texts 

Geulincx. Oþera philosopmca, edited by J. P. R Land. 3 vols. The 
'H特ue，工89工-3.

Studies 

Ba泣， A. G. A. Cartesian Studies. New York，主95 1.
Bouillier, F. Histoi~e de la philosophie cartésienne. 2 vols. Paris, 

1868 臼rd edition). 
Covotti, A. Storia della filosofia. Gli occ且siona1isti: Geulincx

M a1ebranche. Naples，工937.
Hausmann , P. Das Freiheitsproblem bei Geulincx. Bonn，工934.
Land, J. P. N. Arnold Geulincx und seÍ1.e PhilosoPhie. The Hague, 

1895. 
Pros( J. Essai sur l'qtomisme et l'occasiona1isme dans la philosoþhie 

cartésienn:e. Paris, 1907. 
Samtleben; G. Geuliticx, .ein Vorgänger Sp~'仰zas﹒ Halle，工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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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叮aillon ， E. La"ωrale de Geulincx dans ses raþþorls aveG la þhilo
s呼hie de Descaries. Paris，可12.

Van der Haegh凹， V. Geul,'ncx. Études sur sa VÙ , sa þhilosoþhie et 
ses ouvr嗯es. G~ e肘1 1886•

Chaþter lX: Makbranche 
Texts 

æuvres comþlètes, e也ted by D. Roustan and P. Schrecker. P缸is
1938 且 (Critical edition.) 

æuvres comþlètes. II voIs. P.ar妞，可12.
Entretie悶 sur la métaþhysique et sur la religion, edited by P. Fontana. 

Paris, 1922. 
Entretiens sur la métaþhysi，伊é et sur la relig旬n， edited with an intro

duction and notes by A. Cuvelier. Par詣， 1945.
Dialogues on Metaþhy.<;ics and on Religion; translated by M. Ginsberg. 

Le>ndon，正923.
MU":tations chrétiennes, èdited by H. Gouhier. Paris, I928. 
De 1ι recherche de la vériU,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v G. Lewis. 

2 .'oIs. P缸誨， 1945.
TraiU di morak, edited by H. Joly. P訂is ， 1882 (republished I939)' 
Traité de ~'amour de Dieu, edited by D. Roustan. P缸詣， 1922 .
Entretien d'un þhilosophe chrétien et d'州州均50戶he chinoi5,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A. Le Moine. Paris, 1936. 

Studi，ιs 

Church, R. W. A Study in the Philosoþ旬I 01 M alebranche. London, 
勾引﹒ (Recommended.)

Delbos,.v. Étude sur la þhi1050þhie de Malebranche. Par話，工925.
:Qc;. Matteis; F. L'occasionalismo e i1 5削 svilupþo nel þensiero di 

N. Malebranche. Napl白， 1936.
:qucassé , P; M akbranche， “仰， son 叫叫 sa þhilos吵hie. P帥，

工942•

Gouhier, H. La vocation de Makbra作che. Paris, 19z6. 
La. philosoPhie de M a1ebra17,che et son exPérience 

religieuse. P訂is，工948 (2nd edition). 
Gueroult, M. Étendue et psychologie chez M alebranche. Paris, 1940. 
Laird, J. Great Thinkers: V口， Malebranche (article in PhilosoPhy , 

1936). 
Le Moine, A. Le$ vérités éternelles selon M alebranche. Paris, 1936. 
Lu倪， A. A. Bpkeley and 且laleb悶nche. London, 1934. 
Mouy, P. Les lois du choc des corps' d'après Malebranche.. PaJ.js, 1927. 
Nadu, P; S. Malebranche a仿d M odem Philosophy. Calcutta，工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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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are several collec1ions of papers on Malebranche; for 
example, Malebranche nel terzo centenario della sua nascita (Milan , 
1938) and M alebranche. Commémoration du troisième centenaire de sa 
naissance (Pa白， 1938). 

Chaþters X-XIV: S令inoza
Texts 

Wer缸， edited by C. Gebhardt. 4 vols. Heidelberg，工925. (Critical 
edition.) 

Oþera q削旬的t reþerta sunt, edited by J Van Vloten and J. P. N. 
Land. 2 vols. , The Hague，工 882，工883; 3 vols. , I895; 4 vols.，可工4.

The Chief Works of Benedict de sþ的oza ，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
duction by R. H. M. Elw臼. 2 vols. London, I883; revised edition , 
工903. (Vol. 1 contains the Tractatus theologiιo-þoliticus and the 
Tractatus politicus. ' Vol. II the De zniellιctus emendatione, the 
Ethica and Select Letters.) Reprinted in one volume , New York, 
I951. 

The Princiþles of Des.cartes: Philosoþhy (fogether with M etaþhysical 
Thoughts) , translated by H. H. Britan. Chicago，可05.

Short Treatise on God , Man and his. Well"Being , translated by A. 
明Tolf. London, 19工 o.

Sþinoza's Ethics and De intellectus emendatione, translated by A, 

Boyle ,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G. Santayana. London (E .L.). 
Spinoza: Writings on Political Philosoþhy, edited by A. G. A. Balz. 

New York，工937.
Sþinoza: Selections , edited by J. Wild. New York，可30 •
The Corresþondence of Sþinoz血， edited by A. Wolf. Londo:o，工929.

Studies 

Bidn句， D. The P亮ychology and Ethics of Sþinoza: A Study in the 
HistoηI and Logic of Ideas. New Haven (U.S.A.), 
I940 • 

Brunschvicg, L. Sþinoza et ses contemþorains. Paris，工923 (3rd 
edition). 

Ceri也泣， G. Spinoza. Brescia，工943.
Chartier, E. Sþinoza. Pa巾，工938，
Cresson, A. Sþinoza. Paris, 194ú , 

Darbon , A. 'Etudes sþinozistes, edited by J. Moreau. Parls，工946 .
De Burgh，引人 G: Great Thinkers: VIII; Spinoza (article in Philo-

soþhy , I936). 
Delbos , V. Le þroblème moral dans la þhilosoPhie 4e S抖noza. Par話，

I893. 
Le sþinozisme. Paris; I9I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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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jovne, L. Sp:'noza. Su vida, su época, su obra y su inftuencia. 4 
vo1s. Buen05 Air倍，可4I-5.

Dunin-Borkow5ki, S. von Spinoza. 4 vo15. Münster i. W. Vol. 1 
(Der junge De S戶inoza) ， I933 (2nd edition); Vols. II-IV (Aus den 
Tagen Spinozas: Geschehni悶， Gestalt帥， Gedankm吵吵)， I933--6. 

Dunner, J. Baruch Spinoza and Western Democracy. New York, 
I955. 

Fischer, K. Spinoza. Leb阱， Wer缸， Lehre. Heide1berg，工909.
F討e也百位lT1， G. Leibnü et Spinoza. P位is ， 1946 (4th edi位on).
Gebhardt, C. Spinoza: Vier Reden. Heidelberg, 1927. 
Hallett , H. F. Aeternit肘， a Spinozistic Study. Oxford，可30.

Ha11ett , H. F. , Benedict de Sp仰。za. The Elements 01 his fhilosophy. 
London , 1957. 

Hampshire , S. Spinoza. Penguin Books，工95 I .
Joachim , H. H. A Study ofthe Ethics of Spi附za. Oxford，可01.

Sp:'noza's Tractatus de intellectus emendatione: a 
Commentary. Oxford, I940. 

Kayser , R. Spinoza, Porlrait of a Spiritual Hero. New York，工946 .
Lac站在自-Rey， P. Les origines carlésiennes du Dieu de Spinoza. Paris , 

工 932; 2nd edition，工950 .
McKeon , R. The Philosophy of Spi削za. New York，月28.

P位祖nson， G. H. R. Spinoza's Theory of Knowledge. Oxford, I954. 
Pollock, Sir F. Spinoza , His Life a叫PhilosoPhy. Loridon, 1899 (2nd 

edition). reprinted I936. 
Ratner, J. Spinoza on God. New York, 1930. 
Poth, L. Spinoza , Descarles and Maimonides. Oxford, 1924. 

Spinoza. London, 1929, rep自1t 1954. 
Runes , D. D. Spt'noza Dictionary. New York，工95 1. f 

Saw, R. L. The Vindication 01 Metaphysics: A Study 的 the Phí{o 
sophy of Spinoza. London, 1951. 

Siw仗， P. L'âme et le corps d'après Sp仰za. P缸is ， 1930. 
Spinoza et le panthéisme religieux. P缸is ， 1950 (new 

edition). 
A u cæur du Spinozisme. P缸is ， I952. 

Verni主間， P. Spinoza et la pensée française ava叫 la Révolution. 2 Vσ:ls. 
Paris, lq54-

Wolfson, H. A. The Philosophy 01 Spinoza. 2 vols. Cambri句e
(U.Sλ) ， 1934. One vo1. edition, 1948. 

There are a number of collections of臨ays on Spinoza; for examp1e, 
S戶inoza nel terzo untenario della sua nascita (M立妞， .1934) 組d
Travaux du deuxtème Congrès des Soci，ω's de PhilosoPhie F1'anç.aises 
et de L'angue França~'se: Thème historique: Spinoza. Thème le philo
soPhie générale: L'iàée de l'Univers (Lyons, 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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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some Marxist views on Spinoza, see Sþinoza 仰 Soviet Philo
soþhy, edited by G. L. Kline (London，工952).

Students of Spinoza will find material in the Chronicum sþ~'no
~anum， founded 泊月20 by the Societas Sþinozana. (First number, 
The Hague, 1921.) 

Chapters XV-XVIII: Leibniz 

(In the tit).臼 of some books Leibniz 1S spelt L l'Jlb'm'tz. 1 ha ve used the 
spel1ing Leibniz throughout.) 

Texls 

Sämtliche Schr伊en und Br紗， edited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P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This critical edition is to consist 
of 40 vols. The fì.rst volume appeared in 1923. 

Die mathematischen Schriften von G. W. Leibniz , edited by C. I. 
Gerhardt. .7 vols. Berlin, 184~3. 

Die þhilosoPhischen Schriften von G. W. Leibniz, edited by C. I. 
Gerhardt. 7 vols. Berlin , 1875-90. 
(The cJitìcal edition, mentioned~ above, being still incomplete, 
Gerhárdt's edition is frequently used in references.) 

The Philosophica1 Writing_s of Leibniz, selected and translated by 
M. Moπis. Lo'ndon (E .L.). 

The PhilosoPhical Works 01 Leibniz, translated with notes by G. M. 
Duncan. New Haven ;U.S.A.), 1890. (This volume contains an 
extensive and us跎en臼削1泣1~吋吋electio∞n

Leibniz: Selections, edited by P. Wiener. New York，可30 •
G. W. Leibniz. PhilosoPhical Papers and Letters. A selection trans

lated ai1d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v L. E. Loemker. 2 vols. 
Chicago, 1956. 

G. W. Leibniz: Opus,ula philosoPhica selec旬， edited by P. Schrecker. 
P缸誨， 1939.

Leib1tÍi1. 伍仰的 choisies， edited by L. Prenant. Paris，工940 •
Lcibniz: The Monadology and other PhilosoPhical Writings ,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R. Latta. Oxford，工898 .
Leibniz: The Monadology , translated with commentaη， by H. W. 

Carr. Los Angeles, 1930. 
Leibniz's Discourse on Metaphysics , Corresþondence with Ar何auld， and 

Monadology , translated by G. R. Montgomery. Chicago，可02.
Leib削:z: Discourse on MetaPhysics , translated by P. G. Lucas and 

L. Grint. Manchester，工953.
Leibníz Discours de métciphysique, edited with notes by H. Lestienne. 

P缸誨， 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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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Essays concer叫，有g Human Understandi，唔， translated by A. G. 
Langle)九Lasalle (Illinois) , 1949 (3l'd edition). 

Theodicy, Essays on the Goodness ofGod, the Freedom of Man and the 
Or甸的 of Evil, tran51ated by E. M. Huggard, with 扭扭troduc
tion by A. F缸rer. Edinburgh and London，工952 .

oμscules et fr嗯仰的仰édits de Leibnii, edited by L. Couturat. 
P缸is， I903.

G. W. Leibniz, Textes inédits, edited by G. Grua. 2 v01s. P缸i5 ， I948 .
G. W. Leibniz. Lettres et j叫ments 爛的 sur les 仰blè仰

phi1csoph句“es， théoZogiquès, poZitiques de la réconciliaJ.ion des 
doctrines protesta叫es (1669-1704),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P. Schrecker. Paris, 1935. 

Leibniz-CZarke Corresporulence, edited by H. G. Alexand~r. Mãn
chester, 1956. 

Studies 

Barber, W. H. Leibniz in France from ArnauZd to VoZtaire: A Study 
的 French Reactions to Leibnizianism, I67。一I76o.' Oxford，工955.

Baruzi, J. Leibniz, avec de nombre~ω textes 仰édits. P缸話，工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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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dam Smith 亞當﹒斯密

André 安卓

Arminians 亞米利安派

Arnauld 阿諾爾

(B) 

Báñez 巴揚

Baron d'Holbach 布爾巴赫男爵

Baumgarten 包姆嘉登

Bayle 貝爾

Berkeley 巴克萊

Bekker 貝克耳

Bilfinger 比芬格

Bisterfeld 畢土特費爾德

Blaise Pascal 巴斯卡

Bodin 波丁

Bourdin 布爾丁

Boursier 包爾色

Boyle 波義耳

Brunswick 布倫茲維克

Bu t1er 布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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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abala 加巴拉

Cabanis 卡巴尼斯

Ca已n 卡恩

Caterus 卡特祿

Chanut 沙奴

Charron 夏朗

Clarke 克拉克

Clanberg 克老貝

Claude Helvetius 赫維修期

Claude Picot 高地﹒比各

Coleridge 科雷里其

Colerus 科雷魯斯

Condillac 康狄雅

Cordemoy 高德莫亞

Cournot 古爾諾

Couturat 古都拉

Crescau 克瑞西卡

Croce 克羅采

(D) 

David Hartley 大街﹒哈特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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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lló 達維利

Diderot 狄德洛

Doria 多瑞亞

Duc de Luynes 魯恩尼公爵

Dunin - Bokowski 部寧一維可波斯基

(E) 

Edmund Husserl 愛德茉﹒胡商塞

Edward Gibbon 愛德華﹒古朋

Eude 恩德

(F) 

F n_rdella 法赫得拉

Féd在 佛得

F已nelon 費勒倫

Fichte 菲希特

Fischer 費雪

Forge f弗爾格

Freud 佛洛依德

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 雅可比

(G) 

Gassendi 加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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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 Lessing 萊辛

Gerdil 即底爾

Geulincx 格林克斯

Giordano Bruno 布魯諾

Goethe 歌德

Gomar 哥瑪

Grotius 格魯修斯

(H) 

Heerebord 黑赫勃爾德

Heine 海涅

Henri Poincar已 潘加雷

Henry More 亨利﹒摩爾

Herborn 荷蘭本

Herder 赫德

Hooker 胡克爾

Hutcheson 哈奇遜

(1) 

lmmanuel Kant 伊馬努爾﹒康德

lsaac Newton 以撤﹒牛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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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Jacobi 雅各賓

Jansen 楊森

Johann Geory Hamann 約翰﹒加爾格﹒哈曼

Johann Gottfried Herder 赫爾德

John Baptist Vico 約翰﹒維各

John Locke 約翰﹒洛克

John Pico della 孔1irandola 約翰﹒比各

John Stuart M i1l 約翰﹒史都華﹒米爾

John Toland 約翰﹒社葫

Justus Lipsius 猶斯都﹒里普修斯

Justus Mδser 猶斯都﹒梅塞

(K) 

Kepler 開普勒

Knutzen 克努曾

(L) 

La 孔1ettrie 拉﹒梅特里

Lamy 拉米

Le Grand 勒哥昂

Leibniz 萊布尼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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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Roy 勒洛亞

Lull 路爾

(M) 

Machiavelli 馬基亞維和

Maine dc Biran 德比朗

Malebranche 馬勒布朗雪

扎1arsilius Ficinus 馬西利奧﹒費敵諾

孔1ersenne 梅色洹

孔生olina 摩里那

Molinism 莫林學說

Montaigne 蒙田

Montesquieu 孟德斯鳩

Moses Maimonides 摩西﹒邁摩尼得斯

Moses Mendelessohn 摩西﹒孟德爾松

Muratori 木拉多里

(N) 

Nicholas 尼古拉

Nicole 尼各爾

Norris 諾瑞士

Novalis 諾伐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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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Oldenburg 奧爾登柏格

(P) 

Paracelsus 巴拉且蘇斯

Parker 巴赫給

Petrarch 佩脫拉克

Pierre Bayle 很耶﹒拜爾

(Q) 

Quesnay 奎內

(R) 

Raey, Jean de 讓﹒德﹒黑

Regis 瑞吉斯

Regius 瑞吉爾斯

Ren已 Descartes 勒內﹒笛卡兒

Renouvier 雷努維

Richard Price 李察﹒普萊士

Robault 羅豪特

Robespierre 羅伯斯庇爾

Rousseau 盧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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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ggiero 魯吉艾羅

(S) 

Samuel Clark 撒躍耳﹒克拉克

Samuel Reimarus 撒鬱耳﹒萊馬魯斯

Sartre 沙特

Schopenhauer 叔本華

Seneca 席內卡

Shaftesbury 品、夫士伯雷

Shelling 謝林

Shelley 雪萊

Spinoza 史賓諾莎

Suárez 蘇亞雷

(T) 

Thomasius 多馬修斯

Thomas Reid 湯瑪斯﹒萊德

Turgot 杜爾哥

(V) 

Veigel 懷格爾

Vieta 維他

Viscount Bolingbroke 布寧伯魯克于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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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taire 

W íl1iam Du Vair 

Wittich 

Wolff 

CW) 

伏爾泰

威廉﹒杜﹒費爾

魏提西

法爾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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